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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說明

1. <<神學大全》中文版，主要根據拉丁文版 Sancti Thomae 

Aquinatis,“Summa Theologiae" , Biblioteca de Autores 

Cristianos , 1961, Madrid, S. A..並參考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義

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做部分修正，以符合著作者原意，期

適合國人的閱譚習慣。

2. 全集主要結構如下:

星星多瑪斯，阿奎那

《神學大全》

第一集

(Vol.1-3 ) 

第二集一

(Vo l. 4-12) 

第三集

(Vo1.13-15 ) 

創造的天主和天主的受造物 (119題)

第一部 (voI.4-6)

德行與↑育、惡習和罪的關係 (89題)

法律與恩寵的關係 (114題)

第二百ß (voI.7-12) 

超性與本性恩寵 (170題)

相關的生活與身分(19題)

道成肉身的及其救世工程 (59題)

教會的聖事 (31題)

教會的聖事 (68題)

總編一一→復活的光榮生命 (31題)

(Vo1.16-J7) I 煉獄與原罪的刑罰(附錄2題)

,..,.‘ 



3. 每一道問題的結構均為四個段落:

質疑( Ad primum sic proceditur.... . . / Objection 1 .. .. .. ) 

舉出數個與此論點相反的對立意見。

反之( Sed conta / On the contrary ) 

根據作者多瑪斯的觀點引經據典的言論。

正解( Respondeo dicendum quod / 1 answer 由at)

闡述多瑪斯自己的主張與分析。

釋疑 (Ad primum ergo dicendum...... /Reply obj. 1...... ) 

逐條回應「質疑」列舉的反對意見。

4. 單冊結構包括編輯說明、目錄、結構樹狀園、正文。

5. 正文中首次出現的歷史人名、書名和教會會議，皆以括號註

明拉丁文名稱，以及人物的生卒、會議的起迄年代。

6. ((神學大全》中引用許多古時和教會早期的著作，多瑪斯提

及作者時不直呼其名，而以尊稱表示，例如:

哲學家:亞里斯多德

註釋家:亞威洛哀

大師:彼得隆巴

神學家:納西盎的額我略

法學家:柴爾穌

宗徒:聖保祿

中文版隨從聖多瑪斯的用法，以粗體字表示對古代學者的尊

敬。

7. 聖經卷名、人名與章節的摘錄，主要根據天主教思高聖經學

會發行的聖經。若有不符之處，貝Ij按照周克勤神父覆函譯者

fi 



所言: r教父與聖師引用聖經時較為自由，而且由於所用版

本不同，章節數亦可能不同。遇有此種情形，應以神學大全

之原文為準，但可在括弧內加以必要的註釋。」此外，

rVulgateJ 原譯為「常用聖經J '為統一用語，採取思高聖

經學會一九七五年出版之《聖經辭典》內的名稱，改譯為

「註解J (拉T文通行本)。

8. 聖經章節的原文引用，均以標楷體呈現，以表示多瑪斯在

《神學大全》中所有的論述、思辯的基礎，都是忠於聖經原

意、發揮福音的主旨;這樣的編排也希望協助讀者易於做清

晰的對照。

9. <<神學大全》拉了文與英文版本，皆將註解置入正文中，增

加閱讀的便利性與流暢度，中文版亦採取這樣的方式。

i O. 天主教會的聖人譯名，主要以天主教主教團秘書處公布的

「聖人譯名」為主;但是就人名、書名、地名的部分，延用

人耳熟能詳的名稱，如:奧斯定、額我略等舊譯，一方面為

尊重原譯者，另方面也避免新譯名可能造成的生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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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昌

天主教真理的教師，不獨應該教導學習有成者，而且也有

責任啟蒙初學者，按照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三章 1 至2節所 第

說的: r我把你們當作在基督內的嬰孩。我給你們喝的是奶，

並非飯食。‘」所以，我們在這部著作中所設定的目標，是採用 前

宜於初學者的教學方式，來講授屬於基督宗教的種種真理。

集
}

F司

我們注意到，初學這等道理者，面對許多不同作者的相關

著述，感受到莫大的阻力。部分是由於無益的問題、論文和舉

證的繁雜;部分是因為初學者當知之基要道理的講授，不是按

教學本身的程序，而是依詮釋(先賢所撰)書卷的需要，或者

是為因應學術的專題辯論;部分也是基於相同教材的重疊和反

複討論，往往會使聽眾心中感到困擾和厭倦。

所以，我們努力避免這樣的和類似的阻力，並試圖賴天主

的助佑，把屬於聖道的種種真理，在教材容許的範間內，簡短

而明晰地提出來逐步加以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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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題

論聖道的性質和範圓

一分為十節一

直 為了確定我們工作計劃的限度或範圈，首先需要研討這神
~ 聖的道理或聖道 (sacra doctrina) 本身有什麼性質，以及擴及那

第 些事物。

冊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關於這些，應該提出十個問題:

一、論這聖道的必要性。

二、它是不是學問。

三、它是一種學悶，還是多種學問。

四、它是理論的，抑或是實踐的。

五、論它與其它學問之比較。

六、它是不是智慧。

七、論它的研討對象。

八、它是不是論證性的。

九、它是否應該使用隱喻和比喻的說法。

十、這聖道中的聖經是否應該依照多種不同的意義來解

釋。

第一節哲學學科之外，是否還需要另外一種教學或學問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哲學學科之外，似乎並不需要另外一種教學或學問

(doctrina) 。因為:

1 .人不應該追求超越理性的事物，依照《德哥11篇》第三

章22節所說的: í超乎你能力的事，你不要研究。」可是那些

隸屬於理性的事物，在哲學學科中已有充分的研究。是以，哲



學學科以外的其它教學或學問是多餘的。

2.此外，教學或學問所能研究者唯「有」或「物J (ens) 

而已;因為凡所「知」者唯「真」而己，而「真」與「有」或 3 

「物」可以互換。可是，凡為「有」或「物」者，包括天主在

內，在哲學學科中皆予研究討論。所以在哲學中有一部分稱為 第

「午申學」或論天主之學，正如哲學家( Aristotl巴， 384-322 BC )在 集

《形上學》卷六第一章所指明的。是以，除哲學學科之外，並不 第

需要其它教學或學問。 題

論

反之 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三章 16節卻說: r凡受天主默感所寫 聖
lê 

的聖經，為教訓、為督貴、為矯正、為教導人學正義，都是有 啞

益的。」可是，天主所默感的聖經，並不屬於由人理性所發明 星

的哲學學科。所以，除了哲學學科之外，男有一種為天主所默 話

感或啟發的學間，是有益處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為了人的得救，除了由人理性所探討的哲

學學科之外，還需要某種根據天主啟示的教學或學問。首先是

因為人之指向天主有如指向目的，而這目的卻是超越理性的目

睹或認知的，依照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四章 3節所說的: r是

人從未聽過的，耳朵從未聽過，眼睛從未見過」。人既然應該把

自己的意向和行為指向目的，那麼人就必須先認識那個目的。

是以，為了人的得救，需要把某些超越人理性的事物，藉由天

主的啟示而揭示於人。

而且，有關天主的事物，即使是那些人的理性所能探討

的，人亦需要天主的啟示來教導。因為由理性所研究出來的有

關天主的真理，只有少數人經過長時間才能獲得，而且慘雜有

許多錯誤;可是，人的得救完全有賴於對此一真理的認識，因

為人的得救就在於天主。因此，為了使人更容易、更確實地獲

圍



致得救，人需要由天主的啟示來教導有關天主的事物。

所以，除了以理性所研究的哲學學科之外，還需要有一

4 種基於啟示的教學或聖道。

當 釋疑 1 雖然人不應該用理性去追究那些超越人知識能力的事
室 物，但若這些事物已為天主所啟示，則應該用信德去接受。因

車 此，那裡第25節磁續說: r 因為，你已見到許多，人類不能理

冊 解的事」。而聖道正是關於這些事物的。

2.不同的認知原理或出發點，產生不同的學問。因為天

要 文學家和自然或物理學家都證明同一結論，比如說「地球是圓
主 的 J ;但天文學家是用數學的方法，即無視於物質的抽象方
豐 法，而物理學家則是用觀察物質本身的方法。是以，同樣的事
位 物，哲學學科根據其為自然理性之光所能認知的一面來研討它

們，而另一學問則根據其為天主啟示之光所認知的一面來研討

它們，這並無不可ι 所以，屬於聖道的神學，與被列為哲學之

部分的神學，二者不屬於同類。

第二節聖道是不是學問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聖道似乎不是學問。因為:

1.凡學間都是由不證自明的原理出發。可是，聖道卻是

由信德的條文出發，而信德的條文則不是不證自明的，因為不

是為人人所接受，正如《得撒洛尼後書》第三章2節所說的:

「因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」。是以，聖道不是學問。

2.此外，學問不討論個別事件。可是聖道卻討論個別事

件，諸如:亞巴郎、依撒格和雅各伯的事蹟等等。所以聖道不

是學問。



皮之奧斯定 (Augustine， 354-430年)在《論天主聖三>> (De 

Trinitate) 卷十四第一章卻說: í只有那產生、培養、保護並加

強使人得救的信德者，才歸於這一學問。」可是這一切只屬於 5 

聖道，而不屬於其它任何學問。所以聖道是學問。

{
第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聖道是學問。可是必須知道，學間有兩類。 集

有一些學問，是由憑藉理智自然之光所知道的原理出發或開始進 第

行，如算學和幾何學等等。另有一些學間，則是由憑藉一種較高 題

的學問之光所知道的原理出發，譬如光學是由藉幾何學所知道的 論

原理出發，而音樂是由藉算學所知道的原理出發。聖道是以這 量

(後者)方式為學問:是因為它是由憑藉一種較高的學問之光所 思

質
與

圍

知道的原理出發，這學問即是天主和天鄉草真褔者的學問。因

此，就像音樂是依賴或建基於由算學家所授與自己的原理，同樣

聖道是依賴或建基於由天主所啟示給自己的原理。

釋疑 1.任何學間的原理，或者本身就是不證自明的，或者是

可以歸原到一種較高的學問的知識。聖道的原理是屬於後一種

的，如正解己說過的。

2.聖道之所以記述個別事件，不是因為個別事件是聖道

的主題;聖道引進個別事件，一是為了做生活的榜樣，就像在

倫理學中所做的一樣;一是為了指出這些人的權威，因為聖經

或聖道所根據的天主啟示，是經由這些人而傳給我們的。

第三節聖道是不是一種學問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聖道似乎不是一種學問。因為:

1.依據哲學家在《分析後論>> (Analytica Posteriora) 卷一

第二十八章所說的: í一種或一個學間，是具有同一種類之討



6 

論對象的學問。」可是，聖道所討論的造物主和受造物，並不

隸屬於同一種類。所以聖道不是一種學問。

2.此外，在聖道中討論天使、具有形體的受造物，和人

的倫理道德。但這些屬於多個不同的哲學學科。所以聖道不是

當 一種或一個學問。
大
全

第
反之聖經談論聖道，卻像是談論一種學間，因為《智慧篇》

冊 第十章 10節說: r叫他明白神董事物的學問(按: r學問 J -

a 詞，拉丁文用的是單數) 0 J 

天
主 正解我解答如下:聖道是一種學問。因為能力和習性的統一或
豐 單一↑性生( uni 

位 質料，而是依據對象(之所以成為對象)的形式觀點或性質;譬

如人、驢和石頭，共有「是有顏色的」這同一形式觀點或性質，

而顏色是視覺的對象(所以人、驢和石頭共為同一視覺的對

象)。因為聖經是依據「為天主所啟示」的這一觀點討論事物，

像第一節釋疑2.所說的;故凡是能為天主所啟示的事物，都共有

這一學問之對象的同一形式觀點或性質(為天主所啟示)。因此

它們之包括在聖道之內，就像是包括在同一個學問之內。

釋疑 1 .聖道之討論天主和受造物，並不是二者均等或相提並

論;而是主要討論天主，其討論受造物，是因為它們與天主有關

係，以天主為根源和目的。因此這並不妨礙聖道是一種學問。

2.這一點並非不可能，即共同屬於某一高層能力或習性

的多種質料或對象，卻使某些低層的能力或習性因它們而形成

不同的種類，因為高層的能力或習性是以更普遍的形式觀點來

看對象。比如:共同或綜合感宮( s己的us communis) 之對象是

可感覺的東西，而所謂可感覺的東西卻在自己之下，包括(聽



覺)可以聽到的東西和(視覺)可以看見的東西;因此，共同

或綜合感官雖然只是一種能力，卻擴及五種感官或覺宮的一切

對象。同樣，各種不同哲學學科所討論的事物，聖道也可以在 7 

同一個觀點下，即就它們能為天主所啟示來看，加以討論，而

不失為一種聖道或學問。如此則聖道好似是天主之知識或學問 第

的下貫或刻印，而天主的知識或學問司既是唯一的，又是單純 集

而包羅萬象的。 第

第四節聖道是不是實踐的學問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聖道似乎是實踐的 (practica) 學問。因為:

題

論

聖
遁

的

性
1 依哲學家在《形上學>> (Metaphysics) 卷二第一章所說 里

的， r實踐的目的是行動」。可是聖道指向行動，依照《雅各伯 語

書》第一章22節所說的: r你們應按這聖言來實行，不要只是

聽。」所以聖道是實踐的學問。

2.此外，聖道分為舊(約)法律和新(約)法律。可是心

法律屬於倫理學，而倫理學是實踐的學問。所以，聖道是實踐

的學問。

反之 每一種實踐的學問，都是有關人所能做的事物;譬如倫

理學是有關人的行為，建築學是有關建築物。可是聖道主要是

有關天主的，而人是天主的工程， (而非天主是人工作的成

果)。所以聖道不是實踐的學間，而更好說是一種理論的或鑑賞

的( speculativa) 學問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像前面第三節釋疑2.所說的，聖道雖然只是

一種學間，卻擴及屬於各種不同哲學學科的事物，這是由於聖

道在各種不同學科中所關注的(一個相同的)形式觀點或性

圍



質，即屬於這些學科的事物都可藉著天主之光來認知。因此，

雖然在哲學學科中有些是理論的，有些是實踐的，而聖道卻二

8 者兼容並包;就像天主以同一知識或學問認知祂自己和祂所創

造的事物一樣。

當 但聖道的理論成分勝過它的實踐成分，因為它主要所討
言 論的是有關天主的事物，而非有關人的行為;它討論人的行

勇 為，是著眼於人可藉著這些行為達到完美認識天主的目的，而

間 真褔就在於完美認識天主。

要 釋疑依以上所說的，可知各質疑之答案。
主

體
第五節 聖道是不是比其它學問更高貴

位 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質疑聖道似乎不比其它的學問更高貴。因為:

1 .確實無疑屬於知識或學間的高貴。可是，其它的學

間，其原理是無可置疑的，似乎比聖道更為確實，因為聖道的

原理，即信德的條文，實際受到懷疑。所以其它的學問似乎比

聖道更高貴。

2.此外，從較高的學問領受(基本原理) ，這是屬於較低

學間的事，譬如音樂從算學領受(參看第二節正解)。可是聖道

從哲學學科有所領受。因為熱羅尼莫 (Jerome， 347-419年)在

《致羅馬城偉大演說家書)) (Ad Magnum Oratorem urbis Romae) 

中說:古代聖師們的「著作充斥著哲學家們的故導和學說，使

得你簡直不知道應該先讚嘆其中的俗世學間，還是聖經的學問」

U(書信)) (Epist.)第七十篇)。所以聖道比其它的學問低。

反之 其它的學問被稱為這一學問(聖道)的牌女。《敢言》

第九章3節說: í智慧派出自己的使女，邀請人們到她的城堡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因為(聖道)這一學問部分是理論的，部

分是實踐的，於是它也勝過其它一切理論的和實踐的學問。在

理論的學問中，一種學問被認為比另一種學問高貴，既是為了 9 

它的確實性，也是為了其質料或對象的高貴。而在這兩方面，

(聖道)這一學問都勝過其它理論的學問。在確實性方面，其它 第

的學問的確實性是來自人理性的自然之光，而人的理性是可能 集

會錯的;然而(聖道)這一學問的確實性卻是來白天主的知識 第

之光，而天主的知識是不會受欺蒙的。在對象的高賣方面， 題

(聖道)這一學問所討論的主要事物的崇高超過人的理性，而其 論

它的學問卻只討論屬於人的理性之下的事物。 聖
盟

在實踐的學問中，其目的更遠大者，也更高貴，譬如政

治學比軍事學更高貴，因為軍隊的善或利益指向國家的善或利

益。但是這一聖道的目的，在其為實踐的方面，是永恆的真

福，而永恆的真褔，卻正是所有實踐學間的一切目的所指向的

最終目的。

所以非常清楚地，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，聖道都比其它

學問更高貴。

釋疑 Î. 由於我們理智的薄弱，有些本身較為確實的事物，對

我們來說卻不那麼確實，這是可能的。因為，如《形上學》卷

二第一章所說的，我們的理智之與自然界本身最明顯的事物，

就像貓頭鷹的眼睛之與日光一樣。因此對信德的某些條文所有

的懷疑，並非由於事物本身的不確實，而是由於人理智的薄

弱。而且，如《論動物>> (De anir 

有的極微少的有關最高事物的知識，也比最確實的有關最低事

物的知識，更值得思慕(參看《論動物之部分>> (De Par t. 

Animalium卷一第五章)。

2. (聖道)這一學問從哲學學科能有所領受，並不是被

的

性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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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需要它們，而是為了使其所討論者更為顯著。因為這一學問

不是從其它學間接受自己的原理，而是直接從啟示它們的天

10 主。所以它從其它學問有所領受，不是像從更高的學問一樣，

而是把它們當做屬下和牌女而加以利用;就如決策或主導的學

車 間利用執行或附屬的學間，如政治學利用軍事學一樣。聖道之
三 利用它們這一事實，並不是因為聖道本身有缺陷或不足，而是
第 由於我們理智的缺陷，因為我們的理智從自然理性所知道的事

區 物出發(而這也是其它學間的出發點) ，可以更容易地被導向那

自 些超越理性的事物，即在(聖道)這一學問中所討論的事物。

天
主

第六節聖道是不是智慧
體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位 質疑此一聖道似乎不是智慧( sapientia )。因為:
1.凡是其原理取自別處的道理或學說，都不配稱為智慧，

因為「有智慧者的本分，是安排或指導，而不是被安排或被指導」

( <<形上學》卷一第二章)。但是，此一聖道的原理卻是取自別

處，如同前面第二節己說明的。所以，此一聖道不是智慧。

2.此外，智慧作用之一，是證明其它學闊的原理;因此

它被稱為學間的首腦，如同《倫理學)) (Ethic) 卷六第七章所顯

示的。可是，此一聖道並不證明其它學間的原理。所以它不是

智慧。

3.此外，此一聖道是藉研究而得的。然而智慧卻是藉天

主的灌輸而有的，因此它被列為聖神七種恩賜(七恩)之中，

如《依撒意亞》第十一章2節清楚所說的。所以此一聖道不是

智慧。

反之 在(f每瑟)法律的開端， <<申命紀》第四章6節卻說:

「在萬氏眼中，才能顯出你們的智慧和見識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人類的一切智慧之中，此一聖道是最高

的智慧，這不單單是(相對地)針對某一種領域，而且是絕對

地(針對所有領域)。因為有智慧者的本分，是計劃安排和判 11 

斷，而判斷是用較高的原因來判斷較低的事物。在每一類事物

或領域中，那注意觀察該類或領域中的最高原因者，就被稱為 第

有智慧者。比如在建築的領域中，那計劃房屋形式或構造的工 集

匠，跟飽平木頭和砸石頭的那些低級工匠比較起來，就是有智 第

慧者和建築師。所以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三章 10節說: r我好像 題

一個有智慧的建築師，奠立了根基。」再者，在整個人類生活 論

的領域中，明智的人被稱為有智慧者，因為他把行為導向一個 重

應有的目的。因此， <<儀言》第十章23 節說: í愚昧人樂於作

惡，明智人樂於求智。」所以，那絕對或直接研究整個宇宙的

最高原因，即天主者，最有資格被稱為有智慧者。因此，就像

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二第十四章所說的，智慧就是

「對天主事物的認識」。然而聖道正是專門在天主是最高原因的

固定觀點下，來討論天主;因為它不只是討論那藉著受造物所

能認識者(這是哲學家們所認識的，如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19節

所說的: í 因為認識天主為他們是很明顯的事J) ，而且也是討

論那天主單獨對自己所認識者，並啟示給其它物者。因此壁道

最有資格被稱為智慧。

釋聽 1 .聖道的原理，並非取自人的某種知識或學間，而是取

白天主的知識或學間，而我們的一切認識，都受天主之知識的

指導，有如是受最高智慧的指導。

2.其它學間的原理，或是自明的和不能(用論證來)證

明的，或是在其它學問中藉自然理性的認知獲得證明。但是，

此一聖道所特有的知識，卻是由啟示而來的，而不是由自然的

理性而來的。所以它的本分，不是證明其它學間的原理，而只

的
I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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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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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判斷它們。因為在其它的學問中，不論有什麼與此一聖道或

學間的真理不相符合，都被判為錯誤。所以， <<格林多後書》

12 第十章第4等節說: r憑天主有力的武器(知識) ，足以攻破堅

目的堡壘:攻破人的詭辯，以及一切為反對天主的智識所樹立

富 的高賽。」
至 3 判斷既是屬於智慧的，所以根據判斷的兩種方式，而有
第 兩種智慧。因為一個人判斷，一方面，可依傾向來判斷，就像一

福 個有德性之習性的人，對於根據樹生應做的事，有正確的判斷，

4 這是因為他傾向於這些事;因此《倫理學》卷十第五章說，有德

要 性的人就是人類行為的尺度和準則。另一方面，一個人也可依知
主 識來判斷，就像一個對倫理學有造詣的人，即使他沒有德性，也
豐 可以判斷制生的行為。依第一種方式判斷天主的事物，這屬於被
位 列為聖神之恩賜的智慧，依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的節所說

的: r惟有屬神的人能審斷一切」。狄奧尼修 (Dionysius) 在

《神名論)) (De divinis nominibus) 第二章也說: r葉羅萃

( Heirotheus )之成為博學，不僅是由於學習，而且也是由於領受

了天主的事物。」依第二種方式判斷(的智慧) ，則屬於此一聖

道，因為它是由研究而得來的，雖然它的原理來自啟示。

第七節 天主是不是此一學問或聖道的研究對象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是此一學問或聖道的研究對象。因為:

1 .依照哲學家在《分析後論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，每一

種學間，關於其對象，都應假定先知道它「是什麼J (或它的定

義)。可是關於天主，此一聖道並不假定已知道天主「是什

麼J ;因為大馬士革的若望( Ioannes Damascenus，約 650-749 年)

說: r關於天主，說祂是什麼，這是不可能的。 J (<<論正統信

任的 (De fide orth.) ，卷一第四章)所以，天主不是這一學間的



研究對象。

2.此外，凡是在某一學問內有所討論和認定的，都涵蓋

在該學問的對象之下。可是，在聖經內，對天主以外的許多別 13 

的事物都有所討論和認定，比如受造物和人的行為。所以，天

主不是這一學間的(主要)研究對象。 第

集

皮之在學問中所討論的，就是學問的研究對象。可是，在這 第

一學問中討論神或天主;因為所謂「神學 J (theologia) ，有如 題

是「論神或論天主J (sermo de Deo )。所以，天主是這一學間的 論

研究對象。 聖
遁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是這一學間的研究對象。對象與學間

的關係，就如同對象與(靈魂之)能力或習性的關係。一物被

指定為某種能力或習性的固有對象，係因一切都是根據它或在

它的角度下，才歸屬於該種能力或習性;比如人和石頭均歸屬

於視覺，這是根據人和石頭均為「有顏色的」東西，所以「有

顏色的」東西是視覺的固有對象。聖道所討論之一切，均是根

據天主或在天主的角度下，或者是有關天主本身的事物，或者

是與天主有關係的事物，即以天主為根源或目的的事物。因

此，天主確是這一聖道或學間的對象。這一點，亦可由這一學

間的原理明顯地看出，因為原理是信德的條文，而信德是關於

或論及天主。可是原理的對象與整個學間的對象是二而一的，

因為學問的全部都已隱含或潛存在原理裡面了。

但是，有些人只看這一學問所討論的，而不注意討論它

們的根據或角度，於是就以不同的方式指定這一學問的對象:

它們或者是實物或標記，或者是救贖的工程，或者是整個基

督，即(基督奧體的)頭和肢體。的確，在這一學問中是討論

這一切事物，可是，出發點卻都是根據它們與天主的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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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雖然我們不能知道天主「是什麼J '然而在這一聖道或

學問中，我們可以利用天主在自然界或恩寵方面的工作效果，

14 進而認識在此聖道中所討論的有關天主的那些事物，如此來代

學

替定義;就如在一些哲學學科中，也藉著效果來顯示原因的某

一點，如此用效果來代替給原因下定義。

至 2 聖道所討論的其它一切，都包括在天主之下，不是好
車 像是天主的部分或種類或依附體，而是把它們看作與天主有關

區 係的事物。

要 第八節此一聖道或學問是不是論證性的
主 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體= 質疑 此一聖道或學問似乎不是論證性的 (argumentativa) 。因

位為:

1.盎博羅修 (Ambrosi肘， 333-397年)在《論天主教信德》

(De fide catholica) 卷一第十三章說: 1"如果是探求信德的話，

就把論證拋開。」然而在這一聖道裡主要所探求的正是信德;

為此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31 節說: 1"這些所記錄的，是為叫

你們信...... J 所以，聖道不是論證性的。

2.此外，如果聖道是論證性的，那麼，其論證或者是來

自權威，或者是來自理性。如果是來自權威，那麼似乎不適合

於聖道的尊高，因為依照波其武 (Boethius ， 480-524年)之

見，來自權威的論證是最薄弱的( ((論題之分類>> (Topica 

Ciceronis) ，卷三)。如果是來自理性，那也不適合於它的目

的，因為按教宗額我略一世 (Gregorium 1, 540日604年)在一篇

證道訶裡所說的: 1"如果人的理性能提供經驗的話，信德就沒

有功勞了。 J (((福音論贊)) (Evangelia Libri) 第二十六篇)所

以，聖道不是論證性的。



皮之 《弟鐸書》第一章9節論及主教卻說: 1'"他要堅持那合乎

教理的真道，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勸戒並駁斥抗辯的人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其它學問之論證，並不是為了證明白

15 

己的原理，而是根據原理來推論，以證明這些學問中的其它事 第

物;同樣，此一聖道之論證，也不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原理，即 集

信德的條文，而是由原理出發，來顯示另一些事物;比如宗徒 第

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第 12節裡，用基督的復活作為論證 題

的出發點，來證明黑人所共有的復活。 論

不過，應該注意，在哲學學科中，較低的學科，既不證明 星

自己的原理，也不辯駁否定這些原理者，而把這項任務交由較高 的
性

的一個學科去做;其中最高者，即形上學，可辯駁否定自己的原 單

理者，如果對方(對這些原理)有一點認同或交集;但如果完全

沒有認同或交集，貝IJ無法與他辯論，然而能破解他所提之疑難或

理由。因此，既然沒有比聖經更高的學間，所以聖經也同否定自

己的原理者辯論，而且是用論證的方式，如果對方對天主所啟示

的真理有所認同;比如，我們用聖道的權威來辯駁異端人，以及

引用一項信德的條文來反駁否定另一項條文者。可是，如果對方

完全不接受天主所啟示的真理，那麼聖道便沒有辦法用論證來證

明信德的條文，然而可以破解對方所能提出來的相反信德的疑難

或理由。信德既是建立在不可能錯誤的真理上的，而真理之反面

又是絕不可能證明的;那麼很明顯地，反對信德所提出之所謂證

明( probatio) ，並不是(有確切證據的)證明( demonstratio) , 

而僅是一些可以辯解的論證或推論而已。

釋員是 1 .人的理性所提出的論證，固然沒有力量來證明信德的

真理，但此一聖道卻是由信德的條文出發，來論證其它的事

物，如上面正解已經說過的。

圈



2.根據權威來論證，屬於此一聖道的固有性質，因為此

一聖道的原理來自啟示，如此則應該相信那些蒙受啟示者的權

16 威。這並不貶損此一聖道的尊高;雖然奠基於人理性的權威，

是最薄弱的;而奠基於天主啟示的權威，卻是最有力的。

當 不過，聖道也利用人的理性，誠然不是為了證明信德，
室 因為那會使信德失掉功勞;而是為了澄清聖道所討論的其它事

第 物。既然恩寵並不毀滅本性，而是使本性更為完善，所以自然

福 理性應該為信德服務，就如意志的自然傾向應該為愛德服務一

也 樣。因此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章5節也說: r並據獲一

哭 切人的心意，使之服從基督。」因此，在哲學家能以自然理性而
至 認識真理的地方，聖道也利用哲學家們的權威，就如宗徒在
豐 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七章28節引用亞拉篤 (A肌s， 271-213BC ) 

位 的話說: r正如你們的某些詩人說的: 11原來我們也是天主的

子孫。 ~J
可是，聖道之利用這樣的權威，只是當作外來的，和蓋

然性的論據而已。而聖道之利用聖經正經的權威，則有如是內

在的或固有的，和必然的論據。至於利用教會其他聖師的權

威，固然也視之為固有的論據，然而卻僅是蓋然性的論據。因

為我們的信德是依據寫了聖經正經各卷的宗徒和先知們所受的

啟示，而不是依據其他聖師們所可能有的啟示。因此，奧斯定

在致熱羅尼莫的信中說: r我學到了只給予那些稱為正經的聖

經各卷這份榮譽，即我堅信它們的著者沒有任何人在寫作時發

生了錯誤;而我卻是如此閱讀別的著作，即不拘著者有多大聖

德和學間，我不會因此而認為他們所想所寫的就都是真的。」

U(書信集》第八十二篇第一章)



第九節聖經是否應該使用隱喻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短 聖經似乎不應該使用隱喻(metaphora )。因為: 17 

1 .最低學問所持有的，似乎不適宜於這一學問或聖道，

因為它高居一切學問之首，如前面第五節己說過的。可是，借 第

助於比喻和表象，卻是詩學所持有的，而詩學是諸學問中最低 集

的。所以，使用這類比喻不適宜於這一學問或聖道。

2.此外，這一聖道的目的是彰顯真理;所以給彰顯真理 題

第

的人許有報酬，按《德訓篇》第二十四章 31 節所說的: í顯揚 請

我的必得常生。」可是，借用這類比喻反而使真理隱而不彰。 量

所以，這一聖道不宜借用有形事物的比喻來傳授天主的事物。 程

質
與
範
團

3.此外，受造物越卓越，就越肖似天主。所以，如果要

用受造物就近來代表天主，就應該由較為卓越的受造物中選

取，而不應該由最低的受造物中選取。可是聖經反而往往如

此。

反之 《歐瑟亞》第十二章 10節卻說: í是我(上主)為他們

增多了異象，並藉先知們的手，用比喻(或象徵性的作為)說

了話。」可是，用比喻傳授什麼，就是用隱喻傳授。所以，聖

道可以使用隱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聖經宜於用有形事物之比喻，來傳授天主

的及神性的事物。因為天主是依照每樣東西的本性之宜，來照

顧每樣東西。而由可以感覺的東西進而到達可以領悟或理解的

東西，這是宜於或合乎人之本性的;因為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

由感覺開始。所以，在聖經中，用有形事物的隱喻傳授給我們

神性的事物，是很適當的。而這也正是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

使)階級論>> (Caelestis hierarchiae) 第一章所說的: í天主的



光芒，除非隱藏在各種神聖的幕罩中，就不可能光照我們。」

而且聖經是普遍地提供給所有的人(依照《羅馬書》第

18 一章 14節所說的: r不但對有智慧的人，也封愚笨的人，我都

是一個欠債者J) ，因此也宜於用有形事物的比喻來陳述神性的

重 事物，好使那些不適於領悟理智界之事物本身的愚夫愚婦，或
至 許至少可以如此而領悟聖經。

第
冊 釋疑 1 .詩人用隱喻來展現表象，因為表象自然1自悅人心。而

也 聖道用隱喻，則是為了需要與效益，如正解己說過的。

要 2.天主啟示的光芒，並不因隱藏在可以感覺的象徵中，
主 而被消滅，如狄奧尼修 l在同處)所說的，它仍然保持自己的
體
二 真理;因此它不容許蒙受啟示的心智停滯於比喻中，反而提昇

位 這些心智;使它們進而認識可領悟或理解的事物;並藉蒙受啟

示的人，使其他的人也接受有關的教導。因此，在聖經某處用

隱喻所傳授的，在聖經別的地方就更明確地陳述出來。而且連

隱喻或象徽的隱晦，也有益於好學不倦者的研習，不日防範不信

者的譏諷;關於後者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七章 6節說: r你們不

要把聖物給狗。 J

3.如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二章所說

的，在聖經中用較低賤的物體的比喻，比用較高貴的物體的比

喻來傳授天主的事物，更為適當。這有三個理由:第一，這樣

更容易使人的心靈避兔錯誤。因為一望即知，這些(較低賤)

物體的特性，不可以用來陳述天主的事物本身;假使用較高貴

的物體的比喻來描述天主的事物，則可能發生懷疑，這在那些

想像不出比物體更高貴的別的東西的人來說，尤其如此。第

二，這一方式更合乎我們在今世對天主所有的認識。因為關於

天主，所顯示於我們的，多為「天主不是什麼J '而非「天主是

什麼J ;因此，用這些離天主較遠的事物做比喻，就會使我們



有更為真實的評估，即認真日到天主超越我們對祂所有的一切說

法和想法。第三，因為用這樣的比喻，可以使不堪當的人看不

見天主的事物。

第十節聖經中的何一個字是否具有多種意義 第
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集

質提聖經中的同一個字或字旬，似乎並不真有多種意義，即 第

歷史的或字本身的、象徵的、寓言的或倫理的，及奧秘的意 題

義。因為:
3間

1. 同一(聖經)字句而有多種意義，會產生混淆與誤 辜

解，並失去論證的確實效力;因此，多個意義不同的命題不能

產生正確論證，反而能引起誤謬。可是，聖經卻應該很有效

地、沒有誤謬地證明真理。所以，在聖經中的同一字句不應傳

授多種意義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信仰的益處)) (De utilitate credendi ) 

第三章說: r稱為舊約的聖經，其傳授是依四種方式J '即「依

歷史、依起源、依類比，及依象徵。」這四種似乎與上面所提

的四種完全不同。所以，聖經中的同一字旬，似乎不宜依照上

面所說的四種意義來解釋。

3.此外，在上述四種意義之外，尚有比喻的意義，而這

並未包括在那四種意義之內。

反之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)) (Moralium Libri) 卷二

十第一章卻說: r聖經就因它的講述方式而超越一切的學間，

因為它在同一字句中，既陳述事實，同時亦揭示奧秘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聖經的作者是天主，天主有能力不僅用語

言來表達意思或含義(人也做得到這一點) ，而且也有能力用事

1星

的
l性

質
與
範
圍



物本身來加以表達。在一切學問裡，語言都各有所指或意義，

而這一學問(聖經)的特性，卻是也用語言所指的事物本身指

20 向別的意義。所以，這第一種意義，即用語言表達事物的意

義，屬於(上面所說的)第一種意義，即歷史的或字本身的意

單 義。而語言所表達的事物本身，進一步指向別的事物的意義，
大
全

貝IJ稱為精神的意義，而這種意義是以字本身的意義為基礎和前

第提。
此一精神的意義分為三種。如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七

也 章 19節所說的，舊法律是新法律的預像或象徵;而新法律，如
自岡

天
主

體

冊

狄奧尼修在《教會階級論)) (Ecclesiastica hierarchia) 第五章所

說的，又是未來光榮的預象或象徵;且在新法律中，在(奧體

之)首(基督)自己內所完成的事，也表示它們是我們應該作

位 的事。是以，以舊法律的事係表達新法律的事而言，那就是象

徵意義;以在基督內所完成的事，或以表達基督的事，來表示

我們應該做的事而言，那就是倫理意義;而以其表達永恆的光

榮而言，則是奧秘意義。

字本身的意義是作者所願表達的意義，而聖經的作者是

天主;由於天主以自己的理智同時洞悉一切事物，所以，正如

奧斯定在《懺悔錄)) (confessionum) 卷十二第三十一章所說

的，即使以字本身的意義來說，聖經的同一字句具有多種意

義，亦無不當。

釋疑 1.上述這些意義的多樣性，並不使意義雙關或模稜兩

可，也不構成另外一種多樣性;因為，上面正解已經說過了，

這些意義之增多或成為多樣，並不是基於一個字或語音表達多

種意義;而是因為語音所表達的或所指的事物本身，可以做其

它事物的表記。而且也不會因此而在聖經中產生混淆，因為一

切的意義都是根據一個意義，即字本身的意義;因為如奧斯定



在「駁陶納德派味增爵J (contra Vincentium Donatistam) (~<書

信集>> '第九十三篇第八章)所說的，一切的論證都只能根據此

一字本身的意義，而不能根據依象徵的解釋所指的事物。這對 21 

聖經毫無損害，因為精神意義裡所包括的有關信德的必要事

理，聖經在別的地方，都用字本身的意義明確地一一予以傳 第

授。 l 集

2.歷史、起源和類比三者，都應歸併在同一字本身的意 第

義下。因為所謂「歷史J '如奧斯定(在同處)所解釋的，即簡 題

單地陳述什麼;所謂「起源J '即指出所言之原因，就如主曾指 誦

出梅瑟之所以准許休妻的原因，即由於人的心艘，依《瑪竇褔 量
音》第十九章8節所記載的;而所謂「類比J '即指出聖經的某

一處的真理與另外一處的真理並不衝突。在這四者之中，只有

「象徵」可代表三種精神意義。就如維克多的雨果 (Hugo de 

Sancto Victore. 1096-1141 年)。亦把奧秘意義包括在象徵意義

下，所以他在《語錄大全)) (Sententiarum) 卷三裡僅列出三種

意義，即歷史的、象徵的和寓言的( í論聖經各卷及作者J (De 

Scriptura et Scriptoribus Sacris )第三章)。

3.比喻的意義包括在字本身的意義內，因為(比喻的)

語言有自己固有的意義(字本身的意義) ，同時亦有喻意或象徵

的意義;而字本身的意義不是指那個象徵者本身，而是指那被

象徵者。例如，幾時聖經稱「天主的手臂y 其字本身的意義不

是說天主有這樣的身體肢體，而是說天主有這個肢體所表示

者，即行動能力。所以，很明顯地，在聖經的字本身的意義

下，絕不會有錯誤。

的

性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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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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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 由第一題第七節所述，可知聖道之主要目的是傳授有關天主
筆 之知識，不僅是關於天主本身，而且也兼顧天主為萬物的本源

第 和目的，特別是為理性受造物的本源和目的。因此，為了致力

冊 於展示此一聖道，我們首先要討論天主(第一集) ;其次討論

為 理性受造物之朝向天主(第二集) ;復次討論基督，因為就其

奉 為人而言，基督是我們歸向天主的道路(第三集)。

iL 至於討論天主，可分為三部分。我們要討論:第一，有關

星 天主本體( es叫ltia) 的一切;第二，有關天主位格區分的一切
山 (第二十七題) ;第三，有關受造物之出於或本於天主的一切

(第四十四題)。

有關天主的本體，第一，應該討論天主是否存在;第二，

祂是怎樣存在﹒或更好說，祂不是怎樣存在(第三題) ;第

三，應該討論有關天主動作的一切，亦即天主的知識、意志，

及能力(第十四題)。

關於第一點(天主是否存在) 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「天主存在」是不是自明的。

二、是不是可以證明的。

三、天主是否(實際)存在。

第一節天主存在是不是自明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天主存在J '似乎是自明的。因為:

1 .為我們來說，我們自然而知的事物，就是自明的，例



如:第一或基本原理( prima principia )。可是，如犬馬士革的若

望在自己的著作卷首所說的: í對天主存在的認知，是每個人

自然或生而就有的。 J 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一章)所以， 23 

「天主存在 j 是自明的。

2.此外，所謂自明的事物，就是那些只要知道了詞義， 第

立刻就知道的事物。哲學家在《分析後論》卷一第三章裡，指 集

出證明所根據的第一或基本原理就是如此:一旦知道了什麼是 第

「整體」和什麼是「部分J '立刻就會知道一切整體都大於其部 噩

分。可是，一旦瞭解T í天主」這個名稱有什麼意義，立刻就 請

可以看出天主存在 c 因為這個名稱的意義，是指那「不可能思

想出有什麼比它更大者」的東西(或所能思想出的絕對最大的

東西)。可是，那在思想中存在而又現實或事實上實際存在的東

天
主

夫
主

西，卻大於那僅在思想中存在的東西。所以， í天主」這個名 是

稱一旦被瞭解，天主就立刻存在於思想中，因此亦存在於現實

中或實際存在。所以， í天主存在」是自明的。

3.此外，有真理或實理存在是自明的。因為誰否認真理

存在，就也(同時)承認有質理存在;因為如果真理不存在的

話，那麼「真理不存在J (這個命題)就是真的;而只要有一事

物是真的，就應該是有真理存在。可是，天主就是真理本身，

依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6節所說的: í我是道路、真理，和

生命。」所以， í天主存在」是自明的。

皮之 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三章和《分析後論》卷一

第十章關於第一或基本原理所指明的，凡是自明之物，沒有人

能在思想上承認它的反面。可是在思想上卻能承認「天主存在」

(這個命題)的反面，依《聖詠》第五十二篇 l 節所說的: í愚

妄的人心中說: ~沒有天主 j 0 J 所以﹒「天主存在」不是自明

的。

否

存
在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事物是自明的，能有兩種方式:一種方

式，是只根據事物本身，而不針對我們;另一種方式，是既根據

24 事物本身，又針對我們。一個命題是自明的，這是因為它的述詞

已經被包括在主詞之理或本質裡，比如說: r人是動物J '因為

重 「動物」已經被包括在「人」的理或本質裡。是以，如果主詞和
三 述詞的意義是為大家所周知的，那麼，這個命題為大家來說就是
第 自明的。像證明所根據的第一或基本原理顯然就是這樣的，因為

福 它們的用詞(主詞和述詞)是一般性的，無人不曉的，如「有」

: 和「無」、「整體J 和「部分」等。可是，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主

要 詞和述詞的意義，那麼，這個命題本身雖是自明的，但對那些不

主 知道這個命題的主詞和述詞意義的人來說，就不是自明的。是
體= 以，如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>> (De hebdomadibus) 中所說

{立 的，有些心智的普遍概念，同時也是自明的，但只是針對智者來

說，例如: r非形體物( incorporalia )不佔空間」。

所以我說， r天主存在」這個命題，本身是自明的，因為

述詞與主詞完全相同，因為如下面第三題第四節所要講明的，天

主是自己的存在。可是，由於我們不知道「天主是什麼」或天

主的本質，所以對我們來說， r天主存在」這個命題並不是自

明的，而需要藉我們較為熟知的事物，即天主的效果，來加以

證明，雖然這些事物本身是較不明顯的。

釋疑 1 .以天主為人之幸福來說，對天主的存在的一般性的、

含混的認知，確是人自然或生而就有的。因為人是自然渴望幸

福的，而人自然所渴望的事物，也自然為人所認知。但這並不

是絕對知道天主存在;正如知道有人走來，並不表示知道是伯

多祿走來，即使走來的人正是伯多祿。因為有許多人認為人的

完美的善或幸福在於財富，而另一些人卻以為是快樂，還有些

人以為是別的東西。



2.並不見得每個聽到「天主」這個名稱的人，都瞭解到

這個名稱的意義是指那「不可能思想出有什麼比它更大者」的

東西(或所能思想出的絕對最犬的東西) ，因為有些人曾相信天 25 

主是有形體的。即使假設每個人都瞭解這個名稱的意義，是指

那「不可能思想出有什麼比它更大者」的東西，仍然不能就此 第

結論說，他暸解到這個名稱所表示的那東西，是在現實中存在 集

或本身實際存在，只能說它是在理智的認識中存在。也不能據 第

此而推論說它本身存在，除非先承認，實際真有這樣的，「不 矗

可能思想出有什麼比它更大者」的東西存在;而這正是那些主 論

張「天主不存在」的人所不承認的。 天
主

3.籠統地說有貫理或真理存在，這是自明的;但第一真

理 (primam veritatem '即天主)存在，對我們來說卻不是自明

的。

第二節 「天主存在」是不是可以證明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天主存在」似乎不是可以證明的。因為:

1. [""天主存在」是信德的條文。可是，凡是屬於信德

的，都不是可以證明的;因為證明形成知識或明見，而信德的

對象卻是未見之事物，這一點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

節說得很清楚。所以， [""天主存在」不是可以證明的。

2.此外，證明中的中詞或媒詞是[""(一物)是什麼」。可

是，如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的，關於天主，我們不能知道祂是

什麼，而只能知道祂不是什麼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四章)。

所以，我們不能證明天主存在。

3.此外，如果天主的存在被證明了，這只能是根據天主

的效果。但天主的效果與天主之間絕無比例，因為天主是無限

的，而祂的妓果卻是有限的;在無限與有限之間是沒有比例
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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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

的。既然不能用與原因不成比例的效果來證明原因，所以，似

乎不能證明天主的存在。

皮之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一章20節卻說: r祂那看不見的美

且 善 都可退祂所造的萬物，辨認洞察出來。」可是，除非天
大
全

主的存在能夠用受造物來證明的話，就不會如此了。因為對某

第 一物首先需要知道的，就是它是否存在。

甲 正解我解答如下:證明有兩種:一種是藉由原因(到效果) , 

突 稱為「知其所以然J (propter quid) 的證明;此種證明是藉由或

主 以絕對地(或本身)在先者為出發點。另一種是藉由效果(至IJ
豐 原因) ，稱為「知其然J (quia) 的證明;此種證明是藉由或以
位 (相對地)針對我們而言的在先者為出發點;因為既然有些效果

比其原因為我們更為明顯，我們於是就由效果出發去尋求對原

因的認識。從任何一個效果出發，都可證明其固有原因之存在

(只要這原因之效果為我們更為明顯)。因為，既然每一效果都

依賴其原因，那麼，如效果存在，原因必然先已存在。是以，

「天主存在J '對我們雖不是自明的，但可以藉由我們所知道的

祂的效果來加以證明。

釋疑 1 .天主存在，以及由自然理性可以知悉的其他有關天主

的此類真理，如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19節所說的，都不是信德的

條文，而是信德條文的先導;因為信德設定先有自然知識，如

恩寵亦設定先有人的本性，成就設定先有可成就之物一樣。但

這並不妨礙一個不能理解證明的人，把那本身可以證明的和可

以成為知識的事物當作可信的來接受。

2.用效果來證明原因時，為證明原因的存在，必須用效

果來代替原因的定義;在有關天主的證明方面，尤其是如此。



因為為證明一物存在，充當中詞或媒詞的，必須是(代表那物

的) í名稱有什麼意義 J '而不是「那物本身是什麼 J ;因為

「是什麼」的問題，是在「是否有或存在」的問題之後。至於天 27 

主的名稱，都是根據祂的效果而指定的，如以後第十三題第一節

所要明示的。是以，在由效果來證明天主的存在時，我們可以 第

用「天主」這一名稱有什麼意義，來充當中詞或媒詞。 集

3.由與原因不成比例的效果，不可能求得對於該原因之完 第

美認識。可是，由每一個效果都能夠為我們清楚證明其原因的存 噩

在，如正解已說過的。準此，雖然我們不能由天主的效果完美地 論

認識天主的本質，但能夠由天主的效果證明天主的存在。 三

第三節天主是否存在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不(實際)存在(或實際沒有天主)。因為:

i .如果兩個相反者中之一個是無限的，那麼另一個必完

全被消毀。可是， í天主」這個名稱就有這樣的意義，即是

說，祂是無限的善。所以，如果天主存在的話，就不會有任何

惡了。但在這世界上卻有惡。所以天主不存在。

2.此外，凡由少數本源就可以完成的，就不需要更多的

本源。假定天主不存在的話，在這個世界上所呈現的一切，都

可以用別的本源來完成。因為所有的自然事物，都可以歸諸一

個本源，即大自然;所有的來自心志的事物，亦可歸諸一個本

源，即人的理性或意志。所以，沒有必要假定天主存在。

皮之 《出谷紀》第三章 14節卻以天主的名義說: í我是自有

者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存在可由「五路」來證明:
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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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一路 J '也是較為明顯的一路，是由「動或變動」

(motus) 方面進行。我們可以確定而且感覺也證實，在這個世

28 界上有些東西是在動。但凡是動的，都是被他物所動或推動。

而一個東西之動或被推動，以其針對動向之目的而言，係處於

草 潛能狀態中，而推動一東西，則是基於在現實狀態中。因為推
至 動無非就是把一個東西由潛能中引至現實中;而一個東西之由

單 潛能中被引至現實中，貝1]非借助於已存在於現實中之物不可;

函 例如在現實中的或實際的熱的東西，比如說火，使在潛能中的

或可能成為熱的木材，變成在現實中的或實際熱的東西，如此

要 推動木材並使它有所改變。但同一個東西，卻不能同時和在同

至 一觀點之下，既處於現實狀態又處於潛能狀態，而只能在不同
琴 的觀點之下;因為那在現實狀態中的熱的東西，不可能同時也
位 是在潛能狀態中的熱的東西，但可以是同時在潛能狀態中的冷

的東西。是以，同一個東西，在同一觀點之下，並以同一方

式，不可能同時既是推動者又是被推動者，換言之，不可能自

己推動自己。是以，凡是動者或被動者，必定是被他物所動或

推動。如果這個推動者也是被推動的話，那麼他本身也必定是

被另一物所推動;而這另一物亦復如此。但我們不能無限地如

此推延下去;因為如此無限地推延下去，就沒有第一個推動

者，因此亦不會有其他推動者，因為如果第二個推動者不被第

一個推動者所推動，貝1]本身亦不會推動，就像(打球的)棍

棒，如果不被手所推動，就也不會推動(或打球)。所以，必須

終結到某第一個推動者，而他卻不為其他任何東西所推動。這

就是大家所瞭解的天主。

「第二路」是由成因 (causa efficÌens) 方面進行。在感覺

可及的事物中，我們發現成因是具有順序或層次的。可是卻未

曾發現，而且也不可能，有什麼東西是自己的成因:因為如此

則他就是先自己而存在了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但成因不能無限地



推延下去，因為在所有連鎖的成因中，第一物為中間物之原

因，中間物為最後一物之原因，無論中間物是多個或僅有一

徊。可是，去掉原因，也就去掉了效果;所以，如果在這些成 的

因之中沒有第一物的話﹒也就不會有最後一物或中間物之存

在。如果成因無限地推延下去的話，就不會有第一個成因;如 第

此也就不會有最後的效果和中間的成因;而這卻很明顯地不是 集

事實。所以，必須承認有一個第一成因，大家都稱之為天主。 第

「第三路」是由可能存在物和必然存在物為出發點的，它 蠢

的進行是這樣的:我們發現在萬物中有些是有可能存在，也有 論

可能不存在;因為我們發現有些東西有生有滅，可見這些東西

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不存在。凡是這樣的東西就不可能常常存

在，因為有可能不存在的東西，就有一個時期不存在。因此，

如果所有的東西都有可能不存在的話，那麼就有一個時期什麼

東西都不存在。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那麼，連現在就也沒有什

麼東西存在了;因為不存在的東西，必須借助於已經存在的東

西，才能開始存在。如果從未有過東西存在，那麼就不會有東

西開始存在，而且現在也不會有東西存在;但這顯然不是真

的。所以，不是所有的物都是可能存在的物，在萬物中應該有

一個必然存在的物;而凡是必然存在物，其(存在)必然性之

原因，或者是來自別處，或者不是來自別處(而在於自己)。但

這些其存在必然性男有原因的必然存在物，不可能無限地推延

下去，就像在成因方面一樣，如同前面已證明了的。所以，應

該承認有一物，他本身就是必然存在的物，其存在必然性之原

因不是來自別處，而且他是其他物之存在必然性的原因，大家

都稱說這一物就是天主。

「第四路」是取自在萬物中所發現的等級次序。在萬物中

發現有些是更真的、更善的，和更高貴的(有更大、較大的

真、善和高貴) ，有些則是不那麼真、不那麼善，和不那麼高貴
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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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有更小、較小的真、善和高貴)。在其他方面亦然。可是，針

對不同事物的這種「更大、較大J (magis) 和「更小、較小」

30 (minus) 的說法，係根據它們以不同的方式或距離，接近那相

關之「最或至極J (maxime) 而說的，例如說「更熱的J '是說

望 它更接近那「最熱的」。所以，有一物是最真的、最善的，和最
大
全

高貴的，因而也是最高的(存在)物 (ens) ，因為如《形上學》

第 卷二第一章所說的，凡是最真者就是最高的(存在)物。但在

面 一類物中之為最者或最高者，就是一切屬於該類者的原因;比

如說，火是熱之最者，所以也就是所有熱的東西的原因，如

哭 《形上學》向卷所說的。所以，也應該有一物是所有(存在)物
主

體

之存在、善、以及一切完美的原因。(按:海、陸、空三軍

中，各級軍官與其相關總司令以及三軍統帥的關係，似可幫助

位 說明筒中道理。)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天主。

「第五路」是根據萬物之治理。我們看到有些沒有知覺的

東西，即自然界的物體為了一個目的而行動，這可以由它們常

常或幾乎常常以同樣的方式行動，以求達到最好效果之事實中

看得很清楚。是以，它們之抵達目的，顯然絕非偶然，而是基

於有意的行動。可是，沒有知覺的東西，除非是有知覺，有智

力者在導引它們，是不會趨向目的的，就如箭必為射箭人所導

引一樣。所以，必定有一個有智力者，自然界的萬物，都是在

他的安排或治理下，趨向自己的目的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天

主。

釋疑 1.如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)) (Enchiridion) 第十一章

所說的: I天主既是全善的，除非是由於祂是善的又是全能

的，能從惡中創作出善來，祂絕不容許在祂的事工中有任何惡

存在。」所以，容許有惡存在，並從惡中引發出善來，這屬於

或合於天主的無限仁善。



2.既然大自然是在一個較高的主動者的導引下，為一個

指定的目的而活動，那麼，藉大自然而形成的一切，亦必歸原

於天主，有如第一個原因。同樣，那些出於心志的事物，亦應 31 

歸原於人理性和意志以外的較高的原因，因為人的理性和意志

是可以改變的，可以停止存在的;而凡是可以改變的，可以停 第

止存在的，都應歸原於一個不變的和本身必然存在的第一個本 集

源，如正解已指明的。 第
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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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題

論天主的單純性

一分為八節一

且 當一物的存在確定之後，下一個問題就是此物如何存在，
至 以進而知道它是怎樣的物或是什麼。可是，對於天主，我們不
第 可能知道祂是什麼，而只能知道祂不是什麼;所以，我們沒有

商 辦法討論天主如何存在，而只能討論祂如何不存在。所以，第

前 一，應該討論天主如何不存在;第二，祂如何被我們認識(第

三 十二題) ;第三，祂如何稱謂(第十三題)。

一 由天主剔除不適合天主的一切，比如組合、變動之類，就
體

三 可以指出天主不是如何存在。是以，第一，應該探討天主的單

位 純性，藉此單純性而把組合性由祂剔除。由於在有形體的東西
中，凡是單純的，是不完美的，是(整體或組合體)的部分，

所以其次要討論天主的完美性或完美(第四題)。第三，要討論

祂的無限性(第七題)。第四、要討論祂的不變性(第九題)。第

五，要討論祂的唯一性(第十一題)。

關於第一點(天主的單純性， simplicitas) 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一、天主是不是形體。

二、在祐內是否有形式與質料的組合。

三、在祂內是否有「是什麼~ J (quidditas) 或本質 (essentia)

或本性 (natura) 與主體或基體( subjectum) 的組合。

四、在祂內是否有本質與存在的組合。

五、在祂內是否有類與種差的組合。

六、在祂內是否有主體或基體與依附體的組合。

七、在天主內是否有任何一種樣式的組合，或者祂是完全

單純的。

八、天主是否與(自己以外的)其他物組合。



第一節天主是不是形體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是形體或形體物 (c。中的)。因為: 33 

1 .所謂形體就是那具有(長度、寬度、高度或深度)三

種幅度或向度 (dimensio) 者。可是，聖經卻把這三種幅度歸諸 第

天主。因為《約伯傳》第十一章8節說: r (天主)完美高於諸 集

天，你能做什麼?深於地府，你能知道什麼?其量長過夫地， 第

闊於海洋。」所以天主是形體。 題

2.此外，凡是有形狀的都是形體，因為形狀是關於量的 論

性質。而天主好像有形狀，因為《創世紀》第一章 26節記載 重

(天主說) : r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，按我們的模樣造人。」而

形狀亦稱為肖像，照《希伯來書》第一章 3 節所說的: r祂

(天主子)是天主光榮的反映，是天主本體的真像J '即肖像。

所以，天主是形體。

3.此外，凡是具有形體部分的，都是形體。而聖經卻以

為天主有形體部分。因為《約伯傅》第四十章4節說: r你的

手臂豈能同天主的相比? J <<聖詠》第三十三篇 16節說 r上

主的眼睛常關注敬畏祂的人。」第一一七篇 16節也說: r上主

的右手大顯成能。」所以，天主是形體。

4.此外，唯有形體才有姿態。而聖經談到天主所說的話

有時包含著姿態。因為《依撒意亞》第六章 1 節說: r我看吾

主坐(在崇高的御座上) 0 J 第三章 13 節說: r上主要站起來

審判。」所以，天主是形體。

5.此外，只有形體或有形體的東西，才能是空間行動的

起點或終點。而聖經上卻說天主是空間行動的終點，如《聖詠》

第三十三篇 6節所說的: r你們要到天主那程，你們就被光

照。」天主也是空間行動的起點，照《耶肋米亞》第十七章的

節所說的: r凡遠離你(天主)的，必被記錄在地上。」所

的
單

純
1性



以，天主是形體。

34 反之 《若望褔音》第四章24節卻說: í天主是(神體) 0 J 

里 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絕對不是形體。這可以由三方面證
言 明。第一，一切形體物，除非自己也被推動，便無法推動(他
第 物) ，這可藉歸納個別事例清楚看出。可是，前面已經證明了，

商 天主是不變的(不再能被推動的)第一個推動者(第二題第三

節)。所以，很明顯地天主不是形體或形體物。

哭 第二，第一個存有或存在物 (e的) ，必然是處於現實中
主 (in actu) ，絕不能是處於潛能中 (in potentia) 。雖然，針對同一
體= 個由潛能進入現實的個別物來說，在時間上潛能先於現實;但

位 全面或絕對地來說，現實是先於潛能的，因為任何在潛能中的

物，唯有藉助已經存在於現實中的物，才能被引入現實。而天

主卻是第一個存在物，第二題第三節業經證明過了。所以，在天

主內有任何處於潛能中者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凡是形體都是處

於潛能中的，因為凡是連續體( continuum) ，就因其連續性，

都可做無限制的區分。所以，天主不可能是形體。

第三，由前面第二題第三節所說的，可以知道，天主是所

有(存在)物中之最高貴的。而一個形體物卻不可能是一切物中

最高貴的。因為一個形體物或是有生命的，或是無生命的。有生

命的形體物，顯然比沒有生命的形體物更為高貴。可是一個有生

命的形體物之所以生活或有生命，並不是因為他是形體;否則的

話，所有的形體就都會生活或有生命了。所以，形體物之生活或

有生命，係依賴形體本身以外的另一物，比如說，我們的身體之

生活或有生命，係依賴靈魂。可是，那形體賴以生活或有生命

者，要比形體物更為高貴 c 所以，天主不可能是形體。



釋疑 1.前面第一題第九節已經說過了，聖經一向是用有形體的

比喻傳授給我們有關天主和神性的事物。是以，當聖經把(長、

寬、高或深)三種幅度或向度歸於天主的時候，是借形體的量來 35 

表示祂的能力的量:即「深度」表示祂知道隱密事物的能力;

「高度」表示祂超越一切的卓越能力; [""長度」表示祂存在的持 第

續或久遠; [""闊度」表示祂對一切的愛心。或者，如狄奧尼修在 集

《神名論》第九章所說的，天主的「深度」係指祂本質的莫測高 第

深， [""長度」係指祂滲透萬物之能力的展延; [""闊度」係指祂包 噩

容或統括萬物，即萬物皆在祂的保護之下。
自問

2 說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，並非根據人的形體，而係根 室

據那人藉以超越其他動物者。所以， ((創世紀》第一章 26節在 自

說完「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，按我們的模樣造人」之後，接著

又說: [""叫他管理海中的魚」等等。而人之超越一切動物，是

就他有理智和理性而言。所以，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，是根據

理智和理性，而二者都不是形體物。

3.聖經中指稱天主具有形體部分，是以一種比擬的說法

來形容天主的行動。比如說，眼睛的行動是看，說天主有眼

睛，就是表示天主有看的能力，不是用感官看，而是用理智。

關於其他部分也是如此。

4.同樣，把各種姿態歸諸天主，也是一種比擬的說法。

例如說天主坐，是為了天主的不變性及權威;說祂站立，是為

了祂克服任何反對者的能力。

5.所謂趨前接近天主，不是用身體的腳步，因為祂處處

都在，而是用心靈的情感。關於遠離天主，也是如此。是以，

接近或遠離只不過是用空間行動來比擬精神的情感而已。

單

純
性



第二節 在天主內是否有形式與質料的組合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6 質攪在天主內似乎有形式 (forma) 與質料 (materia) 的組

合。因為:

當 1 凡是有靈魂的，都是由形式和質料組合而成的，因為
三 靈魂是身體的形式。而聖經卻指天主有靈魂;因為《希伯來書》

第
第十章38節以天主的名義說: 1"我的義人靠信德而生活，假使

冊 他退縮，他必不會中悅我的靈魂。」所以，天主是由質料和形
、

A 式組合而成的。

哭 2.此外，忿怒、喜樂等係組合物的情，如《靈魂論》卷
主 一第一章所說的。而聖經上卻說天主具有這樣的情;因為《聖
體
三 詠》第一0五篇40節說: 1"上主向百姓大發憤怒。 J 所以，天

位 主是由質料和形式組合而成的。

3.此外，質料是個體化的本源。而天主似乎是一個個

體，因為「天主」並不指稱許多個體(只有一個)。所以，天主

是由質料和形式組合而成的。

反之 凡是由質料和形式組合而成的，都是形體;因為有幅度

的或伸展性的量是質料的第一個屬性。而天主卻不是形體，第

一節業經證明過了。所以，天主不是由質料和形式組合而成

的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有質料是不可能的。第一，因為

質料是處於潛能中者。而天主卻是純粹的或全面的現實，沒有

任何潛能，第一節已經證明過了。是以，天主不可能是由質料

和形式組合而成的。

第二，因為凡是由質料和形式組合而成的物，其完美和

善皆來自形式;是以，這個組合物之為善，必然是分有的善，



這是由於其質料分有形式。而第一個善及至善者，即天主，並

不是分有的善，因為基於本質的善先於分有的善。所以，天主

不可能是由質料和形式組合而成的。

第三，因為每一個主動者或動作者 (agens) 都是藉其形

式而動作。基此，一動作與其動作者或主動者的關係，就如它 第

與其形式的關係(按:此指動作者與形式彼此相似)。所以，那 集

為第一個或最先的動作者的，而且是本然地 (p訂閱，因其本質) 第

而為動作者的，應該也是首先f日本然地為形式。可是，天主卻 題

是第一個動作者，因為祂是第一個成因，第二題第三節己證明過 論

了。所以，天主因自己的本質而為形式;並不是由質料和形式 主
組合而成的。

釋聽 1.說天主其有靈魂是基於行動方面的比擬。因為我們願

意什麼，是屬於靈魂的動作。是以，中悅天主意志的事，就說

是中悅祂的靈魂。

2.把忿怒等歸於天主，是基於效果方面的比擬。因為，

由於懲罰是一個忿怒者的行動，所以，把天主的懲罰以比喻的

說法稱作忿怒。

3.那些可以由質料所接受的形式，是因質料而個體化，

而質料既是基本的支撐主體 (subjectum substans) 或基體，就

不可能再存在於另一個質料或基體內。但是形式，就其本身而

論，除非另有他物阻止，可以由多數質料所接受。可是，那個

不能白質料所接受，而是本然或因本質自立存在 (per se subsis

tens) 的形式，就因為它不可能被接受在一個主體內，而個體

化;而這樣的形式正是天主。所以，不能因此(因為天主是個

體)而說天主有質料。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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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天主與祂的本質或本性是不是同一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8 質疑 天主與祂的本質 (essentia) 或本性( natura) 似乎並不是

同一的或相同的。因為:

當 1 沒有什麼物是在自己內。可是，卻說天主的本質或本
室 性，即天主性，是在天主內。所以，天主與祂的本質或本性似
第 乎不是同一物或同一的。

冊
2.此外，效果摹仿或仿效自己的原因;因為每一個主動

也 者或動作者都做成與自己相似者。而在受造物中，個別的主體

要 或基體 (suppositum ，又譯:獨立個體)與自己的本性並不相
二 等或相同，因為，一個人與自己的本性(人性)並不相等或相
體

同。所以，天主與自己的天主性也不相等或相同。
位

反之聖經卻說，天主就是生命，而不僅是有生命者或生活

者，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6節清楚所指明的: r我是道

路、真理、生命」。而天主性與天主的關係，就如生命與有生命

者或生活者的關係。所以天主就是自己的天主性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與祂的本質或本性是同一的。為暸解

這一點，應該知道，在由質料和形式所組合而成的物中，本質

或本性必然與(其個別自立的)主體或基體(獨立個體)不

同。因為本質或本性所包括的，只是屬於「物種或別類

(species) J 之定義的一切;比如，人性(人之本性)包括那些

屬於人之定義的因素;因為，是基於這些因素人才是人;人性

所指的就是人之所以為人者。可是，個體質料，以及一切使它

個體化的依附體，並不包括在物種或別類之定義內;因為這些

肉、這些骨頭、黑色或白色等等，並不包括在人的定義內。是

以，這些肉、這些骨頭，以及標明這個質料的依附體，都不包



括在人性之內。但它們卻但括在個別的人中;是以，個別的人

所有的，有些是人性所沒有的。為此， (個別的)人與人性並

不完全同一或相等;人性所指的有如是一個人的形式部分，因 39 

為針對(使物)個體化的質料而言，那些給物下定義或界定物

體化不是來自個體質料，即不是來自「這個」質料，而是(來

自形式本身，即)形式本身原本已是個體。所以，在他們中，

的基本因素 (principia definientia) ，則有如是(物的)形式。

但在那些不是由形式和質料所組合而成的物中，他們的個 集

第

題

{
第

形式應該是自立存在的主體或基體 (supposita subsistentia) 。是 論

以在他們中，基體(個別的物)與本性並無不同。準此，既然 星

天主不是由質料和形式所組合而成的，如第二節已證明的，那 當

麼，祂必定就是祂自己的天主性、祂自己的生命，以及一切以 純
性

這種方式歸諸天主的其他稱謂。

釋疑 1 .我們談論單純物的時候，不能不像談論組合物一樣，

因為我們的認知是由組合物得來的。所以，我們談論天主時，

使用具體的名詞來表示祂的自立存在( subsistentia) ，因為在我

們周圍只有組合物自立存在;我們也使用柚象名詞來表示天主

的單純性。所以，說天主性、生命等是在天主內，這只應該表

示我們的理智關於這些事物在領會或認知方面的不同，而非表

示祂們本身有什麼不同。

2.天主的效果摹仿或仿效天主，但不是完美地，而只是

各按自己的能力。那本來是單純的、唯一的，卻僅能分別在許

多方面一一被表現出來，這正是摹仿或仿故本身的缺欠或不完

美之處。而在天主的效果中的組合也是由此而來;基於這組

合，在他們之內的基體與本性而彼此不同。



第四節在天主內本質與存在是不是同一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0 質疑在天主內，本質與存在似乎不是同一的。因為:

1 .果真如此(按:即在天主內本質與存在是同一的或本

單 質等於存在) ，則對天主的「存在」沒有增添什麼(按:即沒有
言 進一步指出存在的是什麼)。可是，沒有增添什麼或沒有什麼限
第 定的存在，是一般的或籠統的、空洞的存在，可用以稱述一切

區 物(按:如某某物存在)。如此貝l民主成為可用以稱述一切物的

斗 一般的或籠統的、空洞的「物」了(按:凡存在的都是物)。但
自閥

天
主

骨單

位

這是錯誤的。因為《智慧篇》第十四章 21 節說: í他們將那

『不可通傳的(天主的)名字~ ，加給了木石。」所以，天主的

存在並非就是祂的本質。

2.此外，前面第二題第二節己說過了，我們能夠知道天主

是否存在，但我們卻不能知道天主「是什麼」。所以，天主的存

在與天主的「是什麼J '即祂的本質或本性，不是同一的。

反之希拉利 (Hilarius de Poitier, 315-367年)在《論天主聖三》

卷七第十一章卻說: r在天主內，存在不是依附體，而是自立

的真理 (subsistens veritas) J 。所以，那在天主內自立的，就是

袖的存在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不僅是祂自己的本質，如第三節已經

證明過的，而且也是祂自己的存在。這可以由多方面來證明。

第一，一物在自己內所有的不同於自己的本質的一切，都應該

是有原因的或被形成的( causatum) ，或者是由本質的原素或因

素所形成，有如是隨物之種類或別類而來的固有依附體，就像

「能笑」或笑的能力是隨人(或人性)而來，為人之種類或別類

的本質因素所形成;或者是由外在的原因所形成，例如水的熱



是由火所形成。所以，如果一物的存在與他的本質有別，那

麼，他的存在或者是由外在的原因所形成，或者是由那物本身

的本質因素所形成。而一物的存在不可能完全由其本身之本質 41 

因素所形成;因為，如果物的存在是被形成的，那!要無一物足

以是自己存在的原因。所以，其存在不同於其本質的物，他的 第

存在必然是由另一原因所形成。可是，關於天主卻不能這樣 集

說，因為我們說天主是第一個或為首的成因 c 所以，在天主 第

內，祂的存在不可能與祂的本質有別。 題

第二，存在就是一切形式或(物之)本性的實現;因為善 論

性或人性如不存在，就不是在現實中之物或實有之物。是以，存 至

在與不同於自己的本質的關係，就如現實與潛能的關係。所以， 單

在天主內，如前面第一節所示﹒既沒有任何潛能，那麼，在祂內

本質與存在就沒有區別。為此，祂的本質就是祂的存在。

第三，就如一物有火而本身卻不是火，他之被火焚燒是

分有火或承受火;同樣，一物有存在而本身卻不是存在，他是

分有或承受存在的物。但如第三節所述，天主是祂自己的本

質。是以，如果祂不是祂自己的存在，祂便是分有或承受存在

之物，而不是因本質而存在之物。如此則祂就不是第一個存在

之物了;這種論說顯然是荒膠的。所以，天主不僅是祂自己的

本質，而且也是祂自己的存在。

釋聽 1.所謂「不為自己增添什麼之物J '可以有兩種解釋。一

種是，一物的理或本質 (ratio) 積極排斥增添，比如「無理性

的動物 J '依其理或本質，是不具理性的(所以排斥增添理

性)。另一種是，一物只消極地不為自己增添什麼(但並不積極

排斥) ;例如一般的「動物」沒有理性，因為「具有理性J 並

不屬於一般動物之理或本質，但「不具或缺少理性」也不屬於

牠的理或本質(因此牠可以增添理性而成為有理性的動物)。所

純
性



以，天主的存在是第一種「沒有增添什麼的存在J (無限美善的

天主之理或本質排斥任何增添) ;一般的存在則是第二種「沒

42 有增添什麼的存在J (它可以藉增添進而成為這樣的或那樣的存

在或物)。

甚 2 拉丁文的 esse一字(按:此字的基本意義是「有J '它
至 一方面指實際有或存在，一方面指所有的是什麼，兼有「存在」
第 和「是」二種意義) ，有兩種說法:一種是指有或存在的現實

冊 ( actum essendi) ，另一種是指命題的連結詞一一是，人在思想上

L 用它把(命題的)述詞或謂詞與主詞連結在一起。按照第一種
要 說法，我們不能知道天主的esse (天主的有或存在本身) ，就如
主 我們也不能知道祂的本質;只能是按照第二種說法。因為當我
且鹽

竺 們說 [""Deus estJ (有天主或天主是存在的)的時候，我們知道

位 自己所形成的這個命題是真的。而且我們是從天主的效果知道

這一點，如第二題第二節已說過的。

第五節天主是否被包括在某一類或共類內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是被包括在某一類或共類 (genus) 內。因為:

1.自立體( subst組tia) 就是一個藉自己而自立存在的物。

可是，這尤其是適用於天主。所以，天主是屬於自立體這一類。

2.此外，任何東西都是用它本類的東西來衡量，比如長

度用長度、數目用數目來衡量。而天主，如註釋家(亞威洛

哀， Averroes ' 1120'"""'-' 1198年)在《形上學注疏)) (Metaphysics) 

卷十註七所指明的，是一切自立體的衡量標準。所以，天主是

屬於自立體一類的。

反之 照我們的理解， [""類」先於那被包括在該類之內者。可

是沒有什麼先於天主，無論是就物本身而言，或者照我們的理



解。所以，天主不屬於任何類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物之屬於某一類，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是 43 

絕對地、狹義地或本義地;如種 (species '別類)之包括在類

(genus '共類)內。男一種是以回溯或歸原 (reductio) 的方 第

式，有如是類的原素和缺陷:像「累的和「單一」歸原於「量」 集

這一類，有如是量的原素;而盲目和一切缺陷買IJ歸原於相關的 第

習性或習能之類。無論是以那一種方式，天主都不屬於任何 噩

類。

天主不可能是屬於某一類的種，這可由三方面來證明。
自闊

天
主

第一，種是由類和種差(類藉以進而成為種的差別)而構成 盟

的。而那「構成種的差別」或「種差」之所從出者，與那「類」 純

之所從出者，二者之間的關係'相當於現實與潛能的關係。因 山

為動物是藉具體化而來自有知覺的本性或本質，那其備有知覺

的本性或本質者，就叫作動物。另一方面， r有理性的」是來

自有理智的本性或本質。因為所謂「有理性的J '就是那具備有

理智的本性或本質者。而有理智者與有知覺者之關係，就像現

實與潛能之關係一樣。其他物方面顯然亦如此。所以，既然在

天主內現實不慘雜任何潛能，天主不可能屬於任何類，有如是

(被包括在它內的)種。

第二，天主的存在就是祂的本質，這在前面第四節已經

證明過了。既然如此，如果天主屬於某一類，祂所屬的這「類」

應該是「有」或「物J (ens) ，因為類表示物的本質，說出它是

什麼。可是，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三第三章已證明了， r有j

或「物」不能成為一物之類。因為每一個類都有在其本質以外

的種差，而不可能有什麼不是「有」或「物」的種差存在，因

為「無有」或「不是物J (non ens) 不可能成為種差。因此，唯

一的結論是:天主不屬於任何類。



第三，凡是共同屬於某一類的，都共同享有該類的本

質，因為說出了關於他們的「是什麼」這一點。但在存在方面

44 卻又各不相同，因為人的存在與馬的存在不同，這人的存在與

那人的存在也不同。是以，凡共同屬於某一類者，在他們內，

車 存在與「是什麼」或本質必然不同。在天主內，存在與本質卻
至 並非不同，如第四節已證明過的。所以，很明顯地，天主並不
第 被包括在類內，有如是屬於該類的種。

由此，也很明顯地看出，天主沒有類，也沒有種差;沒有

自 關於祂的定義，而且除了借助效果之外，也沒有關於祂的證明;

天
主

體

冊

因為定義是由類與種差而來，而證明的中詞或媒詞是定義。

至於天主不以歸原的方式屬於某一類，有如該類的原素，

亦甚明顯，因為以歸原方式而為某一類的原素或根源，不會超出

位 那個類之外，例如， r點」只是連績的量的原素或根源， r單一」

是不連續的量的原素或根源。而天主，如之後第四十四題第一節

所示，卻是所有「有」或「物」的根源。所以，天主不是被包括

在某一類內，有如是該類的原素或(內在)根源。

釋疑 1. r 自立體」一詞，不僅指「藉自己而存在」這一點，

因為「存在」或「有」不能自成一類，如已證明過的(正

解) ;而且還指那使他如此存在，即藉自己而存在的本質，但

這存在並不即是他的本質。因此， (其存在即其本質的)天主

顯然不屬於自立體這一類。

2.此一質疑係以比例適當的或相稱的標準為出發點，即

標準應與被衡量者為同類或同質。可是，天主不是衡量任何東

西的比例適當的或同類的標準。祂之所以被稱為衡量一切的標

準，是因為每件東西係依其接近天主之程度而有其存在。



第六節在天主肉是否有依附體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有依附體( accidentia )。因為: 45 

1.如《物理學》卷一第三章所說的，自立體不可能是任

何一物的依附體。是以，在一物內是依附體的，在另一物內就 第

不可能是自立體。比如，根據熱在別的物內是依附體，而證明 星

熱不是火的自立體形式。可是，智慧和德能等，在我們內是依 第

附體，卻也歸屬於天主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也有依附體。 題

cipium) 。而依附體有很多類。如果這些類的原始或最先者不是

在天主內，那麼就有許多在天主之外的原始或最先者;還是不

2.此外，在每 a個類內，都有一個原始或最先者( prin- 論

天
主
的
單

純
性

合理的。

皮之 每一個依附體都是在主體內。而天主卻不可能是主體，因

為，如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)) (De Trinit) 第二章所說的， i單

純的形式不可能是主體」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不可能有依附體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依前面所說的，在天主內不可能有依附體，

至為明顯。第一，因為主體與依附體的關係，就如潛能與現實的

關係。因為主體因依附體而獲得某種程度的現實。而任何潛能狀

態，都應該由天主排除，這由前面第一節所說的可以看出。

第二，因為天主是自己的存在(第三節)。可是，如波其

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所說的， i存在者固然可能有其他

的附加物，但存在本身卻不可能有任何附加物J '比如熱的東西

可能有熱以外的其他東西，比如說白色;可是，熱本身除了熱

之外，卻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東西。

第三，因為凡是本然而存在者或屬於本質者 (est per 

se) ，先於那偶然而存在者或屬於依附體者( est per accidens) 。



天主既然是絕對的第一個或最先的存在者(第二題第三節) ，在

祂內不可能有什麼屬於依附體者。即使本然的或由本質引伸出

46 來的依附體，如笑的能力或能笑是人的本然的依附體，也不可

能出現在天主內。因為這樣的必然的依附體是由主體之構成原

單 素 (p叫pia) 所形成的;而在天主內，卻不可能有什麼是被形
室 成的，因為祂是第一原因。所以，不得不結論說，在天主內絕
第 無依附體。

冊
也 釋疑 1 .德能與智慧，並非單義地 (univoce) 或照完全相同的

要 方式，貼用於天主和我們，如以後第十三題第五節要講明的。所
主 以，不能說在天主內有依附體，就像在我們內有依附體一樣。
體== 2.既然自立體先於依附體，所以依附體之原始歸原於自

位 立體之原始，有如是較自己在先者。雖然天主並非是自立體這

一類之第一個或最先者，然而針對整個存在或萬有而言，祂卻

是超越一切類的第一個或最先者。

第七節天主是不是完全單純的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不是完全單純的。因為:

1 .一切來白天主的都仿效天主。因此，一切的「物」都

是來自第一個「物J ;一切的「善」都是來自第一個「善」。可

是，在來自天主的物中，卻沒有任何物是完全單純的。所以，

天主也不是完全單純的。

2.此外，凡是更好的，都應該歸於天主。在我們中間組

合物比單純物好，例如混合物體比組成它的元素好，元素比它

本身具有的成分好。所以不應該說天主是完全單純的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六章卻說，天主確實是



極度單純的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是完全單純的，這可由多方面來證 47 

明。第一，是由(本題)前面所說的。這是由於在天主內，既

無量或大小部分的組合，因為祂不是形體;亦無形式與質料的 第

組合;在祂內既無本性或本質與基體( suppositum) 之區別，亦 集

無本質與存在之區別;在祂內既無類與種差之組合，亦無主體 第

與依附體之組合;因此，天主顯然絕對不是組合而成的，而是 意

完全單純的。
:為

第二，凡是組合物必後於他的組合成分，並依賴這些成 重

分而存在。可是，第二題第三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天主是第一個 自

(無所依賴的)存在者。

第三，凡是組合物必有原因，因為本身各自不同的物，

不會自己聚合在一起，除非藉由把他們加以組合的原因。而天

主卻沒有原因，因為祂是第一個成因，如第二題第三節已經證明

過的。

第四，因為在所有組合物內都應該有潛能和現實;或者

部分之一是另一部分的現實，或者至少針對整體而言，一切部

分都是處於潛能狀態。而在天主內卻沒有這種情形。

第五，因為凡是組合物，都有不盡同於其部分的地方。這在由

不同類部分所組合的整體方面，至為明顯;因為人的任何部分

都不等於人，腳的任何部分也不等於腳。在由同類部分所組合

的整體裡，固然關於整體所說的，有的也適用於部分，例如部

分空氣亦是空氣，部分水亦是水;但也有的適用於整體，卻不

適用於部分，因為並非如果水的總量是二立方腕尺( bicubi

ta) ，其部分也都是二立方腕尺。是以，在一切組合物中，都有

一點什麼不是組合物本身。雖然關於具有形式的物，可以這樣

說，即他總會有點什麼，不等於這物本身(比如，在一件白的

單

純
性



物內，總會有點不屬於白色之理或本質者) ;但在形式本身

內，卻沒有什麼不屬於形式者。因此，天主既然是形式本身，

48 或更好說天主是有或存在本身，祂絕不可能是組合而成的。希

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二十七章曾觸及到這一點。他

昌 說: í天主既是德能，就不是為脆弱者所包圍;天主既是光
室 明，就不是由黑暗者所組合。」

第
二 釋疑 1 .凡是由天主而來的都仿效天主，如同被形成的效果仿

;二 效第一原因。可是，被形成的效果，依其理或本質，必定是某
自冊

天
士

體

種程度的組合物;因為至少其存在不同於其「是什麼」或本

質，如下面第五十題第二節釋疑3.要講明的。

2.在我們中間，組合物比單純物好，因為受造物之完美，

位 不是在一個單純物內，而是在多樣物內。但是天主的完美，卻是

在同一個單純物內，如以後第四題第二節釋疑 1 .要證明的。

第八節 天主是否加入其他物的組合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加入其他物的組合。因為:

1 .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四章說: í萬

物或萬有的有或存在，就是那超越有或存在的天主性。」可

是，萬物的有或存在加入每一物的組合。所以天主加入其他物

的組合。

2.此外，天主是形式，因為奧斯定在《論天主的話)) (De 

verbis Domini) 中說: í天主的聖言(也就是天主) ，是非為他

物所形成的或非受造的形式J (((證道集》第一一七篇第二章)。

可是，形式是組合物的部分。所以，天主是組合物的部分。

3.此外，凡是存在而彼此之問又沒有不同者，就是同一

物。而天主與第一質料存在，且彼此之間又毫無不同。所以，



二者完全是同一物。可是，第一質料加入萬物的組合。所以，

天主也是如此。中詞或小前題的證明:凡彼此之間有所不同之

物，是由於其他某些不同(部分)而有不同，如此則他們應該 的

是組合物。而天主與第一質料卻都是絕對單純的。所以，天主

與第一質料毫無不同。

皮之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二章卻說; í既不能觸及祂 第

(即天主) ，亦不能有來自部分之混合的共融。」此外， <<論原 噩

因)> (De causis) 第三十章說; í第一原因統制萬物，但不與它 論

天
主
的
單

純
性

們混合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曾有過三種錯誤。由奧斯

定在《天主之城>> (De Ci vitate Dei) 卷七第六章所說可以看

出。曾有人主張天主是世界的靈魂;至於有人說天主是第一層

天之靈魂，亦可納入這個主張之內。另有人說，天主是萬物的

形式原素。據說這是亞馬利古派 (Almariani ，第十二世紀巴黎

神學家Almaricus之門徒)之意見。而第三種錯誤來自狄南度的

達味 (David de Dinando '第十三世紀初巴黎教授) ，他非常愚

蠢地主張天主是第一質料。但這一切主張都含有非常明顯的錯

誤;因為天主絕不可能加入任何物的組合，作為它的形式原素

或質料原素。

第一，因為前面第二題第三節我們已說過了，天主是第一

成因。而成因與被形成的物之形式，以數目論不是同一個東

西，只在物種或別類方面是相同的，因為人生人。至於質料與

成因，以數目論不是同一個，在物種方面也不是相同的，因為

前者是處於潛能中，而後者卻是處於現實中。

第二，由於天主是第一成因，所以祂是首先並靠自己動

作(agere) 。可是，加入組合物者，卻不是首先並靠自己動作

{
第
一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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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組合物才是這樣的動作者;因為不是手動作，而是人用手

動作;同樣是火用熱去發生熱化作用。所以，天主不可能是一

50 個組合物的部分。

第三，組合物的任何部分，都不可能是絕對地第一個或

甚 為首的物;連組合物的第一或基本部分，即質料和形式，亦不
至 可能如此。因為質料是處於潛能中的，而絕對地來說，潛能後

第
於現實，這一點前面第一節已經說得很清楚。作為組合物之部

冊 分的形式，是分有形式 (forma participata) 。正如分有者後於那

L 因本質而有者，同樣，那被分有的東西亦是如此。例如燃燒物

要 所具有的火，後於火本身或基於本質的火。而前面第二題第三節
主 已經證明過了，天主是絕對的第一個或為首的物。
體

{立 釋疑 1 .說天主性是萬物的有或存在，是說天主性是萬物的成

因和模型因，並不是說天主性是萬物的本質。

2.聖言是模型形式 (forma exemplaris) ，但不是作為組合

物之部分的形式。

3.單純物間之不同(是基於自己本身，而)不是來自其

他某些不同(部分)，組合物才是這樣。因為人與馬之不悶，在

於「理性」和「非理性」的不同，而這兩種不同卻不再因其他

某些不同(部分)而另有不同(它們是基於自己本身而不同)。

所以，如果把重點放在「不同」這一詞上，嚴格地不應該說它

們(理性、非理性)彼此有所不同( differre) ，而應該說它們是

完全不同的物 (diversa) 。因為照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十第三

章所說的， r. 完全不同的物」是絕對地(針對整個物)而說

的;而一切「有所不同者」則只在某方面不同。所以，就「不

同」而言，第一質料與天主，不是彼此「有所不同J '而是「本

身是完全不同的物」。是以，不能說他們是同一物。



第四題

論天主的完美

分為三節一
51 

討論完了天主的單純性之後，現在應該討論天主本身的完 空

美性或完美 (perfectio '完善、成全)。因為任何一個東西，基 主

於它是完美的或成全的，而說它是美善的或善的;所以，先應 雷

該討論天主的完美，然後再討論祂的美善或善(第五題)。 題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 論

天一、天主是不是完美的。 主

二、天主是不是普通完美的，在自己內擁有萬物的一切完 早

美。美

三、是否能說受造物相似天主。

第一節天主是不是完美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似乎不宜說天主是完美的。因為:

1 .說一件東西是完美的或成全的，就是說那件東西全部

完成了。但是不可說天主完成了。所以，也不可說天主是完美

的。

2.此外‘天主是萬物的第一根源 (primum principium) 。

而萬物的根源似乎是不完美的，因為精子、種子是動物和植物

的根源。所以，天主是不完美的。

3.此外，第三題第四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天主的本質就是有

或存在本身。而有或存在本身似乎是最不完美的，囡為它是最

普遍的或籠統的，可承受一切事物的附加或限定。所以，天主

是不完美的。



52 

皮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五章48節說: r你們應當是成全的(完

美的) ，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十二第三章所記

草 述的，有些古代哲學家，即畢達哥拉斯派及司波西布斯
言 ( Speusippus) ，不認為第一根源是最好的及最完美的。其原因是
第 古代哲學家僅僅考慮到物質或質料根源，而第一質料根源確是

= 最不完美的。由於質料以其為質料而言，是處於潛能狀態，所
主 以第一質料根源必然是處於最廣泛的潛能狀態;如此則是最不

要 完美的。
主

體

天主被舉為第一根源，不是質料方面的第一根源，而是

成因之系列中的第一根源;而此一根源應該是最完美的。因為

位 正如質料以其為質料而言，是處於潛能中;同樣，一個動作者

或主動者( agens) ，以其為主動者而言，是處於現實中。因

此，第一個主動根源應是處於最大的現實中，因而應是最完美

的。因為說一件東西是完美的，係根據它是處於現實中，因為

所謂「完美的J '就是說一件東西針對它應有的完美一無所缺。

釋疑 1 .如教宗額我略一世所說的: r我們傳頌天主的崇高事

物，即使盡力而為，仍是言不盡義;因為一件東西除非已經形

成或完成，就不能真正稱為是成全的或完美的。 J U(倫理叢談》

卷五第三十六章)可是，在被形成的或完成的東西中，幾時一

件東西由潛能被引入現實，即稱為是完美的。「完美的」一

詞，遂被借用來表示一切「在(相關)現實中」無所欠缺的東

西，不論這「在現實中」是不是來自形成或完成。

2.我們所發見的不完美的第一質料根源，不可能是絕對

的第一根源，其前必定有另一個完美者先它而存在。因為精

子、種子固然是生於這精子、種子之動植物的根源，但在自己



之前也有動植物作為自己的根源。因為在那處於潛能中的東西

之前，必須先有一個處於現實中的東西，因為在潛能中的東西

或物，只有借助於在現實中的東西或物，才能進入現實。 53

3.有或存在本身是萬物中最完美的，因為對萬物來說，

它有如是現實。因為沒有一件東西有現實，除非是有它或它存 第

在;是以，有或存在本身就是萬物的現實，而且也是一切形式 集

的現實。所以，有或存在本身與其他事物之關係，不是有如接 第

受者與被接受者的關係，而是有如被接受者與接受者的關係。 是
所以，當我說一個人、一匹馬、或任何一其它東西有或存在 論

時，還有或存在本身係指形式根源及被接受者，而不是指那有 三

或存在所歸屬的主體或東西。 盟

第二節 在天主內是否有萬物的一切完美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賈擺在天主內似乎沒有萬物的一切完美。因為:

1.天主是單純的，這在前面第三題第七節已經證明過了。

而萬物的完美既多，而且各有不同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萬物

的一切完美。

2.此外，對立的東西不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主體內。而

萬物的完美是對立的;因為每一別類或種( species )由其種差

而完成或臻於完美，而把共類或類 (genus) 區分成不同別類或

種的種差，彼此是對立的(按:例如區分「動物」為「人」和

「禽獸」的「理性」和「非理性J) 。既然對立的東西不可能同時

存在於同一主體內，所以萬物的一切完美似乎並不共同存在於

天主內。

3.此外，有生命者比有存在者或物 (ens) 更為完美，有

智慧者比有生命者更為完美;所以，生命比存在更為完美，智

慧比生命更為完美。而天主之本質就是存在本身。所以，天主

美



在自己內沒有生命和智慧的完美，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完美。

54 反之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五章說，天主「在單一存在者

內(按:即在自己內) ，先己統括了一切存在者」。
神
學

主 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有萬物的一切完美。因此，天主
第 被稱為普遍或完全完美的，因為在任何一類事物內能找到的高

屆 貴或完美，在天主內都不缺少，如註釋家在《形上學注疏》卷

# 五注21 所說的。而這可以由兩方面來討論。
已閒

天
主

體

第一，凡是在效果內所有的任何完美，在成因內都應該

有:而且這或者是依相同的方式，如果成因或主動者(與效果)

是同義的或同質的，比如人生人;或者是照更為優越的方式，

位 如果主動者不是同義的或同質的，比如因太陽之能力而生長的

東西，在太陽內有其相似點。因為很明顯地，效果已預先潛存

在主動原因(成因)之能力內。這種預先潛存在主動原因的能

力內，並不是較不完美地預先存在，而是較為完美地預先存

在;雖然預先存在於質料原因的潛能內是較不完美地預先存

在;這是因為質料以其是質料而言，是不完美的，而主動者以

其為主動者而言，是完美的。所以，天主既是萬物的第一成

因， (受造)萬物的一切完美，必然是以更為優越的方式預先

存在於天主內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五章曾觸及此一論

點。他說:關於天主， [""不可以說祂是這個，不是那個;祂就

是一切，因為祂是一切的原因」。

第二，如前面第三題第四節已經證明過的，天主是本然或

因自己而自立存在的 (per se subsistens )存在本身。因此，祂必

然在自己內具有存在的全部完美。因為很明顯地，如果一個熱

的東西沒有熱的全部完美，這是因為熱沒有圓滿地或完美地為

它所分有;如果熱是本然自立存在的，它就不會缺少任何熱的



能力。因此，天主既是自立的存在本身，那麼祂就不會缺少任

何存在的完美。而萬物的一切完美都是屬於存在的完美，因為

物之所以是完美的，正是因為它們有某種方式的存在。所以， 55 

天主不缺少任何一物的完美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五章也

觸及了這一論點，他說: r天主不是以某種方式存在，而是在 第

自己內絕對地、無限地、不變地統括完整的存在。」然後他又 集

說: r祂是所有自立存在者的存在。」 第
四
題

釋績 1.像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五章所說的，如太陽一樣 論

「雖然只有一個，但藉一律而無變化地發光照耀，在自己內先己 喜

統括感覺界之自立體和多種不同的品質;同樣，在萬物之原因 盟

內，更應以自然統合的方式預先存在著萬物」。準此，本來本身 蓋
不同的和對立的諸物，卻像一物一樣預先存在於天主內，而無

損於天主的單純性。

2.藉此也可以清楚知道質疑2.的解答了。

3.正如同一狄奧尼修在同一章內所說的，如果我們根據

存在、生命、智慧彼此在思想方面的或抽象的區別來討論，固

然存在本身比生命更為完美，生命本身也比智慧更為完美(按

抽象地看其定義，存在本身常意謂現實、實際有或存在，生命

和智慧則否。其次，生命可承受存在的現實而無智慧，智慧卻

不能承受存在的現實而無生命) ;可是，一個具體或實際有生

命之物卻比一個只有存在之物更為完美，因為有生命之物也是

有存在之物;一個有智慧之物，既是有存在之物，又是有生命

之物。所以，雖然有存在之物在自己內並不但括有生命之物和

有智慧之物，因為那分有存在之物，不必一定分有存在的一切

方式;可是，天主的存在本身卻在自己內包括生命與智慧，因

為天主是自立的存在本身，祂不可能缺少任何存在的完美。

(按:此節所論，可藉陸海空各級軍官與三軍統帥的關係來



比擬說明:每一軍官都是局部地分享三軍統帥的軍權，只有三

軍統帥的軍權是圓滿的或完美的，統括所有軍官的軍權。換言

56 之，一切軍官的軍權，都以一種更為優越的統合方式，存在於

唯一的三軍統帥內。)

神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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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是否有受造物可能相似天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工 質疑似乎沒有受造物可能相似天主。因為:

于 1. <<聖詠》第八十五篇 8節說: 1"上主，沒有任何一個神

要 能與你相似。」而在所有受造物之中，要算那些基於分有而被
主 稱為神的是最尊高的了。所以，其他的受造物就更不可能與天
空 主相似了。
位 2.此外，相似是一種比較。不同共類或類 (genus) 的東

西，彼此之間沒有比較，所以也沒有相似:因為我們並不說

「甜」與「白」相似。可是，沒有受造物與天主同屬於一共類或

類，因為第三題第五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天主不屬於任何類。所

以，沒有任何受造物相似天主。

3.此外，所謂相似的東西，就是在形式上相合的東西。

可是，沒有東西在形式上與天主相合，因為沒有任何東西的本

質就是存在本身，只有天主的本質是如此。所以，沒有任何受

造物能與天主相似。

4.此外，在相似的東西之悶，相似是相互的，因為相似

的東西是與相似的東西相似。所以，如果有受造物與天主相似

的話，那麼，就是天主與某種受造物相似了。而這相反《依撒

意亞》第四十章8節所說的: 1"你們要把天主同誰相比擬呢? J 

反之 《創世紀》第一章26節卻說: 1"讓我們照我們的高像，

按我們的模樣造人。 J <<若望宣書》第三章2節也說: 1"一顯明



了，我們必要相似祂 o J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由於相似是著眼於在形式上的相合 (con- 57 

venientia) 或相連( communicatio) ，所以，依在形式上的多種

相通方式而有多種相似。有的東西被稱為相似，因為他們在同 第

一形式上，依同樣的理或本質和同樣的方式彼此相通;如此他 集

們不只是被稱為相似，而且是在相似點上相同或相等，就如兩 第

個問等白的東西，是在白色這一點上相似。這種相似是最完美
四
題

的相似。另一種被說成相似的東西，他們在形式上固然依同樣 論

的理或本質彼此相遇，但不是依同樣的方式，而是有大小或多

少(不等)的差別;比如說，不甚白的東西與更白的東西相

似。這是不完美的相似。第三種被說成相似的東西，他們在同

一形式上相通，但不是依同樣的理或本質，這在不同義或不同

質的主動者(主動原因或成因)身上可以清楚看到。因為每一

個主動者以其為主動者而言，都做出與自己相似的東西;既然

每一個主動者都是依照自己的形式而動作，所以在(動作的)

效果裡，必定有相似主動者之形式的地方。所以，如果主動者

和他的效果都屬於同一個別頹或(物)種 (species) ，那麼，在

作者和作品或做的效果之間，一定有在形式上的相似，而且是

依照同樣的別類或(~勿)種之理或本質，如人之生人(或「做」

人)。但是如果主動者不屬於同一月IJ類或 o勿)種，仍會有相

似，但不是依照同樣的別領或(物)種之理或本質，比如由太

陽能力所產生的東西，固然仍然可以說與太陽有某種相似，但

不是說他們依照(物)種的相似承受了太陽的形式，而只是依

照共類或(物)類 (genus) 的相似。

所以，如果有一個主動者不屬於任何共類或類，他的效

果與主動者之形式的相似就更為疏遠，而且其分有主動者之形

式的相似，不是依照同樣的類或種之理或本質，僅是依照某種

天
主
的

美



類比( analogia) ，就像「存在」為一切東西所共有一樣。凡是

由天主而來的東西，都以這種方式相似天主，他們是以「存在

58 之物」的身分，相似那整個或全部存在的第一和普遍根源。

單 釋疑 1 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九章所說的，幾時聖經說
至 沒有東西相似天主， r其意義不是推翻與天主的相似。因為同
第 樣的東西，與天主既相似而又不相似:與天主相似，係指這些

土 東西依照可能仿效的幅度，仿效不可能完全被仿效的天主;與

主 天主不相似，係指他們不及自己的原因J '不僅是在程度方面，

要 如不甚白的東西不及較白的東西，而是因為在種(別類)和類
主 (共類)方面根本沒有什麼相合。
體

2.天主與受造物的關{系，不是有如與其他(與自己)不

位 同共類之物的關係;而是祂自己有如是超越所有共類，並為一

切共類之根源者。

3.說受造物因在形式上相通而相似天主，不是依照同樣

的類和種之理或本質，而只是依照類比，這是說天主因自己的

本質而為物或存在者(自有物) ，而其他物卻是因分有而為物或

存在者。

4.雖然，或多或少地可以承認受造物相似天主，但絕不

應該說天主相似受造物。因為，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九

章所說的: r在屬於同一階層的東西之間，固然有相互的相

似，但不是在原因與效果之間J ;因為我們可以說(人的)雕

像相似人，卻不可以反過來說(人相似雕像)。同樣，我們可以

說受造物多少相似天主，卻不可以說天主相似受造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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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善。首先討論一般的善;然後討論天主的 空

集善(第六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 第
五
題

二、假設它們只是在理解或觀念上有區別，在觀念上何者 概

為先，是善抑或是有或物。 重
三、假設有或物在先，是否每一個有或物都是善的。

一、善與有或物，實質上是不是同一的。

四、善之理或本質應歸原於什麼原因。

五、善之理或本質是否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。

六、善如何分為高貴或正直之善、可用之善，和可樂之

善。

第一節善與有或物在實質上是否有區別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善 (bonum) 與有或物 (ens)' 在實質上似乎有區別。因

為:

1 .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說: í我在萬物中看

出，物是善的是一回事，有物、或物存在是另一回事。」所

以，善與有或物在實質上有區別。

2.此外，沒有物是自己的形式。而在《論原因》的註釋中

卻說，善是有或物的形式。所以，善與有或物在實質上有區別。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)) (De doctrina christiana) 卷一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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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二章卻說: r單就『有我們或我們存在』而言，我們便是

善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善與有或物在實質上是同一的，只是在理

單 解或觀念上有區別。這一點可以如此來證明。善之理或本質
大
全

(ratio) 在於一物是值得欲求的;是以，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

第 一第一章說: r所謂善者，就是大家所欲求者。」很明顯地，

三 物之所以是值得欲求的，是根據該物之圓滿完成或完美;因為

i 一切物都欲求本身的完美。而物之為完美，即在於物之為現

要 實。因此，很明顯地，物之所以是善的，是因為它是實有或貫
主 際存在之物;因為，如第三題第四節、第四題第一節釋疑3 所
豐 論，實有或實際存在就是所有或一切物的現實。所以，很明顯
位 地，善與有或物在實質上是同一的;但是善所表達的是值得欲

求之理或性質，而有或物對此卻無所表達。

釋疑 1 .雖然善與有或物在實質上是同一的，但由於在觀念上

彼此有區別，所以稱一個東西為「絕對的或十足的有或物( ens 

simpliciter) J '和稱一個東西為「絕對的或十足的善 (bonum

simpliciter ) J '其意義不完全相同。因為所謂有或物，原本是說

一個東西處於現實中，而現實原本是針對潛能而言;準此，一

個東西根據什麼基本上有別於那只處於潛能中者，也就根據

它，絕對地說這個東西是有或物。而這就是每個東西的「本體

的或自立體的有或存在 (esse substantiale) J ;因此，每個東西

因自己的本體的有或存在，而稱為絕對的或十足的有或物。基

於附加的現賞'貝間則1]說一個東西為「相對的有或存在 (esse s記ecωun仔. 

dωum 

一方面的有或存在。因為「有白色」不是以絕對的或全面的潛

能為前提，而是附加給先已存在於現實中的東西。但善所表示



的，卻是值得欲求的完美性，因此是針對最終完美或成全而言

的。因此，具有最終完美性的，即稱之為「絕對的或十足的

善」。因此，一個東西，雖然因其存在於現實中而有某種完美，

但若它沒有它應有的最終完羹，則不能稱之為絕對的或十足的

61 

完美，因此亦不能說是絕對的或十足的善，而只能說是相對的 第

或某一方面的善。所以，根據其基本的或最初的有或存在，即 集

本體的有或存在，稱一個東西為絕對的有或物，和相對的善， 第

即依其為有或物方面的善;但是，根據其最終的現實，買Ij稱一 員
個東西為相對的有或物，和絕對的善。(按:如小馬一出生， 問

便是十足的或不折不扣的「馬 J ;但直至牠最後充分長成，才 書

是十足的「好」馬。)

所以，波其武所說的「物是善的是一回事，有物或物存

在是另一回事J '應係指絕對意義的善，和絕對意義的有或物而

言;因為一個東西、依其基本的或最初的現實而言，是絕對意

義的有或物;依其最終的現實而言，則是絕對意義的善。但

是，依其基本的或最初的現實而言，它也是某種相對意義的

善;依其最終的現實而言，它也是某種相對意義的有或物。

2.說善是形式，係指依最終之現實而論的絕對意義的善。

3.說善可多可少，是依附加之現實而言，例如:知識或

德性。

第二節在觀念上善是否先於有或物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觀念上，善似乎是先於有或物。因為:

1 .名稱的次序，是依照名稱所代表之物的次序而來的。

而狄奧尼修在天主的許多名稱中，卻把善放在有或物之先，如

《神名論》第三章所明示的。所以，在觀念上，善先於有或物。

2.此外，在觀念上，其範圍較廣的在先。而善的範圈比



有或物的範圈較廣，因為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五章所說

的，善擴延到存在的東西及不存在的東西，而有或物則僅及於

62 存在的東西。所以，在觀念上，善先於有或物。

3.此外，在觀念上，較為普遍的在先。而善似乎比有或

單 物更為普遍，因為善有值得欲求的意義;而為有些人來說，
至 「沒有或不存在」卻是值得欲求的;因為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
章 章 24節論及猶達斯: r那人若沒有生，為他更好」等等。所

面 以，在觀念上，善先於有或物。

4.此外，不僅有或存在是值得欲求的，而且還有生命、

哭 智慧等許許多多諸如此類的東西;由此看來，有或存在只是值

主 得欲求的特殊東西而己，而善卻是普遍的。所以，在觀念上，
體 善絕對先於有或物。
位

反之 《論原因》中卻說: r受造萬有或萬物中之為首者，是

有或存在」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觀念上，有或物先於善。因為一個名稱

所表示的意義，就是理智對一個東西所領悟者，並用聲音把它

表達出來。所以，那首先進入理智之領悟的，就是在觀念上先

有的。而首先進入理智之領悟的是有或物;因為一個東西之可

能被認知，係根據它存在於現實中，如《形上學》卷九第九章

所說的。是以，有或物是理智的固有對象，因此是首先可以理

解或領悟者，就如聲音是首先可以聽到者一樣。所以，在觀念

上，有或物先於善。

釋疑 1.狄奧尼修排列天主的名稱，是依照這些名稱所含的視

天主為原因的內容情形。因為，像他自己所說的((<神名論》第

一章) ，我們是由受造物出發給天主取名稱，就如由效果出發給



原因取名稱一樣。由於善有值得欲求的意義，所以具有目的原

因的內涵，而目的原因的因果作用是第一個，因為一個動作者

或主動者除非有一個目的，是不會動作的;而質料也是被動作 的

者所動而有其形式。所以，目的被稱為原因的原因。這樣，在

發生因果作用或創作方面，則善先於有或物，就像目的先於形 第

式一樣。所以，在表示天主之為原因的名稱中，善被排列在有 集

或物之先。 第

此外，柏拉圖學派不能分辨質料與缺乏或沒有，說質料

就是非有或非物，所以依照他們，善之被分有的範間，比有或

物之被分有的範圍較廣。因為第一質料亦欲求自己(因為一切

都欲求與自己類似者) ，所以也分有善(而是善) ;可是，第一

質料卻不分有有或物(而是有或物) ，因為第一質料被認為是非

有或非物。因此狄奧尼修才說，善也擴延到不存在的東西(參

看質疑2. )。

2. 由此釋疑 1.亦可知質疑 2.之解答。或者也可以說，善之

擴及存在的東西和不存在的東西，不是依照(靜的)稱述的方

式(說它們)都是善的，而是根據(動的)因果作用或關係。

這就是說，我們所謂非存在的東西，不是指完全不存在的東

西，而是指那些處於潛能中而不處於現實中的東西;因為善有

目的的意義，不僅那些已經處於現實中的東西在善中獲得息

止，而且連那些尚未獲得現實而仍然只處於潛能中的東西，也

朝著善而被推動。而另一方面，有或物卻僅僅具有內在的或模

型的形式原因的意義;而這種原因的因果作用或關係卻只擴及

那些已存在於現實中的東西。

3. r沒有或不存在尸不是本身值得欲求的，而只是偶然

地，即是說，因為「沒有或不存在」消除一種蔥，而消除惡是

值得欲求的。可是，消除惡並不值得欲求，除非是這個惡剝奪

某一種有或存在。所以，那本身值得欲求的是有或存在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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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沒有或不存在」之值得欲求只是偶然的;就是說，因為人在欲

求某種有或存在，而不能忍受它受到剝奪(按:例如為欲求挽

64 救生命而願截肢)。因此， í沒有或不存在」也偶然地或間接地

稱為善。

單 4 生命、知識等這類東西之所以被欲求，是以它們存在
室 於現實中而言，或為享有它們。所以，在這些東西中所欲求的
第 仍是一種有或存在。這樣，凡是值得欲求的，無非都是有或

兩 物;所以，凡是善的，也無非都是有或物。

論
天
主

第三節是否一切有或物都是善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豐 質疑似乎不是一切有或物(仙om鵬H
(位立 1.由前面第一節所說的可知，善是附加在有或物之上的。

可是，凡是給有或物附加一點什麼的，也就對有或物加以限制

或減縮，比如自立體、暈、質等等都是如此(按:例如並非凡

有或物皆是自立體)。所以，善限制有或物。所以，不是所有的

有或物都是善的。

2.此外，沒有什麼惡是善的，如《依撒意亞》第五章20

節所說的: í禍哉，那些稱惡為善，稱善為惡的人。」可是，是

某種有或物被稱為惡的。所以，不是所有的有或物都是善的。

3.此外，善有值得欲求的性質。可是，第一質料沒有值

得欲求的性質，而只有欲求的性質。所以，第一質料不含有

「善」之性質。所以，不是所有的有或物都是善的。

4.此外，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三第二章說，在數學中

無所謂善。可是，屬於數學的或數字卻是某種有或物;否則，

就不會有關於它們的學問。所以，不是所有的有或物都是善

的。



反之 凡不是天主的有或物，都是天主的受造物。可是，如《弟

茂德前書》第四章4節所說的: í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J ;而天

主是至善的。所以，一切的有或物或萬有、萬物都是善的。 的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切的有或物，以其為有或物而言，都是 第

善的。因為一切的有或物，以其為有或物而言，都是處於現實 集

中的，都有某種程度的完美;I!I為凡是現實，都是某種完美。 第

而凡是完美的，如第一節的討論所指明的，都含有值得欲求的 益
和善的性質。所以，一切的有或物，以其為有或物而言，都是 概

善的。 重

釋疑 1 .自立體、量、質，以及包含在它們內的東西，因把有

或物貼附在某種本質或本性上(使之成為這樣的或那樣的物) , 

而限制或減縮有或物。但善卻並不是如此加給有或物什麼東

西，它所加給有或物的，只是「值得欲求的」和「完美」的觀

念而己，而這是在任何本性中的「有或存在」本身原就有的。

所以，善並不限制有或物。

2.一切有或物，以其為有或物而言，都不能說是惡的，

而是以其缺少某種有或存在而言，才能說是惡的。比如人可以

因為缺少擁有德性而稱為惡人;眼睛因缺少具有敏銳視力而稱

為惡或不好。

3.第一質料，正如它只是潛能中的有或物，同樣也只是

潛能中的善而已。雖然依柏拉圖學派，可以說第一質料因其本

身之缺乏而稱為非有或非物;可是，第一質料因其與善的關係

或指向善的適合性，仍然分有一些善。所以，第一質料的性

質，不是值得欲求，而是欲求。

4.屬於數學的或數字不是自己獨立存在的或自立的，因為

如果是的話，在它們內就會有善，也就是它們所有的有或存在。



數字是由變動與物質中抽出來的，只在觀念上獨立存在;所以它

們也沒有目的的性質，而目的有推動者的性質。在某一有或物

的 內，僅在觀念上沒有善或善的性質，這並沒有什麼不對。因為有

神
學

或物的觀念先於善的觀念，如前面第二節所說的。

至 第四節善是否有目的原因的性質

第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冊 質疑善似乎沒有目的原因(目的因)的性質，反而較有其他

原因的性質。因為:

要 1 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的: r 善被讚頌
主 為美。」而美則有形式原因(形式因)之性質。所以，善有形
體= 式原因之性質。
位 2.此外，善散發自己的有或存在，如狄奧尼修的話所指

出的。他說， r善就是萬物賴以自立存在和存在者J U(神名論》

第四章)。而散發有或存在含有形成原因(成因)的性質。所

以，善有形成原因的性質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三十二章說，

「因為天主是善的，所以才有我們」。而我們的有或存在來自天

主，有如是來自形成原因。所以，善含有形成原因的性質。

反之哲學家在《物理學)) (Physica) 卷二第三章說: r為了某

一物的原因或原故而有其他東西，這一物就有如是其他東西的

目的和善。」所以，善有目的原因的性質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善既是萬物所欲求的，而這就是有目的的

性質;所以，善含有目的的性質，是很明顯的。可是，善的觀

念卻預先設定形成原因的觀念，不日形式原因的觀念。因為我們

看到，在形成過程上那是最先的，在被形成的東西內卻是最後



的。因為火先燒熱(可燃物) ，然後才(在可燃物內)引入火的

形式(使之著火) ，熱力卻是隨(火的)本體形式而來的。在形

成過程中，是先有善和目的來推動動作者或形成原因去動作; 67 

然後有動作者的動作， (把質料)推向形式。最後才有形式出

現。所以，在被形成的東西內，卻應該是反過來:首先有的是 第

形式本身，因為藉形式才有物存在;然後注意到形式內的形成 集

能力，它使物有完美的存在(因為如哲學家在吐氣眾論》

(Meteor. )卷四第三章所說的，只有能夠製造與自己相似者的物

才是完美的。參看《靈魂論)) (De anima) 卷二第四章) ;最後

隨之而來的才是善的觀念，它表達出建基於物的完美。

釋疑 1 .在主體身上，善與美確是同一的，因為他們共同建立

在同一東西上，即同一形式上;正因如此，善才被讚頌為美。

不過，在觀念上他們卻有區別。因為善原本與嗜慾能力有關;

因為善就是萬物所欲求者。因此善有目的的性質。因為嗜慾好

像一種朝著一件東西或目標的運動。美卻是與認知能力有闕，

因為美的東西就是看到就喜歡的東西。所以，美在於適當的調

合，因為感官喜歡適當調合的東西，就如喜歡與自己相似的東

西一樣;這是由於感官，以及每一種認知能力也都是一種理

性。認知是藉形成各種形象或象(如心象、理象)而完成，而

形象與形式有關;所以，美原本是屬於形式原因方面的。

2.說善散發自己的有或存在，與說目的推動(別的東

西) ，說法一樣。

3.稱任何一個有意志者為善的，係以其有善的意志而

言，因為我們是藉著意志使用在我們內的一切能力。因此，不

是有好智力的人，而是有好意志的人，才稱為好人、善人。而

意志視目的，有如是自己的固有對象。準此，所謂「因天主是

善的，所以才有我們j ，是針對目的原因而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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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善之理或本質是否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的 質疑善之理或本質 (ratio) ，似乎不在於模式( modus 形態、

格式卜物種( species物之種類或別類)和秩序 (ordo) 。因

車為:
大
全 1.善與有或物在觀念上有區別，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。而

第 模式、物種及秩序，似乎是屬於有或物的觀念或理的。因為如

冊 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21 節說的: í你(天主)處置一切，原有

06 一定的數白、分量和尺度J '而物種、模式及秩序可歸納為這三

要 項;因為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)) (Sup叫en. ad 1伽am)
主 卷四第三章所說的: í尺度預定一切東西的模式，數目提供物
豐 種給一切東西，而分量引致萬物至靜止和穩定。」所以，善之
位 理或本質似乎並不是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。

2.此外，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本身就是一些善。是以，

如果善之理或本質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模式亦必有模式、

物種和秩序;物種和秩序也是一樣。依此類推，就永無止境

了。
3.此外，惡即在於欠缺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而惡卻不完全

i吏善喪失。所以，善之理或本質並不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。

4.此外，善之理或本質之所在，不能說是惡或不好。而

我們卻說模式惡或不好、物種惡或不好，以及秩序惡或不好。

所以，善之理或本質並不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。

5.此外，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是由分暈、數目和尺度所形

成，這由上面所引證的奧斯定的話可以證明。可是，並不是所有

的善都有分暈、數目和尺度;因為盎博羅修在《六天創世注疏》

( Hexaemeron )卷一第九章說: í光之本性不是按數目、分量和

尺度而造成的。」所以，善之理或本質並不是在於模式、物種和

秩序。

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善之性質)) (De natura boni) 第三章說:

「此三者，即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有如是存在於天主所造的萬物

中的一般性的善。是以，此三者在哪裡大，那裡就有大善;在 的

哪裡小，那裡就有小善;在哪裡沒有此三者，那裡就沒有善。」

如果善之理或本質不是在於此三者，就不會這樣了。所以，善 第

之理或本質是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。 集

第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任何一物之所以稱為善，是就其圓滿完成 員
或完美而言，因為如此它才是值得欲求的，如前面第一節釋疑3.

所說的。而所謂圓滿完成或完美，是說一物依其完美的模式，

什麼都不欠缺。可是，任何一物都是依照自己的形式而為該

物;而形式又設定有某些東西為其前提，並必然有一些東西隨

之而來或為其後果。是以，一物必須有一個形式、須先形式而

有的前提，以及隨形式而來的後果，才能是完美的和善的。須

先形式而有的，是基本要素的限定或度量，無論是質料方面的

基本要素，或者是形成形式本身的基本要素;而這是由模式所

表達的，所以說「尺度預定模式J 0 而形式卻是藉「物種」來表

示，因為每一物都是藉形式而確定它所屬的物種。因此才說

「數目提供物種J ;因為，依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八第三章所

說的，表示物種的定義就像數目一樣，因為如同加一或減一就

會改變數目的種類，在定義中加一差異和減一差異，也是一

樣。隨形式而來的，是趨於目的的傾向，或是趨於行動，或是

趨於類似行動者;因為每一物，以其處於現實中而言，而有動

作，並動向那根據自己之形式而宜於自己者。而這是屬於分量

及秩序的(按:物各自因其分量或重量趨於及止於宜於自己的

位置，並相互構成秩序一一參看:奧斯定， ((懺悔錄》卷十三

第九章)。因此，基於善之理或本質是在於完美，所以它亦是在

於模式、物種及秩序。

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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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揖 1 .此三者之間才從有或物，係以有或物是完美的而言，依

此觀點，有或物即是善。

70 2.模式、物種及秩序被稱為是善的，正如它們也被稱為

是有或物一樣;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是獨立存在的東西，而是因

甚 為藉著它們，別的東西成為有或物和善。所以，它們不需要有
三 本身以外的東西來使它們成為善的。說它們是善的，不是說它
第 們藉著別的東西在形式上成為善的，而是說別的東西藉著它們

冊 在形式上成為善的。就如說白色是有或物，不是說藉著別的東

自 西白色成為白色，而是說別的東西藉著白色相對地或在有色這

一方面成為白的。天
主

體

3.凡是有或物都是依照某一形式。因此，任何一物的有

或存在，都有隨其形式而來的模式、物種和秩序;正如人，以

位 其是人而言，有其作為人的模式、物種和秩序;同樣，以其是

白色的而言，則另有其是白色的模式、物種和秩序;以其有德

性、有學間，以及其他各方面而言，也是如此。而惡則是剝奪

某一種有或存在，比如目盲是剝奪視覺的有或存在;所以自盲

並不剝奪所有的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而僅僅剝奪隨視覺而來的

模式、物種和秩序而已。

4.就如奧斯定在《論善之性質》第二十二章所說的: [""凡

是模式，以其為模式而言，都是善的。 J (關於物種和秩序也可

以這樣說) í所謂惡的模式、惡的物種或惡的秩序，或者是因為

它們不及它們所應該有的程度(不夠好) ;或者是因為它們所配

合或依附的東西，不是它們所應配合或依附的東西，因此而使它

們被稱為是惡的，因為它們是屬於異物的和不適當的。

5.說光之本性沒有數目、分量和尺度，並不是絕對的說

法，而是相對地與有形物體做比較的說法;因為光的能力，作

為第一個形成變化的物體一一即天體的動態性質，普及所有有

形物體。



第六節把善分為高貴或正直之善、可用之善和可樂之

善，是否適當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71 

質疑把善分為高貴或正直之善 (honestum) 、可用之苦 (utile)

和可樂之善( delectabile) ，似乎不適當。因為:

1.如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一第六章所說的，善分為十 集

{
第

個範疇。可是，高貴或正直之善、可用之善、和可樂之善，可 第

以包括在一個範疇之內。所以，這種分法不適當。 最
2.此外，凡是分類都是依照或根據彼此對立的東西。可 概

是，此三者似乎不是彼此對立的;因為高貴或正直的也是使人 喜
快樂的或可樂的，也沒有什麼不高貴或不正直的是有用的或可

用的;而如果分類是依照彼此對立的東西，它們卻應該如此，

即高貴或正直的與可用的應該彼此對立，連西塞祿( Tullius 

Cicero) 在《論職務>> (De officiis) 卷二第三章也曾如此說。所

以，上述分法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如果一物為了另一個而存在，那麼就只有一

物。而可用之物之所以是善的﹒是因為它是為了可樂之物或高

貴正直之物。所以，不應該把可用的與高貴正直的和可樂的對

立起來而加以區分。

皮之盎博羅修在《論神職職務)> (De officiis) 卷一第九章使

用了善的此一分法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這種分法似乎原本是人類之善的分法。但

是，如果我們由更深一層、更普遍的觀點來看善，我們發現對

於善，以其為善而言，這種分法也恰當適用。因為一件東西之

所以是善的，正是因為它是值得欲求的，是欲求或嗜慾運動的

終點。欲求運動的終點，可以由研究自然物體的運動來加以研



究。而自然物體之運動，絕對地是結束或終止於最後的終點;

但是相對地也結束於中闊的終點，是經過這中間終點或中點而

72 達到完全結束連動的最後終點，稱之為終點，是因為它使運動

中的某一部分結束。那作為運動的最後終點，可以由兩方面來

重 看:或者是運動所趨向的那件東西本身，比如:地方或形式;
三 或者是在那件東西上的止息或安息。所以，在欲求或嗜慾運動

第 中，那值得欲求的東西，如果是相對地結束欲求的運動，有如

冊 是經由它而進一步追求另一東西的中間終點或中點，就稱之為

可用的或有用的。如果一件東西作為最後終點而被欲求，完全

要 結束欲求或嗜慾的運動，是欲求本然所趨向的，那麼，就稱之
主

為高貴正直的，因為所謂高貴正直的，就是本身被欲望的東

豐 西。但是如果一件東西之結束欲求的運動，有如是在所欲望的
位 東西中獲得了安息或安逸，那麼，就稱之為快樂。

釋疑 1 .以其與有或物是同一主體而言，善分為十個範疇;但

是以善之本有特性而言，這種分法適用於善。

2.這種分法不是依照或根據彼此對立的東西，而是依照

彼此對立的觀念。嚴格說來，所謂可樂的東西，就是那些除了

快樂之外，沒有其他理由值得欲求的東西，因為它們有時是有

害的和是不高貴正直的。而所謂可用的或有用的東西，則是這

些東西本身沒有被欲望的原由，它們之被欲望，僅僅是因為它

們能導引至別的東西，例如服用苦藥。所謂高貴正直的東西，

卻是那些本身就有被欲望之原由的東西。

3.善之分為此三者，不是依單一的或同樣的意義( uni

vocum) ，毫無差別地稱述或貼用到它們身上;而是依類比的意

義( analogum) ，即是說:其稱述或貼用有先後之分。因為「善」

首先是意指高貴正直之善，其次是意指可樂之善，最後才是意

指可用之善。



第六題

論天主之善或善性

一分為四節一

然後要探究的是天主的善或善性 (bonitas ;參看第五題引 第
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善或是善的 (esse bonum) ，是否適用於天主。

二、天主是不是至善。

三、是否只有天主才是因己之本質而為善或是善的。

四、是否萬物都是因天主的善性而是善的。

第一節善或是善的是否適用於天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善或是善的，似乎不適用於天主。因為:

1 .善的理或本質在於模式、物種和秩序。而這些都不適

用於天主，因為天主是無限度的，而且也不指向他物或以他物

為目的。所以，苦不適用於天主。

2.此外，善是一切東西所欲求者。可是，並非一切東西

都欲求天主，因為不是一切東西都認知天主，而未被認知者就

不會被欲求。所以，善不適用於天主。

皮之 《哀歌》第三章25節卻說: r上主對信賴祂和尋求祂的

人，是善的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善特別適用於天主。一件東西是善的，是

根據它是值得欲求的。而每件東西都欲求本身的圓滿完成或完

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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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。而效果的完美和形式，則是與主動者或形成原因有某種相

似，因為一切主動者都做與自己相似的東西。因此，主動者或

74 形成原因本身就是值得欲求的，就有善的性質;因為從他身上

所欲求的，就是藉分有而與他相似。所以，天主既是一切東西

單 的第一形成原因，很明顯的，善和值得欲求的性質，都適用於
三 天主或應歸於天主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，把
完 善歸於天主，有如是歸於第一形成原因。他說:天主被稱為是

商 善的， I就像是說，一切東西都是從天主獲得其獨立存在」。

哭 釋疑 1 有模式、物種和秩序，是受造的或被形成的善的特
主 性。而善之在天主內，如同是在(形成)原因內;所以，歸屬
豐 於天主的，是把模式、物種和秩序加給別的東西。所以，此三
位 者在天主內，如同是在原因內。

2.萬物藉欲求自己的完美，而欲求天主本身，因為萬物

所有的完美，都是天主本體的一種仿效或相似，這由前面第四

題第三節所說的可資證明。在欲求天主的物之中，有些物認知

天主本身，這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特有的。另有一些物可認知

一些分有天主美善的東西，覺官也能有這種認知。此外，還有

一些物具備自然的嗜慾而沒有任何認知，它們好像是由一個外

在的有認知的高級物推動它們趨向自己的目的。

第二節天主是不是至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是至善。因為:

1 .至善應是在善上再加一點什麼，否則一切善就都是至

善了。而凡是本身有附加的東西的，都是組合物。所以，至善

是組合物。可是，天主卻是至為單純的，前面第三題第七節已經

證明過了。所以，天主不是至善。



2.此外，如哲學家所說，善是「萬物所欲求者 J (<<倫理

學》卷一第一章)。而萬物所欲求的唯天主而己，除天主之外別

無他物，因為天主是萬物的歸宿。所以，除天主之外別無他物 乃

是善的。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九章 17節所說的「除了天主一個

外，沒有誰是善的 J '也可證實此點。而所謂「至」者，是與其 第

他東西比較的說法，比如所謂至熱的，是與其他所有的熱的東 集

西比較。所以，不能說天主是至善。 第

3 此外， í至」是有比較性的。可是，不屬於同一類的 草

東西，就不能相互比較，比如不宜說甜比線大或小。天主和其 自

他的善的東西既不屬於同一類，如前面第三題第五節、第四題第

三節釋提3.所證明的。所以，似乎不能針對這些東西而說天主是

至善。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二章卻說:天主位格的

三位而一體， í是至善，只有用最潔淨的心靈才可以瞻仰得

到」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是絕對的或全面的至善，不僅是在萬

物的某一類或某一秩序方面。因為如第一節所述，善之歸於天

主，是因為所有被欲望之完美，均由天主、有如是由第一原因

湧出。但如第四題第三節所證明的‘這些完美之由天主演出，卻

不是如同由同義的或同質的主動者或形成原因清出;而是如同

由一主動者或形成原因，他無論是在種或別類方面，或者是在

類或共類方面，與其效果都不相合或相通。效果(與原因)的

相似，在同義或同質的原因內是依相同的形式(按:如人間之

子與父) ，在不同義或不同質的原因內則是以更為卓絕的方式

(按:如藝術品之與藝術家) ，比如說，太陽裡的熱比火裡的熱

更為卓越。善在天主內，有如是在萬物的不同義或不同質的第

天
主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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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 

一原因內，所以在天主內的善必定是最卓越的。所以，天主被

稱為至善。

釋疑 1 .至善在善上所加的，不是一個絕對的或獨立存在的東

單 西，而僅是一種關係而已。而關於天主所謂的對受造物之關

主 係，在天主內不是實在的，在受造物內才是實在的;在天主內
章 的這種關係只是觀念方面的或思想上的，就像可知之物或知識

土 之對象對知識之關係，並不是在物或對象內實有對知識的關

… 係，而是知識在自己內實有對物或對象的關係。所以，這並不

哭 必表示在至善內有某種組合，只是表示其他的東西不及至善而

主已。
體

2.所謂「善是萬物所欲求者J '並不是說每一樣善都為萬

位 物所欲求，而是說凡是被欲求的都有善的性質。至於所謂「除

了天主一個外，沒有誰是善的J '係指因己之本質而是善的而

言，這一點稍後第三節要談到。

3.不屬於同類的東西，如果它們各別包括在不同的類

內，的確絕對不能相互比較。至於說天主與其他的善的東西不

屬於同類，不是說祂(以平行的方式)屬於另外的一個類，而

是說祂超越類，是一切類的根源。所以，天主與其他東西之間

是超越性的(或上下垂直式的)比較。而至善含有這樣的比

較。

第三節 「因己之本質而是善的」是否專屬於天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因己之本質而是善的J (esse bonum per essèntiam) ，似

乎不是專屬於天主。因為:

1.就像「一」與「有或物」可以互換或是同一的， r善」

也是如此，前面第五題第一節已經談過了。可是，凡是有或物，



都是因其本質而為一，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二章所證

明的。所以，凡是有或物，也都因其本質而是善的。

2.此外，如果善就是萬物所欲求的，而有或存在本身又 77 

是萬物所欲望的，那麼每一物的有或存在本身，就是該物的

善。可是，每一物都是因己之本質而為物。所以，每一物都是 第

因己之本質就是善的。

3.此外，每一物都是因自己的善性而是善的。那麼，如 第

題果有一物，不是因自己的本質而是善的，這一物的善性也就不

是它的本質。可是，它的善性既是一種有或物，一定是善的; 論

所以，如果它是因另一善性才是善的，那麼對這另一善性仍可 言

追問(它因什麼而是善的)。所以，我們或者無限地如此推延下 孟

或
善

'11 

去，或者找到一個善性，它不是因另一善性(而是因自己)是

善的。所以，依同理，也應該如此論斷最初的善性。所以，每

一物也都是因自己的本質而是善的。

反之 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卻說，天主以外的一切

其他東西，都是因分有而是善的。所以，不是因本質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只有天主才是因自己的本質而是善的。每

一物，都是以其是完美的，而是善的。一物的完美卻有三種。

一種是確立於自己的有或存在(確實存在)。第二種是附加為完

成自己完美的活動所需要的依附體。第三種是藉達到作為目的

的另一物而獲得的完美。比如:火的第一種完美在於火因自己

的本體形式而獲致的有或存在;它的第二種完美在於熱、輕、

乾燥等特性;它的第三種完美則在於停止於自己的位置。

沒有任何受造物依其本質就可具備這三種完美，只有天

主才是如此;因為只有祂的本質才是祂自己的有或存在，而祂

又沒有任何依附體加於自己;關於其他的物所謂的依附體，對

集
〕



天主來說則屬於本質，例如:能力、智慧等，這由前面第三題

第六節所說可證。此外，天主也不趨向任何其他目的物，祂自

78 己就是萬物的最終目的。因此，很明顯的，只有天主依自己的

本質具有各式各樣的或全面的完美。所以，只有天主因其本質

甚 而是善的。

大
全

第 釋疑 1. r一」並不含有完美性，只有不可分性而已，而這不

二 可分性是每一物依其本質都有的。單純物的本質依其現實和潛

γ 能都是不可分的(實際不分也不可能分)。而組合物的本質卻僅

要 是依其現實為不可分(僅實際不分但可能分)。因此，每一物依
主

其本質都是 r-J' 卻不都是「善J '如前面已證明的(正解)。
體

2.固然每一物都是因其有或存在而是善的，但受造物的

位 本質卻不就是其有或存在;所以，不能結論說，受造物因其本

質就是善的。

3.受造物的善性，不就是它的本質，而是某種附加(給

本質)的東西:或是它的有或存在，或是某種附加的完美，或

是傾向目的的秩序。這種附加的善性稱為善，就像它也稱為有

或物一樣。而它之所以稱為有或物 (ens) ，是因為別的東西因

它而存在或是物，不是因為它因別的東西而存在或是物;因

此，它之所以稱為是善，是因為別的東西因它而是善的，不是

因為它本身另外有某種善性，並因這種善性而是善的(參看第

五題第五節釋疑2. )。

第四節 是否萬物都是因天主的善性而是善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萬物都是因天主之善性而是善的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八第三章說: r這個善，

那個善，如你能夠的話，去掉『這個~ ，去掉『那個.ll '而觀看



『善』本身;如此你將會看到天主，不是基於別的善的善，而是

一切善的善。」可是，每一物都是因自己的善而是善的。所

以，每一物都是因善本身、即因天主而是善的。 79

2.此外，如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所說，萬物

之被稱為是善的，是以其趨向天主而言，而這又是因天主之善 第

性的原故。所以，萬物都是因天主的善性而是善的。 集

第

皮之萬物之所以是善的，是以其有或存在的原故。可是，萬 甚

物之所以稱為有或物，不是因天主的有或存在，而是因自己的 論

有或存在。所以，萬物也不是因天主之善性，而是因自己的善 言

性而是善的。 之
主甚

或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對於本身含有對外關係之物，是可以由外 電
來命名的，比如根據地方而命名處於該地方之物(按:如中國

長城、巴黎鐵塔) ，由尺度或度量而命名被度量之物(按:如三

軍、千里馬)。可是，對於物之絕對的或本身的稱謂或命名，意

見卻不一致。柏拉圖認為(在每種物的個體之上)有獨立存在

的物種 (species ，參看:亞里斯多德， <<形上學》卷一第六

章) ，而個體是分有這些物種，並根據它們來命名，比如，蘇格

拉底稱為人，是依照獨立存在的「人」的(物種或)理念(柏

拉圖稱此物種為理念idea) 。就如他主張有人的和馬的獨立存在

的理念，並稱之為絕對的 (per 峙，本然的、本始的)人和絕對

的馬，岡樣，他也主張有獨立存在的「有或物」的理念和「一」

的理念，並稱之為絕對的「有或物」和絕對的「一J ;萬物或

每一物，都是因分有它們(絕對的物和一) ，而稱為物和一。此

是絕對的物和絕對的一者，他認為就是至善。因為「善」與

「有或物」可以互換或是同一的，如「一」與「有或物」可以互

換一樣，所以他說絕對的善本身就是天主，萬物都是以分有



(其善)的方式而被稱為是善的。

柏拉圖的這一意見，在主張有自然物的脫離個體而本身自

80 立存在的物種或理念方面，如亞里斯多德多方面所證明的，似

乎不合理;可是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，即有一個為首的或本始

重 的物，它是因己之本質就是有或物、就是善，我們稱之為天
大
全

主，這在前面第二題第三節已經證明過了。亞里斯多德也同意這

第 一主張。
可 是基於這個本始的因己之本質而為有或物和善者，萬物

主 或每一物，因而可以稱為善和稱為物，因為寓物都是以某種仿

要 效的方式而分有他，雖然仿效的對象是遙不可及的，如前面第
主 四題第三節已經證明過的。因此，每一物都是因天主之善性而被
警 稱為是善的，這是以天主之善性為所有善|生之第一模型、形成
位 和目的原因或根本。可是，每一物之被稱為是善的，也是因自

己內在的、仿效天主的善性而有的相似，這種相似是物自己形

式上的善性，並決定物的命名。這樣，有一個萬物(所共有)

的善性，也有許多(個別的)善性。

釋疑 由此也可清楚知道各質疑之答案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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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了天主的完美性之後，現在應該討論天主的無限或無 空

限性( infinitas) ，和天主臨在於萬物內(第八題) ;因為我們吧 !空

處處都在和存在於萬物之中歸於天主，還是基於祂是無邊無界 第

的和無限的。 矗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 論

天
主
的
鈕

三、在宏大方面是否能有無限之物(或是否能有無限大之 限
性

物)。

四、萬物中是否能有眾多方面的無限(或無限多)。

一、天主是不是無限的。

二、天主之外，是否有物依其本質是無限的。

第一節天主是不是無限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是無限的。因為:

1 .凡是無限的都是不完美的或未圓滿完成的;因為含有

部分和質料的性質，如《物理學》卷三第六章所說的。可是，

天主卻是最完美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無限的。

2.此外，依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一第二章之意見，有

限和無限都是適用於量的。而在天主內卻沒有量，因為天主不

是形體，如在前面第三題第一節巳經證明過的。所以，無限與天

主並不相合。

3.此外， --個在這裡而就不在另iJ處者，依地方來說是有

限的或受限制的;因此，一個是這一物而就不是另一物者，依



本質來說是有限的。可是，天主是這一物而不是另一物，因為

天主既不是石頭，也不是木頭。所以，依本質來說，天主不是

82 無限的。

車 皮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卻說，天主是無限的、永恆的，和無邊
大
全

第

無界的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四章)。

冊 正解我解答如下:如《物理學》卷三第四章所說，古代哲學

品 家均以為第一原理或根源 (principium) 是無限的，而且這頗有

嘆 道理，因為他們觀察到萬物無限度地由第一根源湧出。可是，
主 因為有些人誤解了第一根源的性質，所以也就誤解了他的無限
豐 性。因為這些人認為第一根源是質料或物質，因此他們將質料
位 或物質的無限性歸於第一根源，而主張說有一個無限的形體或

形體物是萬物的第一根源。

所以，必須考慮到，一物之被稱為是無限的，就是因為

它不是有限的或不受限制的。但是各依某種方式，質料受形式

的限制，形式受質料的限制。質料之受形式的限制，因為質料

在接受形式之前，對於很多形式都是處於潛能的狀態，但接受

了一個形式之後，就被限定於此一形式。至於形式之受質料的

限制，是因為形式以本身來說，是很多東西所能共有的;可

是，一旦為質料所接受，使因此而成為這一固定或個別之物的

形式。質料因自己受其限制的形式而獲得完美或成全;所以，

歸屬於質料的無限或無限制是有不完美者的性質，因那是等於

沒有形式的質料。形式卻不因質料而獲得完美或成全，形式的

範圖反而受質料的縮減;因此，沒有受到質料限定的形式方面

的無限，是有完美者的性質。

萬物之最普遍和徹底的形式根源，就是有或存在本身，

前面第三題第一節已證明過了。由於天主的有或存在，不是為某



種所接受(並為其所限定)的有或存在，而是祂自己就是自己

的自立的有或存在，自日 t面第三題第四節已證明過的;所以，很

明顯地，天主是無限的，及完美的。 的

釋疑 1.藉此己可知質疑 1.的答案。 第

2.量的限定就好像是量的形式，這由形狀來自量的限 集

定，並為量的形式，就可以看得出來。是以，屬於量的無限， 第

是來自質料方面的無限;而這種無限卻不能歸於天主，上面正 甚
解已經說過了。 論

3 天主的有或存在，是本然自立的有或存在，不是為某 豈

物所接受的有或存在，稱之為無限的，是藉以區別天主與其他 黨

一切物，並使其他物與天主隔離;就如，如果白色是自立存在

的話，那麼白色就不同於其他一切存在於主體或物內的白色

了。

第二節 天主之外是否另有別物能因其本質而是無限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之外，似乎男有別物能因其本質而是無限的。因為:

1 .一物的能力是與它的本質成正比的。如果天主的本質

是無限的，那麼祂的能力也應該是無限的。所以，天主能產生

無限的效果，因為能力的量或大小是由效果來認知的。

2.此外，凡是有無限能力的，就有無限的本質。而受造

的智力或理智是有無限能力的;因為理智覺察或認知普遍者，

而普遍者可以擴及無限的特殊者或個男lj者。所以，一切受造的

理智實體或自立體，都是無限的。

3.此外，第一質料不是天主，第三題第八節已經證明過

了。而第一質料是無限的。所以，天主之外，還男有別物能是

無限的。

限
性



反之如《物理學》卷三第四章所說，無限者不可能來自任何

根源。可是，天主之外的一切，都是來白天主，有如是來自第

84 一根源。所以，天主之外，沒有任何物能是無限的。

當 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之外，一物可能相對地(或就某方面
言 而言)是無限的，但不可能絕對地(或就全面或整體而言)是

第 無限的。因為，如果我們所談的是屬於質料方面的無限，很明= 顯的，凡是在現實中存在者都有形式，如此則他的質料就受到
干 了形式的限制。可是，由質料存在於一個實體或自立體形式下

要 來看，質料仍然對許多依附體的形式有潛能，所以本來是絕對
主 地有限的，卻可能是相對地無限的;就如一塊木頭，依木頭的
體

形式本來是有限的，可是因為這塊木頭有潛能成為無限或無數

位 種不同的形狀，也是相對地無限的。

如果我們所談的是屬於形式方面的無限，很明顯的，凡

是其形式存在於質料中者，絕對地(或就其整體而言)他們都

是有限的，絕無可能是無限的。如果有些受造的形式沒有被質

料所承受，而是本然自立存在的，就像有人關於天使曾這樣主

張(參看第五十題第二節) ，那麼這種形式應是相對地無限的，

因為這些形式未因質料而受到限制，亦未受到縮減。可是，由

於這種自立存在的受造形式，是有或接受其存在，而不是自己

的存在，所以他的存在必然是被接受和緊縮到某一固定本性或

性體。因此，這種形式不可能是絕對地無限的。

釋疑 1.一物的本質就是他的存在，這相反被形成物或受造物

之理或性質，因為自立的存在不是受造的存在。所以，受造物

是絕對地無限的，這相反受造物之理或性質。所以，就如天主

雖然有無限的能力，卻也不能造一個不是受造的東西(因為二

者(造與不是受造)本身含有矛盾) ;同樣，天主也不能造一



個絕對地無限的東西。

2.理智的能力範園或多或少擴及到無限，這是因為理智

不是(被限制於)質料中的形式;它或者是完全(與質料)分 的

離的，如天使之自立實體，或者至少是與身體結合在一起的靈

魂的理智能力，但不是身體器官的行動或現實。

3.第一質料不是因自己之能力而存在於各種物中，因為 集

{
第

它不是現實的，只是潛能而已;所以，與其說它是受造的，不 第

如說它是(與他物)共同受造的。可是，即使以潛能來說，第 蓋
一質料也不是絕對地無限的，而只是相對地無限的，因為它的 論

潛能僅僅擴及自然(或有形世界中的)形式而已。 室
的

無
限
!性

第三節 在宏大方面是否能有現實的或實際的無限之物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擺在宏大方面，似乎能有現實的或實際的無限之物(或似

乎能有實際無限大之物)。因為:

1 .在數學中不會有虛假，因為如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二章

所說: r抽象思想中沒有虛偽不實。」而數學卻使用大小或長

短方面的無限，因為幾何學在其證明中說「假如這樣的線是無

限長的」。所以，有無限大之物，並不是不可能的。

2.此外，凡是不相反一物之理或本質的，就可能與該物

相合。可是， r無限」並不相反「大」的本質或理，而有限與

無限反而似乎同是量或大小的特性。所以，有無限的大量，並

不是不可能的。

3.此外， r大 J (物之量度)可以被分至無限，因為如

《物理學》卷三第一章所證明的，連續體的定義就是這樣說的。

可是，彼此相反者是針對同一物而相互關連的。既然加與分是

相反的，增與減是相反的，所以， r大」似乎能夠增至無限。

所以，無限大是可能的。



4.此外，如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十一章所說，運行或運動

與時間所有的量度和連續性，來自運動所經過的段落的大小或

86 長度。可是，時間與運動的無限，並不相反時間與運動之理或

本質，因為在時間和圓形或循環運動內，每一個指定的不可分

富 的點，都既是起點又是終點(按即無所謂起點和終點)。所以，
至 無限大也不相反大的本質或理。

第
一 反之凡是形體或形體物都有表面。而凡是有表面的形體，都

=4 是有限的，因為表面就是有限形體的邊界或終點。所以，一切

寞 的形體都是有限的。關於(受限於線的)平面或面，和(受限
主 於點的)線，也可以這樣說。所以，沒有什麼在宏大方面是無
警限的。
(立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物依其本質是無限的是一回事，在宏大

方面是無限的是另一回事。即使假設有一形體物，比如說火或

空氣，在宏大方面是無限的，可是這並不表示它依本質也是無

限的，因為它的本質必被它的形式限制在某一物種中，並且必

定被質料限制在一個個體內。前面第二節既已證明，沒有受造

物依其本質是無限的，剩下來要研究的是:有沒有受造物在宏

大方面或依大小來說是(大得)無限的。

所以應當知道，一個大小完整的(長、寬、高俱備的)

形體物，可以由兩方面來看:由數學方面來看﹒即僅注意其中

之量;不日由自然本性方面來看，即注意其中之質料和形式。很

明顯地，一個自然形體物或形體，不可能是現實或實際無限

的，因為凡是自然形體物都有一個被限定的或固定的本體或自

立體形式;而依附體既是隨自立體形式而來的，那麼隨被限定

的自立體形式而來的，必然也是被限定的依附體，而量就是其

中之一。所以，每一個自然形體物或形體，都有一個或大或小



的被限定的量。所以，一個自然形體物不可能是無限的。從運

動方面來看，這也是很明顯的。因為每個自然形體物或形體，

都有某種自然的運動，而一個無限的形體卻不可能有任何自然 卸

的運動:他不可能有直線的運動，因為直線的運動必定使他移

出自己的地方之外;而無限的形體卻不可能有這樣的情形，因 第

為他佔有所有的地方，每一個地方都毫無例外的是他的地方。 集

同樣，他也不可能有圓形的或循環的運動，因為在循環的運動 第

中，形體的→部分應該遷至另一部分前所佔有的地方，而這在 七題
一個無限的圓的形體來說是不可能的。因為由圓心出發的兩個 商

半徑直線拉的越長，其間的距離也越大;如果這個形體是無限

的，那麼這兩個半徑直線之距離也就是無限的，如此買IJ其中的

一直線絕不可能到達男一直線所佔的地方。

關於數學的形體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如果我們假想在現

實中有數學形體存在的話，我們必須假定他們存在於某種形式

下，因為除非是藉由自己的形式，無物存在於現實中。量之形

式以其本質而言，是形像。所以，這種形體必有某種形像。如

此則也必是有限的，因為形像是被限制在界線之內的或有終點

的。

釋賠 1 .幾何學家並不需要設定一個存在於現實中的無限長的

線;他所需要的是肯定一個在現實中的有限的長線，由它做必

要的抽長或延伸，而稱之為無限長的線。

2. í無限」固然不相反普遍的或一般的「大」的本質或

理，可是，卻相反任何一種「大」的本質或理，就是說， í無

限」是相反二肘或三肘、圓形或三角形這種種「大」的本質或

理。而一物不可能只屬於類，而不屬於酒蓋在該類之下的種。

既然沒有任何一種「大」是無限的，所以，不可能有某一種無

限的大。

天
主
的

無
限
性



3.如第一節釋疑2.所證明的，適於量的無限，是指質料方

面的。把整體分為部分，所涉及的是質料，因為部分是屬於質

88 料方面的;可是，在加或增加方面，所涉及的卻是整體，而整

神
學

大
全

體卻是屬於形式方面的。所以，在大的增加，沒有無限，只有

在分或分割中才有無限。

4.運動與時間不是全部都一起或整體處於現實中，而是

第 前後相繼地處於現實中。是以，它們有與現實相混合的潛能。

士 而「大」卻是全部一起或整體處於現實中。因此，適於量的'

( 來自質料方面的無限，相反「大」的全部或整體性，但不相反

寞 時問或運動的全部或整體性，因為處於潛能中適於質料或與質

主 料相合。
體

位 第四節萬物中是否能有眾多方面的無限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實際的或現實的無限眾多或無限多 (multitudo infinita) , 

似乎是可能的。因為:

1.使潛能中的東西進入現實或成為現實的，不是不可能

的。而數目是可能增加至無限的。所以，現實或實際有無限的

眾多或無限多，不是不可能的。

2.此外，每一種各別的物種或種別，都可能有現實或實

際存在的個體。可是，形像或圓形的種別是多得無限的。所

以，有無限(多)的現實的或實際的形象或圓形，是可能的。

3.此外，凡是彼此不對立者，就不相互排除。假設已經

有了許多東西存在，仍然可能有許多別的不與之對立的東西;

而且另外再有許多別的東西與他們共存，也不是不可能的;如

此類推可以達到無限。所以，有無限(多)的現實的或實際的

東西，是可能的。



反之 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2] 節說: í但你(天主)處置一

切，原有一定的分量、數目和尺度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曾有過一分為二的意見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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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人，如亞維采那 (Avicenna ' 98卜 1037 年)及亞爾加才爾 第

(Algazel ' 1058-1111 年) ，聲稱有本然的實際的或現實的無限 集

多是不可能的，但有偶然的現實的無限多卻不是不可能的。所 第

謂本然的無限多，就是如果為了一個東西的存在需要有無限多 蓮
(的條件)。而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就是說 論

有一個東西的存在必須依賴無限(多)的條件或步驟;因此， 室

這一東西的產生永遠不可能完成，因為無限多的步驟是永遠也

走不完的。而所謂偶然的無限多，是說這種無限多本來不是為

某種東西所需要的，只是偶然的如此發生了而已。這可以用木

匠的工作來加以說明:這種工作本然地需要許多條件，即心靈

的技巧、動作的手，以及一把鎚子。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或條

件增加到無限，木匠的工程就永遠不會完成，因為那將依賴無

限多的原因。可是，由於折毀了一把鎚子，再男拿一把鎚子，

而用了許多把鎚子，鎚子之多係出偶然，因為使用這麼多把鎚

子是偶然發生的;如果工作時間延續到無限，使用一把鎚子、

或使用兩把鎚子、或使用許多把鎚子、甚或使用無數把鎚子，

對工作一點區別或關係都沒有。這些人循此一方式而主張，現

實或實際有偶然的無限多，是可能的。

可是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為所有的眾多或「多 J '必是屬

於個別某一種或種別的多，而「多」之種別是依數目之種另1.1而

分的。然而沒有一個數目之種別(或一種數目)是無限的，因

為任何一種數目都是由「一」計算而來的「多」。所以，現實的

無限多，不拘是本然的或是偶然的，都是不可能的。同樣，存

在於萬物之性體中的「多」都是受造的，而凡是受造的必被包

的

無
限
性



括在創造者的某種確定的意向中，因為行動者或主動者不會漫

無目的或漫無邊際地工作。是以，凡是受造的，就一定是被包

90 括在一個確定的數目內。所以，現實的無限多，即使是偶然

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自 但是潛能中的無限多卻是可能的。因為例的增加是
室 隨「大J (物之量度)之分割而來的，一個東西被分割得越多，
第 (其部分的)數目也就越增加。所以，正如在一個連續體的分割

冊 中，有潛能的無限(無限次分割的可能性) ，因為所涉及的是質

E岡

天
可士

料，就像第三節釋疑3.所證明過的;同理，在數目之「多」的增

加中，亦有潛能的無限(無限次增加的可能性)。

豐 釋疑 1.任何在潛能中的東西，都是依照自己存在的方式進入
位 現實。因為「一天(二十四小時汀，不是全部同時一起，而是

相繼成為現實。同樣，無限的多也不是全部同時一起，而是相

繼成為現實;因為在一個「多」之後，可能有另一個「多」繼

之而來，如此迄於無限。

2.形像或圓形的種別之無限，係來自數目之無限，因為

圖形之種別有三邊形、四邊形等等。因此，就像可于一數算的

「無限多y 不是全部同時一起成為現實;同樣，形像或圓形的

多也不是如此。

3.假設有某些東西之後，再另外假設有別的東西，雖然

這與前者並不抵觸或對立;但假定無限多，卻相反任何一種

「多」或「多」的種別。所以，某一種現實的無限多是不可能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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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無限者似乎應該是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東西之內，

所以繼而要討論天主是不是如此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天主是不是在萬物內。

二、天主是不是處處都在。

三、天主是不是藉其本質、能力及鑒臨而處處都在。

四、處處都在是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第一節天主是不是在萬物內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天主似乎不是在萬物內。因為:

1 .凡是超越萬物的，就不在萬物之內。而依《聖詠》第

一一二篇4節所說: r土主超越列國萬邦。」所以，天主不在

萬物之內。

2.此外，凡在一物之內者，就為那物所包容。可是，天

主並不為萬物所包容，而是祂包容萬物。所以，不是天主在萬

物內，而是萬物在天主內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

( Octoginta trium quaes t. )第二十題說: r更好說是萬物在祂

(天主)內，而不是祂在某處。」

3.此外，一個行動者能力越大，他的行動所及就越遠。

而天主是最有能力的行動者。所以，祂的行動能夠達到與祂有

距離之物;所以，祂不必在萬物之內。

4.此外，魔鬼也是一些物。可是天主並不在魔鬼內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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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如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 14節所說: í光明之於黑暗，那能

有什麼聯繫? J 所以，天主不是在所有萬物之內。

反之 工作者無論在哪裡工作，他就都在那裡。而天主在一切

草 事物內工作，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二十六章 12節所說的: í上
室 主!凡是我們所做的，都是你為我們成就的。」所以，天主是
第 在萬物之內。

T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是在萬物之內，但不是有如物之本質
要 或本體的一部分，或有如物的依附體，而是有如行動者或工作

主 者臨止於其所做之物。因為凡是工作者，都應該與他工作直接
體
二 所及之物有所相連，並以自己的能力及於該物;因此， <<物理

位 學》卷七第二章曾證明，被推動者與推動者必在一起。可是，
由於天主因自己的本質而就是有或存在本身，所以受造的有或

存在應該是祂特有的效果，就如燃燒是火特有的效果一樣。天

主之在(受造)萬物中形成這種效果(使它們存在) ，不僅是在

它們開始存在之初，而且也是在它們繼續保持其存在的時段

中;就像為太陽所光照的空氣或天空，只要天空繼續有光，就

是太陽在形成這光 c 所以，一物多久持有其存在，天主就多久

依照該物存在的方式臨止於它或在它那裡。有或存在，對每一

物而言都是最內在者，它{立於萬物的最深處;因為，如第四題

第一節釋疑3. 、第七題第一節已經證明過的，與一物內其他一切

比較起來，有互支存在有如形式根源。所以，天主必定是在萬物

內，而且是很密切地在萬物內。

釋疑 1.天主超越萬物，是因其天主性的卓越;而其在萬物之

內，貝1]因其為萬物之存在的形成者，如上面正解所說的。

2.雖然形體物或形體在一物內，就被那物所包容;可



是，精神體卻包容或統括其所在之物，例如:靈魂包容或統括

肉體。因此，天主之在萬物內，有如是包容或統括萬物者。但

是以一種比擬形體物的方式，也說萬物是在天主內，因為他們 的

被天主所包容或統括。

3.一個行動者，不拘能力有多大，除非(問接地)藉助 第

於中間物行動，他的行動就不會進而及於與他有距離之物。可 集

是，直接在萬物內行動，這屬於天主的至大能力。因此，沒有 第

什麼物與天主有距離，好像該物在本身內沒有天主。說(受造) 八

物與天主有距離，係指本性或本質或恩寵方面的不相似;就如 論

說天主因其本性(天主性)的卓越而超越萬物一樣。 至

4.在魔鬼內，有來白天主的(屬於魔鬼的)本性或性 墮
;土

體，末日不是來白天主的罪過所造成的畸形或醜悶。因此，不應 按

絕對地說，天主在魔鬼內，而應附加這一條件，即就魔鬼是某 喝

些物來說。至於那些其名稱係指本性或性體，而非指畸形或醜

陋之物，貝IJ應該絕對地說天主在他們內。

第二節天主是不是處處都在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天主似乎不是處處都在。因為:

i .處處都在的意思就是在每一個地方。而在每一個地方

並不適用於天主，因為根本不宜說天主在什麼地方;因為如波

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所說的，非形體物不在任何地

方。所以，天主不是處處都在。

2.此外，時問是關於相繼性的東西，同樣地1]是關於固

定性的東西。行動或運動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單元，不可能是在

不同的時間內。所以，一個屬於固定性東西之類的不可分割的

單元，也不可能在所有的一切地方。天主的有或存在，不是相

繼性的，而是固定性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在許多地方。如此則

內



祂也不是處處都在。

3.此外，那全部或整體都在某一個地方者，那麼他就沒

94 有什麼是在那個地方之外。如果天主是在某一個地方，祂就是

整體都在那個地方，因為祂沒有部分。如此則天主沒有什麼是

昌 在那個地方之外。所以，天主不是處處都在。
大
全

第 反之 《耶肋米亞》第二十三章 24節卻說: I我(天主)充滿

問 天與地。」

要 正解我解答如下:由於地方是一種東西，說某個東西在一個
主 地方，可以有兩種意義:一種意義是針對別的東西而言，即如
體= 同說一件東西在其他東西內，而不管是以何種方式，例如依附

位 於「地方」或所在之處者或「地方」之依附體，是在地方或所
在之處內(按:例如，綠樹葉之綠色是依附在樹葉上或在樹葉

內)。而另一種意義是以「地方」之特有方式，如同地方內的東

西在地方內(按:即佔有或充滿該地方或空間)。兼在這兩種意

義下，天主都是相對地在一切的地方，也就是處處都在。首

先，正如天主臨在於萬物之中，給予他們存在、能力和功用;

同樣，祂也是如此在每個地方，給予地方存在和承載的能力。

其次，地方內的東西在地方內，是以其充滿地方而言;而天主

亦充滿每個地方。 i旦天主之充滿地方異於形體物之充滿地方，

因為說形體物充滿地方，是說它不容其他形體物與己共存;而

天主之在某-個地方，卻不因此而排除其他東西在同一地方;

相反地，天主是藉給予充滿所有地方的位於地方之內的一切東

西存在，而充滿所有的地方。

釋疑 1.非形體物之臨在於地方，不是像形體物一樣，藉空問

之量或體積的接觸，而是藉能力之接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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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謂不可分割者，有兩種:一種是連續者或連續體的

最後或基本單元，如固定性東西之點，和相繼性東西之剎那。

這種固定性東西之不可分割者，因為有一個固定的位置，所以

不可能在一個地方的多個部分，或在多個不同的地方;同樣，

行動或運動的不可分割者，亦因在運動或行動中有一個固定的

先後次序，所以也不可能在時間的多個部分。而另一種不可分

割者，是超乎所有連續體之類以上(按:即無時空的連續) ，非

形體的實體或自立體，像天主、天使及靈魂，是依這種意義稱

為不可分割的。這種不可分割者與連續體接觸，不是有如其某

一成分，而只是以自己的能力接觸到它。因此，根據他的能力

能夠及於一個或多個地方，能夠及於犬的或小的地方，而說他

臨在於一個或多個地方，大的或小的地方。

3.整體是針對部分說的。所謂部分卻有兩種。一種是

「本質」的部分，如形式與質料是組合物之部分，類(共類)與

種差是「種J (別類、物種)的部分;而另一種是「量」的部

分，即一個量可以分割成的部分。所以，如果一物以其全部的

量整體或整個存在於某一個地方，那麼它就不可能存在於這個

地方以外的地方，因為佔有地方(空問)之物的量或體積，與

其所佔地方的量或空間，是相互一致的，所以如果不佔有全部

地方空問，那就不是全部的量。可是， r本質」的全部，卻不

與地方的全部相互一致。所以，那以全部本質在一物之內的，

不必然因此就絕對不在該物以外。像在附帶有「量」的依附體

形式中，就可看到這種情形;因為白色，以其本質的全部而

言，它是全部在表面的每一部分，因為在表面的每一部分，都

可以找到「白色」這 A種(顏色)的完備本質或理;但如依白

色附帶所有的量(或面積)來說，白色並不全部存在於表面的

每一部分(按:部分表面只有部分白色面積，而非全部)。而在

非形體的實體或自立體方面，買IJ無所謂全部，無論是本然的



(自己內部的)或偶然的(外來的) ，除非是根據其完備的本質

或理來說。因此，正如靈魂是全部或整體在身體的每一部分，

96 同樣天主也是全部或整體在一切以及每一物內。

學

大
全

第三節天主是不是藉本質或本體、鑒臨及能力處處都在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 質疑說天主藉本質或本體(廿仙ss叫a叫)、能力及鑒臨(悼p悶m臼帥s凹

漏 叫在萬物內，似乎未正確劃定天主存在於萬物內的方式。因

為:

要 1 藉本質或本體存在於某一物內的，就是以本質的資格
主 存在於該物內。可是，天主並不以本質或本體的資格存在於萬
體
三 物內，因為天主不屬於任何一物的本質或本體。所以，不應該

位 說天主藉本質或本體、鑒臨和能力存在於萬物內。

2.此外，所謂臨在某一物，就是說不離開那物。說天主

藉本質或本體在萬物內，就等於說天主不離開任何物。所以，

天主藉本質或本體在萬物內，和天主藉臨在或鑒臨在萬物內，

兩者的意義是一樣的。所以，說天主藉本質或本體、鑒臨和能

力在萬物內，是多餘的。

3.此外，正如天主藉其能力而是萬物的本源，同樣，天

主也藉其知識和意志而是萬物的本源。可是﹒並不說天主藉其

知識和意志在萬物內。所以，也不應該說天主藉其能力在萬物

內。

4.此外，正如恩寵是附加給實體或自立體的一種成就或

完美，同樣還有很多其他附加的完美。所以，如果說天主藉恩

寵而以一種特別方式在某些物內，那麼，根據任何一種完美，

似乎都應指定一種天主在萬物內的特別方式。

反之教宗額我略一世註釋《雅歌》說: í天主以鑒臨、能力



及本體，用一種普通的方式存在於萬物內;可是卻藉恩寵，用

一種親密的方式存在於某些物內。 J (拉T通行本註解

(Vulgata) ，關於《雅歌》第五章7 豈有) 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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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說天主存在於某一物內，有兩種方式。一

種是以主動或形成原因的方式;天主是以這種方式存在於祂所

造的萬物內。另一種方式，像似活動之對象在活動者內的方

式，而這種方式是靈魂之活動的特點，如被認知的東西存在於

認知者內，及被希求的東西存在於希求者內。在這第二種方式

下，天主特別地存在於有理性的受造物內，因為這樣的受造物

以現有行為或習性認識並愛天主。而如以下第四十三題第三節所

證明的，有理性的受造物是藉恩寵而具有此一特點，所以說天

主藉恩寵而以此一方式存在於聖者內。

至於天主如何存在於祂所造的其他物內，應該依人世間

某些事物的說法來研討。一個國王雖然不是處處都在，但仍然

說他藉自己的權能或能力而在整個國境內。凡是在一物之眼前

或其臨視範閻之內者，就說該物是藉鑒臨而在他們內，例如:

一座房屋裡的一切都可以說在某人眼前或面前，雖然該人本體

或本身並不在這座房屋內的每一部分。最後，說一物藉本體或

本質在某地方，如果他的實體或自立體是在那個地方 c

曾經有些人，即摩尼教派人士，主張精神體和非形體物屬

於天主的能力之下，而有形可見的形體物卻屬於一個(與天主)

對立的本源或根元的能力之下。為反駁這些人，應該說天主藉其

能力存在於一切物內。男有一些人雖然相信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天

主的能力之下，但他們認為天主的垂顧卻不擴及那些較低級的形

體物。《約伯傳》第二十二章 14節曾以這些人的名義說: í祂

(天主)只在天邊周圍遊行，不理我們人間事物。」為反駁這些

人，應該說天主藉鑒臨存在於萬物內。此外，還有些人，因然說



萬物都受天主的照顧，但他們卻主張不是所有的萬物都是由天主

所直接創造的，而是天主直接創造了第一批受造物，而第一批受

98 造物又創造了其他的受造物。為反駁這些人，應該說天主藉本質

或本體(有如形成原因)存在於萬物內。

神
學 所以，天主藉能力存在於萬物內，因為萬物都屬於祂的

言 能力之下。天主藉鑒臨存在於萬物內，因為一切都完全暴露在
第 其目前。天主藉本質或本體存在於萬物內，因為祂臨於萬物，

冊 有如是其有或存在的原因，如前面第一節己說過的。

要 釋疑 1 說天主藉本質或本體存在於萬物內，不是說藉萬物的
主 本質或本體，好像屬於萬物的本質或本體，而是說藉天主自己
聖 的本質或本體，因為祂的本體臨於萬物，有如萬物存在的原
位 因，如前面第一節己說過的。

2.如上文正解所說的，一物即使他的本體與另一物有距

離，只要他是在另一物的視線範圍之內，仍然可以說是在另一

物的面前或眼前。所以，應該劃定兩種方式，即藉本質或本

體，以及藉鑒臨。

3.至於知識與意志，其特性是被知者在知者內，所願意

者在願意者內。所以，依(天主的)知識與意志來說，不是天

主在萬物內，而是萬物在天主內。可是能力，其特性卻是行動

及於他物的行動本源。因此，依能力來說，是行動者與外在的

物發生關係，並與之相連。如此則可以說行動者藉能力而在他

物內。

4.除了恩寵之外，沒有任何其他附加給實體或自立體的

完美，使天主有如被認識和被愛的對象而存在於一物內。所

以，只有恩寵構成天主存在於受造物內的一種獨特方式。此

外，還有一種天主藉(與人性)合一而存在於人內的獨特方

式;關於此一方式，將另行(在第三集內)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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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處處都在是不是天主獨有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處處都在似乎不是天主獨有的。因為:

1.依哲學家的意見，普遍者處處都在和常常都在(((分析

後論》卷一第三十一章) ;而第一質料由於存在於→切的形體

物內，也是處處都在。但此二者都不是天主，如第三題第五及第

八節已經證明過的。所以，處處都在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2.此外，數字存在於被數的東西內。而整個宇宙，如

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21 節所說，都是建築在數字上的。所以，

有一個數字是存在於整個宇宙內的，因而是處處都在的。

3.此外，如亞里斯多德《天地論>> (Cae1i et mundi) 卷一
第一章所說，整個宇宙是一個圓滿完整的形體物。而整個宇宙

是處處都在的，因為在它之外就再也沒有地方了。所以，不是

唯獨天主是處處都在的。

4.此外，如果有一個形體物是無限的，那麼在這個形體

物之外就不會有地方了。因此這個形體物必是處處都在的。所

以，處處都在似乎並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5.此外，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六章所說

的，靈魂「是整個靈魂在整個身體內，而且也是整個靈魂在身

體的每一部分內。」所以，假設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動物

(按:即假設沒有別的形體物存在) ，那麼祂的魂就會處處都

在。所以，處處都在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6.此外，如奧斯定在《致握祿西安書>> (Ad Vo1usia num) 

中所說的: í靈魂看到那裡，就察覺到那裡;察覺到那裡，就

生活在那裡;生活在那裡，也就在那裡。 J (((書信集》第一三

七篇第二章)而靈魂幾乎看得到所有的地方，因為可以相繼看

到整個的天體。所以，靈魂是處處都在的。



皮之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聖神>> (D巴 SpirωSanto) 卷一第七

章卻說: í誰敢說存在於萬物中、處處都在、時時都在的聖神

100 是受造物?因為存在於萬物中、處處都在、時時都在，這是天

主性所獨有的。」
神
學

室 正解我解答如下:首要地 (primo) 並本然地 (p…)處處
第 都在，是天主獨有的。所謂首要地處處都在，是指一物就自己

二 的整體而言處處都在。如果一物之處處都在，是因他的不同的

一 部分存在於不同的地方，那麼這一物就不是首要地處處都在;

要 因為那基於或經由部分而歸屬於一物的，不是首要地歸屬於
主 他，例如:一個人有自牙，白色不是首要地歸屬於人，而是首
豐 要地歸屬於牙。所謂本然地處處都在，是說一物之處處都在不
位 是偶然的，也就是說不是在設定某種條件或情形下才處處都

在;因為照這種(偶然的)說法，連一粒栗也可以說是處處都

在，假設沒有別的形體物存在。所以，如果一物作為該物，無

論在什麼條件或情形下都是處處都在，這時才把本然地處處都

在歸於他。

而這正是天主所獨有的。因為不拘假定有多少地方，即

使除了現有的地方之外還有無數的地方，天主也必定存在於所

有的地方;因為除了藉著祂之外，沒有什麼能夠存在。所以，

首要地並本然地處處都在，是如此歸屬於天主，並是天主所獨

有的，因為不拘有多少地方，天主也必定存在於每一個地方，

而且不是根據部分(按:在天主內沒有部分) ，而是就天主自己

本身而言。

釋疑 1 .普遍者和第一質料固然處處都在，但不是依照同樣的

存在。

2.數字由於是依附體，所以不是本然地(靠自己本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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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於地方，而只是偶然地(靠依附他物)。而且也不是整體或

‘全部數字都存在於每一個被數的東西內，而只是其中某部分。

如此則無從證明，數字是首要地和本然地處處都在。

3宇宙整體是處處都在，但不是首要地處處都在，因為

不是整體在任何一個地方，而是基於或經由其部分。宇宙整體

也不是本然地處處都在，因為假設還有其他的地方的話，宇宙

就不存在於那些地方。

4.假設有一個無限的形體物，他會是處處都在的，但只

是基於或經由他的部分。

5.如果只有一個動物的話，牠的魂固然是首要地處處都

在，但那只是偶然地。

6.所謂靈魂看到那裡，能有兩種意義:一種是， í那裡」

這個副詞是由對象方面來界定看的行為(按:即著眼於行為所

及之物的地方)。如此而說幾時看天就是在天上看，這是不錯

的;同理，也可以說就是在天上察覺。但不是因此就說靈魂生

活在天上，或存在於天上，因為「生活」與「存在」本身不是

及於外在對象的行為。依另一種意義，這個副詞「那裡J '是根

據看的行為，由看者所發出的觀點來界定看者的行為(按:即

著眼於行為主體的所在地)。依這種說法，確實是靈魂在那裡

看、在那裡察覺，也就存在於那裡'並生活在那裡。因此不能

結論說‘靈魂是處處都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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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題

論天主的不變性

一分為二節一

神
學 隨後要討論的，是天主的不變性，以及隨不變性而來的永

豆豆 恆性。

第
一
冊

關於不變性 (immutabilitas) 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

一、天主是不是完全不變的。

二、不變性是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 第一節天主是不是完全不變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是完全不蠻的(按:拉丁文 mutare變，和

movere動，兼有中文的變化、變動、推動、變更或改變等意

義)。因為:

1 .凡是自己推動自己的，在某種意義下都是可變(動)

的。可是，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八第二十章所說

的: í創造之神之推動自己，既不是因時，亦不是困地。」所

以，天主在某種意義下是可變(動)的。

2.此外， <<智慧篇》第七章 24節說，智慧「比一切可移

動者更為易動」。而天主就是智慧本身。所以，天主是可變動

的。

3.此外，接近與遠離，都是表示變動的。可是論及天

主，聖經上卻有這類的說法，例如: <<雅各伯書》第四章 8節

說: í你們要親近天主，天主就必親近你們。」所以，天主是

可變動的。



「我是上主，絕不改皮之 《瑪拉基亞》第三章 6節卻說:

變。」

103 

第

集

第
九
題

論
天
主
的
不
變
性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從前面所說的，就已表示出天主是完全不

變的。 1 .因為前面已經證明過了，有一個為首的或第一個存在

者，我們稱之為天主(第二題第三節) ，而這個第一個存在者應

該是純現實，沒有任何潛能的慘雜，因為絕對或全面地來說，

潛能是在現實之後的(第三題第一節)。而凡是有任何改變者，

就都是在某方面處於潛能中。因此可見，天主不可能有任何改

變。

2.凡是有改變者，他的一部分存留下來，一部分有變

動，例如一個由白色變為黑色者，其本體或自立體仍維持不

變。因此，在一切有改變者內都可注意到有某種的組合。可

是，前面第三題第七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在天主內絕無任何組合，

祂是完全單純的。所以，很明顯地，天主不可能有變動。

3.凡是有變動者，都因自己的變動而獲得一點(新的)

什麼，並前進至自己原先未曾抵達的境地。可是，天主由於是

無限的，在自己內包含著屬於整個「有或存在」的圓滿無缺的

完美(第七題第一節) ，所以不可能獲得(新的)什麼，也不可

能擴展自己到原先未曾抵達的境地。所以，祂不適於有任何變

動。因此，有些古人為真理所迫，不得不承認第-個根源是不

能變動的或不變的。

釋聽 1 .奧斯定在那裡的談話，是根據柏拉圖的說法，即把一

切活動或動作 (operatio) 也稱為動 (motus) ，從而說第一推動

者自己推動自己;因為依此說法，連理解、願意和愛也都稱為

動。由於天主理解自己和愛自己，因此他們說天主自己推動自

己。他們並不是以變動和改變指存在於潛能狀態者的變動和改



變，像我們現在關於變動和改變所說的一樣。

2.說智慧更為易動，那是比喻的說法，其意義是說智慧

104 把自己的肖像一直擴散到萬物的最基本的底層中。因為沒有任

何東西不是以某種仿效來自天主的智慧，有如是來自第-形成

草 和形式根源，就像藝術作品是來自藝術家的智慧一樣。由於對
室 天主智慧的仿效或肖似，是由分受這種肖似較多的最高級東西

第 出發，逐步地到達分享這種肖似較少的最低層東西，所以就稱

二 之為天主的智慧下貫到萬物的進展和推動;就如我們說太陽一

直伸展到地球，是指的它的光線達到地球一樣。狄奧尼修在

要 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一章就曾這樣解釋說: ï天主的每一
主 顯示，都是由光明之父的推動開始，而到達我們。」
會 3 聖經上有關天主的這種說法，是隱喻的說法。因為，
位 正如說太陽進入或離開房屋，是指太陽的光線達到房屋;同樣

地，說天主接近我們或離開我們，是指我們感受到或失去天主

仁善的影響。

第二節不變性是不是天主獨有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不變性似乎不是天主獨有的。因為:

1 .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二第二章說，凡是有變動者，

在其內都有質料。可是，依某些人的意見，有些受造的實體或

自立體，如天使和靈魂，卻沒有質料。所以，不變或沒有變

動，並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2.此外，凡是有所變動者，都是為了某一個目的而變

動;所以，凡是已經達到了最終目的的，就不再有變動了。可

是，有些受造物，如天堂的眾真褔(天使和聖人) ，已經達到了

最終目的。所以，有些受造物也是不變的或不再變動的。

3.此外，凡是可變的，也都是可變換或變更的。而形式



卻是不可變換的，因為吉爾波 (Gilbertus Porretanus '約

凹的-1154年)的《論六原理)) (Sex principiorum) 第一章中

說: r形式係由單純的和不可變換的本質所構成。」所以，不 105 

可變性或不變性，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第

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善之性質》第一章說: í只有天主是不變 集

的;祂所造的一切，由於是來自虛無，都是可變的。」 第
九
題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只有天主是絕對或完全不變的;所有的受 高

造物都是在某方面可變的。因為應該知道，說某一個東西是可 言

變的，能有兩種意義:一種是說，藉東西本身的能力;另一種

是說，藉其他東西的能力。所有的受造物，在其存在之前，都

不可能藉受造的能力而獲得存在，因為沒有任何受造的東西是

永恆的;他們的存在只有藉天主的能力才是可能的，因為天主

能夠產生他們的存在或賦予他們存在。正如賦予萬物存在，繫

於天主的意志;同樣，維持或保存萬物的存在，也繫於天主的

意志，因為保存他們的存在，無非就是繼續不斷地給予他們存

在;所以，如果天主撤消對他們的行動，一切就都會回歸虛無

或無有，如!莫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四第十二章所說明

的。所以，正如萬物在自己存在之前，造物主有能力使他們存

在;同樣，萬物既存在之後，造物主也有能力使他們不再存

在。因此，他們是藉在另一物內的能力，即藉在天主內的能

力，是可變的，因為他們是在天主的主動下，能夠自「無有或

不存在」變為「有或存在J '也能夠由「有或存在」變因為「無

有或不存在」。

可是﹒如果說一物是藉本身的能力而為可變的，那麼所

有的受造物仍然是在某方面可變的。因為在受造物中有兩種能

力，即主動能力和被動或承受能力。我所說的被動或承受能

的
不

變



力，是指一物在存在或在追求目的之活動方面據以獲得自己的

成就或完美的能力。如果根據針對存在的(承受)能力來看-

106 物的可變性，如此則不是在所有的受造物內都有可變性，只有

在這樣的受造物內才有，即如果在他們內那可能存在的，也可

草 能與某種不存在並存或不相衝突。因此，在下級的形體物內有
言 可變性，無論是在本體或自立體的存在方面，因為他們的質料

第
能夠與喪失或沒有他們的本體或自立體形式並存;或者是在依

附體的存在方面，如果主體能夠與喪失或沒有相關依附體並

冊 存;例如「人」這個主體，能夠與「不是白色的」並存(可以
寞 不是白色的) ，所以能夠由白色的變為非白色的。不過，如果一
主 個依附體是由主體的本質原理或原素而來的，那麼主體就不能
琴 與「喪失或沒有這依附體」並存(就不能沒有它);因此主體
位 在這一依附體方面就不能改變，就知(白)雪不可能變為黑色

的。在天體內，質料不容許缺少形式，因為形式完成質料的全

部潛能;所以，天體在本體或自立體的存在方面是不變的，而

只有在地方或空間方面是可變的，因為主體能夠是不在這個地

方或那個地方。至於沒有形體的自立體，因為本身是自立的形

式，而自立的形式與自己之存在的關{系，就如潛能與現實的關

係一樣，所以不能喪失或沒有這種現實，因為(一物做為該物

的)存在，是隨形式而來的，而且除非是因為失掉形式，任何

物都不會自毀或消滅。因此，在形式本身內，沒有變為不存在

的能力或潛能;所以這種自立體在存在方面是不蠻的和不會變

更的。這就是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的: I受造的

理智實體或自立體，沒有生育，也沒有任何改變，一如那些沒

有形體者和沒有質料者。」但在他們內，仍有兩種可變性。一

種是針對他們追求目的的能力或潛能，如此則在他們內有棄善

而選擇惡的變動或可變性，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

卷二第三章所說的。另一種是針對地方，即他們能夠用自己有



限的能力達到他們前所未達到的地方:而論及天主卻不能如此

說，因為天主以自己的無限能力充滿所有的地方，如第八題第二

節已經講過的。

所以，凡是受造物都有變動的潛能，或者是在自立體的

存在方面，如會腐朽的形體物;或者只是在地方或方位方面，

如天體;或者是在與目的關係上和針對不同對象而使用自己的 集

能力上，如天使。所有的受造物，都普遍而一律地藉創造者的 第

能力而是可變的，因為他們的存在與不存在，都完全操在創造 益
者的能力中。因此，天主既然在任何上述方面都是不變的，所 論

天
主
的
不

釋疑 1 .此一質疑的出發點，是在自立體或依附體存在方面的 變
性

以，絕對或完全不變，是天主所獨有的。

可變之物，因為哲學家們所討論的是這種變動。

2.善的天使，在其根據本性的存在方面的不變性之外，

還有來白天主之能力在選擇方面的不變性;可是，在地方或方

位方面，他們仍是可變的。

3.形式之所以說是不可改變的，是因為它們不可能是改

變的主體;可是，它們也並非與改變全無關連，因為(它們的)

主體是根據它們而有改變或不一樣。因此，很明顯地，就形式

存在而言，它們是如此改變或不一樣，因為它們之所以稱為存

在者，不是因為它們好像是存在的主體，而是因為有物因它們

而存在。

{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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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題

論天主的永恆性

一分為六節一

單 然後要探討的是永恆性或永恆( aeternitas )。關於這一點，
至 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第
一
冊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一、什麼是永恆性。

二、天主是不是永恆的。

三、永恆性是不是天主獨有的。

四、永恆性與時聞是否有分別。

五、論永常與時間的分別。

六、是否只有唯一的永世，就像只有唯一的時間和唯一的

永恆一樣。

第一節把永恆性界定為「對無極限的生命之完整而同

時的，和完美的據有.J '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>> (De consolatione) 卷五第六章

給永恆性所下的定義，似乎不適當。他說: 1"永恆性是對無極

限的生命之完整而同時的，和完美的據有(完整而同時地，和

完美地據有無極限的生命) 0 J 因為:

1. 1"無極限的」一詞是否定的說法。可是，否定的說

法，只使用在具有缺欠之事物的理或定義裡，而永恆性不屬於

這樣的事物。所以，在永恆性的定義中，不應置入「無極限的」

一詞。

2.此外，永恆性表示一種持續，而持續主要所涉及的，

是存在，而非生命。所以，在永恆性的定義中，不應使用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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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J '而應使用「存在」。

3.此外，所謂完整或整體是指具有部分者。而這並不適

用於永恆性，因為永1世|生是單純的。所以，不宜說「完整的」。

4.此外，許多時日( dies) 不可能是同時，許多時期或時

代也不可能是同時。可是在永恆裡，卻用複數指稱(永恆的許

多)時日和時代。因為《米該亞》第五章 1 節說: í他的來歷

源於互古，遠自永恆的時日(波數) 0 J 又《羅馬書》第十六章

25節說: í並合乎所啟示的奧秘，這個奧秘從永恆的時代(複

數)以來，就是秘而不宣的。」所以，永恆性不是完整而同時

的。

5.此外， í完整的」和「完美的」是一樣的。既己說是

「完整的J '再加上「完美的」一詞，末免畫蛇添足。

6.此外， í據有」與持續無閥，而永恆性卻是一種持

續。所以，永恆性不是據有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我們必須藉由組合的東西來認知單純

的東西，同樣，我們也必須藉由時問去認知永恆，而時間無非

就是「依照先後(來度量)變動或運動的數字J U(物理學》卷

四第十一章)。由於在每一變動或運動中，都有一種接績，一部

分之後另有一部分繼之;所以我們是以計算或數算變動或運動

中的先後來察覺時間，而這無非就是變動或運動之先後數字。

可是，在一個沒有變動或運動而經常如一的東西內，就沒有所

謂先後。所以，正如時間之理或本質在於數算變動或運動中的

先後，同樣地，永恆之理或本質在於察覺一個完全超出變動或

運動者的一致性。

此外，所謂用時間來度量的東西，就是那些在時間中有

開始和有終了的東西，如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十二章所說的;因

為凡是被動的東西，在其內都有一個開始，和一個終了。而絕



對不可改變的東西，既不可能有接續，亦不可能有開始和終

了。
110 因此，可知永恆有兩特點:第一，凡是在永恆中者，都

是無極限的，也就是說沒有開始和終了(這是就極限兼涉及此

書 二極而言) ;第二，永恆性沒有接績，是完整而同時地存在。
大
全
第 釋提 1 .一般都是用否定的說法，來給單純的東西下定義，例

一 直日「點」定義為「沒有部分者」。這並不是說否定是屬於單純物

品 的本質，而是因為我們的理智先察覺組合物，然後才能以排除

組合的方法來認知單純物。天
主

體

2.真正永恆的東西，不僅是存在物，而且也是其有生命

的東西或生物;生活本身擴及或包括活動，而存在卻不然。持

位 績的展延似乎是著眼於活動方面，而不是著眼於存在方面。所

以說時間是運動或變動的數字。

3.永恆性之所以被稱為完整的，不是因為它含有部分，

而是因為它什麼都不欠缺。

4.正如天主雖然沒有形體，在聖經上卻以隱喻的方式用

一些形體物的名稱來稱呼祂;同樣，永恆雖然是完整而同時

的，卻也用一些含有時間上接續性的名稱來表達它。

5.對於時間，有兩點需要注意:一是時間本身是接續性

的;一是時間中的「現今或此刻」這一剎那，而這是不完美的

或未完成的。說「完整而同時的 J '是為排除(接續性的)時

間; I完美的」﹒是為排除時間中的「現今或此刻」。

6. I據有」一物，是指堅實而穩妥的享有它。為表示永恆

性之不可改變性和穩妥無失，而採用了「據有」這個名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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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天主是不是永恆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天主似乎不是永恆的。因為;

1.凡是被形成的，都不能用以稱謂天主。而永恆性是被

形成的，因為波其武說: r流動的現今或此刻形成時間，立定

不動的現今或此刻形成永恆。 J (<<論天主聖三>> '卷一第四章)

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二十三題亦說: r天主是永恆的創

作者。」所以，天主不是永恆的。

2.此外，那在永恆之前的，和在永恆之後的，都不是用

永恆來度量。可是，天主是在永恆之前，如《論原因》所說

的;而祂也是在永恆之後，因為《出谷紀》第十五章 18節說:

「上主為主以至永恆，並超越永恆。」所以， r是永恆的」不適

用於天主。

3.此外，永恆是一種度量或尺度。而針對天主來說，沒

有什麼度量或尺度。所以， r是永恆的」不適用於天主。

4.此外，在永恆內沒有現在、過去和未來，因為永恆是

完整而同時的，自日前面第一節所說的。可是，聖經上卻用屬於

現在時、過去時和未來時的動詞，來論述天主。所以，天主不

是永恆的。

「父是永恆的，子皮之亞達納修(在其所編信經中)卻說:

是永恆的，聖神是永恆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從前面第一節所說可以知道， r永恆」之

理或本質是隨不變性而來的，正如「時間」之理或本質是隨變

動或運動而來的一樣。所以，由於天主是最不可改變的，所以

祂最應該是永恆的。祂不僅是永恆的，而且祂就是自己的永恆

性;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是自己的持續或續存，因為他們都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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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存在。而天主卻是始終如一地就是自己的存在;因此，

正如天主是自己的本質，同樣祂也是自己的永恆性。

釋疑 1.說「立定不動的現今」形成永恆，是依我們的察覺或

自 認知方式。就如我們對「時間」的認知，是藉由我們對「現今」
室 流動的認知而形成;同樣，我們對「永恆」的認知，是藉由我

第 們對立定不動之現今的認知而形成。至於奧斯定所說的「天主

話 是永恆的創作者J '應懂作(為受造物所)分有的永恆;因為就

如天主把自己的不變性通傳給某些(受造)物，祂也以同樣的

哭 方式通傳給他們自己的永恆性。
主

2. 由釋疑 1.已可知質疑 2.之解答。因為說天主在永恆之

豐 前，是針對非物質的實體或自立體所分有的永恆而說的。因此，
位 在同處又說: r智性與永恆同等。」至於《出谷紀》所說的「上

主為玉以至永恆，並超越永恆J '當知那裡所說的永恆是指「世

紀J '就如別的譯本所譯的一樣。因此，所謂上主為王超越永

恆，就是說天主為玉的延續超過所有的世紀，也就是說超過所有

的時期，因為如亞里斯多德的《天界論》卷一第九章所說的，所

謂世紀就是任何一件事物的延續時期而已。或者說，所謂為王超

越永恆，是說即使另有其他任何東西常常(或永恆)存在(例

如:有些哲學家認為天體的運動或運行是常常存在) ，天主為王

仍然予以超越，因為天主的為玉是完整而同時的。

3.永恆性不是別的，就是天主本身。因此說天主是永恆

的，並不是好像用某種方式去度量天主;這裡只是依照我們的

認知方式來論及度量或尺度之理或本質。

4.把屬於各種不同時的動詞用於天主，是因為天主的永

恆性包括了所有的時間，而不是因為天主有現在、過去和未來

的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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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永恆性是不是天主獨有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永恆性似乎不是天主獨有的。因為:

1. <<達尼爾》第十二章 3節說: í那些引導多人歸於正義

的人，要各自永恆不斷地發光如同星辰。」如果只有天主是永

恆的，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永恆了。所以，不是唯獨天主是永恆

的。

論
天
主
的
永
恆
性

2.此外， <<瑪費褔音》第二十五章41 節說: í可咒罵

的，你們到永(恆的)火裡去罷! J 所以，不是唯獨天主是永

恆的。

3.此外，凡是必然的東西，都是永恆的。可是，有許多

必然的東西，例如:所有的論證原理和所有的指證命題等。所

以，不是唯獨天主是永恆的。

皮之熱羅尼莫在《致瑪塞拉書)) (Ad Marcellam) 中說: í唯

獨天主是無始的。 J (參看《致達馬蘇書~ (Ad Damasum) ，書

信第十五篇)可是凡是有始的，就不是永恆的。所以，唯獨天

主是永恆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真正而確實的的永恆性，只有在天主內才

有。由以上第一節所述可知，永恆性是隨不變性而來的，而只

有天主才是完全不變的，還在前面第九題第二節已證明過了。一

些東西由於由天主接受了不變性，所以也據以分有天主的永恆

性。

所以，有些東西是在這一方面由天主接受了不變性，即

自己總不會終止存在; <<訓道篇》第一章4節就是依此而說:

大地「吃立直至永恆」。此外，有些東西雖然是會朽腐的，聖經

上卻為了其持久的延續而稱之為永恆的;例如《聖詠》第七十



六篇5節稱「永恆的山陵J ;又如《申命紀》第三十三章的節

提到「永恆丘陵的呆實」。另外有些東西更進一步分有永恆性，

114 即他們在存在方面，甚至於在活動方面，不會有所轉變或轉

神
學

移，例如:享見聖言的天使和聖人。因為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

聖三》卷十五第十六章所說的，在享見聖言方面，聖者沒有

三 「飄搖不定的思想」。因此，享見天主者也被稱為享有永生(永
嘉 恆的生命) ，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七章 3節所說: r永生就是認

面 識你」等等。

要 釋疑 1 所謂許多永恆，係指由於享見天主而有許多分有永恆
主者。
體

2.地獄之火所以稱為永恆的，係因為它沒有極限或終

位 止。可是，地獄中惡人的懲罰卻有轉變，如《約伯傳》第二十

四章的節所說的: r他們由雪水而轉移到劇熱中。」所以，在

地獄中沒有真正的永恆，而更好說是有時間，如《聖詠》第八

十篇 16節所說的: r他們的時間世世常存。」

3. r必然的」所表達的是真理的一種形態。依哲學家在

《形上學》卷六第四章所說的， r真」是在理智內。依此，真的

和必然的都是永恆的，因為它們是在永恆的理智內，而唯獨天

主的理智是永恆的。因此，不能結論說在天主之外，還有別的

東西是永恆的。

第四節 永恆性與時間是否有分別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永恆性或永恆與時間似乎沒有分別。因為:

1 .不可能同時有兩種持續的度量，除非一種度量是另一

種的一部分;因為兩天(按:如今天和明天)或兩個時辰

(按:如這一時辰與那一時辰)不是同時存在。可是，天和時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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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同時存在，因為時辰是天的一部分。永恆和時間卻同時存

在，其中每一個都含有持續的一種度量。既然永恆不是時間的

一部分，因為永恆超出時間並包括時間;所以，時間似乎是永

恆的一部分，與永恆並沒有分別。

2.此外，依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十一及第十三章

所說，時間的「現在或現今」在整個時間過程中都是一樣的。

而這似乎構成永恆性之理或本質，因為永恆性在時間的整個過

程中都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的不可分性。所以永恆性就是時間

的「現在或現今」。而時間的「現在或現今J 在實質上與時間沒

有分別。

3.此外，就像第一個變動或運動的度量或尺度，是所有

變動或運動的度量或尺度，如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十四

章所說的;同樣，第一個存在的度量或尺度似乎也是所有存在

的度量或尺度。而永恆性是第一個存在的，即天主之存在的度

量或尺度。所以，永恆性是一切存在的度量或尺度。而可腐朽

的東西的存在是以時間來度量的。所以，時間或者就是永恆

性，或者是永恆性的一部分。

反之 永恆性是完整而同時的，而時間卻有先後。所以，時間

與永恆性並不相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很明顯地，時間和永恆性並不相同。有人

以為時間和永恆性或永恆的區別，在於永恆無始無終，而時間

卻有始有終。不過，這種區別是偶然的，不是本然的(或屬於

本質、本體方面的) ，因為如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》卷五第六

章所說的，即使依主張天體的運動或運行是永久的人的意見，

假定時間以前就常有和以後也常有，時間與永恆之間仍然是有

區別的，因為永恆是完整而同時的，而時間卻不是，因為永恆



是恆常或固定存在的度量，而時間卻是變動或運動的度量。

如果由被度量的東西方面，而不由度量本身來看上述的

116 區別，那麼這種區別不無道理。因為，如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

卷四第十二章所說的，只有在時間內有始也有絡的東西，才以

當 時間來度量。因此，如果天體的運動或運行是經常持續的話，
至 那麼時間就不會度量天體的整個或全部持續，因為無限的東西

第 是無法(以時間)度量的;但時間度量(天體的)任何一個在

一 時間內有始有終的循環或依環形軌道的繞行。
HB 

如果把終止和開始視為處於潛能狀態中的或可能有的終

要 止和開始，這種區別在度量本身方面也能男有根據。因為即使
主 假設時間經常持續，仍然可能截取時間的一部分，而指出它的
豐 開始和終止，例如:一天或一年的開始和終了;而永恆卻沒有
位 這種情形。

不過，這些區別都是基於那首要的不日本然的區別，即永

恆是完整而同時的，而時間卻不是。

釋疑 1 .如果時間與永恆是屬於同一類的度量，這種推理才有

效;可是，從時間和永恆所度量的東西立刻可以看出，實際上

並不是如此。

2.以主體而論，時悶的「現在或現今J '的確在整個時間

的過程中都是一樣的，但在相關理解方面卻仍有不同。因為，

就如時間是針對變動或運動的;同樣，時間的「現在或現今」

是針對變動者或運動者的。以主體而論，在整個時間的過程

中，變動者或運動者是一樣的，但在相關理解方面卻仍有不

悶，就是說他(一時)在這裡， (一時)在那裡;而這種轉換

就是變動或運動。同樣， í現在或現令」的川流，以其在相關

理解方面有轉換而論，就是時間;而永恆，不拘以主體而言，

或以相關理解而言，都常是一樣的。因此，永恆與時間的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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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現今並不相同。

3.就如永恆是存在本身的固有度量;同樣，時間是變動

或運動的固有度量。因此，某一東西之脫離永恆而隸屬於時

間，是根據它脫離存在的恆常固定性而隸屬於轉變。可腐朽的

東西的存在，由於是可轉變的，所以不是以永恆來度量，而是

以時間。因為時間不僅度量現實轉變的東西，而且也度量那些

可轉變的東西。因此，時間不僅度量變動或運動，而且也度量

靜止;所謂靜止，是指那依其本性可以變動而現實沒有變動的

東西而說的。
論
天
主
的
永
恆
性

第五節論永常興時間的分別

(按: aevum主要是用來度量天使之持續存在的。從多瑪斯

在本節內的解說，可以清晰看出 aevum與時間之首要區分，

是常與變之分，而非久與暫之分，或有無終結之分。所以，把

aevum譯為「永常」比譯為「永久」或「永世J '似乎較為恰

當。)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永常( aevum aevitemitas )與時間似乎沒有分別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八第二十章說: ï天

主藉時間來推動精神體的受造物。」而永常被稱為是精神實體

或自立體的度量。所以，時間與永常並沒有分別。

2.此外， í時問」的本質是有先後的，而「永恆」的本

質卻是完整而同時的，如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的。可是，永常

不是永恆，因為《德訓篇》第一章 l 節說，永恆的智慧是在永

常之前就有的。所以，永常不是完整而同時的，而是有先後

的。而時間也是如此。

3.此外，假如在永常中沒有先後的話，那麼在永常的東



西裡， (現在)存在、過去曾先存在和後來將要存在，彼此就

沒有分別了。對永常的東西來說，既然「未曾先存在」已屬不

118 可能(按:因他們實際曾先存在，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) ，所以

他們也不可能「後來將不存在」。可是，這是不對的，因為天主

富 能夠使他們歸於虛無而不復存在(所以，永常有先後，如同時
至 間一樣)。

第
4.此外，由往後或未來方面看，永常的東西的延續既是

冊 無限的，如果永常是完整而同時的，那麼就有受造物是現實或

也 實際無限的了;而這卻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永常與時間是沒有

要 分別的 t
王

豐 反之波其武卻說: r你(天主)命令時間由永常出發前進。」
位 ( <<哲學的慰藉》卷三第九章)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永常與時間和永恆都有分別，而有如是兩

者之間的居中者。有些人把三者之間的區別定為:永恆既無

始，亦無終;永常有始，而無終;而時間既有始，亦有終。可

是，上面第四節已經說過了，這種區別是偶然的，因為即使像

某些人所主張的，永常的東西過去曾經常存在，將來也常存

在;或者是有時候他們將不復存在，這是天主(針對他們)可

以做到的;永常仍然與永恆和時間有分別。

另有一些人以為此三者之間的區別是:永恆沒有先和

後;而時間卻有先和後，並伴有變新和變舊;永常有先後，卻

沒有變新和變舊。但這種主張隱含有矛盾。如果所謂變新和變

舊是針對度量本身而說的，矛盾是很明顯的。因為，既然延續

中的先後不可能同時存在，所以如果永常有先後，那麼當然應

該是永常的先前部分退去，後來的或新進的部分才出現;如此

則在永常內有變新或更新，就像在時間內一樣。如果是針對被



度量的東西而說的，仍然有不對的地方。因為存在於時間內的

東西之所以隨時間而變舊，是因為他有可轉變的存在;而由於

被度量之東西的這一可轉變性，在度量中就有了先後，如《物 119 

理學》卷四第十二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永常的東西本身不會

變舊或變新，這是因為他的存在是不可轉變的。所以，他的度 第

量將沒有先後。 集

所以，應該說:由於永恆是恆常固定存在的度量，所以 第

根據一物之距離或不及存在的恆常固定不變，來衡量他的距離 主
或不及永恆。有些東西之不及存在的恆常固定不變是這樣的， 論

即他們的存在隸屬於轉變，或者本身就在於轉變;這樣的東西 至

都是由時間來度量的，例如:一切的變動或運動，以及所有可

腐朽的東西的存在。有些東西不及存在的恆常固定不變的程度

較少，因為他們的存在既不是在於轉變，亦不隸屬於轉變;但

他們有附屬的轉變，或者是現實有的，或者是可能有的。就如

天體，他們的實體或本體的存在是不可轉變的，可是他們之具

有不可轉變的存在，卻也附帶有地方或空間方面的可轉變性。

天使明顯地也有同樣的情形，他們在本性或性體方面有不可轉

變的存在，但也附帶有選擇方面的可轉變性;此外，也附帶有

悟解、情感，以及依照白己特殊方式的地方的可轉變性。所

以，這些都是由永恆和時間兩者之間的永常來度量的。至於永

恆所度量的存在，既不是可轉變的，亦不與可轉變性有任何牽

連。

所以，時間有先後，永常在自己內沒有先後，可是，先後

卻可能依附於永常;而永恆卻是既無先後，亦不容許先後與己

有所接觸或完全排斥先後。

釋提 1.精神體的受造物，在悟解和情感方面因有相繼性，是

由時間來度量的。因此，奧斯定在那裡也說，藉時問而被推

的
永

恆
性



動，就是藉情感而被推動。就他們本性或性體的存在而言，他

們卻是由永常來度量的;而在享見榮褔方面，他們是分有永恆

120 性。

2.永常是完整而同時的，但仍不是永恆，因為它能夠與

昌 先後共存。
至 3 在天使的存在本身內，針對存在本身而言，過去與未
第 來是沒有分別的，只有從附屬的改變方面看才有區別。至於我

們說天使現在存在、過去存在和未來存在，這種分別是根據我

可 們理智的認知方式，因為我們的理智是比擬時間的各部分來認
要 知天使的存在。幾時說天使現在存在和過去存在，這種說法隱
主 然肯定一點，而這一點的反面並不隸屬於天主的能力之下;可
琴 是，幾時說天使將要存在，卻沒有這樣的肯定。因此，由於天

位 使的存在和不存在屬於天主的能力之下，所以，絕對地講來，
天主可以使天使將來不存在或將來沒有天使存在，但不能使現

在正在存在的天使(同時)不存在，或在天使已經存在之後，

使他未曾存在(按:即天主不能改變天使現在存在和曾經存在

的既成事實)。

4.永常的持續是無限的，因為它不受時間的限定，有如

此不受限於其他受造物的無限受造物，並沒有什麼不對。

第六節是否只有一個永常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是只有一個永常。因為:

1.在偽經《厄斯德拉》卷三第四章四十節上說: í主，

眾多永常的威嚴和權力都是你的。」

2.此外，不同的類就有不同的度量。可是，有些永常的

東西是屬於形體物之類，即天體;而另有些永常的東西是精神

的實體或自立體，即天使。所以，不是只有一個永常。



3.此外，由於永常是持續(存在)的名稱，所以凡是共

有同一永常的，就是共有同一持續。可是，並不是所有的永常

的東西都共有同一持續，因為有些東西是在另一些東西之後才 121 

開始存在的，像人的靈魂就是很明顯的例子。所以，不是只有

一個永常。

4.此外，凡是彼此不相互依賴的東西，似乎不是共有同 集

一持續的度量;因為一切有時間性的東西之所以只有一個時 第

間，是因為最初用時間來度量的第一個變動或運動(按:即至 喜
高天體的運動) ，直接或間接地是一切運動的原因。而永常的東 論

西彼此卻不相互依賴。因為一個天使不是另一個天使的原因。 主

所以，永常不只是一個。 昭
君〈

恆
性

{
第

皮之 永常比時間更為單純，而且也更近似永恆。可是，時問

只有一個。所以，永常遠更如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有兩種意見:有些人說永常

只有一個;而另一些人卻說有許多個。至於二者之間那一種意

見比較接近真理，應該由時間只有一個的原因去研究，因為我

們是經由形體物來認真日精神體。

有些人說，為所有的有時間性的東西只有一個時間，因

為所有的被數的東西，只有同一的數字;而依哲學家在《物理

學》卷四第十一章所說，時間就是數字。但是這一理由並不充

足;因為時間並不是由被數的東西中抽出來的抽象數字，而是

存在於被數的東西內的;否則，時間就不是連續的了，因為十

肘布之所以是連續的，不是由於數字，而是由於被數的布是連

續的。存在於被數的東西內的數字，不是為一切的東西都是同

一的，而是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數字。

因此，另有些人從永恆的唯一性來奠定時間的唯一性，



因為永恆是一切(存在之)持續的本源。準此，從其本源一方

面看，一切的持續都是一個;可是，如果從那些自第一本源之

122 源流而接受其持續(存在)者的不同或差別一方面看，則有許

多個持續(按:似可比擬於族人的族譜)。另外還有些人以為時

間之唯一性的原因來自第一質料，因為第一質料是變動或運動
神
學

室 的第一個主體，而變動或運動是由時間來度量的。兩種解說似

第 乎都不充實，因為那些由於本源或由於主體而是同一的，尤其

二 是如果本源和主體是相去甚遠的，他們之是同一的，不是絕對

的或全面的，而是相對的或某一方面的。

要 所以，時間之唯一或是一個的真正理由，是因為第一個
主 變動或運動是一個，因為第一個變動或運動是最單純的，其他
壁 的一切變動或運動都是依照他來度量的，正如《形上學》卷十
位 第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時間與第一個變動或運動的關係，不僅

是有如度量與被度量者的關係，而且也有如是依附體與主體的

關係;時間就是如此由第一個變動或運動取得自己的唯一性。

時間與其他的變動或運動的關係，貝IJ僅是有如度量與被度量者

的關係。所以時間並不因被度量者之眾多而增多，因為許多分

立的東西能夠用一個度量來度量。

所以，確定了這一點之後，應該知道，關於精神的實體

或自立體﹒也曾有兩種意見。有些人，如奧利振 (Origenes ' 

185-254年)在《原則論)) (Peri Archon) 卷一第八章所引述

的，聲稱所有的精神自立體都以某種程度的平等發白天主;或

者至少其中的許多是如此，如某些人所主張的。而另外一些人

卻說，一切的精神自立體是按一定的等次和品級發自天主。狄

奧尼修似乎就有同感，他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十章

說，在精神自立體之間，甚且在同一品級的天使之間，都有為

首的、中間的和最末的之分。依第一種意見，必須說有訐多永

常，因為有很多為首而又平等的永常的東西存在。而依第二種



意見，應該說只有一個永常;因為如《形上學》卷十第一章所

說的，由於每一件東西都是用他同類中之最單純者來度量的，

所以一切永常的東西之存在，應該用第一個永常的東西的存在 123 

來度量，而這第一個永常的東西，越是為首或領先，就越單

純。由於第二種意見較為接近真理，如在下面第二十七題第二節 第

和第五十題第四節將要證明的，所以現在我們暫且承認只有一個 集

水常。 第
十
題

釋疑 1 .永常有時作世紀解;世紀是一件事物持續存在的時 論

段;如此則所謂許多永常就是許多世紀的意思。 天
主

2.天體與精神自立體雖然在本性或性體方面不同類，但 昀
芳〈

他們有這一個共同點，就是他們都有不可轉變的存在。所以他 幫

們都用永常來度量。

3.雖然不是所有的有時間性的東西都是同時開始的，可

是他們卻只有一個時間，這是基於那第一個為時間所度量者

(第一個變動或運動)的緣故。同樣，永常的東西即使不是同時

或一起開始的，但是基於其中的第一個的緣故，他們也是只有

一個永常。

4.為用一件東西去度量別的一些東西，並不需要這件東

西是其他那些東西的原因，只需要它是較為單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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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題

論天主的唯一性

一分為四節一

且 在上述諸問題之後，現在應該討論天主的唯一性。關於這
三 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第
一
冊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一、「一」對「物J 是否有所附加。

二、一與多是否相互對立。

三、天主是不是唯一的。

四、天主是不是至一的。

第一節 í - J 對「物」是否有所附加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一 J (unum) 對「物J (ens '存在者、存在物)似乎

有所附加或增添。因為:

1 .凡是屬於某一固定物類(而為某類物)的，都對物有

所附加，因為「物」是一切物類所共有的(按:任何物類基本

上都是物) ，而「一」是屬於一個固定物類的。因為「一」是數

字的或根本或元始，而數字是一種量或屬於量的一個種別。所

以， r一」對「物」有所附加。

2.此外，凡是對一共同體加以分割或分類的，都對那共

同體有所附加。可是， r物」分為「一(物 )J 和「多(物 )J 。

所以， r一」對「物」有所附加。

3.此外，如果「一」對「物」無所附加，那麼說「一」和

說「物」就完全一樣了。可是， (把「一物」之「一」改為「物」

而)說「物物J '是毫無意義的。所以，說「一物」也是沒有意

義的，而這顯然不對。所以， r一」對「物」有所附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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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末章卻說: í一切存在物，無不

分有一(按:即任何物都是一物) 0 J 如果 í-J 對「物」有所

附加，從而縮小「物」的外延或範圍，就不會是這樣了。所

以， í-J 對「物」沒有附加什麼。 一
【
第
一
集
】
第
十
一
題

論
天
主
的
唯
一
性

正解我解答如下: í一」對「物」並不附加任何東西，其所

附加者，只不過是分割或分裂、分開的否定而已。因為「一」

的意義，只不過是未被分割或分裂的物而已。從這一點可以看

出， í一」與「物」是可以互換對調的(一是物或物是一)。因

為所有的物，或者是單純的，或者是組合的。單純的物，在現

實和潛能方面都是未被分割的(實際未被分割，也不可能被分

割)。至於組合的物，在他的部分還是分開的時候，根本就還沒

有他，只有在這些部分組合在一起而構成他之後，他才存在。

因此，很明顯地，任何一物的有或存在，都在於未被分割或分

裂。是以，每一物，都維持他的「一」或統一性，就像他維持

自己的有或存在一樣。

釋疑 1.有些人以為:與「物」可以互換的 í-J' 和作為數字

之根本或元始的 í-J' 是二而一的;可是他們的意見卻也不一

致。因為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，鑑於與物可以互換的「一J '並

不附加給物任何東西，而只是表示物的本體未被分割或分裂而

己，因此他們以為作為數字之根本或元始的「一J '也是如此。

由於數字是由「單一」所組合而成的，所以他們相信數字就是

一切東西的本體(參看:亞里斯多德， <<形上學》卷一第八

章)。相反地，亞維采那卻囡為鑑於作為數字之根本或元始的

í -J' 確實加給「物」的本體一點東西(否則由「單一」所組

合而成的數字就不是屬於量的一個種別了)。所以， f也相信與物

可以互換的「一J '也加給物的本體一點東西，就如白色之於人



一樣。但這(後一)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;因為每一個東西都

是因自己的本體而為「一」物，如果每一個東西都是因另外一

126 個東西而為「一」物，這個另外的東西又必須因第三個東西而

為「一」物，這樣推衍下去，就要推衍至無限了。所以，應該

車 接受第一種意見。所以，應該說，與物可以互換的「一J '不給
室 物加任何東西;而作為數字之根本或元始的「一J '則加給物一
是 點東西，即屬於量這一類的東西。

工 2.同一物在某方面是分開的或可分的，在另一方面又是

未分闊的或不可分的，這並無不可。例如:那在數目(或個體)

要 方面是分闊的或可分的，在(物之)種別方面卻是不分闊的或

主 不可分的(按:例如「人」區分為許多個人，但人性或人之種
體
三 另IJ卻是同一的或不可分的) ;所以可能有物在某方面是一個，

位 而在另一方面卻是多個。可是，如果一物是絕對的不分開的，

這或者是因為他在那屬於其本質、本體者方面是不分闋的，雖

然在那不屬於其本質、本體者方面是分闊的，例如:一物只有

一個主體，卻有許多依附體;或者是因為他在現實中或實際上

是不分闊的，但在潛能中是分開的或可能分開的，例如:一物

只有一個整體，卻有許多部分。這樣(絕對的不分開)的物，

是絕對的「一」物和相對的「多」物。反過來說，如果一物是

相對的不分闊的和絕對的分闊的，這是因為以其本質、本體而

言是分闊的，而在觀念或根本或原因方面是不分闊的。這樣的

物就是絕對的「多」物和相對的「一」物，就如那按數目或個

體是多個，按種別或根本則是一個者(按:如同「一」人類的

「許多」個「人 J '和同「一」人之家族的「許多」個「族

人J) 。所以， í物」好像是如此藉由絕對的一和相對的多，而

被區分為「一」物和「多」物。因為就是「多或眾多 J '除非是

多少被包括在「一」內，就不會被包括在「物」內。因為狄奧

尼修在《神名論》末章說: í沒有不分有一的眾多。那以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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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言是多個的，以整體而言卻是一個;以依附體而言是多個

的，以主體而言卻是一個;以數目或個體而言是多個的，以種

別而言卻是一個;以種另'J或別類 (species) 而言是多個的，以

類別或共類 (genus) 而言卻是一個;以產生或效果而言是多個

的，以根本或原因而言卻是一個。」

3.說「一物」之所以不是毫無意義的，因為「一」在觀

念或理解方面確加給「物」一點東西。

論
天
主
的
唯
一
性

第二節一與多是否相互對立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一與多似乎並不相互對立。因為:

1 .沒有任何對立者可以用來稱述其對立者(而說其對立

者就是它)。可是，由前面第一節釋疑 2.所說，很明顯地所有

「眾多或多 J '在某方面都是 i-J 。所以，一不與多對立。

2.此外，沒有任何對立者是由其對立者所構成的。而

「一」卻構成「多」。所以，一不與多對立。

3.此外，一是與一對立的。而多是與少對立的。所以，

一不與多對立。

4.此外，如果一與多對立，其對立就如沒有分割者與

(有)分割者對立一樣;如此則一-與多之對立，就如「缺少(否

定 )J 與「具有(肯定 )J 之對立。這似乎是不對的，因為這樣

的話，結論將是:一後於多，並由多取得定義;可是，相反

地，是多應該由一來界定。因此，會產生定義的循環論證，這

是不合理的。所以，一與多不是對立的。

皮之 其理或觀念相互對立者，它們自己也是對立的。可是，

「一」的觀念在於不可分割性，而「多」之觀念卻包括分割。所

以，一與多是對立的。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 í一」是與「多」對立的，可是方式不

一。因為作為數字之根本或元始的「一 J '與作為數字的

128 í多 J '其對立有如是度量與被度量者的對立，因為「一」有最

初或基本度量的性質，數字就是用「一」所度量的「多 J '如

草 《形上學》卷十第一章所清楚說明的。至於與「物」可以互換的
大
全

「一 J '則是以沒有或否定的方式與「多」對立，有如是沒有分

第 割者與(有)分割者的對立。

而
也 釋疑 1 .沒有任何缺少或剝奪 (privatio) 會完全除掉有或存

要 在，因為如哲學家所說，缺少或剝奪是針對或在一個(存在者)
主 主體內的否定(<<形上學》卷三第二章)。可是，凡是缺少或剝
體= 奪都除掉某一方面的有或存在(按:即在某一方面使相關主體

位 沒有)。因此，在物或存在物來說，由於它的普遍性(按:即凡
存在者皆是物) ，便會出現這樣的情形，即物之(某方面的)缺

少或剝奪卻又奠基於物(存在者主體) ;這種情形不會發生在

缺少或剝奪某些特殊的形式上，如視覺、白色等等。至論與

「物」可以互換的「一」和「善 J '也有與論「物」相同的情

形;因為缺少或剝奪善是奠基於某種善，而撤消「一」也奠基

於某種一。因此，才有這樣的情形，即「多」就是某一種

「一 J '惡就是某一種善， í非物」就是某一種物。可是，這並

不是用對立者來稱述其對立者，因為上述各組之二者之中，一

是絕對的，一是相對的(二者不是真正的對立)。那相對地是

「物」的，有如是在潛能中的或可能的物，並是絕對的「非

物J '即在現實中的或實際的非物。或者，在實體或自立體這一

類(物)中，那是絕對的「物」的，在某種依附體的有或存在

方面，則是相對的「非物」。同樣，那是相對的善的，則是絕對

的惡;反之亦然。以及那是絕對的「一」的，也照樣是相對的

「多 J ;反之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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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整體有兩種:一種是同質的，是由相似的部分所組合成

的;還有一種是異質的，是由不相似的部分所組合成的。在每一

同質的整體內，組成整體的部分都有整體的(本質本體)形式，

比如水的每一部分都是水;由部分所組成的連續體就是這樣構成

的。而在異質的整體內，任何一部分都沒有整體的形式，因為房

屋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房屋，人的一部分也不是人。「眾多或多」

就是這樣的整體。由於「多」的部分沒有「多」的(本質)形

式，所以「多」的由多個「一或單一」所組合而成，就像房屋由

多個不是房屋的部分所組合而成一樣;而且多個一之組成多，不

是基於「一」有與「多」對立而不可分割的理或本質，而是基於

它是物;正如房屋的部分之組成房屋，是因為這些部分是物體或

有形體之物，而不是因為它們不是房屋。

3. I多」有兩種意義:一是絕對的，如此則與「一」對

立。另一意義是指超量或大量，而如此則與「少」對立。在第

一種意義下， I二」就是「多 J ;而在第二種意義下則否。

4. I一」是以缺少或沒有的方式與「多」對立，因為

「多」的觀念裡含有分割或區分(而「一」則不含有或沒有分割

或區分)。因此，分割或區分應先於「一J '但不是絕對的，而

只是在我們認知方面如此。因為我們是藉由組合物去認知單純

物，從而我們給「點」的定義是「沒有部分者」或「線的元

始」。可是，即使依觀念或理解來說， I多」也是隨「一」之後

而有的;因為除非我們先肯定分割物(或「多」物)中的每個

物都是「一」個物，我們就不會理解它們是「多」個物或有

「多」的特性。所以， I一」被納入了「多」的定義中，而不把

「多」納入「一」的定義中。可是，對「分割」或「區分」的理

解是來自針對物的否定。所以，我們首先理解的是物;然後是

這物不是那物(否定這物是那物) ，因此，第二步我們所認知的

是分割或區分;第三是「一J ;第四是「多」。



第三節天主是不是唯一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30 質疑天主似乎不是唯一的。因為:

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八章5節說: r就如那許多『神J 和

單許多『主~J 0 

至 2 此外，作為數字之根本或元始的 r-J' 是不能被用來
第 稱述天主的，因為不能用量來稱述天主。同樣，與物可以互換

福 的 r-J' 也不能被用來稱述天主，因為它含有欠缺的意思，而

也 凡是欠缺都是不完美，是不適用於天主的。所以，不應該說天
昌閱

天
王

主是唯一的。

空 反之 《申命紀》第六章4節卻說: r以色列!你要聽:你的上
位 主天主是唯一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是唯一的，可以由三方面來證明。

1.是由祂的單純性。因為很明顯地，那使某物賴以是

「這一個別物或這個物」的，不可能通傳給許多物，或為許多物

所共享。因為那使蘇格拉底賴以是人的，能夠通傳給許多人;

可是，那使他賴以是這個人的，卻只能由他這一個人所獨享。

所以，如果是那使蘇格拉底賴以是「這個」人的，使他也賴以

是「人J '那麼，正如不能有許多蘇格拉底(這個人) ，同樣也

不能有許多人。這正是應該歸於天主的，因為天主本身就是自

己的本性本質(沒有其他個體與天主共享這本性本質) ，這在前

面第三題第三節已證明過了。所以，那使天主據以是天主的，和

那使天主據以是這個天主的，是相同的。所以，不可能有許多

天主。

2.是由天主的無限完美性來證明。因為前面第四題第二節

已經證明過了，天主在自己內統括有或存在的全部完美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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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如果有許多天主，他們之間一定有區別。從而有的東西是

一個天主有的，而是另一個天主所沒有的。如果這個東西代表

一種欠缺，則二者中之前一個天主就不是絕對完美的;如果這

個東西代表一種完美，那麼後一個天主就欠缺這種完美。所

以，不可能有許多天主。因此，古代的哲學家們，好像是為此

一真理所迫，當他們認為有無限的本原時，而主張只有一個這

樣的本原。

3.是由世界的一致性 (unitas '和諧、合一)來證明。所

有的存在物，彼此有一種相互關係之次序，因為某些東西是為

另一些東西服務的。而不間的東西，除非是受同一個東西所安

排，不會自己來共同形成一個次序。許多東西受一個東西指

揮，比受許多東西指揮，更易形成一個次序，因為一是一的本

然原因，而多只是一的偶然原因，也就是說如果多是某種方式

的一。所以，既然那為首的或為第一的，應該是最完美的，而

且是本然地，不是偶然地，所以那使萬物形成一個次序的為首

的或為第一的，應該只有一個。而他就是天主。

釋疑 Î.該處說有許多神，是引述某些人的錯誤，因為這一些

人崇拜許多神，以為行星和別的星辰，甚至世界的每一個別部

分都是神。所以，在下面第六節接著說: r可是為我們只有一

個天主」等等。

2.就「一」為數字之根本或元始而言，並不用它來稱述

天主，只用它來稱述存在於物質內的東西。因為作為數字之根

本或元始的 r-J '歸於屬於數學者這一類，而屬於數學者，原

本存在於物質內，但在思想或觀念上，卻從物質中被抽象出

來。而與物互換的一，卻是一種形上的東西，其存在並不依賴

物質。雖然在天主內沒有任何欠缺，可是依我們的認知方式，

我們只能藉由欠缺和排除的(消極)說法來認識天主。所以，



用含有欠缺意義的(消極)用語來稱述天主，並非不妥，例如

說:天主是非形體的(欠缺或沒有形體的卜是無限的(沒有極

132 限的)。同樣，關於天主，也是如此說祂是唯一的。

學 第四節天主是不是至一的

豈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 質疑天主似乎不是至一的。因為:

冊
1.所謂「一」是依缺少或否定分割而言的。而缺少或否

A 定沒有什麼更甚或較甚 (magis) 和更微或較微 (minus) 。所

要 以，不可以說天主比其他是「一」的東西更是「一」或是更甚

主的「一」。
體== 2.此外，似乎沒有什麼，比那在現實和潛能方面都是不

位 可分割者，更為不可分割的;點與「單一J (unitas) 就是這樣

的。可是，一個東西越是不可分割，就越被說為一。所以，天

主並不比單一和點更是一。

3.此外，那因自己的本質、本體就是善的，就是至極的

善或至善。所以，那因自己的本質、本體就是一的，就是至極

的一或至一。可是，凡是物，都是因自己的本質、本體而是

一，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二章所證明的。所以，所有

的物，都是至極的一或至一。所以，天主並不比其他的物更是

反之伯爾納鐸 (Bernardo ' 1090-1153年)卻說: í在一切稱

為一者中，天主三位一體的一是極峰。 J (((論審察)) (De con

sider. )卷五第八車)

正解我解答如下: í一」就是未被分割的物;因此，為使某

物成為至極的一或至一，它應該是至極的物和至極的未被分割



133 

一
{
第
一
集
}
第
十
一
題

者。這兩項都應視之為天主所固有。因為天主是至極的(存在)

物，因為祂不是由他處領有為某種本性或性體所限定的存在，

祂就是自立的存在本身，完全沒有任何極限。天主也是至極的

未被分割者，因為不拘是就現實(實際〉或潛能(可能)而

言，無論是依任何分割的方式，天主都未被分害iJ 。因為如同前

面第三題第七節所證明過的，天主在任何方面都是單純的。因

此，天主是至極的一或至一，甚為明顯。

論
天
主
的
唯
一
性

釋疑 1.雖然缺少或否定本身沒有什麼更甚和更微，但它(所

否定)的對立者卻有更甚和更微，所以缺少或否定本身也據以

說有更甚和更微。所以，是根據一物之更甚或更微，或全不被

分割或可被分割，而說它是更微的或更甚的，或至極的一。

2. í點」和作為數字之根本的單一或一，不是至極的

(存在)物，因為除非是在一個主體之內，它們就沒有存在(它

們只有依附於主體的存在)。因此，二者都不是至極的一或至

一。因為，就如由於依附體與主體的不同或區分，主體不是至

極的一，同樣依附體也不是。

3.雖然每一物都是因自己的本體而是一，但各物之本體

形成 í-J 的程度，卻不相等，因為有些物的本體是由許多部

分組合而成的，而另一些物的本體卻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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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我們怎樣認知天主

一分為十三節一

目 前面我們討論過了天主本身是怎樣的，現在應該進一步來
三 討論在我們認知中的天主是怎樣的，也就是說，天主如何被受

冊

第 造物所認知(參看第三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十三個問題: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一、有沒有受造的理智能夠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二、理智是不是藉某種受造的象或像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

體。

三、是否能用肉眼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四、有沒有受造的理智實體或自立體，以自己的自然秉賦

足以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五、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受造的理智是否需要某種

受造的光。

六、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者之中，是不是一位比另一位

見得更為完全。

七、有沒有受造的理智能夠掌握或洞徹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八、看見天主本質或本體的受造理智，是不是在天主的本

質或本體內認知一切。

九、受造的理智在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內所認知的，是不是

藉某些像而認知。

十、受造的理智是不是同時認知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一切。

十一、有沒有人在現世生活中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十二、我們是不是在今生能藉自然理性而認知天主。

十三、在自然理性的認知之上，今生有沒有藉由恩寵的認

知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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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有沒有受造的理智能夠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質提似乎沒有受造的理智，能夠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(藉

本質或本體看見天主) 0 (按: essentia一字，兼指本質，以及

那具備本質之物本身或本體。)因為:

1 .金口若望(Ioannes Chrysostomus ' 347-407 年)在

《若望福音論贊>> (Super Ioannem) 第十五篇，註釋《若望福音》

第一章 18節的「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J '說: í不僅是先知，

甚且連天使和總天使，也沒有看見過袍，即天主，因為受造的

性體，如何能夠看見那不是受造的性體呢? J 狄奧尼修也在

《神名論》第一章論及天主說: í感官或覺官、想像力、見解、

理性、和知識，都不能及於祂。」

2.此外，凡是無限的，以其為無限的而言，都是不可知

的。而天主是無限的，如前面第七題第一節已證明的。所以，天

主本身是不可知的。

3.此外，受造的理智只能認真日已存在者，因為首先進入

理智之察覺中的就是存在者或存在物 (ens) 。而天主，如狄奧

尼修(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)所說的，卻不是存在者，而是高

高在一切存在者之上。所以，天主是不可理解的，超越一切

(受造的)理智。

4.此外，認知者與被認知者之間，應有一種相稱或比

例，因為被認知者是認知者的成就。可是，在受造的理智和天

主之問，卻沒有任何比例，因為二者之間有無限的距離。所

以，受造的理智不可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「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《若望壹書》第三章 2節卻說:反之
樣。」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每一物之能被認知，係根據它是在現實

中，而天主是純現實，未慘雜任何潛能，所以就天主本身而

136 言，祂是最能被認知的。可是，本身最能被認知的，對某種理

智卻不是能被認知的，因為能被領悟者遠遠超過理智，正如太

重 陽是最能被看見的，而蝙蝠卻因為過度的光而不能看見。所
言 以，鑑於這一點，有些人主張沒有任何受造的理智能夠看見天

第 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冊
但這樣說並不正確。人的最終真褔在於人的最高活動，

即理智的活動;如果受造的理智從無可能見到天主的本質或本

哭 體，那麼，或者是他總不會得到真褔，或者是他的真褔不在天

主 主而在其他物。而這是違反信德的。理性受造物之最終成就或
售 完美，在於那為其存在之根源者，這是因為每一物之成就或完
位 美，係根據他達到自己的根源。同樣，這也是違反理性的或悸

理的。因為當人看到效果的時候，他自然地企望認知原因;由

此而產生人的驚奇。可是，如果理性受造物之理智不可能達到

萬物的第一原因，那麼自然的企望將會永遠落空。因此絕對應

該承認，獲享真褔者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釋疑 1 .這兩位權威人士所談的，是洞徹或一白了然( compre

h巴nsio) 的看見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就緊在所引的話之前先說:

「普遍地為一切來說，祂都是不能被洞徹的或一白了然的，以及

覺官......都不能」等等。同樣，金口若望在上引之話稍後，也

繼續說: í這裡的看見，係指對(天主)聖父的最真確的注視

和洞徹，就如聖父對聖子所有的一樣。 J <<<若望褔音論贊》第

十五篇)

2.源自沒有任何形式的(未為形式所成就的)質料方面

的無限，本身是不可知的，因為一切的認知都是藉形式而來

的。不過，源自未受質料限制的形式方面的無限，本身就是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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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知的。天主是這樣的無限，而不是第一種的無限，如前面第

七題第一節所指明的。

3.說天主是不存在者，並不是說祂絕對不存在，而是

說，就祂是自己的存在而言，祂超越所有的存在者(按:其他

存在者都是有自己的存在，而非是自己的存在)。是以，不能因

此而說絕無可能認知祂，而只能說祂超越所有的認知，即不能

洞徹或完全理解祂。

4.比例有兩種。一種是一個量與另一個量之間的關係;

據此，兩倍、三倍、中目等都是這種比例的種別。另一種是，凡

是一物與另一物之問的關係，都稱為比例。如此則受造物與

(造物主)天主之間能夠有比例，因為受造物之與天主，有如是

效果之與原因，潛能之與現實。依此，受造的理智能夠與認知

天主成比例。

受造的理智是不是藉某種像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

本體

有關第二節﹒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受造的理智，似乎是藉某種相似或像( similitudo )而看

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因為:

1. ((若望壹書》第三章2節說: í可是我們知道:一明顯

了，我們必要像似祂，因為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樣。」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九第十一章說:

「當我們認識天主的時候，就有天主的某種相似或像在我們內形

成。」

3.此外，現實或實際理解的理智，就是現實或實際被理

解的可被理解者，正如現實或實際感覺的覺官，就是現實或實

際被感覺到的可被感覺者。可是，除非覺官藉由可被感覺之物

的像，理智藉由被理解之物的像，而得其形式，便不會如此。

第二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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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如果受造的理智現實或實際看見天主，也應該是藉由某

種像而看見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九章說，當宗徒說:

當 「我們現在是藉著鏡于，在謎中看見」的時候， I鏡子與謎之
至 稱，可以懂作他所指的任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天主的像」。可

第 是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卻不是在謎中或藉著鏡子看見。

二 而是與這種看見相對分或並列的另一種看見。所以，不是藉著

… 像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已闊

天
主 正解我解答如下:不拘是感覺的看見，或是理智的看見，都
豐 要求兩個條件，就是看見的能力，和被看見之物與視覺或視能
位 的結合;因為除非被看見之物在某種方式下是在看見者內，就

沒有現實的或實際的看見。在形體或形體物方面，很明顯地，

被看見之物不可能藉自己的本體在看見者之內，而只能藉某種

像在看見者內，比如是石頭的像在眼內，並藉以形成現實的或

實際的看見，而不是石頭的本體在眼內。可是，如果是同一

物，既是看見的能力之根源又是被看見之物，那麼，看見者必

定是由此一物而兼有看見的能力和藉以看見的形式。

可是，天主既是理智能力之創作者，又能為理智所看

見，這是很明顯的事。由於受造物之理智能力本身不是天主的

本質或本體，所以它應當是那為第一理智者(天主)之某種分

有的相似或像。因此，受造物之理智能力亦稱為有如是源自第

一個光的理智之光;而且，無論是針對自然能力，或是針對恩

寵或(天上)榮光所加給的某種完美，都可以這樣了解。所

以，為看見天主，在看見的能力方面，需要有某種相似天主或

天主的像，使理智藉以能夠有效地看見天主。

可是，在必須與看見者有某種結合的被看見之物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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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不可能藉任何受造的像而看見天主。第一，因為如狄奧尼修

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所說的，絕對不可能藉較低層級之物的

像，而認知較高層級之物，比如不可能藉形體物的像，而認知

非形體物的本質或本體。那麼，當然更不可能藉任何受造的

像，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第二，因為如前第三題第四節所

指明的，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就是祂的存在，而這是任何受造的

形式都不可能有的。所以，沒有任何受造的形式，能夠向看見

者呈現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像。第三，因為天主的本質或本體

是沒有界限的，凡是受造的理智所能意識或理解的一切，都以

極卓越的方式包括在祂內。而這一點卻絕無可能藉某種受造的

像來呈現;因為所有的受造的形式，或在智慧方面、或在能力

方面、或在存在方面、或在其他諸如此類方面，受到某種理或

性質的限制或界定。所以，說藉像而看見天主，就等於說未看

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而這是錯誤的。

所以，應該說: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在看見的能

力方面，需要某種相似或像，就是需要榮光或榮福之光 (1umen

g1oriae) 來加強理智以看見天主。這就是《聖詠》第三十五篇

10節所說的: í在你的光內，我們將要看見光。」不過，卻不

能藉某種受造的像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宛如遺像能呈現

出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自己實際怎樣。

1這位權威人士所說的，是藉分有榮褔之光而有的像。

2.奧斯定這裡所論的，是在現世旅途中對天主所有的認知。

3.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就是存在本身。就如其他不是自己

存在的可理解的形式，藉某種(在理智內的)存在與理智結

合，並使理智藉以成形和現實或實際理解;同樣，天主的本質

或本體與受造的理智結合，有如是現實或實際被理解者，並藉

自己本身便理智現實或實際理解。

釋疑



第三節 是否能用肉眼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40 質疑 似乎能用肉眼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因為:

1. <<約伯傳》第十九章 26節說: í我的皮膚雖由我身上

車 脫落，但我仍要看見天主」等等;又第四十二章5節說: í 以
室 前我只聽見了有關你的事，現在我親眼見了你。 J
第 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)) (De civitate Dei) 卷二十

區 二第二十九章說: í那些人(即獲得榮光或榮福之人)的眼

斗 睛，將有更卓越的視力，並不是為了像某些人所說的，比蛇和

要 鷹還要看得更為銳敏(這類動物不拘有多麼銳敏的視力，也只
主 能看見形體或形體物而已) ，而是為了連非形體物也看得見。」
體
= 可是，凡是能看見非形體物的，都可以被提升而看見天主。所

位 以，受到光榮的眼能夠看見天主。
3.此外，人可以藉想像的瞻望看見天主;因為《依撒意

亞》第六章 l 節說: í我看見吾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」等等。

而想像的膽望或看見來自覺官;因為如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

三第三章所說的，想像是由在現實或實際感覺中的覺官或感官

所產生的活動。所以，能夠用感覺界的觀看而看見天主。

反之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四七篇寫給包利納的「論享見

天主J (De videndo Deo ad Paulinam) 中卻說: í永遠沒有誰在

今世能夠看見天主實在如何;也不會有誰在天使的生活中能夠

看見天主，就像觀看用肉眼所看見的那些有形可見之物一樣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不可能用視覺的覺官，或任何別的覺官部

分的能力，看見天主。因為如以後第四節和第七十八題第一節所

要說的，這類能力都是身體器官的成就或行動。行動是與行動

之主體成比例的或相稱的。因此，這類能力都不可能超出形體



物的範圈。而天主卻是沒有形體的，如前面第三題第一節已經證

明過的。所以，既不能用覺官，也不能用想像力，而只能用理

智，才看得見天主。 1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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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員是 1. í我的皮膚雖由我身上脫落，但我仍要看見天主J '其

意義不是說將來用肉眼看見天主;而是說將來復活之後，存在

於肉體內而看見天主。同樣，所謂「現在我親眼見了 1tJ' 也是

指的心靈的眼睛或眼日，就如宗徒在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 17 ---... 

18 節所說的: í把智慧和啟示的神恩，賜與你們，好使你們認

識祂:並光照你們心靈的眼目。 J

2.奧斯定是用探詢的態度，而且是有條件地說了那些

話。這由他之前所說的可以看出: r-所以，他們(即受到光榮

的眼睛一一獲得榮光或榮褔者的眼睛)將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能

力，如果是用這些眼睛看見那非形體的性體。」可是，稍後他

對此確定地說: í很可相信的，我們將來之看到新天新地的現

世有形物體，會使我們很清楚透徹地看到，無所不在的和管理

著所有有形物體的天主;而不是像現在一樣，我們藉著受造的

萬物來辨認洞察天主之看不見的事理或美善;而是像我們看那

些與我們共同生活、共同活動的人一樣，我們不是相信他們生

活，而是看見他們生活。」由此可見，奧斯定認為:受到光榮

的眼睛之看見天主，就像我們的眼睛看見另一個人的生活一

樣。可是，生活並不是用肉眼所看見的，就好像它本身就是有

形可見的一樣，它只是偶然的或附帶的感覺對象;而且，生活

不是由覺宮或感官所認知，而是在感官活動時立即由另一(更

高的)認知能力所認知。至於看見有形物體之後，理智立即藉

它們而認知天主的臨在，是由於兩個原因，即理智的銳敏，和

天主的光輝在革新或再造的有形物體中的反映。

3.在想像的瞻望中看不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而是在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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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像中形成某種形式或形象，根據某種相似點來呈現天主，就如

聖經用可感覺到的事物隱喻地描寫天主的事理。

第四節有沒有受造的理智能夠以自己的自然稟賦看見

天主的本質或本體

豈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 質疑似乎有受造的理智，能夠以自己的自然稟賦，看見天主

區 的本質或本體。因為:

品 1 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說:天使是「清純的，

要 極為明亮的，收取天主全部美麗的鏡子，如果許可如此說的
主 話。」可是，任何一物，幾時看到(反映)它的鏡子，也就是
堅 看到該物。所以，天使既是以自己的自然稟賦理解自己，似乎
位 也是以自己的自然稟賦理解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2.此外，那本身是極為可見者，由於我們身體的或理智

的視覺或視能的缺陷，對我們來說就不是那麼可見了。可是，

天使的理智卻沒有任何缺陷。天主本身既是極為可見的，對天

使來說似乎應該是極為可見的。所以，如果天使以自己的自然

稟賦能夠理解其他的可理解者，則更應該能夠理解天主。

3.此外，有形物體或形體的感宮，不可能被提升到理解

沒有形體的實體或自立體，因為這超乎它的本性。所以，如果

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超乎任何受造理智的本性，那麼就似

乎沒有受造理智能夠達到看見天主本質或本體的境地了;而這

是錯誤的，如前面第一節己證明的。所以，為受造的理智來

說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似乎是自然的。

反之《羅馬書》第六章23節卻說: r天主的恩寵是永生。」

而永生是在於享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十

七章 3 節所說的: r永生就是:認識你，唯一的真天主」等



等。所以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不是屬於受造理智的自然

本性，而是藉由恩寵。

1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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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不可能有受造的理智用自己的自然稟賦看

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因為認知的形成，是基於被認真日者在認

知者之內。而被認知者是依認知者的方式或形態而在認知者

內。因此，每一認知者的認知，都是依自己本性的形態。所

以，如果一個被認知之物的存在形態，超過認知者之本性的形

態，那麼認知那物也就超過認知者的本性。

物的存在形態有多種。有些物，其本性或性體僅在這個

個別或單獨的質料或物質中，有其存在;一切形體物或有形物

體，都屬於這一種。而另一些物，其本性或性體本身是獨立或

自立存在的，而不存在於某種質料或物質中;但他們不是自己

的存在，而是有其存在(由他處得其存在) ;屬於這一種的是

沒有形體的自立體，我們稱之為天使。而唯一天主的固有存在

形態，則為「祂就是自己的自立存在」。

因此，認知那些存在於個別或單獨質料或物質中的物，

對我們來說是自然的 (connaturale ，自然稟賦可及的) ，因為我

們藉以認知的靈魂，是某一質料或物質的形式。可是，靈魂有

兩種認知能力。一種是身體某一器官的成就或作用。根據物之

存在於個別物質中的觀點來認知物，為此一認知能力是自然

的;因此，感官只能認真日個別的或單獨的物。靈魂的另一認知

能力則是理智，它不是任何身體器官的成就或作用。為我們來

說，藉理智而如此認知本性或性體是自然的，即這些本性或性

體固然只在個別物質中有其存在，但理智之認知它們，不是根

據它們存在於個另IJ物質這-觀點，而是根據理智藉思考把它們

由個別物質中抽象出來的結果。因此，藉理智，我們能夠認知

這類物的普遍性或普遍之理;這種認知是超越感官能力的。而



對天(吏的理智來說，認知那些不存在於物質中的本性或性體，

則是自然的;而這超越人之靈魂的理智能力，這是就靈魂在現

144 世生活中尚與身體結合在一起而言。

所以，認知自立的存在本身，只有對天主的理智來說是

重 自然的，但卻超越所有受造理智的自然能力;因為沒有任何受
室 造物是自己的存在，而是有其分有的(受自他處的)存在。所
需 以，除非天主藉自己的恩寵，把自己與受造的理智連繫起來，

冊 使理智可以理解，受造的理智便不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要 釋疑 1 認知天主的此一形態或方式，即是說，藉著在天使內
主 所反映出的天主的像而認知天主，為天使是自然的。可是，如

豐 前面第二節所證明的，藉某種受造的像來認知天主，並不是認
位 知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所以，不可以因此而說天使藉自己的自

然稟賦能夠認知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2.如果「缺陷」取其欠缺之意，即是指缺少應該有的東

西，天使的理智確是沒有缺陷。不過，如果「缺陷」只是指消

極的否定或沒有，那麼與天主比較之下，每個受造物就都有缺

陷，因為他們都沒有天主所有的卓越美善。

3.視覺的覺官完全是物質的，絕對不可能被提升而及於

非物質的對象。可是，我們的理智和天使的理智，依其本性都

或多或少被高舉於物質之上，所以能夠進一步藉恩寵被提升而

及於更崇高的對象。此一點可如此顯示出來，即視覺不可能抽

象地審察它具體所認知的物;因為它所能察覺的只是「這個」

性體而已。可是，我們的理智卻能夠抽象地審察它其體所認知

的物。因為，雖然它所認知的是在物質或質料中有其形式的

物，理智卻能夠把這一組合體分解為二，而本然地或單獨地思

考形式本身。同樣地，天使的理智，雖然自然認知在某一性體

或本性內的具體的存在，但它能夠用理智把這存在分解出來，



這是當天使認知到他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存在不是二而一的時

候。因此，既然受造的理智，藉自己的本性，以某種分解的方

式，自然而然地在抽象中察覺到具體的形式和具體的存在，所 145 

以它也能藉恩寵而被提升，使它認知分離而自立存在的實體或

自立體，和分離而自立的存在。

第五節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受造的理智是否需 第

要某種受造的光 十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受造的理智似乎並不需要受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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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的光。因為:

1 .在可感覺的或感覺界的事物中，那本身就燦爛發光

者，便不需要有另外的光才能被看見;所以，在可理解的或精

神界的事物中，亦是如此。而天主就是可理解的或精神的光。

所以，天主不是借助於受造的光才被看見。

2.此1外，幾時天主藉媒介或中間物才被看見，便不是藉

自己的本質或本體被看見(不是祂的本質或本體被看見)。可

是，幾時天主藉受造的光而被看見，就是藉中間物被看見。所

以，不是藉自己的本質或本體被看見。

3.此外，凡是受造的，就可能是屬於某一受造物的自然

本性。所以，如果天主的本質或本體是藉某一受造的光而被看

見，那麼，這個光就可能是屬於某一種受造物的自然本性。如

此則該受造物為看見天主就不需要另外一種光;而這卻是不可

能的。所以，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並非一切受造物都需

要什麼另加的光。

皮之 《聖詠》第三十五篇 10節卻說: r在你的光內，我們將

要看見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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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切被提升而及於那超越自己本|宜之物

146 者，必須有一種超越自己本性的裝備或配備;比如，如果要使

空氣接受火的形式，必須使空氣有針對這種形式的配備。幾時

甚 受造的理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就成為
至 理智的可理解的形式。因此，必須加給理智一種超越其本性的

第 配備，以便把它提升到這麼高的境界。所以，如先前第四節所

一 明示的，受造的理智的自然能力既不足以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

同 體，那麼就必須用天主的恩寵來增強它的理解能力。我們稱這
要 種理解能力的增強為理智的接受光照;就如那可理解者或被理

主 解者被稱為光或發光者一樣。這就是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23
聖 節所說的光: r天主的光輝要照耀她J '即享見天主的真褔者的

位 團體。也就是藉著這光，我們接受天主的形式，就是說變得與

天主相似，如《若望壹書》第三章2節說的: r一顯明了，我

們必要相似祂，並要看見祂實在怎樣。」

釋疑 1 .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受造的光之所以是必須

的，不是為使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藉這光而成為可理解的，因為

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自身就是可理解的;而是為使理智變得有能

力理解，就如能力因習性而變得更有能力一樣。就如有形可見

的光對自視外物是必需的，因為它會使中間物(空氣)變為現

實或實際透明，而使眼目能接受顏色。

2.為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需要這光，不是說這光好像是

可以在其中看見天主的像;而是說它是理智的一種成就或改善，

使理智的能力獲得加強而看見天主。所以，可以說，這光不是

「在其內J (in quo) 看見天主的中間物，而是「在其影響或助力下」

(subquo) 看見天主的中間物。而這無礙於直接看到天主。

3.接受火的形式的配備，不可能屬於一物的自然本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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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該物有火的形式。因此，榮光或榮福之光不可能屬於受造

物的自然本性，除非受造物有天主的性體或天主性;而這是不

可能的。因為如正解己說過的，理性的受造物正是藉著此光才

獲得天主的形式或與天主相似。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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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者之中，是不是一位比

另一位見得更為完全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賠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者之中，似乎並不是一位比另一

位見得更為完全。因為:

Î. <<若望壹書》第三章2節說: ["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樣」

(按:如依拉丁文直譯，應該是: ["我們要看見祂，如同祂實在怎

樣。」參看釋提1. )可是，天主常是一樣的。所以，天主常是以同

樣的方式為大眾所看見。所以，無所謂較更完全或較不完全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三十二題說，對同

一事物，不會一位比另一位有更多理解。而所有看見天主的本

質或本體者，都理解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因為如上第三節所說

的，看見天主是用理智，而不是用感官。所以﹒看見天主本質

或本體者之中，並非一位比男一位見得更清楚。

3.此外，看一物比看另一物看得更完全，可能來自兩方

面:或者是來自可見的對象方面;或者是來自看者看的能力方

面。來自對象方面，是由於看者接受對象接受得較為完全，也

就是有較為完全的像。而這並不適用於本題;因為天主不是藉

任何像，而是藉自己的本質或本體，臨在於看見天主之本質或

本體者的理智中。所以，如果一位比男一位看天主看得更完

全，這應該是根據理智能力的差異。如此則應該說，誰的基於

其自然本性的理智能力較高，就看天主看得更清楚。可是，這

是不對的，因為天主曾許給人，在享真褔方面將與天使同等。

第六節



反之依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七章3節所說的， I永生就是:誌

148 識你，唯一的真天主J '永生就在於享見天主。所以，如果所有

看見者都同等地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那就在永生中他們也

耳 就都是平等的了。可是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軒4釗1

大
全

第

所說的卻與此相反，他說: I星辰與星辰的光輝有分別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者之中，確實一

冊 位比另一位看見天主看見得更為完全。這並不是由於天主的像
要 在一位內比在另一位內較為完全，因為前面第二節已經證明過
主 了，這種看見不是藉像而看見。而是由於一位的理智比另一位
琴 的理智有較大的能力看見天主。看見天主的能力，並不是受造

位 的理智的本性所固有的，而是如前面第五節所明示的，是借助

於榮光或榮福之光，是這榮福之光使理智獲得天主的某種形式

或相似天主。因此，分受榮福之光較多的理智，看天主就看得

更完全。而有更大愛德的，就分受更多的榮福之光，因為那裡

有更大的愛德，那裡也就有更大的願望;而願望使願望者適於

並妥善準備自己承受所顧望之物。所以，那更有愛德的人，就

更完全地看見天主，也就更有福。

釋疑 1.幾時說「我們要看見祂，如同祂實在怎樣J '其中之副

詞「如同 J (sicuti) ，是從被看見之物方面指定看見的方式，其

意義是說: I我們要看見祂這樣 (ita) 存在，一如祂實際存在

的情形J '因為我們要看見祂的存存本身，而祂的存在就是祂的

本質或本體。此一副詞不是從看見者方面指定看見的方式，即

其意義不是說:看見的方式將是這樣完美的或圓滿無缺的，就

如同天主存在的方式是完美的或圓滿無缺的一樣。

2釋疑 1.所說也揭示出對置疑2.之解答。因為幾時說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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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事物，不會一位比男一位有更好的理解，如果這是針對被

理解之物的(實際存在)方式說的，則確有道理;因為不拘是

誰，如果他理解一物，不符合該物的實際存在情形，他就不是

真實的理解。但如果是針對理解的方式，卻不可如此說，因為

一位的理解比男一位的理解更完全。

3.看見的不間，不是來自看見的對象方面，因為呈現給

所有看見者的是同一個對象，即天主的本質或本體;也不是來

自藉不同的像而產生的對對象的不同分有或分軍方面;而是，

如正解所說的，來自理智之能力的不同，還能力不是指理智的

自然能力，而是指其受到榮光(榮褔之光)的能力。

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是否完全掌握或洞

徹天主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似乎完全掌握或洞徹天主

(按: comprehendere一詞，兼有抓取、掌握、瞭如指掌、 j同

見、 j同徹、通達等意義)。因為:

1.宗徒在《斐理伯書》第三章 12節說: í我只顧向前

跑，看看是否我也能夠奪得( comprehender巴，抓取到、奪取

到、得到) 0 J 他並沒有白跑，因為他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九章

26節說: í所以我總是這樣跑，不是如同無定向的。」所以，

他奪取到了;根據同樣的理由，他所邀請的致力於此的其他

人，也奪取到了，他曾向他們說: í你們也應該這樣跑，好能

得到。 J (同章 24節)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寫給包利納的《論草見天主》中說:

「洞見一物，就是看見該物的全部，沒有一點瞞過看見者。」

( <<書信集》第一四七篇第九章)可是，如果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

體，那就是看見天主的全部，沒有一點瞞過看見者;因為天主是

第七節



單純的。所以，凡是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，都洞見天主。

3.此外，如果說:是看見全部( totus) ，但不是完整或整

150 個( totaliter )看見，那麼就可以反駁說:所謂「整個J '或者是

指看見者的樣式，或者是指被看見之物的樣式。可是，如果是

重 指被看見之物的樣式，貝IJ那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，就是看
大
全

第

見整個天主(或天主整個被看見) ，因為如第六節釋疑1.所說

的，他看見天主，如同天主實在怎樣。同樣，如果是指看見者

冊 的樣式，也是整個看見天主，因為他是用理智的整個或全部能

也 力看見天主。所以，凡是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，都是整個

要 看見天主，所以，他是掌握或洞見天主。
王

豐 反之 《耶肋米亞》第三十二章 18"-'19節卻說: r你是偉大有
位 力的天主， ~萬軍的上主』是你名號。你有偉大的計謀，有行

大事的能力。」所以，不可能透視或洞見天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對任何受造的理智來說，洞徹或洞見天主

都是不可能的;因為如奧斯定所說的， r不拘如何以靈智達到

天主，都是莫大的真褔J (<<證道集》第一一七篇第三章)。

為彰顯這一點，應該知道:說一物被洞徹或被洞悉，是說

它完全或透徹地被認知。而一物完全或透徹地被認知，是指它實

際被認知的廣或深，與它本身可能被認真日的廣或深，完全相等。

所以，如果那可以用學術的證明被認知的，卻基於憑藉某種蓋然

理由的意見而被承認，它就不是被洞徹或洞悉。比如說，如果一

個人經證明而知道三角形的三個角等於兩個直角，他是洞徹或洞

悉;如果一個人因為智者或大多數人都如此說而接受這種意見或

主張，認為大概如此，他就沒有洞徹或洞悉，因為他的實際認

知，沒有達到此一對象可被認知的完美方式或深度。

沒有任何受造的理智，能夠認知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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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可被認知的完全方式或程度。此可這樣加

以說明。任何物之可被認知，都是基於它是處於現實中的或實

際存在的物。而天主的現實或存在是無限的，如在前面第七題

第一節已證明過的。所以，天主的可被認知是無限的或無限地

可被認知。可是，沒有任何受造的理智能夠無限地認知天主。

因為受造的理智之較更完全地或較不完全地認真日天主，是基於

它承受了較大的或較小的榮光或榮褔之光。而任何受造的理智

所承受的受造的榮褔之光，都不可能是無限的;因此，也就不

可能有任何受造的理智能夠無限地認知天主。所以，不可能完

全掌握或洞徹天主。

釋疑 1 .取得或得到( comprehendere )有兩種意義。一種是其

本有的、嚴格的意義，是指一物完全被包括在取得或得到者之

內(完全被掌握)。如此則天主絕不可能被取得或得到(完全被

掌握) ，無論是用理智，或是用其他能力;因為天主既是無限

的，就不可能被包括在任何有限的物之內，宛如一有限的物可

以無限地包括或容納天主，就像天主自己無限地存在那樣。現

在是如此來探討取得或得到。另一種是廣義地解釋取得或得

到，視之與奔赴或追尋( insecutio )相對立(意謂達到其前、見

到，或終於得到pertingere) 。因為，幾時一個人達到另一個人

前，並握住他，就說得到了他。依《雅歌》第三章4節所說的

i( 我找到了我心愛的; )我拉住他不放y 天主就是如此被真褔

者所得到。宗徒所說的「奪得、得到」也是這種意義。這種

(萬無一失的)得到或握有，是(天上)靈魂的三特恩之一，它

與望德相呼應，就如看見是與信德、享受是與愛德相呼應一

樣。至於在我們(今世) ，並不是凡看得見的都可以握住或持

有，因為所看見的有時是在遠處，或者不是在我們的權力之

下。而且我們也不是常常享受所持有的東西，因為或者是我們



在這些東西內找不到快樂，或者因為這些東西不是我們願望的

最終目的，不能滿足我們的願望，使之安息。而(天上的)真

152 褔者卻在天主內獲得此三者:因為他們看見天主，看見後而持

有天主在自己眼前，並能常常看見天主;以及因持有天主而享

且 受天主或喜樂於天主，有如享受滿足願望的最終目的。
至 2 說天主是不可掌握或洞見的，不是因為有天主的某一
第 部分未被看見，而是因為天主沒有如此完整地或徹底地被看

見，就像天主本身是可看得見的那樣。就如用蓋然的理由來認

甲 知一個可以證明的命題一樣，並不是說其中有一部分未被認
要 知，既不是主詞，也不是述詞，也不是二者的組合或連繫;而
主 是說沒有如此完整地或徹底地認知整個命題，像這命題本身可
豐 被認知的那樣。因此，奧斯定在給「洞見」下定義時說(同
1II 處) : í洞見或統觀整個物，就是看見得使該物沒有任何一點

瞞過看見者;或者是能環視或完全看見它的界線或底極。」因

為，幾時在認知該物時達到了可認知的終點或末端，才算是完

全看見了它的界線或底極。

3. í完整或整個」一詞，是指對象的樣式或形態，並不

是說對象的整個形態不屬於認知範圍，而是由於對象的形態不

是認知者的形態。所以，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者，的確看到

天主無限地存在，也可無限地被認知;可是，這種無限的形態

卻不屬於他這看見者，即是說，並不使他也無限地認知。就如

有人雖然不是藉諧明而認知某一個命題，但他仍然可以大概地

知道那個命題是可以證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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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是不是在天主內看

見一切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似乎是在天主內看見(其他)

一切。因為:

1.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對話錄)) (DialogOlum Libri) 卷四

第三十三章說: ~無論誰，既已看見了那看見一切者，還有什

麼看不見的呢? J 而天主就是看見一切者。所以，看見天主

者，就看見一切。

2.同樣，凡是看到鏡子者，就看到鏡子中反映出的事

物。而凡是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一切，都在天主內反映出來，

就像在鏡子中反映出來一樣:因為天主在自己內認真日一切。所

以，凡是看見天主者，就看見現有的或可能有的一切。

3.此外，無論誰，如果理解那較大的﹒就能理解那最小

的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。而天主所做的或所能做

的一切，都小於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所以，凡是理解天主者﹒

就能理解天主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一切。

4.此外，理性受造物自然地願望知道一切。如果看見天

主而不知道一切，他的自然願望就不會安息;如此買!!不會因看

見天主而成為享有真褔者。這是不對的。所以，看見天主，就

知道一切。

第八節

皮之 天使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卻不知道一切。因為如狄

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七章所說的，上級的天使

淨化下級的天使而使之脫離無知。而且連上級天使也不知道未

來的偶發事件及心中的思想;因為這只有天主才知道。所以，

並非凡是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，就看見一切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受造的理智，並不是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

體，就在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內看見天主所做的、或所能做的-

154 切。因為很明顯地，在天主內看見某些物，是根據它們存在於

天主內的情形。可是，在天主內的其他一切，都是如同效果潛

直 在原因內。所以，在天主內看見其他的物，如同是在其原因內
室 看見效果。可是，很明顯地，看原因看得越深入或完全，就能
第 在這原因內看見更多的效果。因為一個智力卓越的人，只要得

冊 到了一個已證明的原則，立刻就可以從它獲知許多結論;而這

卻不是一個智力薄弱的人所能做到的，每個結論都必須經過解

要 釋，才能使他理解。所以，那完整地或整個地洞見原因的理
主 智，能夠在原因內認知一切效果，以及一切效果之性質或理。
體

可是，前面第七節已經證明了，沒有任何一個受造的理智能夠

位 完整地或整個地洞見天主。所以，沒有任何一個受造的理智，

基於看見了天主，就能夠認知天主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一切，因

為這種認知等於是洞見或看透天主的能力。不過，一個理智看

天主看得越深入或完全，對天主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一切就認知

得越多。

釋疑 1 .教宗額我略一世這裡所講的是對象的充足性，即天主

的充足性，也就是說，天主本身充足地含有一切，並顯示一

切。但是不可囡此而說凡是看見天主的，就認知一切;因為他

並不完全洞見天主。

2.看見了鏡子，並不一定就看見鏡子內的一切，除非是

他的視線完全涵蓋鏡子或統括鏡子。

3.看見天主固然大於看見其他一切;但是看見天主並在

天主內認知一切，卻大於看見天主卻並不在天主內認知一切，

Î(!Î僅僅或多或少認知某些東西。因為在正解內已證明過了，在

天主內所看見之東西的多寡，在於省站大半的方式是丘克為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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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或完全。

4.理性受造物的自然願堂，是知道屬於理智之完美或成

就的一切，就是萬物的種和類，以及它們的理或本質;而這

些，是每一個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﹒都會在天主內看見

的。至於認知其他的個體，以及他們的思想和作為，這不屬於

受造理智的完美或成就，也不是其自然願望所追求的;關於認

知那些現尚末有而能由天主形成的事物，也是如此。即使只看

見天主，自然的求知願望也就獲得滿足，不再另有所求，並享

有真褔，因為天主是整個存在或萬有和真理的本原。因此，奧

斯定在《懺悔錄》卷五第四章說:「知道那一切(即受造物)

而不知道你的人，是不幸福的;即使不知道那一切，而知道你

的人，卻是有褔的。知道你，而又知道那一切的人，並不因為

那一切而更幸福，卻只因為你而有褔。 J

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是不是藉某種像，

看見他們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事物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似乎是藉某種像，看見他們

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事物。因為:

1 .一切的認知，都是藉認知者肖似或像似被認知者而產

生。因為是以此方式，現實或實際理解的理智，成為現實或實

際的被理解者，現實或實際感覺的覺官，成為現實或實際的被

感覺者，這是因為接受了對象的像而成形或完成行動，就如瞳

人接受了顏色的像而成形或完成看的行動一樣。所以，如果看

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的理智，在天主內看見某些受造物，也

應該是接受了這些受造物的像而成形或完成看見的行動。

2.此外，我們先前見過的東西，我們會用記憶保存。可

是，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二十八章所說

第九節



的，宗徒曾於神魂超拔中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在他停止看

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之後，會記起很多在那次超拔中所見到的

156 事物，因此他在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二章4節說， í他聽到了

不可言傳的話，是人不能說出的」。所以應該說，他所記起的事

昌 物，它們的某些像在他的理智中保留了下來。根據同理，在他
喜 當時或現場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時，那時他也曾有他在天主

第 的本質或本體內所看見之事物的某些像 (similitudo) 或象

冊 ( species) 0 (按: 1比二拉丁字彼此相通，就如中文的「象」也

品 通 í {:象 J 一樣。不過，無形可見之像多用 species一字，例如:
5岡

天
王

理智內的理象species intelligibilis 0 ) 

空 反之是藉同一個象，看見一面鏡子和在鏡子中所顯示出的事
位 物。可是，在天主內看見一切，就像是在一面可理解的鏡子中

看見一樣。所以，如果看見天主不是藉什麼像，而是藉祂的本

質或本體;那麼在祂內所看見的事物，也不是藉什麼像或象而

看見的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不是藉什麼

象，而是藉與他們的理智結合在一起的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看

見他們在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內所看見的事物。所謂認知一物，

是基於該物的像存在於認知者內。而這又有兩種方式。幾時眾

多物與另外同一物相似，貝IJ它們彼此之間也相似，這時認知能

力便能以兩種方式變得與一可認知之物相似。一種是根據該物

本身，就是直接承受它的像而相似它，這時便是認知那物本

身。另一種是承受一個與那物相似的男一物的像而相似它，這

時便不是認知那物本身，而是在其相似的物內認知它。因為認

識一個人本人，和只在他的畫像內認識他，兩種認識是不同

的。所以，藉其存在於認知者中的像而認知事物，是認知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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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物本身，或在其自己的性體中認知它們;而藉其預先存在於

天主內的像(理或設計)而認知它們再是在天主內看見它們。

這兩種認知是有區別的。因此，就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

在天主本身內認知事物的那種認真日來說，他們之看見這些事

物，不是借助於任何其他的像，而是藉呈現在理智前的天主的

本質或本體;也是藉這本質或本體，他們看見天主。

釋疑 1.看見天主者的理智之所以相似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事

物，是以其與天主的本質或本體相結合之故，而在天主的本質

或本體內，有預先存在著的一切事物的像(理或設計)。

2.有些認知能力能夠由既已認知的象形成別的象。例

如:想像力由已知的「山」和「金」的象，形成「金山 J 的

象;又如理智由已知的類(共類)和種差的象而形成種(別喜頁)

的理或本質(按:例如由「動物」和「理性」形成「理性動物」

一一人的本質)。同樣，我們也能夠由一張畫像中的像，而在我

們內形成該畫像所畫之人的像。保祿或任何一個看見天主的

人，就在那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看見中，也能夠如此形成

他在天主之本質或本體內所看見之事物的像(按:即類似在理

智中畫下這些事物的像) ;而且即使在保祿已經停止看見天主

的本質或本體之後，這些像仍然留存在他內。可是，藉如此所

形成的像而看見事物的看見，和在天主內看見事物的看見，二

者是不闊的。

第十節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是不是岡時看見他

們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一切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 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者，似乎不是同時或一齊 (simul)

看見他們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一切。因為:



1 .根據哲學家，可能(同時)知道許多，卻只理解一個

(一個一個地理解或逐一理解一一《辯證論》卷二第十章)。可是，

158 在天主內看見事物，就是理解事物，因為是以理智看見天主。

所以，看見天主者，不是在天主內同時或一齊看見許多事物。

甚 2 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宮附紀字義新探》卷八第二十章
言 說， 1"天主依時間推動精神體的受造物J '就是藉理智及情感。
第 而精神體的受造物司就是看見天主的天使。所以，看見天主

最 者，是連續地或前後相繼地理解和有情感作用，因為時間寓有

已闊

天

連續性。

主 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末章卷十五第十六章卻說:
豐 「我們的思想將不是迂迴不定的，在不同的物中翻來覆去;而是
位 我們將用一瞥即可同時看見我們的一切知識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聖言中所看見的事物，不是一個一個接

連地，而是同時一齊看見的。為了說明這一點，必須注意，我

們之所以不能同時一齊理解許多事物，是因為我們藉(許多)

不同的像去理解許多事物;而同一理智卻不能同時現實或實際

接受許多不同的像，並藉它們去理解，就像﹒個有形物體不能

同時接受許多不同的形狀一樣。因此，如果許多事物能夠藉一

個像來理解，就可以同時或一齊理解它們。例如:一個整體的

許多不同部分，如果是以其各自的像去理解每一部分，就是一

個一個地相繼理解它們，而不是同時或一齊理解它們;但是，

如果是以整體的同一個像去理解所有部分，那就是同時或一齊

理解它們。前面第九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在天主內所看見的事

物，不是藉其各自的像去看每一事物，而是藉天主的同一本質

或本體去看一切。所以，是同時或一齊看見，而不是一個一個

地相繼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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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節 有沒有人在今生能夠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

有關第十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有人在今生能夠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因為:

1 .在《創世紀》第三十二章 30節雅各伯說: I我面對面

看見了天主。」而面對面看見就是看見本體，依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十三章 12節所說的: í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，在謎中

(模糊不清地)觀看，到那時，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。」

2.此外，在《戶籍紀》第十二章 8節上主曾論梅瑟說:

「我面對面與他明明說話，他不是在謎中和藉形像看見天主。」

而這正是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所以，有人在今生的境界中

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3.此外，幾時我們在某一物內認知一切，並依據那物來

判斷其他的物，當然我們也清楚認知那物本身。可是，即使在

現今，我們也是在天主內認知一切。因為奧斯定在《懺悔錄》

卷十二第二十五章說: I如果你我二人都看得出，你說的是真

的;你我二人也看得出，我說的是真的;請間，我們是在那裡

看到的?既不是我在你內，也不是你在我內，而是二人都在那

超越我們靈智的不可更變的真理內看到的。」他在《論真宗教》



(De Vera Religione) 第三十章也說過同樣的話，即我們是依據

天主的真理判斷一切。而且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二第二章他

160 說: í理性的任務，是依照非形體的、永久的理念或理來判斷

那些有形體的物;這些理念或理，除非是超越我們的理智，就

當 必然不會是不可更變的。」所以，我們就在今生看見天主。
至 4 此外，依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二十
第 四章的說法，用理智的看見所看見的，是那些藉自己的本質而

土 存在於靈魂內的物。可是，理智所看見的是屬於理智界或精神

主 界的物，而且不是藉任何像，而是藉物的本質，如他在同處所

要 說的。因此，既然天主是藉自己的本質而存在於我們的靈魂
主 內，所以祂也是藉自己的本質為我們所看見。
體

位 反之 《出谷紀》第三十三章20節卻說: í人不會看見我而還

活著。 J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幾時人還生活在這

有死的今生，只能藉著一些肖像看見天主，卻不能藉天主性體

的本質本身看見祂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個純粹的人，除非離開這個有死的今

生，便不可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其理由如前面第四節所

說的，是因為認知的方式是以認知者之性體的(存在)方式為

依的。而在我們生活在今生的期間，我們的靈魂是存在於有物

質或質料的形體中;因此，靈魂自然所能認知的，僅限於那些

在質料或物質中有其形式的物，或藉這樣的物所能認知的物。

而很明顯地，不可能藉物質物的本性或性體認知天主的本質或

本體;因為前面第二節已經證明過了，藉任何受造的像認知天

主，都不是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所以，只要仍然生活在今

生，人的靈魂就不可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這也可以如此

獲得印證'即我們的靈魂越掙脫有形的物體或形體物，就越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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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按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四章所說

的，聖經所說某人看見了天主，就是說形成了某些感覺方面的

或想像方面的形像或形狀，它們根據某種相似點呈現或代表天

主。因此，雅各伯所說的「我面對面看見了天主J '指的不是天

主的本質或本體。而是那呈現或代表天主的形像或形狀。這也

是先知預言的一種高級方式，即是看見了天主親自說話，雖然

那只是想像中的神視，正如以後第二集第二部第一七四題第三節

討論預言等級的時候要講明的。或者，雅各伯說這話，是要凸

顯一項超乎尋常境界的、卓越的理智方面的瞻望。

2.如同天主有時在有形物體中以超自然的能力製造奇

蹟，同樣地，祂有時也用超自然的能力，不依照一般的秩序，

把某些生活於肉體內，卻不利用肉體感官之人的靈智，提升到

看見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地步;就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

探》卷十二第二十六章和《論享見天主)) (((書信集》第一四七

篇第十三章)，論及猶太人之大師梅瑟及外邦人的導師保祿時所

說的。我們將來在第二集第二部第一七五題第三節討論神魂超拔

時，對此將有更詳盡的討論。

3.所謂我們在天主內看見一切，並依據天主判斷一切，

就是說我們藉分有天主的光認知並判斷一切，因為連理性的自

然之光也是分有的天主之光;就如我們說在太陽內看見並判斷

一切可感覺之物，也就是說藉著太陽之光看見並判斷一樣。因

此，奧斯定在《獨語)) (Soliloquiorum) 卷一第八章說: r各種

學科的證據，如果沒有受到某種像似它們自己的太陽的物照明



一一即受到天王的照明，就不可能看得出來」。所以，就如為了

用感官看見某物，並不需要看見太陽的本體;同樣地，為了用

162 理智看見某物，也不需要非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不可。

4.理智所看見的那些藉本質而存在於靈魂內之物(它們之

甚 如此存在於靈魂內) ，就如可理解之物之存在於理智內一樣。天
大
全

主就是這樣存在於真褔者的靈魂內;卻不是這樣存在於我們的靈

第 魂內，而是藉監臨、本質或本體(有如形成原因) ，和能力。

可 第十二節我們是不是在今生能藉自然理性認知天主
哭 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主 質疑我們在今生似乎不能藉自然理性( ratio 叫叫is) 認知天
豐主。因為:
位 1 .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》卷五第四章說: r理性不領

悟單純的形式。」而天主卻是最單純的形式，如前面第三題第七

節已證明過的。所以，自然理性不能達到天主。

2.此外，如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三第七章所說的，只

用理性而沒有心象(想像的內容) ，靈魂什麼都不理解。而天主

既是沒有形體的，我們不可能有祂的心象。所以，我們不可能

以自然的認知而認知天主。

3.此外，自然理性的認知是善人和惡人所共有的，就如

人性是他們所共有的一樣。而認知天主卻是善人所獨有的，因

為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二章說: I人的心靈之自，

除非接受信德之義德的淨化，就不深入如此卓越的光內。」所

以，不可能用自然理性認知天主。

反之 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19節卻說: I認識天主為他們是很明

顯的事。」也就是說，用自然理性可以認知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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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我們的自然知識由感覺開始;因此，感覺

能領導到那裡，我們的自然知識就只能伸展到那裡。我們的理

智不可能由可感覺之物或感覺界之物，達到看見天主之本質或

本體的程度;因為可感覺之受造物之作為效果，與天主作為原

因的形成能力是不相等的。所以，不能由認真日可感覺之物而認

知天主的全部能力，因而也就不能看見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可

是，因為它們是天主的有賴於原因的效果，我們能夠由它們的

引導而知道天主是否存在，以及知道基於天主是萬物的第一原

因並超越其所有效果，而必須歸於祂的一切。因此，我們知

道，祂與受造物的關係，即祂是(受造)萬物的原因:受造物

和祂的區別，即祂不是祂所形成的諸物之一:把這些受造物與

祂遠遠分離，不是因為祂有所缺，而是因為祂遠遠超越它們。

釋疑 1 .理性不能夠達到認知單純的形式，是不知道它是什

麼，但能夠知道它是否存在。

2.可用自然知識，藉天主的效果所提供的心象，而認知

天主。

3.認知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既是藉恩寵，所以只有善人

才有;可是，以自然理性認真日天主，卻是善人和惡人都能做到

的。因為，奧斯定在《訂正錄)) (Retractationum) 卷一第四章

說: r我不贊成我在祈禱中說過的: ~天主，你只願意使(心

靈)潔淨的人認識貫理。jJ (<<獨語》卷一第一章)因為可以回

答說，連許多不潔淨的人也認識許多真理，即藉著自然理性。」

藉恩寵而有的對天主的認知，是否高於藉自

然理性而有的認知

有關第十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藉恩寵而有的對天主的認知，似乎並不高於藉自然理性

第十三節



而有的認知。因為:

1.狄奧尼修在《神秘神學>> (De mystica theo1ogia) 第一

164 章說，在今生與天主結合得更好的人，與天主結合就像與一個

完全陌生者結合一樣;他對梅瑟也是這樣說，而梅瑟卻因恩寵

與知識而卓越超群。可是，不知天主是什麼而與天主結合，由
神
學

言 自然理性亦可完成。所以，恩寵並不比自然理性使我們更完全
草 地認知天主。

二 2.此外，除非借助於心象，我們便不能藉自然理性而認

i 知天主的事理;藉恩寵的認知也是一樣。因為狄奧尼修在《上

要 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一章說: r天主的光線，只能在四面用
主 多種顏色的聖幕的籠罩下，才能照射在我們身上。」所以，我
體
三 們藉恩寵認知天主，並不比藉自然理性認知得更完全。

位 3.此外，我們的理智因信德或信仰的恩寵而依附天主。

而信仰卻似乎不是認知，因為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褔音論贊》

卷二第二十六篇證道詞裡說，對看不到的事物， r有信德或信

仰，而沒有認知。 J 所以，恩寵並不給我們加添對天主的較高

超的認知。

反之宗徒卻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10節說: r天主藉聖神

將這一切啟示給我們了。」而這是指那些「今世有權勢的人中

沒有一個所曾認識」的事物(同章第 8 節) ，而所謂有權勢的

人，如「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所詮釋的，是指哲學家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我們藉恩寵會獲得比藉自然理性對天主的

更完全的認知。其說明如下。我們藉自然理性而有的認知，需

要兩個條件，即由可感覺之物所受的心象，和理智的自然之

光，我們是用這光的能力，將可理解的理念自心象中抽出。在

這兩方面，恩寵的啟示對人的認知都有幫助。因為一方面，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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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的自然之光因白白灌輸的恩寵之光而加強。另一方面，因為

天主有時也在心的想像中形成一些心象，它們比我們由可感覺

之物自然所受的心象，更能表達天主的事理，就如在先知的神

視中所清楚看到的。而且有時天主還會形成一些可感覺的事

物，或甚且形成聲音，來表達某一天主的事理，就如在耶穌受

洗時，看見聖神藉鴿子的形像降下，並聽見聖父的聲音說:

「這是我的愛子J 0 (<<瑪竇福音》第三章 17節)

論
我
們
怎
樣
認
知
天
主

種疑 1 .雖然藉恩寵的啟示，我們在今生還是不知道天主是什

麼，因而我們與祂像是與陌生者結合一樣。但是我們對祂的認

知卻因而更完全，一則因為給我們顯示了天主的更多、更卓越

的效果;二則由天主的啟示，我們把一些自然理性所不能及的

事理歸於天主，比如:天主的三位一體。

2.不拘是按自然秩序由感官所受的心象，或是由天主在

想像中所形成的心象，從這些心象而來的理智的認知，都是人

內的理智之光越強，認知就越卓越。因此，藉利用心象所做的

啟示，人會獲得更完全的認知，這是因為注入了天主之光。

3.信德或信仰也是一種認知。因為理智藉信德或信仰而

決定接受某一可認知之物。但這種決定接受，不是來自信者自

己的看見，而是來自他所信的那一位的看見。因此，以其缺少

看見而言，它也欠缺像學問或學識中的那種認知的性質或理

(不是那樣的認知) ;因為學問或學識之使理智決定接受一物，

是藉看見和領悟第一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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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題

論天主的名稱

一分為十二節一

當 討論了有關認知天主的種種之後，現在應該進行討論天主
量 的名稱(參看第三題引言)。因為無論什麼物，我們都是依據我

第

冊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們對它的認識，而給它命名。

對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十二個問題:

一、我們是否可給天主命名。

二、是否有某些加給天主的名稱稱述天主的本體。

三、是否有某些加蛤天主的名稱是依其本義陳述天主，或

者是所有名稱都是依借義或隱喻的方式而歸於天主。

四、是不是許多加給天主的名稱都是同義的。

五、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名稱，是單義的還是多義的。

六、假設這些名稱是類比的，那麼，他們是先指天主，抑

或是先指受造物。

七、有些名稱是不是從某一時間聞始才用以稱謂天主。

八、「天主 J (Deus) 這個名稱是指性體的名稱，抑或是指

作為或行動的名稱。

九、天主 (Deus) 這個名稱是不是可以通用的名稱。

十、天主 (Deus) 這個名稱之表示因己性體為天主者、因

分有為天主者，和依人的意見為天主者，是單義地抑

或是多義地。

十一、「那存在者 J (Qui est) 這個名稱，是不是最適用於

天主的特有名稱。

十二、關於天主是否能形成肯定的語句或命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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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是否有適合天主的名稱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沒有任何適合天主的名稱。因為:

1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說: [""祂既沒有名字，

對祂亦無有見解。」又《竄言》第三十章4節說: [""祂叫什麼

名字?其子姓甚名誰?難道你知道嗎? J 

2.此外，一切名稱，或是抽象的，或是具體的。可是，

具體的名稱不宜於天主，因為天主是單純的;抽象的名稱亦不

適合天主，因為這樣的名稱並不意指完美的自立存在者。所

以，沒有任何可以稱呼天主的名稱。

3.此外，名詞表示(物的)本體及其性質;而動詞和分

詞表示本體的時間;代名詞表示本體的代替指稱(指示代名稱)

或關係(關係化名詞)。其中沒有一個適合天主:因為祂既沒有

性質，亦沒有依附體，也沒有時間性;既不能用感官感覺到

祂，所以也就不能指稱祂;而且也不能用關係詞來表示祂，因

為關係詞是追述前面已經用名詞、分詞或指示代名詞所論及的

事物。所以，我們沒有辦法給天主一個名稱。

皮之 《出谷紀》第十五章3節卻說: [""上主是戰士，名叫「全

能者j] 0 J 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依哲學家之意見，語言是理解之內容或觀

念的記號，而觀念是事物的像(((解釋論)) (Periherm) 卷一第一

章)。因此可知，語言是經由理智的觀念而表達事物的。因此，

凡是我們用理智所能認知的，我們就能夠給它一個名稱。而前

面第十二題第一及第十二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在今生我們不能看見

天主的本質或本體;可是我們能夠根據本原或因果的關係，依

卓越及隔離或剔除(不成全者)的方式，而由受造物去認知天



主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自受造物方面給天主命名;當然這樣的名

稱不是指稱天主本身，表達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實際上是怎樣

168 的，就像「人」這個名稱以其本來意義表達的人本質實際如何

那樣;因為「人」這個名稱所表示的是人的定義，說明人的本

單 質;因為名稱所表達的本質或理，就是定義(<<形上學》卷三第
大
全

第

七章)。

二 釋疑 1 .說天主沒有名字或無可名之的理由，是因為祂的本質

主 或本體，超乎我們關於天主所理解的和用語言所表達的程度。

要 2 因為我們是經由受造物而認知天主，並根據受造物給天
主 主命名，所以我們給予天主的名稱，是以那適合物質受造物的方
體= 式來表達，因為我們對這些事物的認知是自然的，這在前面第十
位 二題第四節已經說過了。而且在這些受造物中，凡是完美的而自

立存在的都是組合的物體;而在它們內的形式卻不是完全自立存

在的，而僅是一物因它而有這樣的存在或是這樣的;因此，我們

為表達完全自立存在的物所用的一切名稱，都是具體地表達其意

義，就像表達(具體的)組合體一樣。另一方面，我們用來表達

單純形式的名稱，它們所指示的，並不是一物的自立存在，而是

那使此物因以而是這樣的或有這樣的存在者，比如白色所表示

的，是那使一物因以成為白色之物或有白色的存在者。天主是單

純的，也是自立存在的，所以我們給祂一些抽象的名稱，來表示

祂的單純性;也給祂一些具體的名稱，來表示祂的自立存在和完

美。可是，這兩種名稱都不足以表示天主實在怎樣，正如在今

生，我們的理智也不能認知祂實在怎樣。

3.表示一物的本體及其性質，就是表示一個主體或基體

(suppositum '獨立個體) ，以及其限定它如此自立存在的自然

本性或形式。因此，就如關於天主有一些具體的用語，以表示

祂的自立存在和完美，如釋疑 2.所說的;同樣，關於天主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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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名詞，以表示祂的本體及其性質。而表示時間的動詞與分

詞之被用來陳述天主，是因為永恆性包括所有的時間。因為就

如我們非藉著組合的物體便不能領悟和表示單純的自立存在

者;同樣，我們非藉著有時間性的物體，也不能理解或用語言

表示單純的永恆性;而這是基於我們的理智與組合的和有時間

性的物體有某種自然的適合性。而用指示代名詞於天主，是因

為它們指示出我們所理解的，而不是指示出我們所感覺到的;

因為是根據我們所理解的，而用指示代名詞來指稱天主。準

此，依照用名詞、分詞，以及指示代表詞於天主的方式，也能

用關係代名詞來表示天主。

第二節 有沒有表示天主本體的名稱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沒有任何表示天主本體的名稱。因為:

1 .大馬士革的若望說: r凡是陳述天主的，都必然不是

表達天主的本體是什麼，而是指示出天主不是什麼;或者是表

達一種關係，或者是表達由其性體或工作而來的某一種事物。」

U(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九章)

2.此外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說: r你會發現聖

師們的一切歌詠，無論是顯揚或稱頌，都是依照天主性的(外向)

出發 (processus '對外的作為或閱係) ，來分別天主的(種種)

名稱。」其意義是說，聖師們用來讚美天主的名稱，是依照天主

本身的(外向)出發而加以分辨的。可是，那表示一物之(外向)

出發的(對外關係的) ，並不表示那屬於該物之本質或本體者。

所以，陳述天主的名稱，並不陳述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3.此外，我們怎樣理解一物，就怎樣給它命名。然而我

們在今生並不理解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所以，我們加給天主的

名稱，也不表示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四章卻說: I這就是天

主的『存在或是什麼 (esse) .!I :祂是勇毅的或有智慧的，而且

170 對此一單純性，不拘你說什麼，都是用以表示祂的本體。」所

神
學

以，一切這樣的名稱，都是表示天主的本體。

室 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關天主的否定說法的名稱，或表示天主

第 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稱，顯然絕不表示天主的本體，而是表示

長 由天主排除某物，或表示祂與別物，或更好說別物與祂的關

L 係。可是，有關天主的絕對和肯定說法的名稱，例如: I美善

寞 的」、「有智慧的J '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名稱，一些人對此卻
至 有多種不同的意見。
體

因為有些人說，這一切名稱，雖然是用肯定的說法陳述

位 天主，但它們之被採用，與其說是為肯定在天主內有什麼，不

如說是為從天主內除去什麼。因此，他們說，幾時我們說天主

是生活的或有生命的，我們的意思是說，天主的存在方式與無

生命之物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(從前者內除去後者) ;至於其

他的名稱，也應該如此解釋。梅瑟教師 (Rabbi Moyses ' 

1135-1204年。按: ~p梅瑟麥摩尼得斯Moyses Mai-monid巳s) 就

是如此主張 U<疑問指南>> (Doctor PerplexofUm) 卷一第五十八

章)。另有些人卻說，這些名稱都是用來表示天主與受造物的關

係，比如說，我們說: I天主是美善的J '意思就是說: I天主

是萬物之美善的原因」。其他的名稱也是一樣。

這兩種主張似乎都不對，理由有三。第一，因為這兩種

主張都不能提供理由，解釋為什麼用某些名稱稱呼天主，而不

用另一些名稱。因為就如天主是美善事物的原因，祂同樣也是

形體物的原因;因此，如果說「天主是美善的J '只是表示「天

主是美善事物的原因 J '那麼同樣也可以說「天主是形體物J ' 

因為祂也是形體物的原因(按:實際上並不說天主是形體物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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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說「是形體物J '僅表示「不是只在潛能中之物，像第一質

料似的J (第一批人的說法) ，也有同樣情形(按:即不能提供

相關理由)。第二，這種主張的結論是，一切有關天主的(肯定)

名稱，都是其次或次要地用於天主，就像「健康」一詞，只是

其次或次要地用於藥品(健康藥品)。因為那僅僅表示藥品是動

物健康的原因，而動物才首先或主要地說是健康的(參看第六

節)。第三，因為這種主張違反講論天主者的原意。因為他們說

天主是生沾的或有生命的，他們則有用意，他們的意思不是說

天主是我們生命的原因‘或天主與沒有生命的物體或無生物有

區別。 論
天
主
的
名
稱

所以，應該採取另一說法，即這樣的名稱確是表示天主

的本體，確是稱述天主的本體，只是它們並不足以表現天主。

理由如下:我們的理智怎樣理解天主，這些名稱就怎樣表示天

主，而我們的理智是由受造物而認知天主，所以受造物怎樣表

現天主，理智就怎樣認真日天主。前面第四題第二節已經證明過

了，天主以其為單純的和普遍的完美，是以在祂內原就具有受

造物的一切完美。因此，一個受造物有多少完美，就表現天王

多少，相似天主多少;可是，受造物卻不是把天主表現為好像

是與自己同種或同類的物，而是把祂表現為超越的本原或原

因，效果遠不如這原因的形式或本質，但也由這原因獲得某種

相似，就如低級物體的形式表現太陽的能力一樣。這一點，前

面第四題第三節討論天主的完美時，也陳述過了。所以，前面說

的名稱確是表示天主的本質，但表示的並不完全，正如受造物

也是不完全地表現天主的本體一樣。

所以，幾時說: í天主是美善的y 其意義不是說: í天

主是美善之原因」或「天主不是惡的 J ;而是說: í那在受造

物中我們稱之為美善的，已先存在於天主內 _1 '而且是以更高超

的方式。因此，把「是美善的」歸於天主，不是因為祂產生美



善或是美善的原因;而是相反地，因為祂是美善的，祂才把美

善分施在萬物內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三十二

172 章所說的: í因為祂是美善的，我們才得以存在。」

單 釋疑 1 大馬士革的若望之所以說些這名稱不表示天主是什
大
全

第

麼，是因為這些名稱中沒有一個完全地表示天主是什麼，但其

中的每一個名稱都不完全地表示天主，正如受造物也是不完全

冊 地表現祂一樣。

2.在名稱的意義中，有時一個名稱之由來，和那用這個

要 名稱所願表示者，是有區別的，比如(拉丁文的) ílapís ，石頭」
主 這一名稱，來自凡的dens p他m' 傷腳者J '可是並不用這個名
警 稱來表示「傷~BU者 J 的意義，而是用來表示一種有形的物體;
位 否則的話，凡是傷腳者就都是石頭了。所以，同樣應該說，這

些天主的名稱確是來自天主性的(外向)出發;因為，就像受

造物是依照(天主之)完美的各種出發而表現天主一一雖然是

不完全地;同樣，我們的理智也是依照每一種出發而認知天

主，並加給天主一個名稱。可是，我們並不是用這些名稱來表

示這些出發，宛如我們說「天主是生活的或有生命的J '其意義

好像是說「生命由天主出發或來白天主」似的;而是用它們來

表示萬物的本原本身，即生命在天主內早已存在，雖然其存在

的形態超出我們所理解的和(用名稱)所表示的。

3.在今生我們不能認知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實在是怎樣

的;可是，我們卻認知在受造物的完美中所表現出的天主的本

質或本體。我們給天主的那些名稱就是如此表示天主的本質或

本體。



第三節 是否有名稱依其本義陳述天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沒有任何名稱依其本義 (proprie) 陳述天主。因為: 173 

1.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了，我們關於天主所用的一切名

稱，都是取自受造物的。而受造物的名稱都是依借義或隱喻的 第

方式( metaphorice )用於天主，比如說: r天主是石頭」或 集

「天主是獅子」等。所以，所有的稱呼天主的名稱，都是借義的 第
十

或隱喻的。

2.此外，如果用於一物的名稱，實際是從那物有所排除 題
或否定，而非有所稱述或肯定，那麼這個名稱就不是依其本義 要

用於那物。可是，所有像「美善的」、「有智慧的」等類似的名 主
的

稱，都是實際由天主有所排除，而非有所稱述，如狄奧尼修在 宣

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二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這些名稱中沒

有一個是依其本義陳述天主。

3.此外，形體或形體物的名稱，只能用借義或隱喻的意

義表達天主，因為天主是非形體的。可是，所有這樣的名稱都

含有某些形體的條件或情況，因為它們都表示有時間性、組合

性，而這些都是形體物的條件或情況。所以，所有的這類名稱

都是依借義或隱喻的方式用於天主。

反之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教信德》卷二前言裡卻說: r有些

名稱很顯然地表示出天主性的(固有或本有的)特徵;也有一

些名稱表示天主威嚴的明顯真理;但男外有一些名稱卻依某種

相似點用一種轉變的意義或借義來陳述天主。」所以，不是所

有的名稱都用借義或隱喻的意義來陳述天主，有些名稱的陳述

確是依其本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前面第二節已經說過了，我們是根據出

于冉



自天主的受造物所承受的由天主而來的完美，而認知天主;這

些完美存在於天主內的方式，比其存在於受造物內的方式，定

174 然更為卓越。可是，我們理智之理解這些完美，卻是按它們存

在於受造物內的方式;以及依照我們理智所理解的，用名稱去

當 表示這些完美。所以，在我們給天主的名稱中，有兩點需要注
大
全

第

意:一是這些名稱所表示的完美本身，如美善、生命等;一是

表示的方式。就這些名稱所表示的而言，應該把它們依其本義

歸於天主，甚於把它們歸於受造物，並且優先或首要用它們來

甲 陳述天主。可是，就表示的方式而言，這些名稱卻不是依其本
哭 有的方式用於天主，因為它們所有的(表示)方式，是通合表

主 示受造物的方式。
體

位 釋疑 1 .有些名稱之表示受造物所承受的出白天主的這類完
美，是以這種方式，即把受造物分有天主之完美的不完美或有

缺欠的方式，也包括在名稱的意義內，如「石頭」表示一種以

物質方式存在的物;這樣的名稱只能借義地或隱喻地用於天

主。可是，有些名稱卻是絕對地表示完美本身，在其意義中並

不包括任何分有的方式，如存在物、美善的、有生命的等即

是;而這樣的名稱是依其本義稱呼天主。

2.狄奧尼修說這樣的名稱是從天主有所排除或否定，是

因為名稱所表示的，不是以名稱的同樣表示方式適用於天主，

而是以更卓越的方式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在同處說，天主是「超

越一切實體(自立體)和生命之上的」。

3 Jj[)些依其本義用於天主的名稱(按:如美善、生命) , 

它們之含有形體的條件或情況，並不是在名稱的意義本身方

面，而是在表示意義的方式方面。而那些以借義或隱喻稱呼天

主的名稱(按:如石頭、獅子) ，卻是在自己的意義本身中含有

形體的條件或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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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稱呼天主的名稱是不是都是同義的名稱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稱呼天主的名稱，似乎都是同義的名稱 (nomina synony

ma) 。因為:

1 .所謂同義的名稱，是說它們所表示的完全相同。而稱

呼天主的名稱所表示的，在天主內卻完全相同;因為天主的美

善就是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同樣地，智慧也是如此。所以，這

一切名稱都是完全同義的。

2.此外，如果這些名稱所表示的，在實物本身方面雖然

相同，但在觀念 (ratio) 方面卻不一樣，那麼就可以反駁說:

在實物方面沒有什麼相呼應的、或為依據的觀念是空虛不實

的。所以，如果這些觀念有許多，而實物本身卻只有一個，那

麼這些觀念似乎就是空虛不實的。

3.此外，在實物和觀念方面兼是「一」者，比那在實物

方面是「一J '而在觀念方面是「多」者，更是 í - J C 而天主

是至一的。所以，天主似乎不是在實物方面是「一J '而在觀念

方面是「多」。如此則稱呼天主的(多個)名稱，並不表示多個

不同的觀念。所以，它們是同義的。

反之 凡是同義字連摟在一起，就會冗贅重複，如衣著 (vestis)

和衣服( indumentum )。所以，如果稱呼天主的一切名稱都是同

義的，就不可能適當地說: í美善的天主 J '或其他這類的說

法。可是《耶肋米亞》第三十二章 18節卻這樣寫說: í你是偉

大、有力的天主， Ií萬軍的上主』是你的名號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這些稱呼天主的名稱不是同義的。如果我

們承認這些名稱是用來排除什麼的，或者是為指明原因與受造

物之關係的，那就容易看出筒中道理;因為如此則是依被否定



或排除者的不同，或者是依一齊被指明的效果的不同，就有不

同的觀念了。可是，依照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這類名稱是表示

176 天主的本體的，雖然表示得不完全或有缺欠;而由前面第一及

第二節所說的，我們也知道，這些名稱有不同的意義。因為名

單 稱所表示的意義，就是理智對那個名稱所表示的實物的領悟或
大
全

理念( conceptio 一一與 ratio觀念同義)。而我們的理智是由受造

第 物而認知天主的，所以為理解天主，理智是依照受造物所承受

冊 的出自天主的完美，形成理念。這些完美預先存在於天主內的

方式是一統的、單純的;而它們被受造物所承受的方式，卻是

哭 不同的和多樣的。所以，正如受造物的許多不同的完美，有一
主 個為這些完美以各種不同樣式所呈現出的單純本源，相呼應或
豐 為依據;同樣，我們理智的許多不同的和多樣的理念，也有一
位 個依照這些理念不被完全理解的全然單純的寶物，相呼應或為

依據。因此，加給天主的名稱雖然都表示同一個實物，但因為

它們是在許多不同的觀念之下表示同一實物，所以它們並不是

同義的。

釋疑 1.上面所說的已指出了對質疑 í .的解答;因為所謂同義的

名稱，是指它們在同一觀念下表示同一實物。而那些表示同一

寶物之不同觀念的名稱，它們首先和本然所表示的並不是那同

一實物，因為名稱必須經由理智的理念來表示實物，如前面第

一節已經說過的。

2.這些名稱的許多觀念並不是空虛不實的;因為所有這

些觀念，共有一個為-一切名稱以多種方式和不完全地所呈現的

單純實物，相呼應或為依據。

3.這一點正屬於天主的完美的至一性，即那些以不同的

方式分別存在於其他物內的，卻是以單純的和一統的方式存在

於天主內。因此才有這一情形發生，即天主在實物上或實際是



一個，而在觀念上卻是多方面的，因為我們的理智是由多方面

理解天主，就如事物是以多種方式來呈現祂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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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名稱，是不是依同一意

義用於他們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名稱，似乎是依同一意義或單義

(univoce) 用於他們。因為:

1 .凡是有多種意義的或多義的 (aequivocum) ，都可以歸

原於有同一意義的或單義的( univocum ì ' 就如「多」可以歸原

於「一」一樣。因為如果(拉丁文) canis這一名稱，以多種意

義分別指吠犬和海豹，它應該以同一意義或單義指某些物﹒也就

是指所有會吠的狗，因為否則(為找到原始的意義) ，那將要永

無止境地推延下去了。有些同義的或同質的主動原因，在名稱和

定義方面與他們的效果相遇或相合，比如「人」生「人J ;另外

也有一些不同義(多義)或不同質(多質、異質)的主動原因，

如太陽之生熱，而太陽之為「熱」卻只能男有不同的意義。所

以，第一個主動原因，既然所有的主動原因都可以歸原於它，似

乎它應是同義的或同質的主動原因。是以，那些兼用於天主和受

造物的名稱，是依同一意義或單義稱述他們。

2.此外，在多義或不同意義的名稱間，沒有相似而言。

而據《創世紀》第一章26節所說: r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，按

我們的模樣造人J '受造物與天主之間卻有某種相似。所以，有

的名稱是依同一意義或單義用於天主和受造物。

3.此外，如在《形上學》卷十第一章所說的，尺度或度

量與被度量者是屬於同質的。可是，天主是萬有或萬物的第一

度量或尺度。所以，天主與受造物是屬於同質的。因此，有的

名稱能是依問一意義或單義來陳述天主和受造物。

第五節



反之凡是依同一名稱，卻不依同一意義稱謂某些物的，就是

依不同意義或多義稱謂他們。可是，沒有一個名稱是依稱謂受

178 造物的同一意義，適用於天主;因為智慧，在受造物是一種品

質，而在天主卻不是;類的變化會改變意義，因為類是定義的

重 一部分。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凡是稱謂天主和受造物
室 的，都是依不同的意義或多義來稱謂他們。

第
此外，天主與受造物間的距離，大於受造物彼此之間的= 距離。可是，由於某些受造物之間的距離，有時完全不能依向

了 一意義或單義來稱謂它們，比如不屬於同一類的物。所以，遠

哭 更沒有什麼依同一意義或單義來稱謂天主和受造物，一切的稱

主 謂都是依不同的意義或多義。
體

位 正解我解答如下:不可能有什麼稱謂，依同一意義或單義用

於天主和受造物。因為凡是與主動原因的能力不相等的效果，

它所接受的與主動原因的相似，就不是完全的，而是有缺陷

的;因此，那以多種樣式分別存在於效果內的，卻是以單純的

和同一的樣式存在於原因內;就如太陽以同一的能力在較低級

的物內產生多種不同的形式或本質一樣。同樣地，如之前第四

節所說的，萬物的一切完美，是以訐多樣式分別存在於受造物

內，卻是以一統的樣式預先存在於天主內。因此，當我們把一

個稱謂完美的名稱用於受造物時，這一名稱表示出相關的完

美，依其意義或性質，它有別於其他的完美，比如說，當我們

把「有智慧的或智慧」這個名稱用於人時，我們所表示的，是

一種與人的本質、能力、存在，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完美有別

的完美。可是，當我們把這個名稱用於天主時，我們所願意表

示的，卻不是什麼與天主本質或能力或存在有別的完美。因

此，當我們把「有智慧的 j 這個名稱用於人時，這個名稱在某

種程度上界定並掌握了所表示的物;但當我們把這個名稱用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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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峙，卻不如此，其所表示的物，仍然是未被掌握的或未被

完全領悟的，而且是超越名稱之意義的。由此可見， 1"有智慧

的或智慧」這個名稱之用於天主和用於人，不是依相同的意

義。其他的名稱也是如此。所以，沒有什麼名稱是依同一意義

或單義用於天主和受造物。

可是，也不是依完全不同的意義或多義，像有些人所說

的。因為依照他們的說法，就不能根據受造物對天主有所認知

和證明，並在論證中常常會陷入雙關二義的謬誤。可是，這種

主張，既相反關於天主會證明許多事物的哲學家，也相反宗徒

在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20節所說的: r 天主那看不見的美善......

都可遐祂所造的萬物，辨認洞察出來。 J

所以，應該說，這類名稱之用於天主和受造物，是依類

比( analogia) ，也就是說是依比例或關係( proportio )。在名稱

方面這可能有兩種情形:或是多個物與另外同一物有比例或關

係，比如說:藥品和尿液是「健康的J '這是就二者與動物的健

康都有關係和比例而言的，前者是健康的原因，後者是健康的

象徵或表記;或是一物與另一物之間有一種比例或關係，比如

說:藥品和動物是「健康的 J '這是因為藥品是動物健康的原

因。我們是以這種方式，把某些名稱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，就

是依類比的意義( analogice) ，既不是依完全不同的意義或多

義，也不是依同一意義或單義。因為我們除非經由受造物，便

沒有辦法給天主命名，這在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了。因此，我

們不拘加給天主和受造物什麼名稱，都是根據受造物與天主的

這一關係，即受造物與其根本和原因的關係，萬物的一切完

美，都以卓越的方式預先存在於這原因內。

這種「共有或互通J (communitas) 的方式，介於完全不

同意義或多義與單純的同一意義或單義之間。那些針對不同事

物用類比意義所說出的，既不是依完全相同的意義，像用同一



意義或單義時一樣;也不是依完全不同的意義，像用不同意義

或多義時一樣;這種涉及多方面的名稱，係表示與一物的不同

180 比例或關係;就如說尿液健康，是表示它是動物健康的象徵或

神
學

表記，而說藥品健康是表示它是同一健康的原因。

三 釋疑 1 在稱謂方面，由然是應該把不同意義的或多義的歸原
第 於同一意義的或單義的，但在行動中，那不是同義的或同質的

問 主動者，卻必然先於那同義的或同質的主動者。因為不同質的

主 主動者是某 4整個物種的普遍原因，例如:太陽是一切人的生

要 殖原因。而同質的主動者，卻不是某一整個物種的普遍主動原

主 因(否則他也就是自己的原因了，因為他也被包括在該一物種
豐 內) ;他只是分有該物種的某一個體的特殊原因。所以，整個
位 物種的普遍原因，不是同義的或同質的主動者。而普遍原因是

先於特殊原因的。可是，此一普遍主動原因雖不是同義的或同

質的，但也不是完全異義的或異質的，否則，他就不可能產生

相似自己者了;所以，可以說他是類比的主動者;就如在稱謂

中，一切同義的或單義的稱謂，都可以歸原於那基本的第一個

稱謂，它不是單義的，而是類比的，它即是「物」或「存在物」

(ens) 。

2.受造物與天主之間的相似，是不完全的;因為，如前

面第四題第三節已經說過的，這種相似所表現的，即使在類或共

類 (genus) 方面，也不是同一樣的。

3.天主不是被度量者的成比例的或相稱的尺度或度量。

是以天主和受造物不必要是屬於同類的。

4. (答「反之J) 至於在「反之」內所說的，其結論固然

說明，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這類名稱不是同義的或單義的;但

並未指出這些名稱是不同意義的或多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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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)名稱是不是首先指

稱受造物，而後指稱天主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揖 (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)名稱似乎是首先指稱受造

物，而後指稱天主。因為:

1 .我們根據對一物的認知，而給那物命名;因為依哲學

家之主張，名稱就是觀念或理念(理解之內容)的記號(<<解釋

論卜卷一第一章)。而我們是首先認知受造物，然後才認知天

主。所以，我們所起的名稱，首先是適用於受造物，然後才適

用於天主。

2.此外，依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所說的，我們

是由受造物而給天主命名的。而由受造物轉用至天主的名稱，

首先是用於受造物，然後才用於天主，如獅子、石頭等諸如此

類之名稱。是以，凡是兼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名稱，都是首先

用於受造物，然後才用於天主。

3.此外，凡是共同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名稱，其用於天

主，是如同用於萬物之原因，就像狄奧尼修在《神秘神學》第

一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因其為原因而用於一物的名稱，是較後用

於那物;因為首先是說動物「健康J '然後才說為健康之原因的

藥品「健康 J (健康藥品)。所以，這類名稱首先是指稱受造

物，然後才指稱天主。

第六節

反之 《厄弗所書》第三章 14""'-' 15 節卻說: I我在(我主耶穌

基督的)天父面前屈膝一一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，都是由祂而

得名。」其他用於天主和受造物的名稱，似乎也是一樣。所

以，這類的名稱，首先是指稱天主，然後才指稱受造物。

我解答如下:凡是以類比的意義稱謂許多物的名稱，諸正解



物必然是鑑於他們與(其中)一物的關係，而有如此的稱謂;

因此，這一物應該進入諸物(有關其稱謂)的界定或定義中。

182 由於一個名稱所表示的觀念或意義，就是定義，如《形上學》

卷四第七章所說的。所以，相關名稱必然是首先指稱那包括在

且 其他諸物之定義內的物，然後才依照其他諸物距離這為首之物
室 的遠近次序，而指稱他們;比如:指稱動物的「健康J '包括在
第 那指稱藥品「健康」的定義內，因為藥品之所以稱為健康，是

區 因為它產生動物之健康;而且，指稱動物的「健康J '也包括在

也 那指稱尿液「健康」的定義之內，因為尿液之所以稱為健康，

要 是因為它是動物健康的象徵或表記。
王

所以，凡是以借義或隱喻的意義稱謂天主的名稱，首先

豐 是指稱受造物，然後才指稱天主一一因為它們之稱謂天主，無
位 非是表示與受造物的相似而已。正如說草原「微笑」的意思，

只是說草原上花兒盛開時的美，與人微笑時的美，有著相當的

相似;同樣，說天主是「獅子J '意思只是說，天主在祂的事工

中所表現的勇，和獅子在自己的行動中所表現的勇有相似之

處。由此可見，當這些名詞用於天主時，對它們的意義不可能

予以界定，除非是藉由它們用於受造物時的意義。

至於其他不以隱喻的意義稱謂天主的名稱，也有同樣的

情形，如果這類名稱之用於天主，只因為天主是原因，就像某

些人所主張的。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幾時我們說: I天主是

美善的J '我們只是說: I天主是受造物之美善的原因」而己，

別無其他意義;因此，用於天主的「美善」這一名稱，在其意

義內就包括有受造物的美善。故此， I美善」首先是指稱受造

物，然後才指稱天主。可是，前面第二節已經證明過了，這類

名稱不僅表示天主是原因，而且也表示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因

為幾時我們說「天主是美善的或有智慧的 J '我們的意思不僅是

說天主是美善和智慧的原因，也是說美善與智慧以更卓越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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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已預先存在於天主內。因此，我們應該說，在名稱所表示的

實物方面來說，它們是首先指稱天主，然後才指稱受造物，因

為這些完美是由天主輸入受造物的。不過，在命名方面，我們

是先把這些名稱加給受造物，因為我們是先認知受造物。所

以，如前面第三節所說的，它們也有適於受造物的表示方式。

1.這一質疑是由命名方面出發，可以成立。

2.以隱喻的意義稱謂天主的名稱，和其他名稱，其情形

並不相同，如正解己說過的。

3.如果這些名稱只表示天主是原因，而不表示天主的本

質或本體，就如用「健康」表示藥品一樣，這種質疑才是對

的。

釋疑

含有與受造物之閱係的名稱，其用於天主是否

有時間性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含有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稱，其用於天主，似乎是沒有

時間性或不是從某一時間起( ex tempore) 。因為:

1.如大家所公認的，凡是這樣的名稱，都是表示天主本

體的。囡此，盎博羅修說， r主」這個名稱是權能的名稱，而

權能就是天主的本體;而「造物者」表示天主的作為，而作為

就是天主的本質(<<論天主教信德》卷一第一章)。可是，天主

的本體不是有時間性的，而是永恆的。所以，這些名稱之用於

天主，不是從某一時間起，而是從永恆。

2.此外，凡是從某一時間起歸於任何一物的，可以說都

是被形成或做成的，因為從某一時間起是白色者，是被形成或

做成白色的。然而被形成或被做成並不適用於天主。所以，不

能以任何有時間性者稱謂天主。

第七節



3.此外，如果有些名稱，因為含有與受造物的關係，而

從某一時間起用於天主，那麼凡是含有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

184 稱，就都應該是如此。可是，有些含有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

稱，卻是從永恆就如此歸於天主;因為天主從永恆就認識、愛

草 了受造物，如同《耶肋米亞》第三十章 3節所說的: í我以永
三 恆的愛愛了你。」所以，連其他含有與受造物之關{系的名稱，
第 如「主」和「造物者J '也是從永恆就如此歸於天主。

4.此外，這類名稱表示關係。所以，這種關係，必定或

者是存在於天主內的一點什麼，或只存在於受造物內。可是，
冊

要 這種關係不可能只存在於受造物內，因為果真如此，貝l民主之
主 所以被稱為「主 J '將是由於存在於受造物內的相對或對立關
體= 係;而沒有任何物是由其對立者而得名的。所以，這種關係應

位 該是存在於天主內的一點什麼。可是，在天主內卻沒有什麼是

有時間性的或從時間開始，因為祂是超乎時間之上的。所以，

這類名稱之用於天主，是沒有時間性的。

5.此外，根據關係，而指稱關係物或相關之物，比如根

據主權而稱為「為主的 J '就像根據白色而稱為「白色的」一

樣。因此，如果主權的關係，不是在事實上(有如某種實物)

存在於天主內，而只是在(我們的)思想上或觀念上，那麼，

天主就不是實在的或真實的王，這顯然是錯誤的。

6.此外，關係物或彼此相關之物，如果依其性質不是同

時的或一起的，其中之一可以沒有另一個而存在;就如《範疇

論)) (Praedicamentis) 第五章所說的，一個可知之物，雖然沒有

知識實際認知它(沒有知識存在) ，仍然可以存在。而用於天主

和受造物的彼i此相關之物，依其性質並不是同時的或一起的。

所以，即使受造物不存在，仍然可以說「天主與受造物」有某

種關係。因此， í主」、「造物者」等這類名稱，是從永恆就用

以稱謂天主，而不是從時間開始。

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十六章卻說， r主」這

個相對的或與他物相關的稱呼，是從時間開始就適用於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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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含有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稱，其稱謂

天主是從時閉起，而不是從永恆。

為明瞭這一點，應該知道，有些人主張「關係」不是自

然物(存在於自然界或實際界之物) ，而只是思想物(觀念上的

或存在於理性或思想中之物)。這顯然是錯誤的，因為(自然界

或實際存在之)諸物本身彼此之間就有一種自然的次序和關

係。可是，也要知道，因為一種關係必須有兩造或兩端，所

以，可能有三種情形來判定關係是自然物或只是思想物。有時

從兩端的任何一端來說，其間的關係都只是思想物，那就是除

了在我們理性的理解之外，根本沒有什麼二者之間的次序和關

係，比如幾時我們說「同一物與它自己是完全一樣的J 。因為是

我們的理性對同一物做了兩次理解，而把它當成了兩個，所

以，才認為它自己與自己之間有一種關係存在。在物或存在物

(ens) 和非物或非存在物 (non ens) 問之一切關係，也是如

此;是理性把非物當作7兩端之一，而形成這種關係。一切隨

理性行為而產生的關係，如種、類等，也是一樣。

可是，有些關係在兩端都是自然物，就是說在二者之問

基於某種共有之物而存在著關係。在一切由量而產生的關係

中"如大和小，一倍和一半等，這是顯而易見的，因為在兩端

都有量存在。由主動和被動而產生的關係，如推動者和被推動

者，父和子，也是一樣。

可是，有時關係在兩端之一端是自然物，而在另一端卻

僅是思想物而已。在兩端不屬於問一次序或層次時，就有這樣

情形。就如感覺和知識與可感覺之物和可知之物有關;但依其

為實際存在於自然界的物而言，可感覺之物和可知之物並不屬



於「可感覺」和「可知或可理解」的次序或層次(按:即它們

本身只不過是「物」而已) ;是以，其中的關係，在知識和感

186 覺方面是實際有的或實在的，因為知識和感覺是為了認知和感

覺物，或與認知和感覺物有關;而物由其本身而言，卻是在這

草 種次序或層次以外的。所以，在物內，對於知識和感覺沒有實
大
全

第

在的關係;這種關係只存在於(人的)觀念或思想方面，因為

是理智把物視作知識和感覺之關係的另一端。因此，哲學家在

冊 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十五章說，說這些物有關係，不是因為它們與

別的物有關係，間是因為別的物與它們有關係。同樣地，石柱

要 本身無所謂「右邊J '只有把它放置在動物或人的右邊時，才稱
王 它為右邊的石柱;所以，這種關係，不是實際存在於石柱內，
體
二 而是在動物或人內。

位 天主既是超出整個受造物之次序或層次的，而且是所有

的受造物都指向祂，而不是祂指向受造物。所以，很顯然地，

受造物對天主有實在的關係，而在天主內卻沒有天主對受造物

的實在關係，只有觀念上或思想上的關係，這是說，是受造物

歸向天主或與天主有關。這樣，含有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稱，

並非不可以是從時間起稱謂天主;這不是因為天主有什麼改變

或變動，而是因為受造物有改變或變動(按:時間含有變動) , 

就如石柱變成在動物或人的右邊，不是石柱本身有所變動，而

是動物或人轉移了位置。

釋提 1.有些彼此相關的名稱或相關名稱，是用來表示相互之

關係本身的，如「主一 僕」和「父一一子」等即是;這些稱

為「基於存在J (S己cundum esse) 的相關名稱(按:這是因為這

些名稱並不表示出有什麼行動，正如「存在」一樣)。而另有一

些相關名稱，卻是用來表示有某些關係相伴隨的物，如「推動

者」和「被推動者J' I統領者」和「按統領者」等即是;而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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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稱為「基於陳述J (secundum dici) 的相關名稱(按:這些名

稱首要指出相關之物，如推動之「物」和被推動之「物J '繼而

陳述二物之間的基於行動或作為的相互關係)。所以，關於天主

的名稱，也應該注意這一區別。因為有些名稱是表示天主與受

造物的關係本身，如「主」即是。這樣的名稱並不是直接地表

示天主的本體，而只是間接地，這是因為它們以天主的本體為

前提或基礎，就如主權是以權能為基礎，而權能就是天主的本

體。而另外有些名稱卻是直接表示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繼而表

示所合之關係，如: í救世者」、「造物者」等即是;它們表示

天主的行動或作為(創造、救購) ，而天主的行動或作為就是天

主的本質或本體。這兩類名稱，就其表示關係而言，不拘是以

首要的方式或後繼的方式，它們之稱謂天主，都是從時間起;

不過，就它們表示天主的本質或本體而言，不拘是直接地或間

接地，卻不是如此。

2.正如用有時間性的關係來稱謂天主，這種關係只在觀

念上或思想上存在於天主內;同樣，關於天生本身也無所謂被

形成或被做成，除非是只在觀念上或思想上，因為針對天主本

身並沒有任何改變，就如聖經《聖詠》第九十篇 1 節上所說

的: í上主，你成了我們的庇護所。」

3.理智和意志的活動存在於活動者內;所以，那些表示

隨理智和意志之行動而來的關係的名稱，是從永恆歸於天主。

可是，有些關係，依我們的理解方式，是隨發白天主而及於外

在效果的行動而來，用它們來稱謂天主，則是從時間開始，如

「救世者」、「造物者」等名稱即是。

4.稱謂天主的有時間性的名稱所表示的關係，只有在我

們的觀念上或思想上，存在於天主內，而與其相對的關係則是

實際存在於受造物內。用實際存在於(受造)物內的關係來稱

謂天主也沒有什麼不對。不過這是就我們的理智聯想到在天主



內的相對關係而言。就如說天主對受造物有關係，是因為受造

物對天主有關係;這也正像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十五章

188 所說的，說可知之物對知識有關係'是因為知識對可知之物有

眉目{系。

單 5 既然天主之與受造物有關係'是因為受造物與祂有關
室 係，而從屬的關係在受造物內又是實在的或真實的，那麼天主

第 當然不僅是在觀念上或思想上，而是事實上或實在是主。天主

冊 之被稱為主，與受造物之從屬於祂'是同樣的說法。

6.為知道相關之物依其性質是不是相連在一起的或同時

買 的，並不需要注意所謂相關之物之間的關係或次序，而是應該

主 注意那些相關名稱本身的意義。如果其中之一在自己的理解或
體
三 概念內包含著另一個，以及反過來說也是如此，那麼他們就是

位 依其性質相連在一起的或同時的;就如一倍和一半(按:即如

果甲是乙的一倍，貝IJ乙必是甲的一半，就像數字「十」和「五」

一樣) ，父早日子等。可是，如果其中之一在自己的理解或觀念中

包含著另一個，而另一個卻不包含著前一個，那麼他們依其性

質就不是相連在一起的或同時的。知識和可知之物之間的關係

就是如此，因為一物之為「可知J '是依其可能(被知)或潛能

而言，而知識卻是依其習性或現實而言(是習有的或現有的

知)。因此， í可知J '以其表示意義的方式而言，是在「知識」

或習知、現知之先。不過，如依現實來看「可知J (í可知」已

進而成為實際「被知J) ，那麼可知之物與現實的知識就是相連

在一起的或同時的了;因為一物之「被知J '無非就是關於該物

的知識而已。所以，雖然天主是先受造物而存在，但因在「主」

的意義中包含著主有「僕J '以及在「僕」的意義中也包含著僕

有「主」，所以「主」和「僕」這兩個相關的名稱，依其性質是

相連在一起的或同時的。因此，在天主有隸屬於自己的受造物

之前，祂不會是「主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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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主J (Det叫這個名稱是不是指本性或性

體的名稱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天主」這個名稱，似乎不是指本性或性體 (natura) 的

名稱。(按:拉T文的 deus '或希臘文的 theos ，原本泛指

「神J 0 基督徒用以指自己所信仰的唯一至上神時，則將第一字

母改為大寫，以示區別。前者可稱為廣義的，後者可稱為狹義

的。在中文領域裡，狹義的 Deus '基督教的主要譯名為「上

帝J '天主教的主要譯名為「天主J 0 至於廣義的 deus '則一般

譯為「神」。所以， 1"神」一名，除指上帝或天主外，也可指其

他的神。)因為:

1 .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九章說:

I" Deus (或 Theos) 係來自 theeinJ '其意義係巡行「及庇護萬

物;或者是來自如thein '意思是燃燒(因為我們的天主是燒慷

一切邪惡的火) ;或者是來自由easthai '意思是觀察一切。」

這一切都是屬於作為或行動 (operatio) 的。所以， 1"天主」這

個名稱所表示的，是作為或行動，而不是性體。

2.此外，我們怎樣認知一物，就怎樣給該物命名。可

是，我們並不認識天主的性體。所以， 1"天主」這個名稱不是

表示天主的性體。

第八節

「天主」是指性反之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教信德》裡卻說，

體的名稱(卷一第一章)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個名稱或字本身之起源的意義，和用這

個名稱所願表示的意義，不常常一樣。因為，正如我們是從一

物的特性或行動而認知該物的本體，同樣我們有時就以它的一

個特性或行動而給它的本體命名;例如我們由石頭傷腳的這個



行動或作用而給石頭的本體命名，稱之為lapis (按:此字源自

laedens pedem傷腳，參看第二節釋疑2.) ;可是我們用這個名稱

190 所表示的，不是這一行動或作用，而是石頭的本體。不過，如

果某些東西本身是我們所知道的，如冷、熱、白色等，那麼我

里 們就不用從其他方面給它們命名了。所以，在這種名稱裡，其
大
全

第

所表示的意義，和其本身源起的意義，就完全一樣。

由於天主不是在自己的本性或性體內為我們所認知，而

二 是藉自己的作為和效果顯示給我們，所以我們是由這些作為和

效果而能給天主命名，如前面第一節已說過的。所以， r天主」

嘆 這個名稱，由其起源而言，是一個指作為或行動的名稱。因為
主 這個名稱是由天主普遍管理萬物而起的;因為凡是提到天主的
聖 人，都是依祂普遍管理萬物而稱祂為天主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在
位 《神名論》第十二章說: r神(或天主)就是那以完美的管理和

仁善看顧萬物者。」由這個作為或行動而起的「天主」這個名

稱，卻是用來表示天主之性體的。

釋疑 1 .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的這一切，都屬於管理，而「天

主」這個名稱，就是起源於這「管理」的意義(正解)。

2.幾時我們能夠由一物的特性和效果，而認知該物的本

世或性體，我們便能夠據以用相關的名稱來表示這本性或性

體。因此，由於我們由石頭的特性知道石頭本身，即石頭是什

麼，所以「石頭」這個名稱所表示的，是石頭的性體本身，因

為它表示出石頭的定義，使我們藉此定義而知道石頭是什麼。

因為如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七章所說的，名稱所表示的理或本質

就是定義。可是，由天主的效果我們無法認知天主的性體戚本

性、本質本身，即知道天主的本質是什麼;我們的認知只是藉

由卓越、(肯定)因果和否定(或剔除不完美)的方式，如前

面第十二題第十二節已說過的。「天主」這個名稱，就是以這種



方式表示天主的本性或性體。因為這個名稱是用來表示一個存

在於一切之上者，祂是萬物的本原，卻又與萬物相去甚遠。這

就是稱之為「天主」者，所願表示的意義。 19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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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節 「天主」這個名稱是不是可以通用的名稱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天主」這個名稱，似乎是可以通用的或共享的 (com

municabile) 。因為:

1 .如果名稱所表示之物為眾物所共草，貝!J名稱本身也就

通用於眾物。可是， I天主」這個名稱，如第八節所說，是表

示天主的性體，而天主的性體是可以由其他物所共享或分有

的，按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一章4節所說的: I (基督)將最大和

寶貴的恩許賞給了我們，為使我們藉著這些恩詐，成為有分於

天主性體的人。」所以， I天主」這個名稱，是可以通用的。

2.此外，只有專有名稱才不是可以適用的。而「天主」

這個名稱不是專有名稱，而是普通名稱，這從它有複數即可證

明，因為《聖詠》第八十一篇 6節說: I我， (天主)曾說過:

你們都是神 (dii ' deus 之複數) 0 J 所以， I天主」這個名稱

是可以通用的。

3.此外， I天主」這個名稱是由作為或行動方面而起

的，如前面第八節已經說過的。而其他由作為或效果方面給天

主所起的名稱，如美善的、有智慧的等，是可以通用的。所

以， I天主」這個名稱也是可以通用的。

皮之 《智慧篇》第十四章 21 節卻說: I將那不可通用或通傳

的名字加給了木石。」而這裡所說的就是天主的名稱。所以，

「天主」這個名稱是不可通用或通傳的名稱。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個名稱之可以通用，有兩種方式:一種

方式是本然的或依其本義 (proprie) ，另一種方式是根據某種相

192 似點或依其借義、喻義。本然地可以通用，是指一個名稱按它

的全部意義可以為許多物所通用。而根據某種相似點的可以通

車 用，則是指僅就一個名稱之含義內的某一點可以通用。因為
室 內師子」這個名稱，針對一切具有「獅子」這個名稱所表示的本
第 性或性體者來說，都是本然地可以通用;而針對那些僅在獅子

士 的某一點上，比如在兇猛或勇敢這一點上相似獅子者來說，則

是根據相似點可以通用。後者之稱為「獅子J '只是借義地或喻

要義地。
主

為知道那些名稱是本然地可以通用，應該注意:凡是存

書 在於單獨基體或主體( suppos叫n) 內並藉該主體而個體化的形

位 式，其為許多物所共有的，或者是根據事物本身或在事實上，

或者只是在觀念或思想上。比如:人的本性或性體之為許多人

所共有，既是在事實上，也是在思想上。而太陽的本性或性體

之為許多主體所共有，卻不是在事實上，而只是在思想上;因

為能夠設想太陽的性體存在於多個主體內。這是因為我們的理

智，是用無視於個別因素的抽象方式，來理解每一物種或每一

種物 (species) 的本性或性體。因此，性體存在於單獨一個主

體內，或存在於多個主體內，並不屬於理解物種之本質或其觀

念的考察範閣。所以，在無損於物種之本質或觀念的情形下，

能夠設想一種物的性體存在於許多個主體之內。可是單獨的個

體，就因為它是單獨的，所以與其他一切是分闊的。因此，凡

是為表示單獨的個體而用的名稱，在事實上和在思想上都是不

可通用的;因為即使在領會方面，這一個體也不容訐有複數存

在。因此，沒有任何表示某一單獨個體的名稱，可以本然地通

用於訐多物，而只能是根據某種相似點;比如一個人，以其具

有阿奇里斯的某一特點，即勇敢，可以愉義地稱為阿奇里斯



(Achilles '古希臘英雄。按:如中文的重作「漓婦」亦有同樣

情形)。

有些形式(按:指天使) ，不是因某一主體，而是因其本 193 

身而個體化(因為他們是自立存在的形式)。假設是根據這些形

式存在於本身內的情形來理解他們，那麼他們無論是在事實上 第

或思想上都是不可共有的;除非是根據某種相似點，就像關於 集

單獨的個體所說的情形一樣。不過，由於我們並不能根據自立 第

存在的單純形式的本身存在情形來理解他們，而是按照理解在 主
質料中有其形式的組合物的方式來理解他們;所以，如第一節 題

釋疑2 所說的，我們加給他們的，是表示存在於某一主體內之 要

性體的真體名稱。因此，在名稱的意義方面，我們用來表示組

合物之性體的名稱，和我們用來表示自然存在的單純性體的名

稱，其情形是一樣的。

因此，由於「天主」這個名稱是用來表示天主之性體

的，如第八節己說過的，而天主的性體又是不可增多的，如前

面第十一題第三節也證明過的;所以「天主」這個名稱本身或在

事實上是不可通用的，但在人的意見中卻是可以通用的，就如

依照主張有許多太陽的人的意見， í太陽」這個名稱是可以通

用的一樣。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 8節也是依此方式說: I你們

服事了一些本來不是神的神。」該處「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

上說: I他們依性體不是神，而是在人的意見中是神。」即使

如此， I天主」這個名稱之是可以通用的，不是照他完整的意

義，而是基於某種相似，只在天主的某一點上。就像那些因某

種相似而好有天主的一點什麼的，稱為「神」一樣，按照《聖

詠》第八十一篇6節所說的: I我曾說過:你們都是神。」

可是，如果用一個名稱來表示天主，不是從天主的性體

方面，而是從基體或主體方面，也就是針對或著眼於「這一

個J '則這一名稱在任何方式下都是不可通用的;像希伯來人

主
的
名

稱



(用來專指天主)的 TetragrammalOll '也許就是這樣的一個名

稱。假如有人以「太陽」這個名稱，專指現在一般所說的「這

194 一個」太陽，也有同樣的情形。(按:中文尊稱孔子的「至聖

先師」一名，也是如此。這類名稱已有如是專有名稱。)

學

三 釋疑 1 天主的性體，除非是根據分有某種相似點，不是可以
完 通傳或共有的。= 2. 「天主或神」這個名稱是普通名稱，不是專有名稱，

三 因為這名稱所表示的，是存在於主體內的天主的或屬神的性

異 體;雖然(具備這性體的)天主本身在事實上既不是普遍的，
主 也不是特殊的;因為名稱並不遵循事物本身存在的方式，而是
豐 遵循存在於我們認知中的方式。可是， í天主」這個名稱，就
位 其本身真實情形而言，是不可通用的，就如前面正解對「太陽」

這個名稱所說的一樣。

3. í美善的」、「有智慧的」等這些名稱，固然是根據受

造物所承受的來白天主的完美而起的;但它們不是用來表示天

主的性體，而是用來直接表示那些完美本身。所以，就其本身

真實情形而言，是可以通用於許多主體的。不過， í天主」這

個名稱，是由我們不斷體驗到的天主的固有作為或行動而起

的，並用來表示天主的性體。

第十節 「天主」這個名稱，是不是單義地用於因分有

稱為「天主」者、依其性體稱為「天主」者，

和{夫人的意見稱為「天主J 者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天主」這個名稱，似乎是依同一意義或單義地( uni

voce ，參看第五節)用於因己之本性或性體稱為「天主」者、

因分有(相似點)稱為「天主」者，和依人之意見稱為「天主」



者。因為:

1 .如果名稱有不同的意義，就沒有肯定(是)與否定

(不是)的矛盾，因為不同意義或多義阻斷矛盾。可是，天主教 195 

徒所說的「偶像『不是』天主J '與非教徒所說的「偶像『是』

天主」之間有矛盾。所以，雙方面所用的「天主J '是同一意義 第

的或單義的。

2.此外，正如說偶像是「天主J '是依人的意見，而不是 第
十

題

依真實的情形;同樣，稱辜受肉體的快樂為「幸褔J '也是依人

的意見，而不是依真實的情形。可是， í幸福」這個名稱，是

依同一意義或單義，兼用於人所誤認的幸福和真實的幸福。所 要
王
的

名

稱

以， í天主」這個名稱，也是依問一意義或單義，兼用於真實

的天主和人所誤認的天主。

3.此外，所謂同一意義或單義者，是說他們的含義是相

同的。可是，天主教徒之說只有一個天主，是用「天主」這個

名稱指一個應被崇拜在萬有之上的全能者，而非教徒之說偶像

是「天主」也具有同樣的含義。所以，雙方之用「天主」這個

名稱，都是依同一意義或單義。

反之 1 .那存在於理智中者，是那存在於寶物中者的像，如

《解釋論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。可是，用「動物」這個名稱稱呼

一個真實的動物和稱呼一個畫的動物，其意義是不同的。所

以，用「天主」這個名稱稱呼真實的天主和稱呼人所以為的天

主，其意義也是不同的。

2.此外，沒有人能夠表達他所不知道的。可是，非教徒

並不認識天主的性體"所以，當他說「偶像是天主」的時候，

他所指的不是真實的神性或天主性。而天主教徒說「只有一個

天主」時，所指的卻是這事實的天主性。所以，用「天主」這

個名稱來稱呼真天主，和稱呼人所以為的天主，不是依同一意

集
〕



義或單義，而是依不同的意義或多義。

196 正解我解答如下: í天主」這個名稱，在前面所討論過的三

種意義中(參看第五節) ，既不是單義的，亦不是多義的，而是

單 類比的。理由是:單義名稱所表示的意義完全相同;多義名稱
言 所表示的(多種)意義則完全不同(彼此沒有關聯) ;而在類

第 比的名稱中，名稱所表示的一種意義(主要意義) ，則應該進入

福 同一名稱所表示的其他意義的界定中(彼此有關聯)。比如論及

企 自立體(自立存在之物)所說的「物J (ens) ，進入論及依附體

要 (依附自立體或自立存在之物而存在的物)所說的「物」的界定
主 中(依附體的定義中寓有自立體或自立存之物)。又如論及動物
體= 所說的「健康J '被包括在論及尿液及藥品所說的健康的定義

位 內;因為(健康的)尿液是動物健康的表記，而(健康)藥品

是導致動物健康的原因(參看第五節)。

本節所討論的問題也是如此。因為表示真天主(或真神)

的「天主(或神 )J 這個名稱，也被包括在那些依人的意見或因

分有而稱為「天主或神」的意義中。因為當我們稱某某為基於

分有的天主或神的時候，我們是以「天主或神」這個名稱，指

與真天主或真神有某種相似點者(參看第九節)。同樣，當我們

稱偶像為天主或神的時候，我們是用「天主或神」這個名稱，

表示那被某些人認為是天主或神者。所以，很明顯地， í天主

或神」這個名稱，有此種和那種不同的意義，但其中之一種意

義卻被包括在其餘的意義之內。是以，這一名稱的意義顯然是

類比的。

釋疑 1.名稱之多義性，不在於它所稱述的對象多寡，而在於

它本身的意義;因為「人」這個名稱，無論用於多少對象，恰

當或不恰當，都是依同一種方式或意義。不過，如果我們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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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」這個名稱表示不同的物，比如一個人用「人」這個名稱表

示真的人，而另一個人則用同一名稱來表示石頭或其他物，那

麼就有所謂多義了。由此可知，天主教徒說「偶像不是天主或

神J '而非教徒說「偶像是天主或神J '其間之有矛盾，是因為

雙方都用「天主或神」這個名稱表示真天主或真神。因為當非

教徒說「偶像是天主或神」的時候，他不是用這個名稱表示為

某些人所認為的天主或神;如果是的話，他說的就對了，因為

天主教徒有時候也依此義用這個名稱，就如《聖詠》第九十五

篇5節所說的: í萬邦的眾神盡屬虛幻(不是真神的神 )J 。

2.及 3.答案與釋疑 1.相似，因為這些推論的出發點，也是

根據名稱所稱述的不同對象，而不是根據不同的意義。

4. (答「反之 J 1.) 用「動物」稱真實的動物和晝的動

物，並不是純粹的異義或多義;哲學家所用的異義或多義是廣

義的，其中也包括類比的意義(<<範疇論》第一章)。因為連類

比的「物」這個名稱，有時也說是依異義或多義稱述不同的範

疇。

5. (答「反之J 2.) 天主教徒和非教徒都不知道天主的本

性或性體本身是怎樣的，但雙方都藉依因果律的某種推理，或

以(肯定完美的)卓越方式，或以(否定不完美的)排除方

式，多少有所認識，如前面第十二題第十二節己說過的。因此，

當非教徒說「偶像是天主或神」的時候，他所用的「天主或神」

這一名稱，和天主教徒說「偶像不是天主或神」時所用的同一

名稱，能是有同樣的意義(參看《列王紀上》第十八章 21 節

的: í如果上主是天主......如果巴耳是天主J) 。如果有人對天

主一無所知，他也就不會稱呼天主，除非或許像我們一樣，有

時會說些我們不知道其意義的名稱。



第十一節 「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是不是最適用於天主

的特有名稱

198 (按:拉丁文的 esse一字，其基本意義是「有什麼」或「有

什麼存在」。它包含兩方面:一是有或存在的現實或事實，一是

單 那所有的或存在的是什麼，後者即是所謂的本質。所以，叫
室 一字，可以兼指本質和有或存在一蟻，也可以單指有或存
第 在一一-狹義。前者可譯為廣泛的「有 J '如中文「萬有」的

局 「有 J ;後者可譯為「有」或「存在」。不過， í有」亦是及物

且間

天

動詞，意謂「擁有J '能有含義不清的情形發生;而「存在」一

詞無此缺點。也許是基於這一點，現在比較多用「存在J '來表

主 達 esse 中與「本質J f相目對自的句「有」y。至於把 es
目體量
二 看不出對瞭解esse 會有什麼正面的幫助，也就是說，看不出此

位 字會因「存有」這一譯名變得比較明確易懂。關於本節所討論

的 Qui est ，在思高聖經《出谷紀》第三章 14節中譯的影響下，

很可能不加思索地把它譯為「自有者」。不過這「自有者」一

名，是經過一番引伸和詮釋後所產生的結論，超出 Qui est的字

面意義，至少本節所說的字面意義，而且與本節的用語和解說

難以吻合。因為依本節的解說， Qui 巴st是可以通用的(質疑

1.) ，具有普遍性或共有性(正解) ，而「自有者」一名顯然並非

如此。就本節而言，宜譯Qui est為「那存在者J ;如譯esse為

「存有 J '亦可譯為「那存有者 J '但不宜譯為「自有者」。至於

Qui est既然具有普遍性或共有性，又怎能是最適於天主的專有

名稱呢?主要這是因為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不屬於其本質，他們

都是由他處獲有其存在;而天主的存在就是天主的本質，天主

就是自己的存在一一「自有者」一名即由此而來(正解，第一

理由)。但也不可把 Qui est譯為「那就是『有』或『存在』

者J '正如不可把它譯為「自有者J 一樣。下附英、法、德、西等

語文的譯告: He who is ' celui qui est ' D己r Seien缸， El que es 0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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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第十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那存在者 J (Qui est) 這個名稱，似乎不是最適用於天

主的特有或專有名稱。因為:

1. í天主」這個名稱，如第九節所說的，是不可通用的。

而「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，卻不是不可通用的。所以， í那存

在者J 這個名稱，不是最適用於天主的專有名稱 c

2.此外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三章說: í~善』這個

名稱，彰顯出天主的一切(外向)出發(向外的創造工程) 0 J 

而這最適合於天主，因為祂是(受造)萬物的普通根源。所

以， í善」這個名稱，才是最適用於天主的專有名稱，而不是

「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。

3.此外，似乎所有的天主的名稱都含有與受造物的關

係，因為我們只有藉受造物來認知天主。可是， í那存在者」

這個名稱，卻不含有與受造物的任何關係。所以， í那存在者」

這個名稱，不是最適用於天主的專有名稱。

反之 《出谷紀》第三章 13及 14節記載:梅瑟當時間說: í他

們必要問我:祂叫什麼名字?我要回答他們什麼呢? J 上主回

答他說: í你要這樣對以色列子民說: ~那存在者』打發我到

你們這裡來。」所以， í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，是最適用於天

主的特有名稱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í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，是最適用於天主的

特有名稱，理由有三。第一是根據這名稱的意義，因為他所表示

的不是某一形式或本質，而是存在本身。因此，由於天主的存在

就是祂的本質本身，而其他諸物都非如此，自日前面第三題第四節

已證明過的，所以，在諸名稱中，這個名稱顯然最適合於稱謂天

主;因為每一物都是由自己的形式或本質而得名。



第二是根據這個名稱的普遍性。因為其他的名稱，或者

是不像這個名稱如此普遍;或者是，如果可以與這個名稱互換

200 (而同樣普遍。一一按:如第六題所討論的「善」、第十一題所討

論的唯「一」等，善和-一都可以與物或存在者 ens互換) ，但他

甚 們至少在觀念或思想上會對這個名稱有所附加，從而給予這個
大
全

名稱某種形式和限定(按:例如「善」附加與意志的關係，

第 í - J 附加「不可分割」的限定)。在現世旅途的境界中，我們

面 的理智不能認知天主的本質或本體實際怎樣;可是，理智對自

己關於天主的理解無論加給什麼限定，針對天主本身實際存在

寞 的方式來說，都是一種消滅或負數。因此，越是限定少的、越
主

是普遍的、越是絕對的名稱，就越適合我們用來稱呼天主。因

此，大馬士革的若望說: í稱呼天主的一切名稱中，最主要的

位 就是『那存在者j] ;因為在這個名稱中包含了一切，他擁有存

在本身，就像是自立(存在)體的無窮無盡的和無任何限定的

汪洋大海。 J 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九章)其他任何一個名稱

都限定事物本體存在的形態;而「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卻不限

定存在的任何形態，對一切都是開放的或無所不容的;因此才

稱之為「自立(存在)體的無窮無盡的汪洋大海」。

第三是根據這個名稱的附帶意義。因為「存在」表示現

在的存在;而這是非常適合用於天主的，因為天主的存在是沒

有過去和未來的，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二章所說

的。

釋疑 1. í那存在者」這個名稱，由其起源即「存在」來看，

以及由其意義和附帶意義來看，如正解所說，都較「天主」這

個名稱更適合為天主的專有名稱。但由名稱所願表示者來看，

貝1] í天主」這個名稱是更適當的專用名稱，因為「天主」這個

名稱是用來表示天主的本性或性體的;還有一個更為專用的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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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，那就是(希伯來人的) Tetragrammaton '因為這個名稱是

用來表示天主的不可通用或通傳的本體，甚至是特殊的本體，

如果可以這樣說。

2. 1善」這個名稱之為天主的主要名稱，是(相對地)

就天主為原因這一方面而言，不是絕對的說法，因為絕對地來

講，對存在的領悟先於對原因的領悟。

3.並不需要天主的一切名稱都與受造物有關係，只要名

稱是根據某些來白天主而及於受造物的完美而起的，也就夠

了。而在這些完美中，為首的就是存在本身，而「那存在者」

這個名稱就正是由這為首的完美而取的 (1存在」和「那存在者」

之用於天主和受造物，也是類比的)。

第十二節 關於天主是否能形成肯定的語句或命題

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關於天主，似乎不能形成肯定的語句或命題。因為:

1.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二章說: 1論

及天主之否定語旬是真實的，而肯定語句則是名不副實的。」

2.此外，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二章說: 1單純的

形式不能作主體。」而如前面第三題第七節所證明的，天主是至

單純的形式。所以，天主不能作主體。可是，無論關於何物如

有肯定命題形成，該物就被視為主體。所以，關於天主不能形

成肯定的命題。

3.此外，凡是理解事物異於事物本身之實在情形的理

智，都是虛偽不實的。可是，天主所有之存在是無任何組合

的，這是前面第三題第七節已證明過的。因此，既然一切以肯定

方式理解的理智，都是以組合的方式(主語加述語)理解事

物，所以關於天主似乎不能形成真實的肯定命題。



反之 凡是屬於信德的，就不會錯。而有些肯定命題是屬於信

德的，就如天主是三位而一體的，天主是全能的。所以，關於

202 天主能形成真實的肯定命題。

里 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天主能形成真實的肯定命題。為明示
大
全

這一點，必須知道，在任何一個真實的肯定命題裡，主詞與述

第 詞所表示的，就寶物而言大致是同一個(只實有一物) ，而在思

冊 想或觀念方面卻是不同的多個(有多個不同觀念)。在述詞是指

依附體的命題裡'和在述詞是指自立體的命題裡，明顯地都是

突 如此。因為明顯地， (在人是白色的命題裡) í人」和「白色的
l 

主 (依附體) J '由主體方面來看是同一個(同指一個主體) ，可是
體
二 在觀念上卻是不同的兩個，因為「人」的觀念和「白色的」之

位 觀念是不同的。幾時我說: í人是動物J '情形亦同。因為那身

為「人」者本身，的確是動物(自立體) ，因為在同一個基體或

主體內，既有動物之所以是動物的屬於感覺界的性體，亦有人

之所以為人的有理性的性體。因此，在這個命題體，主詞和述

詞所表示的，由主體方面來看是同一個(同指一個基體或實

物) ，而由觀念方面來看卻是不同的兩個。即使在述詢和主詞相

同的命題裡(按:如「人是人J) ，也多少會有同樣的情形，而

這種情形的出現，是基於理智把那放在主詞位置的當作基體或

主體(承受者或被限定者) ，而把那放在述詞位置的當作存在於

主體內的形式的性質或內福(限定者或被承受者) ，即依所謂的

「述詞應視作形式，主詞應視作質料」。與這觀念上的不同相呼

應的，是述詞與主詞的不同或複數(兩個或多個不同的詞)

而理智卻用組合(連結詞)來表示實物的同一性。

而天主，由祂本身來看，是至一的，是單純的;可是，

我們的理智卻是藉許多不同的觀念或理念來認知祂，因為理智

不能看見天主在本身是怎樣的。不過，理智雖然是在許多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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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觀念或理念下理解天主，但理智知道與包己的一切觀念相呼

應的只有一個絕對單純的同一寶物。所以，理智是藉述詞和主

詞的複數或多數來表現觀念上的複數或多數;卻藉組合來表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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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L狄奧尼修之所以說，論及天主的肯定語句是名不副實

的，或按另一種翻譯是不適當的，是因為如先前第三節所說

的，沒有任何名稱能依其表示方式而適用於天主。

2.我們的理智不能理解自立存在的單純形式本身實在怎

樣;不過，理智可以按組合物的方式理解他們，而在組合物

內，有的居下作支撐者(主體) ，有的則依附其內。所以，理智

把單純形式解作主體，而男外把某些事物歸於他。

3. í理解事物異於事物本身之實在情形的理智，是虛偽

不實的」這個命題，有兩種解釋;還是基於「異於」這個巨Ij

詞，可由被理解者方面，或是由理解者方面去限定「理解」這

個動詞。如果由被理解者方面來看，那麼這個命題是真的，其

意義是:凡是理解事物異於事物本身之實在情形的理智，都是

虛偽不實的 e 可是，這對現在的問題並沒有關係，因為我們的

理智之形成有關天主的命題，並不說天主是組合物，而是說祂

是單純的。如果是由理解者方面來看，那麼上述命題就不對

了，因為理智理解事物的方式，異於事物本身存在的方式。很

明顯地，我們的理智是以非物質的方式理解低於自己的物質存

在物;但這不是說理智理解它們有如是沒有物質的或非物質之

物，而只是說理智理解時有非物質的方式。同樣，當理智理解

高於自己的單純物時，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就是以組合的方

式，去理解他們;但也不是理解他們有如組合物。準此，我們

的理智之以組合的方式論及天主，並不是虛偽不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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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題

論天主的知識

一分為十六節一

車 討論過有關天主本體的種種之後，現在應該進而討論那些
言 屬於天主之動作( op叫io '行動、活動)者(參看第二題引
第 言)。由於有的動作是存留在動作者內，有的卻及於外在的效

區 果，是以我們要先討論認識或認知(知識)和願意或意欲(因

自 為認知或領悟的動作是在認知或領悟者內，而願意的動作是在

三 願意者內) ;然後再討論天主的能力，這能力有如是天主及於

一 外在效果之動作的本原。可是，因為認知或領悟就是一種生
體

一 活，所以討論了天主的知識之後，應該討論天主的生活(第十

位 八題)。而知識所論及的又是真的事物，所以也應該討論真和假
(第十六題)。此外，一切被認知者都是在認知者內，而事物之

本質或理 (ratio) ，就其在認知者天主內而言，稱為觀念或理念

(idea) ，所以討論知識的時候，也應該附帶地討論觀念或理念

(第十五題)。

關於知識，可以提出十六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知識。

二、天主是否認知或理解自己。

三、天主是否洞悉或透徹悟解自己。

四、天主自己的理解是否就是自己的本體。

五、天主是否理解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六、天主對它們是否有特殊的認知。

七、天主的知識是不是推理的。

八、天主的知i或是不是萬物的原因。

九、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非存在之物。

十、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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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個別的物。

十二、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各種無限。

十三、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未來的偶有事物。

十四、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可陳述的事物。

十五、天主的知識是不是可變化的。

十六、天主對事物所有的知識是鑑賞性的，還是實踐性的。

第一節在天主內是否有知識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，似乎並沒有知識 (scientia ，知、認知、認

識)。因為:

Î.知識是一種習性，而習性並不適於天主，因為習性是

潛能與現實或現有動作之間的中間物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知

識。

2.此外，知識由於是關於結論的，所以是由他物所形成

的，即根據對原理的認知而形成的。而在天主內卻沒有任何什

麼是被形成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知識。

3.此外，所有的知識，或是普遍的，或是特殊的。而在

天主內卻沒有什麼普遍的和特殊的，這由前面第十三題第九節釋

疑2.所說的可知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知識。

「啊，天主的當反之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-章33節卻說:

饒、上智和知識，是多麼高深! J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有最完美的知識。為明示這一點，應

該注意，有認知動作者和無認知動作者之區別，在於無認知動

作者僅有自己的形式;而有認知動作者，也自然適於有別物的



形式，因為被認知之物的像存在於認知者內。因此，明顯地，

無認知動作者的本性是較為狹窄和有限定的，而有認知動作者

206 的本性卻有較為廣闊的伸展空間。因此，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

卷三第八章說: r靈魂，在某種意義下，是一切。」形式之所

蓋 以狹窄或局縮，是因質料或物質所致。因此，前面第七題第一及
至 第二節已說過了，形式越沒有質料或物質，就會因此越接近無

第
限性。所以，由此可知，一物之非質料性或非物質性，就是他

有認知的理由;以及認知的形態是根據非質料性的形態或非物

? 質性的形態。因此， <<靈魂論》卷二第十二章說，植物沒有認
哭 知，是由於自己的物質性。感官有認知，是因為他能接受事物

主 的沒有物質的像，而理智則有更為廣闊的認知，因為理智更與
豐 物質隔絕，更無慘雜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。基
位 此，天主既然是位於非物質性的極點，如前面第七題第一節己證

明的，所以祂有最高等級的認知。

釋疑 1 .出自天主而及於受造物的完美，是以更高級的方式存

在於天主內，如前面第四題第二節已經說過的。因此，幾時把由

受造物的任何完美而起的名稱歸於天主，應該由這個名稱的意

義內，剔除一切屬於受造物的不完美的方式或形態。因此，在

天主內，知識不是品質或習性，而是本體或純現實。

2.那些分別地，並以多種方式存在於受造物內的，卻是

單純地和一統地存在於天主內，如前面第十三題第四節所說的。

人按其所認知的不同之物或對象，而有各種不同的認知。就其

認知原理而言，他有「領悟或睿智( intelligentia 汀，就其認知

(根據原理的)結論而言，他有「知識J ;就其認知最高原因而

言，他有「智慧 J ;就其知為人行車而言，他有「見識」或

「機智」。而天主卻是用一個單純的認知動作認知這一切，這一

點在以下第七節將有說明。因此，可以用這一切的名稱來稱呼



天主之單純的認知;可是，用其中任何一個名稱來稱呼天主

時，必須由其中剔出所有的不完美。《約伯傳》第十二章 13節

就是依循此一方式說: r智慧和能力同在天主內，睿智與見識 207 

也為天主所有。」

3.知識是依循認知者的形態，因為被知者是依照知者的 第

形態存在於知者內。基此，天主本質或本體的形態，既然高於 集

受造物存在的形態，所以天主的知識沒有受造物之知識的形 第
十
四
題

態，也就是說，不是普遍的或特殊的，不是習性中的或潛能中

的，也不具備其他任何諸如此類的形態。

第二節天主是否認知或理解自己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並不認知或理解、領悟( intelligere )自己。因為:

1. <<論原因》命題十五說: r每一個知道自己本質或本

體的知者，都是完全回歸到自己的本質或本體。」可是，天主

既不出脫於自己的本質或本體之外，亦絕不會有任何變動;如

此則所謂回歸到自己的本質或本體，並不適於天主。所以，天

主不知自己的本質或本體。

2.此外，理解或領悟是一種承受和被動，如《靈魂論》

卷三第四章所說的;知識也是摹仿或臨摹被知之物;而被知之

物則是知者的成就或完成。可是，沒有什麼物是由自己承受，

或為自己所動、所完成;而且如希拉利所說的: r也無所謂肖

似自己J U<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二十三章)。所以，天主沒有自

知。

3.此外，我們之相似天主，是由於理智，因為如奧斯定

所說的，是根據心靈或靈智 (mens) ，而說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

造成的(<<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四第十二章)。可是，我們的理

智之理解自己，只是像他理解別的物一樣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

論
天
主
的
知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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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所說的。所以，除非偶然藉由理解別的物，天主不會理

解自己。

皮之 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11 節卻說: í除了天主聖神外，

單 誰也不能明暸天主的事。」
大
全

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藉自己理解或領悟自己。為明示這-

H 點，必須知道，雖然在及於外在效果的動作中，動作之對象，
L 即那表示終點者，是存在於動作者之外;但在那存留於動作者

哭 內的動作中，動作的對象，即那表示動作之終點者，卻是在動
主 作者本身內;而且是根據這個對象存在於動作者內，而有動作
體
三 的實現或現實的動作。因此， <<靈魂論》卷三第八章說，現實

位 中的可感覺之物(實際正在被感覺之物) ，就是現實感覺中的感
官;現實中的可理解之物，就是現實理解中的理智(與理智合

一)。因為，我們之在現實中感覺到或理解到一物(對一物有現

實的感覺或理解) ，是由於我們的理智或感官，藉(該物之)可

感覺的或可理解的像或象( species )而實際成形(接受相關的

形式而完成動作)。感官或理智只有在這一情形下與可感覺之物

或可理解之物有別或分為二，即因為雙方都是在潛能中(參看

釋疑2. )。

因此，天主既然毫無潛能，而是純現實，那麼在天主內，

理智和被理解者必定在各種形態下都是同一的。如此也就是，

天主的理智並不缺少可理解的象(理象) ，像我們的理智在潛能

中或有可能理解時一樣;以及可理解的象也不是與天主的理智

本體有別，像我們的理智在現實或實際理解時一樣;而是可理

解的象本身，就是天主的理智本身。天主就是這樣藉自己而理

解自己。



釋疑 1 .所謂「回歸到自己的本質或本體」無非是說一物在自

己內自立存在。因為形式就自己賦予質料存在而成就質料而

言?在某種意義下有如是被擲出或外放至質料;但以其本身在 209 

自己內有存在而言，就是回歸到自己。所以，那些不是自立存

在而是某些(身體)器官之作用的認知能力，並不認知自己， 第

這由每一種感官的例子可知。但本然(依其本質)自立存在的 集

認知能力，卻認知自己。為此《論原因》才說: í知道自己的 第

本質或本體者，回歸到自己的本質或本體。」而本然自立存在 古
最應該歸於天主。因此，依這種說法，天主是回歸到自己本質 題
或本體者之最，也最認知自己。 要

2.說理解或領悟是一種被動或承受，被動與承受是採取 主

借義或廣義的說法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。因為理 器

解並不是不完美之物的從一物到另一物的變動行為;而是完美

之物的存在於主動者內的主動行為。同樣，說理智為可理解之

物所成全或摹仿它，也是針對理智有時處於潛能狀態、而言，因

為就是基於他處於潛能狀態這一點，理智才有別於可理解之

物，並藉可理解的象(理象)摹仿它，因為可理解的象就是被

理解之物的像;以及理智藉此像獲得成全，就像潛能藉現實而

獲得成全一樣。可是，天主的理智絕對不是處於潛能狀態，是

以不是藉可理解之物而臻於完美或成全，亦不是摹仿它;而是

天主就是自己的完美或成全，就是自己的可理解者。

3. 自然(界各物)的存在無法為第一質料所有，除非這

原在潛能中的第一質料藉(接受)形式而變為現實。我們的被

動或可能理智 (intellectus possibilis) 與可理解之物的關係，就

如第一質料與自然(界各)物的關係;因為可能理智針對可理

解之物而言，是在潛能中，就如第一質料針對自然物是在潛能

中一樣。因此，除非是接受一物之可理解的像(理象)的成

就，我們的可能理智便不可能有理解的動作。如此間j理智是藉



可理解的像理解他自己，就像他也是如此理解其他物一樣;因

為明顯地，理智是因認知可理解之物而理解他自己的理解動作

210 本身，並因這個動作而認知理智能力。不過，不拘是在存在物

的層次或是可理解之物的層次，天主都是純現實;所以祂是藉

盟 自己而理解自己。
大
全

第
第三節天主是否洞悉自己

用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天主並不洞悉或透徹悟解( comprehendere )自己

買 (參看第十二題第七節)。因為:
主

1 .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十五題說: r那洞悉自己

體 者，對自己來說，就是有限的。」而天主在任何方面都是無限
位 的。所以，天主並不洞悉自己。

2.此外，如果說天主對我們而言是無限的，對自己來說

卻是有限的，那麼便可反駁說:任何一物，其呈現於天主前

者，比其呈現於我們前者，更為真實。所以，如果天主對自己

來說是有限的，對我們來說是無限的，那麼「天主是有限的」

就比「天主是無限的」更為真實了，而這與前面第七題第一節所

確定的衝突。所以，天主並不洞悉自己。

反之奧斯定在同處(參看質疑 1 . )卻說: r凡是理解自己

者，都洞悉自己。」而天主理解自己。所以，天主洞悉自己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完全悟解或洞悉自己。此可如此證

明。所謂洞悉一物，是說達到了認知該物的終極或極限，這也

就是說，完全認知了有關那物所能認知的一切。就如幾時是根

據論證，而非根據一個蓋然的理由，而認知一個可證明的命

題，就是洞悉這個命題。而天主是如此完全認知自己，就像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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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可以完全被認知的一樣，這是很明顯的。因為每一物之可以

被認知，都是依照其現實的規模，因為一物之被認知，不是根

據其存在於潛能中，而是根據其存在於現實中，如《形上學》

卷九第九章所說的。天主存在的現實有多大，祂的認知能力就

有多大;因為像第一節所證明的，天主之有認知能力和動作，

是因為祂存在於現實中，並與一切質料和潛能隔絕。因此，很

明顯地，祂能被認知多少，祂就認真日自己多少。因此之故，天

主完全悟解或洞悉自己。

論
天
主
的
知
識

釋擺 1.comprehendere一字，如果取其狹義或本義，是表示一

物握有並統括另一物。這樣，則一切被握有者必是有限的，就

如一切被統括者一樣。可是，說天主被自己所洞悉，意思卻不

是說，天主的理智異於天主自己，容納並統括天主。這樣的說

法是應該當作否定來解釋的。因為，正如說天主在自己內存

在，是因為天主不為其他任何物所包容，同樣也是如此說天主

為自己所洞悉或掌握。因為奧斯走在《論草見天主》中說:

「一物全部被看見和洞悉，是該物如此被看見，致使他沒有什麼

瞞過那看見者。 J (<<書信集》第一四七篇第九章)

2.說「天主對自己來說是有限的J '應該按某種比擬的關

係來解釋;因為就像有限的物不會超過有限的理智一樣，天主

也如此不超過自己的理智。可是，說天主對自己來說是有限

的，意思不是說天主理解自己是一有限之物。

第四節 天主的理解是否就是天主的本體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認知或理解，似乎並非就是天主的本體( substan

tia) 。因為:

1 .理解是一種動作。而動作表示有什麼從動作者發出。



所以，天主的理解不是天主的本體 υ

2.此外，一理解者理解「自己理解J '這並不是理解什麼

212 重大的或主要的對象(被理解者) ，而是理解次耍的和附帶的對

象。是以，如果天主就是理解本身，那麼理解「天主J '就有如

直 是我們理解「理解J (按:天主即理解)。如此則理解「天主」
室 (按:即理解「理解J) 就不會是什麼重大的事了。
第 3.此外，凡是理解都是理解什麼。如果天主與自己的理

面 解沒有區別，那麼當天主理解自己時，祂同時理解「自己理

L 角缸，並理解「自己理解自己 J '如此則會推延下去至於無盡。

要 所以，天主的理解不是天主的本體。
主

豐 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二章卻說: í為天主，存
位 在就是有智慧。」可是，理解就是有智慧。所以，為天主，存在

就是理解。而天主的存在就是天主的本體，如前面第三題第四節

已證明過的。所以，天主的理解就是天玉的本體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說天主的理解就是天主的本體。因為

如果天主的理解不是天主的本體，那麼就必定是如哲學家在

《形上學》卷十二第九章所說的，另外有某物是天主本體的現實

和成就或完美。天主與這物的關係，就如潛能與現實的關係一

樣(這是絕對不可能的) ，因為理解是理解者的成就或完美和現

實。

現在應該討論一下個中情形。第三節已經說過了，理解不

是一個及於外在物的動作，而是留在動作者內，有如是動作者自

己的現實和成就或完美，就像存在是存在者的成就或完美;因為

正如存在是隨從或遵循形式，同樣理解是隨從或遵循可理解之像

(理象)。而在天主內卻沒有不是自己存在的形式，如前面第三題

第四節已證明過的。因此，既然天主的本質或本體本身也就是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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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的像(理象) ，如前面第二節所說的，那麼天主的理解本身

必然也就是祂的本質或本體和祂的存在。

因此，由上述這一切本節正解及第二節可知，在天主內的

理解、被理解者和可理解的像(理象) ，以及理解動作本身，都

是完全相同的一個。因此很明顯地，不會因說「天主理解」而

在天主的本體內置入任何殊多性。

釋疑 1 .理解不是由動作者發出及於外界的動作，而是留在動

作者內的動作。

2.理解那不是自立存在的「理解J '不是理解什麼大事;

就如我們理解我們的「理解」時一樣。至於天主的理解卻是自

立存在的，所以不可向日而語。

3.這也答覆了質疑3 。因為，天主的自立於自己內的理

解，是理解自己，而非理解他物，因此不需推延下去至於無

盡。

第五節 天主是否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天主似乎並不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或自己以外之物。因

為:

1 .凡是有別於天主之物，都是存在於天主以外。而奧斯

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四十六題卻說: r天主不注視自己以外

的任何物。」所以，天主並不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2.此外，被理解者是理解者的成就或完美。如果天主理

解有別於自己之物，那麼就有別的物是天主的成就或完美，比

天主更為高貴。這是不可能的。

3.此外，理解動作本身是由被理解者取得其種別或特

質，就如其他的行動是由其對象取得其種月IJ ElX特質一樣。因



此，那被理解者越高貴，理解動作本身也就越高貴。可是，從

前面第四節所說已清楚知道，天主就是自己的理解。所以，如

214 果天主理解有另IJ於自己之物，那麼天主就是由該物取得種別或

特質;而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天主並不理解有別於自己之

甚物。
大
全

第 皮之 《希伯來書》第四章 13 節說: I 萬物在祂(天主)眼前
tIJ '

行J闊敞，
伊
路

釋是都
冊

要 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必定認知有另仰自己之物。因為天主
主 完美地理解自己，是很明顯的;否則祂的存在就不是完美的，
豐 因為祂的存在就是祂的理解。如果對一物有完美的認知，那麼
位 對那物的能力就必定有完美的認知。可是，除非認知一物之能

力所擴及的一切，對那物的能力就不會有完美的認知。因此，

既然如前面第二題第三節所說，天主的能力之擴及其他別的物，

是因為這能力是萬物的第一形成原因(成因) ，所以天主必定認

知有別於自己之物。此外，如果再加上第一形成原因的存在，

即天主的存在，就是天主的理解，那就更為明顯了。因此，既

然一切效果都預先存在於天主內，有如是存在於第一形成原因

內，那麼一切效果也必定存在於天主的理解內，以及依可理解

的方式存在於其內;因為凡是存在於另一物內者，都是依自己

存在於其內之物的方式，而存在於其內。

為知道天主是怎樣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，應該注意，認

知一物有兩種方式:一是由一物之本身去認知;一是在另一物

內去認知。由物之本身去認知，就是藉一可認知之物本身的切

合於自己的像去認知，就如眼睛藉人(自己所呈現)的像看

人。在另一物內去看，則是藉包容物的像去看:被包容的物) , 

例如藉整體之像去看其部分，或藉鏡子之(整體的)像去看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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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之人，或是藉其他任何方式在另一物中去看一物。

因此，應該說，天主是在自己內看見自己，因為天主是

藉自己的本質或本體看見自己。而天主之看有別於自己之物，

卻不是由那些物本身去看他們，而是在天主自己內看他們，這

是因為祂的本質或本體包含著其他源於自己之物的像。

釋提 1.奧斯定所說的天主「不注視自己以外的任何物J '不應

該如此解釋，好像是說，凡是在天主以外之物，天主都不注

視;而是說，天主只在自己內注視在自己以外之物，如正解所

說的。 論
天
主
的
知
識

2.被理解者是理解者的成就或完美，不是依其本體而

言，而是依其存在於理智中，有如理智之形式和完美的像而

言; í因為不是石頭在靈魂內，而是石頭的像在靈魂內 J '如

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八章所說的。而那些有別於天主之物為天主所

理解，是因為天主的本質含有它們的像，如正解所說的。是

以，除天主本質之外，另有別的物是天主理智的成就或完美的

結論，不能成立。

3.理解動作本身，不是由那在另一物內被理解者取得其

種男IJ或特質，而是由那有其他物在其內被理解的主要被理解

者。因為可理解之形式有多大程度是理解動作的本原，理解動

作本身也就有多大程度由自己的對象取得種別或特質;因為一

切動作，都是由那為動作之本原的形式，取得種別或特質，例

如熱化的動作是由熱取得種另IJ或特質。因此，理解動作是由那

使理智處於現實或實際行動的可理解之形式，取得種別或特

質。而這形式就是被理解者的主要的像，在天主內，這像無非

就是天主的包容有萬物之各種像的本質。是以，天主的理解動

作本身，或更好說天主自己，不必是由天主本質以外的物取得

種別或特質。



第六節 天主是否以特殊的認知而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不是以(分別認真日各物的)特殊的認知，而認

知有別於自己之物。因為:

1 .如第五節所說，天主是如此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，即是

依照其他源於天主之物存在於祂內的方式。可是，其他源於天

主之物之存在於天主內，有如是存在於共同的和普遍的第一原

因內。是以，天主之認知這些其他物，也是有如在第一普遍原

因內認知。而這是普遍的認知，而不是以特殊的認知來認知。

所以，天主是以普遍的認知，而非以特殊的認知，認知有別於

自己之物。

2.此外，受造物的本質與天主的本質相去多遠，天主的

本質也就與受造物的本質相去多遠。而藉受造物的本質來認知

天主的本質，是不可能的，如前面第十二題第二節己說過的。所

以，藉天主的本質來認知受造物的本質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如

此，既然天主除非藉自己的本質就什麼都不認知，所以天主不

是依受造物的本質來認知受造物， J_l D認知受造物是什麼，而這

「是什麼」的認知，才是對物的特殊的認知。

3.此外，只有藉著一物之特殊的理或本質 (ratio) ，才能

有對該物的特殊的認知。而天主既是藉自己的本質認知一切，

那麼似乎就不是藉著各物特殊的理或本質認知每一物;因為同

一物不可能是許多而又不同之物的特殊的理或本質。所以，天

主對各物的認知不是特殊的，而是共同的或一般的;因為既不

是依各物自己特殊的理或本質認知原物，那麼就只是共同地或

一般地認知眾物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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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對眾物有特殊的認知，不僅是共有地或一般地認知它

們，而且也是依各物彼此之間的區別或不司認知它們。天主就



是這樣認真日眾物。因此， ((希伯來書》第四章 12 及 13 節說:

「祂直穿入靈魂和神魂，關節與骨髓的分離舟，且可辨別心中的

感覺和思念。沒有一個受造物，在天主面前不是明顯的。」 2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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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有些人錯了，他們說天主

對有別於自己之物只有共同的或一般的認知，也就是只認知他

們為物或存在物 (ens) 而己。因為，正如火若認知自己的熱的

本原，火就認知熱的性質，以及在熱的觀點下認知其他一切;

同樣，就天主認知自己是存在之本原而言，祂也就認知存在物

的性質，以及在存在物的觀點下認知其他一切。

可是，不可能是這樣的。因為只是共同地或一般地，而

非特殊地認知一物，就是不完美地認知那物。因此，當我們的

理智由潛能變為現實的時候，它是先獲得對物的普遍的和含混

的認知，然後才獲得對物的特殊認知，就如是由不完美進入完

美境界一樣，如《物理學》卷一第一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如果

天主對於有別於自己之物的認真H只是普遍的，而非特殊的，那

麼天主的理解就不是在各方面都完美，因此祂的存在也就不完

美了;而這都相反前面第四題第一節所證明過的。所以，應該

說，天主是以特殊的認知而認知有別於自己乏物，不僅是在他

們所共有的「存在物」的觀點下，而且也根據他們彼此之間的

區別，認知他們。

為明示這一點，應該注意，有些人因為想證明天主藉一

而知眾多，而使用了一些例子，比如:如果「圓心」認知自

己，也就認知所有由圓心出發的線;或者，如果「光」認真日自

己，也就認真日所有的顏色。可是，雖然這些例子在某一點上‘

也就是在普遍因果上指出相同之處，但在這一點上卻有所不足

或失察，即眾多和不同(的線和顏色) ，只是在它們所共同分享

的那一方面，為那同一個普遍的本原或原因所形成，而不是在



它們彼此不同或有區別的本原方面。因為，不同的顏色，不僅

是為光所形成，而且也是為接受光之透明體的不同狀態所形

218 成;同樣，不同的線，也是由線的不同位置所形成。因此，這

樣的不同和眾多，在其(普遍)本原內，不可能以特殊的認知

單 而被認知，僅能以共同的或一般的認知而被認知。可是，在天
大
全

第

主內卻不是如此。前面第四題第二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受造物的任

何完美，全部都以卓越的方式預先存在並包括在天主內。屬於

冊 完美的，不僅是那眾多受造物所共有者，即存在本身，而且也

包括那使受造物彼此有所不同或區別者，即如生活與理解等，

要 是因生活而有有生命者和無生命者之分，因理解而有具備理解

主 者和不具備理解者之分。凡是使物成為某一物種( species )或
雙 某一種物的形式，都是一種完美。準此，所有的一切，不僅是
位 那所共同分有的，就是連那使萬物彼此有所不同或區別的，都

預先存在於天主內。如此，天主在自己內既包含一切的完美，

天主的本質與萬物的一切本質的關{系，不是如同共有者或一般

者與特殊者、單一與(各種)數字，或圓心與各線的關係，而

是像完美的現實與不完美的現實的關{系，或者若我可以這樣

說，就如人之與動物的關{系，以及完美數字「六」與「六」所

包含的不完美的數字的關係。藉完美的現實，不僅可以以共同

的或一般的認知，而且也可以以特妹的認知，而認知不完美的

現實，是很明顯的。正如那認知人者，也就以特殊的認知而認

知動物;認知「六」者，也就以特殊的認知而認知「三」。

所以，天主的本質在自己內既包含其他任何一物之本質

所有的任何完美，而且還遠超於此;那麼，天主在自己內能以

特殊的認知而認知一切。因為每一物的特殊本性，都是在於自

己以某種方式分有天主的完美。除非天主也認知自己的完美為

其他物所分有的一切方式，便不是完美地認知自己;而且除非

認知(各別)存在的一切方式，也不是完美地知道存在的本質



本身。所以，天主對於一切物，依其彼此之間的區別，有特殊

的認知，甚為明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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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所謂如此認真日-物，就像該物存在於認知者內一樣，

能有兩種解釋。一種解釋是， [""白日此 sicJ 這一高IJ詞，是從被認

知之物方面來表示認知的方式。在這種解釋下上述說法是錯誤

的。因為認知者之認知被認真日之物，不常是依照被認知之物在

認知者內所有的存在;因為眼睛之認知石頭，不是依照石頭在

眼睛內所有的存在(按:即石頭在眼睛內的像) ，而是藉在自己

內所有的石頭的像，去認知存在於眼睛之外的石頭。而且即使

一個認知者是依照被認知之物，在認知者內所有的存在而認真日

被認知之物，他仍然也認知那存在於認知者之外的被認知之物

本身;比如:理智之認知石頭，固然是依照石頭在理智中所有

的可理解的存在(按:即石頭在理智內的可理解的像或理象) , 

因為理智認知自己在理解(理象) ，但理智也同時認真日石頭在自

己本性或本質內的存在。如果按另一種解釋， [""如此」這一副

詞是指認知者方面的認真日方式，那麼說認知者只是如此認知被

認真日之物，就像被認知之物存在於認知者內一樣，就是對的

了。因為被認知者存在於認知者內的方式越完美，認知的方式

也就越完美。所以，應該說，天主不僅認知萬物存在於(天主)

自己內，而且基於天主在自己內包容萬物，天主也認真日萬物所

固有的本世或本質;而且是，每一物存在於天主內的方式越完

美，認知的方式也越完美 c

2.受造物的本質之於天主的本質，就如不完美的現實之

於完美的現實一樣。因此，受造物的本質不足以引至對天主本

質的充分認知;可是，反之則可。

3.同一物不可能被視為許多不同之物的相等的或同一秩

序的理或本質。可是，天主的本質是超越一切受造物的。因



此，天主的本質，根據祂可以為許多不同受造物所分有或摹仿

的訐多不同方式，被視為每一物之特殊的理或本質(按:如三

220 軍統帥可以同時被視為是海陸空的將官或校官，或那使這些軍

官賴以成為其所屬軍階的軍官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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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 天主的知識是不是推理的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冊 質疑天主的知識似乎是推理的。因為:

1 .天主的知識，不是習性的知識，而是現實中的理解或

要 實際理解的行動。而依哲學家在《辯證論)) (Topic) 卷二第十
至 章所說的，習性的知識可以同時及於許多物，而實際的理解行
體= 動卻只能及於一物。所以，如第二及第五節所示，天主既知道許
f[Z 多物，即祂自己和其他物，天主似乎不是同時或一起認知一

切，而是由一物推論至另一物。

2.此外，藉由原因而認知效果，是推理的知識。而天主

是藉由自己而認知其他物，就像藉由原因而認知效果一樣。所

以，天主的知識是推理的。

3.此外，天主對每一受造物的認知，都比我們的更為完

美 ο 而我們是在受造的原因內認知效果，因此是由原因推論至

被形成的效果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似乎也是如此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四章卻說: í天主不

是各別地或一個一個地看一切，好像是用變換的目光從這裡轉看

到那裡，又從那裡轉看到這裡，而是同時或一起看見一切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知識，是沒有任何推論過程的。此

可證明如下。在我們的知識內，有兩種推論:一種只是依照時

間的前後相繼，就如當我們現實地或實際理解了一物之後，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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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去理解另一物(按:三者之間不必有因果關係)。另一種推論

則是依照因果關(系，就如我們藉由原理進而認知結論。天主不

可能有第一種推論。因為許多物，如果一個一個地由其本身去

看，我們就是前後相繼地理解他們;但如果我們是在某一物內

去理解他們，則是同時理解-切，就如我們在整體內理解部

分，或在鏡子中觀看不同的物一樣。而天主，如第五節所說，

是在一物內，即在袖自己內，看見一切。所以，天主是同時，

而不是前後相繼地看一切。同樣，連第二種推論也不可能存在

於天主內。第一，因為第二種推論預設或隱含有第一種推論，

因為它是由原理出發，然後到達結論，不是同時看到原理和結

論。第二，因為這樣的推論是由己知者到不知者的進展。因

此，很明顯地，當知道第一個的時候，還不知道第二個。準

此，第二個不是在第一個內(~起)被認知，而是從或藉由第

一個被認知。幾時效果(按:如結論)被溶入或回溯至原因

(按:如原理)之內(與原因合而為一) ，這時第二個才是在第

一個內(一起)被認知，而這時才是推論的終點;推論的過程

至此結束。因此，天主既是在自己內，有如在原因內， (與原

因一起)看見自己的效果，所以祂的認知不是推論的。

釋員是 1 .雖然理解行動本身只是一個，但如正解所說，卻可在

一物內理解許多物。

2.天主不是好像先認真日了原因，再藉著原因去認真日尚不

知道的效果;而是在原因內(與原因一起)認知妓果。因此，

如正解所說，祂的認真日是沒有推論的。

3.天主誠然比我們更完美地在受造的原因內，認知這些

原因的效果;但是在天主內，不像在我們內一樣，對效果的認

知，是由對受造原因的認知所產生或形成。因此，天主的知識

不是推論的。



第八節 天主的知識是不是萬物的原因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知識似乎不是萬物的原因心因為:

1 .奧利振註釋《羅馬書》說: r一物不是因天主知道它

將要存在，而將要存在;而是因為它將要存在，所以在它存在

之前，天主就知道它將要存在。 J (((羅馬書釋義)) (su per 

Epistolam ad Rom. )卷六，關於第八章30節)

2.此外，設定了原因，就會有放果。而天主的知識是永

恆的。所以，如果天主的知識就是受造萬物的原因，那麼似乎

從永恆就有受造萬物了。

3.此外，可知之物先於知識，而且是衡量知識的尺度或

標準，女日《形上學》卷十第一章所說的。而較後者和被度量

者，不可能是原因。所以，天主的知識不是萬物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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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三章卻說: r一切

的受造物，不拘是精神體的或形體的，不是因為他們存在，所

以天主才認知他們;而是因為天主認知他們，所以他們才存

在 o J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知識，是萬物的原因。因為天主的

知識與一切受造物的關係，就如藝術家與藝術品的關係一樣。

而藝術家的知識就是藝術品的原因;因為藝術家在藉他的理智

工作，因此理智的形式就應該是工作的本原，就如熱是熱化作

用的本原一樣。可是，必須注意，自然形式(自然物或形體物

的形式)之稱為行動的本原，不是就它存在於自己賦予其存在

的物內而言，而是根據它有產生效果的傾向。同樣，可理解的

或理智的形式，也不是只因為它存在於理解者內，而稱為行動

的本原，除非它附有產生效果的傾向‘有這傾向是來自意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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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之物，屬於同一知識) ，所以它不會產生特定的效果，除非它

經由嗜慾能力被限定於一，如《形上學》卷九第五章所說的。

而天主卻是藉自己的理智而形成或產生萬物，這是很明顯的，

因為祂的存在就是祂的理解。因此，袖的知識必定是萬物的原

囡，因為天主的存有與其知識並存。因此，天主的知識，就其

為萬物之原因而言，習被稱為「裁定性的知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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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奧利振說這話所注意的，是知識的這一性質，即除非

有意志與自己相結合，知識本身不具有因果關係，如正解己說

過的。至於他說的因為有未來之物，所以天主預知它們，應該

依照思想或邏輯的原因或順序來解譚，而不是依照存在或形成

的原因。因為，如果有未來之物存在，那麼天主一定預知它

們，但這些未來之物卻不是天主所以知道的原因。

2.天主的知識是萬物的原因，是根據萬物存在於天主的

知識內。可是，在天主的知識(或計晝IJ )內，萬物並不是從永

恆存在。因此，雖然天主的知識是永恆的，受造萬物卻不必是

從永恆就存在。

3. 自然(界之)物，是位於天主的知識和我們的知識之

(先後順序的)中間;因為我們是由自然物獲得知識，而天主卻

藉自己的知識而是這些自然物的原因。因此，正如自然物先於

我們的知識，且是我們的知識的尺度或標準;同樣，天主的知

識卻先於自然物，且是自然物的尺度或標準。就如一座房屋是

位於設計和建造它的工程師的知識，以及房屋建成後才認真日它

者的知識中間。



第九節 天主是否有關於非物或非存在物的知識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224 質疑天主似乎沒有關於非物或非存在物 (non eTì S '非存在

者、不存在者、不是物者)的知識。因為:

單 1 天主的長知瞞日瞞識僅是關於那是真者。而「噴真 J (閃ven凹rum
三 「物 J (叫是可以互換的(所以天主的知識僅是關於那是物
第 者)卜。是以，天主的知識不是關於那不是物者或非物。

2.此外，知識要求認知者與被認知者之間有某種相似。

也 而不存在者對天主不可能有什麼相似之處，因為天主就是存在
已冊

天
王

冊

本身。所以，不存在者不可能為天主所認知。

3.此外，天主的知識。就是祂所知之物的原因。而天主
呂學

竺 卻不是非存在物的原因，因為非存在物沒有原因。所以，天主

位 沒有關於非存在物的知識。

反之 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四章 17節卻說: r祂(天主)召叫

那些不存在者，就像祂召叫那些存在者一樣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認知一切無論以什麼方式存在者。那

些絕對地(或籠統地說， simpliciter) 不存在者，並非不可能以

某種方式存在。所謂絕對地存在者，就是那些現實或實際存在

者。而那些不是實際存在的，卻是存在於「能力 J (potentia) 

中，或存在於天主本身的能力中，或存在於受造物的能力中;

或存在於主動的能力中，或存在於被動或承受的能力中，或存

在於思考、或想像、或可用任何方式做表達的能力中。所以，

凡是受造物所能做的、或想的、或說的一切，連天主自己所能

做的一切，天主統統都知道，即使它們實際尚未存在。準此而

可以說，即使對非物或非存在物，天主也有知識。

對於這些非實際存在之物，卻唔g~i主意其中的區別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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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物雖然現在不實際存在，但曾經存在過，或將來會存在;對

這些物，說天主是以觀看的知識知道它們。因為，既然天主的

理解就是祂的存在，是以永恆來度量的，而永恆沒有前後的相

繼，統括整體時間，所以天主之現今的目睹，也及於整體時

間，以及無論在什麼時間內的一切，就像及於現今呈現在自己

目下的一切一樣。另有一些物固然存在於天主或受造物的能力

中，但它們現在既不存在，將來也不會存在，過去也未曾存

在。針對這些物，則不說天主有觀看的知識，而說有單純體悟

的知識。之所以如此說，是因為在我們四週被觀看到的物，都

在觀看者外另有隔離的存在。 論
天
主
的
知
識釋疑 1 .那些不是實際存在的﹒以其可能存在或存在於潛能中

一點而言，亦有其真實性，因為它們是存在於潛能中之物，這

一點的確是真的。它們即如此為天主所認知。

2天主既是存在本身，所以每一物分有多大程度的相似

天主，就有多大程度的存在;就如每一物分有幾分熱，就幾分

是熱的。基此，那些存在於潛能中之物，即使不存在於現實或

實際中，亦為天主所認知。

3國天主的知識，在意志與自己的結合下，才是萬物的原

因。因此不一定凡是天主所知道的，就必然現在存在、或將來

存在、或曾經存在;只有那些祂願意或准許其存存之物才如

此。而且，在天主的知識中，不是要這些物存在，而是要它們

可能存在。

第十節天主是否認知惡
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並不認知惡。因為:

1 .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六章說，不是在潛能中的



理智，就不識欠缺。可是，惡是(欠缺，即) r欠缺善J '如奧

斯定在《懺悔錄》卷三第七章所說的 3 因此，天主的理智既然

226 無時是在潛能中，而常常在現實中，如前面第二節已指明的，

所以天主似乎並不識惡。

E 2 此外，一切知識，或是被知者之原因，或是由被知者
主 所形成。而天主之知識，既非惡之原因，亦非為惡所形成。所
第 以，天主的知識不及於惡。

3.此外，凡是被認知者，其被認知，或是藉自己的像或
冊

相似者，或是藉自己的對立者。可是，天主無論認知什麼，都

要 是藉自己的本質認知，如在前面第二及第五節已指明的。而天主
主 之本質，既非惡之像或相似者，亦非有惡與之對立;因為沒有
學 什麼相反天主的本質，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二第二章
位 所說的。所以，天主不認知惡。

4.此外，那不是藉自己，而是藉別物被認知的，就不是

完美地被認知。而惡不是藉自己被天主認知;因為如果是藉自

己，那麼惡便應該是存在於天主內，因為被認知者應該存在於

認知者內。如果惡是藉別物，即藉善，被天主認知，那麼，就

是不完美地被天主認知;而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天主的認知絕

不會是不完美的。所以，天主的知識不及於惡。

皮之 《議言》第十五章 11 節卻說: I陰府和喪亡都明擺在上

主面前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誰完美地認知一物，必定也認知可能發生於

那物的一切。而有些善，能有自己為惡所腐化的情形發生。是

以，除非天主也認知惡‘便不是完美地認真日善。一物之可被認

知，是依其存在的情形。因此，既然惡是作為欠缺善或善的欠缺

而存在，所以天主是藉認知善而也認知惡，就如藉光明而認知黑



暗一樣。因此﹒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七章說: r天主藉自己

而得以看到黑暗，不是從別處，而是從光明看到黑暗。」

釋擺 1 .哲學家的話應該這樣來解讀，即不是在潛能中的理
227 

智，不是藉存在於自己內的欠缺而識或認真日欠缺。這與他較早 第

所說的相吻合，即「點」與一切不可分割者，是藉欠缺分割而 集

被認真日。其所以如此，是因為單純的形式及不可分割之物‘並 第

不是現實地，而僅是潛能地存在於我們的理智中。因為它們如 直
是現實地存在於我們的理智中，就不會藉欠缺(或否定的方式) 題

而被認知了。單純物就是如此(不藉欠缺)被自立的實體認知 要

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藉存在於自己內的欠缺，而是藉(與惡)

對立的善，認知惡。

2.天主的知識不是惡的原因，但是善的原因，而惡是藉

善被認知的。

3.雖然惡不與天主的本質對立，因為天主的本質不可能

為惡所腐化，但惡卻與天主的技果對立。天主藉自己的本質認

知這些效果，並藉認知這些效果而認知與它們對立的惡。

4.如果一物可以藉自己本身而被認知，那麼只藉別物去

認真日它，才是不完美的認知。而惡卻並非可以藉自己本身而被

認知;因為惡的本質就是善的欠缺。準此，除非藉由善，惡即

不可能被界定或有定義，亦不可能被認知。

第十一節 天主是否認知個別的物

有關第十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並不認知個別的物。因為:

1.天主的理智比人的理智更是非物質的。可是，人的理

智，由於其非物質性並不認知個月IJ的物，而是如哲學家在《靈

魂論》卷二第五章所說的， r理性的對象是普遍的物，而感官

主
的
知

識



的對象是個別的物」。所以，天主並不認知個別的物。

2.此外，在我們內，只有那些接受未曾脫離物質條件的

228 像或非抽象的像的能力，才認知個別的物。可是，在天主內，

一切物都是極為抽象的，不具任何物質性。所以，天主不認知

單 個別的物。
大
全

第

冊

3.此外，一切的認知，都是藉某種相似或像。可是，個

別物，以其為個別物而言，他們的像似乎並不存在於天主內，

因為個別性的本原是物質或質料，而質料由於僅是在潛能中之

也 物，與身為純現實的天主完全不相似。所以，天主不能認知個

要 別的物。
王

豐 反之 《藏言》第十六章2節卻說: I人的一切行徑，都明擺在
位 祂(上主)的眼前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認知個別的物。凡是在受造物內找到的

完美，都以更高的方式先已存在於天主內，如前面第四題第二節

已指明的。而認知個別的物是我們的一種完美。因此，天主也必

定認知個別的物。因為連哲學家也認為，說我們所認知者，天主

竟不知道，那是不妥的。因此，他在《靈魂論》卷一第五章和

《形上學》卷三第四章駁斥恩培多克利斯( Empedocles )說，如

果天主不知(物的)分歧或不一致，那祂將是最無知了。然而，

在較低級之物內分別存在的完美，卻是以單純和一統的方式存在

於天主內。因此，雖然我們是以一種能力認知普遍的和非物質的

物，以另一種能力認知個別的和物質的物，但天主卻是以自己單

純的理智認知這兩種物。

為解釋如何能如此，有些人說，天玉是藉普遍的原因而

認知個別的物;因為在個別的物中沒有什麼不是由某一普遍原

因而來的。他們舉例說，就如一位天文學家﹒如果他通曉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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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體的運行，就可以預知未來的一切日月蝕現象。可是，這種

說法的理由不夠充足。因為個別的物由普遍的原因獲得某些形

式和能力，而這些形式和能力，無論如何或多緊密地聚合在一

起，如非藉個別的物質，則不能個別化或成為個別的物。如果

一個人只知蘇格拉底是白人、是蘇弗陸尼谷之兒子，以及其他

任何類似特點，他並不認真日蘇格拉底作為這個人。因此，依照

上述解釋，天主就不是在個別物的個別性中認知個別的物。

另有一些人則說，天主是藉把普遍的原因貼合到特殊的

效果上，而認知個別的物。但這種說法毫無可取之處。因為沒

有人能把一物貼合到另一物上，除非是他也先已認知了這另一

物;所以，這種貼合不可能是認知個月IJ物的原因，而是設定已

先有了對個別物的認知。

所以，應該採取另一說法，即如前面第八節己說過的，

天主既是藉自己的本質或本體而為萬物的原因，故天主之因果

關係或作為原因之所及，其認知亦及之。因此，由於天主之主

動能力不僅及於為普遍性之恨由的形式，而且也及於質料或物

質，如下面第四十四題第二節將予證明的;所以天主的認知也必

然及於藉質料或物質而個體化的個別物。天主既是藉自己的本

質而認知有別於自己之物，而天主的本質作為萬物的像或原

型，有如是萬物的主動本原，所以天主的本質必然也是認知自

己所形成之物的充分本原，不僅是為普遍地認知，而且也是為

個別地認知。一個藝術家的知識，會與此頗為相似，假設他的

知識所產生的是物的全部，而非僅是(物的)形式。

釋疑 1.我們的理智是由個體化或構成個體的原素或因素中抽

出可理解的像(理象) ，所以，我們理智中的可理解的像不可能

是個別原素的像。因此，我們的理智不認知個別的物。可是，

天主理智中的可理解的像‘就是天玉的本質，這像不是藉抽象



作用，而是其本身就是非物質的，所以這像是一切組成物之原

素的本原，不拘那些原素是(形成)物種或一種物( species ) 

230 的(普遍)原素，或(形成)個體的(個別)原素。所以，天

主藉這像不僅認知普遍的物，而且也認知個別的物。

2.天主理智中的像，雖然依其本質沒有任何物質條件，
神
學

主 如同想像力和感官所接受的像那樣;但仍以其能力兼而及於非
第 物質的物和物質的物(正解)。

冊

論
天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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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三
位

3.物質，雖然就其潛能性而言，與天主並無相似之處;但

就其有存在或有如此的存在而言，仍持有與天主的某種相似。

第十二節 天主是否能認知各種無限

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(按: r無限」意指沒有限制或極限 c r無限」能是絕對的

或全面的，即具有一切現實或完美﹒而每一完美都是沒有極限

的;也能是相對的或某一方面的，即在某一完美方面沒有極

限，如無限大、無限多、無限長、無限美麗、無限聰明等等。

前者只適用於天主一一只有天主是絕對無限的，受造物所可能

有的「無限J '都屬於後者。至於本節所討論的「認知無限J ' 

重點不是認知那無限大、無限長、無限聰明......之物，而是認

知在大、長、聰明等方面可能有的「無限」或「無窮無盡」。無

限或無窮無盡是否屬於天主的認知範圈，這是本節的主題。)

質疑 天主似乎不能認知各種無限或無窮無盡( infin郎， infinÌ

tum之複數)。因為:

1 .無限，以其為無限而言，是不可知的，因為無限，

「對衡量其分量者而言，常是有衡量不到的志分J '如《物理學》

卷三第六章所說的。奧斯定在《天主立了只 卷十二第十八章也

說: r凡是為知識所領悟或掌握的‘也咒罵有知識者的領悟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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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所限制或局限。」而無限是不能被限制或局限的。所以，

無限不能為天主的知識所掌握或領|宮。

2.此外，如果說:那些本身是無限者，為天主的知識來

說卻是有限的;那麼就可以反駁說: í無限」之(所以為無限

之)理或本質，即在於不可能越過，而「有限」之理或本質，

則在於可以超越 9 如《物理學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。可是，

「無限」是不可能越過的，無論針對有限者或無限者來說，都是

如此，如《物理學》卷四第七章所誰明的。所以，無論針對有

限者或無限者來說， í無限」都不可能是有限的。如此，即使

對天主的無限知識來說，無限者也不會是有限的。

3.此外，天主的知識，是度量被安日之物的標準或尺度。

而被度量卻相反「無限」的理或本質。所以，無限不可能被天

主認知。

皮之 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二第十八章卻說: . í無限的

數日，雖然不是任何數目，但對那其知識中沒有數目者來說，

卻並不是不能掌握或領悟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前面第九節已經指明了，天主不僅認真日在

現實中之物或實際存在之物，而且也認知那些在潛能中之物或

可能存在之物，無論其可能存在是由於天王自己的或受造物的

能力;而這些(可能存在之物)的確是無限(多)的;所以必

須說天主認知無限。雖然只以現在存在、或將要存在、或曾經

﹒存在之物為對象的觀看的知識(參看第九節正解) ，並不及於無

限，如某些人所說的，因為我們並不主張這個世界自永遠(無

始、遠白無限)就會存在，或者生產與變動將永遠或無窮盡地

延續下去，使個體無限地增多;可是，如果更仔細地深加考

慮，則必須說，天主也是以觀看的知識認知無限，因為天主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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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心中的一切思想和情感，而這些可以無限地增多，因為有理

性的受造物將無窮盡地存在下去。

其所以如此，那是因為任何認知者之認知，都是依照作

為認知之本原的形式的方式而有其範圈。感官中的可感覺的像
-單 (感象) ，僅是一個個體的像間，因此藉這像所能認知的也僅

2 為一個個體而已。可是，我們理智中的可理解的像(理象) ，是
第 有關物種或一種物之本性的像，而物之本性是可由無限多的個

體分有的;因此，藉此有關人的可理解的像，我們的理智就可

1 以某種程度地認知無限多的個人。因種認知，不是著眼於
哭 (個)人與(個)人之間的區別，而是依照眾人所共同分有的物
主 種或人類之本性(人性)。因此，我們理智中的可理解的像(理
豐 象) ，不是人在個別因素方面的像，而是在物種或人性之(共同)
位 因素方面的像。天主的理智藉天主的本質理解，而天主的本

質，是一切實際存在和可能存在之物的充分的像，不僅是在共

同的因素方面，而且也是在每一物的個別因素方面，女日前面

(第十一節)已指明的。因此，天主的知識擴及到各種無限，而

且也是依有關諸物彼此之間的區別而言。

釋疑 1 .依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一第二章所說的， íll 無限』

之理或定義，適用於分量」。而分量之理或定義中含有各部分間

之秩序。所以，依照無限之方式認知無限，就是先後一部分接

一部分地認知。如此則總不會認知無限，因為不拘認知了多少

部分的分量或分量的多少部分，仍會有分量或部分是認知者所

未達到的。可是，天主卻不是如此認知無限或無限物，好像是

一部分接一部分地數算下去;因為如第七節所說，天主是同時

或一起認知一切，不是前後相繼地。因此，沒有什麼理由否定

天主認知(各種)無限。

2.越過或穿越，含有部分的某種前後TE繼;因此， í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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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」是不可能被有限者或無限者越過的。可是，只要有相等，

就符合掌握或洞悉( comprehende間，一覽無遺)之理或定義，

因為說一物被掌握或洞悉，就是說它沒有什麼留在掌握者或洞

悉者之外。所以， I無限」被無限者所掌握或洞悉，並不相反

無限之理或定義。如此則那本身是無限者，對天主的知識而

言，可以說是有限的，有如是為天主的知識所掌握或洞悉，而

非有如是可以(一步一步)越過的或穿越的。

3.天主的知識之為物的度量、尺度或標準，並非是無限

物所沒有的分量方面的尺度或標準;因為天主所度量的，是物

的本質和真實性。任何一物，都是根據自己效法天主的知識，

而有自己本性的真實性;就如藝術品因符合藝術而為真實的一

樣。即使假設在數目方面實際有某種無限，比如說無限多的

(個)人，或者在連續的分量方面實際有某種無限，比如像一些

古人所說的無限廣闊的空氣;可是，很明顯地，他們都是有特

定的和有限制的存在，因為他們的存在都是被局限於某些特定

的本性。因此，他們可以依照天主的知識而被度量。

第十三節 天主的知識是否及於未來的偶有事物

有關第十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知識似乎並不及於未來的偶有事物( fu肌l

g伊en削ti泊a '不必然的、偶然的，或不確定會有的事物)。因為:

1 .由必然的原因所產生的是必然的效果。而天主的知識

是被知之事物的原因，如前面第八節已說過的。基此，天主的

知識既是必然的，所以祂所知之一切事物也都是必然的。所

以，對偶有的事物天主沒有知識。

2.此外，一切條件旬之前句是絕對必然者，其結旬也是

絕對必然的。因為前旬與結旬的關係，就如原理與結論的關

係;而由必然的原理所引伸出的，只有必然的結論，如《分析



後論》卷一第六章所證明的。可是，這卻是一個真實的條件

旬，即「如果天主已知道此一事物將要存在，那麼此一事物就

234 將要存在J ;因為天主所知道的都是真實的事物。這個條件句

的前句是絕對必然的，因為它(所說的「天主知道 j )是永恆

富 的，同時又是以過去式來表達的。所以，它的結句也是絕對必
大
全

然的。所以，天主所知道的，都是必然的。如此則天主的知識

第 並不及於偶有事物。

出 3.此外，凡為天主所知道的，必然存在。因為凡為我們

主 所知道的也必然存在，更何況天主的知識比我們的知識更為確

要 切。可是，沒有任何未來的偶有事物會必然存在。所以，沒有
主 任何未來的偶有事物為天主所知道。

位 反之 《聖詠》第三十二篇的節卻說: í祂既然創造了他們的

心靈，當然知曉他們的一切言行J ' l:l ll眾人的言行。可是，人的

言行是偶有的或非必然的，因為受自由意志或抉擇的支配。所

以，天主知道未來的偶有事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前面第九節已證明過了，天主知道一切，

不僅知道現實或實際存在的事物，而且也知道存在於天主或受

造物之能力中的事物(天主或受造物的能力可能要做的事

物) ;而後者之中，有些對我們是未來的偶有事物;所以，天

主知道未來的偶有事物。

為明示這一點，應該知道，可以由兩方面來看偶有事

物。一方面是由其本身來看，就是說它己現實或實際存在(實

際已有它)。如此，則不是視之為未來的，而是視之為現在的;

而且針對(有和無或存在和不存在 1 二者，不再視之為偶有的

或非確定的，而視之為己限定於一 l 即宵或存在)的(按:既

成事實不能再改變為不是事實)。為此﹒這種事物可以毫無差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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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成為確實知識的對象，就像所見之物成為視覺的對象一樣，

比如我見到蘇格拉底坐著。男一方面，是由偶有事物存在於其

原因內這一觀點來看偶有事物。如此則視之為未來的，和尚未

限定於一的偶有的或不確定的事物;因為偶有的或非必然的原

因，對於彼此對立者(按:如做或不做、做此或做彼等等) ，都

能發生關係。如此貝1]偶有事物不是確實知識的對象。因此，凡

是只在其原因內認知偶有或不確定效果者，對該效果只不過有

推測的認知而已。而天主之認真日一切偶有事物，不僅是由其存

在於自己的原因內而認知，而且，也是由其中每一事物現實或

實際存在於自己本身內而認知。

雖然，偶有事物是先後相繼地成為現實或存在，天主卻

不像我們似地，依照偶有事物成為現實或存在的過程，先後相

繼地認知它們，而是同時或﹒起認知它們。因為天主的認知，

像祂的存在一樣，是以永恆來度量的;而永恆，如前面第十題

第二節釋疑4.所說的，是完整而同時的﹒統括全部時間。因此‘

存在於時間內的一切，對天主來說自永恆就都是現在的，這不

僅是如某些人所說，因為天主在自己內有一切事物的理或本

質，而且也是因為祂的目光自永恆就統觀一切，有如它們各自

都是在自己目前。

因此，很明顯地，偶有的事物，以其本身呈現在天主的

日視之下而言，為天主毫無差錯地所認知;但以其與自己之原

因的關係而言，卻是未來的和不確定的。

釋接 1 .雖然，最高原因是必然的，而效果則可能因其偶有的或

非必然的近因而是偶有的或非必然的。比如植物之生長，因其非

泌然的近因而是非必然的，雖然它的第一原因即太陽之運行是必

然的。同樣，天主所知道的事物，也可能因其近因而是偶有的或

非必然的，雖然第一原因-即天玉的知識，是必然的。



2.有人說， (上述條件句中的) ì天主已知道了這個未來

的偶有或偶然的事物J '這個前句不是必然的，而是偶然的;因

236 為， (動詞用的)雖是過去式，所說卻與未來有關。可是，這

並不排除其必然性;因為凡是與未來的事物有過關係的，就必

單 然有了這種關係，即使未來的事物有時並不出現。
大
全

另有些人則說，這個前句是偶然的，因為它是由一個必

第 然者和一個偶然者所組成的，就如說「蘇格拉底是白人」是偶

冊 然的一樣。可是，這種說法也不能成立。因為說「天主已知道

了將有這個偶然事物存在J' ì偶然事物」只是用作一詞的內容

買 或材料，而不是作為句子或命題的主要部分。因此，其偶然性

主 或必然性，與命題是偶然的或必然的，是真的或假的，毫無關
豐 係。因為「我說過，人是驢J '或「我說過，蘇格拉底跑J '或
位 是「我說過，有天主J' (這些命題)同樣都可能是真的;關於

必然的和偶然的，也是一樣。

所以，應該說，這個前句是絕對必然的。可是，並不如

某些人所說，因此後句也是絕對必然的;因為前句是後旬的遠

因，後句是因其近因而成為偶然的。可是，這也不對，因為，

如果一個條件旬的前句是必然的遠因，而其後句卻是偶然的效

果，這個條件句則是錯誤的，就如我說「如果太陽運轉，青草

即生」一樣。

因此，必須採取另一說法，即:當前句所說的是屬於靈

魂的行動時，員1]後句不應按它所說之物的本身的存在，而應、依

其在靈魂內的存在來暸解;因為一物在自己本身內的存在，和

它在靈魂內的存在，是兩回事。比如，我說「如果靈魂理解一

物，貝1]此物是非物質的J '其意義應是:那物在靈魂內的存在是

非物質的;而不是說那物自己本身的存在是非物質的。同樣，

若我說「如果天主已知道了一物，則那物將會存在J '後旬的意

義應是，依它在天主的知識內而言，也就是依它呈現在天主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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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而言。在這種意義下，後句和前句一樣，也是必然的;因為

「凡是存在的，當其存在時，就必然存在J '如《分析後論》卷

一第九章所說的。

3.那些依時間順序進入現實或存在之物，是在時間中先

後相擋地為我們所認知，卻是在永恆中為天主所認知，而永恆

是超越時間的。因此，由於我們認知未來的偶有或偶然事物，

就是把它們當作這樣的事物，所以對我們來說，它們不可能是

確定的;只有對在超越時間的永恆中認知的天主來說，它們才

是確定的。就如一個走在路上的人，看不到跟在他後面的人;

可是，一個由某一高處看到整個道路的人，卻同時看到所有走

在路上的人。所以，我們所認知之物，在它本身來說，也一定

是必然的;因為本身就是未來的偶有或偶然之物，我們根本就

不可能認知。而天主所認知之物，依其在天主知識之下而言，

買IJ一定是必然的，去日前面釋疑 2.所說的;但由其在自己特有的

原因中來看，卻不是絕對地必然的。因此，連「凡為去主所知

道的，必然存在」這個命題，照例要加以區分。因為這個命題

可能是指事物，也可能是指這句話。如果指的是事物，那這個

命題如同被分割，是錯誤的，它的意義是: I凡是為天主所知

道之事物，都是必然的。」如果指的是這句話，那麼這個命題

就是依其整體的組合來看，是真實的，它的意義是: III天主所

知道的也存在dl '這句話是必然的。」

可是，卻有人反駁說:這種區分，只有在能與主體分開

的形式中，才能成立;就如我說「白的能夠是黑的 J _.樣。如

果指的是這句話，這個命題就是錯誤的;如果指的是物，就是

真實的，因為一物能夠從是白的變成是黑的;而「白的是黑的」

這句話，卻總不可能是真實的。在與主體不能分闊的形式中，

這種區分卻不能成立，比如我說「黑烏鴉能夠是白的J '因為在

兩種意義下都是錯誤的。而「被天主所認知J '是不能與事物分



闊的，因為被天主所認知的，就不可能是未被(天主所)認知

的。如果我所說的「被認知的」﹒指的是依附於物之主體的某種

238 素質，這一分辯可以成立。可是，由於它指的是認知者的行

動，雖然那被認知之物常是在被認知，然而能夠在物依其本身

撞 來看的觀點下，把某性質歸於它，而在物隸屬於認知者之行動
室 的觀點下，卻不把同一性質歸於它;就如把「是物質的」歸於
第 依其本身來看的石頭，卻不歸於作為(認知者之)可理解之對

話 象的石頭。

論
天
主

第十四節 天主是否認知可陳述的事物

有關第十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豐 質疑天主似乎並不認知可陳述(恃C叫n叫l
(位立 事物。因為:

1 .認知可陳述的事物，含有組合或綜合和分解或分析的

成分，適於我們的理智。可是，在天主的理智內沒有任何組

合。所以，天主並不認知可陳述的事物。

2.此外，任何認知的形成，都是藉某種相似點或{象。可

是，在天主內卻沒有任何可以陳述的事物的相似點或像，因為

祂是完全單純的。所以，天主並不認知可陳述的事物。

皮之 《壁詠》第九十三篇 11 節卻說 r上主認透人的思念。」

而有許多可陳述的事物包含在人的思念內。所以，天主認知可

陳述的事物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形成可陳述的事物或實際對事物加以陳

述，是在我們理智的能力範圍之內。而前面第九節已說過了，

凡是在天主或受造物的能力之內的，天主都知道。所以，天主

必然知道所有能夠形成的可陳述的事物。可是，就如天主是以



非物質的方式認真日物質物，和以單純的方式認真日組合物;同

樣，天主之認知可陳述的事物，也不是以這些事物的方式，即

是說，不是好像在天主的理智內也有對這些事物的組合和分解 239 

似的;天主之認知每一物，是藉單純的悟性，領悟每一物的本

質。這就好像假使我們理解了什麼是人，也就理解關於人所能 算

陳述的一切一樣。在我們需要由一物進行至另一物的理智內之 集

所以沒有這種情形出現，是因為(我們理智內的)可理解的像 第

或理象，只能呈現或表達一物叫而不能同時也呈現或表達另一

物。因此，我們理解了什麼是人，並不因此而就理解在人內的

--+
四
題

其他事物;而是分別地，依某種先後次序相繼地理解他們。因 要
此，我們在對事物做陳述時，必須把我們分別理解的諸點，以 主

的
組合或分解的方式，聚集或整理在一起。可是，天主理智中的 知

像，也就是祂的本質，本身就足以顯示一切。所以，天主在理 間
解自己的本質中，就認知萬物的本質，以及萬物的本質所能遇

到的一切。

釋疑 1 .如果天主是以可陳述之事物的方式，而認知可陳述的

事物，這一推論才合理。

2.可陳述之事物的組合，表示事物的某種存在;如此則

天主藉那就是自己本質的自己的存在，而是一切藉陳述所表示

的事物之相似點或像。

第十五節 天主的知識是不是可變化的

有關第十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知識似乎是可變化的或可改變的( variubilis )。因為:

1 .知識與可知之物相關。可是，凡是表示與受造物有關係

者，都是依照時間性用於天主，而且是依照受造物的變化而改

變。所以，天主的知識，是可以依照受造物的變化而變化的。



2.此外，凡是天主所能做的，天主也能知道。可是，天

主所能做的，多於祂實際做的。所以，祂所能知道的，也多於

240 祂實際知道的。如此則天主的知識能夠依增減而有變化。

3.此外，天主過去曾知道基督將要誕生。而現在祂卻不

當 知道基督將要誕生，因為基督將不會再誕生了。所以，並非天
室 主過去所曾知道的一切，現在仍都知道。如此則天主的知識似

第 乎是可變化的。

1 反之 《雅各伯書》第一章 17節卻說:在天主內「沒有變化或
要 轉動的陰影」。
王

豐 正解我解答如下:由第四節所說可知，由於天主的知識就是
位 天主的本體、;所以，就如天主的本體是完全不可改變的，如前

面第九題第一節所證明過的;同樣地，天主的知識也必定是完全

不可改變的或變化的。

釋疑 1. í主 J 與「造物者」等之含有與受造物的關係，係依

受造物存在於本身之內而言;而天主的知識之含有與受造物的

關係'係依受造物存在於天主內而言;因為一物之現實或實際

被理解或認知，係根據它存在於理解者或認知者內。而受造的

諸物，是以不可改變的方式存在於天主內，卻是以可改變的方

式存在於自己內。或者應該換一種說法來說"即「主」、「造物

者」等所含有的關係'是隨(天主之)終止於受造物本身的行

動而來的，且是著眼於受造物存在於自己本身內;所以這種關

係依受造物之變化，而以不相同的方式用於天主。可是，知和

愛等所舍的關係，卻是隨存在於天主內的行動而來的;所以，

是以不可改變的方式用來稱述天主。

2，天主也知道那些祂能做而實Ef未做的。因此，不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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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天主所能做的多於祂實際所做的，而說「祂所能知道的多

於祂實際所知道的J '除非是指觀看的知識，即據以知道那些在

某段時問內現實或實際存在之物的知識(參看第九節正解)。可

是，也不可以因為天主知道有些不存在的能夠存在，或有些存

在的能夠不存在，而說天主的知識是可變化的，而只可以說天

主知道這些物的可變化性而已。假設有一物，天主原先不知道

它，後來才知道它，如此天主的知識才是可變化的。但這是不

可能的。因為，任何存在或在某一段時間內可能存在之物，天

主都是自永恆就知道它，因此，只要假定一物在任何一段時間

內存在，也就應該肯定它為天主所知道。所以，不應該同意

「天主所能知道的，多於祂實際所知道的 J '因為這個命題隱含

有這一點，即天主以前原不知道，後來才知道。

3.古代唯名論者認為，說「基督誕生J '和說「基督將要

誕生J '以及說「基督己誕生了 J '都是一樣的陳述，因為這三者

所表示的都是同一事情， fm基督的誕生。依此， {更應該可|仲說，

天主過去所曾知道的一切，祂現在仍都知道，因為天主現在知道

「基督已誕生了ν 而對天主來說，這和「基督將要誕生J '其意

義是相同的。但這種見解是錯誤的。一方面，因為一句話的各部

分之不同，使得可陳述的事物也不同。另?一方面，也是因為如果

這個見解成立的話，那麼一個命題，如果一次是買賣的，就將永

遠是賈寶的了;而這相反哲學家所說的: r蘇格拉底坐著」這句

話，當蘇格拉底坐著的時候是真實的，可是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就

是錯誤的了(((範疇論》第三章)。因此，必須承認， r天主過去

所曾知道的一切，祂現在仍都知道」這句話，如果是指可陳述的

事物或對該事物的陳述，就不是真實的。不過，天主的知識並不

因此就是可變化的。因為，就如天主沒有自己知識的變化，而知

道同一事物有時存在和有時不存在;同樣地，天主也沒有自己知

識的變化，而知道某一可陳述的事物或對該事物的陳述，有時是



真實的和有時是錯誤的。不過，假設天主也和我們的理智一樣，

是以可陳述之事物的方式，藉組合和分解來認知可陳述的事物，

242 那麼天主的知識就是可變化的了 e 因此，我們的認知有兩種變

化，在天主內是不可能存在的:一是真實和錯誤方面的變化，比

單 如事物本身已有改變，而我們對該事物的意見卻仍堅持不變;另
室 一是有意見不一的變化，比如我們原先認為某人坐著，後來卻又
第 認為他不是坐著 c

冊
第十六節 天主對事物是否有鑑賞的知識

要 (按:拉丁文形容詞 spec山川來自動詞sp叫l泊，其主要
主 意義是觀看或鑑識。人之理智的觀看，需要經過一連串的組
體
三 合、分解等推理的步驟，才能達到認知的終點或目的。因此，

位 一般都把這一形容詞譯為「理解的」或「思辨的」。但這種譯法

並不適用於天主;因為天主之理智的認知，並不需要組合、分

解或推理，而是從永恆整體一起的觀看一切。所以，針對天主

的知識，這一形容詞宜譯為「觀看的」或「鑑識的」。其次，由

於理智直接認知「物J '只間接地藉「物」而認知「非物J ;又

由於凡物皆真皆善皆美，理智直接認知真、善、美，只間接地

藉真、善、美而認知假、惡、醜，所以這一形容詞也可譯為

「觀賞的」或「鑑賞的」。針對天主之知識的這種譯法，也可用

於人的知識，如果主要著眼點不是認知活動的過程，而是認知

活動的終點或目的。)

有關第十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對事物似乎沒有鑑賞的或鑑賣|生的知識。因為:

1 .天主的知識就是萬物的原因，如前面第八節已證明過

的。而鑑賞性的知識卻不是被知事物日T原因 c 所以，天主的知

識不是鑑賞性的。



2.此外，鑑賞性的知識是經由事物的抽象而來的;而這

不適用於天主的知識。所以，天主的知識不是鑑貫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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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凡是較為高貴的，都應歸於天主。而鑑賞的知識比實踐

的 (practica) 知識更為高貴，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開始卷一

第一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天主對事物有鑑賞的知識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知識只是鑑賞性的;有些知識只是實踐

性的;而另有些知識，在某方面是鑑賞性的，在某方面是實股性

的。為明示此點，應該知道，一種知識之稱為鑑賞性的，可由三

方面來看。第一，是由被安日的事物方面， BO這些事物不屬於知者

的操作或創作範圈，就如人對於自然事物和天主事物的知識

(按:人只是發現或認知，而非做成這些事物)。第二，是由知的

方式方面，比如一個建築師，藉界定、分析、研究建築房屋的普

遍原則的方式觀察房屋。這是以鑑賞的方式考慮可操作或創作的

事物( operabilia) ，而不是著眼於要實際去做;實際的做是要把

形式貼用到質料或材料上，而不是藉分解己組合之物以找出普遍

的形式原則。第三是由目的方面，因為「依目的，實踐理智與鑑

賞理智有區另IJJ '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十章所說的。實踐理智的

目的是工作，而鑑賞理智的目的是研討真理。因此，如果一位建

築師研究如何能建造一棟房屋，而沒有實際去建造的意向，而只

是為了求知，依目的而言，他的研究是鑑賞性的，但他研究的對

象是可做的。所以，由於被知的事物而被稱為鑑賞性的知識，只

是鑑賞性的。而依(認真日)方式或目的被稱為鑑賞性的知識，在

某方面是鑑賞性的，在另外某一方面又是實踐性的。但這知識如

果以實際去做為目的，那麼，絕對地或籠統地以其整體而言

( simpliciter) ，它就是實膜性的了。

準此，應該說，天主對於自己僅有鑑貫性的知識;因為



天主不是可以操作或創作的對象。而堂;J於其他任何事物，天主

既有鑑賞性的知識，也有實踐性的知識。依知的方式而言，天

244 主有鑑賞性的知識，因為凡是我們藉界定和分析以鑑賞的方式

對事物所認知的，天主均更完美地認知其整體。對於那些天主

當 能做、卻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做的事物，天主沒有實踐性的知
至 識，這是就由目的方面來看實踐性的知識而言。也正因為如

第 此，所以對於祂在某一時間所做的事物，天主有實踐性的知

函 識。至於惡或惡的事物，雖然不是天主作為或創作的對象，但

仍然和善或善的事物一樣，屬於天主實踐性知識的範圍，這是

要 因為天主容許、或防止、或處理它們;就如連疾病亦屬於醫生
主 之實踐性知識的範圈，因為醫生以自己的醫術醫治它們。
體

i立 釋疑 1 .天主的知識是原因，但不是天主自己的原因，而是其

他事物的原因。祂是一些事物的現實或實際的原因，即那些在

某一時間內被形成之事物的原因;祂也是一些事物的潛在或可

能原因，即那些地能做而不會做之事物的原因。

2.知識之取自於被知之事物，並不是本然屬於鑑賞性的

知識或鑑賞性知識的本質使然，而只是偶然地發生在人的鑑賞

性知識上。

3.針對「反之」中的意見，應該說，除非對可做的或可

實踐的事物，也知道其可做或可實踐方面的種種，便不會對它

們有完美的知識。因此，既然天主的知識在各方面都是完美

的，那麼天主必定知道為自己所可作的事物，而且是作為所可

做的事物，不僅是作為可觀看的或可鑑賞的事物。可是，這並

不與鑑賞性知識的高貴脫節;因為，天主一方面是在自己內看

見有別於自己的一切，另一方面則是以鑑賞的方式認知自己。

因此，天主在對自己的鑑賞性的知識內，對於其他一切事物，

既具有鑑賞性的知識，亦具有實踐性的花識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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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: idea一字來自希臘文，中文多譯之為觀念或理念。從

認知的角度來看，此字是指人的理智藉觀察一種物的許多個

體，以抽象的方式，對該種物所獲致的普通基本認知，額似知

識論中的普遍概念。依此可譯之為觀念。但從創作的角度來

看，此字則指創作的構思或設計成果。依此則宜譯之為理念。

創作者的理念實現或落實在所創作的某種物中，就成為該種物

之理，其所表達的是該種物之本質或物種一- species 。用語句

或命題把物種或本質加以界定，則是定義。拉丁文的 ratl。一

字，能兼有上述幾種意義。此外，觀念一詞所代表的普通基本

認知，係以創作者的理念和其所創作之物的理或本質為基礎和

標準，如果不相符合，便不是真實的和正確的認知。所以，即

使從認知的角度來看， idea也並非不可以譯為理念以取代觀

念。但若把創作的 idea譯為觀念以取代理念，則可能詞不達

意。)

討論了天主的知識之後，現在向應進一步討論觀念或理念

(idea '參看第十四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 (天主)是否有理念。

二、有許多理念，抑或只有一個理念。

三、天主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，是否都有理念。



第一節 (天主)是否有理念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(天主)似乎沒有理念。因為:

1 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七章說，天主不是依理念認

知事物。而理念之設定，沒有別的目的，只是為了藉以認知事

物而已。所以， (天主)沒有理念。

2.此外，天主是在自己內認知一切，如前面第十四題第五

節己說過的。而天主不是藉理念來認知自己。所以，也不是藉

理念認知其他東西。

3.此外，理念被視為是認知和行動的根本或本原。可

是，天主的本質已經是認知和創作一切的充足的根本或本原。

所以，無需設定有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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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四十六題卻說: r理念具有

如此之能力，如不領悟理念，就沒有人能成為智者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肯定在天主的靈智或理智內有理念。

理念 (idea) 一詞，原係希臘文，拉丁文稱「形式J (forma) 。

因此，理念的意義，就是物之存在於自己本身以外的形式。一

物之存在於自己本身以外的形式，能有兩種作用;或者是作為

此形式之物的模型;或者是作為認知該物的原理或根本，就如

說可認知之物的形式是存在於認知者內。從這兩方面來說，都

應該肯定天主有理念。

這一點可以如此來說明:在一切並非偶然所產生的物

內，形式必然是一切產生之目的。產主者或主動者不會是為了

形式而動作，除非在自己內有該形式的像或相似該形式者。這

能有兩種情形:在某些主動者內，要形成立物的形式預先存在

於他們內，是依物之自然或本身的存在方式 9 比如，在那些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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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主動者內，卻是依可理解的或在理智內的存在方式，比如，在

那些藉理智而動作的主動者內，就如房屋的像或相似者預先存在

於建築師的理智內。而這像(設計)就可以稱為房屋的理念，因

為建築師意欲使房屋仿照他在理智中所構思的形式。

由於這個世界並非偶然產生，而是由天主藉其主動的理

智而造成的，如下面第四十七題第一節將要證明的，所以在天主

內必然有形式，世界就是依照這形式的像或仿照這形式而造成

的。而理念的意義就在於ltt 。

論
理
念釋疑 1 .天主不是依照存在於天主以外的理念來理解物。也就

是因此，亞里斯多德駁斥了怕拉圖以為理念不是存在於理智

內，而是有其自身存在的主張(<<形上學》卷一第九章)。

2.雖然，天主是藉自己的本質認知自己和其他的東西，

但祂的本質是創作其他東西的根本或本原，卻不是創作自己的

本原。因此，天主的本質，針對其他東西來說，具有理念的性

質，但不是針對天主自己來說。

3.天主依其本質，是一切東西的像或不自似者;所以，天

主內的理念無非就是祂的本質而已。

第二節 (天主)是否有許多理念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(天主)似乎不是有許多理念。因為:

1 .天主內的理念，就是天主的本質。而天主的本質只是

一個。所以，理念也只是一個。

2.此外，就如理念是認知和創作的本原或根本，藝術和

智慧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在夫主內並沒有許多藝術和智慧。所

以，在天主內也沒有許多理念。



3.此外，如果說理念是依其與各種不同受造物之關係而

增多，那麼可以反駁說:理念之多元性是永恆的。所以，如果

248 (天主)有許多理念，而受造物卻是有時間性的，則有時間性之

物反而成了永恆之物的原因。

當 4 此外，這些關係，或者僅在受造物這方面是實在的，或
三 者連在天主方面也是實在的。如果只是在受造物方面是實在的，
第 而受造物又不是自永恆就有的，那麼，如果理念僅是依照這些關

福 係而增多，貝Ij理念之多元性就不是白永恆就有的。如果這些關係

: 在天主方面也是實在的，那麼在天主內，除了位格之多元性或多

哭 數性以外，還有另一種實在的多元性;而這卻相反大馬士革的若

主 望所說的‘在天主內，除了 r( 聖父的)非受生(主動產生、父
體
二 生子)、(聖子的)受生(子生於父) ，和(聖神的)出發(由父和子

位 所共發 )J 以外，一切都是一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訐多理念。

反之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四十六題卻說: r理念是事

物的常久而固定不蠻的主要形式或理，因為它們不是被形成

的;因此，它們既是永恆的，也是常常一樣的，它們存在於天

主的理智內。雖然它們本身無始也無絡，可是，凡是能有始有

終以及實際有始有終的東西，卻說都是依照它們而形成的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必須肯定(天主)有訐多理念。為明示此

點，應該注意，每一個效果的最終目的，正是主要主動者或主

動原因原本所意圖的，就如軍隊的秩序是將領所意圖的。而那

為萬物中之至善的，即是宇宙秩序之善，如《形上學》卷十二

第十章所證明的。所以，宇宙之秩序正是天主所意圖的，並非

偶然地來自先後相繼的許多主動原因，如某些人所說的，天主

僅僅造了第一個受造物，這第一個受造物造了第二個受造物，

如此類推一直到產生了這麼多的東西;依這個意見，天主無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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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第一個受造物的理念而已 c 可是，如果宇宙秩序本身是由

天主所造成的，而且是祂所意圓的或願意的，那麼天主必定有

宇宙秩序之理念。然而，除非對組成一個整體的各物都有理或理

念，就不可能有那整體之理念;就如一個建築師，除非對房屋的

每一部分都有理念，便不可能構思房屋之類的整體。所以，在天

主的理智內，必定有一切事物的理念 c 因此，奧斯定在《雜題八

十三》第四十六題說: í每一種東西都是依其特有的理念，由天

主所造成的。」所以，在天主的理智內有許多理念。

至於這與天主的單純性如何不相衝突，也可容易看出，

如果注意到這一點，即被創作之物的理念在創作者的理智內，

有如是被理解的對象，而非有如是作為理解之媒介的像，這像

就是使理智現實或實際理解的形式。因為，在建築師之理智內

的房屋的形式或理念，是被建築師所理解的對象，建築師按這

形式的像或仿照這形式用連材建築房屋。天主理解許多事物，

並不相反天主理智的單純性;假設天主的理智是藉許多像而成

形或現實地理解，這才相反其理智的單純性。(按:如人的眼

睛同時看到許多副眼鏡，這與眼睛的整體健康並無衛突;但若

眼睛必須用許多高1]眼鏡才看得到東西，這就不合於眼睛的整體

健康了。)所以，許多理念立存在於天主的理智內，只不過有

如是為天主所理解的對象而已 c

這也可以如此看出:天主完美地認知自己的本質;因此

祂認知自己的本質，是依照這本質可被認知的每一方面。而天

主本質之可被認知，不僅是依照其本身方面，而且也是依照這

本質，可以按某種仿效方式為受造物所分有方面。每一種受造

物都因分有天主本質的某種相似，而有各自的物種或種別

(species) 。所以，就天主認知自己的本質可以如此被某一種受

造物所仿效而言，祂也就認知自己的本質有如這種受造物特有

的理和理念，對別的受造物也是如此。因此，很明顯地，天主



認知訐多事物的許多特有的理;這些理也就是理念。(按:如

三軍統師認知按不同方式分有自己完整軍樺的各種軍階，並在

250 自己的理智內有關於他們的理念。這與天主有事物的許多理

念，頗為相似，雖不完全相等。)
神
學

室 釋疑 1 理念指稱天主的本質，不是就本質本身來說，而是著
第 眼於這本質是這種或那種東西的像或理。因此，是根據由一個

商 本質而有許多被理解或認知的理，而說有訐多理念。

二 2.智慧與藝術所表示的，是天主用以理解或認知的媒介，

哭 而理念所表示的，則是天主所理解或認知者。而天主是藉一而認
主 知訐多;不僅認知訐多東西本身，而且也同時知道它們是為自己
嘻 所認知者(或在自己的理智內)。這就是認知事物的許多理或理
位 念，比如:一個建築師認知有質料的(或已建成的)房屋的形

式，就說他認知房屋;可是，如果他所認知的房屋的形式，只是

他所構思或設計的形式，根據他知道自己認知這形式，他便是認

知房屋的理念或理。天主不僅藉自己的本質認知許多事物，而且

也知道自己藉自己的本質認知許多事物，而這就是認知事物的許

多理;或者說，在天主理智內有許多祂知道的理念。

3.這種增多理念的關{系，不是由受造物所形成的，而是

由天主的理智藉比較自己的本質與受造物而形成的。

4.增多理念的這些關{系，不是存在於受造物內，而是存

在於天主內。但這些關係並非如同區分天主位格的關係一樣，

是實在的;而是為天主所認知的關{系。

第三節 天主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是否都有理念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，似乎並不是都有理念。因為:

1.在天主內沒有「惡」的理念，因為如果有的話，那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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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天主內有惡存在了。可是，天主認真日惡。所以，不是天主

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都有理念。

2.此外，天主認知那些現在不存在、將來也不會存在，

而且也不曾存在過的東西，這在前面第十四盟第九節己說過了。

而關於這些東西並沒有理念，因為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五

章說: r天主的意願是決定和形成萬物的模型。」所以，不是

天主對自己所認知的事物，都有理念。

3.此外，天主認知第一質料。而關於第一質料不可能有

理念，因為它沒有任何形式。所以，結論與前相同。

4. 此外，我們知道，天主不僅認知物種或種差

(species) ，而且也認知物類或類別 (genus) ，以及個別物和依

附體。可是，如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四十六題所說的，

依首先引進理念的柏拉圍之意見，關於這些東西並沒有理念。

所以，天主並不是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事物都有理念。

皮之 由奧斯定所說的可知(向上) ，理念是存在於天主理智內

的設計或理 (ratio) 。可是，天主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，都有關於

它們的各自的理。所以，天主對自己所認知的一切，都有理念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依柏拉圍之說，理念是認知事物和產生事物

之本原或根本。以理念存在於天主的理智內而言，兼與此二者有

關。以其為產生或創作事物之根本而言，可以稱為模型，且屬於

實踐之知識;以其為認知之根本或原理而言，是真正所謂的

「理J ;也可以歸屬於理論的或鑑賞的知識。所以，以其為模型

而言，天主的理念依此與祂在時間內所創作的一切的事物有關。

以其為認知之根本或原理而言，買IJ與天主所認真日的一切有關，即

使它們無論在任何時間內都不會形成或實際存在，以及與天主依

其各自的理或本質和用鑑賞的方式所認知的一切有關。



釋疑 1 .天主之認知惡，不是藉惡本身的理，而是藉善的理。

所以， ['"惡」在天主內沒有理念，不拘是以理念為模型而言，

252 或是以理念為理或設計而言。

2.對於那些現在不存在、將來也不會存在、過去也不曾

重 存在過的東西，天主沒有實踐的知識，除非是依潛在的實踐能
大
全

力而言。所以，針對這些東西，在天主內沒有意指模型的理

第 念，只有意指理或設計的理念。

3.依某些人所說，柏拉圖主張質料不是受造而成的，所

冊 以他主張沒有「質料」這一理念，質料只作為共同原因。可
要 是，我們主張質料是天主造的，但其受造不是單獨而沒有形

主 式，所以質料在天主內有它的理念，但不是與組合物之理念分
空 開的理念。因為質料本身既無存在，亦不可能被認知。
1立 4.如以理念為模型而言，物類不可能有與物種之理念分

開的理念，因為物類之形成，常是在某一物種內。(按:即實

際沒有不也是某一物種的物類。例如:動物類分為有靈動物和

無靈動物兩種;實際上，沒有既不是有靈動物，也不是無靈動

物的所謂動物類。)與主體常在一起而不能分闊的依附體，也

是一樣，因為它們是與主體同時形成的。至於另外加給主體的

依附體，卻有其特殊的理念 e 如建築師依照房屋之形式造成一

切原就同屬於房屋的依附體:而其他附加給己造好的房屋的依

附體，如壁畫等裝飾品，卻是依照別的形式製造的。依柏拉圖

之說，個體除了物種之理念外，另IJ無其他理念;一則因為它們

是因質料而個體化，成為個體，而且，又如某些人所說的，他

認為質料與理念同為原因，不是受造的;二則因為大自然的意

向所指只是物種而己，其產生特殊個體之目的，僅在於在它們

內保存物種。可是，天主之亭毒，不僅包括物種，而且也擴及

單獨個體，如下面第二十二題第二節將要說明的。



第十六題

論真理

一分為八節一

知識的對象是真的事物，所以在討論過天主的知識之後，

現在應該來探究真理(參看第十四題引言)。

關於真理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一、真理是在事物內﹒抑或僅僅是在理智內。

二、真理是否只在綜合和分析的理智內。

三、論真與物的比較。

四、論真與善的比較。

五、天主是否即是真理。

六、萬物之為真，是依一個真理還是依許多真理。

七、論真理的永恆性。

八、論真理之不變性。

第一節 真理是否只在理智內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理似乎不是只在理智內，而且更在事物內。因為:

1.奧斯定在《獨語》卷二第五章曾經駁斥「貴的就是看得

見的」這一定義。因為按這個定義，藏在地下深處的石頭，既然

是看不見的，所以就不是真的石頭了。他也較斥了男一主張，即

「真的就是那把自己顯示給一個願意而且能夠認知的認知者之前

的」。因為按這種主張，如果沒有任何認知者，也就沒有什麼是

真的了。而他給「員」或「真的」所下的定義是: í真的就是那

存在的。」由此看來，真理是在事物內，而不是在理智內。

2.此外，凡是真的，都是因真理而是真的。因此，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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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只是在理智內，那麼除非是被領悟或理解，就不會有什麼

是真的了。而這正是古代哲學家們的錯誤，因為他們認為:凡

254 是看來是真的，就是真的(參看: <<形上學》卷四第五章及卷

十一第六章)。其結果是彼此矛盾的也都同時是真的，因為彼此

單 矛盾的同時被不同的人視為真的。
至 3 此外， í那為他物之根據者或所繫者，勝於或先於他
第 物J '如《分析後論》卷一第二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依哲學家在

兩 《範疇論》第三章所說: í一意見或命題是真或是假，係根據或

繫於事物是如此存在或不是如此存在心所以，真理是更在於

哭 事物，而非在於理智。
王

豐 反之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六第四章卻說: í真與假不在於
位 事物，而在於理智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就如「善」指的是嗜慾之所向者，同樣

「真」指的是理智之所向者。而嗜慾與理智或任何認真日之間，有

這一區別，即認知是根據被認知者存在於認知者內，而嗜慾則

是根據欲求者傾向於被欲求者。因此，嗜慾的終點，即善，是

在被欲求之事物內;而認知的終點，即真，則是在理智內。

就如善之在事物內，是著眼於事物與嗜慾有關;因而使善

之理或性質由被欲求的事物而延伸至嗜慾，使嗜慾因欲求善的事

物而稱為善的;同樣，由於真之在理智內，是因為理智與被理解

的事物相符合，所以真之理或性質必然是由理智而延伸至被理解

的事物， f吏被理解的事物也因為與理智有某種關連而稱為真的。

被理解的事物之與理智有關連，能是本然地 (per se依其一

本質如此)或偶然地(非基於本質)。對事物本身之存在所繫於

的理智，事物是本然地有關連;對那可按其認知的理智，則是

偶然地有關連。比如說，房屋與建築盯叮理智是本然地有關



連，與其所不依賴的理智則是偶然地有關連。判斷事物的標

準，不是取自它偶然所具有的，而是取自它本然所具有的。因

此 9 說一個事物是絕對真的，是根據它與其所依賴的理智之關 255 

連。因此，人為的技藝作品或事物，是依與我們的理智的關連

而稱為真的÷就如說相似或合於建築師理智內之形式或設計的 第

房屋是真的，和稱表達理智或思想真實情形的言詞是貴的。同 集

樣地，自然物之稱為貴的，係因為它們相似或合於天主之理智 第

對各另fJ物種或各種物的設計;比如說石頭是真的，就是說它具

有天主理智預先所設計的石頭的特有性質。所以，依此應該

十

題

說:真理主要地是在理智內;次要地才是在事物內，這是根據 重

事物與其原理或根本，即理智的關係。 理

因為如此，所以貫理才有了各種不同的解釋。比如奧斯

定在《論員宗教》第三十六章說: í真理就是那用來顯示存在

物者。」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也說: í真即是那說明

或彰顯有或存在者。」這屬於那存在於理智內的真理。而屬於

與理智有關的事物之真理，則有奧斯走在《論員宗教)) (向上 1

的另一定義: í真理是與原理或根本的毫無不相似的最高相

似。」安瑟誤 (Anselmus de Laon ' 1050-1日7年)也有一個定

義: í貫理是只有理智才能領會的正確無誤性。 J (<<論真理》

(De veritas) 第十一章)因為正確無誤的，就是那與原理或根本

相符合的。還有亞維采那的這一定義: í每一物的真理，就是

那回定加於它的自己存在的特質。 J (<<形上學》第八篇第六章)

至於所謂的「真理即是事物與理智之間的相符或相等 J '可以兼

屬於或適用於兩種真理。

釋疑 1 .奧斯定所談的是事物的真理，而且把與我們理智的關

係排除在真理的性質或理之外。因為任何定義之內都不包括那

偶然而有的。



2.古代哲學家們，認為自然物的種別或物種不是來自任

何理智，而是來自偶然;而且因為他們看到真與理智有闕，所

256 以不得不把物的真理建立在與我們理智的關係上。由此而產生

了那些矛盾，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五章裡對此曾做進一

旦 步的討論。不過，如果我們把物的真理建立在與天主理智的關
大
全

第

冊

係上，就不會產生這些矛盾了。

3.雖然，我們理智內的真理是由事物所形成，但真理之

理或性質並不必然首先在於事物;就如健康之理或性質也不是

首先在於藥品，而後在於動物;因為是藥品的效力，而不是藥

獎 品的健康，形成(動物之)健康，因為藥品不是同質的主動原

主 因。同樣地，是事物的有或存在，不是事物的真理，形成理智
體 的真理。因此，哲學家說:一意見和命題是真的， í是因為事
位 物存在，而不是因為事物是真的」。

第二節 真理是否(只)在綜合和分析的理智內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理似乎不是只在綜合和分析的理智內。因為:

1 .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六章說:就如感宮對其特

有的可感覺對象的感覺常是真的;同樣地，理智對於「一物是

什-麼」的認知也常是真的。可是，不拘是感官，或者是認知

「一物是什麼」的理智，都不用綜合和分析。所以，真理不是只

在理智的綜合和分析內。

2.此外，依撒格 (Isaac) 在《論定義)) (De definitionibus) 

中說:真理即是事物與理智之問的相符或相等(參看:亞維采

那， <<形上學》第一篇第九章)。可是，正如理解複雜事物的理

智能與事物相符，同樣，理解非複雜事物的理智亦能與事物相

符，而且連感官也感覺到事物的實在情形。所以，真理不是只在

理智的綜合和分析內。



皮之 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六第四章卻說:有關單純的東西

和一個東西是什麼，沒有真理，既沒有在理智內的真理，也沒

有在事物內的真理。 257 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如第一節所說， 1"真」依其首要性質或理 第

是在理智內。由於一切物之為真，是根據具有自己自然本性的 集

固有形式，所以理智作為認知者之為真，必須具有被認知之物 第

的像或酬，這像或相似就是理智作為認真日者的形式。也就是 失
為了這一點，才用理智與事物之間的相符來給真理下定義。因 題
此，認知這種酬，也就是認知真理。而認知這種相符，卻是 靈

感官絕對無法做到的，因為視覺雖然有被看到之物的像或相 理

似，卻無法認知被看到之物(本身)和自己對該物所察覺者之

間的關係。而理智卻能夠認知其本身與被理解之物的相符;然

而理智之察覺這種相待，不是在自己認知一物「是什麼」時，

而是在判斷物之實情如同自己對該物所察覺之形式時，那時理

智才開始認知並道出「貫」。而理智是藉綜合和分析做到此點;

因為在每一個命題中，理智吧述詞或謂詞所表示的形式，或者

加給主詞所表示的物，或者從該物除去。因此，誠然可以說，

感覺某一物的感官，或認知一物「是什麼」的理智是真的，但

這還不是認知或道出「真J 0 關於複雜的話語或不複雜的話語，

也是如此。所以，貫理的確可能存在於感官和認知一物「是什

麼」的理智中，有如是在某一真的物中，但不是有如被認知者

在認真日者中，而這正是「真」一字所含有的意義;因為理智的

完美或成就，即是作為被認真日者的「真」或被認知的真。所

以，嚴格說來，真理是在綜合和分析的理智內，而不在感官

內，亦不在認知物「是什麼」的理智內。

釋疑藉此亦可知各質疑之解答。



第三節 真與物是否可以互換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258 質疑 真 (verum) 與物 (e肘，存在者、存在物、萬物之「物」

或萬有之「有J) 似乎不可以互換(二者並非相同或並非真即物

盟 和物即真)。因為:
大
全 1.如第一節所說， r真」原本是在理智內。而存在或有則

草 原本是在物內。所以，三者不可以互換。

2.此外，凡是擴及物和非物 (non ens) 者，不可與物互

中 換。而真就擴及物和非物;因為存在者(物)存在，和非存在
已冊

天
主

冊

者(非物)不存在，同是真的。所以，真與物不可互換。

3.此外，那些彼此有先後之分者，似乎不可以互換。而

體 真似乎先於物;因為只有在真的觀念下，物才被理解或領悟。
位 所以，真與物似乎不是可以互換的。

反之 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二第五章卻說，物在存在和真理

方面的性質是一樣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就如善有值得欲求的特點(與嗜慾有關) , 

同樣真也與認知有關。無論什麼物，有多大範園或程度的存

在，便有多大的可能性被認知。因此， <<靈魂論》卷三第八章

說:依其感官和理智， r靈魂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切J 0 因此，就

如善可以與物互換，真同樣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就如善給物加上

一種值得欲求的特點，同樣真也給物力日上一種與理智的關係。

釋疑 1 .如第一節所說‘真既是在物內，也是在理智內。在物內

的真，是依(物之)本質或本體與物互換。而在理智內的真之

與物互換，則是有如顯示者之與被顯示者的互換。因為這屬於

真的性質，如第一節己說過的。雖然叩此，但也可以說，物也



和真一樣，既是在物內，也是在理智內，只不過買主要地是在

理智內，而物則主要地是在物內 c 所以如此之理由，是因為真

與物在觀念上有區別。 259

2.非物本身根本沒有被認知的基礎;非物之被認知，是

因為理智使它成為可被認知的。所以，真是建基於物之上;而 第

就非物為理性所認知，是理性或思想之物而言，員也擴及於非 集

物。第

3 所謂沒有真的觀念，就不可能領悟物，能有兩種解 失
讀。一種是，除非真的觀念也隨著對物的領悟而來，就不能領 題
悟物，這種說法是貴的。男一種可能的解讀是，除非領悟了貴 重

的觀念，就不可能領悟物，這是錯的。可是，除非領悟了物的 理

觀念，就不可能領悟簣，因為在真的觀念內含有物。如果我們

比較一下「可領悟的」和物，其情形也是一樣;因為除非物是

可領悟的，就不可能領悟物。然而，卻可能領悟物而不領悟物

的可領悟性。同樣，被領悟的物是真的，但領悟物並不等於領

悟真。

第四節在觀念上善是否先於真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觀念上，善似乎先於賞。因為:

1.凡是較為普遍的，在觀念上就是較先有的，如《物理

學》卷一第一章所證明的。而善比真較為普遍;因為真是一種

善，即理智的善。所以，在觀念上，善先於真。

2.此外，善是在物內;而真，如第二節所說，卻是在理智

的綜合和分析內。可是，那些在物內者，先於那些在理智內

者。所以，在觀念上，善先於賞。

3.此外，依《倫理學》卷四第七章所指明的，員理(真

實)是德行的一種。而德行被包含在善之內;因為如奧斯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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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論自由意志》卷二第十九章所說的，德行是心靈的優良品質。

所以，善先於真。

反之 凡存在於更多物內者，在觀念上是較先的。而「真」存

置 在於一些沒有善的物內，比如屬於數學範圓的。所以，真先於
木主。
~ = 

第= 正解 我解答如 F: 雖然善與真在其主體上可以與物互換，但

在觀念上是有區別的。依此，絕對講來，真是先於善的。這由

要 兩方面可以看得出來。第一，物或存在者最先，而真比善更接
主 近物或存在者。因為真是絕對地直接地注視或針對(物之)存
雪 在本身;而苦的性質或理則是隨存在而來的，即根據存在具有
位 某種成就或完美。基於這一點，存在才是值得欲求的。第二，

認知自然地是先於欲求。因此，既然真是針對認知的，而善是

針對欲求的，那麼在觀念上真是先於苦的。

釋疑 1 .意志和理智是相互包括的;因為理智理解意志，而意

志願意理智理解。因此，在歸於意志之對象的事物內，也包括

著那些屬於理智者;反過來也是一樣。因此，在可欲求的事物

次序中，善是普遍的，真是特殊的;而在可理解的事物次序

中，則恰恰相反。因此， (相對地)從真是某種善這方面來

看，可欲求的事物次序中，善在先;但不是絕對地在先。

2.一物之所以在觀念上在先，是因為它首先出現在理智

內。而理智首先察覺到存在者或物本身;然後察覺到自己領悟

物;最後才察覺到自己欲求物。所以，先有物的觀念，然後有

真的觀念，最後才有善的觀念，雖然善是在物內。

3.稱為德性的真理(真實) ，不是普通的或一般的真理，

而是一個人在言行上藉以表現自己實在怎樣的一種真理(真



實)。所謂「生活的真理J '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，指人在生活

中完成了天主理智所安排的目標，就如第一節所說的，在其他

的物中也都有貫理。而「正義的員理」則指人依法律秩序盡到 261 

了他對別人的責任。所以，不應該由這些特殊的貫理出發，來

討論普通的真理。 第

佳
?同

第五節天主是否即是真理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天主並非即是真理。因為:

第
十
六
題

1 真理在於理智的綜合和分析。而在天主內沒有綜合和 重

分析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真理。 理

2.此外，按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第三十六章所說，真

理是「與本原或根本的相似或相符 J 0 而對天主無所謂相似本

原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真理。

3.此外，凡是關於天主所說的，都是說祂為一切的第一

原因，比如天主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原因，天主的美善是一切

美善的原因。所以，如果在天主內有真理，那麼一切貴的或凡

是貴的一切，都是來白天主。可是，某人犯罪是真的。所以，

這也是來白天主。這顯然是錯誤的。

反之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6節卻說: 1"我是道路、真

理和生命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第一節所說，真理在理智內，是根據理

智領悟物一如其實際存在，而真理在物內，買IJ根據物具有符合

理智的存在。而這是以最高方式在天主內。因為天主的存在不

僅符合自己的理智，而且就是自己的理解;而天主的理解就是

其他一切存在及理智的尺度和原因;而且祂自己就是自己的存



在和理解。因此應作結說，在天主內不僅有真理，而且天主就

是至高的和第一真理本身。

釋疑 Î.雖然，在天主的理智內沒有綜合和分析，但天主依其

單純的理解判斷一切，並認知一切複雜的東西。囡此，在天主

的理智內有真理。

2.我們理智內的真，是根據理智與自己本原或根本的相

符，即與其認知所由來之物的相符。至於物內的真理，也是根

據與其本原或根本的相符，即與天主理智的相符。嚴格說來，

關於天主內的真理卻不能這樣說，除非是把真理以歸名的方式

歸於( appropriare )有(聖父為)本原或根本的聖子。如果我們

著重談論真理的本質，也只能如此理解，即把肯定轉變為否

定，比如說， í聖父來自自己，因為袖不是來自另一個」。同

樣，天主的真理也可以稱為「與本原相似或相符J '即祂的存在

並非與祂的理智不相似或不相符。

3.非物和缺欠沒有來自自己本身的真理，而僅有來自理

智之領悟的真理。理智的一切領悟均來白天主;因此，在我說

的「這個人犯姦」這句話內凡是屬於真理的，全部都是來白天

主。不過，如果辯稱「所以這個人犯姦，是來白天主J '則是錯

誤的結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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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是否只有一個萬物據以為真的真理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只有一個萬物據以為真的真理。因為:

Î .按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一章所說的，除

了天主之外，再沒有什麼比人的心靈更大。而真理卻比人的心

靈更大，否則人的心靈就是真理的裁判了;但實際上，人的心

靈不是按照自己，而是按照真理判斷一切。所以，只有天主才



是真理。所以，除天主外，月IJ無實理。

2.此外，安瑟讓在《論真理》第十四章說:真理與真物

的關係，就如時間與有時間性之物的關係。而一切有時間性之 263 

物卻只有一個時間。所以，萬物藉以為貴的真理，也只有一

個。 第

集

皮之 《聖詠》第十一篇 2節卻說: í諸真理( veritates 複數) 第
十

已被眾人子消滅殆盡。」
題

正解我解答如下:萬物藉以為真的真理，在某方面來說是一 重

個，在另一方面來說不是一個。為明示這一點，必須知道:當 理

我們用一個名稱或物依其同一意義或單義 (univoce) 稱述許多

物時，這個名稱或物依其自有的意義或性質，是在其中的任何

一物內，比如「動物」是在任何一種動物內。可是，當我們用

一個名稱或物依類比的意義 (analogice) 來稱述許多物時‘這

個名稱或物依其固有意義或性質，卻是只在其中的-物內，其

他的物都是基於這一物而獲得相闊的稱謂。比如我們說: í健

康的J 動物、「健康的」尿液及「健康的」藥品，而「健康」

卻僅僅是在動物內，並且是基於這動物的健康，稱藥品是健康

的，因為藥品有產生動物健康的效力，和稱尿液是健康的，因

為尿液是表示健康的徵兆，雖然，健康不是在藥品及尿液內，

但在藥品及尿液內均有一點什麼，分別使藥品藉以產生健康，

使尿液藉以表示健康。

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，真理首先在理智內，然後才依照

物與天主理智的關係，在物內。如果我們所談的是存在於理智

內的真理，那麼，依其特有性質而言，在許多受造的理智內就

有許多真理;而且即使在同一個理智內，依其許多被認知者，

也會有許多貫理。因此，關於《聖詠》第十二篇 2節的「諸真



理已被眾人子消滅殆盡J' í註解」上說，就如由一個人的臉面

在鏡中產生許多肖像，同樣由一個天主真理產生許多真理(奧

264 斯定， <<聖詠講述>> (Enarrationes in Psalmos) )。可是，如果我

們所談的是存在於物內的真理，那麼一切物都是因同一個第一

旦 真理而是真的，每一物都各依自己的存在仿效這第一真理。因
至 此，雖然物的本質或形式有訐多，但天主之理智的真理卻是一

第 個，萬物都是根據這一真理而被稱為真的。

冊
釋疑 1 .靈魂之判斷一切，並不是依據任何一個真理，而是依

要 據第一真理，靈魂就像鏡子一樣，依據諸第一原理，在自己內
主 把第一真理反映出來。所以，第一真理是大於靈魂的。而且連
體
三 我們理智內的受造的真理也大於靈魂，這不是絕對地，而是相

位 對地，即是以真理是理智之完美或成就而言;就如學問也可以

說大於靈魂一樣。不過，除了天主之外，沒有什麼自立者大於

有理性的心靈或靈智，卻也是真的。

2.就物依照與天主理智的關係而稱為真的這方面而言，

安瑟誨的話有道理。

第七節受造的真理是不是永恆的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受造的真理似乎是永恆的。因為:

1.奧斯定在《論自由意志>> (De libero arbitrio) 卷二第八

章說:沒有什麼比圓之理或性質及二加三等於五是更為永恆

的。而以上所舉之例的真理，是受造的真理。所以，受造的真

理是永恆的。

2 此外，凡是常常存在的，就是永恆的，而普遍者處處

時時都存在，所以是永恆的。因此司「真」既是最普遍者，所

以也是永恆的。



3.此外，一物現在是真的(按:這隱含它現在存在) ，那

麼， (回歸到過去來看現在) I這物將要存在J '在過去便常常

是真的。而正如有關現在存在之物的命題的真理是受造的真 265 

理，同樣地，有關將來存在之物的命題的貫理也是受造的真

理。所以，有些受造真理是永恆的。 第

4.此外，凡是沒有開始和終結的，就是永恆的。而可陳 集

述之事物( enuntiabilia )的真理，或我們對事物所做之陳述的 第

真理，沒有開始和終結。因為，如果說真理有開始，那麼，既 夫
然(在真理開始以前)沒有真理，買IJ那時說「沒有真理」就是

題

真的了;而且必定是因某種質理是真的，如此則在(所謂)真 豆

理開始之前就已經是有真理了。同樣，如果假定真理有終結， 理

那麼在真理終止了之後仍然是有真理，因為那時說「沒有責理」

也將是真的。所以，真理是永恆的。

皮之 唯獨天主才是永恆的，如前面第十題第三節己討論過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可陳述之事物或我們所陳述之內容的真理，

不是別的，而是理智的真理。因為所陳述者，既在理智內，也在

語言內。以其在理智內而言，是本然地或本身有真理;以其在語

言中而言， ~IJ其稱為真的，是因為它表示理智的某種真理，而不

是因為在陳述所用的語言內，就像在主體內一樣，存在著買理。

就如說尿液健康，不是由於在尿液內存在著健康，而是因為尿液

表示動物的健康。同樣，前面第一節也說過了，事物是因理智的

真理而被稱為貴的。因此，如果沒有任何理智是永恆的，也就

沒有任何真理是永恆的。不過，由於只有天主的理智是永恆

的，所以只有在天主的理智內，真理才有永恆性。但不可因此

而說，除了天主之外，還有其他什麼是永恆的『因為如前面第

五節所證明的，天主理智的價理就是天主本身。



釋疑 1 .圓的性質或理，和二加三等於五，是在天主的理智內

有其永恆性。

2.一物時時和處處都存在，能有兩種意義:一種是，因

為物本身有藉以伸張至一切時間和一切地方者，就如天主本身

是時時處處都存在。另一種是，因為物本身沒有藉以被限定於

某一地方或時間者;比如說:第一質料是一個，並不是因為它

有一個形式，像人因其形式的單一性而是一個人一樣，而是因

為它缺少一切有分別作用的形式。在這第二種意義下，說任何

普遍者是時時處處都存在，因為，普遍者脫離此時此地或不受

此時此地的限定，但不可因此而說它們是永恆的，除非是在永

恆的理智內，如果有理智是永恆的。

3.一物現在存在，在它存在之前，曾經是將要存在，這

是因為那時它存在於其原因內，等待原因使它存在。因此，如

果去掉了原因，就不會有這將來的物形成。然而，只有第一原

因是永恆的。所以，不可因此而說，現在存在的，在過去說它

們將要存在，常是真的，除非它們過去是存在於永恆的原因

內，等待這永恆的原因使它們將來存在，而只有天主是這永恆

的原因。

4.我們的理智不是永恆的，我們對事物所形成的陳述的

真理也不是永恆的，而是在某一個時間內開始的。在這種真理

存在之前，那時說沒有這種真理，不是真的，除非是天主的理

智說的，因為只有在天主的理智內，真理才是永恆的。可是，

現在說那時沒有真理，卻是真的。而這所以是真的，只是因現

在存在於我們理智內的真理，而不是因來自事物方面的真理。

因為這是關於月間勿」的真理;而非物在自己內沒有什麼使自

己藉以成為真的，非物只是藉領悟它的理智才成為真的。因

此，說真理(過去)不會存在，說的是真的，是根據我們領悟

到真理(過去的)不存在先於它(現今的}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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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節真理是不是不變的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理似乎是不變的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自由意志》卷二第十二章說:賢理不與

心靈相等，因為如果相等，那就將像心靈一樣，是可變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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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2.此外，凡是經過一切變化之後仍然存在的，就是不變 集

的;比如第一質料是不生不滅的，因為在一切生、滅之後仍然 第

存在。而真理就是在一切變化之後仍然存在;因為在一切變化 玄
之後，說一個東西存在或不存在，仍然是真的。所以，廣理是 題
不變的。 自聞

宣

3.此外，如果陳述 (enuntiatio ，語句、命題)的真理改 理

變，主要是因(所陳述之)事物的改變而改變，然而，如此則

真理並不不改變。因為照安瑟爾莫所說的，真理是一種正確無

誤，即一物符合那在天主理智內之有關該物者(<<論真理》第七

章)。然而「蘇格拉底坐著」這個命題，是由天主理智獲得這意

義，使它表示蘇格拉底是在坐著;即使蘇格拉底不再是坐著，

這個命題仍是表示同樣的意義已所以，命題的真理絕不改變。

4.此外，有相同的原因，就有相同的妓果。可是， r蘇

格拉底現在坐」、「蘇格拉底將要坐」及「蘇格拉底曾經坐J ' 

這三個命題的真理之原因，是同一個事物。所以，這三個命題

的真理也是同一的。不過，這三個命題中常有一個應該是真

的。所以，這三個命題的真理是不變的。其他任何一個命題也

都是如此。

皮之 《聖詠》第十一篇 2節卻說: r諸真理已被眾人子消滅4殆

盡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的，真理本來僅僅



存在於理智內，說事物是真的，是由於存在於某一理智內之真

理。因此，應該由理智方面來討論真理的不變性。理智的真理

268 在於與被理解之事物相符。而這種相符，就像任何其他相似或

相符一樣，可依相關雙方的改變，而有兩種方式的改變。因

車 此，一種方式，真理是由理智方面而有改變，即理智對於一個
主 沒有改變的事物有了不同的意見;另一種方式，在保持原有意
第 見的情形下，事物有了改變。在這兩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情形

二 下，都有由真變為假的改變。

\ 所以，如果有某一個理智，在其內不可能有意見的改

突 變，或者沒有任{哺物能逃過他的認知，那麼在這個理智內就

至 有不變的真理。由前面第十四題第十五節所說，可知天主的理智
體
三 就是這樣的。因此，天主理智的真理是不變的。而我們理智的

位 真理卻是可蠻的。不是說真理本身是變化的主體，而是說因為

我們的理智由真理改變到虛假或錯誤;因為依照這一說法，也

可以說形式是有改變的。可是，天主理智的真理，是自然事物

據以稱為真的真理，這真理卻是完全不蠻的。

釋疑 1.奧斯定所談的是天主的真理。

2.真和物是可以互換的。因此，就如物本身或本然地

(作為物)既不生亦不滅，而只是偶然地有生有滅，即這一個或

那一個物有生有滅，如《物理學》卷一第八章所說的;同樣，

真理之改變，不是說再也沒有真理了，而是說前有之真理已不

復存在了。

3.命題之有真理，不僅僅是說像別的事物之有真理那

樣，因為滿全了天主理智關於它們所預先欽定的;說命題有真

理，也另有其特殊的意義，即它表示理智的真理。而理智的真

理則在於理智與事物之間的相等或相符。如果失去了這種相

符，意見的真理就改變了，命題的真理也就隨著改變了。因



此， r蘇格拉底坐著」這個命題，當蘇氏坐著時，既因事物的

真理而是真的，因為它是本身有所表達或有其含義的語句 (vox

significativa) ;也因(對外)有所表明( significatio )的真理而 269 

是真的，因為它顯示(理智的)一個真的意見或判斷。然而當

蘇氏起立之後，這個命題的第一種真理仍然存在，而第二種真 第

理卻變了。 集

4.蘇格拉底的「坐」是「蘇格拉底坐」這個命題之真理 第

的原因，但這「坐J '在蘇氏現在坐、坐之後早日坐之前，有著不

同的情形。由此而產生的貫理因而也不同，而且是依不同的方

十

題

式用現在式、過去式和未來式的命題分別表達出來的。所以， 重
雖然這三個命題中常有一個(分別)是貴的，卻不能因此而結 理

論說:是同一個真理恆存不變。



270 

第十七題

論虛假

一分為四節一

單 然後要探討的是虛假 (falsitas '假、偽、虛偽;參看第十
至 四題引言)。

第

冊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虛假是否存在於事物內。

二、虛假是否存在於感官內。

三、虛假是否存在於理智內。

四、論真與假的對立。

論
天
、
王
一
體
三
位

第一節虛假是否存在於事物內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虛假或假似乎不存在於事物內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獨語》卷二第八章說: ï如果真的就是存

在的，那麼不拘有什麼反證，結論應該是:假處處都不存在。」

2.此外， (形容詞) r假的J (falsum) 一字來自(動詞)

「欺騙J (fallere) 。然而，事物並不欺騙，就如奧斯定在《論真

宗教》第三十六章所說的: r因為它們所展現的，無非就是自

己的實在情形。」所以，在事物內沒有假或虛假。

3.此外，物是因自己與天主理智的仿效關係而稱為真

的，主日前面第十六題第一節所說的。而凡是存在之物，以其存在

而言，都仿效天主。所以，任何物都是真的，沒有虛假。所

以，沒有什麼物是虛假的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第三十四章卻說: ï每一個形體



物，都是真的『形體物 JI '以及假的「一J1J ;因為它仿放一，

卻不是一。可是，無論什麼物，都仿效天主的美善，卻未臻於

天主之美善。所以，在一切物內都有虛假。 2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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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質與假是對立的，而且對立者是關於同一

事物;因此，應該先在首先發見「貫」的地方去探尋「假山即

在理智內。除非是由於與理智之閱(系，在事物本身內既無真亦

無假。而且，每一物都是根據自己本然(依本質)所應有者，

絕對地獲得命名;而根據自己偶然所具有者，相對地(在某一

方面)獲得命名。因此，一物能是因與自己所依賴的理智之本

然關係(參看第十六題一節) ，絕對地稱為假;因與其他理智的

偶然關係，只能相對地稱為假。

自然物之依賴天主的理智﹒正如人為的物或作品之依賴

人的理智。是以，人為的物或作品，是因為未能臻於工事之形

式，而絕對地和本身稱為假;因此，幾時一個工匠偏離了相關

工贅的標準，就說他製造了膺品 ο 可是，在依賴天主理智的事

物中，不可能如此因與天主理智之關係而有虛假，因為在事物

內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來白天主理智的安排;只有在自主的主動

者內才會有例外，他們有能力違反天主理智的安排，而這也正

構成罪惡，聖經上也因此稱罪惡本身為「虛假和謊言 J '依照

《聖詠》第四篇 3節所說的: I你們愛慕虛幻，追求虛偽究竟為

何? J 相反地，根據同樣的說法，德性的行為則因服從天主理

智的安排而被稱為生活的責理，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21 節所

說的: I履行真理的，卻來就光明。」

然而，自然物卻因與我們理智的偶然關係，而能稱為1月

的，但不是絕對地，而只是相對地。而這有兩種方式:一種方

式是來自所表達之內容方面，比如在物中，凡是用虛假不實的

言語或理解所表達的，就說它是假的。依這方式來說，任何物



在其所不具備者方面，都可以說是假的;比如若我們說(四邊

形的)對角線(正liametrum或 diagoωle) 是假的可公度者 (com-

272 mensurabile 0 按:對角線與邊不是可公度的) ，像哲學家在《形

上學》卷五第二十九章所說的;又如奧斯定在《獨語》卷二第

草 五章所說的: 1"一個真的悲劇主角卻是假的赫克多 (Hector ' 

至 希臘古代勇士 )J 。就如反過來說，每一物在屬於它的諸點上，
第 都可以說是真的。另一種是以「原因」的方式。依此方式，那

區 些自然就會使人對它們形成錯誤意見的事物，都可以說是假

品 的。因為我們本性是藉著外表的東西來判斷事物，這是基於我

突 們的認知是始自感官，而感官的本然和首要對象卻是外表的依

主 附體;因此，在外表依附體上相似別的事物的東西，針對這些
豐 別的事物來說，就被稱為是假的，比如膽汁是假的蜂蜜，錫是
1立 假銀 o 依此方式，奧斯定在“蜀語》卷二第六章說: 1"我們所

知覺到的與真東西相似者，我們就稱之為假的。」哲學家在

《形上學》卷五第二十九章也說: 1"凡是自然主於表現自己所沒

有的這樣或那樣情形、或自己所不是之物者J '就稱為是假的。

依此方式，喜好假見解或虛偽談話者，也稱為是虛偽的人。但

這並不是因為他有構成虛偽見解或談話的能力(而是因為他處

心積慮地去這樣做) ;否則的話，就如《形上學》卷五第二十

九章所說，連智者和學者也都要稱為是虛偽的人了。

釋疑 1.事物與理智相較下，根據其所有的或存在的而稱為真

的，根據其所沒有的或不存的而稱為假的。因此，如奧斯定在

《獨語》卷二第十章所說的， 1"真悲劇主角卻是假的赫克多」。

所以，就如在那些存在的東西內，含有某種不存在;同樣，在

那些存在的東西內，也含有某種假的成分。

2.事物本然地不欺騙，而是偶然地欺騙，因為它們相似

一些它們本來不是的東西，而造成以假亂真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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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說事物不是因與天主理智的關係而是假的，因為假設

是的話，事物將是絕對虛假的了;然而，事物是因與我們理智

的關係而稱為假的，而這只是相對地或在某一方面是假的。

4.為答覆皮之所提的質疑，應該說:不及的或不足的相

似或表現，並不導致或形成虛假，除非是提供製造錯誤見解的

機會。因此，並非凡有相似之處者，事物就稱是假的;而是唯

獨有自然會造成錯誤見解之相似者，才如此，而這(自然會造

成錯誤見解)也不是針對每一個人，而是針對一般情形說的。

論
虛
假

第二節虛假是否存在於感官內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虛假似乎並不存在於感官內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第三十三章說: r如果身體的

一切感官，都是照它們所感受的來傳達，我不知道還應該向它

們要求什麼。」由此看來，我們似乎不會因感官而受騙。所

以，在感官內沒有虛假。

2.此外，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五章說: r虛假原本不屬

於感官，而屬於想像力。」

3.此外，在沒有組合的事物中，既無所謂真亦無所謂

假，只有在有組合的事物中才有真假。而組合和分析卻不屬於

感官。所以，虛假不存在於感官內。

皮之 奧斯定在《獨語》卷二第六章卻說: r很明顯地，我們

在一切感官上，都因惑於某種相似而受騙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不應該在感官內尋找虛假，除非是依真理

在感官內的方式。而真理之在感官內，並非是因為感官認知!真

理;而是如上第十六題第二節所說，因為感官對於可感覺的事物



有真實的(合乎實情的)察覺或知覺。而這是基於感官察覺到

事物實際怎樣。因此，如果感官所察覺到的或所判斷的，異於

事物之實際情形或實際怎樣，在感宮內就因而有了虛假。

感官是如此與認知事物有關係，即因感官中有事物之相

似或像。而感宮中之有事物的像，有三種方式。一種方式是首

要地和本然地;如在視覺中有顏色及其他特有的可感覺之事物

的像。另一種方式是本然地，卻不是首要地;如視覺內有形狀

或大小以及其他共同可感覺之事物的像。第三種方式是既不是

首要地，亦不是本然地，而只是偶然地或附帶地;如視覺中有

人的像，不是著眼於這人是人，而是著眼於這個偶然或湊巧是

人的有顏色的東西。對於自己特有的感覺對象，感官沒有虛假

或錯誤的認知，除非是偶然地和在少數情形下，而這是由於器

官的不適，而不能適當地接受感覺形式;就如其他有感受的器

官，因本身的不適白不能適當地感受主動者的影響。因此，因

為舌頭生病，病人覺得甜的東西是苦的。對於共有的和偶然的

感覺對象，即使在狀態良好的感官內，也可能有虛假的或錯誤

的判斷，因為感官不是直接地與這種對象有闕，而是偶然地，

或附帶地，即在自己與其他感覺對象發生關係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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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感官之感受即是感宮之感覺。因此，如果感官依自己

所感受的來傳達，那麼我們在判斷我們「感覺到」什麼的判斷

中，並沒有受欺騙。不過，有時感官所感受的真於事物的實在

情形，因此，有時感官所傳達給我們的，也不是「事物」本身

的實在情形。因此，對於「事物J '我們會受到感官的欺騙，但

不是對於「感覺」活動本身。

2.虛假原本不屬於感官，是因為感官對於自己特有的對

象不會受欺騙。因此，在另一種譯文裡更為清楚地說: í感官

對於自己特有的感覺對象是不會假或錯的。」至於把虛假歸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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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像力，是因為想像力也呈現出不在跟前之東西的像。因此，

幾時一個人把東西的像當作該東西本身，虛假或錯誤就由此種

知覺而產生。因此，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二十九章也

說，蔭影、畫像及夢境都稱為是虛假的，因為它們所相似或表

達的東西，並不存在於它們內。

3.此一論據的出發點是:虛假之在感宮內，不是像在認

真日!員和假者(理智)內那樣。

論
虛
假

第三節 虛假是否存在於理智內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虛假似乎並不存在於理智內。因為:

Î.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三十二題說: r凡是被蒙

騙的，都是並不理解或認知他被蒙騙的事物。」而說在某一認

知內有虛假，是以該認知使我們受蒙騙而言。所以，虛假不存

在於理智內。

2.此外，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十章說: r理智常

是正確的。」所以，在理智內沒有虛假。

反之 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六章卻說: r哪裡有被理解之內容的

組合，那裡就有真和假。」而被理解之內容的組合是在理智

內。所以，在理智內有質和假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就如物是藉其特有形式而有存在，同樣認

知能力則是藉被認真日之物的像而有認知。因此，就如自然物不

會缺少依其形式所應有的存在，卻可能缺少某些依附體或附帶

物，比如人可能缺少兩隻腳，卻不能缺少人之所以為人者;同

樣，認知能力在認知中，針對那自己因其像而成形的物而言

(或針對來自該物之像的形式而言) ，不會有缺失，但針對那隨



後附加於該物者或依附體來說，卻可能有缺失。就如第二節己

說過的，視覺針對自己特有的感覺對象不會受欺騙，但針對隨

276 後所附加的共有感覺對象及偶然感覺對象卻可能受欺騙。

就去日感官是直接地藉自己特有感覺對象的像而成形(完

盟 成感覺活動) ，同樣理智是藉物之本質(是什麼)的像而成形
大
主

(完成認知活動)。因此，對於一物之「是什麼y 理智不會受欺

第 騙，就如感官對於其特有的感覺對象不會受欺騙一樣。可是，

福 在組合和分析中，理智可能受欺騙，即幾時理智給他所認知其

本質的物，附加了某種本來不附屬於那物，或與那物對立的東

哭 西。因為理智與判斷這種東西的關係，正如感官與判斷其共有
三 或偶然感覺對象的關係。但其間卻有這一區別， El IJ上第十六題第
豐 二節關於真理所說過的區別:虛假能夠存在於理智內，不僅因
位 為理智的認知虛假，而且也因為理智認知虛假，就如它也認知

真理一樣;而在感官內，如第二節所說，虛假卻不是被認知的

虛假(感官在自己內有虛假卻不認知虛假)。

可是，因為理智的虛假或錯誤，原本或本然地僅是關於

理智的組合，所以錯誤也可能偶然地也出現在理智認知一物「是

什麼」的活動中，這是就後者按有組合而言。這可能有兩種方

式。一種方式是理智把一物的定義加給另一物，比如把圓之定義

加給人。因此，一物的定義用於另一物就變成了錯誤的或假的。

另一種方式是，理智把彼此不能相容者組合為定義的部分;因為

依此方式，定義不僅針對其他物是錯誤的，而且定義本身也是錯

誤的。比如] :若理智形成「四足理性動物」這一定義;理智在如

此下定義時，就成為錯誤的或虛假的，這是因為它在形成「一理

性動物是四足的」這一組合時，就已是錯誤的或虛假的。因此，

在認知單純的本質中，理智不可能是錯誤的或虛假的，它或者是

正確的或真實的，或者是什麼都不認知或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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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輝 1 .因為物之本質是理智的特有對象，所以當我們把』物

歸根到「是什麼J '並如此加以判斷時，才說我們是真正認知或

理解該物;像在論證中就有這種情形，在其中並沒有錯誤 c 奧

斯定所說的: r凡是被蒙騙的，都是並不理解或認真日他被蒙騙

的事物」這句話，就應該如此解譚;其意義並不是說，人在理

智的任何活動中都不會受蒙騙。

2.理智常是正確的，是指理智以基本原理為對象而言;

因為就如理智對於「一物是什麼」不會受蒙騙，基於同樣的理

由，對於基本原理也不會受蒙騙。因為不需證明而自明的原理

即是這樣的原理，即其用詞一經被理解，本身也就立即被認

知，因為其謂詞或述詞已被包括在主詞內。

第四節 真和假是不是相反的

(按 roppositum '對立的」和 rcontrarÌum ，相反的」有

時被當作同義語來用，但嚴格說來，二者並不完全相等，前者

的適用範圍較)賞。依本節所說， r對立」至少可分為二種:一

種是廣泛的「肯定與否定j 的對立，即所謂矛盾的對立;另一

種是相反的對立，即本節所謂的「相反」。二者之間的同異﹒可

從正解中的分析清晰看出。)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和假似乎不是相反的。因為:

1 .質與假之對立，就如是或存在和不是或不存在之對

立，因為「真的就是那是的或存在的ν 如奧斯定所說的( <<獨

語》卷二第五章) c 然而是或存在和不是或不存在之對立，並非

有如是相反者之對立。所以，真和假不是相反的。

2.此外，相反者，其中之一不在另一個內。而假卻在質

內;因為如奧斯定在的臨的卷二第十章所說， r如果悲劇主



角不是真的悲劇主角，悲劇主角就不是假的赫克多( Hector勇

者)了。 J (按:後者之假基於前者之真)所以，真和假不是相

278 皮的。

3.此外，在天主內絕無任何相反性，因為如奧斯定在

單 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二(第二章)所說，沒有任何事物是與天主之
三 本體相反的。而虛假卻是與天主對立的，因為聖經上稱邪神為
第 「虛偽J' <<耶肋米亞》第八章五節說， r他們固執於虛偽y

- r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註釋說: 閃閃帥的。所以，真與假

干 不是相反的。
E闖

天
主 反之哲學家在《解釋論》卷二第十四章所說的，卻恰恰相
望 反，因為他主張假的意見與真的意見是相反的。
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1真與假之對立，有如是相反者之對立，而

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，有如是肯定與否定之對立。為明示這一

點，應該知道:否定 (negatio) 既不設定什麼，亦不為自己限

定一個主體。是以，否定既可用之於物，亦可用之於非物，如

「非看者」及「非坐者」。而虧欠或缺陷 (privatio) 固也不設定

什麼，但卻為自己限定一個主體。因為缺陷是在在某一主體內

的否定，因為就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二章所說的，只

有針對一個依其天性能看者，才能說他是「瞎眼的或盲者」。而

相反者﹒既設定什麼或有所設定，又限定主體，因為「黑色的J

是顏色的一種(並在某一主體內)。而「假」卻設定什麼;因為

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凹第七章所說:所謂假的，就是本來

不是的或不存在的，被說成或被視為是的或存在的;或本來是

的或存在的，被說成或被視為不是的或不存在的。正如真是指

對事物的相等的或相符的認知;同樣，假是指對事物的不相等

的或不相符的認知。因此，很明顯地，真與假是相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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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疑 1 .那存在於事物內者，即是事物的真或真理;而那被認

真日者則是理智的員或真理，真理首要地是在理智內。因此，所

謂「假的J '亦即是被理智認知為「不是的或不存在的J (不是

存在於事物內者或與事物不侍者)。然而(同時)認知一物為是

或存在以及為不是或不不存在，其中含有相反性;正如哲學家

在《解釋論》卷二第十四章所證明的，針對「善是善的」這個

(真的)命題來說， r苦不是善的」這個( f霞的)命題是相反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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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假不是建基於與自己相反的質上，就如惡也不是建基

於與自己相反的善土;而是建基於支撐自己的基體或主體上。

這在真和善都是如此，因為真和善同是普遍的，並都可與物互

換。因此，就去日每一個虧欠或缺陷都是建基於一個同時是物的

主體上，同樣地每一個惡也都是建基於一個善上，每一個假也

都是建基於一個真上。

3.相反的和對立的，依其本質，是以相互否定或剝奪的

方式 (privative) 關於問 J事物的。所以多以天主本身而言，不

拘是基於自己的美善，或是基於自己的真理，都沒有什麼是與

天主相反的，因為在天主的理智內絕不可能有任何虛假。可

是，在我們的認真日中，天主卻有與自己的相反者:因為關於天

主的貴意見，有假意見與之間皮。因此，稱邪神為與天主之真

理相對立的虛偽，這是因為關於邪神的錯誤或虛假意見，相反

關於天主之唯 A性的正確或真實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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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題

論天主的生命

一分為四節-

當 因為有生命者才有理解，所以在討論了天主的知識和理智
主 之後，現在應該討論天主的生命(參看第十四題引言)。
第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冊
一、哪些物生活或有生命 (vivere) 。

論
工
人
主
一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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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
二、什麼是主命(vita) 。

三、天主是否有生命。

四、是否在天主內一切都是生命。

第一節 是否一切自然物都生活或有生命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一切自然物都生活或有生命( vivere) 。因為:

1 .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八第一章說，行動( motus ) 

「對於一切存在於自然界的東西來說，像是一種生命。」而一切

自然物都分享行動。所以，一切自然物都分享生命。

2.此外，植物被稱為有生活或生命，是因為它們在自己

內有生長和萎縮的行動之本原或根本。而地方或位置方面的行

動，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七章所證明的，依性質比生長和萎縮

的行動更為完美，並且在先。既然一切自然物體 (co叩us) 都有

某種地方或位置行動的本原或根本，所以，似乎一切自然物體

都生活或有生命。

3.此外，在自然物體中，元素是較不完美的。可是，連

元素也說是有生命，例如說: í活水J 。所以﹒其他的自然物體

更有生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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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六章卻說: [""植物是依生命之

最低的反應或作用而有生命活動。」由此可以推知。植物是佔

有生命的最低一級。而無魂或自然的物體是在植物之下。所

以，它們沒有生命。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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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]
第
十
八
題

論
天
主
的
生
命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由那些明顯地有生命活動之物，我們可以分

辨出什麼物有生命，和什麼物沒有生命。動物明顯地有生命，因

為《論生物)) (De Vegetab) 中說: [""動物中的生命是明顯的。」

(參看:亞里斯多德， <<論植物)) (De Plantis) 卷一第一章)是

以，應該依據動物之所以稱為有生命者，來分辨有生命者和沒有

生命者。而這要依檬生命在動物中的最初顯現和最後存留。當動

物開始自己推動自己或自動時，我們就說牠有最初的生活或生

命，而且只要在動物中持續有這種自動出現，牠就被認定為仍然

活著或有生命;而當動物已經沒有任何自動，只能被別物所推動

時，那時就說牠因喪失生命而死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真正 (proprie)

有生命者，就是那些以某種行動來推動自己者;所謂行動，是指

狹義的行動，例如說行動是不完備者(不完全是現實者)之現實

或行動，亦即(部分)在潛能中者之現實或行動;或者依照一般

的說法，是指完備者(在現實中者)之現實或行動，就像理解和

感覺也被稱為「行動 J '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。所

以，凡是主動促使自己行動或活動者，就稱為是有生命的;同

樣，凡是依其天性不會主動促使自己行動或活動者，就不能稱為

是有生命的，除非是依某種相似點而言。

釋疑 1 .哲學家的話可以解讀為:或者是指最初的行動，即天

體的運行;或者是指一般所說的行動。在這兩種意義下，都是

因某種相似或比擬而說行動好像是自然物體的生命，而不是依

自然物體的特質。因為天體的運行之在有各種物體天性的宇宙



中，就如用以維持生命的心的行動之在動物中一樣。同樣，甚

且每一個自然界的行動，對自然物而言，都有點像生命的活

282 動。因此，假設整個物體或有形的宇宙，像某些人所主張的，

是一個動物，致使這種行動等於是來自一個內在的動力，那麼

車 行動就等於是一切自然物體的生命了。
至 2 物體，不拘是重的或輕的物體，本來者1)無所謂行動或

第 變動，除非是它們脫離自己天性的自然情況，即當它們是在本

二 有的地方或位置之外時;因為如果它們是在自己本有的和自然

的地方或位置，它們就會靜止。而植物和其他有生命之物，卻

突 是以生命之行動而動，且係出於其自然傾向，而不是在於接近
圭 和遠離其自然傾向;而且如果它們由這種行動退縮，也就等於
豐 是由其自然傾向退縮。此外，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四章所說
位 的，重的物體和輕的物體之動，均係由賦給它們形式或替它們

除掉阻礙的外在動力或產生行動者所推動;如此則它們不是自

己推動自己，像有生命的物體那樣。

3.所謂活水，就是暢流的水;因為沒有暢流不息的水源

而靜止不動的水，貝IJ稱為死水，比如說池沼的水。這是一種相

似或比擬的說法，因為就活水好像是自己推動自己來說，與生

命有某種相似。可是，它們並沒有生命的實質;因為它們的這

種流動，不是來自自己本身，而是來自產生它們的原因;就如

其他輕重物體之動，也有類似的情形。

第二節生命是不是一種活動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
質疑生命似乎是一種活動( operatio) c 因為:

1 .每一物之區分，都是區分為與自己同屬一類者。而有

生命或生活卻分為一些活動，這由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二第

二章中所說的可以獲得證明，因為他把有生命或生活分為四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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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，即吸取營養、感覺、地方或位置方面的的移動，以及理

解。所以，生命是一種活動。

2.此外，我們說行動生活與靜觀生活有別。而度靜觀生

活者與度行動生活者之區分，僅在於一些活動而已。所以，生

命是一種活動。

3.此外，認識天主是一種活動。而這活動就是生命，這

由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七章3節所說的「永生就是認識你，唯一

的真天主尸可以獲得證明。所以，生命是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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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對有生命或反之 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中卻說:

生活者而言，生命或生活就是有或存在。」

正解 我解答:如下:由上第十七題第一及第三節所說可知，我們

的理智原本是以認知物之本質為自己的特有對象，卻是從感官

那裡收取資料，而感官的特有對象是外表的依附體。因此，我

們是由物外面所表現的而獲得對物之本質的認知。因此，如前

面第三題第一節所證明的，我們是依照怎樣認知一物，也怎樣拾

一物命名;所以我們大都是由物之外表的特性來給物命名，以

表示物的本質。因此，這類的名稱，有時是依其本義用來表示

物的本質，它們主要地是為此而起的;有時卻也用來表示名稱

所由起的(外表)特性，而這就較少合乎本義。比如大家都知

道， 「物體」這個名稱是用來表示實體或自立體中的一類，這

是因為在它們內有(長、寬、高)三種幅度或向度( dimen

sio) ;因此， r物體」這個名稱有時也用來表示(物體之)三

向度(這特性) ，並據此把物體當作量的一種。

所以，關於生命也應該如此解釋。因為「生命」這個名

稱是取自物的一外在現象，即自己推動自己;然而這個名稱原

本所要表示的，卻不是這一現象，而是一個依其天性應會自動



或者促使或啟動自己從事各種活動的實體或自立體。依此，生

活( vivere) 無非就是在此種天性中的有或存在 (esse) ，而生命

284 (vita) 則是以抽象的方式來表示此點;就如 IgEl J (cursus) 這

個名詞，是以抽象方式來表示「跑J (Cl盯ere) 的動作。因此，

車 「活的或有生命活動的 (vivum)J 不是針對依附體的稱謂或描
至 述，而是針對實體或自立體的。不過， I生命」 飼有時也會

第 不完全依其本義，用來表示生命的活動一一「生命」就是由這

區 些活動而獲得命名的;例如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九第九章中

說: I生活或有生命，主要地是感覺或理解。」
已闊

天
罣 釋疑 1 .在那裡，哲學家是把「有生命或生活」當作生命的活
豐 動。或者更好應該說:感覺、理解及其他類似者，有時是用來
位 表示某些活動，有時卻用來表示如此活動者的有或存在本身。

因為《倫理學》卷九第九章說: I有或存在就是感覺或理解J ' 

意思是說:具有從事感覺或理解的天性。是在這種意義下，哲

學家把生活分為四項活動。因為在這下界或現有的世界中，共

有四類生活者或有生命之物。其中一些只有會吸取營養的天

性，其效應是生長和生殖;有些進一步而有會感覺的天性，如

蠣據等不動的動物;而另外一些除此之外還有能在地方或位置

上自動的天性，如四腳獸、飛禽等完美的動物;而還有一些卻

更進一步有會理解的天性，如人即是。

2.所謂生命的活動，係指這些活動之本原或根本是在活

動者之內，使活動者得以自己產生這些活動。不過，在我們人

內，不僅有某些活動來自自然天性的根本，例如;自然能力;

而且還有一些耐力日的根本，例如:使人傾向於某類活動的習性

一←它們就像(第二)天性一樣會使活動變成一種快樂。因

此，如果一種活動是一個人所樂於做的，所傾向的，持久所願

從事的，並把它作為自己一生的目標，就用一種相似或比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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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法，稱之為人的生活;因此，說某些人度著放蕩形骸的生

活，某些人度著正當的生活。靜觀生活與行動生活之區分，也

是依照這一方式。而且也是依照這一方式，說認識天主就是永

生。

3.由上所述可知質疑3.之解答。

第三節天主是否有生命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沒有生命(或生命似乎不適用於天主)。因為:

Î .如第一及第二節所說，說某些物有生命或生活，是何據

它們自己推動自己(或自己被自己推動)。可是，對天主而言，

無所謂被推動。所以，也無所謂有生命。

2.此外，在一切生活或有生命之物內，必有一個生活或

生命之本原或根本;因此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中

說: ["靈魂是生活或有生命之物體的原因和根本刊而天主卻

沒有任何根本。所以，不應把生命歸於天主。

3.此外，在我們四週有生命之物的生命根本是生魂，而

生魂僅存在於有形體的物或物體內。所以，生命並不屬於沒有

形體之物。

反之 《聖詠》第八十三篇 3 節卻說: ["我的心靈以及我的肉

身，向生活的(有生命的)天主踴躍歡欣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生命依其本義，是以至極的方式存在於天

主內。為明示此點，應該考慮到，說某些物生活或有生命，係

因為它們的活動來自自己，而不是為他物所推動;一物越是這

樣，在它內的生命也就越完美。在推動者和被推動者中，依次

有這三種情形。因為，首先是目的推動工作者，而主要工作者



則是藉自己的形式工作。此主要工作者有時藉某種工具工作，

而工具不是由自己形式之能力工作，而是由主要工作者之能力

286 一一工具只是在執行工作。

所以，有些物自己推動自己，無視於天性賦於它們的形

單 式和目的，只是在執行工作或行動;它們藉以工作的形式，和
大
全

它們工作之目的，都是由天性為它們限定的。植物就是這樣的

第 物，它們藉其天性所賦予自己的形式，在生長和萎縮方面，自

冊 己推動自己。

品 而另有一些物，貝'J更進一步自己推動自己，即不僅是在

要 執行行動方面，而且也是在作為行動之本原或根本的形式方
主 面，它們是藉自己取得形式。動物就是這樣的物，她們的行動
體
二 之根本，不是天性所賦予的形式，而是由感官所取得的形式。

位 是以，牠們的感官越完美，牠們的自動也越完美。因為那些只
有觸覺的動物，就只有伸縮的自動，比如蠣自豪:牠們只些微超

越植物之行動。而那些有完美感覺能力的動物，不僅自己推動

自己去認知與自己相連和自己所接觸到的東西，而且也以漸進

的行動動向遠處，去認知與自己有距離的東西。

然而，這樣的動物雖然是由感官取得作為行動之根本的形

式，但牠們卻不是自己為自己制定自己工作或行動的目的，這目

的是由天性賦予的，牠們是受天性之本能的推動，以其由感官所

認知的形式去工作。因此，在這樣的動物之上，另有一些動物，

牠們的自動也是在目的方面，牠們是自己為自己制定目的，而這

除非藉理性及理智是辦不到的，因為理性和理智的工作就是認知

目的與導向目的者的關係'並使後者與前者相配合。因此，有理

智者的生活方式是更完美的，因為他們更完美地推動自己。其表

記是:在同一個人之內，理智能力推動感官能力;而感官能力依

理智的命令，推動執行行動的器官。就如連在技術中，我們看到

使用船的技i材， tllJ航海j祠，指揮設計船的形式的技術，這設計技



術則指揮僅負責準備材料執行建造的技街。

雖然，我們的理智啟動自己去做某些主作，但有些事物

卻是由其天性所制定的，比如第一或基本原理，理智必須接 287 

受，又如最終目的，理智不能不欲。因此，我們的理智雖然對

一些事物是自動，但對另一些事物卻是為他物所推動。所以， 第

如果一物的天性(或本質)就是自己的理解或認知，而且其天 集

性所具有的，不是為他物所限定，那麼這物就獲得了最高級的 第

生命。而天主就是如此。所以，生命是以至極的方式在天主

內。因此，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十二第七章中，證明了天主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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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理智之後，結論說:天主有最完美的和永在的生命;因為 要

天主的理智是最完美的，而且常常是在現實中。 高

釋聽 1 .如《形士學》卷九第八章所說的，動作( actio )有兩

種:一種及於外物，去日熱化和切害IJ ;另一種是存留在動作者

內，如理解、感覺及願意。其間的區別是:第一種動作不是推

動外物之動作者的完美或成就，而是那被推動之物的完美或吱

就;第二種動作則是動作者自己之完美或成就。因此，由於被

推動或行動 (motus) 是被推動者之現實，這第二種動作，以其

為動作者之現實而言，也被稱為是它的行動;而這是基於此一

相似點，即就如行動是被推動者的現實，同樣第二種動作是動

作者的現實;雖然行動是不完備(不完全是在現實中)之物的

現實，即(部分)在潛能中之物的現實，而第二種動作則是完

備之物的現實，即在現實中之物的現實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

七章所說的。依此視理解為行動或被推動的方式，那理解自己

者也被說成是推動自己。柏拉間也依此方式，主張天主推動自

己;而不是依行動為不完備之物之現實的方式。

2.就如天主是祂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理解;同樣，祂也

是自己的生活。為此，祂是如此而生活，即沒有(或不需要有)

生



生活之本原或根本。

3.在這些低級物體內的生命，是為有腐朽的自然本性所

288 接受，而有如此自然本性之物，為保存物種的延續需要生殖，

為保存個體的延續需要營養。為此，在這些低級的物體內，沒

富 有生魂就沒有生命。而在不會腐朽的物中，則沒有這種情形。
大
全

第
第四節 是否一切在天主內都是生命

間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並非一切在天主內都是生命。因為:

要 1 1 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七章 28 節說: r我們生活、行
主 動、存在，都在祂(天主)內。」但在天主內，並非一切都是行
豐 動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並非一切都是生命。
(立 2.此外，一切在天主內，像是在第一個模型內。而仿製

品必應與模型符合。然而並非一切都在自己內擁有生命。所

以，它們在天主內，似乎也不都是生命。

3.此外，如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第二十九章所說的，有

生命的實體或自立體比沒有生命的實體或自立體好。所以，如果

那些在自己內沒有生命之物，在天主內反而是生命 ， t.l13J要這些物

在天主內反而比在自己內更為真實;但這似乎是錯誤的，因為它

們在自己內是在現實中，而在天主內僅是在潛能中。

4.此外，天主不僅知道善的事物和那些在某段時間內所

發生的事物;而且也知道惡的事物和那些天主能做、卻總不會

發生的事物。所以，如果在天主內一切都是生命，是因為天主

知道它們，那麼惡的事物和那些總不會發生的事物，似乎在天

主內也都是生命，因為天主也知道它們。這似乎是不適當的。

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3 至 4節卻說: r凡受造的，在祂

(天主)內有主命。」然而除了天主主外，一切都是受造的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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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第三節所說，天主的生活就是天主的理

解。而在天主內，理智、被理解者，以及祂的理解活動，都是

同一物。因此，凡是作為被理解者而存在於天主內者，就是天

主的生活或生命本身。因此，既然為天主所創造的一切，都是

作為被理解者而存在於天主內，所以凡是在天主內的，都是天

主的生命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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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提 1 .說受造物在天主內，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方式，是就他

們為天主之能力所涵蓋和保存而言，就如我們說那些屬於我們

權下者在我們內一樣。依此方式而說受造物在天主內，是照他

們存在於自己天性內的情形。宗徒所說的「我們生活、行動、

存在，都在祂內 J '就應該這樣解釋;因為我們的生活、我們的

存在，以及我們的行動，都是以天主為原因。另一種方式，說

受造物在天主內，有如是在認知者內。依此，他們之在天主

內，是藉他們自己的理 (ratio '天主創造他們的設計) ，而在天

主內，這些理無非就是天主的本質。因此，以受造物如此在天

主內而言，他們就是天主的本質。而且，因為天主的本質是生

命，而不是行動 (motus '含有在潛能中的被動) ，所以依這種

說法，在天主內的受造物，不是行動，而是生命。

2.仿製品之應與模型符合，是在形式之理方面，不是在

存在之形態井面。因為形式在模型內和在仿製品內，有時會有

不同形態的存在。就如房屋的形式，在建築師的心靈中有非物

質的和可理解的存在;而在建築師心靈之外的房屋內則有物質

的和可以感覺到的存在。因此，連那些在自己內沒菊生命之物

的理，在天主之靈智中也是生命，因為他們在天主之靈智中有

天主的存在。



3.如果自然物依其理或本質只有形式，而沒有質料或物

質，那麼由各方面看，他們藉天主的理念在天主靈智內的形

290 態，比他們在自己內的形態，都更為真實。為了這個緣故，柏

拉圖也曾主張: (與物質或身體)分離的人，是真的人，有物

單 質的人則是分有(真人)的人。可是，由於自然物依其理或本
主 質是有質料或物質的，所以應該說:絕對地講，自然物在天主

第 的靈智中，比在他們自己內，有更為真實的存在，因為在天主

二 的靈智中他們有「非受造」的存在.在他們自己內則有「受造」

的存在 c 可是，作為此一存在或存在物，例如:人或馬，他們

要 卻是在自己的天性內，比在天主的靈智內，有更為真實的存
至 在;因為有質料或物質的存在，屬於人(是人)的真實性，而
豐 在天主的靈智內他們卻沒有這一存在。就如房屋在建築師的心
位 靈中，比在物質中，有更為高貴的存在;然而，在物質中的房

屋卻比在人心靈中的房屋更為真實。因為前者是在現實中或是

現實存在的，而後者則是在潛能中或可能存在的。

4.雖然，就惡隸屬於天主的知識範圍來說，而在天主的

知識內，但惡之在天主內，不是說，惡是為天主所創造或為天

主所保存，也不是說，惡在天主內有自己的理;因為惡是藉由

善之理而為天主所認知。所以，不能說惡在天主內是生命。然

而，那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會存在之物，卻可以說，他們在

天主內是生命，這是基於這些物為天玉所理解或認知，而生活

或生命只是指理解或認知，而不是指活動之根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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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討論了有關天主之知識的種種之後，現在應該討論那些

有闊天主之意志者(參看第十四題引言) :第一，先討論天主之

意志本身;第二，討論那些絕對屬於天主之意志者(第二十

題) ;第三，討論那些針對理智與意志之關係而屬於天主之理

智者(第二十二題)。

關於天主之意志本身，可以提出十二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意志。

二、天主是否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三、是否凡天主所願欲者，均係必然願欲。

四、天主的意志是不是事物的原因。

五、是否該為天主的意志指出原因。

六、天主的意志是杏常常達成或實現。

七、天主的意志是否可以改變。

八、天主的意志是否加符其所顧欲之事物必然性。

九、在天主內是否有願欲惡的意志。

十、天主是否有自由決擇或自由意志。

十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應該分別「表記意志上

十二、關於天主的意志列舉五種表記，是否適當。

第一節在天主內是否有意志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攏 在天主內似乎沒有意志(按. voluntas此字兼指意、志活

動，其內容一一旨、旨意、意願，以及中日關主體能力)。因為:



1 .意志的對象是目的和善。然而卻不能把任何目的歸於

天主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意志。

292 2.此外，意志是一種嗜慾。可是嗜慾是以尚未擁有之物

為對象，含有缺欠或不完美之義，而這不適用於天主。所以，

且 在天主內沒有意志。
至 3 此外，依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卡章所說，意志
第 是被推動的推動者。可是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四至第六章所證

高 明的，天主是不被推動的第一個推動者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

已闊

天

f意志。

主 反之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二章2節卻說: í為使你們能辨
豐 別什麼是天主的首意。」
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有意志，就如在祂內有理智一

樣;因為意志與理智是相隨不離的。因為正如自然物藉其形式

而有現實的存在，同樣，理智藉其可理解之形式而成為現實的

理解者或有現實的理解。任何一物，對於自己的本性或自然形

式，都有這樣的關係:即幾時沒有自己的形式，就趨向於它;

幾時享有這形式，就息止於它。針對每一屬於自然本性的完

美，亦即自然本性之善，都是如此。對於善的這種關係，在沒

有認知能力的物中，稱為自然嗜慾。因此，連有理智的自然本

性，對於他藉可理解之形式所領悟的善，也有相似的關係:即

當他享有那善時，就息止於其中;當他沒有時，就去追求它。

而三者都屬於意志。因此，在每一有理智者中，都有意志;就

如在每一有感官者中，都有動物的嗜慾一樣。如此則在天主內

也必然有意志，因為在祂內有理智。而且就如祂的理解就是祂

的存在，同樣袖的願欲也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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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雖然除了天主本身以外，沒有什麼是天主的目的，但

對天主所造的一切來說，天主本身就是目的。而這是藉天主的

本質，因為天主係藉自己的本質而是善的，如之前第六題第三節

所證明的;因為目的具有善的性質。

2.意志在我們內屬於嗜慾部分; 1"嗜慾」這個名稱雖然

來自欲求，但嗜慾的行動，不僅限於欲求它所沒有的，而且也

包括愛其所有的，以及因其所有而感到快樂。就是在這種意義

下，說天主有意志，因為天主的意志常有善作為自己的對象，

因為如釋疑 1 .所說，天主的意志依其本質與善是沒有分別的。

3.如果一個意志的主要對象，是在該意志以外的善，那

麼這個意志就必須是為他物所推動。可是，天主之意志的對象

就是自己的美善，而祂的美善就是祂的本質。因此，既然天主

的意志就是祂的本質，那麼天主的意志便不是被有別於自己之

物所推動，而只是被自己所推動，這是依把理解和願意也說成

是被推動或行動 (motus) 的說法。也是在這種意義下，柏拉圖

曾說，第一個推動者推動自己。

第二節 天主是否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。因為:

1 .天主的願欲就是天主的存在。而天主不是那有別於自

己芝物。所以，天主不願欲那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2.此外，被願欲者推動意志，就如被欲求者推動嗜慾一

樣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十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天主願欲有

別於自己之物，祂的意志就是被他物所推動了，而這是不可能

的。

3.此外，對於任何一個意志來說，如果己有某物使自己

滿足，在那物之外便不會有所尋求了。而天主之美善對天主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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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足夠，祂的意志也因之而感到滿足。所以，天主不願欲任何

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4.此外，意志的行為是依其所願欲之物而增多。所以，

如果天主願欲眾多有別於自己之物，那麼天主的意志行為就是

眾多而複雜的了;而且依此推論，連祂的存在也是眾多而複雜

室 的了，因為祂的願欲就是祂的存在。而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

第 天主不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間
L 反之宗徒在《得撒洛尼前書》第四章 3 節卻說: í天主的旨

要 意就是要你們成聖。」
主

會 正解我解答如下:天主不僅願欲自己，而且也願欲有別於自
位 己之物。這由先前第一節已提出的相似論據可以看出。因為自

然物對於自己特有之善所有的自然傾向，不僅在沒有這善時促

使自己去覓得它，和在獲得之後息止於它，而且也促使自己盡

可能地把自己特有的善分施給其他的物 J 因此，我們看到-切

主動者，在其現實和完美狀態中，者1)製作出與自己相似者。因

此，把自己本身所有的善盡可能地通傳給其他的物，這屬於意

志的本質。而這更是首要屬於天主的意志，因為一切的完美都

是藉某種相似或仿效源白天主的意志。因此，如果自然物在其

完美狀態把自己的善通傳給其他的物，那麼在可能範圍內，把

日己的善藉某種相似或仿效而通傳給其他的物，遠更適於天主

的意志。如此則天主既願欲自己存在，也願欲其他的物存在。

然而是視自己為目的，而視其他的物為趨向目的者，因為使其

他的物也分有自己，這完全符合天主的美善。

釋疑 1 .天主的願欲雖然在實質上就是天主的存在，但在觀念

上，卻依理解及表示的方式，而有所區別，這在前面第十三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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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節已證明過了。因為當我說「天主存在」時，並不像當我說

「天主願欲」時那樣，含有與他物的關係。因此，天主雖然不是

那有別於自己之物，卻願欲那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2.在我們為了目的而所願欲的事物內，目的就是推動的

整個理由或動機，而這就是那推動意志的。這在我們僅僅為了

目的所願欲的事物中最為明顯。因為一個人願欲吃苦藥，他所

願欲的無非只是健康，而且這是唯一推動他意志的。可是，在

一個取用甘甜飲料的人就不一樣了;因為一個人不僅是為了健

康，而且也可能是為了飲料本身而願欲它。因此，天主既然只

是為了目的而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，而目的就是祂自己的美

善，如正解己說過的;所以，推動天主之意志的，是祂自己的

美善，而不是他物。依此，就像天主是藉理解自己的本質而理

解有別於自己之物，同樣天主也是藉願欲自己的美善而願欲有

期間全自己之物。

3.根據天主的美善對天主的意志已經足夠，並不能結論

說天主不願欲任何其他的物，而僅能說除非是由於自己的美善

就不願欲任何其他的物。就如天主的理智，雖然由於認知自己

的本質已經是完備無缺，但仍然在自己的本質內認知其他事

物。

4.就如天主的理解是唯-的，因為祂是在「一」內看到

「多 J ;同樣，天主的願欲也是唯一的和單純的，因為祂是藉

「一j ，即藉自己的美善願欲「多 J 0 

第三節 是否凡天主所願欲者，均係必然願欲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凡天主昕願欲者，似乎均係必然願欲。因為:

1 .一切永恆的都是必然的。可是，凡天主所願欲的，都

是自永恆就願欲的;否則，天主的意志就是可以改變的了。所



以，凡天主所願欲的，均{系必然願欲。1

2.此外，天主是因願欲自己的美善，而願欲有別於自己

296 之物。可是，天主之願欲自己的美善是出於必然。所以，天主

之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也是出於必然。

重 3 此外，凡是屬於天主之本性的，都是必然的，因為天
室 主本身就是必然的存在及一切必然性之根本，這在前面第二題
第 第三節已證明過了。而顧欲祂所願欲的一切，這屬於天主的本

區 性;因為如《形上學》卷五第五章所說的，在天主內不可能有

什麼不屬於本性。所以，凡是天主所願欲的，均係必然願欲。

要 4 此外， 1"非必然存在」和「可能不存在」是二而一
主 的。所以，如果天主所願欲者中，有的不是天主必然願欲的，
自童 心. =O=-+- l-h-;:;-r".L，匕= 那麼天主就可能不願合人，而且天主也可自匕願欲那祂(原本)所
位 不願欲的。所以，天主的意志對二者都是偶然的。如此則也是

不完美的，因為一切偶然的都是不完美的和可以改變的。

5.此外，一位於(可與不可)二者中間(無可無不可)

之物，除非有另一物促使它傾向於二者之一方，就不會有所動

作，如註釋家在《物理學註釋)) (Physic) 卷二注四十八所說

的。所以，如果天主的意志在某些事物上無可無不可，那麼就

是受另一物的限定而產生效果了。這樣天主的意志就是有一個

更為在先的原因了。

6.此外，凡是天主所知道的，均{系必然知道。可是，正

如天主的知識就是天主的本質，天主的意志也是如此。所以，

凡是天主所願欲者，均係必然願欲。

反之 宗徒在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 11 節卻說: 1"祂按照自己首

意的計劃施行萬事。」而我們按照旨意的計劃所施行的，我們

並不是必然顧欲。所以，凡天主所願欲者，並不是必然願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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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說一物是必然的有兩種情形:即絕對地和

在某種假定或前提之下。一物被判定是絕對必然的，係依據詞

與詞之關係:因為謂詞或述詞已被包括在主詞之定義內，例

如:人是動物，這是必然的;或者因為主詞屬於謂詞或述詞的

觀念或理，例如數字是雙數或單數，這也是必然的。可是，蘇

格拉底坐著，卻不是依這方式必然的，所以還不是絕對必然

的;但可以說是在某種假定之下必然的，即假定他坐著，那

麼，當他坐著的時候，他坐著就是必然的。

因此，對於天主所願欲之物，應該注意這一點，即天主

願欲某物或有所願欲是絕對必然的;但並不是針對天主所願欲

之一切物都是如此。因為天主的意志與自己之美善有必然的關

係，因為這美善是天主意志的特有對象。因此，天主是必然願

欲有自己的美善，就如我們的意志必然願欲置褔一樣。又如任

何其他的能力，對於自己特有的和主要的對象都有必然的關

係，例如:視覺對於顏色，因為視覺的本質就是趨向顏色的。

而天主之願欲有別於自己之物，卻係因為他們被導向天主之美

善，有如被導向目的。可是，在我們願欲一個目的的時候，並

不必然願欲那些導向目的者，除非是沒有它們就不可能達到目

的;比如:我們願欲維持生命而願欲食物，或願欲渡海而願欲

船隻。可是，對於那些沒有它們也能夠達到目的者，我們卻不

是必然願欲它們，比如:為旅行而願欲馬，因為沒有馬我們也

能旅行;在其他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。因此，天主的美善既然

是圓滿的，而且沒有其他的物也能存在，因為祂的完美不會因

其他的物而有所增加，月I~麼，天主之願欲有別於白己之物，並

不是絕對必然的。然而卻是在假定之下必然的，即假設天主願

欲，就不可能不願欲，因為袖的意志是不可能改變的。

1 .不能根據天主自永恆願欲一物，就結論說祂必然願欲釋疑



那物，除非是在假定之下。

2.天主雖然是必然地願欲自己的美善，但不是必然地願

298 欲那些祂為了自己的美善所願欲之物，因為沒有其他的物，祂

的美善能夠存在 G

E 3 天主願欲那些祂不是必然願欲的其他物，並不屬於天
室 主的本性 e 但亦不是不符合或相反祂的本性，而是自願的或隨

第意的。

冊
4.有時一個必然的原因，對於某種效果有非必然的關

{系，那是由於效果方面的缺陷，而不是由於原因方面的缺陷。

哭 比如:太陽能與偶然發生在這地球上的某些事物，有非必然的
主 關係，這並不是由於太陽之能力的缺陷，而是由於並非必然來

空 白原因之效果的缺陷。同樣，天主並非必然地願欲某些祂所願
位 欲者一一不是由於天主之意志的缺陷，而是由於天主所願欲

者，來自其本質的缺陷;這是說，因為依它們的本質，即使沒

有它們、天主之圓滿無缺的美善仍能存在。而這種缺陷是每一

受造之善都有的。

5.一個原因，如果本身是偶然的，那麼為產生效果就必須

由外物來限定。然而天主的意志卻本身有必然性，所以，對於

自己與之沒有必然關係的所願欲之物，天主是自己限定自己。

6.就如天主的存在本身是必然的一樣，天主的願欲及天

主的知道也都是如此;然而，天主的知道或認知與其所認知者

有必然的關係，但是天主的願欲與其所願欲者卻不是如此。這

是因為對於事物之認知的實現，是依據事物存在於認知者內，

而意志與事物的關係，卻是基於事物存在於其本身內。所以，

由於其他一切事物有必然的存在，是依據他們存在於天主內;

而不是依據他們存在於本身內而有絕對的必然性，宛如他們本

身就是必然的;因此，凡是天主所知道者，均係必然知道，但

並非凡是天主所願欲者，也均係必然願欲。



第四節 天主的意志是不是事物的原因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意志似乎不是事物的原因。因為; 299 

1 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說: ï就如我們的太

陽，不是用推理或選擇，而是用自己的存在來照耀一切能夠分 第

享其光明的事物;同樣，天主的美善，也是藉其本質向一切存 集

在物射出自己美善的光芒。」而凡是依意志行事的，都是依推 第

理與選擇而行事。所以，天主不是依意志行事。所以，天主的 主
意志不是事物的原因。

題

2 此外，藉本質而存在者或是某物者，在任何次序中都 要

是為首的，比如:在著火燃燒之物的次序中，為首的是那藉本 品

質而來的著火者。而天主卻是第一個或為首的主動者或動作 言

者。所以，天主是藉本質而為動作者，而祂的本質也就是祂的

本性。所以，天主是藉本性動作，而不是藉意志。所以，天主

的意志不是事物的原因。

3.此外，凡是因本身如此而為一物之原因者，是藉本性

而為原因，不是藉意志;因為火是熱化的原因，係基於火本身

是熱的，而建築師之是房屋的原因，卻是因為他願欲或有意建

造房屋。可是，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三十二章卻

說: r因為天主是善的，所以才有我們。」所以，天主是藉本

性是事物的原因，而不是藉意志。

4.此外，一物只有一個原因，而受造物之原因，如前面

第十四題第八節所說，是天主的知識。所以，天主的意志不能被

視為事物的原因。

皮之 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26 節卻說: r除非你(天主)願

意，一物如何能夠存在? J 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說天主的意志是事物的原因，天主是

藉意志行事或動作，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，是出於本性的必

300 然。這可由三方面看出來。第一、是由動作威主動原因的次序

方面。如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五章所證明的，理智不日本性都是為

單 目的而動作，所以那藉本性而動作者，他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
大 必要方法，必然是由某一較高級之理智為他所預先設定;比

第 如:箭之目的及其飛動路線，都是由射者所預先設定。因此，

工 天主既然在動作者之次序中是第一個，那麼祂必然是藉理智與

i 意志而動作。

要 第二、由藉本性動作者之特性方面，即這樣的動作者僅
主 產生一種效果，因為本性除非被阻，常是以同一方式動作。而
豐 這是因為他之所以如此動作，就是因為他是這樣的物;因此，
位 只要他是這樣的物，他就只會做出這樣的事物。因為凡是藉本

性動作者，都有受到限定的存在。所以，既然天主的存在不受

任何限定，而是在其本身內統括全部存在的完美，那麼祂不可

能是藉本性之必然性而動作;除非是祂要另外形成一個在存在

方面(同樣地)不受限定的和無限的事物，但由前面第七題第二

節所說可知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藉本性之必然性

而行事或動作;而是依照天主意志和理智之決定，從天主之無

限完美中產生出受到限定的效果。

第三、是由效果與原因的關係方面。因為效果之由動作

或主動原因產生，是依照其預先在動作原因內的存在，因為每

一個動作者都是做出與自己相似者。而效果之存在於原因內，

是依照原因的(存在)方式。因此，既然天主的存在就是祂的

理解，所以效果之預先存在於天主內，是依照可理解的方式。

因此，效果也是依照可理解的方式由天主產生。如此則進而也

是依照意志的方式，因為天主願欲作理智所理解者之傾向，屬

於意志。所以，天主的意志是事物的原因心



種疑 1 .狄奧尼修說那些話，不是要絕對tt~或全面地由天主內

排除選擇，而只是相對地或在某一方面;其意思是說:天主不

是把自己的美善只通傳給某些物，而是通傳給所有的物;這種 301 

說法是基於「選擇」含有某種(取、?舍的)分別。

2.由於天主的本質就是祂的理解和願欲，所以根據天主 第

是藉其本質動作，可知祂也是依理智和意志的(動作)方式而 集

動作。 第

3 善是意志的對象，根據這一點才說: r因為天主是善 去
的，所以才有我們」。因為如前面第二節已說過的，天主的美善 題

是天主願欲其他一切的理由。 要

4 即使在我們內，同一個效果也是有知識作為指導原 吉

囡，因為藉知識而構思出工作之形式或設計;也有意志作為命 意

令或決定原因，因為唯有藉意志來決定，是否要把那僅存在於 心

理智內之形式實現在效果內。因此，理論或思辨的理智對工作

不置可否。而能力是執行原因，因為他是工作的直接原因。而

這一切在天主內卻都是同一而不分的。

第五節 是否該為天主的意志指出原因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該為天主的意志指出原因(或應該肯定天主的意志

也有原因)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四十六題說: r誰敢說天

主毫無理由地創作了一切? J 為一個有意志的工作者，工作的

理由也就是願欲的原因。所以，天主的意志有原因。

2.此外，如果一個願欲者不是為了任何原因而願欲什

麼，那麼在那些他所形成的事物中，除了願欲者之意志外，就

不須另外指出原因。可是，天主的意志是一切事物的原因，如

第四節已經證明過的。是以，如果天主的意志另外沒有原因，



那麼在一切自然事物內，除了天主的意志之外，就不須探求其

他原因了。如此，頁。一切設法為某些效果指出原因的科學都是

302 多餘的了;這似乎是不對的。所以，該為天主的意志指出某種

原因。

當 3 此外，如果一個願欲者不是為了某種原因，那麼他所
言 形成之事物，就只依賴其單純的願欲或意志。所以，如果天主

第
的意志沒有某種原因，那麼受造的一切就都只依賴天主的單純

函 願欲或意志，而別無其他任何原因了。這是不對的。

要 反之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二十八題卻說: r每一形成
主 原因都大於其所形成之物;但沒有什麼大於天主的意志;所
體 以，不應再探求天主意志的原因。」
1立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意志絕無任何原因。為明示此點，

應該考慮到:既然意志是追隨理智的，那麼使一個願欲者願欲

之原因，和使一個理解者理解之原因，情形相同。而在理智方

面，如果理智是分別理解原理和結論，貝IJ對原理的理解是對結

論之認知的原因。可是，如果理智是在原理本身內見到結論，

對二者一目而了然或全然領悟，則對結綸的認知什于動)不是

由對原理的理解(行動)所產生，因為(二者有如一體而)同

一物不會是自己的原因。可是，理智卻仍然理解到原理是結論

的原因(這一客觀關係) ;在意志方面也是如此。對意志來

說，目的和導向目的者或方法之關係，就像理智中原理與結論

的關係一樣。因此，如果一個人以不同的行動分別願欲目的和

方法，則他的願欲目的(行動)是他願欲方法(行動)的原

因。可是，如果他以同一行動同時願欲目的和方法，就不可能

是這樣了，因為同一物不會是自己的原因。不過，說他願欲把

那些針對目的的方法導向目的，卻仍然是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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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天主內﹒對原因的理解(行動)並不是對效果之理解(行動)

的原因，而是天主在原因內理解放果;同樣，願欲目的(之行

動)也不是願欲方法(之行動)的原因，而祂是願欲那些針對

目的的方法被導向目的。所以，祂是願欲「這一個(即方法)

是為了那一個(即目的一一二者之間的客觀關係汀，但祂不是

為了那一個目的，而願欲這一個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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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天主的意志是有理由的，但這並非說有什麼東西是天

主願欲的原因，而是說天主願欲一個東西是為另一東西存在。

2.既然天主願欲由某些原因產生某些效果，以維持萬物

間的秩序，那麼探求天主意志之外的其他原因，並非多餘的。

可是，如果把這些原因當作第一原因和不附屬於天主意志的原

因來探求，那就是多餘的了。為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

卷三第二章說: 1"哲學家們的虛榮心，喜歡把偶有的效果歸於

另外一些原因，因為他們完全不能看到那高於這一切原因的原

因，即天主的意志。」

3.天主願欲「效果的存在是由於原因 J '所以任何殼果都

先設定有另一效果(作其原因) ，它們不僅是依賴天主的意志，

而且也是依賴另一效果。而最初的或為首的效果，卻是僅僅依

賴天主的意志。比如我們說:天主願意人有手，用來操作各種

工作為理智服務;而且也願意人有理智以成為人;而且也願意

他之是人，是為了獲草天主或使這個宇宙完整。但這些都不可

以進一步歸之於其他受造的日的。因此，這些都僅是依賴天主

的意志;其他的事物卻也依賴其他原因的秩序。



第六節 天主的意志是否常常達成或實現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04 質提 天主的意志似乎並非常常達成或實現。因為:

1 .宗徒在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二章4節說:天主「願意所有

富 的人都得救，並得以認識真理」。但這並末實現。所以，天主的
言 意志不是常常實現。

第
2.此外，意志之與善的關係，就如知識之與真的關係。

冊 可是，天主知道一切的真。所以，祂也願欲一切的善。然而並

自 非一切的善都被形成或實現;因為有許多的善能夠實現而實際

天
主

並末實現。所以，天主的意志並非常常達成。

3.此外，天主的意志雖是第一原因，然而並不排除中間

豐 原因，這在前面第五節己說過了。可是，第一原因的效果卻可
位 能受阻於第二或中間原因的缺陷。比如身體行動能力之效果受

阻於腔骨之軟弱。所以，連天主意志之效果亦可能受阻於第二

原因之缺陷。所以，天主的意志不是常常達成。

反之 《聖詠》第一一三篇 11 節卻說: 1天主所願意的一切，

祂都已完成。 J (參看第一三四篇6節)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意志必然常常達成。為明示此點，

應該知道:由於一個效果是依據自己的形式與主動者或原因相

符合，所以在主動原因或成因內和在形式原因內的情形是相同

的。而在形式方面的情形是這樣的:一物雖然可能缺欠或不符

合某種特殊形式，但沒有什麼可能缺欠或不符合普遍形式;因

為一物可能不是人或不是生物，但絕不可能有什麼不是物。因

此，在主動原因或成因方面也應該是如此。因為可能有事物發

生，而超出或愉越某一特殊主動原因的秩序，但不可能超出包

括一切特殊原因的普遍原因的秩序。因為如果某一特殊原因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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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完成其效果，此必係因為受到了另一特殊原因之阻礙，而這

另一特殊原因則也隸屬於普遍原因之秩序;所以，效果絕不能

超出普遍原因的秩序。這由形體物或物體中亦可得到證明，比

如:某一顆星可能受阻而不能產生自己的效果;然而，因有形

體原因阻礙，而在形體物內所產生的每一後果或效果，都必然

會經由某些中間原因，追溯到第一或至高之天的普遍能力。

所以，天主的意志既然是萬物的普遍原因‘那麼天主的

意志絕不可能不獲致自己的效果。因此，凡是看來在某一秩序

方面脫離天主之意志的，在另一秩序方面又回歸到天主之意

志;比如:犯罪之人，依其自行犯罪而言，脫離了天主的意

志，但當他受到天主正義的懲罰峙，卻又回落到天主意志的秩

序之內。

釋疑 1 .宗徒所說的天主「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」等等，能有

三種解釋。一種解釋是指配合式的分施救恩，其意義是， í凡

是得救的人，天主都願意他們得救J ; í不是因為沒有任何

人，天主不願意他得救，而是因為沒有人得救，除非是天主願

意他得救J '如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O三章所說的。

第二種解釋是指依照個體的每一類，而不是依各類的每

一個體來分施救恩，其意義是， 「天主願意每一類身分或地位

中有人得救J '男人和女人，猶太人和外邦人，小孩子和大人，

但不是說每一類身分或地位的每一個人都得救。

第三種是依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二

十九章的解釋，即這話是針對先導意志說的，而不是針對後繼

意志說的。這種區分不是由天主意志本身而來，因為在天主意

志內沒有什麼先或後，而是由所願欲之對象而來。為瞭解這一

點，應該知道，任何一物，都是依其是苦的而為天主所願欲。

一物在對其初步的，即依其一般情形 (absolute ，無視於一切特



殊條件)而做的觀察和審量中，可能是善的或惡的，但如把它

與某些附加情況一起來加以觀察和審量，即所謂後繼的觀察和

306 審量，結果就可能相反。例如一般地來看，人活著是善的，殺

人是惡的;不過，如果加上一個人是兇手這一情況，或他活著

重 會危害到許多人，那麼殺死他就是善的，讓他活著反而是惡的
大
全 了。因此，可以說，一位公正的法官，依其先導意志是願意一

第 切人都活著;而依其後繼意志則願意兇手接受絞刑。同樣地，

用 天主依其先導意志願意一切人都得救;但依其後繼意志則願意

4 某些人按天主正義的要求受到懲罰。然而我們依先導意志所願

哭 意者，並不是全然或絕對地( simpl比如)願意，而是相對地願
主 意。因為意志之與事物的關{系，是依據事物本身的情形，而事
體
二 物本身都有某些特殊的情況，是特殊物;所以，我們絕對地願

位 意一物，是在考慮了它的一切特殊情況之後而願意它;而這正

是依後繼意志而願意。因此，可以說公正的法官，絕對地願意

兇手接受絞刑;而相對地願意他活著，即以其是人而言。而這

(後者)與其說是一般的意志，倒不如說是一種「但願」

( velleitas 一一認為不會或甚至不可能實現的願意或意願)。因此

很明顯地，凡是天主絕對願意的，都會發生;即使祂依先導意

志所願意者，可能不會發生。

2.認知能力之行動，是依據被認知者存在於認知者內而

產生;而嗜慾能力之行動，卻是依據事物之實在情形，趨向於

事物而產生。凡是能有「物」和「真」之理或性質者，全部都

潛存於天主內;但不都存在於受造之物內。因此，天主知道一

切的真或是真者;但不是願意一切的善或是善者，除非是說天

主願意祂自己，而一切的善都潛存在祂內。

3.第一原因，如果不是在自己內包括一切原因的普遍第

一原因，才會受阻於第二或中間原因之缺陷而不能產生效果;

因為如他是在自己內包括一切原因的普遍第一原因，效果就絕



對不可能脫離他的秩序。如正體所說，天主的意志正是這樣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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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天主的意志是否可以改變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天主的意志似乎可以改變(或是可以改變的)。因為:

1.上主在《創世紀》第六章7節說:「我後悔造了人。 J

而凡是後悔自己所做之事者，都是有可改變的意志。所以，天

主有可改變的意志。

2.此外， <<耶肋米亞》第十八章 7----8 節以上主的名義

說: 1"我一時可對一個民族，或一個國家﹒決意要拔除，要毀

壞，要消滅;但是我要打擊的民族，若離棄自己的邪惡，我也

反悔，不再給她降原定的災禍。 J 所以，天主有可改變的意

三台

JL、

3.此外，不拘天主做什麼，都是祂自願或用意志做的。

可是，天主並不常做同樣的事;因為祂有時命令人們遵守法

規，有時卻又禁止人們遵守。所以，天主有可改變的意志。

4.此外，如前面第三節所說，天主之願欲祂所願欲的，並

非出自必然。所以，對於同一事物，祂可以願欲，亦可以不願

欲。而凡是對相反事物有可能者﹒都是可改變的;比如可能存

在亦可能不存在者，在本體方面是可改變的;而可能在這裡也

可能不在這裡者，在地方或位置方面是可改變的。所以，天主

在意志方面是可改變的。

「天主不像人能食皮之 《戶籍紀》第二十三章 19 節卻說:

言，不像人子能反悔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意志是完全不可改變的。不過，對

於這一點卻應該注意:改變意志是一回事，願欲某些事物的改

308 變卻另是-回事。因為一個人，在意志持續不改變的情形下，

能夠願欲現在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和後來卻有相反的事情發生。

里 只有一個人如果開始願欲他以前所不願欲的，或不再願欲他以
大
全

前所願欲的，那時才是改變意志。 除非預設願欲者，在其認知

第 或本體之狀況上有了改變，否則上述之意志改變是不可能發生

工 的 c 既然意志之對象是善，那麼一個人能夠在兩種情形下重新

主 開始願欲一件事物。一種情形是:一件事物重新開始為他是善

寞 的;但除非是在他身上有了改變，這是不會發生的;比如:寒
主 冷來臨時坐在火旁取暖開始是善的，而此前卻不是如此 c 另一
體
二 種情彤是:他開始知道這件事物為他是善的，而他以前卻不知

位 道;因為我們之所以做考慮，就是為了知道什麼為我們是善

的。然而在前面第九題第一節和第十四題第十五節己證明過了，

天主的本體和祂的知識都是完全不可改變的。所以，祂的意志

也必然是完全不可改變的。

釋疑 1 .天主的那話是仿照我們的說法說的，應按比喻的意義

來解釋;因為當我們後悔時，我們就會毀掉我們之前所做的。

雖然如此，即使不改變意志，這也是可能的;因為一個人在不

改變意志的情形下，有時願欲做一件東西，而同時又打定主意

後來要把它毀掉。所以說天主後悔，是依行動方面之某種相

似，即天主把祂原先所造的人，藉洪水由地面上消除了。

2.天主的意志雖是第一和普遍的原因，但卻不排除有能

力產生某些效果的中間原因。不過，由於一切的中間原因都不

能相等於第一原因的能力，所以有許多事物，是在天主的能

力、知識和意志之中，但並不隸屬於下級原因的秩序，例如:

拉臣祿的復活。如果一個人只看下級的原因，他可以說拉匣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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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不會復活;如果他看天主這第一原因，他就會說拉匣祿將復

活。而此二者是天主兼所願欲的，即有時有些事物依下級原因

將會發生，但依高級原因卻不會發生;反之亦然。所以應該

說，有時天主宣布某件事將會發生，是依這件事包括在下級原

因之秩序內說的，比如依自然的情況或人的功過而應發生的

事;可是，這件事卻不會發生，因為天主這高級的原因另有安

排。例如: <<依撒意亞》第三十八章 1 節記載夫主曾向希則克

雅預言: í你快料理你的家務﹒因為你快死，不能久活了 J '而

事實上卻未如此發生，因為天主的不改變的知識和意志自永恆

就有不同的安排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說: r天主改變祂的

判決，卻不改變祂的主意J '就是說不改祂意志的主意( <<倫理

叢談》卷十六第十章)。所以，所謂「我後悔了 J '應該以比喻

的意義來解讀，因為當人們不把他們所威脅要做的事付諸實行

時，就被認為是後悔了。

3.由這 a推理並不能結論說天主有可改變的意志，而只

能說天主願欲(事物的)改變而已。

4.雖然，天主之願欲某一事物，不是絕對必然的，然而

卻是在某種假定之下必然的，還是由於天主意志的不可改變

性，如前面第三節所說的。

第八節 天主的意志是否加給其所願欲之事物必然性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意志似乎加給其所願欲之事物必然性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0三章說: í除非天

主願意他得救，誰也不會得救。因此應該析求天主願意，因為

只要祂願意，就必然發生。」

2.此外，凡是不能受阻的原因，就必然產生自己的技

果;因為，如《物理學》卷二第八章所說，除非受到什麼東西



的阻礙，連大自然也是常常產生同樣的效果。而天主的意志是

不能受阻的，因為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九章 19節說: r有誰能

310 抗拒祂的意志呢? J 所以，天主的意志加給其所願欲之事物必

然性。

單 3 此外，那根據在先者或先天就有必然性的，就是絕對
主 必然的;例如:動物之死是必然的，因為動物是由相反的原素

第 所組合而成的。而天主所造之事物與天主意志之關係，就如與

區 一在先者之關係'並由其獲得必然性;因為這一條件句是真

的，即「如果天主願欲一件事物，就會有那件事物J ;而一切

哭 真的條件句都是必然的。因此可知，凡是天主所願欲者，都是
主 絕對必然的。
體

位 反之一切實際發生的善的事物，都是天主願欲它們發生。所

以，如果天主的意志加給其所願欲之事物必然性，那麼，一切

善的事物都是必然發生的了。這麼說來，自由決擇、商議等類

似的東西便都消失或無立足之地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意志加給某些祂所願欲之事物必然

性，但不是加給一切祂所願飲之事物。其理由，有些人以為是

來自中間原因;因為天主藉必然原因所產生的事物是必然的;

而祂藉偶然原因所產生的事物則是偶然的。但這種說法似嫌不

夠充足，理由有二。第一，第一原因或前因的效果，因第二原

因或後因而是偶然的，是因為第一原因的效果遭受到第二原因

之缺陷的阻礙，例如:太陽之力量遭受到植物之缺陷的阻礙。

不過，沒有任何第二原因的缺陷能夠阻礙天主的意志產生自己

的效果。第二，如果必然與偶然之分僅涉及第二原因，那麼這

種區分就與天主的意志和立意沒有關連，這是不對的。

所以，更好應該說，其所以如此，是由於天玉意志之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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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因為，如果一個原因有充足的行動或工作效力，頁IJ效果不

僅在所產生的事物方面追隨原因，而且也在其產生及存在的形

態方面;因為基於精子的活力欠強，而會有兒子生下來在有關

存在形態之依附體方面不相似父親的情形發生。可是，由於天

主的意志是最有效力的，所以，不僅祂所願欲的事物一定會發

生，而且也一定會按照祂所願欲的方式發生。而為了使萬物中

有構成宇宙完整的秩序，天主願欲一部分事物必然地發生，而

男一部分事物偶然地發生。因此祂為某些效果指定了不會出差

錯的必然原因，便放果必然地從它們產生;而為男一些妓果祂

卻指定了可能出差錯的偶然原因，使效果從它們偶然地產生。

因此，天主所願欲的技果之所以是偶然地產生，不是因為它們

的近因或第二原因是偶然的;而是因為天主願欲它們偶然地產

生，並因此為它們準備了偶然的原因。

釋疑 1 .我們應該把奧斯定的那句話解釋為:天主所願欲之事

物的必然性，不是絕對的，而是有條件的。因為這一條件句必

然是真的，即: ["如果天主願欲這件事物，就必然會有這件事

物。」

2.正是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抗拒天主的意志，所以才不

僅祂所顧欲發生之事物會發生;而且也會按照天主所願欲的，

必然地或偶然地發生。

3.後有之事物，是依先有之事物之方式，而由之獲得必

然性。因此，天主的意志所產生之，事物，是依天主的願欲的樣

式，而有其必然性，即或是絕對的必然性，或只是有條件的必

然性。所以不是一切的事物都是絕對必然的。



第九節天主的意志是否願欲惡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12 質疑天主的意志似乎願欲惡。因為:

1 .凡是發生的善的事物，都是天主所願欲的。而有惡的

單 事物發生，卻是善的;因為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九十
三 六章說: I雖然惡的事物，以其為惡的問言，不是善的;然
第 而，不僅有善的事物存在是善的，而且連有惡的事物存在亦是

區 善的。」所以，天主願欲惡的事物或惡。

2.此外，狄奧尼修在《神毛論》第四章說: I惡將有助
5個

天 於萬物」即宇宙「之完美。」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十

至 及第十一章也說: I宇宙的奇妙美麗是由一切事物構成的，其
體
三 中連被稱為是惡的事物，經適當的安排與位置的處理，亦在更

位 卓越地表彰善的事物，使得善的事物在與惡的事物相映之下，
變得更為可愛和更值得讚美。」而天主願欲一切屬於宇宙之完

美和光采者;因為這是天主在受造物中所最願欲者。所以天主

願欲惡的事物或惡。

3.此外，惡之發生與不發生，是矛盾地相對立(如存在

與不存在)。而天主並不是願欲惡不發生;因為否則的話(即如

果天主是願意惡不發生) ，既然實際上有某些惡的事物發生或存

在，天主的意志就不是常常達成或實現了。所以，天主是願欲

惡的事物發生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三題卻說: I人不會在任何

有智慧之人的主使下變為更惡或更壞;而天主超越所有有智慧

之人;所以人遠更不會在天主的主使下，變為更惡或更壞。而

所謂在天主的主使下，也就是說在天主的願欲之下。」所以，

人不是由於天主願欲而變為更惡或更壞。可是，任何惡都會使

事物變為更惡或更壞。所以，天主不願欲惡或惡的事物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前面第五題第一節所說， í善」之理即

í1直得欲求」之理(善在於值得欲求或可欲之謂善) ，而惡卻正

與善相反;因此，惡以其為惡而言，不可能被欲求，不可能被 313 

自然嗜慾欲求，不可能被動物或感官嗜慾欲求，也不可能被理

智嗜慾，即意志欲求。不過，惡能因其所伴隨之善而偶然地或 第

附帶地被欲求。這在每種嗜慾中都可看得出。因為順自然本性 集

而動的主動者，他所意圖的‘不是剝奪或毀滅，而是(存在的) 第

形式，只是這一形式伴有另一形式的剝奪;以及他所意圍的是

一物的產生，不過這產生也就是另一物的毀滅。即使獅之撲殺

鹿，牠所意圓的是食物，只是這食物伴有動物的殺害。同樣，

姦淫之人所意圓的是快樂，而這快樂伴有罪的醜惡。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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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伴隨某一善的惡，卻是另一善的剝奪。所以，欲 望

求者不會欲求惡，即使是偶然地，除非是他欲求那惡所伴隨的 心

善，勝過欲求那惡所剝奪的善。而天主所願欲的善，莫過於祂

自己的善;不過，天主願欲一善勝過男一善。因此，罪過之惡

由於剝奪或破壞趨向天主之苦的秩序，天主絕不願欲。而自然

缺陷之惡或懲罰之惡，卻是天主所願欲的，因為祂願欲這種惡

所伴隨的善;例如:祂願欲正義，所以祂願欲懲罰;祂願欲保

存自然界的秩序，所以祂欲願某些東西自然地朽腐。

種提 1 .有些人說，雖然天主不願欲惡的事物，卻願欲有惡的

事物存在或發生;因為惡的事物雖然不是善的，但有惡的事物

存在或發生，卻是善的。他們之所以如此說，是因為惡的事物

本身雖是惡的，卻是指向某種善，而他們認為(惡與善的)這

種秩序或關係，包含在這一說法裡，即「有惡的事物存在或發

生是善的J 0 但這種說法並不正確，因為惡之指向善，不是本然

地，而是偶然地。因為由於犯罪而出現某種荐，那是出於犯罪

人本意之外的，就如光耀問道者在暴君迫害中之堅忍，那是出



於暴君本意之外的。所以不能說， (惡)與善的這種秩序或關

係，包含在「有惡的事物存在或發生是善的」這句話裡;因為

314 判斷任何-物，不是根據那偶然歸屬於它的，而是根據那本然

歸屬於它的。

甚 2 惡之有助於宇宙的完美和光朵，僅係出於偶然，如在
主 釋疑 1 已說過的。所以，狄奧尼修所說: r惡有助於宇宙之完
第 美J '係屬於一種推理不當的結論。

冊
3.雖然，惡之發生與惡之不發生是矛盾地相對立，但

「願欲」惡之發生與「盟員欲」惡之不發生卻不是矛盾地相對立，

要 因為二者均係肯定的。所以，天主既不是願欲惡之發生，亦不
主 是願欲惡之不發生，而是願欲容許惡之發生。而這是善的。
R單

位 第十節天主是否有自由抉擇或自由意志
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天玉似乎沒有自由抉擇或自由意志 (liberum arbitrium) 。

因為:

1.熱羅尼莫在《論蕩子)) (d巳 Filio Prodigo) 之證道詞中

說: r只有天主不犯罪，亦不可能犯罪;其他的因為有自由意

志，所以有可能偏向二者(犯罪與不犯罪)任何一方。 J (<<致

達馬蘇書卜書信第二十一篇)

2.此外，自由抉擇是藉以選擇善與惡的理性和意志之能

力。可是，天主不顧欲惡，如在前面第九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

在天主內沒有自由決擇或自由意志。

反之 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教信德》卷二第六章卻說: r聖神

依照祂所願欲的，即出於意志的自由抉擇，不是出於對必然性

的屈從，而分施給每一個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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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對於那些我們不是必然或不是由於自然本

能所願欲的事物，我們才有自由抉擇。因為我們之願欲幸福，

這並非屬於自由抉擇，而是屬於自然本能。因此，其他動物在

自然本能促使下而動向某物時司不說牠們是受自由意志或抉擇

之推動。如前面第三節所證明的，天主是必然地願欲自己的美

善，而祂之願欲其他的事物，卻是非出於必然;所以對於這些

祂不是必然願欲的事物，祂有自由意志或自由抉擇。

論
天
主
的
意
志

釋疑 1 .熱羅尼莫似乎不是完全否定天主有自由抉擇，而只是

在屈服於罪之可能性這一方面。

2.如前面第二節所證明的，罪過之惡在於離棄天主藉以願

欲一切的天主之善;所以很明顯地，天主不可能願欲罪過之

惡。但祂針對兩個相對立者仍保有自由，即祂能夠願欲一物存

在或不存在。就如我們也能夠願意坐下，或不願意坐下，而不

必犯罪一樣。

第十一部 在天主肉是否應該分列「表記意志」

有關第十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不應該分列「表記意志J (voluntas signi) 。

因為:

1 .正如天主的意志是萬物的原因，天主的知識亦是如

此。而在天主的知識方面，並末指定什麼表記。所以，在天主

的意志方面，亦不應該指定什麼表記。

2.此外，一切表記，如與其所表示者不相符合，即是假

的。所以，給天主的意志所加的表記，如與天主的意志不相符

合，便是假的;如相符合，便是多此一舉。所以，不應該給天

主的意志指定什麼表記。



皮之 天主的意志是唯一的‘因為這意志就是天主的本質。不

過，這唯一的意志卻有時以複數來表示，例如《聖詠》第一-

316 一篇2節說: í上主的化工確實偉大，是依照祂的一切意志而

精選的。」所以，有時應該以意志的表記來代替意志。

神
學

室 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關天主的稱述，有的是採本義說法，有

第 的是採比喻說法，如前面第十三題第三節已證明過的。當我們用

品 人所有之情採比喻說法來稱述天主時，那是根據效果的相似 c

也 因此，那為我們某種情之表記者，在天主內就用該種情之名稱

雙 比喻地來表示。例如:忿怒之人習慣施加懲罰，因而懲罰是忿
主 怒的表記;因此，用之於天主時，懲罰就用忿怒這個名稱來表
體
三 示。同樣地，那慣常是我們意志之表記者，在天主內首有時就

位 比喻地稱之為意志。例如:一個人命令一件事，這就是他願欲

那件事發生的表記;因此，天主的命令有時被比喻地稱為天玉

的意志或旨意，就如《瑪竇福音》第六章 10節所說: í願你的

首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」。不過‘在意志和忿怒之間卻有

此一區別，即「忿怒」永遠不能以其本義來稱述天主，因為在

其主要意義中含有(身體)之情;而意志卻是以其本義來稱述

天主。所以，在天主內可分為本義的意志和比喻的意志。本義

的意志稱為喜愛或喜悅意志( volu叫as benep1aciti) ;而比喻U

意志卻稱為表記意志﹒因為係以意志之表記來稱呼意志。

釋疑 1 .除非藉由意志，知識便不是所形成之事物的原因;巨

為除非我們願意，我們就不會做我們所知道的事物。所以，不

把表記歸於知識，如同歸於意志一樣。

2.意志之表記之被稱為是天主的意志，不是因為它們是

天主願意的表記;而是因為那些在我們內慣常是願欲之表言己

的，在天主內則稱為天主的意志。比如: í懲罰 J '不是在天主



內有忿怒的表記;而是由於懲罰在我們內是忿恕的表記，所以

在天主內就稱為忿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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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節 關於天主的意志列舉五種表記是否適當

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關於天主的意志列舉五種表記，即禁止、命令、勸諭、

工作 (operatio '動作、行動)與容許，似乎不適當。因為:

1.天主有時親自在我們內做祂所命令或勸諭我們做的

事;且有時容許祂所禁止的事。所以，不應該把它們當作對立

者加以區分。

2.此外，如《智慧篇》第十一輩25 "'-'26節所說的，如果

天主不願欲，祂就不會做任何事或工作。而表記意志和喜悅意

志是有區別的。所以，工作不應包括在表記意志之下。

3.此外，工作與容許普遍與一切受造物有關，因為天主

在一切受造物內工作，亦在一切受造物內容許一些事物發生。

而禁止、命令和勸諭卻僅僅涉及有理性的受造物。所以，把它

們統統納入一個分類是不適當的，因為它們不屬於同一個秩

序。

4.此外，由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二第六章及狄奧尼修

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可知，產生惡之方式要比產生善之方

式多，因為善之產生只有-種方式，而惡之產生在IJ是多樣的

(按:凡所應有者，必須樣樣具備才是善，但缺少任何一樣便構

成惡)。所以，為惡僅僅指定一個表記，即禁止;為善卻指定三

個表記，即勸論與命令，是不適當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意志的這類表記，是指我們習慣用以顯示

我們願意什麼的那些事物。而一個人卻能夠親自或藉別人來表

明自己願意什麼。親自或藉自己來表明，即如果他直接地或間



接地以及偶然地去做什麼事。如果他親自做這件事，那就是直

接地去做，與此有關的表記稱為「工作J 。如果他不阻止工作進

318 行，那就是間接地工作，因為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四章所說，

排除阻礙者即是偶然的推動者。與此有關的表記稱為「容許」。

甚 而藉另IJ人來表明自己願意什麼，即係指示別人做什麼，這或者
大
全

是以強制方式來執行，即「命令」他所願欲的事，及「禁止」

第 相反的事;或者是以某種說服方式，而這屬於「勸諭」。

因為是以這些方式來表明一個人願意什麼，所以才有時
冊

用「天主的意志」這一名稱來稱謂這五種方式，把它們當作意
已悶

天
主

體

志的表記。因為命令、禁止及勸諭之被稱為是天主的意志，有

《瑪竇福音》第六章 10節所說:「願你的首意(意志)奉行在

人悶，如同在天主」可資證明。而容許或工作之被稱為是天主

位 的意志，卻有奧斯定的話可資證明，他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

九十五章說: í沒有什麼事物會發生-除非是全能者，或者以

容訐它發生的方式，或者以工作的方式司願欲它發生 C J 

或許可以說: í容許」與「工作」是針對現在，容許係

針對惡，而工作針對善。至於針對將來者:有禁止，係針對

惡;有命令，係針對必要之善;有勸論，係針對超出必要或額

外之善。

釋疑 1.一個人以不同的方式來表明自己願意什麼，並無不

可;就如也有許多名稱來表示同一事物。所以，同一事物歸屬

於命令、工作、勸諭、禁止不日容許，作為它們的對象，這也沒

有什麼不妥。

2.就如可以比喻地表示，天主願欲祂用本義的意志所不

願欲的事物;同樣，也可以比喻地表示，天主願欲祂用本義的

意志所願意的事物。因此，關於同一事物，既有喜悅意志，亦

有表記意志，這並無不可。不過，工作與喜悅意志常是二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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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而命令與勸諭則不如是;一則因為工作是關於現在的事

物，而命令與勸諭卻是關方士將來的事物;二則因為工作本身就

是意志的效果，而命令與勸諭則是藉由他物而產生效果，如正

解己說過的。

3.有理性的受造物是自己行動的主宰，因此為他指定了

一些天主意志的特別表記，這是基於天主制定了有理性的受造

物要自願地、自動地行動。而其他的受造物，卻只是在天主工

作或動作的推動下而行動;所以對這些受造物，只有工作和容

許之表記。

4.一切罪過之惡，其產生方式雖是多樣的，但有一個共

同點，即與天主的意志不相符合:所以，針對諸惡只指定一個

表記，即「禁止」。而各種善與天主之善的關係，卻各有不同。

有些善是為我們獲享天主之善所不可缺少的:針對這些善‘有

「命令」。有些善則是為使我們更完美地獲享天主之善;針對這

些善，有「勸諭」。或者應該說: r勸諭」不僅是關於獲得更好

的善，而且也是關於避免較小的惡。



320 

第二十題

論天主之愛

一分為四節一

車 然j主要討論的是那些絕對屬於天主之意志者(參看第十九
三 題引言卜在我們內的嗜慾部分，既有靈魂之情，如喜樂、愛
第 等;也有道德涵養性德性 (virtus moralis) 之習性，如正義、勇

面 敢等。因此，首先來討論天主之愛，然後討論祂的正義和仁慈

站 (第二十一題)。

至 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體
三
位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愛。

二、天主是否愛所有的萬物。

三、天主是否愛一物甚於另一物 ο

四、天主是否更愛更善之物。

第一節在天主內是否有愛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沒有愛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沒有任何情 (passio) 。而愛是情。所以，在

天主內沒有愛。

2.此外，愛、忿怒和哀愁或傷悲( tristitia) ，是互相對分

的(共屬同一分類)。而哀愁和忿怒，除非是用比喻的說法，是

不能用來稱述天主的。所以，愛也同樣不能。

3.此外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說: r愛是合一

和凝聚的力量。」而這在天主內是不可能存在的，因為天主是

單純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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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若望壹書》第四章的節卻說: 1"天主是愛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肯定在天主內有愛。因為意志及任何

嗜慾能力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愛。由於意志以及任何嗜慾能力的

行動，都是以善和惡為趨向之特有對象，而且由於善是主要地

和本然地(基於自己)而為意志和嗜慾之對象，惡則是次要地

和藉由他物，即藉與善之對立而為意志和嗜慾之對象，所以，

涉及善的意志和嗜慾之行動，自然應是先於那些涉及惡的意志

和嗜慾之行動; f列如喜樂必先於1軍悲，愛必先於憎惡 c 因為，

凡是本然或因自己而存在者，常是先於那藉他物而存在者。

此外，凡是較為共同的自然是較為在先的。因此，理智

首先指向共同的賣或真理，然?是才指向特殊的或個別的真或賢

理。有些意志和嗜慾的行動?是關於在某種特殊情形下的善，

例如喜樂與快樂是關於現在的和已有的善，而願望和企望則是

關於尚未獲得的善。而愛卻是關於共同的或一般的善，無論是

巳有的或未有的。所以，愛自然是意志和嗜慾的第一個行動。

因此，嗜慾的一切其他行動，均設定有愛作為第一根

源。因為沒有人願望一物，除非是視之為自己所愛之善，也不

會有人喜樂於一物，除非那是他所愛之善。而且憎惡，也只是

關於那相反所愛之物者。同樣地，傷悲以及其他類似者，也都

顯然歸屬於愛，以愛為第一根源。因此，凡是在其內有意志與

嗜慾者，亦必然有愛;因為撤除了為首者，也就等於撤除了其

他一切。而在前面第十九題第一節業經證明過了，在天主內有意

志。所以，應該承認在天主內有愛。

反之

釋疑 1 .認知能力常是藉嗜慾能力來推動。就如在我們內，普

遍理性是藉特殊理性來推動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十一章所說

的;同樣，理智嗜慾. tiP意志，也是藉感覺嗜慾來推動。所



以，在我們內，身體的直接動力是感覺嗜慾。是以，常有身體

之某種變化與感覺嗜慾之行動相偕發生;特別是在心臟方面，

322 因為心臟是動物之行動的第一根本。所以，這些感覺嗜慾之行

動，以其具有與之相隨的身體之變化而言，稱之為「↑青pas-

單 位。J ;而意志之行動卻不如此稱謂。愛、喜樂，以及快樂，以
至 其表示感覺嗜慾之行動而言，是情;以其表示理智嗜慾之行動
第 而言，卻不是情。是依這(第二)方式承認在天主內有這些嗜

三 慾行動。因此，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七第十四章說: I天主

喜樂於唯一的、單純的活動。」祂也是依同理愛而沒有情。

要 2 在感覺嗜慾之情中，有的宛如是質料部分，也就是身
主 體的變化;有的宛如是形式部分，此係來自嗜慾 o 例如:在忿
豐 怒中，如《靈魂論》卷一第一章所說，質料部分是血流之湧向
位 心臟或其他類似情形;而形式部分則是報復之嗜慾或企圖。再

者，即使在形式部分，有些情含有某種不完美，例如:願望，

它表示所欲之善尚未獲得;又如:哀愁或傷悲，它表示遇到了

惡或災禍。忿怒也是一樣，因為忿怒設定先有了傷悲。而有些

情卻不含有任何不完美，如愛與喜樂。由於如釋疑 1 .所說，就

其質料方面而言，這些情都不能歸於天主，所以即使那些在形

式方面含有不完美的情，亦不能歸於天主，除非是如前面第三

題第二節釋疑 2.及第十九題第十一節所說，因其效果方面之相似

而依照比喻的說法。至於那些不合任何不完美者，去日愛與喜

樂，貝IJ可以按其本義市歸於天主:但其中卻不含有任何情，如

釋疑 1 己說過的。

3.愛之行動常指向兩方面:一是指向那愛者所願欲某人享

有之善，一是指向那愛者所願欲享有此善之人。因為真正愛一

個人，就是願欲他享有善。因此，由於人愛自己，所以願欲自

己有善。因此他也盡力尋求使那個吾與自己合而為一。所以，

愛被稱為是合一的力量，連在天主內也可以這樣說，只是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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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不含有任何組合或結合的意思，因為天主所願欲自己之善，

不是別物，而是祂自己，而天主之為善，是因其本質，如前面

第六題第三節業已證明過的。一個人愛男一個人，就會願欲他幸

有善。如此可則他好像把這另一個人當作自己，而把對他的書

當作對自己的善。因此，愛叉稱為凝聚的力量，因為愛使一個

人把另一個人與自己聯繫在一起，把自己與他的關係當作與自

己的關(系。這樣說來，就天主願欲別的物有善而言，天主的愛

也是凝聚的力量，只是在天主內這不含有結合或組合的意思。

論
天
主
之
愛

第二節 天主是否愛所有的萬物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天主似乎不是愛所有的萬物。因為:

1 依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，愛置愛者於自

身之外，而在某種意義下把他遷移到那被愛者那裡。然而說天

主被置於本身之外，和被遷移至他物，這是不對的。所以，說

天主愛有別於自己之物，是不對的。

2.此外，天主的愛是永恆的。而有別於天主之物，除其

在天主內之存在外，都不是永恆的。所以，天主只是在自己內

愛這些物。而就這些物在天主!有而言，卻不是有別於天主之

物。所以，天主不愛有別於自己之物。

3.此外，愛有兩種，一是慾望之愛，一是友誼之愛。可

是，天主不會以慾望之愛愛沒有理性的受造物，因為天主不需

要自己以外的任何物;而且亦不會以友誼之愛愛沒有理性的受

造物，因為對於沒有理性的物無友誼可言，自日哲學家在《倫理

學》卷八第二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愛所有的物。

4.此外， <<聖詠》第五篇7節說: I奸詐好殺的人，上主

一律厭惡」然而，不可能對同一物同時又恨又愛。所以，天主

不是愛所有的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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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25 節卻說: í你愛一切所有，不恨

你所造的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愛一切存在者或萬有。因為凡是存在

單 之物，以其存在而言，都是善的;因為任何一物的存在本身都
豈 是一種善;同樣地，他所有的任何 種完美也都是一種善。而

第 前面第十九題第四節已證明過了，天主的意志是萬有或萬物的原

鼠 目。因此，一物之所以有存在和任何一種善，都必然是因為天

: 主願欲他有。所以，天主願欲每一存在物有善。那麼，既然愛

哭 無非就是願欲一物有善，所以，天主愛一切存在物是很明顯的

丟了。
豐 但這與我們的情形不一樣。因為我們的意志不是物之善
位 的原因，而是為物之善所推動，有如是為對象所推動;所以，

我們願欲一物有善之愛，並不是該物之善的原因;相反地，是

那物之善，無論是真實的或臆度的，激起我們對他的愛，而願

欲他保有他既有的善，並增添{也沒有的善，並為這個目的而採

取行動。然而，天主的愛卻是注入和創造萬物之善。

釋矩 1 .愛者之被置於本身之外和被遷移到被愛者那裡，係指

他願欲那被愛者有善，並為之採取措施和行動，就如為他自己

一樣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說: I為了真理，

應該敢這樣說:身為萬物之原因的祂，因其豐裕的愛和善，竟

因為了照顧一切存在物，而置自己於自身之外，並移位到他們

那裡。」

2.雖然，受造物除了在天主內，並非自永恆就存在，但由

於他們自永恆就在天主內存在，所以，天主自永恆就依他們各自

的本性而認知了他們;根據同理，也愛了他們。連我們也是如

此，我們藉存在於我們內的物之慎，而認知存在於自己內的物。



325 

一
[
第
一
集
}
第
二
十
題

3.只有對於有理性的受造物才有友誼可言，因為他們能

以愛還愛，並在實際生活中有所交往，而且在命運與幸福上有

順亦有逆;正如也只有對這些有理性的受造物才有真正的仁善

可言。而沒有理性的受造物，既無能力愛天主，亦不能分草天

主藉以生活的理智和真褔生命。所以，嚴格說來，天主不是以

友誼之愛，而是宛如以慾望之愛，愛沒有理性的受造物，也就

是說，天主把他們導向有理性的受造物，甚且導向天主自己;

但不是好像天主需要他們，而是出於祂自己的仁善和為了我們

的好處。因為我們也有所欲望，無論是為我們自己，或是為別

人。 論
天
主
之
愛

4.對同一物，在某一觀點之下愛他，在另一觀點之下恨

他‘這並非不可以。對於罪人，以其為自然天性而言，天主愛

他們，因為他們是如此(依天性)而有存在，並來白天主。但

以其為罪人而言，他們不是有(正面或積極的)存在，而是缺

欠(應有的)存在;在他們內的這一點並非由天主而來。由這

一點來看，天主恨他們。

第三節天主是否同等地愛一切物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是同等地或無差等地( aequaliter )愛萬有或一

切物。因為:

1. ((智慧篇》第六章 8節說: í祂對一切，都一律加以照

顧。」而天主對於萬物的照顧，是出於天主愛萬物的愛。所

以，天主是同等地或無差等地愛一切物。

2.此外，天主的愛就是天主的本質。而天主的本質沒有

多、少之分。所以，天主的愛也沒有多、少之分。所以，天主

不是多愛一些物而少愛另一些物。

3.此外，正如天主的愛擴及諸受造物，同樣天主的知識



與意志也是如此。可是，並不說天主知道這些物多於或甚於知

道那些物，願欲這些物多於願欲那些物。所以，天主也不是多

326 愛一些物而少愛另一些物。

草 皮之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一-0講，關於第十七章
至 23節卻說: í天主愛祂所造的一切，而祂更愛其中有理性的受
第 造物;而在有理性的受造物中，祂更愛那些身為其獨生子之肢

而 體者，尤其遠更愛那獨生子自己。」

要 正解我解答如下:既然愛是願欲一物有善，那麼愛一物多、
至 少或更多、更少，能有兩種方式們一種方式，是由意志的行動
體
三 方面，即在於意志之行動程度的深淺。依此方式，天主不是愛

位 一些物甚於另-些物;因為，天主是用同一而單純的意志行動
愛一切物，而這行動是始終如一的。另一種方式，是由愛者願

的;被愛者所有之善方面，依此方式，說我們愛一人甚於另一

人，如果我們願欲他有更大的善，雖然意志之愛的程度並不更

深。在這種意義下，必須說天主是愛一些物甚於另一些物。因

為，既然天主的愛是萬物之善的原因，如前面第二節己說過

的，那麼，如果天主不願飲一些物比另一些物有更大的善，一

物就不會比另一物更善或優於另一物了。

釋疑 1 .說天主同等地照顧萬物，不是因為天主的照顧把同等

的善分施給萬物;而是因為天主以同等的智慧和同等的仁善亭

毒萬物。

2.這一推論的出發點，是源自意志行動的愛之深淺程

度，而意志行動就是天主的本質。然而天主願欲受造物所有之

善，卻不是天主的本質。是以，這種善有深、淺或多、少之

分，並非不可以。



3.領悟與願意僅指行動而己，其意義並不包括某些這樣

的對象，即基於他們的差別，而可以說天主之知識和願欲有

多、少之分，就如在正解內關於愛所說的一樣。 3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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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天主是否常更愛更善之物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不是常更愛更善之物。因為:

1 .很明顯地，基督比整個人類更善，因為祂既是天主又

是人。而天主卻愛人類超過愛基督，因為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32

節說: í祂既然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，反而為我們眾人把他交

出了。」所以，天主不是常更愛那些更善者。

2此外，天使比人更善;因此《聖詠》第八篇6節論及人

說: í你(天主)竟使他稍微遜於天f吏。」而天主卻愛人超過

愛天使;因為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的節說: í祂沒有援助天

使，而援助了亞巴郎的後裔。」所以，天主並非常常更愛更善

者。

3.此外，伯多祿比若望(宗徒)更善;因為伯多祿更愛

基督 L 因此，主確知這是買賣的而問伯多祿說: í若望的兒子

西滿，你比他們更愛我嗎? J (((若望褔音》第二十一章 15節)

然而，基督卻愛若望超過愛伯多祿。因為就像奧斯定註釋《若

望褔音》第二十一章的「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愛我嗎? .J 這段

話所說的: í這一表達方式(按:指在本章二十節和其他章

節，若望提到自己時，大都用『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』以代其

名) ，把若望和其他門徒區分開來，不是說耶穌只愛(若望)他

一人，而是說耶穌愛他甚於其他門徒。 J (((若望褔音註釋卜第

一二四講)。所以，天主不是常更愛更善者。

4.此外，純潔無罪的人比犯罪而悔改的人更善;因為如

熱羅尼莫在《依撒意亞註解卜關於第三章9節所說的，悔改是



「沉船後的救生板」。而天主卻愛犯罪悔改者甚於純潔無罪者，

因為祂因悔改者而感到更大的喜樂;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

328 章 7節說: r我告訴你們:同樣，對於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上

所有的歡樂，甚於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。」所以，天主

富 不是常常更愛更善者。
大
全 5.此外，一個被預知為義人的人，比一個被預定為罪人

第 的人更善。然而天主卻更愛這個被預定的罪人，因為願欲他獲

冊
得更大的善，即永生。所以，天主不是常常更愛更善者。

要 反之任何物都是愛與自己相似者，這由《德訓篇》第十三章
主 19節所說可以看出: r一切動物都愛自己的同類。」然而一物
豐 越相似天主，也就越善或更善。所以，越是善的或更善的，也

位 就越為或更為天主所愛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根據前面已經討論過的，必須說天主更愛

更善之物。因為前面第三節已經說過了，天主更愛一物，無非

就是願欲這物有更大的善;因為天主的意志就是萬物之善的原

因。因此，其所以有些物是更善的，就是因為天主顧欲他們有

更大的善。因此，順理成章的結論應該是:天主更愛那些更善

之物。

釋疑 1 .天主愛基督，不僅超過愛整個人類，而且也超過愛全

體受造物，因為祂願欲基督有更大的善，因為天主「賜給了祂

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 J (<<斐理伯書》第二章9 節) , 

使祂成為真天主。而且基督的卓越，並未因天主為了人類的得

救把祂交付死亡而稍滅，反而因此使基督變成了光榮的勝利

者;因為如《依撒意亞》第九章6節所說的，使「祂肩上擔負

著玉權」。



2.天主愛天主聖言在基督之位格內所攝取的人性，如上

釋疑 1 .所說，超過愛所有的天使;而且特別因了(與聖言的)

結合，這人性也更善。然而概括地來論人(之本)性，並使之 329 

與天使之本性相比較，就與恩寵和榮福的關係而言，買IJ二者相

等;因為如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17 節所說， r (度量)人與 第

天使的尺度或標準」是相同的，不過依照實情來說，在這(恩 集

寵與榮褔)方面，卻有些人優於某些天使，而亦有些天使優於 第

某些人。但就本性的情況或條件而言，買IJ天使則比人更善。可

是天主之攝取人性，卻不是因為天主絕對地更愛人，而是因為

-卡
題

人更有需要。就如一位家主，把一件更寶貴的東西給生病的僕 要

人，而不給健康的兒子一樣。 王
之
愛3.有關伯多祿和若望這個疑問，有多種解釋。奧斯定認

為這是一個奧蹟。他說:伯多祿所代表的行動生活，比若望所

代表的靜思或默觀生活，更愛天主;因為前者更感覺到現世生

活的困苦，更急於解脫而奔向天主。然而，天主卻更愛靜思或

默觀生活;因為天主使它維持得更為久遠，因為靜思或默觀生

活不像行動生活一樣，與身體的生命同時結束(<<若望福音註釋》

第一二四講)。

男有些人說，伯多祿是在基督的肢體方面更愛基督，也

是在這一L方面更為基督所愛;因此，基督才把教會託付給伯多

祿。而若望卻是在基督自己內更愛基督，也因此而更為基督所

愛;所以基督把母親託給若望。

還有些人說，這兩人到底誰以愛德的愛更愛基督，並不

確定;同樣地，在賜與永生之更大榮褔方面，天主更愛他們中

的那一個，也不確定。所以說伯多祿愛的更多，那是針對他的

一種直爽或熱誠而說的;而說若望更為基督所愛，則是因為他

的年幼和清純，基督對他表示了一些更為親切的跡象。

此外，也有些人說，基督之更愛伯多祿，是因為伯多祿



有更卓越的愛德之恩賜;祂之更愛若望，則是著眼於靈智之恩

賜。因此，絕對地或就整體而言， 1自多祿更善，也更為基督所

330 愛;至於若望，則是相對地或僅就某方面而言。

不過，對這件事加以評斷，似乎是偕越的行為;因為像

單 《踮》第十六章2節所說的， i審察心靈的，是上主J '而不是別

言人。

第
4.犯罪而悔改者和純潔無罪者之關{系，就像是互有超越

二 或領先者的關係。不拘是純潔無罪者或犯罪而悔改者，凡是具

有更多恩寵者，就是更善的和被愛更多的。在其他條件相等的

要 情形下，純潔無罪更為高貴，也被愛更多。至於說天主因犯罪
主 而悔改者，比因純潔無罪者，感到更大的喜樂，那是因為悔改
豐 者在重生之後往往變得更小心、更謙虛和更熱誠。因此，教宗
位 額我略一世在該處註解說: i在戰爭中，作將領者，愛一個臨

陣脫逃而後歸隊，並勇敢殺敵的兵士，甚於愛一個未曾脫逃，

卻也從未有過勇敢表現的兵士。 J (<<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三十四

篇)

或者，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:來自恩寵的同等恩

惠，對一個曾堪受懲罰的悔改罪人來說，比對於一個不堪受懲

罰的純潔無罪的人來說，確是更大的恩惠。這就如同把一百馬

卡( marca衡量金銀輕重的單位) ，送給一個窮人，比送給一個

國王，是更有價值的禮物。

5.既然天主的意志是萬物具備善的原因，所以評佔一個

天主所愛的人的善，理當依照這人應由天主之善獲得某種善的

時間。一個被預定為罪人的人，當他應由天主之意志獲得更大

之善的時間，他是更善的;但在別的某一時間，他則是較惡

的;因為在另外某一時間，他卻既不是善的，也不是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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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討論了天主的愛之後，現在應進行討論天主的正義

( iustitia) 和仁慈( misericordi且，參看第二十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正義。

二、天主的正義是否可稱為真理。

三、在天主內是否有仁慈。

四、是否在天主的一切作為或事工內，都有正義和仁益。

第一節 在天主內是否有正義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沒有正義。因為:

1 .正義(義德)與節制(宜的意)相對分(屬同一分類)。

而在天主內沒有節制。所以，也沒有正義。

2.此外，凡是隨自己意志的意願而施行一切者‘便不是

按正義行車。而如宗徒在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 11 節所說，天主

卻「是按照自己旨意的計劃施行萬事」。所以，不應把芷義歸於

天主。

3.此外，正義的行動是歸還所欠者 (debitum '一物所應

有者或所應做者)。而天主對任何物都不是欠債者 c 所以，正義

不適用於天主。

4.此外，凡是在天主內的，也就是天主的本質。而正義卻

並非如此;因為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主程》中說: r善是關於

本質的，而正義卻是關於行動的。」所以‘正義不適用於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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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聖詠》第十一篇 8節卻說: 1"上主是正義的，祂酷愛公

正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義有兩種。一種是在於相互的給與受，

當 比如像買賣之類的交往與交易。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五第四
大
全

章稱之為交換正義或交易或交往的規則。這種正義不適用於天

第 主;因為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35 節所說， 1""有誰曾先

局 施恩於祂，而望祂還報呢? J 

也 另一種正義則在於分配，亦稱為分配正義，一位治理者

要 或管理者是依這種正義，把每個人按自己的地位應得的，分施
主 給他。正如一個家庭或任何一個被治理之圓體的井然有序，顯
體
三 示那治理者有這種正義;同樣，自然界及意志界所呈現之次

位 序，也顯示出天主的正義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八
章說: 1"由此應看到天主的真正正義，即祂依照每一個存在物

的地位，把每一物所應得的，分施給他;並依每一物所特有的

次序及能力，保存他的自然天性或物性。」

釋疑 1 .道德涵養性德性中，有些是針對惰的，例如:節制或

節德是針對慾藍的，勇敢或勇德是針對畏懼與大膽的，溫和是

針對忿怒的。這樣的德性，除非是比喻的說法，是不能歸於天

主的，因為如官方面第二十題第一節釋疑 1 .所說，在天主內是沒有

惰的;而且在天主內也沒有感覺嗜慾，而如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

卷三第十章所說，這些德行正是以感覺嗜慾作為自己的主體。

但有些道德涵養性德行卻是有關行事的，例如:給與受;像正

義，大方、慷慨等即是，這些德行也不是在感覺部分，而是在

意志部分。是以，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把這樣的噁行歸於天主;

但這不是針對(人之)社會政治方面的行為，而是針對那些相

宜於天主的行為。因為如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十第八章所



說，讚美天主有社會政治方面的德行，將會胎笑大方。

2.既然意志的對象是理解或領悟到的善，那麼，天主不

可能願欲任何不是祂的智慧所認知和規劃之物。 這規劃就好像 333 

是正義的法律，天主的意志是依這法律而是正直的及合乎正義

的。所以，天主依自己的意志施行，就是依正義施行;正如我 第

們依法律行事，就是依正義行事。不過，我們是依某一上級的 集

法律行事;而天主卻是祂自己的法律。 第

3.所欠於每一物者或每一物所應有者，就是那原屬於他 十

者。而那所謂原屬於一物者，就是那以他為指歸者或為他所設
題

者;例如奴僕原是屬於主人的，反過來說則不可以;因為自由 論

者，就是那為了自己的緣故而存在者(亞里斯多德， <<形上學》 主

卷一第二章}。所以，在「有所欠或所欠者 (debitum) J 這個名

詞內，含有一物需要或必須針對那為其指歸者有所作為的關係

或秩序。而在萬物內應注意有兩種秩序。一種是一受造物以另

一受造物為指歸的秩序，例如:部分是以整體為指歸，依附體

是以自立體為指歸，以及每一物都是以自己的目的為指歸。另

一種是所有受造物都以天主為指歸的秩序。依此，在天主的作

為內，也可從兩方面來看「有所欠或有所應做J '即或者是針對

天主自己，或者是針對受造物。在這兩方面，天主都歸還祂所

欠者或做祂所應做者。因為針對天主自己所應做者，即是完成

那天主的智慧和意志在萬物內所安排或設計者，以及那彰顯天

主的美善者。在這一方面，天主的正義著眼於天主的自尊

( decent詞，相宜於自己的尊位)。天主依此歸還所欠於自己者。

針對一受造物，天主亦有其所欠者或應做者，即是使之獲有那

以他為指歸者或為他所設者;例如:針對人，使之具有雙手，

以及使其他動物為人服務。在這一方面，天主也履行正義或做

祂應做者，因為祂給予每一物依其自然天性之理和條件所應具

備者。然而，這一(針對受造物的) r有所欠 J '繫於那第一個

的

正
義
和

您



(針對天主的) í有所欠J '因為所欠於每一受造物者，即是那依

照天主智慧的計劃或安排所應歸於該物者。雖然天主在這方面

334 歸還一物祂所欠者或祂所應做者，但天主並不是欠債者( deb-

ltor '欠他人物債者) ;因為天主不是以其他物為指歸，反而是

耳 其他物以天主為指歸。因此，在天主內，正義有時稱為「宜於
大
全

仁善J (condecentia bonitatis) ，有時卻稱為功過的報應。安瑟誤

第 曾談及這兩種說法，他說: í你(天主)懲罰惡人，這合乎正

兩 義，因為宜於他們所做所為的報應;你寬恕惡人，這也合乎正

也 義，因為宜於你的仁善。 J (<<獨語)> (Proslogion) 第十章。

要 按:可參照儒家「義者、宜也」的說法。又肯定在天主內有正
主 義，說天主有所欠或有所應做，不是說天主從受造物接受了什
豐 麼，欠受造物的債，是欠債者;因為自日正解所說， í有誰曾先

位 施恩於祂，而望祂還報呢? J 而是說天主忠於目己的智慧和意
志所訂的、讓萬物分有自己之美善的創造計畫。和工程，不會出

爾反爾，有損自己的尊位，就像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 13節所

說的，天主「是忠信的，祂不能否認自己 J 0 ) 

4.雖然，正義是關於行動的， I旦並不因此就排除正義亦

是天主的本質;因為那屬於事物之本質者，亦可能是行動之本

原。而善並不常是關於行動的-因為一物之稱為是善的，不僅

是根據其行動，而且亦是根據它在本質上的完美。因此，同處

亦說，善之與正義，就如普遍者之與特殊者。

第二節 天主的正義是否就是真理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正義似乎不就是真理。因為:

1 .正義在於意志，因為如安瑟讓所說，正義是「意志的

正直J (<<論真理卜第十二章)。而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六

第四章和《倫理學》卷六第二章所說，真理卻在於理智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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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正義不屬於質理。

2.此外，依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四第七章所說，真理

(veritas '真實、真誠)是一種與正義有別的德性。所以，真理

不屬於正義的範圍。

皮之 《聖詠》第八十五篇 11 節卻說: í仁慈與真理(真實、

真誠)彼此相逢J '而這裡的「真理」就是代替正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前面第十六題第一節己說過的﹒真理在於

理智與事物二者之間的相等或相符。一個作為事物之原因的理

智，其與事物之關係，有如是事物的規範和標準;然而，一個由

事物獲得知識的理智，其與事物之關係卻↑合恰相反。所以，如果

事物是理智的標準或規範，那麼，真理即在於理智與事物相等或

相符，像在我們就是如此;因為，我們的意見或說話之是真是

假，即在於事物本身之實際如是與不如是。然而，如果理智是事

物的規範或標準，真理則在於事物之與理智相等或相符，比如:

一個藝術家的創作如果符合藝術標準，就說他創作真的藝術品。

正義行為與其所符合之法律的關係，就如藝術品與藝術標準的關

係一樣。天主的正義在萬物中建立了符合自己智慧之理或計劃的

秩序，而祂的智慧就是祂的法律，所以稱這正義為真理，是很適

當的。如此，連在我們內也可以說有「正義的貫理」。

釋疑 1 .就其為充作規範的法律而言，正義在於理性或理智;

但就其命令依照法律治事而言，則在於意志。

2.哲學家在那裡所說的真理，是指使一個人在言行方面

表現他實際是怎樣的德性(真實、真誠)。因此，它在於表現之

符號或表記與其所表現者相符;而不在於妓果與原因和規範相

符，如同關於正義的真理所說的芷懼。



第三節是否宜把仁慈歸於天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36 質疑似乎不宜把仁慈( misericord呵，慈悲、憐憫)歸於天

主。因為:
神
學 1 .如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，仁慈是哀愁或悲傷之一種

室 ( <<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十四章)。而在天主內沒有哀愁或悲傷。
第 所以，在天主內也沒有仁慈 o

冊
2.此外，仁慈是對正義的鬆拙。而天主不可能忽略屬於

沾 自己正義的事物。因為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 13 節說: í如呆
言問

天 我們不忠信，祂仍然是忠信的，因為祂不能否認自己 J ;而如

主 該處的同胡平J (聖經夾句)所說:如果祂否認自己所言，那就
骨盟

且 是否認自己了。所以，不宜把仁慈歸於天主。
1lL 

反之 《聖詠》第一-0篇4節卻說: í上主實在是慈悲為懷的

和仁慈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最應該把仁慈或慈悲歸於天主，但這是由

效果方面來看，而不是從情的感受方面來看。為明示此點，應

該注意，說一個人仁慈或慈悲，就是說他好像有一顆慈悲的

心，即是因為他為了別人的不幸或困苦而感悲傷，好像是自己

的不幸或困苦一樣。而且因此採取行動以解除別人的困苦，如

同解除自己的困苦一樣;而這就是仁慈或慈悲的效果。所以，

為了別人之困苦而悲傷，這一點不應歸於天主;但至於解除別

人的困苦，這一點卻最應該歸於天主，如果我們把困苦懂作任

何不足或短缺。而不足或短缺的解除，需要靠美善或仁善的充

實來完成;而美善或仁善的第一來源即是天主，這在前面第六

題第四節已證明過了 e

不過，也要知道，把成全或完美分施給萬物，固然兼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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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天主的美善或仁善、天主的正義、天主的'1'康慨大芹，以及天

主的仁慈或慈悲;但各自所根據的理或觀點卻並不相同。如先

前第六題第四節已證明過的，分施完美，絕對地講，屬於仁善。

然而，從天主按照萬物各自的相稱比例或應得而把完美分施給

他們來看，如在第一節所說的，這屬於正義。而依天主之分施

完美給萬物，並非為了自己的好處，而是出於自己的仁善而

言，這屬於慷慨大方。天主給予萬物之完美﹒排除了一切不足

或短缺，從這一方面來看，則屬於仁慈或慈悲。

論
天
主
的
正
義
和
仁
惡

1.這一質疑，是從仁慈或慈悲作為情的感受出發。

2.天主行事慈悲，不是藉違反正義的行事，而是藉超越

正義的行事。比如:有人欠另一人一百元，卻自動給予二百

元，他這樣做並不違反正義，而是大方和慈悲的行為。一個人

寬恕別人對他的侵犯，也是一樣。因為寬恕也可以說是給予或

施惠 (donare) 。因此，宗徒在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32節就稱寬

恕 (remissio) 為給予或施惠 (donatio) ，他說: í你們要互相

寬恕 (donare '施惠) ，如同基督寬恕了你們(曾給你們施

惠) 0 J 由此可知，仁慈或慈悲並不取消正義，而是正義的一種

滿全。因此， ~雅各伯書》第二章 13節說: í仁足或憐憫必得

勝 (superexaltare '提昇、高舉)審判。」

釋疑

是否在天主的一切作為或事工內，都有仁慈和

正義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是在天主的一切作為或事工內，都有仁慈和正

義。因為:

1 .有些天主的作為或車工，歸於仁慈，比如使罪人成

義;而有些則歸於正義，比如懲處惡人。因此， ((雅各伯書》

第四節



第二章 13節說: í對不行憐憫的人， (審判時也沒有憐憫。) J 

所以，不是在天主的一切作為或事工內部呈現出仁慈和正義。

338 2.此外，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五章 8'"'-'9節中，把猶太

人的皈依歸於正義和真理(信實) ，而把外邦人之皈依卻歸於仁

昌 慈或憐憫。所以，不是在天主的每一作為或事工內，都有正義
豈 不日仁慈。

第 3.此外，在這個世界上有訐多義人受苦。而這是不符合

且 正義的。所以，不是在天主的一切作為或事工內，都有正義和

1一慈 υ

要 4 此外，償還所欠是屬於正義的事，而解除困苦則是屬
主 於仁慈的事。因此，無論是正義或是仁慈，都在其事工內預設
體= 有物先它們存在。而(從無中)創造卻不預設有任何物先已存
位 在。所以，在創造中，既沒有仁慈，亦沒有正義。

反之 《聖詠》第二十四篇 10節卻說: í上主的一切行徑都是

仁慈和真正里(正義;參看第二節反之) 0 J 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的每-作為或事工內，都必然有仁

慈和正義，如果把仁慈懂作解除任何不是或短缺;雖然嚴格地

講，並不是一切的不是或短缺都可以稱為不幸或困苦，而只有

能夠達到幸福的理性性體的不足或短缺，才可以如此稱謂，因

為不幸與幸福是對立的。

這種必然性之理由，是因為從天主之正義而來的償其所

欠或做所應做，或是針對天主，或是針對受造物，而二者在天

主的任何事工中都不可能被忽略。因為天主不可能做任何不宜

於祂的智慧和仁善的事，依照我們在第一節釋疑3.所說的有所欠

或有所應做的方式。同樣，天主不拘在受造物中做什麼，都是

按照宜於他們的秩序和比例而做，而這就是正義之所在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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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則在天主的一切事工中必有正義。

而天主的正義事工，常預設先有仁慈事工，並奠基於其

上。因為對受造物不會欠什麼東西(或使受造物應有什麼東

西) ，除非是由於或為了在這東西內先已存在或先已被認知的男IJ

一東西;進一步來說，如果這後者也是欠於受造物者，貝IJ它必

也是為了另一在先的東西。可是，不能永無止境地這樣推衍下

去，所以，最後必須到達一個完全繫於天主意志之仁善的東

西，天主的意志則是最後的終點或目的。比如我們說，人應該

有手(手是所欠於人者) ，是為了理性之魂或靈魂;而人之應該

有靈魂，是為了使他是人;而人之應該是人，卻是為了天主的

仁善或美善。因此，從其第一根源來看，在天主的每一事工中

都呈現有仁慈。在後績的一切事工內，這仁慈的德能仍然持續

不斷，而且還在它們內發揮更大的作用，就如第一原因之影響

遠較第二原因之影響更大一樣。為此，即使那些所欠於受造物

者(或受造物所應得者) ，天主由於自己豐盈的仁善，實際所分

施的，也遠遠超越受造物應得的比例或程度。因為，為維護正

義程序所需要者，遠較天主仁善所給予者為少，天主的仁善與

受造物根本不成比例。

體疑 1 .有些事工歸於正義，有些事主歸於仁慈，是因為在一

些事工中，正義較為明顯，在另一些事工中則仁慈較為明顯。

即使在懲處不義之人中亦有仁慈可見，固然不是完全解除懲

罰，但仍然有所減輕，因為處罰低於應得。而在使惡人成義中

亦見有正義，因為天主是看在愛的份上而赦人罪，而且是天主

自己由於慈悲而把愛灌輸給人;就像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的

節關於瑪達肋納所讀到的: [""她的那許多罪得了赦免，因為她

愛的多。」

2 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皈依中，都有天主的正義和仁



慈;但在猶太人的皈依中，有正義的一種理或性質，是在外邦

人的皈依中所沒有的，即猶太人之得救一一這也是基於天主對

340 猶太人的先祖所做的許諾。

3.在義人在這個世界上受罰一事上，亦可以看到天主的

單 正義與仁慈;因為藉這些苦痛，他們的一些輕微罪過獲得淨
主 化，而他們自己也由愛戀地上之物被提升起來而更趨向天主;
第 就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二十六第十三章所說

三 的: r在這個世界上壓迫我們的苦難，迫使我們走向天主。」

4. (從無中)創造，雖然在受造物的性體中不預設先有

要 什麼存在，但在天主的認知內卻預設先有某種(相信自)知識存

主 在。為此，在創造中亦不無正義之理或性質，即萬物是按照宜
豐 於或符合天主之智慧及仁善的方式受造而實際存在。而且也多
位 少保有仁慈之理或性質，即萬物由不存在而變為存在。



341 

第二十二題

論天主的照顧

分為四節一
一
{
第
一
集
]
第
二
十
二
題

論
天
主
的
照
顧

討論了絕對屬於天主意志的種種之後，現在應進行討論同

時兼與理智和意志有關的事物(參看第十九題引言)。屬於這樣

事物的，有普遍關於萬物的照顧，和特別關於人之得救的預定

和棄絕，以及其後果(第二十三題)。因為連在倫理學中，也是

在(屬於意志的)道德涵養性德性之後，繼而討論(屬於理智

的)明智或智德，而照顧似乎是屬於智德。

關於天主的照顧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是否宜將照顧歸於天主。

二、是否一切萬物都在天主照顧之下。

三、是否天主直接照顧一切。

四、天主之照顧是否加給接受照顧之事物一種必然性。

第一節 是否應將照顧歸於天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不應將照顧( provident泊，預謀、籌書IJ) 歸於天主。

因為:

1 .按西塞祿之說，照顧是明智或智德之部分( <<修辭學》

卷三第五十三章)。而依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六第五章所說，

明智就是善於計議或計畫IJ ，這不適用於天主，因為天主從無任

何疑慮而需要計議。所以，照顧不適用於天主。

2.此外，凡是在天主內者，都是永恆的。而照顧卻不是

什麼永恆的事物，因為依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，照顧是有關存

在物的，而存在物卻不是永恆的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二十九



事)。所以在天主內沒有照顧=

3.此外，在天主內沒有 l王 fpJ組合物。而照顧卻似乎是組

342 合物，因為它在自己內含有意主和理智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

照顧。

神
學

三 反之 《智慧篇》第十四章3節卻說: I但最後，父啊!還是你
單 的照顧在駕駛」。

冊
凸 正解我解答如下:必須肯定在天主內有照顧之存在。因為萬

寶 物中的善都是由天主所創造的，如在前面第六題第四節已證明過
主 的。而在萬物中，不僅有屬於萬物之本體方面的善，而且也有
豐 關於它們歸向目的的善，特別是歸於最終目的， flrJ歸向天主之
位 善的善，如在前面第二十一題第四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這種存在

於受造物內之歸向目的或秩序的善，是白天主所創造的。而如

前面第十五題第二節及第十九題第四節所證明的，天主藉自己的

理智而是萬物的原因，因此，祂的每一個效果，必然在天主內

預先有其理或設計存在;所以，萬物歸向目的之秩序，亦必然

在天主的理智內預先有其理或設計存在。而安排萬物歸向目的

的設計，卻正是照顧。因為照顧或預謀是明智之主要部分;明

智之另兩部分，即對過去事物的記憶和對現在事物之瞭解，則

是為照顧或預謀舖路的;因為，我們是根據所記得的過去事物

和所瞭解的現在事物，而推測應怎樣照顧或預謀將來的事物。

按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六第五章所說，明智之特性即是安排

其他的事物趨向目的;或者是在自身方面，比如:人妥善地安

排自己的行為趨向自己生活之目的，就說他是明智的人;或者

是在家庭、城市或國家內對自己的屬下方面，如《瑪竇福音》

第二十四章的節所說: I忠信聰明的使人，主人派他管理自己

的家。」在這第二種意義下，明智和照顧可以適用於天主;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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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在天主內，沒有可以安排歸向目的的事物，因為天主本身就

是最終目的。所以，使萬物歸向目的之秩序的安排或設計，在

天主內即稱為照顧。因此，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》卷四第六

章說: í照顧就是在最高統治者內的天主的設計或計劃本身，

它安排一切。」而所謂安排，能是指使萬物歸向目的之秩序的

設計，亦能是指各部分在整體內之秩序的設計。

釋疑 1 依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六第九章之意見，明智本來

是出命者，其對象是「謀略J (eubulia) 正確所計議的，和「正

常審斷J (synesis) 正確所裁決的事物。因此，雖然計議不適用

於天主，因為其中含有對懸疑事物的探究;但命令被安排的事

物趨向目的，對它們有正確的設計或計畫1] ，卻適用於天主，就

去日《聖詠》第一四八篇 6節所說的: í祂頒布了命令，永不變

吏。 J 依此意義，明智和照顧之理或性質，都適用於天主。雖

然也可以這樣說，即應行事物之理或設計本身在天主內稱為計

議或計劃;但這不是由於探究，而是由於確實的認知，即計議

者藉探究要達到的認知。因此， <<厄弗所書》第一章 11 節說﹒

「祂按照自己官意的計劃施行萬事。」

2.照管 (cura) 包括兩項:即「秩序之設計J '此稱為照

顧或預謀和安排;以及「秩序之執行J '此稱為管理或治理。其

中之第一項是永恆的，第二項是有時間性的。

3.照顧在於理智，不過它預先設定有願欲日的之意志。因

為一個人除非願欲目的，他就不會下令做為達到那個目的的事。

因此，明智或智德也同樣地預先設定，有使嗜慾趨向善的道德涵

養性德性，如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六第十三章所說的。不過，

即使假設照顧是同等地屬於天主的意志和理智，那也不損害天主

的單純性，因為意志和理智在天主內根本就是同一的，如在前面

第十九題第一節，第四節釋疑2 已經說過的。



第二節 是否一切萬物都在天主照顧之下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44 質疑 似乎不是一切的萬物都在天主照顧之下。因為:

1 .凡是預料到的(預先見到的或謀劃的) ，就不是偶然發

草 生的。如果一切事物都是由天主所照料或照顧，就不會有偶然
室 的事物發生;如此則偶然和僥倖就消失了。而這與一般的意見
第 卻相反。

2.此外，每一個智慧的照顧者，都盡其所能地由他所管

理的事物中排除缺陷和惡。而我們卻在萬物中看到許多惡。所
冊

哭 以，或者是天主不能阻止這許多惡，因而祂不是全能的;或者
主 是祂並非照管所有的事物。
體
之 3.此外，凡是必然發生的事物，便不需要照顧或明智;

位 因此，按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六第五章所說的，明智是偶然
事物之正確計劃，計議和決擇就是關於這些偶然事物的。所

以，在萬物中既有許多是必然而發生的，那麼不是一切的萬物

都在(天主的)照顧之下。

4.此外，凡是任由自己照顧自己者，便不屬於一個治理

者的照顧之下。而天主任由人自己照顧自己，按《德訓篇》第

十五章 14節所說的: I天主在起初就造了人，並把他支付伶自

己計議或謀略的手中 J ;特別是關於惡人，按《聖詠》第八十

篇 13節所說的: I祂就任憑他們的心靈頑硬，讓他們隨自己的

私意而行。」所以，不是一切的萬物都在天主照顧之下。

5.此外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九章9節說: I天主所

關心的不是牛 J ;同理，也不是其他沒有理性的受造物。所

以，不是一切的萬物都在天主照顧之下。

反之 《智慧篇》第八章 1 節論天主的智慧，卻說: I智慧施展

成力，從地拉直到地極，從容安排治理萬物。」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，如德讀克利圖斯及伊比鳩魯派

(Epicurei) 等，完全否認天主的照顧，主張世界是偶然產生的。

有些人卻主張只有不朽腐的東西才有天主的照顧;至於有朽腐 345 

的東西，其個體沒有天主的照顧，只有其物種或類另IJ才有天主

的照顧，因為它們是如此(依類別)而為不朽腐的。《約伯傳》 第

第二十二章 14節以這些人的名義說: 1"雲彩遮避著祂(天主h

使祂看不到什麼，而祂只在天邊周圍遊行，並不注意我們。」 第

而「梅瑟教師」卻認為人是有朽腐東西中之例外，這是由於人 干

分有理智的光彩(((疑問指南》卷三第十七章) ;對於別的有朽 矗

腐的個體，他則追隨其他人的意見。
5間

不過，必須說，一切萬物，不僅是在普遍的或共同的 主

的

顧

(物種)方面，而且也是在特殊的個體方面，都在天主的照顧之

下。這可如此加以證明。由於每一個主動者或動因，都是為了

一個目的而行動，所以第一個動因的因果作用或效力有多大範

圍，使效果趨向目的的安排或規定也就有多大範圈。至於在某

一主動者或動因內，有什麼沒有達到預先規定的目的，那是由

於該效果來自原主動者意外的另一原因。可是，天主是第-主

動者或動因，祂的因果作用或效力，擴及一切存在物，不僅及

於物種或類別的因素，而且也及於個體的因素，無論是屬於朽

腐之物的或不朽腐之物的，無不概括在內。因此，凡是有某種

形態之存在者，都必然是由天主針對某一目的所安排或規定

的，按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三章 1 節所說的: 1"白天主來

的，都是由天主規定的。」而天主之照顧無非就是安排萬物趨

向目的的設計，如在第一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萬物分有多大程

度的存在，也就必然有多大程度的隸屬於天主的照顧。

而且，同樣地，前面第十四題第十一節已證明過了，天主

認知一切，普遍的以及特殊的。而天主的認知與萬物的關係，

如前面第十四題第八節所說的，就如技術之認真日與技術作品之關
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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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一樣。所以，一切萬物詐，正無隸屬於天主之安排或規定，就

如一切技術作品都隸屬於技{叮叮規定一樣。

釋疑 1.普遍原因和個別或特殊原因的情形不同。一個東西能

單 夠脫離特殊原因的安排或秩序，但不能夠脫離普遍原因的安排
主 或秩序。因為一個東西之逃脫特殊原因之秩序，無非是因為受
算 了另外一個特殊原因之阻礙，比如:木柴因受水之作用阻礙而

鼠 不燃燒。因此，既然所有的特殊原因都被涵蓋在普遍原因之

內，那麼任何一個效果都不可能逃脫普遍原因的秩序。所以，

要 如果一個效果逃離了一個特殊原因之秩序，針對那個特殊原因
主 來講，就說這個效果是偶然的或僥倖的;不過，針對他不可能
豐 逃離的普遍原因而言，則說這個效果是預見而謀定的 c 比如:

位 兩個僕人(在外地)相遇，在他們來說，雖然是事出偶然，但
在他們的主人來說，卻是完全意料中事，因為他有意地如此派

他們兩人到同一地方去，並使他們彼此無所知悉。

2.照顧特殊事物者與普遍照顧一切事物者的情形不同。

照顧特殊事物者，盡其所能地由其所照顧的東西中消除一切缺

陷;而普遍照顧一切事物者，為了使整體的善不致受到阻礙，

有時容許特殊事物有缺陷。因此，自然物之朽腐，和缺陷，被稱

為是違反特殊的本性或性體;但就一個東西的缺陷轉變為另一

個東西或宇宙整體的善而言，它們卻是源於普遍大自然的宗

旨。因為﹒個東西芝朽腐，便是另一個東西的產生，物種或類

別因此而被延續。所以，天主既是全體存在物的全面照顧者，

天主的照顧之特性之一，便是為了不使宇宙之完備的善受到阻

礙，而容許一些特殊事物有缺陷。因為，如果任何惡都不被容

許的話，這宇宙便會缺少許多善，比如:如果沒有動物被殺

死，便不會有獅子的生命;如果沒有殘虐暴君的迫害，也就沒

有殉道者的堅忍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十一章



說: r除非天主的全能和仁善大得可以化惡為善，全能的天主

就絕不會容許祂的工程中有任何惡存在。」似乎就是由以上我

們所澄清的這兩種理由，才導致一些人以為有朽腐的東西，即 347 

其內含有偶然和惡的東西，不在天主的照顧之下。

3.人不是自然性體或大自然的建立者;他只是在自己技 第

藝和修德的作為中利用自然事物。所以，人的照顧達不到在自 集

然界必然發生的事物。但天主的照顧卻及於它們，因為天主是 第

自然性體或大自然的創立者。似乎是由於這個理由，才有人， 十

如德誤克利圖斯及其他古代自然哲學家等，認為自然事物之運 矗

行係出於質料之必然性，不受天主照顧。
論

4 所謂天主把人交付給人自己，並不是說人不受天主的 主

照顧;而是表示人的活動能力未被先天地限定於一，像自然物 醫

一樣，因為自然物有如是被男一東西所指揮，只是被動地趨向 巔

目的，而不是有如自己主動地推動自己趨向目的，像有理性的

受造物藉自由意志而從事計議和抉擇一樣。是以，聖經刻意地

說，把人交付給「自己計議的手中」。可是，自由意志之行為可

回溯到天主，有如以天主為原因，所以，凡是由自由意志所發

生的?便都屬於天主的照顧之下，因為人的照顧包括在天主的

照顧內，就如特殊的原因包括在普遍的原因內一樣。天主對義

人的照顧，比對惡人的照顧更為卓越，這是因為天主不容許發

生最後會阻礙義人得救的事，因為如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8節所

說的: r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，獲得益處。」由於天

主不主動挽回惡人遠離罪過之惡，而說天主任由他們。但這並

不是說他們完全被損棄於天主的照顧之外;因為除非有天主的

照顧保存他們，他們便會淪為虛無。西塞祿( Tullíus 

Cicerone ' 106-43BC) 似乎是為了這個理由，才把我們含有計

議的人事，排除於天主的照顧之外(<<論占川 (De Divinat) 卷

二第五章)。



5.如前面釋疑4.及第十九題第十節所說，有理性的受造牧

因有自由意志而對自己的行為有主權，所以是以一種特殊方式

348 屬於天主的照顧之下，即是說，有的行事算為他的功或過，芷

回報以賞或罰。是在這種意義下，宗徒說天主不關心牛。但不

單 是像梅瑟教師所想的，沒有理性的個別受造物不屬天主照顧之
三 範圍內疑問指南》卷三第十七章)。

第

冊
第三節天主是否直接照顧一切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要 質疑天主似乎不是直接照顧一切。因為:
王 1 .凡是屬於尊位或高貴者，都應歸於天主。而任用臣
聖 (業，藉他們間接地照顧屬下，屬於君王之尊位或高貴。所以﹒
位 天主更不會直接照顧一切。

2.此外，安排事物，使趨向目的，這屬於照顧。而一研

事物之目的，即是其本身的完美和善。使自己的效果獲致善，

這屬於每一個原因。所以，每一個主動原因或動因都是照顧致

果的原因。所以，如果天主直接照顧一切，貝1]所有的第二原因

都將被取消了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于冊》第十七章說: r安

於一些事物，不知反比知更好J '比如卑鄙的事物;哲學家在

《形上學》卷十二第九章也說過同樣的話。而凡是更好的，都應

該歸於天主。所以，天主不直接照顧卑鄙的和惡的事物。

反之 《約伯傳》第三十四章 13 節卻說: r祂(天主)另外委

派了誰掌管大地，祂又任命了誰治理受造的世界? J 對此，教

宗額我略一世說:是祂親自治理祂自己所建造的世界(<<倫理叢

談》卷一第二十四章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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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照顧包括兩點:即安排被照顧的事物趨向

目的的設計或計畫IJ ，以及此一安排或計劃之執行，也稱為治

理。所以，關於其中之第一點，天主是直接地照顧一切。因為

在祂的理智中，有一切事物的理或設計，包括最渺小的事物在

內;不拘祂為某些效果預置了什麼原因，祂都把產生相關效果

的能力賦予這些原因。因此，天主必然在自己的設計內，早就

預先有了這些妓果的安排或秩序。至於第二點，天主的照顧卻

有某些中間媒介。因為祂利用高級的受造物來治理低級的受造

物;這不是因為祂的能方不足，而是由於祂豐裕的仁善，祂願

意受造物也分草身為原因的高貴。

依據上述理由，尼沙之額我略 (Gregorius Nyssenus '約

335-394年)在《論人性)) (De nat. hom.) 第四十四章介紹柏拉

圖主張有三層照顧之說，便不能成立了。所謂三層照顧，其中

之第一層，是至上神的照顧，祂首要地照顧精神事物，繼而也

照顧整個世界中的物之類、種和普遍的原因。第二層是關於那

些有生有滅的個別事物的照顧;柏拉圖把這種照顧歸於那些周

遊天上的一般神，即那些推動天體循環的獨立存在的本體或自

立體。第三層是對人事的照顧‘他認為這是鬼神的事;而依奧

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九第一章的記述，柏拉圖派認為這些鬼

神位於我們與一般神兩者之間。

釋疑 1 .有臣僕來執行他的照顧，這屬於君王的尊位或高貴;

可是，對於藉臣僕所應做的事而沒有計劃，卻是出於他自己的

缺陷。因為實踐或行動的知識，對於環繞行為的個別因素，考

慮得越週詳，知識也就越完備。

2.天主直接照顧一切萬物，並不因此而排除第二原因，

因為第二原因是天主之安排或計畫IJ的執行者，如前面正解己說

過的。



3.對我們來說，不知道惡的和卑鄙的事物更好，這是由

於它們會阻礙我們注意更好的事，因為我們不能同時理解許多

的事物;也是由於思念惡事有時敗壞我們的意志使之向惡。而

在天主內卻不會有這種情形，因為祂一目了然一切的事物，而

祂的意志亦不可能向惡。

第四節天主之照顧是否加給接受照顧之事物一種必然性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質疑天主之照顧，似乎是加給接受照顧之事物一種必然性。

因為:

1 .如哲學家在《形仁學》卷六第三章所證明的，任何一

個效果，如果本然地(依其本質)有某一原因，而這個原因現

已存在或曾經存在，並且效果是必然地跟隨這個原因出現，那

麼效果便是必然地發生。可是，天主的照顧既是永恆的，所以

預先就已存在;而其效果也是必然地隨之出現，因為天主的照

顧不可能失效或落空。所以司天主的照顧加給接受照顧的事物

一種必然性。

2.此外，每一個照顧者都盡其所能使自己的事工穩固，

以兔失敗。 而天主是最有能力的 Q 所以，他給予自己所照顧的

事物穩固的必然性。

3.此外，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》卷四第六章說: í由

不可改變之照顧來源而產生的命逞，藉各種原因之不可分解的

聯繫，把人們的行為和時運緊扣在一起。」所以，天主的照顧

似乎是加給接受照顧的事物一種豆、然性。

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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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說， í敗壞自然本性或性

體，不屬於照顧」。然而，有些東西基於本性就是偶然的或非必

然的。所以，天主的照顧不加給事物排除偶然的必然性。



351 

一
(
第
一
集
)
第
二
十
二
題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照顧加給某些事物必然性，但不是

加給所有的事物，如某些人所主張的。安排事物趨向目的，這

屬於照顧。天主之善是位於事物本身之外之目的，在這善之

後，存在於事物本身內之主要的善，便是宇宙的完美。然而，

如果在事物中沒有各種等級的存在，也就不會有宇宙的完美。

因此，造生所有各種等級立存在物司這屬於天主的照顧。為

此，祂為某些事物準備了必然的原因，使它們必然地發生;而

為另一些事物準備了偶然的原因，使它們依照近因之條件而為

偶然發生的事物。

論
天
主
的
照
顧

釋疑 1 .天主照顧之效果，不是(籠統地 j 無論以任何方式發

生的事物，而是或者是偶然地或者是必然地發生的事物。因

此，如果天主的照顧安排了一事物沒有差池而必然地發生﹒那

麼這事物就會沒有差池而必然地發生。如果天主照顧的安排，

是使一事物偶然地發生，那麼這事物就會偶然地發生。

2.天主照顧的安排之堅定而不可動搖，在於祂所照顧的

一切，都按祂所預謀的方式發生，即或者是必然地，或者是偶

然地。

3.波其武所談及的不可分解性和不可改變性，固然屬於

天主照顧之確定性，因為不拘是在效果方面或是發生的方式方

面，天主的照顧都不會失敗或落空;然而卻不屬於效果方面的

必然性。此外，還應該注意:必然的(物)和偶然的(物) ，原

本是針對存在物作為存在物或存在者而說的。因此，偶然和必

然之(存在)方式之屬於天主的照顧，是著眼於祂是全體存在

物或整個存在界的普遍照顧者，而非針對某些接受照顧之個別

事物的照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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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題

論預定

分為八節一

神
學

主 t叫io '預定得救;參看第二十二題引言) ，以及生命冊(liber
第

討論了天主的照顧之後，現在應該研究的是預定( praedes-

冊

vita巴;第=-t山盟)。

關於預定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論
天
主

一、是否宜把預定歸於天土。

二、什麼是預定:又預定是否在被預定者內有所加添或直入。

三、擴棄某些人是否宜於天主。

四、論預定與揀退之關係;即是否被預定者就是被揀選

者。

五、功勞是否為預定或擴棄或揀選之原因或理由。

六、諭預定之確定性;即是否被預定者絕無差錯地得救。

七、被預定者之數目是否固定。

八、聖人們的祈禱是否能夠有助於預定。

體
三
位

第一節 人是否由天主所預定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人似乎不是由天主所預定(得救、)。因為:

1 .大馬士革的若望在符合正統信仰》卷二第三十章說:

「應該知道，天主固然預先知道一切， i旦並不預先限定一切。因

為祂預先知道在我們內的一切，也正不預先限定它們。」人為

的功過是在我們內，因為我們藉自由意志而是我們行為的主

宰。所以，凡是屬於功過的，都不皂白天主所預定的。如此，

則無所謂人之預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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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所有的受造物，都因天主的照顧而被安排趨向

自己的目的，這在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一及第二節己說過了。可

是，並不說其他的受造物為天主所預定。所以，人也不被預

定。 一
{
第
一
集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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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天便和人一樣，都是能夠享受真福的。可是，

似乎不宜說天使被預定，因為他們從未有過不幸;而預定則是

立意憐憫，如奧斯定所說的( <<論聖人之預定)> (De praedes t. 

sanc t. )第三章)。所以，人並非被預定。

4圖此外，天主給人的恩惠，藉聖神而啟示給聖者{門，按

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12節所說的: í我們所領受的，

不是這世界的精神，而是出於天主的聖神，為使我們能明瞭天

主所賜予我們的一切。」所以，如果人是由天主所預定(得

救) ，那麼預定既是天主的恩惠，被預定者就應該知道自己已被

預定，而這顯然不合實惰。

「天主召叫了祂所預定的反之 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30節卻說:

λ、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宜把預定人(得救)歸於天主。因為如前面

第二十二題第二節已證明的，一切事物都在天主的照顧之 F 。又

如第二十二題第一節所說，照顧應包括安排事物趨向目的。天主

給受造物安排的目的有二。其中之一個目的超出受造物本性之比

例及能力，這個目的就是永恆的生命或永生，在於享見天主，而

這超出任何受造物之本性，如前面第十二題第四節已經說過的。

另一目的則相稱於受造的性體，受造物可以憑藉自己本性的能力

抵達。一物為達到他本性能力所不能達到的，就必須被其他的物

送達，就如箭被射箭的人傳送到鵲的。因此嚴格地說，有可能承

受永生的理性的受造物，他們就好像是藉由天主的傳送，而被可|



至永生。而這種傳送之理或設計，己預先存在於天主內，就如安

排萬物趨向目的之理或設計存在於天主內一樣，我們前面第二十

354 二題第一節稱這理或設計為照顧。一個應將形成之物，其存在於

主動者或動因之理智內的理或設計，就是該應將形成之物在主動

車 者內的一種預先存在。因此，上述傳送理性受造物達到永生目的
大
全

之理或設計，即稱為「預定」。因為指定或指派( destinare )就是

第 送往 (mittere) 。由此可知，就其對象方面而言，預定本是照顧

鼠 的一部分。

妻 釋疑 1 大馬士革的若望以「預先限定J (叩p悶d由忱ter仙叫c叮叩叫rr凹rml
主 稱一種必然性之力加日給，就如自然界的事物被預先限定於一一
豐 樣 O 這白他隨後所說便可知j道草: I天主既不願欲惡意，亦不強
位 求{德惡行。」所以， I預定」並未因此而被排除 O

2.沒有理性的受造物，不可能承受超過人性能力的那個

目的(永生)。因此嚴格地講，不說他們被預定，雖然有時有人

濫用 Ir頁定」這個字在其他任何目的上。

3.天使雖然從未有過不幸，但也和人一樣，宜於說他們

被預定。因為變動之類別，不是來自起點，而是來自終點。比

如對「變自」之為「白」來說，一個人此前是黑的、黃的或紅

的，原本沒有關係。同樣，對預定作為預定來說，一個人是否

由不幸之境地而被預定獲得永生，也毫無關係。誠然也能夠

說，任何一種善之賜與，如果超出接受賜與者之所應得，便歸

屬於仁慈或憐↑間，如前面第二十一章第三節釋疑 2.及第四節已說

過的。

4.即使有些人因特殊恩惠而獲得自己被預定的啟示，但

仍不宜把預定啟示給每一個人;因為這樣會使得未得預定的人

絕望，而使被預定的人因有保證而毫生懈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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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預定是否在被預定者內有所加添或置入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
質疑 預定似乎在被預定者內有所加添或置入。因為:

Î.任何主動或行動( actio )本身都產生被動或承受悴的

sio) 。所以，如果預定在天主內是一行動，那麼它在被預定者內

則必然是一種承受。

2.此外，奧利振註釋《羅馬書》第一章4節的「祂(耶穌

基督)被預定為」等等說: í預定(預先決定)是關於那尚未

存在者，而決定( destinatio )則是關於那己存在者。 J (<<羅馬

書釋義》第一篇)而奧斯定在《論聖人之預定》中卻說: í預

定如果不是關於一個人的決定，那還是什麼呢? J (參看: <<論

恆心向善之恩>> (De Dono Perseverantiae) 第十四章)所以，預

定無非就是關於一個已存在之人的決定。如此則在被預定者內

有所加添或置入。

3.此外，預備是在被預備者內的一點東西。而按奧斯定

在《論聖人之預定》中所說的(同上) ，預定就是夫主恩惠的預

備。所以，預定是在被預定者內的一點東西。

4.此外，有時間性者，不被納入永恆事物之定義內 m 而

恩寵，雖然是有時間性的，卻被納入「預定」之定義內;因為

預定被稱為是「現世恩寵和來世光榮的準備 J (參看:彼得隆

巴， <<語錄》卷一第四十題第二章)。所以，預定不是永恆的事

物。如此則預定不應是在天主內，而應是在被預定者內;因為

凡是在天主內者，都是永恆的。

皮之 奧斯定說:預定是「天主恩惠的預知J (同 u 。而預知

不是在被預知者內，而是在預知者內。所以，預定也不是在被

預定者內，而是在預定者內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預定不是什麼存在於被預定者內的東西，

它只是存在於預定者內。因為在第一節己說過了，預定是照顧

356 的一部分，而照顧(預謀、計畫11) ，不是在被照顧者內，卻是在

照顧者之理智內的理或一種設計，這在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一節已

昌 說過了。不過，照顧之執行，即所謂治理，卻是被動地存在於
室 被治理者內;主動地存在於治理者內。因此，很明顯地，預定
單 是存在於天主理智內的、安排一些人達到永生的計劃或設計。

福 此一安排之執行，被動地存在於被預定者內;而主動地則存在

4 於天主內。而預定之執行也就是「召叫」和「光榮J '按宗徒在

要 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30節所說的: í天主召叫了祂所預定的，並
丕 光榮了祂所召叫的。」
體

位 韓疑 1 .及於外在質料之行動，本身產生被動或承受，比如熱
化和烘乾;而留在行動者內的行動，卻並非如此，就像理解和

願意，如前面第十四題第二節及第十八題第三節釋疑 1.所說的。

而預定就是這後一種的行動 c 所以，預定(本身)在被預定者

內並不置入什麼。不過，預定之執行卻是及於外在事物的，所

以在它們內置入了某種效果。

2. í決定 J (destinatio) 一詞，有時表示一人實際被指定

或指派到某一定點;如此，民IJ決定必是關於已存在者。(旦另一

方面，也用「決定」來表示一個人在心中所構想的指定或指

派，依此，幾時我們在心中堅決立意或拿走主意﹒就說我們決

定或決意。《瑪加伯下》第六章 20節，就是依這第二種方式，

說厄肋阿區爾「決意不為了愛惜生命，而吃違法的食物」。如此

貝IJ í決定」亦可能是關於那不存在者。然而預定或預先決定

( praedestinatio) ，基於其中所台的「預先」意義‘能是關於不存

在者，無論「決定J 是採取那一種用法。

3.預備有兩種。一種是承受者的預備，以便承受;這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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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備是在被預備者內。另一種是主動者之預備，以便主動去

做;這種預備是在主動者內。預定是這第二種預備，即是說一

個主動者藉理智預備自己主動去做，因為他預先構想那應將形

成之事工的設計。如此則天主是自永恆便在預定上做了預備，

構想安排某些人獲救的計晝1] 0 

4.恩寵之被納入預定之定義內，不是有如其本質之一部

分;不過，預定含有與恩寵之關(系，就像原因含有與效果之關

係-行動含有與對象之關係一樣。因此，這不足以證明預定是

有時間性的東西。

論
預
定

l 第三節天主是否檳棄某一個人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檳棄( repro bare ，棄絕)任何一個人。因

為:

1 .沒有人檳棄他所愛的人。而天主卻是愛每一個人，按

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25 節所說的: í的確，你愛一切所有，不

恨你所造的(任何一物) 0 J 所以，天主不檳棄任何一個人。

2.此外，如果天主檳棄某一個人，那麼?實棄與被檳棄者

的關係，就必然像預定與被預定者之關係一樣。可是，預定卻

是被預定者得救的原因。所以，檳棄也將是被檳棄者喪亡的原

因。而這是錯誤的;因為《歐瑟亞》第十三章9節說: í 以色

列，你的喪亡來自你自己:對你的幫助只有來自我。 J 所以，

天主不損棄任何一個人。

3.此外，沒有人應該對於他所不能避免的事負責。可

是，如果天主檳棄某一個人，他不可能避免喪亡;因為《訓道

篇》第七章 14節說: í你應觀奉天主的作為:他所鄙棄的，無

人能使之改過向善。」所以，人之喪亡將不應再歸咎於人。而

這是錯誤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檳棄任何一個人。



反之 《瑪拉基亞》第一章2至 3 節卻說: í但是我卻愛了雅各

伯，而恨了厄撒烏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檳棄某一些人。因為前面第一節己說

過了，預定是照顧的一部分。而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二節釋疑2.也

已說過了，容許在接受照顧之事物內有些缺陷，這也屬於照

顧。因此，安排人獲得永生既然是來白天主的照顧，那麼容許

一些人不克達到這個目的，這也屬於天主的照顧。而這就是所

謂損棄或棄絕。

所以，這樣來說，就如預定是針對被天主安排得永生之

人的那一部分的照顧;同樣檳棄是針對不克達到這個目的之人

的那一部分的照顧。因此，檳棄不僅表示(理智的)預知，市

且在思想或觀念、上也另外有所添加，就像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一節

釋疑 3.關於照顧所說的一樣。因為正如預定含有賦予恩寵和光

榮的意願;同樣， 1賓棄也含有容許一個人陷入罪過、並因罪.~

而施予棄絕之罰的意願。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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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天主愛每一個人，以及每一個受造物，因為祂願欲也

們每一個都獲得某一種善;但不是願欲他們每一個都獲得所有

的善或每一種善。所以，如果天主不願欲某些人獲得「永生

這一種善，就說是恨他們或措棄他們。

2.在產生或因果方面，檳棄卻與預定的情形不同。因長

預定既是被預定者所期待於來生之光榮的原因，亦是他們在今

生所獲得之恩寵的原因。至於檳棄，卻不是那屬於今生者， ~~ 

/罪過之原因，而只是被天主遺棄之原因。不過，檳棄是將來F

施予者、即永罰之原因。可是，罪過卻是來自那被檳棄並被店

寵所遺棄之人的自由意志。先知所說也據此而獲得證實，即:

「以色列，你的喪亡來自你自己"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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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天主的檳棄並不減損被檳棄者之能力。因此，幾時說

被損棄者不能獲得恩寵，不應解讀為絕對的不可能，而應解譚

為有條件的不可能;就如前面第十九題第八節釋疑 1 .所說的，被

預定者之必然得救，是基於有條件的必然性，而這種必然性並

不取消意志之自由。因此，雖然某一被天主所檳棄者不能獲得

恩寵，但他之陷入這個罪或那個罪，卻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

志。因此他理應擔負罪過之責任。

第四節被預定者是否為天主所揀選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被預定者似乎不是為天主所揀選。因為:

1 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說:就如有形可見的太

陽，不加揀選地把光投射給一切有形的物體;同樣天主之分施

自己的善也是如此。而有些受造物卻優先(共同)獲得基於分

享恩寵及光榮的天主的善。所以，天主是不加揀選地分施恩寵

和光榮。而這屬於預定。

2.此外，揀選是針對那些已存在者。而自永恆的預定卻

也是針對那些不存在者。所以，有些人是未經揀選就被預定。

3.此外，揀選含有取捨之分。而如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二

章4節所說，天主卻「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」。所以，預先安排

人得救的預定，不合揀選。

「祂於創世以前，在基督皮之 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4節卻說:

內已揀選了我們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思想或觀念上，預定預設先有揀選;而

揀選亦預設先有鐘愛。其理由是，如上第一節所說，預定是照

顧的一部分。而照顧和明智一樣，是存在於理智內的設計，命



令安排一些事物趨向目的，如在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一節己說過

的。然而，除非先有願飲目的之意願，則不會命令安排什麼趨

360 向目的。因此，預定一些人達到永生，在思想或觀念上，預設

天主先願欲這些人的得救。而這卻含有揀選與鍾愛。含有鍾

草 愛，因為天主願欲這些人獲致永生這種善;因為鍾愛就是願欲
大
全

一個人有某種善，如在前面第二十題第二及第三節己說過的。合

第 有揀選，因為天主願欲這些人而不是另IJ的一些人獲有這種善，

而 因為如先前第三節所說的，天主損棄某一些人。

不過，在天主內和在我們內，揀選與鍾愛的先後順序卻

要/不一樣。因為在我們內，意志不是因為愛而產生出善;我們反
主 而是受了先已存在之善的刺激而去愛。因此，我們是揀選那我
體
二 們要去愛的;所以，在我們內，揀選是在愛之先。在天主內卻

位 恰恰相反。因為夫主的意志，因愛一個人而願欲他有某種善，

並且是使這個人而不是別人享有這個善之原因。由此可知，在

思想或觀念上，預設揀選之前先已有愛;而在預定之前也先已

有揀選。所以，一切被預定者，由都是被揀選者和被鍾愛者。

禪疑 1 .如呆是一般地或籠統地來看天主之善的分施，天主確

是不做揀選地分施自己的善;也就是說，如前面第六題第四節所

說，沒有任何東西不分享→點天土的善。不過，如果是看這個

善或那個善的分施，那麼天主就不是沒有揀選地分施，因為祂

把某些善給予某一些東西，而不給予另一些東西。如此則在分

施恩寵與光榮方面，可以看出是有揀選的。

2.如果揀選者之意志，是受了存在於事物中的善之刺激，

而做揀選，那麼揀選應是針對已存在之事物，比如我們的揀選就

是如此。而天主的揀選卻不同，自日前面正解及第二十題第二節己

說過的。因此，就如奧斯定《證道集》第二十六篇第四章所說

的: r那不存在者為天主所揀選，而掠選者卻不會有誤。」



3.如第十九題第六節釋疑 1 .所說，天主之願意所有的人都

得救，是先導地( antecedent白，在注意特殊情形之先、一般地

或籠統地)願意，而這種願意不是絕對地願意，只是相對地願 361 

意;天主不是後繼地 (consequenter '繼兼顧各種特殊情形之後)

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而這種後繼地願意才是絕對地願意。 第

集

第五節預知有功勞是否為預定之原因 第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芋

質提預知或預見到有功勞，似乎是預定的原因。因為: 員

1 .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9節說: 1"祂所預知的人， 為

祂也預定了他們。」而且關於《羅馬書》第九章的節的「我要 重
疋

憐憫的，就憐憫J 等等，盎↑專羅修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說: r那我預先知道要全心皈依我的人，我要施予他憐憫。」

所以，預知有功勞似乎是預定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天主的預定含有天主的意願或意志，因為如奧

斯定所說，預定就是「立意憐憫J (參看: ((論聖人之預定》第

三章) ;而天主的意願是不可能沒有理由的。然而除了預知有

功勞之外，預定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理由。所以，預知有功勞是

預定之原因或理由。

3.此外，如《羅馬書》第九章 14節所說， 1"難道天主不

公道嗎?絕對不是! J 。然而給予平等之人者不平等，似乎是不

公道。可是，不拘在本性方面或是在原罪方面‘所有的人都是

平等的;而在他們各自行為之功過方面，才看到他們之間有不

平等。所以，天主不會在預定和檳棄方面為人們做不平等的安

排或準備，除非是由於預知有功勞的差別。

皮之宗徒在《弟鐸書》第三章 5 節卻說: 1"祂救了我們，並

不是由於我們本著義德所立的功勞，而是出於祂的憐憫。」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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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祂救了我們;同樣，祂也預定了使我們得救。所以，預知有

功勞，不是預定(使人得救)的原因或理由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第三及第四節所說的，預定含有意志或意

盟 願，所以探討預定的理由，應該像探討天主意志或意願的理由
大
全

一樣。第十九題第五節已經說過了，在願欲行動方面，不能給天

第 主之意志指定原因;但在祂所願欲的東西方面，能夠指定理

局 由，也就是說天主願欲某一事物存在是為了另一事物。所以，

也 沒有人會如此狂妄，竟會說在預定者之行動方面，功勞是天主

要 預定之原因。這個問題更好說是:預定在其效果方面是否有原

主 因。也就是要間的是:天主是否預先安排或準備，為了某些功
聖 勞，而將給予某-個人預定得救的效果。
(立 所以，曾經有過一些人，他們說是因了一個人在前世的

功勞，而為他預先安排了預定之效果。奧利振之主張就是如

此，他認為人的靈魂在創世之初就已被創造，並按各自行為之

不同，而在今世與身體結合，獲得不同的境遇 U(原則論>> (Peri 

此chon) 卷二第九章)。宗徒卻排除了這種意見，因為他在《羅 ~ 
馬書》第九章 II '"'-' 13節說: í當時雙胎(厄撒烏和雅各伯)還

沒有出生，也沒有行善或作忌，就有話說:不憑人的行為，而

只憑天主的召選，年長的要服事it-幼的。」

所以另有一些人，他們說今生先已存在的功勞，是預定

之效果的理由和原因。因為伯拉糾派( Pelagiani )主張:行善

之開始在我們，其完成卻在天主。因此，把預定之效果給予這

個人而不給予那個人，是因為這個人開始行善而準備了自己，

而那個人卻沒有。反對這種主張的，卻有宗徒在《格林多後書》

第三章5 節所說的: í我們不夠資格憑自己思想什麼，好似出

於我們自己一般。」可是，不可能找到比思想還更在先的開始

或起點。所以不能說，在我們問起初或開始有什麼是預定之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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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理由。

因此，又有另一批人，他們說隨預定之效果而後有的功

勞是預定的理由;意思是說:天主之給予一個人恩寵，並預先

準備或安排自己要給予他恩寵，是因為預先已經知道或看到了

這個人將會善用恩寵;就像一位閻王送給一個士兵一匹駿馬，

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士兵將會善用這匹駿馬。可是，這些人似乎

把那出於恩寵的和那出於自由意志的，完全分開，好像不能有

同一東西兼出於二者 c 可是，很明顯地，凡是屬於恩寵者，就

是預定的妓果，不能把它當作預定之理由，因為它原已包括在

預定之內。是以，如果從我們方面有什麼別的東西是預定之理

由，那麼它將不屬於預定之妓果。然而，那出於自由意志者和

那出於預定者，並非截然不同:就如那出於第二原因者和那出

於第一原因者，並非截然不同一樣;因為像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三

節己說過的，天主的照顧是藉第二原因之活動而產生效果。因

此，那藉自由意志而有者，也是出於預定。

所以應該說:我們可以由兩方面來探討預定之放果。一

是由個別情形來看。如此則沒有理由質疑預定的某一個效果能

是預定之男一個效果的原因及理由:依目的因來看，後者是前

者之原因和理由;依功勞因來看，也就是根本上從質料或素質

的配備來看，員IJ前者是後者之原因及理由。就如我們說:天主

預先安排或準備自己要基於某人的功勞而給予他光榮;並預先

安排或準備自己要給予某人恩寵，使他藉以立功而掙得光榮。

另一方面是可以概括地來看預定之奴果。如此貝IJ預定之全部效

果，不可能共有出於我們方面的原因。因為在人之內，一切引

導或安排他趨向得救者，全部都包括在預定之效果內，連接受

恩寵之準備也包括在內;因為沒有天主的助佑，這種準備也不

會發生，如《哀歌》第五章21 節所說的: 1"上主，求你叫我們

歸向你，我們必定回心轉意。 J 如此從技果方面來看，買IJ預定



有天主的仁善或美善為其理由，預定之全部效果都指向它，有

如指向目的，並都出自它，有如出自第一推動根源。

釋疑 1 預先知道將善用恩寵並非給予恩寵之理由，除非是由

目的因觀點來看，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概括地從效果方面來看，預定有其理由，即天主之仁

善或美善。在個別效果方面，貝Ij一個效果是另一個效果之理

由，如正解所說的。

3.有人被預定，有人被檳棄，其理由可由天主之仁善或

美善內找到。因為我們說天主是為了自己的美善而造了一切萬

物，使天主的美善在萬物內獲得表現。天主的美善本身是唯一

而單純的，在萬物中則必須以多種方式或形態表現出來，因為

受造物不可能臻於天主的單純性。因此，為了宇宙的完備無

缺，必須有不同等級的事物，它們在宇宙中，有些佔高等地

位，有些佔低等地位。為了在事物中保存不同等級的多種方式

或形態，天主准許有一些惡發生，以兔許多善受到阻礙，如前

面第二題第三節釋疑 1. 、第二十二題第二節己說過的。

現在讓我們把人類當一個整體來看，就像我們把宇宙看

成一個整體一樣。所以，天主願意在眾人中，針對那些祂所預

定的人，以寬有的慈悲方式來表現自己的美善;而針對那些祂

所檳棄的人，則以處罰的公義方式來表現自己的美善。這就是

天主所以揀選一些人和損棄另一些人的理由。而這也是宗徒在

《羅馬書》第九章 22-------23 節所指出的原因，祂說: r天主願意

顯示自己的義怒J '即公義的報復， r並彰顯自己的成能，曾以

寬宏大量，容忍了 J '即容許了， I那些惹祂發怒而應受毀減的

器耳注:祂如此做，是為把祂舟~堂富的光榮，在那些祂早已準備

好，為進入光榮而蒙憐憫的器且身上彰頡出來」。他在《弟茂佳

後書》第二章 20節又說: I在大戶家庭中，不但有金器和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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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，而且也有木器和瓦器，有作貴重之用的，也有作卑賤之用

的。」

但為什麼祂選這些人進入光榮，而檳棄那些人，除了天

主之意志之外，另IJ無其他理由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

義》第二十六講，關於第六章四十四節說: r為什麼天主吸引

這個人，而不吸引那個人，如果你不願意錯的話，你就不要判

斷。」就如在自然界的東西中，也可以找到理由來解釋，為什

麼第一質料本身是完全一樣的，而天主卻在原始的創造中，使

其中的一部分有火的形式，而使另一部分有土的形式;其理由

就是為了使自然界的東西有許多不同的種類。不過，為什麼這

一部分質料有這個形式，而那一部分有那個形式， ~IJ完全繫於

天主的意志。就如雖然依工贅原則有些石頭應該放在這裡，有

些石頭應該放在那裡，但這塊石頭放在牆的這裡，而那塊石頭

放在牆的那哩，貝IJ完全繫於工匠的意志。

然而，即使天主為那些並非不平等之人所準備者不平

等，也不能因此而說天主不公道。因為，假設是基於有所欠負

而應償還預定之效果，而不是由於恩寵而白白施予，那才算是

相反公道。因為如果是由於施恩而給東西，只要不虧負任何人

而損及公道，則一個人可隨意願意給誰就給誰，隨意給多少就

給多少，這正是在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章 14'"'--' 15 節那位家主所

說的: r拿你的走吧?難道木許我行我所願意的嗎? J 

第六節預定是否確定可靠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預定似乎並不確定可靠。因為:

1 .關於《默示錄》第三章 11 節的「你應堅持你所有的，

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J '奧斯定說: r如果這個人不喪失，那個

人也就不會拿去。 J (<<論勸戒與恩寵)) (De corrept. et gratia) 第



十三章)所以，作為預定之效果的花冠，既可以取得，也可以

喪失。所以，預定並不確定可靠 c

366 2.此外‘假定一件事是可能的，那麼它就不會是不可能

的。一個被預定的人，比如說伯多祿，犯罪而即刻被殺死，這

單 是可能的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間定之效果就落空了。所
大
全

第

以，這(預定的效果落空)並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預定並不

確定可靠。

冊
3.此外，凡是天主在過去所能做的，祂現在也能做。而

天主當初能夠不預定祂所預定的人。所以祂現在也能不(再)

要 預定(祂當初所預定的人)。所以，預定並不確定可靠。
主

警 反之關於《羅馬書》第八章29節的「祂所預知的人，祂也預
位 定了他們」等等， [""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上說: [""預定是

對天主恩惠的預知和準備;凡是被解救的，都是因它(預定)

而極為確定地被解救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預定極確定地、絕不會錯地達到它的效

果，但卻不加給必然性，即它的效果並非是必然地或不得不然

地(凹的cessitate) 發生。因為前面第一節已說過了，預定是照

顧的一部分。但並非一切隸屬於天主照顧之下的，都是必然

的;有些事物的發生是偶然的，它們取決於天主的照顧為這種

放果所安排的近因的條件。不過，照顧之安排或秩序卻是不會

錯的，如第二十二題第四節已證明過的。基此，所以預定之安排

也是確定的，不過這並不取消意志之自由，預定之效果就是由

這意志之自由偶然或非必然產生的。

此外，還應該注意前面第十四題第十三節及第十九題第八

節有關天主之知識和天主之意志所說的:即它們雖然是極確定

的及不能錯的，但並不取消事物中的偶然性。



釋疑 1 .說花冠是某人的，有兩種意義:一種是由於天主的預

定，如此則沒有人會喪失自己的花冠;另一種是由於恩寵的功

勞，因為是我們掙來的，多少是我們自己的。如此則一個人能 367 

夠由於後來犯的死罪而喪失自己的花冠。至於另外一個人取得

這個失落的花冠，是因為取代了他的遺缺。因為天主不會容許 第

一些人跌倒，而不抬舉另外一些人，按《約伯傳》第三十四章 集

24節所說的: r祂粉碎許多數不盡的權勢者，並即刻派定別人 第

來代替他們。」就是這樣，人取代了失足的天使，外邦人取代 干

了猶太人。取代別人而進入恩寵境界者，也是依此意義承受失 逼

足者之花冠，即他在永生中也將因失足者所曾行之善而感到喜 已
E閥

樂，因為在永生中，每個λ都將因自己所行之善，以及別人所 雲

行之善，而感到喜樂。

2.一個被預定的人死於死罪中，這種事在其本身來講是可

能的;不過，如果假定(而事實上確已假定如此)他已被預定

了，那麼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不能據此而說預定能出差錯。

3.天主的預定含有天主的意志。既然如此，就如前面第

十九題第三節已經說過的，天主之願欲某一受造物是必然的，是

在假定(祂如此願欲)之下，這是基於天主意志的不可改變

性，而不是絕對地;同樣，關於預定也應該這樣說。因此，依

據組合的意義(具體地集合諸多個月IJ因素在一起來看) ，不可以

說天主能夠不再預定祂曾經預定的人;雖然在絕對的(或抽象

的)意義下，天主能夠預定，也能夠不預定。可是，並不因此

而消除預定的確定性。



第七節被預定者之數目是否固定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68 質疑 被預定者之數目似乎並非固定或確定不變。因為:

1 .凡是能夠增添的數目，就不是固定的。而被預定者之

車 數目似乎能夠增添 v 因為《申命紀》第一章十一節說: 1"師
三 我們的上主天土，再千百倍地增搞個數目。」而那裡的「註
第 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上說: 1"就是增加已為天主所規定的數

區 目，因為天主知道那些人屬於祂。」所以，被預定者之數目不

也 是固定的。

要 2 此外，找不到任何理由，說明為什麼天主預定得救的
主 人是這個數目，而不是別的數目。而天主做任何安排都不會沒
體 有理由。所以，天主所預定的得救者的數目，不是固定的。
位 3.此外，天主的事工比大自然的事工更完美。在大自然

的事工內，大多數東西內有善，只在少數內有缺陷和惡。所

以，如果天主規定了得救者的數目，那麼得救者應多於被處永

罰者。而《瑪竇褔音》第七章的至 14節所揭示的卻與此相反，

因為那裡說: 1"寬門和大路導入喪亡;但有許多的人從那裡進

去。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，路是多麼狹?找到它的人的確

不多。」所以，天主沒有預先規定得救者的數目。

皮之 奧斯定在《論勸戒與恩寵》第十三章卻說: 1"被預定者

的數目是固定的，既不能增，亦不能滅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;被預定者的數目是確定的。有人說這個數

目在形式上或針對數目是確定的， I且在質料上或針對與數目相

關之個體卻不是確定的。這就好像說?將有一百或一千人得救

是確定的，但得救的是這一百、一千人京那一百、一千人卻不

是確定的。不過，這樣就取消了我們在第六節已經說過的那種



369 

一
{
第
一
集
]
第
二
十
三
題

論
預
定

預定之確定性了。因此，應該說，被預定者之數日，在天主方

面，不僅在形式上，而且在質料上，也是確定的。

不過，也應該注意:說被預定者之數日在天主方面是確

定的，不僅是由於天主的知識，即是因為天主知道有多少人得

救(因為從這方面來說，連雨點的數日和海灘沙粒的數目對天

主來說都是確定的) ;而且也是由於天主(對得救者)的揀選

和決定。

為了明示這一點，應該知道，每一個主動者或動因，都

是立意要做一件有限的東西，這由前面第七題第四節關於無限所

說的可以知道。凡是有意使自己的效果達到某種有限或固定之

度量的主動者，都會在這個效果之整體完美所需要的本質或必

要部分，設想出某種數目。對於其他非屬主要者，他不是針對

它們自己揀選數日，而是為了別的東西;並且是依照別的東西

之需要，而擇取數目。比如一個建築師想好了房屋的固定度量

或大小，和他在這座房屋內願意建造的房間的固定數目，以及

牆壁和房頂之大小或尺寸的固定數目;但是他卻不選定石塊的

固定數目;而是為完成如此大小的牆壁需要多少石塊，他就敢

用多少石塊。

所以，針對天主與整個宇宙的關係，也應該如此思考，

因為宇宙是天主的效果。因為天主預先規定了整個宇宙應該有

什麼樣的度量，以及宇宙之本質或必要部分，即與永久性多少

有關之部分，應有什麼數百;也就是說，宇宙應有多少區域，

有多少星辰，有多少元素，有多少物的種類或物種。至於有朽

腐的(固體，對於字宙之苦沒有主要作用，只有次要作用，即在

它們內得以保存物種之善。因此，雖然天主知道所有個體的數

日，但像牛、蚊子等個體之數日，卻不是由天主本然或針對它

們自己預先規定的，而是為保存相關物種需要多少，天主的照

顧就產生多少。



在一切受造物中，有理性之受造物作為有理性者，是不

朽腐的，他們對宇宙之善有更為重要的作用;特別是那些獲得

370 真福的有理性的受造物，因為他們更直接地達到了最終目的。

因此，被預定者之數目在天主方面是確定的，不僅是因為祂知

單 道，而且也是由於祂起初預先做了決定。不過，關於被損棄者
大
全

的數目，情形卻完全不一樣，他們似乎是為了被選者之善而為

第 天主所預先安排，因為一切事物都協助被選者獲得善或益處

區 ( <<羅馬書》第八章28節)。

L 至於被預定得救之人的數目是多少，有人說，有多少天

要 使墮落了，便有多少人得救。有些人則說﹒有多少天使保持了
王 忠貞，便有多少人得救。還有些人又說，有多少天使墮落，就
豐 有多少人得救，此外還須加上與當初天使受造之數目相等的數
U 目。不過，最好說: r被選進入天上褔樂者之數目，只有天主

才知道。 J (取自舊「為生者亡者彌撒」之集禱經)

釋疑 1. <(申命紀》的這段話，指的是天主預先知道今生有義

德的人。這些人的數目是有增有滅的，而被預定者之數目則不

是如此。

2.一部分之量或大小的理由，應取自該部分與其整體之

比例。因此，天主為什麼造了這麼多的星辰，或這麼多的物之

種類，以及為什麼預定了這麼多的人，其理由在於這些主要部

分與宇宙之善的比例。

3.符合自然普通境界之善，在大多事物內可以找到，只

在少數事物內出現缺欠。而超越自然普遍境界之善，卻是在少

數事物中有，在大多數事物中則無。比如很明顯地，大多數人

都有治理安排自己生活的足夠知識，只有少數人，即所謂的白

痴或傻瓜，缺乏這種知識;可是，相較之下，對靈性或精神事

物具有高深知識的人，卻少之又少。享見天主之真褔既超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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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人的)本性或自然之普通境界，特別是由於本性因原罪而被剝

奪了恩寵，所以只有少數人得救。在絕大多數人按自然之一般

過程和趨向都不能得救的情形下，天主卻仍然提升一些人使他

們得救，由此更顯出了天主的慈悲。 一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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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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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節 聖人們的祈禱是否能夠有助於預定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人們的析禱，似乎不能夠有助於預定。因為:

1 .有時間性的事物，不會先於永恆的事物;因此，有時

間性的事物，不可能有助於永恆的事物，使它成立或存在。而

預定卻是永恆的。所以，聖人們的祈禱既是有時間性的或在時

問內的，那麼對於一個人之被預定，就不可能有所幫助。所

以，聖人們的祈禱無助於預定。

2.此外，正如是為了缺少認識，而需要主意;同樣，也

是由於缺少能力，而需要幫助。但這兩種情形都不適用於預定

者天主;因此， <<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34節說: r有誰曾幫助遇

上主的聖神?或者，有誰曾當過祂的顧問? J 所以，聖人們的

析禱無助於預定。

3.此外，能接受幫助的，也能遭遇阻礙。可是，預定不

能為任何物所阻礙。所以，也不能為任何物所幫助。

反之 《創世紀》第三十五章 21 節卻說: r依撒格為自己的妻

子黎貝加懇求上主，上主使恩賜黎貝加懷孕。」由此胎而生了

已被預定的雅各伯。但如雅各伯沒有出生，預定便不會應驗

了。所以，聖人們的祈禱有助於預定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曾經有過不同的錯誤見

解。有些人因注意天主預定之確定性，而說祈禱，以及為永遠



得救所做的不拘別的什麼，都是多餘的;因為不拘做或不做這

些，被預定者終必得救，而被損棄者終必不能得救。可是，聖

372 經上一切勸人祈禱和行善的勸言，都與這種說法相反。

另一些人則說，祈禱改變天主的預定。據說這曾是埃及

昌 人的意見，他們認為能夠用祭獻和祈禱來阻止神的安排，他們
大
全

稱這安排為命運( fatum )。可是，聖經的權威也反對這種見

第 解。因為《撒慕爾紀上》第十五章 29 節說: í 以色列的勝利

冊 者，絕不寬恕，也不因懊悔而改變主意。 y 還有《羅馬書》第

十一章29節也說: í天主的恩賜和召選是絕不會撤回的。」

要 所以，應該採取另一說法，即在預定中應分別注意兩
主 點;天主的預先安排，以及其效果。關於第一點，聖人們的折
豐 禱對預定毫無幫助，因為不是由於聖人們的祈禱，天主才預定
位 某人得救。關於第二點，則說聖人們的祈禱和其他善工，對預

定有所幫助;因為預定是照顧的一部分，而照顧並不撤除第二

原因，卻是在產生效果方面，也讓一系列的第二原因隸屬於照

顱，並為其效勞。所以，正如天主為產生自然界之效果，也規

定了為產生這些自然效果所不可或缺的自然原因，幫助這些自

然放果產生;同樣，天主之預定某人得救，亦規定了凡是幫助

人得救的事，或是自己或別人的祈禱，或是別的善工，或是其

他諸如此類的事，也都在預定的範國之內:沒有這些幫助，這

個人便不會得救。因此，被預定的人應努力行善和析禱，因為

藉這些善行和祈禱，才能確保預定之效果的應驗。因此， <<伯

多祿後書》第一章 10節說: í你們更要盡心竭力，使你們的蒙

召和被逞，賴善行而堅定不移。」

釋疑 1 .這種推理，顯示聖人們盯拆禱，對於預定之預先安

排，沒有幫助。

2.說一物受另一物的幫助，有荒種方式。一種是說一物



373 

一
[
第
一
集
]
第
二
十
三
題

由另一物獲得能力;如此則受幫助者是弱者，因而不適用於天

主。這就是「有誰曾幫助過仁主的聖神」這句話的意思。另一

種是說一個人經由別人來執行自己的作為，比如主人經由僕

人。天主是以這種方式受我們的幫助，就是說我們執行祂的安

排，依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三章9節所說的: í我們原是天主的

助手。」這並不是因為天主缺少能力，而是因為祂利用中間原

因，來保存萬物中的和諧次序，並使受造物分享身為原因的尊

貴。

論
預
{
疋

3.第二原因不能脫離第一普遍原因之安排，如第十九題第

六節及第二十二題第二節釋疑 1 .已經說過的，而是執行這安排。

因此，預定能接受受造物的幫助，卻不可能為他們所阻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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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題

論生命冊

分為三節一

E 然後要討論的是生命冊(1伽 vitae ;參看第二十三題引
豆豆 言)。

第
一
冊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什麼是生命冊。

二、是何種生命之冊。

三、一個人是否能由主命冊中被刪除。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第一節生命冊與預定是否相同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生命冊與預定，似乎並不相同。因為:

1. ((德哥 I1篇》第二十四章 32節說: í這一切都包含在生

命冊上。」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上說: í即新舊

盟約。」而這並不是預定。所以，生命ffft與預定並不相同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卡四章說:生

命冊是「天主的一種力量，使每個人的善行和惡行都被記憶下

來」。而天主的力量，似乎並不屬於預定，而是屬於能力這一屬

性。所以，生命冊與預定並不相同。

3.此外，與預定相對的是檳棄。如果生命冊就是預定，

那麼就像有生命冊一樣，也應該有死亡冊了。

反之 關於《聖詠》第六 j-/\篇 29節的「顧他們從享有生命者

之冊上全被刪除J'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上說: í這生

命冊，就是天主將其預知之人，預定進入生命的知識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 F: 說天主有生命冊，是依照人間類似的事所

設的比喻說法。因為人問有這一習慣，即把被選去做一件事的

人，都登記在一個冊子上，比如士兵或從前被稱為「註冊的元 375 

老 J (Patres conscripti) 的國會議員。由第二十三題第四節所說可

知，所有被預定的人，都被天主揀選，將獲得永生。所以，這 第

些被預定之人的登記，就稱為生命冊。

而一個人牢記一件事，就以比喻的說法說他把那件事銘 第

安IJ或登記在他的腦袋或理智裡，按《接言》第三章 1 節所說 干

四
題

集

的: [""不要忘記我的法律，該誠心，陪守我的誡命 J ;稍後第三

節繼續說:「刻在你的心版上J 0 因為把一件事登記在可以看得 論

見的簿冊上，也是為了幫助記憶。因此，天主牢記自己預定了 主

用某些人進入永生的知識，便被稱為生命冊。因為就像簿冊上的

文字，是應做之事的記號:同樣﹒天主的知識，在天主內，也

是那些應被引導進入永生之人的記號，按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

章 19節所說的: [""但是天主堅固的基礎，吃立不動，且有這樣

的刻文說: ~主認識那些屬於祂的人Jl 0 J 

釋聽 1 .生命冊能有兩種說法。一種是指登記那些被選進入生

命者;我們現在就是如此來談論生命冊。另一種可稱為生命冊

者，是指登記那些引人進入生命的事物。而這也分為兩種。一

種是指登記應作的事:新舊盟約即依此意義被稱為生命冊。男

一種是指登記己做的事; {吏每個人將要記起自己之所作所為的

天主的力量，則是按這意義被稱為生命冊。這就像那登記被召

選入伍之人者，或者那傳授兵法者，或者那記錄士兵之所作所

為者，都可稱為「軍事冊籍」。

2.檬此也可看清質提2.之解答。

3.僅登記被選者，而不登記被淘汰者，還是一種慣例。

因此，沒有與檳棄相關的死亡冊，如同有與生命相關的生命冊



一樣。

4. (答「反之J) 在思想或觀念上，生命冊與預定有別。

376 因為生命冊含有對預定之知識，這由所引之「註解J 亦可看

出。

學

至 第二節生命冊是否僅針對被預定者之光榮生命
第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土 質疑生命冊似乎不是僅針對或涉及被預定者之光榮或(天上

的)榮福生命。因為:

要 1 生命冊是生命之知識。而天主因自己之生命而知其他
主 一切生命。所以，生命冊之稱謂，主要地是針對天主之生命;
壁 而不是僅針對被預定者之生命。
iIZ 2.此外，正如光榮的生命是來白天主，同樣自然生命也

是來白天主。所以，如果光榮生命之知識稱為生命冊，那麼自

然生命之知識也該稱為生命冊。

3.此外，有些人被選接受恩寵，卻未被選獲得光榮的生

命;這由《若望福音》第六章71 節所說的可以知道: í我不是

揀退了你們十二個人嗎?你們中卻有一個是魔鬼。 J 而如前面

第一節己說過的，生命冊卻是關於天主揀選的登記。所以，生

命冊也是關於恩寵生命的。

反之 生命冊是預定之知識，如第一節已說過的。而預定卻只

在恩寵生命導向光榮的觀點下，才涉及恩寵生命;因為有恩寵

而未達到光榮者，不是被預定的。所以，生命冊之稱謂，只是

針對光榮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生命冊，如第一節所說，含有針對生命市

被選者之登記或知識。而一個人之被選，係針對那非屬於其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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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之物。而且，一個人被選所針對之物，其有目的的性質;因

為一個士兵之被選或被登記，目的不是為7佩帶武器，而是為

了去打仗，因為這才是軍事目的的特有任務。超越本性的白

的，則是光榮的生命，如前面第十二題第四節及第二十三題第一

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嚴格地說﹒生命冊係針對光榮的生命。

釋矩 1 .天主的生命‘即使作為光榮的生命來說，對天主是自

然的生命。因此，針對這種生命，沒有所謂揀選，因之亦無生

命冊。因為我們不說某人被選，是為獲有感官，或隨其本性俱

來的其他諸物。

2.藉此也可知質疑2 之解答。因為針對本性生命﹒沒有什

麼揀選，亦無生命冊。

3.恩寵的生命，沒有目的的性質，而有導向目的者的性

質。因此，並不說某人被選為獲得恩寵的生命，除非是著眼於

恩寵的生命導向光榮。因此，也不說有恩寵但失足而未達到光

榮的人是絕對地被選，而說他們是相對地或在某一方面被選;

同樣，也不說他們是絕對地被登記在生命冊上，而是相對或在

某一方面。意思是說，在天主的安排和知識中，有他們存在，

即他們將因分有恩寵而與永生有某種關係。

第三節是否有人由生命冊中被刪除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沒有任何人由生命冊中被刪除。因為;

1 .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十五章說: í天主的

不會錯的預知，就是生命冊」。而由天主的預知中，不可能撤除

什麼;同樣，也不可能由預定中撤除什麼。所以，也不可能由

生命冊中刪除什麼人。

2.此外，凡是存在於一物內者，是以該物之存在方式而



存在。而生命冊是永恆的和不可改變的存在物。所以，凡是存

在於其內者，不是有時間性地，而是永恆地和不可動搖地存在

378 其內。

3.此外，刪除與輸入或登入相對。而一個人不能重新被

當 登入生命冊。所以，也不能從那裡被刪除。
大
全

第 反之 《聖詠》第六十八篇 29節卻說: I顧他們從享有生命者

兩 之冊上全被刪除。」

要 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人說，按事實來說，沒有人能夠由生命
主 問中被刪除;但根據人的看法，卻能夠有人被刪除。因為聖經
體
二 習慣在一件事情被知道的時候，說那件事情成立或發生。準

位 此，人們看到某些人現有的義德，而認為他們被登記在生命冊

上時，便說這些人被登記在生命冊上了。不過，當今世或來世

發現他們失掉了他們的義德峙，便說他們由生命冊中被刪除

了。關於《聖詠》第六十八篇 29 節: I願他們從享有生命者之

冊上全被刪除J' I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上也是如此來解

釋這樣的刪除。

可是，由生命冊中不被刪除，被視為是義人的賞報之

一，因為《默示錄》第三章5 節說: I勝利的必要這樣穿上白

衣，我絕不把他的名字從生命冊上抹去。」而那應許給聖人們

的，不只是在人們的意見中如此;所以可以說，由生命冊中被

刪除或不被刪除，不僅是涉及人們的意見﹒而且也是尉係到事

實本身。因為生命冊是登記被安排得永生之人的。而一個人是

由兩方面被安排得永生方面是由於天主的預定，這種安排

是絕不會落空的;另一方面是由於恩寵，凡是有恩寵的人，就

因此而有資格得永生 c 不過這種安排有時會失敗，因為因有恩

寵而被安排得永生者，卻因犯死罪而不克達到永生。所以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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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因天主預定而被安排得永生者，是絕對地被登記在生命冊

上，因為他們是以將要獲得永生本身者的身分，被登記在那

裡。這些人絕不會由生命冊中被刪除。至於那些並非由於天主

的預定，而僅係由於恩寵被安排得永生者，貝IJ說他們不是絕對

地，而只是相對地被登記於生命冊上;因為他們之被登記將要

獲得永生，不是針對永生本身，而是針對永生之原因。這些人

能夠由生命冊中被刪除;而這種刪除無關於天主之知識，好像

是天主原來預先知道，後來又不知道了;而是涉及被知道的

事，就是說因為天主知道某人原先被安排得永生，但後來因為

失落恩寵而不被安排得永生了。
論
生
命
冊釋疑 1 .如正解所說，刪除之與生命冊的關係，不是從預知方

面來看，好像在天主內有什麼可以改變性;而是從被預知之事

物方面來看，而它們是可以改變的。

2.事物在天主內的存在，固然是不變的，但在其本身內

卻是可以改變的，自生命冊中被刪除即屬於這後一情形。

3.可以按說一個人由生命冊中被刪除的方式，說他同樣

重新被登記在那裡;或者是根據人們的看法如此，或者是說他

因恩寵又重新開始走向永生‘這也都包括在天主的知識內，雖

然天主不是重新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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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題

論天主的能力

一分為六節一

當 討論了天主的知識、意志，和相關的種種事物之後，尚有
1至 天主的能力，應該加以討論(參看第十四題引言)。

第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冊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一、天主有沒有能力。

二、天主的能力是否是無限的。

三、天主是否是全能的。

四、天主能否使過去發生的事沒有發生。

五、天主能否做祂不做的事，或不做祂所做的事。

六、天主能否把祂所做的事物做得更好。

第一節天主有沒有能力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沒有能力 (potentia) 。因為:

i .天主是第一主動者，其與行動或現實( actus )之關

係，就如第一質料與能力(被動能力或潛能)之關係。而第一

質料，由其本身來看，沒有任何行動或現實。所以，第一主動

者，即天主，也沒有任何能力。

2.此外，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九第九章所說的，能

力或潛能之行動或現實比能力 !3x潛能更善;因為形式比質料更

善，主動或行動比主動能力更善;因為前者是後者的目的。但

沒有什麼比天主所有的更善;因為凡是天主所有的都是天主，

如第三題第三節己證明過的。(按:換言之，天主所有的，不是

比較不苦的，而潛能或能力是比較不善的。)所以，天主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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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潛能或能力(潛能或能力不是天主所有的)。

3.此外，能力是動作之根本。而天主的動作就是天主的

本質，因為在天主內投有任何依附體。可是，天主的本質卻沒

有任何根本。所以， r能力」之理或性質，不適用於天主。

4.此外，前面第十四題第八節及第十九題第四節已證明過

了，天主之知識和祂的意志是萬物之原因。而原因與根本相

同。所以，不應該把能力歸於天主而只應該把知識和意志歸於

天主。

論
天
主
的
能
力

「上主，你是有能力的，皮之 《聖詠》第八十八篇9節卻說:

你的真理環繞你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能力有兩種:即被動的能力，在天主內絕

對沒有這種能力;和主動能力，應肯定在天主內有極高程度的

這種能力。因為很明顯地-一物是根據他本身是現實的和完美

或完善的，而為另一物的主動根本;而一物之被動承受，則是

因為他有缺欠和不完善。而前面第三題第一節和第四題第一及第

二節已證明過了，天主是純現實，是絕對而普遍完善的，在天

主內絕無任何不完善。是以，祂最有資格是主動的根本，卻絕

對不會被動承受。而主動根本之理或性質，應歸於主動能力，

因為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十二章所說的，主動能力是

及於他物行動之根本;被動能力則是由他物承受之根本。所

以，唯一的結論應該是:天主最有主動能力。

釋真是 1 .主動能力並不與現實相對而分，而是奠基於現實;因

為任何一物，都是基於自己現實存在而行動。被動能力才是與

現實相對而分;因為任何一物，都是基於自己在被動能力或潛

能中而承受。所以，這種(被動)能力應由天主內排除，而主



動能力卻不然。

2.如果行動或現實異於能力，行動或現實應是比能力更

382 為高貴。然而天主的行動並非異於祂的能力，兩者都是天主的

本質;因為即使天主的存在亦非異於祂的本質。所以，根本不

且 會有什麼比天主之能力更高貴之物。
大
全

第

3.在受造物內，能力不僅是行動之根本，而且也是效果

之根本。所以，就能力是效果之根本而言，在天主內得保有能

間 力的理或性質;但不是就能力是行動之根本而言，因為天主的

行動或動作就是天主的本質;除非偶然按我們的理解方式，司。

要 以在行動之觀點下，和在能力之觀點下，來理解以單純的方式
主 在己內預先含有受造物之所有一切美善的天主之本質;就像也
體= 在具備性體之基體或主體的觀點下，和在性體的觀點下，來理
位 解天主的本質一樣。

4.說天主有能力，並不是說這能力與天主的知識和意

志，在實質上或本身有區別，而只是在思想或觀念上有區別，

就是說，因為能力含有根本之性質，是這根本在執行意志所命

令和知識所指示的事物;這三者(能力、意志和知識)作為同

一者歸於天主。或者，可以說，天主的知識和意志，以其為產

生效果之根本而言，本身就含有能力的性質。因此，對於天主

之知識和意志的討論，先於對能力的討論，就如原因先於動作

和效果一樣。

第二節天主的能力是否是無限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
質疑 天主的能力似乎不是無限的。因為:

1.按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三第六章所說的，一切無限的

(不受限制的)東西都是不完美的。而天主的能力不是不完美

的。所以‘不是無限的。



2.此外，一切的能方都是藉致果來表現自己;否則，能

力就無用了。所以，如果天主的能力是無限的，那麼就應能製

造出無限的效果。可是，這卻是不可能的。

3此外，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十章曾證明:如果

383 

一個形體物之能力是無限的，那麼它就會即時或在一瞬間推 第

動。而天主卻不是即時或在一瞬間推動，而是「藉時間來推動 集

精神體的受造物，並藉位置和時間來推動形體的受造物J '如奧 第

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八第二十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天主 干

的能力不是無限的。 吾
此且

吉悶

反之 希拉叫咐側幸刑利IJ (仕吋叫叫H叩別f缸ilarius叫)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八第二十四節卻 E 
說: I天主有無窮盡的能力'祂是有生命的、有能方的。川」而 的

一切無窮盡的都是無限的 O 所以，天主的能力是無限自的句。 男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第一節己說過的，天主之有主動能力，

係根據天主現實地存在。而天主之存在卻是無限的，因為由前

面第七題第一節討論天主本質之無限性時所說的可知，天主的存

在不受限於任何接受者。因此，天主的主動能力必是無限的。

因為在一切主動者內都有這種情形，即一主動者所有的藉以主

動或行動的形式越完美，他的主動或行動能力也就越大。就如

一個東西越熱，其熱化別的東西的能力也就越大;如果他本身

的熱是無限的，他所有的熱化別的東西的能力也就是無限的。

因此，天主藉以主動或行動的本質即是無限的，如前面第七題

第一節已證明的，所以天主的能力當然是無限的。

釋擺 1 .哲學家所談前無限，是不受形式限定的質料方面的無

限，這種無限是適用於量的無限。是在這種意義下，天主的本

質不是無限的，如前面(同處)也已證明過的。由此推之，祂



的能力也不是無限的。因此，不能據此而做結論說，祂的能力

是不完美的。

384 2.同質或同類 (univocus) 主動者之全部能力，均表現於

其效果內;因為人的生殖能力不可能超出生育人。而不同質主

草 動者之能力，卻並不在產生自己的效果上全部表現出來;比如
大
全

太陽之能力，並不在產生由腐化物所生出的動物上全都表現出

第 來。很明顯地，天主不是同質的主動者;因為如前面第三題第五

= 節所證明的，沒有任何其他東西能在種情IJ類)和類(共類)

: 方面，與天主相同。因此，應該說，祂的敘果常小於祂的能

買 力。所以，天主的無限能力不必表現於產生無限的效果上。而

主 且，即使天主的能力不產生任何效果，祂的能力也不是無用
聖 的。因為所謂無用，其意義是說一個東西被安排指向某一日
位 的，卻未達到目的。而天主的能力與效果的關係?不是以效果

為目的，反而是天主的能力是自己效果的目的。

3.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十章曾證明:如果一個形

體物具有無限的能力，那麼他的推動就不用時間(按:即沒有

先後相繼的歷時，而是瞬間)。可是，他(在同處)也指出，

「天」這一推動者的能力是無限的，因為它能歷經無限的時問推

動。所以，他的意思應該是:假設有形體物之無限能力，則這

種能力的推動將不用時間;而沒有形體的推動者之能力卻不是

如此。其理由是:推動別的形體物的形體物，是同質的主動

者。是以，主動者之能力必全部表現於推動中。所以，推動之

形體物的能力越大，其推動之速度越快;如果其能力是無限

的，其推動之速度必快得沒有比例，而這就是不用時間推動。

然而沒有形體的推動者，卻不是同質的主動者。因此，他的不

用時間推動，並不需要他的能力全部表現於推動中。特別是他

是依照其意志之決定而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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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天主是否是全能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不是全能的。因為:

1 .被推動和被動承受，是萬物皆有的情形。而天主卻不

能，因為如第二題第三節及第九題第一節己說過的，天主是不能

變動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全能的。

2.此外，犯罪是主動做什麼。而天主卻不能犯罪，亦不

能「否認自己ν 如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的節所說的。所

以，天主不是全能的。

3.此外，關於天主，說: 1"祂在寬恕及憐憫方面，充分

顯示了祂的全能J (參看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一一舊聖神降臨後

第十主日一一彌撒集禱經)。所以天主能力所及乏極點是寬恕和

憐憫。可是，有別的事遠大於寬恕和憐憫，比如:創造另一個

世界等。所以，天主不是全能的。

4.此外，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20節的「天主豈不

是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了思妄可恥， I" g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上說: 1"天主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了愚妄，因為祂把這世上的

智慧所認定為不可能者，顯示出是可能的。」由此看來，不應

該根據低級的原因來判斷任何事物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，就像

這世上的智慧所做的;而應該按照天主的能力。所以，如果天

主是全能的，那麼一切都是可能的了。所以，沒有什麼是不可

能的。如果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，那麼也就沒有什麼是必然的

了;因為凡是必然存在的，就不可能不存在。所以，如果天主

是全能的，在萬物中就沒有什麼是必然的了。而這卻是不可能

的。所以，天主不是全能的。

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7 節卻說: 1"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皮之

事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般來說，眾人都承認天主是全能的。不

過，指明「全能」的意義何在，似乎正不容易。因為當說「天

386 主能做一切的事」時，它的分布範圍究竟包括些什麼，確能發

生疑惑。不過，如果一個人正確地加以思考，既然能力是針對

單 可能的事而說的，那麼當說「天主能做一切的事」時，再沒有
三 什麼比這種解釋更為正確，即天主能做一切可能的事，並因此
第 而被稱為是全能的。

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立第十二章所說的， í可能的」
間
也 有兩種說法。一種是針對某種能力而說的，比如屬於人的能力

要 範固者，就說對人是可能的。但不能說，因為天主能做切為
主 受造物是可能的事，便說祂是全能的;因為天主的能力擴及更
堅 多的事物。可是，如果因為天主能做一切為祂的能力是可能的
位 事，便說祂是全能的，那麼在解釋全能上便犯了空轉或繞圈子

的毛病;因為那將等於說，因為天主能做祂能做的一切事，所

以是全能的。所以，只應該這樣說，即說天主是全能的，是因

為祂能做「一切絕對可能的事J '這也就是「可能的」另有的一

種說法。說一件事是絕對可能的或絕對不可能的，是基於字詞

間之關係:如果述詞或謂詞與主詞之間沒有矛盾，比如說「蘇

格拉底坐著J '就是可能的;如果述詞或謂詞與主詞互不相容，

比如說「人是驢J '就是絕對不可能的。

不過，應該注意，由於每一個主動者或動因，都產生或

做出與自己相似者，所以每一個主動能力，都根據作為主動能

力之基礎的現實或實際存在情形，有相對的可能者作為自己固

有的對象，比如:熱化能力是以可以變熱或被熱化的存在者作

為自己固有的對象。可是作為天主能力之基礎的天主之存在，

是無限的，不是被限定於某一種類之物的存在，而是在本身內

預有全部存在之完美。是以，凡是能夠具有存在物之性質者或

能夠是存在物者，均包括在絕對可能者之內，天主是針對它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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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被稱為是全能的 3

除了非存在物之外，沒有什麼與存在物之理或性質對

立。所以，凡是在自己內同時含有存在和非存在者，就與屬於

天主全能範圍內的「絕對可能者」之理或性質互不相容。而它

們之不屬於天主全能的範圈，不是因為天主的能力有缺陷，而

是因為它們不可能具有可做性及可能性。所以，凡是在自己內

不含有矛盾者，都包括在那些與天主稱為全能者相關的可能者

內。而那些含有矛盾者，則不包括在天主的全能內，因為它們

不可能具有可能性。因此，與其說天主不能做它們，不如說它

們不可能形成或發生。這與天使所說的「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

的話」並不相反，因為那含有矛盾的，不可能是「話J '因為沒

有任何理智能夠領悟它。

釋疑 1 .說天主是全能的，是根據主動能力，而不是根據被動

能力，如正解己說過的。所以，不能被推動及被動承受，並不

與全能衝突。

2.犯罪是有失於完美的行為;因此，能犯罪就是能在行

為上有缺失或缺陷，而這與全能互不相容。為此，天主既是全

能的，所以不能犯罪。雖然哲學家在《辯證論》卷四第五章

說: í天主和有心人能夠做壞事 J ;不過，這或者可以在一個

其前題是不可能的條件旬的假設下來解譚，比如我們說「假設

天主願意的話」天主能夠做壞事;因為即使前題和結論都是不

可能的，一個條件旬並非不能夠是真的，就像說， í假設人是

驢，他便有四條腿」。或者可作男一種解讀，即天主能夠做一些

現在看來像似不好的事，可是假設祂做的話，就會(顯示出來)

是好事。或者說「哲學家」是按外邦人的一般看法而說的，因

為外邦人認為人會變成神，比如:朱彼特 (Jupiter' 古羅馬的

主神)和梅古里(Mercurius )。



3.寬恕和憐憫充分顯示了天主的全能，因為這正表示天

主有最高的能力，即祂自行寬赦罪過，因為受上級法律拘束的

388 人，是不能自行寬赦罪過的。或者說，因為天主藉寬恕和憐憫

人，而引領他們去分有無限的善，而這正是天主能力的最後效

草 果。或者說，因為如第二十一題第四節所說的，天主之仁慈或憐
至 憫的效呆，是天主一切事工之基礎;因為沒有什麼是一物所應
第 得的，除非是基於天主把那原不是一物所應得的先給了它 0 萬

福 有或萬善的最初建立屬於全能，就是在這一點上充分或最顯示

'了天主的全能。

哭 4.所謂絕對不可能者之說法，既不是根據高級的原因，

主 亦不是根據低級的原因，而是根據它本身。根據某種能力而說
體
二 的「可能的 J '稱為根據近因的「可能的」。因此，那些依其本

iIZ 性只能由天主直接所產生或形成者，如創造、使人成義等，則

稱為是很據高級原因的「可能的 J ;而那些依其本性是由低級

原因所產生或形成者，則稱為根據低級原因的「可能的」。因為)

根據近因之條件或情形，效果有其偶然性或必然性，如第十四

題第十三節釋疑3.己說過的。這世上的智慧之所以被認為是愚妄

的，是由於它認定凡在自然界不可能的，在天主亦是不可能

的。由此可見，天主之全能並不由萬物中取消不可能性及必然

恃
主

第四節 天主能否使過去發生的事沒有發生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能使過去發生的事沒有發生(變為未曾發生的

事)。因為:

1 .本然(依其本質)不可能之事，要比那偶然不可能的

事，更為不可能。而天主卻能夠做本然不可能的事，例如:使

瞎子看見或使死人復活。所以，天主遠更能夠做偶然不可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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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而過去發生的事沒有發生，是偶然不可能的事，因為蘇格

拉底不跑之所以是不可能的事，是由於他的跑已成過去，而這

一切都是偶然發生的。所以，天主能夠使過去發生的事沒有發

生。 一
{
第
一
集
}
第
二
十
五
題

論
天
主
的
能
力

2.此外，凡是天主過去能做的事，祂現在也能做，因為

祂的能力不會減少。可是， (針對蘇格拉底已有的跑)在蘇格

拉底起跑之前，天主那時能夠使他不跑。所以，在他跑了之

後，天主也能夠使他沒有跑。

3.此外，愛德是一種比童貞更大的德↑生。而天主卻能夠

復原失去的愛德。所以，祂也能復原失去的童貞。所以，天主

能夠使失去童貞的女子沒有失去童貞。

反之 熱羅尼莫卻說: í雖然天主能做一切的事，卻不能使失

去童貞者變為未失童貞者。 J (<<論童貞之守護>> (De Custodia 

Virginit. ad Eustoch) 書信第二十二篇)所以，根據同理，天主

也不能使過去已發生的任何事，變為未曾發生的事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前面第三節及第七題第二節釋疑 1 .所說過

的，本身含有矛盾的事，不屬於天主全能的範圈。而過去已發

生的事沒有發生，本身含有矛盾。因為，就如說蘇格拉底現在

坐而又(同時)不坐，含有矛盾;同樣說蘇格拉底過去坐而過

去又(同時)不坐，也含有矛盾。說他過去會坐，就是說這事

曾經發生;而說他末曾坐，也就是說這事未曾發生。因此，過

去曾經發生的事未曾發生，不屬於天主全能的範園。而這正是

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)) (Contra Faustum) 卷二 j-六第

五章所說的: í無論是什麼人這樣說: IF如果天主是全能的，

就讓祂使發生了的事沒有發生吧! Jl那麼這人就是沒有看出來

自己是在說: IF如果天主是全能的，就讓祂使那些真實的事



物，就因為它們是真實的，而變為假的吧! ~J 而且哲學家在

《倫理學》卷六第二章也說: I天主只有這一點做不到，就是使

390 已產生沒有產生。」

單 釋疑 1 雖然「過去已發生的事J '亦即蘇格拉底的跑這件事，
至 如果著眼於這事已成過去(按:既已成過去，就不是必然) ，那
第 麼「過去已發生的事沒有發生」就是偶然地不可能;可是，如

冊 果由「過去」這觀點來看「過去」發生的事，那麼「過去已發

4 生的事沒有發生J '就不僅是本然地不可能，而且也是絕對地不

要 可能，因為其中含有矛盾。因此，這要比使死人復活更不可
主 能，因為使死人復活本身不含有矛盾;它只是根據或針對某種
體
二 能力，即自然的能力，是不可能的而已。而這種不可能的事，

位 卻屬於天主能力的範圈。

2.就如由天主能力之完美來說，天主能做一切的事，卻

仍然有些事物不屬於天主能力的範圈，因為它們缺少可能事物

之性質或本身是不可能的;同樣，如果由天主能力之不可改變

性來看，凡是天主過去能做的事， t也現在也能做;卻也有些事

物，當它們尚待發生時，確曾有可能事物之性質，但在發生之

後，就不再有可能事物之性質。是如此而說天主不能做這樣的

事，因為它們不可能發生。

3.天主固然能夠除去一個喪失童貞之女人的精神和肉體

上的破損或站辱;可是卻不能由她抹去她曾經受過站辱的事

實。就如天主也不能由一個罪人抹去他曾經犯罪及曾經失掉愛

德的事實。

第五節天主能否做祂不做的事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似乎只能做祂所做的事(按:即天主不能做祂不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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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未做的事)。因為:

1 .天主不曾預先知道並末預先安排自己要做的事，天主

就不能做。而天主所預先知道並預先安排自己要做的，無非就

是祂所做的事。所以，天主只能做祂所做的事。

2.此外，天主只能做祂應該做的事，以及做起來公正合

理的事。而天主並不應該做祂所不做的事;而且天主做祂所不

做的事，也不公正合理。所以‘天主只能做祂所做的事。

3.此外，天主只能做那善的﹒以及適合受造之物的事 J

而對天主已造成之物來說，異於他們現在實際所是之物，既不

是善的，亦不是適合的。所以，天主只能做祂所做的。
論
天
主
的
能
力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六章 53 節卻說: 1"你想我不能要求

我父，即刻給我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使嗎? J 可是，祂(耶穌)

卻沒有要求，而且父也沒有派來天軍抵抗猶太人。所以，天主

能夠做祂(實際)所不做、未做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對這個問題，有些人犯了兩種錯誤。因為

有些人認為天主之行事，就好像是出於本性之必然;就如由自

然事物之行為，只能產生那些實際所產生者，例如:由人的精

子產生人，由橄欖種籽產生橄欖;同樣地，由天主的事工，也

只能產生現在所有之物或諸物之間的現有秩序。可是，我們在

第十九題第三及第四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天主之(對外)行動不是

出於本性之必然，祂的意志才是萬物的原因，而且祂的意也不

是自然而必然地被限定於現有萬物。因此，現有萬物的流布成

形，絕對不是必然地出白天主，致使不能再有別的東西產生。

另一些人則說，天主的能力之被限定於現有萬物的流布

成形或秩序，是由於天主智慧及正義的建立秩序或安排，沒有

這種安排天主什麼都不做。可是，既然天主的能力就是祂的本



質，因而也無非就是天主的智慧，所以可以合理地說，凡是在

天主能力內者，也都在天主智慧之安排或秩序內;因為天主的

智慧包括能力的全部施展範園。不過，如第二十一題第四節所說

過的，正義之本質在於天主智慧置入萬物內之秩序，而這種秩

序卻並不完全等於天主的智慧，宛如使天主的智慧局限於這個

秩序。因為一個有智慧者，他置入自己所創作之物內的秩序，

其設計或安排之基準，很明顯地是取自目的。是以，如果一個

目的與為了這個目的而創作之物是相稱的或相當的，貝IJ創作者

之智慧就會被局限於某一特定的秩序。而天主的美善之為目

的，卻不成比例地超越一切受造物。因此，天主的智慧並不被

局限於某一特定的秩序，致使不能有萬物的其他流形或秩序來

白天主。所以，應該絕對或簡直地說，天主能夠做祂所做者之

外的其他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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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疑 i .在我們內，能力與本質都與意志和理智有別，而且理

智也不同於智慧，意志也不同於正義;所以在我們內，能夠有

事物是在能力的範圍內，卻不能出現在合乎正義的意志內或具

備智慧的理智內。可是，在天主內，能力、本質、意志、理

智、智慧以及正義，則是同一事物。因此，沒有任何事物，能

是在天主的能力內，卻不能是在祂合乎正義的意志內和充滿智

慧的理智內。不過，由於意志除非是在假設的條件下，並非必

然地被限定於這些或那些事物，如第十九題第三節所說的。以

及，天主的智慧與正義亦不被限定於現有的這種秩序，如正解

所說的;所以，並非不可能有事物是在天主的能力內，卻不是

祂所願欲的，也不包括在祂給萬物所建立的秩序內。而且能力

被認為是執行者，而意志則是出命者，理智和智慧卻是指導

者，所以凡歸於天主能力本身者﹒就說是天主根據其「絕對能

力」所能夠者。凡是在其內能保有存在物之性質者，均屬於此



類，如前面第三節己說過的。至於那些根據天主之能力執行合

乎正義之意志的命令，而歸於天主之能力者，貝IJ說是天主由其

「經過安排之能力」所能夠者。因此，應該說，除了天主預先知 393 

道而且預先安排自己要做的事之外，天主以其絕對能力還能夠

做其他的事;可是，天主做某些祂所未曾預先知道和預先安排 第

要作的事，卻是不可能的。因為這「做」本身屬於預知和預先 集

安排的範圍;而「能夠(做 )J 本身卻並非如此，它係屬於本 第

性。因為，天主之所以做一件事，就是因為祂願欲這件事;而 竿

祂之所以能夠(做) ，卻不是因為祂願意，而是由於祂的本性使 臺
狀。

5閥

2 天主除了對自己之外，對任何其他物都無所該或所 言

欠。因此，說天主只能做祂應該做的事，其意義無非是說:天

主只能做那對祂自己是適宜及公正合理的事。而我所說的這

「適宜及公正合理的事y 能有兩種解釋。一種是，其前與["(現

在實際)是estJ 這個字連用，因而其適用範圍只限於現在實有

的事，如此則是針對能力而言的。在這種意義下，上述說法是

錯的，因為它的意思是: ["天主只能做那現在實際是適宜及公

正合理的事」。不過，如果其前先與「能或能夠 J (posse) 連

用，而這個字有擴大適用範圍的作用，然後與「是」連用，如

此則其意義係指一種不確定的或含糊的現在事;在這種意義

下，上述說法就是真的了，其意是說: ["天主只能做那如果他

做就是適宜及公正合理的事」。

3.雖然現有之物受限於萬物的這一流布成形或秩序，但

天主的智慧和能力卻不受限於這一秩序。因此，雖然對現有之

物來說，沒有任何其他秩序是苦的及適合的，但天主卻能夠創

造其他的物，並給他們規定另一種秩序。

的

力



第六節 天主能否把祂所做的事物做得更好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94 質疑 天主似乎不能把祂所做的事物做得(比既成的)更好。

因為:

E 1 天主不拘做什麼，都是以最大的能力和智慧去做。而
言 形成一物所用的能力和智慧越大，則該形成之物就越善。所
第 以，天主不可能把祂所做的事物做的更善或更好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駁馬西米諾)) (Contra Maximinum) 

已 卷二第七章如此推論說: í如果天主能夠、卻不願意生與自己
已開
天 一樣的兒子，那就是天主嫉妒了。」同理，如果天主能夠，卻

主 不願意把祂所做的事物做得更好，那就是天主嫉妒了。可是 9
豐 天主絕對不會有嫉妒。所以，天主把每一事物都做成最好的。
位 所以天主不能把祂所做成的事物，比既成的做得更好。

3.此外，凡是至大之善及最善者，就不可能變得更善;

因為沒有什麼比至大更大。可是，如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

第十章所說的: í天主所造的萬物，分別而論，每一物都是善

的好的，但就整體而論，則是十分善的或很好的;因為整個宇

宙之奇妙美麗是由它們全體所組成的。」所以，天主不可能使

冊

宇宙之善更善 ο

4.此外，基督其人充滿恩寵與真理，並無限量地享有聖

神;如此則不可能更善。受造之真褔亦被稱為是至大的善;如

此買IJ亦不可能更善。真褔童貞瑪利亞亦被高舉在諸天使之上;

如此則也不可能更善。所以，天主不能把祂所做的一切事物，

都做得(比既成者)更善更好 ω

反之 《厄弗所書》第三章 20節卻說: í 天主能一一成就一

切，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。」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物之美善有兩種。一種是屬於其本質

的;比如具有理性是屬於人的本質。關於這種善，天主不能把

一物做得比它現在實際所是之物更善更好，雖然祂能做比這物 395 

更好的另外一物。就如天主也不能使「四」這個數字比四更

大，因為如果比四更犬，那就不是「四J '而是另一個數字了。 第

因為在定義中加添本體性或屬於本質的差別，就和在數字中加 集

添數目的單位或單一一樣，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八第三章 第

所說的。另一種是物之本質以外的美善，比如有德性和有智慧 十

是人之善。關於這種善，天主能把自己所做的事物做得更好更 五
題

善。不過，絕對地講來，與自己所做的任何事物相比，天主都 論

能另外做比它們更善更好的其他事物。 天
主
的

釋疑 1 .幾時說天主能把一物做得比祂所做的更善更好，如果

這「更善更好」指的是物，那就是真的或正確的;因為天主能

作比任何一物更好的另外一物。至於針對同一物，天主在某方

面能做得更好，在男一方面則不能，如正解己說過的。不過，

如果把這「更善更好」視作副詞，並用以指作者方面的(動作)

形態，那麼天主就不能做得比祂所做的更好;因為祂的做不能

出自更大的智慧和仁善。如果用這「更苦更好」指所做之物方

面的形態，那麼天主能做得更好。因為在依附體方面，天主能

給自己所做之物更好的存在形態，雖然在本質方面不能如此。

2.一個兒子長大之後就與父親一樣，這屬於兒子的本

質;而一個受造物比天主所造的更好，卻不屬於受造物的本

質。因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以其現有這些事物來說，這個宇宙不能更善更好，這

是基於天主所給予這些事物的最適當的秩序，而宇宙之善就在

於這一秩序。如果其中有一物變得更好，那將會擾亂整體秩序

的調諧;就如假使有一根弦調整得比應有的程度更緊，琴韻的

力



合協就會被擾亂。不過，天主當然能造另外一些事物，或給現

有受造之物增添另一些事物;如此則宇宙就會變得更好。

4.基督的人性由於與天主合而為一，受造之真褔由於享

見天主，以及真褔童貞瑪利亞由於是天主之母，他們都從無限

之善一即從天主，獲有某種無限高貴。由這方面來說，他們

不可能進一步更好，就如沒有什麼能比天主更好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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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了有關天主本質本體之唯一或一體的種種之後，最終 主

要討論的是天主的真褔 (beatitudo) 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是否應該把真福歸於天主。

二、稱天主為真福係根據什麼，是不是根據理智的行動。

三、天主是不是每一有真福者之真福本身或本體。

四、在天主的真福內是否統括所有的真福或幸福。

第一節是否應該把真褔歸於天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貫褔似乎不適宜於天主。因為:

1 .按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》卷三第二章所說的，真褔

「是聚集一切的書而形成的完美境界」。而在天主內卻不可能有

聚集，就如不能有組合一樣。所以，真福不適宜於天主。

2.此外，按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一第九章所說的，員

褔或幸褔是「德行的報酬J 0 而報酬就如功勞一樣，並不適宜用

於天主。所以﹒真福也不適宜用於天主。

皮之宗徒在《弟茂德前書》第六章的節卻說: ["在預定的時

期使人看見這顯現(耶穌基督的顯現)的，是那真福，唯一全

能者，萬主之主﹒萬主之主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最應該把真褔歸於天主。因為真褔一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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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，無非就是有理智之性體的完善或完美的善;這性體體認

在自己所有之善上的自足，能控制自己遭遇的順或逆，而且是

398 自己活動的主宰。這兩項一一即完善與有理智，均極度地屬於

天主。所以，真褔最適宜用於天王。
神
學

三 釋疑 1 善之聚集，在天主內不是以組合的方式，而是以單純
第 的方式;因為如第四題第二節釋疑 1 及第十三題第四節所說過

區 的，在受造物內是眾多者，卻是單附卜統地預先存在於天主

內。

哭 2 真福或幸福之偶然是德行的報酬，是因為一個人獲取
主 真褔(而非本然或依其本質就有真褔) ;就如存在物之偶然為
體= 產生的終點，是因為由潛能(能存在)而進入現實或實際存
位 在。所以，就如天主雖然不經產生而有存在，同樣天主也雖然

不是立功掙得而有真福。

第二節 天主是否係根擴理智而稱為真福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不是根據理智而稱為真福。因為:

1 .真褔是至大的善。而在天主內，善之稱謂係根據本

質;因為善涉及存在，而存在係依照本質，或以本質為準，按

波其武在《論七天自1]造工程》中所說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真

褔之稱謂係根據本質，而非根據理智 c

2.此外，真福有目的之性質。而目的與善一樣，是意志

的對象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真福之稱謂係根據意志，而非根據

理智。

反之教宗額我略一世在日 i自理叢說卷三十二第六章卻說:

「那享有自己而不需要外來讀美者﹒是有光榮的。」而「有光榮」



的意思就是「有真褔 J 0 所以，既然我們之事有天主是根據理

智，因為如奧斯定所說的， í草見(天主)就是全部酬勞J <<聖

詠講述》第九十篇第二講) ;那!墊在天主內，貫褔之稱謂似乎 399 

是根據理智。

第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如第一節說過的，貫褔意指有理智之性體 集

的完善或完美的善。因此，就如每一抑郁欲求回己的五美;同 第

樣地，有理智之性體也自然地欲求賢福。而在每一個有理智之 十

性體中，其最完美者則是理智的動作，性體是據這種動作而或
題

多或少地把握或領悟一切。因此，所有受造之理智性體的真 諦

褔，均在於(理智的)領悟或理解。而在天主內，存在與領悟 主

或理解之間沒有實質上的區別，而只有思想或觀念 t的區別。

所以‘應該根據理智把真褔歸於天主，就如歸於其他有真褔者

一樣，後者是因仿效天主的真褔而被稱為真褔。

釋擺 1 .那一論據，證明天主依照自己的本質而有真褔;不過

並不證明，員褔之歸於天主，是根據本質或基於本質之理由;

此乃更是根據理智或某於理智之理由。

2.真褔既是善，所以是意志的對象。而就理解的次序來

說，對象是先於(相關的)能力之行動的。因此，按照理解的

方式，是先有天主的質褔，然後才有安息於真褔之意志的行

動。而這(真褔)只能是理智的行動。因此，是在理智的行動

內察看到真褔。

第三節 天主是不是每一有真褔者的真褔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似乎是每一有真褔者的真福。因為:

1.天主是至善，如在前面第六題第二節已證明過的。而不

的
真
甲昌



可能有許多至善，這從前面第十一題第三節所說的也可以知道。

所以，真福是至善既屬於真福的本質，那麼真褔似乎無非就是

400 天主。

2.此外，真福是有理智之性體的最終目的。而只有天主

草 適宜作有理智之性體的最終目的。所以，每一有真福者之真福
大
全 只是天主而已。

第
區 反之根據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1 節所說的: r星辰與星

也 辰的光輝有區別 J '一獲有真褔者，能夠大於另一獲有真褔者。

實 可是，不可能會有什麼比天主更大。所以，真福不是天主，而
至 是有別於天主之物。
體

位 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理智之性體的真福在於理智的行動。對

此，可以考慮到兩點:即行動之對象，也就是那可理解者;和

行動本身，也就是理解。所以，如果由對象本身方面來看真

福，貝'1只有天主才是真褔;因為一個人之有真福的唯一原故，

就是由於他理解天主，如奧斯定在《懺悔錄》卷五第四章所說

的: r那個認識你(天主) ，即使不認識其他一切的人，是有真

福的。」可是，由理解者的行動方面來看，真褔卻是有真福的

受造物內之一種受造的東西;可是，在天主內，真褔即使在這

方面也是非受造的。

釋疑 1 .由對象方面來說，真福是絕對的至善;而由行動方面

來看，在有真褔的受造物內，真福不是絕對的至善，而是由受

造物可分有之善這一類中的至善 c

2.如哲學家在《靈魂論J 卷二第四章所說的，目的有兩

種，即客觀的和主觀的，也就是事物或對象本身和獲草或享用

該事物;比如:對一個愛財如命者有說，錢財和享有錢財就是



臣的。所以，天主固然是有理智受造物之作為物或對象的最終

目的;但受造的真褔卻是作為草用，或更好說作為車有的目

的。

第四節 在天主的真褔內，是否統括所有的真褔或幸福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真褔似乎並不統括所有的真福或幸福。因為:

1.有些幸福是假的。而在天主內卻不能有什麼是假的。

所以，天主的真福不統括所有的幸福。

2此外，在某些人看來，有的幸福在於有形體的事物，
但問

比如慾樂，財富等;而這些都是不可能歸於天主的句因為祂是 主

的

真
甲崗

沒有形體的。所以，天主的真褔不統括一切的幸福。

反之 貫福或幸福是一種完美。而天主的完美統括一切的完

美，如第四題第二節已證明過的。所以，天主的真褔統括一切的

幸福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幸福中，不拘是畏的或假的幸福，凡是

值得希求者，全都以更卓越的方式預先存在於天主的真褔內。

因為在靜觀的幸福方面，天主對自己和其他一切物有連續不斷

的和最確定的靜觀;在行動的幸福方面，祂掌管整個宇宙。至

於在塵世的幸福方面，按波其武在《哲學的慰藉》卷三第二章

所說的，這種幸福在於慾樂、財富、權能、高位和榮譽，買IJ天

主享有對自己及其他一切物的喜樂，以代替歡樂或慾樂;中也有

財富所預許的完全自足，以代替財富;祂有全能，以代替權

能;祂治理萬物，以代替高位; t也有全體受造物之敬仰，以代

替榮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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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Î .有的幸福之所以是假的，是因為它欠缺真實幸福之性

質:依此觀點來說，它不存在於天主內。不過，其所有的一切

402 相似幸福者，不拘是多麼細微的相似，全都預先存在於天主的

神
學

三 式，以精神形態存在於天主內。

真褔內。

2.在形體物內以形體形態存在之善，卻是按天主之方

第

用
關於天主本質本體之唯一或一體的種種問題，以上這些討

為 論諒已足夠(參看第二題引言)。

天
王

體
三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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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了有關天主本質、本體之唯一或一體的種種之後，剩

下的就是要討論那些有闖天主位格之分為三或三位的問題了

(參看第二題引言)。

由於天主的位格，是按起源或發源之關係而彼此有刑，所

以依循教學的次序，應該首先討論起源，也就是出發;第二討

論起源的關係(第二十八題) ;第三討論位格(第二十九題)。

關於出發，可以提出五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出發。

二、天主內的某種出發，是否能稱為生或生育。

三、除了生或生育之外，在天主內是否還能有其他另一種

出發。

四、那另一種出發是否可以稱為生或生育。

五、在天主內是否有兩種以上的出發。

第一節在天主內是否有出發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不可能有任何出發 (processio '出自、發

自、自......出發)。因為:

1 .出發意指外向的變動。然而在天主內沒有任何可變動

者，也沒有什麼是外向的。所以，也沒有出發 c

2.此外，一切出發者，都不同於它所出白或發自之物。

而在天主內只有至極的單純性，沒有任何不同。所以，在天主

內沒有任何出發。



3.此外，由別物出搓，似乎與第一本源之理或性質不能

相容。而天主卻是第一本源，這在第二題第三節已證明過了。所

404 以，在天主內沒有出發。

當 反之主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八章42節卻說: I我是白天主出發
言 而來的」。

第
兩 正解我解答如下:聖經討論天主的事理時，使用某些與出發

相關的名稱。對這一出發，不同的人曾有不同的見解。有些人

突 把這一出發懂作是效果發自原因的出發。亞略 (Arius) 就曾這
主 樣主張，他說聖子之出自聖父，就如同是聖父的第一個受造
豐 物，而聖神之發自聖父和聖子，也有如是二者的受造物。按這
位 種見解來說，聖神和聖子就都不是真天主了。可是，這卻違背

《若望壹書》第五章20節論聖子所說的: I使我們在祂(天主)

的真實的子內，這(于)即是真實的天主 o J 同時也相反《格

林多前書》第六章 19節論聖神所說的: I難道你們不知道，你

們的身體是主神的宮殿嗎? J 而只有天主才有宮殿。

另有-些人把這一出發懂作有如是原因到效果的出發﹒

即是說，或者是原因推動效果，或者是把自己的像或相似印入

效果內。做這種主張的有薩培里( Sabellius) ，他說天主聖父以

其由童貞女取了肉身而言，便被稱為聖子;而以其聖化有理性

的受造物並引導他們得到生命而言，便被稱為聖神。可是，與

這種見解相括觸的，卻有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19節論自己

所說的話: I于由自己不能做什麼J '還有別的許多話都表示聖

父不是聖子 υ

如果仔細加以研究，就會發現以上二人(亞略和薩培里)

都是把出發懂作某種向外的出發，因此他們都沒有觸及到在天

主本身內有出發的問題。可是，每種出發都是依循一種行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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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就如根據每一指向外在質料或對象之行動，都有一個外

冉的出發，同樣地，根據每一存留在行動者本身內之行動，亦

必定注意到有一個內向的出發。這在理智中最為明顯，因為理

智的行動，即理解，是留存在理解者內的。無論是誰在理解，

就因為他在理解，在他內便有一點什麼發出或產生，即出自理

智能力及其知識的對所理解之物的概念。這種概念藉由聲音表

達出來，而稱為用聲音的言語所表達出來的「心語或內心的言

語」。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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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主
位
惜
之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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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是超越萬物之上的，因此，所說的在天主內的事

物，不應按最低級受造物之形態來理解，因為這些受造物都是

形體物;而應按最高級受造物之像或相似點來理解，因為這些

受造物是有理智的實體或自立體;不過，連由這些受造物所獲

取的像或相似點，亦不足以表現天主的事物。所以，不應按在

形體物內所有的出發，不拘是藉位置之移動而有者，或是藉某

種原因及於外在效果之行動而有者，比如:熱之由發熱體而及

於被熱化之物，來領會出發;而應按理智方面之源出或出發，

比如可理解之(內心)言語，源出於發言者，卻仍然存留在發

言者之內。天主教信德是如此肯定在天主內有出發。

釋疑 1 .此一質疑的出發點或基礎，是含有位置移動的出發，

或是依據及於外在質料或外在效果之行動而有的出發。在天主

內並沒有這種出發，如在正解中己說過的。

2.依循外向出發的出發者，必定不同於它們出自或發自

之物。不過，以理智方面的內向出發而出發者，卻不必然有什

麼不同;而且出發得越完美，與其所出自或發白之物越是相同

或同一。因為一個東西越被深入理解，理智的概念與理解者之

關係顯然就越密切，就越合而為一;因為理智是依其實際或現

實的理解而與被理解者形成一體或同一。所以，如前面第十四



題第一節所說的，天主之理解既係天主之最高完美，那麼天主

之聖言與其所出自或發自者，必然完全相同或同一，而無任何

406 不同。

3.若一物是為成為表淺、不同於本源之物，由本源出

重 發，必然與本源之理或性質不能相容;可是，若是為成為內
大
全

第

在、毫無不同於本源之物，由本源出發，必然包含在第一本源

之理或性質內。因為幾時我們說建築師是房屋之本源，在這本

二 源的理或性質內，就包括著其所有藝術或技術的概念;而且假

論

天

設這建築師是第一本源的話，在這第一本源的理或性質內，也

就同樣包括著其藝術或技術的概念。而天主是萬物的第一本

主 源，其與受造物之關係，就如藝術家與其藝術作品之關係一
豐樣。
位

第二節 天主內的某種出發是否能稱為生或生育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攏 在天主內所有之出發，似乎不能稱為生或生育(generatio ' 

生、生育、生產或產生)。因為:

1.生或生產是由不存在到存在之轉變，與滅或消滅相

對;而二者之主體均為質料或物質。可是，這一切均不適宜於

天主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不可能有生或生產。

2.此外，天主內之有出發，是按理解的方式，這在前面

第一節己說過了。而這種出發，在我們內並不稱為生或生育。

所以，在天主內也不稱為生或生育。

3.此外，凡是受生者，均由生者獲得其存在。所以，每

4個受生者之存在，都是承受的存在。可是，承受的存在都不

是本然自立的。因此，天主的存在既是本然自立的存在，如前

面第三題第四節己證明了的，所以，沒有任何受生者之存在是天

主之存在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生或生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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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聖詠》第二篇7節卻說: í我今天生了你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言的出發，在天主內稱為生或生育。為了

明示這一點，應該知道， í生」這個字有兩種用法。一種是普

遍或概括用於一切有生有滅之物;如此則「生」或產生無非就

是從不存在到存在的轉變 c 另一種是特別或專用於有生命之

物;如此間J í生 J 是指一個有生命之物來自相連的具有生命之

本源的開始或源起。而這種「生J '專門或本義地稱為「出生或

誕生: J (nativitas) 。可是，並非所有此類之物都稱為「受生

者J '只有那按照相似或向像之理或性質而源出或出發者，才真

正稱為「受生者J 0 因此，毛髮或頭髮並沒有受生者或子女之理

或性質，只有那按照相似或肖像之理或性質而出發者才有。不

過，也不是按照任何相似，因為動物身上生出來的蟲莓，雖有

類或共類的相似，卻沒有生育和父子閱(系之性質:為了有生育

之性質，其源出或出發，必須是按照同一物種之自然本性的相

似性質，比如:人源出於人，馬源出於馬。

從生命之潛能出發到生命之現實的有生命之物，如人和動

物，其生或生育包括上述兩種生或生育。不過，如果有一個有生

命之物，其生命不是由潛能過渡到現實，那麼如果在這種有生命

之物內有出發的話，這種出發便會完全不包括生或生育之第一種

性質，卻可能具有有生命之物所特有的生或生育之性質。

所以，在天主內，言之出發就是如此而有生育之性質。

因為言之出發，是藉兼為生命活動的理解行動之方式;而且如

第一節已說過的，是出自相連的本源;並按照相似或肖像之理

或性質，因為理智的概念是被理解之物的肖像;又是存在於同

一性體內，因為如第十四題第四節所證明過的，在天主內理解與

存在是同一的。因此，在天主內‘言之出發被稱為生育，而出

發的言則被稱為聖子。

反之



釋疑 1 .這一質疑是從生或生育的第一種性質出發，就是說生

或生育包括由潛能過渡到現實。如此則在天主內沒有生或生

408 育，正如在正解己說過的。

2.在我們內，理解行動不是理智的本體本身;因此，在

當 我們內，循理解行動而出發的言，與其所從出者，不屬於同一
大
全

本性。因此，它並沒有真正的和完備的生育之性質。可是，如

第 前面第十四題第四節己證明過的，天主的理解就是理解者之本體

商 本身;因此，出發的言，其出發有如是屬於同一本性的自立存

: 在者。因而真正地或本義地被稱為受生者和聖子。因此，為表

芙 示天主智慧之出發，聖經亦使用與有生命之物生育相關的字

主 旬，即「受孕(成胎 )J 和「出生J ;因為《箭言》第八章 24
聖 節以天主智慧的名義說: í深淵還沒有形成之前，我已受孕，
位 丘陵還沒有存在之前，我已出生。」可是，我們把「受孕(成

胎) (conceptio) J --字用於我們的理解，是基於在我們理智之

言內，有(藉領會而構成的)被理解之物的像(或概念， con

ceptio 、 conceptus) ，雖然沒有本性方面的同一。

3.不是一切被獲得者( acceptum) ，都是被承受在另一主

體內者( receptum ) ;否則便不能說全部受造的實體或自立體

都是得之於天主或由天主獲得了，因為沒有任何另一承受全部

實體者。所以，那在天主內受生者，由生者獲得其存在，不是

好像那被承受在某一質料或主體內者(這與天主存在之自立性

不能相容) ;而是因為這出發者由另一位出發而有天主的存

在，才據以說獲得其存在，但絕不是好像是另一別於天主存的

存在者。因為在天主存在的圓滿完美中，既有以理解方式出發

的言，亦有言的本源;就如也有一切屬於其完美者一樣，如第

四題第二節己說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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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在天主內，是否有別於言之生育的另一出發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天主內，似乎沒有別於言之生育的男一出發。因為:

1 .如果有另一出發的話，那麼根據同樣的理由，在這另

一出發之外，又會有別的不同的出發，這樣將會永無止境地推

延下去;而這是不合理的。所以，應該堅持前者，即在天主內

只有一種出發。

2.此外，在一切物性內，每一種物性或物的本性，只有

一個通傳自己之方式;其所以如此，是因為活動係根據終點或

結果(的一與多) ，而有其單一性與眾多性(是一個與多個)。

可是，在天主內，出發所根據的(終點) ，無非就是天主之本性

的通傳。所以，天主之本性既是唯一的，如第十一題第三節所證

明的，那麼在天主內也就只有一種出發。

3.此外，在天主內，如果除了循理解方式的言之出發

外，還男有一種出發的話，那麼就只有是愛的出發，而愛的出

發，是根據意志的活動。可是，這種出發不可能與理智之循理

解方式的出發不同，因為如第十九題第一節已證明過的，在天主

內意志和理智並非不同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除了言之出發外，

沒有其他出發。

反之 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五章 26節所說，聖神發於聖父或由

聖父出發。而聖神不同於聖子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16

節所說: I我也要求父，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。」所

以，在天主內，除了言之出發外，還有另外一種出發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有兩種出發，即言之發出，及另

一種出發。為明示此點，必須注意，在天主內，只有這種出

發，即它所根據的，不是指向外在物的行動，而是存留在行動



者本身之內的行動。而在有理智的本i生或性體內，理智的行動

和意志的行動就是這樣的行動。言之出發，是根據理智方面的

410 行動。在我們內，有另一種根據意志之行動的出搓，即愛的出

發;依這種出發，被愛者是在愛者之內，就去日藉言之孕成，被

昌 說的或被理解的物是在理解者內一樣。因此，除了言之出發
大
全

第

外，也肯定在天主內有另外一種出發，即愛之出發。

用 釋疑 1 .在天主內的出發，並非必然要永無止境地推衍下去。

4 因為在有理智之本性或性體內的內向的出發，終止於意志的出

要發。
王

2.凡是在天主內者即是天主，這在前面第三題第三及第四
體= 節已證明過了，而在其他物卻不是如此。因為，不拘是藉那種
位 出發，只要不是外向的，天主的本性都獲得通傳;可是，其他

的(物的)本性卻不是如此。

3.雖然在天主內，理智與意志並非不同，但按照理智與

意志之理或性質，根據它們的行動而有的出發，彼此之間有某

種次序。因為，愛的出發只能是後於言的出發;因為，一物除

非在理智中已被孕成或領悟，便不能為意志所愛。因此，就蚵

雖然在天主內，理智及理智之概念或理念是同一本體或實體，

但言與其所從出之本源問仍有一定之次序;同樣，雖然在天主

內理智與意志是同一的，可是，由於按照愛之理或性質，愛是

起自理智的領悟，所以在天主內，愛的出發與言的出發，有次

序上之分別。

第四節 在天主內，愛的出發是不是生育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天主內，愛的出發似于是生育。因為:

1 .在有生命之物中，凡是出在而有相似之本性者，即稱



為是受生者和誕生者。而在天主內，以愛之方式出發者，出發

而有相似之本性，因為否則就是天主之本性以外之物，因而就

是外向出發了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以愛之方式出發者，其出發有 411 

如是受生者和誕生者。

2.此外，就如相似是屬於言之理或性質的，同樣它也是 第

屬於愛之理或性質的;因此《德訓篇》第十三章 19節說: I一 集

切動物都愛自己的同類或相似自己者。」所以，如果由於相似 第

之故，而把受生和誕生歸於出發的言，似乎也應該把受生歸於 干

出發的愛。 員
3.此外，凡在屬於「類J (genus ，共類)之某一「種」 為

(species ，別類)內所沒有者，在「類」內也不會有。所以，如 三

果在天主內有愛之出發的話，那麼除了這個共同名稱外，還應 位
格

該有一個特殊的名稱。可是，除了生或生育之外，別無其他名 之

稱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愛之出發似乎就是生或生育。 豈

皮之 按照這樣的說法，則出發而為愛的聖神，反而出發有如

受生者。而這相反亞達納修 (Athanasius ' 295-.373 年)所說

的: r聖神既非被聖父及聖子形成，亦非被創造，也不是受

生，而係由聖父及聖子出發。 J (<<信經>> Quicumque) ;中譯參

看:施安堂譯， <<天主教會副li導文獻選集》第七五{I菜，二九至

三0頁)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，愛的出發不應稱為生育。為明

示此點，應該知道，在理智與意志之問有這一區別，即理智之

成為現實(實際完成理解行動) ，是藉由被理解之物依照自己的

相似或像存在於理智內;而意志之成為現實，卻不是藉由被願

欲之物的像存在於意志內，而是由於意志有一種對被願欲之物

的傾向。所以，根據理智之性質而有的出發，是根據相似或像



的性質;因此而有生育之性質，因為一切生育者都生育與自己

相似者。而根據意志之性質的出發，卻並不注意相似或像的觀

412 點，而更著眼於對某物的衝激或推動。是以，在天主內以愛的

方式出發者，不是出發有如受生者或兒子，而是好像是被吹出

事 之氣或精神( spiritus) ;而精神這個名稱所表示的，是一種富
至 於活力的意氣激揚和衝動，就如說某人是受了愛的推動和衝
第 激，而去做某件事。

冊
也 釋疑 1 .凡是在天主內的，都與天主的本性相同或同一。因

要 此，從這(本性或性體的)唯一方面，不可能覓得區分這一出
主 發或那一出發的特有之理或性質;而應該根據一種出發到另一
豐 種出發的次序，來尋找這一出發或那-出發的特有之理或性
U 質。而這樣的次序係根據理智和意志之性質。因此，在天主內

的兩種出發，都是根據理智及意志之特有性質，而獲得命名，

以表示事物本身的特有性質。也正是為了此一原故，以愛的形

式出發者，固獲得天主的本性，卻不稱為受生者。

2.相似之屬於言，與相似之屬於愛，並不相同。因為相

似之屬於言，是根據言是被理解之物的像或相似，就如受生者

是生者之像或相似;而相似之屬於愛，不是說愛本身就是像或

相似，而是因為相似是愛之起因或本源。因此，不可以說愛是

受生者;而應該說受生者是愛之起因或本源。

3.如前面第十三題第一節己說過了，除了由受造物出發之

外，我們沒有別的辦法給天主起名字。由於在受造物中，除了

生育之外，別無其他通傳本性之途徑;所以在天主內的出發，

除了生育之外，也別無其他特有或特殊名稱。因此，另外那一

不是生育的出發，就落得沒有特殊名稱。不過，可以稱之為

「噓氣或激發精神J (spiratio) ，因為是氣或精神( spiritus )之出

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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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在天主內是否有兩種以上的出發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，似乎有兩種以上的出發。因為:

1 .就如把知識和意志歸於天主，同樣也把能力歸於天

主。所以，如果根據理智和意志肯定在天主內有兩種出發，似

乎也應該承認有根據能力的第三種出發。

2.此外，善性似乎最應該是出發之本源，因為書被稱為

是散發自己之存在者(狄奧尼修每《神名論》第四章)。所以，

似乎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根據善性的另一種出發。

3.此外，天主的生產能力遠超過我們的生產能力。可

是，在我們內，不是僅有言的一個出發，而是有許多個;因為

在我們內，由一個言會出發另→個言;問樣也由一個愛出發另

一個愛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也有超出兩個以上的許多個出發。

反之在天主內只有兩個出發者，即聖子與聖神。所以，只有

兩種出發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只能根據存留在行動者內的行動，來確定

在天主內的出發。而這樣的行動，在有理智的和天主的本世或

性體內，只有兩種，即理解和願欲。因為感覺，雖然似乎也是

留存在感覺者內的行動，不過感覺不屬於有理智的本性，而且

感覺也不完全脫離外向行動之類的範圈，因為感覺行動之完

成，是藉由可感覺之物對感官之行動或作用。因此，在天主

內，除了言及愛之出發外，再沒有其他的出發。

釋疑 i .能力是對他物行動之本源;是以，很據能力來衡量外

向的或及於外物的行動。如此，則很據能力這一屬性所衡量

的，不是天主位格之出發，而只是受造物之出發。



2.如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所說，除非是把善

當作意志之對象，善屬於本質或本體，而不屬於活動。因此，

414 既然必須根據某些行動來確定在天主內的出發，那麼根據善性

或其他類似的屬性，並不會有其他別於言之出發和壁之出發的

旦 出發出現，這是基於天主理解並愛自己的本質、真理及善|宜。
至 3 如第十四題第七節及第十九題第五節所說過的，天主是
第 以一個單純的行動而理解一切，同樣地也是如此而願欲一切。

二 因此，在祂內，不可能有言源自或發於言的出發，也不可能有

主 愛源自或發於愛的出發;在祂內，只有一個完善的言，和一個

突 完善的愛。這正表顯了祂的完善的生產力。
主

體

iT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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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天主內的關係 (relationes ;參看第二十七題

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某些實在關係。

二、這些關係是否就是天主的本質或本體，或者是外加

(於本質或本體)的。

三、在天主內能否有多種或多個相互實際有別的問係。

四、論這些關係之數目。

第一節 在天主內是否有某些實在關係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天主內似乎沒有某些實在 (reales) 關係。因為:

1 .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四章說: í當人用各種範

疇來稱述天主時，凡是能用以稱述天主者，都轉變成本體或自

立體;至於關係或關係到棄物 (ad aliquid) ，則完全不能用以稱

一述天主。」可是，凡是實在或實際存在於天主內者，都能用以

稱述天主。所以，關係並不是實在或實際存在於天主內。

2.此外，波其武在同書第六章又說: í在天主聖三內，

聖父與聖子之關係，以及兩者與聖神之關係 9 彼此相似，都是

那本是同一物者與那本是同一物者的關係(按:聖父、聖子、

聖神本是同一天主) 0 J 可是，這種關係只不過是觀念上的或思

想上的關係而已(只存在於思想上) ，因為一切實在的關係(存

在於物本身的關係)。都需要有實在的兩端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之



關係，不是實在的，而僅是思想 t的。

3.此外，父性之關係是一種本源的關{系。可是，當說天

416 主是受造物的本源時，並不意謂任何實在的關係，而只是一種

思想上的關係而已。所以，在天主內的父性也不是實在的關

單 係。同理，其他在天主內的關係也不是實在的。
六
全

4.此外，天主內的生或生育，是根據可理解之言的出

第 發，而由理智之活動而來的關係'是思想上的關係。所以，在

冊

且闖

天

天主內根據生或生育所說的父性和子性，僅是思想上的關係而

已。

主 反之如非有父性，便不會稱為父;如非有子性，亦不會稱為
豐 子。所以，如果在天主內的父性與子性都不是實在的，那麼天
位 主之是聖父和聖子也不是實在的，而只是根據理智的思想;而

這卻是薩培里的異端 (haeresis Sabelliana) 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，有些關係是實在的。為明示此

點，應該注意，只有在那些關係到某物或與某物有關係者中，

才有某些只存在於理性之思想中而不存在於物本身內者。在其

他種顯(的範疇)中並沒有這種情形;因為其他的種類，如量

和質，按其本質就表示是依附於某物者。而關係或那些所謂關

係到某物者，按其本質卻僅表示與或針對另一物的關連

( respectus )。而這種關連有時是在物之自然本性內;比如:有

些東西依其本性就彼此之間有某種秩序，並互有傾向。這樣的

關係應該是實在的。比如在有重量的物體內，有趨於適中地方

或位置的傾向與趨勢;因此，在這有重量的物體內，就有一種

與或針對適中位置的關連。其他類似的東西也是一樣。不過，

關係或那些所謂關係到某物者所表示的關連，有時卻只存在於

比較一物與另一物的理性之領悟或思想內;那時，就只有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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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關係了，比如幾時理性把人與動物的比較作為「種」

(species '別類)與「類J (genus '共類)的比較。(按:把動

物「類」分為非理性或無靈動物和理性或有靈動物(人)兩

「種J '這所謂類和種，以及其間之關係，只存在於理性中，並

不存在於動物和人中。)

當一物由具有同樣本性的本源出發時，那麼二者，即造

出發者，和那其所從出或出發者﹒必在同一秩序中相合相通;

因此彼此之間必有實在之關連。所以，如第二十七題第三節釋疑

2.所證明的，在天主內之出發既是在同一本性內，那麼根據天

主內的出發而有的關係，必是實在的閱(系。
論
天
主
內
之
間
係

釋疑 1.所謂不能用關係到某物或關係來稱述天主，是根據關

係的特有之理或本質;還是因為關係之特有之理或本質，不是

指關係與其所屬之物或主體的相較或配合，而是指與另一物

(終點)的關連。所以，波其武無意藉此排除在天主內有關係，

而只是說，根據關係的特有之理或本質，不可以用它按照( f象

依附體)依附(主體)的方式來稱述，而只可以依照關係或關

連到他物的方式。

2.只有在把「同一」這個字懂作絕對或全面同」的時

候，由「同-J 這個名稱所表示的關係才只是思想上的關係;

因為這種關係，只能存在於理性按照對一物的兩種不同的觀

點，所構思出的這物與它自己的秩序內。不過，如果所謂「同

-J' 不是指數目的同-個，而是指物類或物種之本性的同一，

那情形就不一樣了。所以，波其武之把天主內的關係比作同一

性之關係，不是在每一方面，而只是在這一點上，即本體並不

因這些關係而變為不同，就如本體亦不因同一性關係而變為不

同一樣。

3.由於受造物白天主出發而有不同之本性，所以天主是



在全部受造物之秩序以外，祂與受造物之關係亦非出於祂的本

性。因為天主之產生受造物，不是出於其本性之必然，而是如

第十四題第八節和第十九題第四節所說的，藉由天主的理智和意

志。因此，在天主內沒有對受造物之實在關係。可是，在受造

物內卻有對天主的實在關係;因為受造物被包含在天主的秩序

之內，其繫屬於天主，屬於他們的本性。而天主內之出發，卻

是在同一本性內。因此，情形並不相同。

4.僅隨理智之活動而來的在被理解事物內之關係，只是

思想上的關係而已，也就是說，是因為理性在兩個被理解的事

物問構思或想出這些關係 o 不過，隨理智之活動而來的，存在

於依理解方式而出發的言及其所從出之本源(理智)間的關

係，則不只是思想上的，而是實在的關係;因為理智和理性也

是實在的物，而且與依理解方式而出發者，有實在的關連，就

如形體物與依形體方式出發者有實在的關連一樣。因此，在天

主內之父性與子性是實在的關係。

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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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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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天主內之關係'與天主之本質或本體是否相同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內之關係'與天主之本質或本體，似乎並不相同

(或不是同一的idem) 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五章說: r並非所說

的在天主內的一切，都是依據本體或本質而說的。因為也說對

他者之關係，比如說聖父對聖子之關係;而這不是依據本體而

說的。」所以，關係不是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一章說: r凡

是用關係所述說之物，關係之外，也另有他物;比如主人和僕

人(按:主、僕關係之外，另有『人J 作為關係之主體) 0 J 所

以，如果在天主內有某些關係，那麼除了這些關係之外，在天



主內必定還另有他物。可是，這「他物」只能是天主之本質或

本體。所以，本質或本體是不同於關係之物。

3.此外，如《範疇論》第五章所說，有關係之物的存 419 

在，是針對或相對於他物的存在。所以，如果關係就是天主的

本質或本體，那麼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存在便是相對於他物的 第

存在了;而這與天主存在的完美性是不能相容的，因為如前面 集

第三題第四節所證明的，天主的存在是最絕對的，是本然自立 算

的。所以，關係不是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 干

八
題

反之凡不是天主的本質或本體之物，都是受造物。而歸於天 論

主的關係是實在的。所以，如果關係不是天主之本質或本體， 室

那就是受造物了;如此也就不應對之施以崇拜(天主)之禮;

可是，相反這一點， (聖三節彌撒之)頌謝詞卻唱說: I崇拜

天主，應位格(三位)分明，尊威均等(相同、一同) 0 J 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據說包萊的吉爾波

(Gilbertus Porretanus) ，曾犯過錯誤，但後來在萊姆士會議中撤

回了自己的錯誤主張。他曾說，天主內之關係是陪侍或搭配性

的( assistentes) ，或外加(於本質或本體)的。

為明示筒中情形，應該注意，在九類依附體的每一類

內，都有兩點應予考慮。其中之一，是每一類依附體作為依附體

所有的存在，這是一切依附體所共有的，即依附於主體內的存

在，因為依附體之存在就是在......內存在。在每一類依附體中，

另外可以考慮的一點，是各類依附體中每一類所特有的性質或

理。關係之外的其他依附體，如量與質，即使其類的特有性質，

亦係來自其與主體之比較或配合，因為量是本體之度量，質是本

體之素質。而關係之特有性質，卻不是來自與其所在之主體之比

較或配合，而是來自與外在的他物之比較或配合。

內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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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

所以，即使是在受造物中，如果我們把關係作為關係來

看，那麼關係便是陪侍或搭配性的(外加的) ，而不是依附於內

420 部的;好像他們是在表示多少會涉及到有關係之物的一種關連，

而此一關連由該物出發趨向另外一物。不過，如果把關係作為依

單 附體來看，那麼關係便是依附於主體內的，並在主體內有依附的
主 存在。而包萊的吉爾波卻是只按第一種看法討論了關{系。

第
不過，凡是在受造物內有依附的存在者，被移置於天主

一 內時，便有自立的存在了;因為在天主內沒有什麼如同是在主體

主 內的依附體，凡是在天主內者盡是天主的本質或本體。因此，相

要 對於在受造物內的關係，在主體內有依附的存在，而實際存在於
主 天主內的關係，貝IJ有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的存在，與天主之本質或
體= 本體完全相同的存在。不過，就關係是說關係到某物這一點而
位 言，關係並不表示與本質或本體之關係，而是與其相對者之關

係。因此，實際存在於天主內之關係，就其本身而言 (secundum

rem) ，與天主的本質或本體顯然是同-的;其分別只是在理智

的思考方面，這是依據在關係內含有(一物)對與其相對之物的

關連，而這關連卻並不包含在「本質或本體J (essentÎa) 這一名

稱內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關係之存在，並非別於本質或本體之存

在，而是同一個相同的存在，這是很明顯的。

釋疑 1 .奧斯定的這些話，並不表示天主內之父性或其他關

係，依其存在而言，與天主之本質或本體不是同一的;其意思

是說，不是用它按自立體或本體的方面來稱述，即不是把它視

為存在於其所稱述之物內者，而是視之為與他物有關連者 c 因

此，才說在天主內只有兩種範疇(按:即自立體與關係) ，因為

其他的範疇，不拘是在自己的存在方面，或是在各自特有的理

或性質方面，都含有與其所述說之物的交結或連結;可是，在

天主內‘卻沒有什麼能與其所在之物，或其所述說之物，有任



(可交結或連結，除非是同一性方面的，這是因為天主之至高的

單純性的原故。

2.正如在受造物中，在那所謂有關係者中，不僅有對男 421 

一物之關連，而且也有某種絕對或獨立者;同樣，在天主內也

是如此;不過不是完全一樣。因為在受造物中，除了意指關係 第

之名稱的意義所包括者之外，還另有他物;而在天主內，卻不 集

是另有他物，而是同一相同物，只是未能藉意指關係之名稱把 第

它完全表達出來，未能把它包括在意指關係之名稱的意義中。 干

因為在第十三題第二節討論天主之名稱時已說過，在天主本質或 草
本體之完美性中所包括的，遠比任何名稱所能表示者多。所 且

自間

以，不能因此而說，在天主內除了關係之外，在實物方面或就 主

物本身來說，還另有他物;其區別只在於所討論的名稱之意涵

方面。

3.假如在天主的完美性內，除了意指關係之名稱所表示

者之外，就再沒有別的了，那麼天主的存在就如同是與他物有

關連的，而是不完美的了;就像假如在天主的完美性內，除了

智慧這個名稱所表示者之外，就再沒有別的了，那麼在天主內

就沒有任何自立存在者了。可是，由於天主之完美性大於任何

名稱之意義所能包括者，所以不能說:如果意指關係之名稱，

或任何其他用於天主之名稱，並不是表示某種完美之物，那麼

天主之本質或本體就是有不完美的存在，因為天主的本質或本

體，在自己內總括一切種類的完美，如第四題第二節己說過的。

第三節 天主內之關係是否彼此之間有實在的區別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之閱(系，彼此之間似乎沒有實在的區別。因

為:

1 .凡是與同一物相同者，彼此亦相同。而在天主內之一

內

之
關

係



切關係，就其本身而言 (secundum rem) ，均與天主之本質或本

體相同。所以，就其本身而言，這些關係彼此之間並沒有區

422 別。

2.此外，父性和于性，依名稱之理(定義)或性質，與

星 天主之本質或本體有所區別;同樣，善間能力亦然。可是，
大
全

盟乏
對3

用

天主的善性與能力，並不由於這種理或性質方面的區別，而彼

此之間有實在的區別。所以，父性和子性之間也沒有。

3此外，在天主內，除了依據起源的關係之外，別無實

在的區別。而一個關係似乎不是源於或出於另一個關係。所

要 以，關係彼此之間沒有實在的區別。
主

豐 反之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六章卻說: r在天主內，本
位 體含有唯一性(一體) ，而關係增之為三位。」如果關係彼此之

間沒有實在的區別，則在天主內亦沒有實在的三位，而只在思

想上有三位;而這屬於薩培里的錯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果把某一物歸於另一物，就應該把屬於這

某一物之理或本質的一切，都歸於那另一物;比如:無論把「人」

歸於那一物，都應該把「有理性或理性的存在」歸於他。而關係

之理或本質，就在於一物對另一物的關連，依此關連，一物與另

一物在關係方面相對或相互對立。因此，在天主內既然實在有關

係或有實在的關係，如先前第一節已說過的，那麼在天主內必也

實在有相對或對立。而關係方面的相對或對立，在其本質或理內

就含有區別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應該有實在的區別(物本身實有的

區別) ;當然這不是就絕對的物本身或物本身的絕對面而言，因

為絕對的物就是兼有至一性和至高單純性的天主本質或本體;而

是就有關係的物或物的關係面而言的 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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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依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三第三章所說，這一論證，

即凡是與同一物相同者，彼此亦相同，只針對那些在物本身和

在思想或觀念上均完全相同的事物才有效，比如: (拉T文的)

tunica (衣)和indumentum (衣著) ;然而，對於在思想或觀念

上有區別的事物則無效。因此，在同處他又說:雖然主動

(actio) 與動或變動 (motus) 相同(主動是動) ，被動 (passio)

亦然(被動亦是動) ;可是，不能因此而說主動與被動相同

(王動就是或等於被動) ;因為在「主動」內所有的觀點或與可

動者之動的關連，有如是動之所從出者或本源(起點) ，而在

「被動」內所有者，則是動來自他物(或動的終點)。同樣，雖

然就物本身來說，父性與天主之本質或本體相同，子性亦然;

可是，此二者在其特有之理或觀念上，卻含有互相對立的觀點

或閱連。因此，也彼此有區別。

2.能力與善性，在其理或觀念上，並不含有任何相對或

對立;是以情形不同。

3.雖然嚴格地說，關係彼此之間，不是一個關係源於或

出於另一個關係;不過，關係卻依據一物之由男一物出發，而

被視為相對或對立者。

在天主內是否僅有四種實在關係，即父性、于

性、發出，及被發出或出發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不僅有四種實在關係，即父性、子性、發

出( spiratio噓氣、噓出) ，及被發出或出發( processio )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還應考慮到理解者與被理解者，及願欲者與

被願欲者之關係;而這些關係似乎是實在的關係，以及並不屬

於上述四種關係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不只有四種實在關係。

2.此外，對天主內之實在關係的領悟，是根據言依循理

第四節



解方式的出發。可是，如亞維采那 (Avicenna) 於《形上學》

第三篇第十章所說的，理解的關係可以無限地增加。所以，在

424 天主內有無限的實在關係。

3.此外，在天主內自永恆就有觀念或理念，這在第十五題

盟 第二節己說過了。可是，這些理念只能是依照其與許多不同之
三 物的關連，而相互區別，如在第十五題第二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
第 在天主內有眾多的永恆關係。

4.此外，相等、相似及相同都是一些關係;而它們自永

恆就在天主內。所以，在天主內自永恆就有比上述四種關係更

要 多的關係。
王

冊

豐 反之天主內之關係似乎少於四種，因為按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
位 卷三第一章所說， r由雅典至特比之路，和由特比至雅典之

路，是同一條路」。所以，同理，由父至子的父性關係，和由子

至父的子性關係，似乎是同一關{系。如此則在天主內不是有四

種關係 Q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十五章所說，

一切的關係，或是建立於量上，如一倍或一半等，或是建立於行

動或主動與被動上，如創作者與被創作者，父(生者)與子(受

生者) ，主與僕等。既然在天主內是沒有「量」的，因為如奧斯

定在《駁摩尼教基本信條)) (Contra Epistolam Manichaei quam 

vocant Fundamenti) 第十五章所說，天主之大是與量無關的;所

以，在天主內之實在關係，只能是建立在主動或行動上的。但不

是建立在有外在物據以由天主發出之行動上，因為天主對受造物

之關係在天主內並不是實在的，這在前面第一節釋疑3.和第十三

題第七節己說過了。因此，只能按這樣的行動來領悟在天主內的

實在關係，即根據行動在天主內所有的出發，不是向外的出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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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向內的出發。

而這樣的出發只有兩種，如第二十七題第五節己說過的:

其中之一是根據理智的行動，即言之出發;男一種則是根據意

志的行動，即愛之出發。根持其中任何一種出發，都應該有兩

個相對或對立的關係:其一是那白本源出發者之關係，其二是

本i原本身之間係。言之出發稱為產生或生育，而這是按歸於有

生命之物之產生的特有意義。而在完美的有生命之物中，生育

之本源的關係稱為父性;由本源出發者之關係則稱為子性。而

愛之出發卻沒有特有的名稱，如第二十七題第四節已說過的;因

此，根據它而有的關係也是這樣。不過，這種出發之本源的關

係可稱為噓出或發出( spiratio) ，而那(由本源)出發者(或發

自本源者)之關係則稱為出發;雖然這兩個名稱屬於出發或起

源本身，而非屬於關係。

釋疑 1 .在那些其理智(理解者)與被理解者、其願欲者(意

志)與被願欲者彼此有別的物中，知識與被知之物，願飲者與

被願欲之物，能夠有實在的關係。可是，在天主內，理智與被

理解者卻是完全相同的或同一的，因為天主是藉理解自己而理

解其他一切;同理，祂的意志與被願欲者也是如此。因此，在

天主內的這樣的關係不是實在的，就像同一物對其本身之關係

不是實在的一樣。不過，理智對言之關係卻是實在的;因為言

被懂作藉理解行動而出發者，而非視之為被理解之物。因為當

我們理解石頭時，理智由被理解之物所孕育或構思出者，稱為

2.在我們內的理解關係可以增至無限，因為人是以一個

行動理解石頭，以另一個行動理解「自己理解石頭y 又以另一

個行動理解這(後一個)理解;如此則理解之行動會增至無

限，因而被理解之關係也會增至無限。可是，在天主內卻不可



能這樣，因為天主是只以一個行動而理解一切。

3.理念上的關連，有如是為天主所理解者。因此，不能

426 基於有許多這樣的關連，而說在天主內有許多關係(參看釋疑

2.) ，而只能說天主認知許多關係。

單 4 相等與相似，在天主內不是實在的關係，僅是思想上
室 的關係'這由之後第四十二題第一節釋疑4 所說將可看出。

第 5. (答反之)由一點至另一點之路，往與返都是同一條

三 路;可是，二點的關連或方向(由......至IJ )卻不相同(按:如

… 同一鐵路路線一一像台北至高雄 佳返雙向行駛的起點與終

要 點，或起站與迄站，並不相同)。所以，不能因此而結論說，父

主 至子與子至父之關係是同一關係;不過，對於一個絕對者可以
豐 做這種結論，假設這絕對者是在他們之間的居中者。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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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:本題中有幾個重要名詞，關於它們的含義與相互關係

先簡單予以解釋和釐清，會有助於對本題各節內容的理解。這

些名詞是:壹、 substantia : ll:t一拉丁名詞來自動詞 substare ;而

此一動詞則是由前置詞或介詞 sub r在下面」和動詞 stare r站

立」所合成，意謂「站立在下面」。既是站立在下面，就是靠自

己站立或自立，而不是寄存在他物之上。依此， substantia是指

那自立於下面者，可譯為「自立體」。其次，是這自立於下面的

自立體，在支撐著那些依附於自己的依附體accidentia 0 相較之

下，依附體虛浮不定，可有可無;而自立體卻堅實存在，不可

或缺，失去了自立體，與其相關之物就也不復存在。正因如

此，唯有 substantia才能貫正代表或才是那與其相關之物。依這

後面的兩種觀點， substantia可譯為「實體」和「本體 J 0 此

外，一般人也習慣用 substantia來指「本質J (essentia) ;反過

來說， essentia一字，除指本質外，也含有「本體」的意義。

所以， substantia至少可有三種譯名，前兩種來自字義本

身，第三種來自使用習慣;它們是:自立體，實體或本體，以

及本質。至於在具體情形中應採取那一種譯名，須視上下文而

定，不可始終膠執一種。

貳、 subsistentia : Jrt一拉丁名詞，也像 substantia一樣，是

由介詞 sub í在下面」和動詞 sistere r站立」合成。不過，此字

的「在下面站立」是一種堅定的站立，兼有自持和自保之義，

因而也用它來表示「排斥或抗拒他物」。此字的「自立J 意義比

較單純而明顯﹒於是在需要強調「自立」時，有些人就捨sub-

stantia而改用此字，以免造成誤解。以其字義而言，此字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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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為「自立體」。但由於 substantia 已有此譯名，貝1]此字宜避用

「體」字而譯為「自立、自立性或自立物」。

參、 suppositum 此一拉丁名稱係由介詞 sub ["在下面」和

動詞 ponere ["放置」合成，指那「被放置於下面作底或基礎

富 者 J '有主體之義。它能是一物之本質或本性的主體，與 sub-
犬

全

第

stantia的「實體」意義相似;也能是個月1 自立性的主體，指一

個或一位。一般說來，特別是討論天主三位一體時，以後一意

區 義為主，宜譯之為主體或「基體」。

也 肆、 persona 自立體或實體中，有的具有理性，例如:

要 人;有的則沒有理性，例如:無靈動物及其以下諸物。於是有
主 理性的自立體或實體便獲得一種特別命名，稱為["persona位或
體

位格」一一中文中「位」的尊稱亦只用於有理1生的動物，即

位 人，而不用於其他動物。
伍、 hypostasis :此一希臘名詞，無論在字的合成方面，或

是在含義方面，都與拉丁的substantia相同。它也是由 hypo ["在

下面」和 stasis ["站立」合眩，也是指目立體或實體。按字義雖

然如此， {旦習慣上多用它指具有理性的自立體或實體，即位或

位格。所以，自立體、實體、基體、位格等都能成為它的譯

名，實際上它也多次與這些譯名的相關拉了名稱互相換用。)

討論完了有關出發和關係所應先知道的種種之後，現在必

須進而討論(天主三位的)位或位格 (Personae ;參看第二十七

題引言。按:此字之第一字母，多瑪斯多用大寫，且為複數，

實際是指天主三位)。首先，做絕對的討論(三位本身) ，然

後，做比較的討論(第三十九題，與本質等做比較)。絕對地討

論天主的位或位格，應該首先做-般的討論或總論，然後分別

地討論每一位或位格(第三十三題)。屬於總論位格者，似有四

點:第一， ["位或位格」這個名稱之意義;第二，天主之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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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格的數目(第三十題) ;第三，因位格之數目而引出或須面

對的種種，如彼此的不同與相似等(第三十一題) ;第凹，關於

天主之位或位格的知識(第三十二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論位或位格之定義。

二、論位格與本質、自立性，及基體或實體 (hypostasis)

之比較。

三、位格這個名稱是否適用於天主。

四、位格在天主內有什麼意義。

論
天
主
之
位
或
位
格

第一節論位或位格之定義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波其武在《論二天性)) (De duab. natur. )第三章給位或位

格所下的定義，即「位格是具有理性(智性、靈性)本性的個

別自立體或實體J '似乎是不相稱的。因為:

1 .個別或特殊物沒有定義。而位格所表示的是一個特殊

物。所以，不宜給位格下定義。

2.此外，在位格之定義內所用的「自立體或實體J (sub

stantia) ，或是指第一實體，或是指第二實體。如果是指第一實

體，則加「個男IJ J 是多餘的，因為第一實體原本就是個別的實

體。如果是指第二實體，貝IJ加的不對，而且所加者含有矛盾，

因為第二實體是指(普遍的)種、類。所以，這個定義下的並

不正確。

3.此外，意向或意念( intentio) 名稱不應進入事物之定

義。如果有人說: I人是動物之一『種心，那就不是正確的定

義，因為「人」是一個寶物的名稱，而「種」卻是一個意念名

稱。由於「位格」是一個寶物的名稱，因為表示某一具有理性



本性的實體，所以「個或個別」這個意念名稱，不宜被放進

「位格」之定義內。

430 4. 此外，如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一章所說，性或本性

(natura) í在那些本然而不是偶然有本性的物內，是變動和靜止

草 之本源」。而在不可能有變動之物中，如在天主和天使內，都有
言 位格。所以，在「位格」的定義中，不應置入「本肘，而應代

第 之以「本質」。

冊 5.此外，與身體分離了的靈魂，是具有理性本性的個別

實體，然而卻不是位格。所以，位格之上述定義並不正確。
巨的

天
主 正解我解答如下:雖然在一切(物)類裡，都有普遍和特殊
會 或個別;但自立體或實體這一類，卻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有其

位 「個」體或「個別的」體。因為自立體是藉自己而個體化或成為

個別的，而依附體卻是藉身為自立體的主體而成為個別的;因

為所謂「這個」白，是就它存在於「這個主體J 內的白而說

的。因此，個別的自立體也宜於有異於其他名稱的特別名稱，

即稱之為「基體J (hypostasis) 或「第一自立體」。

然而，那些具有理性的自立體，進而以一種更為獨特和

完美的方式，有自己的「特殊」和「個別_I ，這些自立體有自己

行為的主權，不像其他物一樣只是被動，而是自己主動;可

是，行為是屬於個別的個體的。因此，在眾自立體之中，這些

具有理性的特殊個體，也有一個獨特的名稱。這個名稱就是

「位格」。因此，在上述之位格的定義內置入「個別自立體J '這

是用它來表示自立體之類中的特殊個體;又加入「其有理性本

性J '則是為表示有理性之自立體中的特殊個體。

釋疑 1 .雖然不能給這一特殊物或那一特殊物下定義，但能給

那屬於特殊物之共同之理或本質者下定義;哲學家就是這樣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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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實體下了定義(<<範疇論卜第三章)。波其武也是如此給位

格下了定義。

2.依某些人之意見，位格之定義內的「實體J '是表示第

一實體，亦即基體。然而「個月IJJ 也不是多餘的，因為「基體」

或「第一實體」之名稱，排除「普遍」和「部分」之理或性

質:因為並不說普遍的人是基體，也不說手是基體，手只是部

分而已)。不過，藉加入「個月IJ J '卻也排除了位格之可被攝取

性:因為基督內之人性不是位格，它是被一個更高貴的位格，

即天主聖言所攝取。可是，更好應該說: í實體」是一般的說

法，依此而分為第一實體和第二實體;而藉加入「個別J '把它

導向於指第一實體。

3.因為我們對於實體性的區別沒有認知，甚或也沒有名

稱，所以有時不得不用依附體性的區別來代替它們，比如有人

說: í火是一個單純的、熱的及乾的物體」。因為固有的依附體

是實體形式之效果，並表示這些形式。同樣地，意念名稱也可

以用來界說事物或下定義，即用來代替那些沒有名稱的事物之

名稱。「個或個月iJ J 這個名稱，就是如此被用在位格之定義

內，來指定特殊實體應有的自立存在形態。

4.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四章所說，性或本性這

個名稱，最初是用來指有生命之物的生或生育(生之謂性) ，即

那稱為誕生者。因為這種生育是出自內在的本源或根本，這個

名稱的用途遂被擴展來表示所有變動的內在本源。《物理學》

卷二就是如此給性或本性下了定義。而且，由於這種本源是形

式的或質料的，所以一般來說，質料和形式均稱為性或本性。

又因為任何一物的本質都是藉由形式來圓滿完成，所以一般而

言，任何一物之定義所表示的它的本質，亦稱為性或本性。這

裡的「性或本性」就是如此解釋。因此，波其武在《論二天性》

第一章中又說: 川全或本性，是使每一物成形(成為該物)的



種差」;因為種差圓滿完成定義，並取之於物的固有形式。所

以，位格既是某一固定之類中的一個特殊個體，在位格的定義

432 中，使用 f 性或本性」這一名稱，比使用「本質」之名稱，更

為適當。因為「本質J (忱ess臼蚓c臼n凶l

昌 i泛乏的動詞「是、有或存在J (忱吋閃S鉛S臼c叫)。
言 5 靈魂是川這一物種(或其本性)的一部分;因此

第 即使是分離存在，仍然保持(自己可與身體)結合的本性，所

而 以不能稱為個別自立體或實體，因為個別實體是第一基體或實

體;就像手或人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如此稱謂一樣。所以，位

要 格之定義以及名稱，都不能適用於靈魂。
王

體
三
位

第二節位格是否與實體、自立性及本質相同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位格 (persona) 與實體或基體 (hypostasis) 、自立性或

自立( subsistentia )及本質 (essentia) 似乎相同。因為:

1 .波其武在《論二天性)) (D巴 Dua油b. Natωu江r叫)第三章說:

希臘人「用『實體或基體』這一名稱，來稱目呼乎具有理性本性的

個別自立體或寶體(廿III叫1叫divi叫id山uωa s仇叩ubsta削lf叫I

裡， r位格」之名稱也有此意義。所以，位格 (persona) 與實

體或基體( hypostasis )完全相同。

2.此外，我們說天主有三位或三位格 (tres personae) 

同樣地，我們也說有三個自立性或自立 (tres subsistentiae) 

除非位格與自立所表示的相同，就不會是這樣。所以，位格與

自立所表示的相同。

3.此外，波其武在《範疇論註釋>> (De Substantia) r論自

立體J (Commento Praedicamentorum) 一章中說:與(拉丁文)

的sentia (本質)完全相同的希臘文ous此，意指由質料和形式結

合而成的組合體。而由質料和形式所結合而成的組合體，就是



個別自立體 (substantia) ，而這個別自立體也稱為實體

( hypostasis )和位格。所以，上面所提的這些名稱，所指似乎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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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波其武在《論二天性》第三章卻說: r類與種僅自立

存在(動詞的 subsistere) ;而個體卻不僅自立存在，而且也站

在下方(動詞的 substare) 作支撐者或主體。」可是， (名詞)

「自立性或自立」來自(動詞) r 自立存在J '正如(名詞)自立

體或實體來自(動詞) r站在下方作支撐者」。所以，既然實體

或位格與類或種並不相合，那麼實體或位格也就與自立或自立

性( subsistentia) 不是相同的了。

2.此外，波其武在《範疇論註釋》中說:實體或基體

(hypostasis) 指稱質料，而希臘文 OUSI0S1S 即自立性或自立

( subsistentia) ，買IJt皆稱形式。可是，形式和質料都不能稱為位格

( persona) 。所以，位格與上述種種都不相同。

我解答如下: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八章所說，

substantia一字有兩種說法。一種是指定義所表示的物之「是什

麼J (quidditas rei) ，我們據此而說: r定義表示物之 substan

tlaJ ;具有這種意義的 substantia ，希臘人稱之為 oUSla ，而我們

(拉丁人)可以稱之為 essentia (本質)。另一種是指「在 sub

stantia這一類中那白立於下面的主體( subjectum) 或基體 (sup的

positum) 。而這種主體或基體，可按一般的說法，並用表示意

念或概念的名稱來命名;如此則可稱為「基體J (suppositum) 。

此外，實際也用三個表示物或實物的名稱來命名，它們是:具

有某自然本性之物 (res naturae) 、自立物或自立性( subsist巴n

tia) ，及實體或基體( hypostasis) ，還是按第二種說法之 substan

tia的三種不同討論觀點。就其本然或自立存在而非存在於他物

正解



內而言，稱為「自立物J (subsistentia) ，因為那不是存在於他物

內，而是存在於自己內者，才稱為自立存在( subsistere )。就其

434 為某種物之共性作底或支撐者而言，則稱為「具有某自然本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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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物 J (res naturae) ，例如:這個人是具有人之共性或人性之

物。就其支撐著依附體而言，則稱為「實體或基體J (希臘文

hypostasis或拉丁文substantia) 。這三個名稱在整個 substantia之

類內所共同表示的，也就是「位格J (persona) 這個名稱在其有

理性之 substantia一類內所表示的(按:即三個名稱所表示的不

變，只須把一般所說的substantia範圖縮小為具有理性之substan

tla範圍)。

釋提 1.依希臘人的用法， hypostasis這個名稱，依其本義是指

任何個別自立體或實體;但在說話的習慣上，卻用以指真有理

性本性的自立體或實體，這是由於理性本性的卓越。

2.正如我們以複數的方式，說在天主內有三位或三位格

( tres personae )和三自立性或自立 (tres subsistentiae) ;同樣，

希臘人則說天主內有三個hypostases 0 可是， r 自立體J (sub

stantia) 這個名稱，雖然其本義原與hypostasis相吻合，但在我

們這裡卻變成具有多義，因為它有時表示本質( essentia) ，有時

卻表示hypostasis ;所以，為了不造成誤解的機會，大家遂寧願

用 subsistentia來翻譯hypostasis '而不願用 substantia 。

3.本質 (essentia) 原本是那定義所表示者。而定義包括

物種之原素 (principia speciei) ，卻不包括個體之原素( principia 

individualia) 。因此，在由質料和形式所組合而成之物內，本質

既不是僅指形式，亦不是僅指質料，而是指那由作為物種之原

素的質料和共同形式所組合而吱者。不過，由這個質料和這個

形式所組合而成者，卻有實體， hypostasis ì 和位格 (persona)

之理或性質;因為靈魂、肉體和骨頭固是屬於人之理或本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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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這個靈魂、這個肉體和這塊骨頭或這副骨幣，卻是屬於「這

個人」的。因此， 1"實體 J (hypostasis '支撐依附體之主體)

和「位格J (persona) ，是在本質之理或性質之上又加上了個體

原素;而且在由質料和形式所組合而成之物內，也不同於本

質，如前面第三題第三節討論天主之單純性時已說過的。

4. (答皮之 1 . )波其武說類與種自立存在( subsistere) , 

是說自立存在屬於某些個體，這是因為它們被涵蓋在屬於自立

體或實體範疇 (praedicamentum substantiae) 中的類和種之下;

而不是說類和種本身自立存在，除非是依照柏拉圖的意見，後

者主張眾物之物種(或共性， species) 脫離個體而獨立存在

(參看: <<費多篇》第二八及第二九章)。至於把「站在下方作

支撐者或主體J (substare) 歸於相同的個體，是針對與依附體

的關係而說的，而依附體並不屬於(物之)類和種的範圈。

5. (答反之 2. )由質料和形式所組合而成之物，其為支撐

依附體之主體，是基於質料之特性。因此，波其武在《論天主

聖三》第二章說: 1"單純的(無質料的)形式不可能作主體。」

不過，那本然自立存在者，其自立存在卻是基於其形式之特

性，這形式不是外加於自立存在之物的，而是把現實的存在賦

予質料，使個體因而能夠自立存在。因此，波其武把實體

( hypostasis )歸於質料，而把ousiosis或自立性( subsistentia) 

歸於形式，因為質料是在下方發揮支撐作用( substare) 的根

本，而形式是白立存在( subsistere )的根本。

第三節 「位格J 這一名稱是否適用於天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位格」這一名稱似乎不適用於天主。因為:

1 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開始第一章說: 1"對於超實體

的隱密的天主性，除了聖經上由天主所明確表示給我們者外，



完全不可膽敢再說什麼或再想什麼。」可是，聖經中不拘是新

約或舊約，都沒有告訴我們「位格」這一名稱。所以，不可把

436 í位格」這一名稱用於天主。

2.此外，波其武在《論二天性》第五章說: í位格這

E 名稱，似乎是由戲劇中代表人物之面具演變而來;因為位格一
三 字 (persona) 係來自「高喊J (personare) ，因為經過面具之洞
第 孔發聲必須提高聲音。而希臘人稱這些面具為prosopa '因為這

二 些面具是放在臉上和雙目之前，把面目遮蓋起來。」但這除非

: 是按喻義，並不適合天主。所以，除非是按喻義的說法， í位

要 格」這一名稱是不能用以稱述天主的。
主

3.此外，凡是位格都是實體或基體 (hypostasis) 。而「實

體 體或基體」這個名稱似乎並不適用於天主，因為按波其武(在
位 同處)所說，實體或基體是指那在依附體之下者，而在天主內

卻沒有依附體。而且熱羅尼莫也說: r 在『實體或基體」這個

名稱內，有毒藥隱藏在蜂蜜之下。 J (((致遠瑪蘇書>> '書信第十

五篇)。所以，不應該用「位格」這個名稱來稱述天主。

4.此外?對於任何一物，如果除去了定義，也就除去了

被定義者或定義的內容。而前面第一節給位格所下的定義，似

乎並不適用於天主。這是因為「理性」所有的認知，是經推理

而得的認知，而這樣的認知並不適合天主，如第十四題第七節已

證明過的;如此則不能說天主有理性本性。此外也是因為不能

說天主是「個別的自立體或實體J '因為個體化之原理或本源是

質料，而天主卻是非質料的;而且天主也不是在下面支撐著依

附體，所以也不能稱為實體。所以，不應該把「位格」這一名

稱加給天主。

皮之在《亞達納修信經「不拘話。\ Quicumque )中卻說:

「一是聖父之位格，一是聖子之位樁，一是聖神之位格。 J (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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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位格所表示的，是那在整個(物之)自然本

性中最完美者，即那在理性本性中自立存在者。因此，既然凡是

屬於完美性之一切，都應該歸於天主，因為祂的本質本身含有一

切完美性;那麼，用位格這一名稱來稱述天主是合理的。不過，

不是按用以稱述受造物的相同方式，而是按更卓越的方式;就像

把其他我們給受造物起的名字歸於天主時的情形一樣，女日第十三

題第三節討論天主的名稱時已經證明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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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雖然在新約和舊約聖經中，沒有什麼地方用「位格」

這個名稱來稱述天主;不過，聖經中有許多地方卻用這個名稱

所表示者來論述天主，即天主是至為本然(因本質)而存在

者，以及有最完美的智性。如果我們只應該用聖經所傳授的字

詞來稱述天主，那麼除了用新舊約聖經所原用的語文之外，就

絕對不能用其他語文談論天主了。可是，與異端人辯論的需

要，迫使我們不得不找一些表達古老信德的新名稱。這種求新

作法既與聖經的原意並無不合，不是凡俗的，是以並不需要躲

避;而宗徒在《弟茂德前書》第六章20節所勸教的，卻是「要

躲避凡俗的空談J 0 

2.雖然 persona這個名稱，就其字源(指面具)方面來

說，不適合天主，但就其字義方面來說，卻非常適合天主。因

為戲劇中所表演的都是-些名人故事， persona這個名稱是用來

表示有地位之人的。因此，在教會內任高職者，便被習稱為

personae 0 因此，有人把persona定義為: r在地位方面有特殊

性質之實體( hypostasis ) J 0 由於在理性本性中自立存在屬於崇

高地位，所以凡是具有理性本性之個體，便都稱為persona (位

或位格) ，如在第一節內己說過的。而天主之本性或天主性之地



位，遠超過任何地位，所以persona (位或位格)這個名稱最適

合天主。

438 3. í實體或基體J (hypostasis) 這個名稱，按其字源方面

而言，固然不適合天主，因為天主不是立於依附體之下或支撐

草 它們;然而就其用來表示獨立存在之物的字義方面而言，卻適
室 合天主。至於熱羅尼莫說，在這個名稱下隱藏有毒藥，是因為
第 在拉丁人完全了解這個名稱的意義之前，異端人會利用這個名

二 稱欺騙純樸的人，誤導他們承認(在天主內)有多個本質

;二 ( essentia) ，就像他們承認有多個基體或位格 (hypostasis) 一

異 樣。因此，與希臘文h卸y沖p仰叫叫S“ta州目當自的〈句J (拉丁文) s仇叫u削a訂組訓n叫咖1t
主 名稱，在我{們「鬥~ (拉T人)這裡，也普遍用以指本質(恃郎ss叩叫t丘i泊a叫)。
豐 4 至於天主可以被稱述為「具有理性本性J '不是根據理
位 性含有推理，乃是根據一般的理智本性或智性。「個別或個體」

之適合天主，不是就質料是個體化之原理或本源而言，而是僅

著眼於其所舍之不可通傳或共享|生。而「實體或自立體」之適

合天主，是依其表示自立存在之意義。不過，曾有人說，波其

武給「位格」所下之上述定義，不是我們所說在天主內之位格

的定義。因此，維克多之李查 (Richardus de S. Victore) 意欲改

正這個定義，並說:所說的在天主內的位格，是「天主之本性

或天主性之不可通傳或共享的存在」。

第四節 「位格」這個名稱是不是指關係

(按:在這有形世界裡，只有人具有理性本性，是位或位

格。每一個人或每一位格各有自己的實體。在人來說，常是一

位一體或一體-位，而同一位格與自己沒有實在關係。所以在

人內， í位格」只指實體，而不指關係。可是在天主內，卻是

-體三位，而三位之間有實在關{系。所以在天主內， í位格」

能是指關係。不過，這關係是自立於與天主之本質相同的天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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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本性或實體內。所以， I位格」除直接指關係外，也間接指

本性、實體或本質。反過來說， I位格」也可以直接指天主的

本質或本性、本體;但由於天主是一體三位，所以也間接指三

位之間的關係。)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「位格」這個名稱，在天主內，似乎不是指關係，而是

指實體或本體( substantÎa) 。因為:

1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六章說: I幾時我們

說聖父的位格，無非就是說聖父的實體( substantia) ;聖父之

稱為位格，是對祂自己來說，不是對聖子。」

2.此外， I什麼」是針對本質的問詞。可是，如奧斯定

在同處(第四章)所說，當我們說: I在天上作證的有三個，

即聖父、聖言和聖神」時，如果問: I三個什麼? J '答案是:

「三個位格或三位」。所以， I位格」這個名稱所表示的是本

質。

3.此外，按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四第七章所說，用名

稱所表示者，就是其定義。而位格之定義為「具有理性本性的

個另!J實體 J '如第一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 I位格」這個名稱所表

示的是實體。

4.JJt外，在人與天使方面，位格所表示的不是關係，而

是一種絕對者(不涉及他物者)。所以，如果位格在天主內所表

示的是關係，那!要這個名稱便是依不同的意義、用於天主和人

與天使了。

反之 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六章卻說:凡是屬於位格的

名稱，都是表示關係的。然而沒有任何別的名稱，比「位格」

這個名稱更屬於位格。所以， I位格」這個名稱指的是關係。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在天主內的「位格」這個名稱的意

義，所遇到的困難是:用這名稱所指稱的有三，是複數，它既

440 缺乏那些表示本質之名稱的性質，也不是針對別的物而說的，

像那些表示關係的名稱一樣。因此，有些人認為:「位格」這

輩 個名稱，按其字義，在天主內原本直接表示本質，就像「天主」
大
全

這個名稱和「具有智慧者」這個名稱一樣;不過，為了應付異

第 端派人士的抗靜或異議，基於大公會議之命令，這個名稱在解

面 釋上做了某種適應，即也可用以表示相對的關係，特別是用複

數時，或另加用區分形容詞時，如幾時我們說: 1三位或三位

要 格」或說: 1聖父是一位，聖子另是一位」等。但用單數峙，
主 貝IJ可用這個名稱兼指絕對的(不涉及他物的)或相對的(針對

豐 他物的)。不過，這種解說似乎並不充足。因為，如果「位格」
位 這個名稱，按其字義，在天主內僅僅表示本質，那麼說: 1天

主有三位或三位格J '不僅安撫不了異端人士之詐偽，反而更給

他們製造更大誣幟的機會。

因此，另有一些人說，在天主內， 1位格」這個名稱同

時表示本質也表示關係。其中一些人說， 1位格」正面或直接

(in recto) 表示本質，側面或間接 (in obliquo) 表示關係。因為

「位格」依其自身 (per se) 是單一的，而「單一性」是屬於本

質的。所謂「依其自身J '隱含有側面的關係;因為說「聖父依

其自身存在y 意思好像是說，聖父因相對關係而與聖子有別。

其中另一些人則反過來說， 11立格J 正面或直接表示關係，側

面或間接表示本質;因為在「位格」之定義內， 1本性」是被

置於間接地位(按:定義直接指出位格是實體或自立體，然後

或進一步才說它是具有理性本性的)。這些人比較接近真理。

所以，為彰顯這個問題，應該注意:有的東西被包括在

較不普遍的名稱之意義內，卻不被包括在較更普遍的名稱之意

義內;因為「具有理性」被包括在「人」的意義內，卻不被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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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在「動物」的意義內。因此，尋問「動物」的意義，和尋問

「是人的動物」的意義，並不相同。同樣地，尋問「位格」這個

名稱的一般意義，和尋問「天主的位格」的意義，也不相同。

因為一般的 f{立格」表示具有理性本性的(闊別實體或自立體，

如在第一節已說過的。而個別的白立體或個體，卻是在本身內

沒有分割，而與他物有分割或分別者。是以，位格，無論是在

什麼本性內，都表示那在該本性中有分別者或特別者;例如在

人的本性中，位格是指這些肉、這些骨頭，和這個靈魂，它們

是使人成為個體或個體化的原素;它們雖然並不屬於一般「位

格」的意義，卻屬於「人之位格」的意義。而在天主內，除了

藉起源之關係外，沒有什麼分別或區別，如在第二十八題第三節

已經說過的。而在天主內，關係並非好像是依附於主體的依附

體，而是天主的本質本身;因此，就如天主的本質自立存在，

天主內的關係也是自立存在。所以，就像天主性是天主一樣，

天主的父性也就是天主聖父，而聖父是天主的一位格或一位。

所以，天主之位格所表示的，是如同自立者的關係。也就是以

自立體的方式或作為自立體來表示關係，而自立體是自立於天

主之本性內的實體;雖然自立於天主之本性內者，與天主之本

性並無分別。

準此，的確是這樣:即「位格」這個名稱直接表示關

係，間接表示本質;但不是把關係作為關係來看，而是以自立

實體的方式來表示關係(或把關係作為實體來看)。同樣地，

f{立格」這個名稱也直接表示本質，間接表示閱(系;這是著眼於

本質與自立的實體相同;而在天主內，自立的實體或實體的自

立因關係而有區別:如此則關係以關係的方式或作為關係，而

間接或從側面進入「位格」的意義。

據此，也可以說，在異端派人士起開之前， f位格」這

個名稱之此一(指關係的)意義，並未被發掘或領會;因此，



I{立格」這個名稱當時只作為絕對名稱來使用;不過，基於其本

身意義的相應性， 1位格」這個名稱後來也配合著表示相對的

442 關係;也就是說，位格之表示相對的關係，不是像第一個主張

所說的，僅出於人的用法，這也是來自其本身之意義。
神
學

三 釋疑 1 說「位格」這個名稱是對(望父)自己，而非對另一
第 位(聖子) ，是因為位格之表示關係，不是以關係的方式或作為

二 關係，而是以自立體的方式或作為自立者，而自立體就是實

J 體。奧斯定是據此而說:位格是指本質，這是基於在天主內本

要 質與實體相同;因為在天主內， 1是什麼J (本質)和「藉以是
王 或存在者J (實體)是沒有分別的。

2. 1什麼」所間的，有時是定義所表示的(物之)本

位 性，例如問: 1人是什麼J '答案是: 1有理性、有可能死亡的

動物」。不過，有時所間的是(具有本性的)基體或主體( sup

positum) ，例如問: 1什麼游在水中尸答案是: 1魚」。如

此，給問「三個什麼者」的回答是: 1三個位格或三位」。

3.在天主內，個別實體，即特別的或不可通傳的實體之

觀念中，含有關係之觀念，如正解己說過的。

4.較不普遍名稱之不同意義，並不使較更普遍名稱變成

異義或多種不同意義。因為，馬與驢雖各有自己特有的定義，

但在「動物」這個名稱上，牠們卻是依單義或同一意義而為動

物，因為動物之共同定義對二者都同樣適用。因此，雖然在天

主之位格的意義內含有關係，而在人或天使之位格的意義內卻

不包含關{系，但不能因而結論說: 1位格」這個名稱是多種不

同意義的或異義的名稱。雖然這也不是說它是單義的名稱;因

為關於天主與受造物的稱述，不可能有什麼是單義的或同一意

義的，如第十三題第五節已證明過的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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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探究的是(天主)位格之多數性 (pluralitas ;參看

第二十九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是否有多位或多個位格。

二、有多少位或位格。

三、在天主內，各項數字有什麼意義。

四、論「位格」這個名稱之共有性或通用性。

第一節 是否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多位或多個位格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似乎不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多位或多個位格。因為:

1.位格是具有理性本性的個別實體 (substantia '兼有

「本質」之義)。所以，如果在天主內有多個位格，那麼就有多

個本質;而這似乎是異端。

2.此外，不拘是在天主內或在我們內，多種絕對的屬性

並不形成位格的區別;所以，多種(相對的)關係更不形成位

格的區別。而在天主內，除了有多種關係或關係的多數性之

外，沒有其他多數性，如第二十八題第三節已說過的。所以，不

能說在天主內有多位或多個位惰。

3.此外，波其武古今《論天主聖三》第三章論天主說，其

中沒有數目者才是真正的一。而多數|生含有數目。所以，在天

主內沒有多位或多個位格。

4.此外，哪裡有數日，那裡就有整體和部分。所以，如



444 

果在天主內有位格方面的數日，那麼在天主內也就有整體和部

分;而這與天主的單純性是不能相容的。

反之 《亞達納修信經「不拘誰J)) (Qt山u日lque) 卻說: I聖父

輩 是一位，聖子另是一位，聖神又另是一位。」。所以，聖父、聖
豆 子和聖神是多位或多個位格。

第
面 正解我解答如下:由前面已經說過的，應該結論說:在天主

內有多位或多個位格。因為第二十九題第四節已經證明過了，

要 「位格」這個名稱在天主內表示關{系，而這關係有如是自立於天

主 主之本性或天主性內之物。可是第二十八題第一、第三及第四節
豐 也說過了，在天主內有多種實在的關(系。因此，結論應該是:
位 有多個自立於天主之本性或天主性內之物。而這也就是說:在

天主內有多位或多個位格。

釋疑 1 .把 substantia放入位格的定義內，不是根據它表示本

質，而是根據它表示基體 (suppositum '獨立個體) ;這一

點，從附加「個別」一詞可以看出。為表示如此所說的substan

tia (基體) ，希臘人用 hypostasis這個名稱;因此，正如我們說

有三個personae (位格) ，他們說有三個 hypostases (基體)。不

過，為了避兔因此一名稱之多種含義而被誤解為本質，我們習

慣上並不說三個substantiae 0 

2.天主內之絕對屬性，如善性及智慧，彼此並不相互對

立;因此，也沒有實在的區別。所以，雖然可把「自立 subsis

tereJ 歸於它們， {且它們不是多個自立之物，即不是多個位格。

而在受造物內之絕對屬性，雖然彼此有實在區別，卻不是自

立，例如白色和甜性。可是，在天主內的相對屬性，員IJ既自

立，又彼此有實在區別，如第二十八題第三節及第二十九題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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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己說過的。囡此，這樣屬性的多數性，己足以形成在天主內

之位格的多數性。

3.天主的至一性和單純性，排除一切絕對屬性的多數

i生，但並不排除關係的多數性。因為用關係來稱述某一物，是

著眼於它之針對另一物;因此，如波其武在同處(第六章)所

說，關係並不表示在其所陳述之物內有什麼組合。

4.數目有兩種:即單純的或絕對的數目，如二、三及四

等;和在被數之物內之數目，如兩個人及兩匹馬等。是以，如

果天主內之數目是屬於絕對的或抽象的數日，天主內有整體和

部分並無不可;因為那只是在我們理智的意念內如此而己;因

為由被數之物中抽象出來的絕對數日，只存在於我們的理智

內。不過，如果我們視之為被數之物內的數日，如此則在受造

物中， r一」是「二」的一部分， r二」是「三」的一部分，

就如一個人是兩個人(之組合)的一部分，兩個人是三個人的

一部分;但在天主內卻不是如此。因為(天主 1 聖三整體有多

大， (天主)聖父也就有多大，如之後第四十二題第四節釋疑 3.

將要說明的。

第二節 在天主內之位或位格 9 是否多於三位或三位格

有關第二節?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天主內之位或位格，似乎多於三位或三位格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之位格的多數性，是根據指關係的屬性的多

數性，如第一節己說過的。可是，在天主內有四種關係，如第二

十八題第四節己說過的，即父性，子性，共同的發出或噓出

( spiratio) ，以及被發出或出發( processio )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有

四位格。

2.此外，在天主內，本性與意志之不同，並不多於或大

於本性與理智之不同。而在天主內，以意志方式作為愛出發



的，是一位或一位格;以本性方式作為子出發的，另是一位或

一位格。所以，在本性與理智方面，也應是以理智方式作為言

446 出發的，是一位或一位格;以本性方式作為子出發的，另是一

位或一位格。如此，則在天主內同樣不是僅有三位或三位格。

學 3.此外，在受造物內，越是卓越者，就越有更多的內在

三 活動，比如人比動物多出了理解和願意。而天主是無限地超越
弟 所有受造物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不僅有以意志方式出發的位或

三 位格，和以理智方式出發的位或位格，而且還有以其他無數方

式出發的位或位格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有無數的位或位格。

要 4 此外，聖父之藉產生天主(之另一)位格而無限地通
主 傳自己，這是出於聖父的無限善性。然而，在聖神內也有無限
琴 的善性。所以，聖神也產生(另一)天主位格，而這(另一)
位 天主位格又產生另一天主位格，如此則推至無限。

5.此外，凡是被局限於某一固定數目者，便是被度量

者，因為數目是一種度量。而在天主內，位或位格都是無限量

的，如《亞達納修信經「不拘誰J)) (Quicumque) 所明示的:

「聖父是無限量者，聖子是無限量者，聖神是無限量者。」所

以，天主之位或位格，不被局限於「三」這個數目。

反之 《若望壹書》第五章7節卻說: I在天上作證者有三個，

即聖父、聖言和聖神。」對於詢問「三個什麼」者的答覆是:

「三位或三個位格J '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四章所

說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只有三位或三位格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按前面所說的，必須承認在天主內只有三

位或三位格。因為前面第一節已經證明過了，多數位格是多數

自立而彼此有實在區別的關係。而在天主位格之間的實在區

另IJ ，只能是由於關係的對立。所以，兩個對立的關係應是屬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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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個位格;如果兩個關係不是對立的，它們必是屬於同一個位

格。所以，父性和子性，既是對立的關係，必是屬於兩個位

格。所以，自立的父性是聖父之位格，自立的子性是聖子的位

格。而另外兩種關係(發出 spiratio '和被發出或出發proces

sio) ，與上述兩種關係(父性和子性)都不對立，只是彼此之間

對立。所以，它們(發出和出發)不可能屬於同一個位格。所

以，它們或者是其中之一屬於前面所說的兩個位格(聖父和聖

子) ，或者是其中之一屬於前述兩個位格之一，另一個則屬於另

一位格。而出發(與發出相對的愛的出發)不可能屬於聖父和

聖子，或其中任何之一。因為如果是這樣，則聖父和聖子就是

來自那發出者 spirans ;而如果生者(聖父)之位格和受生者

(聖子)之位格是來自發出者，貝iJ理智方面的出發，即父性和子

性所根據的在天主內的生育，也就是來自那發出和出發所根據

的(意志方面的)愛的出發了。這與第二十七題第三節釋疑3.所

說的不能相容。所以，只有說，發出既屬於聖父之的格，亦屬

於聖子之位格，因為它與父性和子性都沒有關係的對立。因

此，出發就必是屬於另一位格，即那稱為聖神的位格，祂是以

愛的方式出發，如第二十七題第四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

只有三位或三位格，即聖父、聖子和聖神。(按:須注意出發

processio有廣狹二義。廣義的出發兼指理智方面的出發，即聖

子之生於聖父，和意志:方面的出發，即聖神之發自聖父及聖

子，或由聖父聖子所共發 c 狹義的出發則專指後者。至於應依

那一種意義來解釋此字，需視上下文而定。)

釋疑 1 .雖然在天主內有四種關(系，但其中之一，即發出，並

非脫離聖父及聖子之位格，而是兼屬於二者。因此，雖然發出

是關{系，卻不稱為「屬性或特徵J '因為它不是只屬於一位格;

而且也不是「位格的 υ 即不是構成位格的關係。而父性、子性



和出發這三種關係卻稱為「位格的屬性或特徵J '即構成位格

者;因為父性是聖父之位格，子性是聖子之位格，而出發是出

448 發者聖神之位格。

2.以理智方式作為言出發者，就如以本性方式出發者，

耳 其出發是按照與其本源相似之理或性質;因此，之前第二十七題
至 第二節及第二十八題第四節即己說過，天主聖言之出發就是以本
第 性方式的生育本身。而愛，以其為愛而言，其出發卻不是與其

兩 所從出者或本源相似;雖然在天主內，愛以其為「天主的」愛

而言，是同為本質的。因此，在天主內，愛之出發不稱為生

要育。
主

3.人比其他動物更為完美，所以他比其他動物有更多的

警 內在活動，這是因為人的完美是以組合的方式形成的。因此，
位 在更為完美和更為單純的天使內，比在人內，反而有較少的內

在活動;囡為在天使內沒有想像、感覺等類似的活動。但在天

主內，實際上卻僅有一個活動，也就是祂的本質(一切活動都

是祂的本質)。至於如何有兩種出發，前面第二十七題第三及第

五節已經說明過了。

4.如果，聖神所有的善性不是聖父所有的善性的話，這

一推論可以成立。因為，正如聖父以自己的善性產生天主位

格;同樣，聖神也必然以自己的善性產生天主位格。然而，聖

父的善性和聖神的善性卻是同一個善性。而且除了藉位格的彼

此關係之外，沒有別的區別。因此，善性之屬於聖神，有如是

從另一位而有的;而善|生之屬於聖父，貝1]有如是由祂而被通傳

給另一位。此一關係之對立，針對天主位格作為本源的關係'

與(出發者)聖神的關(系不能相容 因為聖神本身是出白天

主內所能有的別的位格。

5.如果視一個固定的數目為僅存在於理智內的單純數

目，貝1]它是以「一」來度量的。不過，如果視之為存在於天主



449 

位格內的被數之物的數目(參看第一節釋疑4.) ，買IJ I被度量者」

之理或概念無法適用於此，因為三位或三位格的量度相同，如

之後第四十二題第一及第四節將要說明的;而同一物不能用自己

這同一物來度量。 一
{
第
一
集
)
第
三
寸
題

論
天
主
位
悟
之
多
數
性

第三節 各項數字在天主內是否有所提供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數字項目或各項數字 (termini numerales) ，在天主內似

乎有所提供或積極表示 (ponere) 。因為:

1 .天主的唯一性就是天主的本質。而每一個數字都是

「一」的重覆。所以，每一項數字在天主內都表示本質。所以，

數字在天主內有所積極表示。

2.此外，凡是稱述天主與受造物者，都以比歸於受造物

更為卓越的方式，歸於天主。而數字在受造物內有所積極表

示。所以，在天主內更是如此。

3.此外，如果各項數字在天主內不積極表示什麼，而只

是用來排除什麼，比如:用多數性排除唯一性，用唯一性排除

多數性;那麼，這將是相互推誤的循環，使理智感到困惑而不

能確知什麼。這是不合理的。所以，必須說，各項數字在天主

內有所積極表示。

反之 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七節說: I承認有同

伴J '即承認有多數性， í 1更否定了殊一性和孤獨性的概念」。

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教信德》卷一第二章也說: I當我們說天

主唯一時，這唯一性便排除了神的多數性，而我們也不肯定在

天主內有分量存在。」由此看來，這種名稱是用來在天主內排

除什麼，而不是用來提供或積極表示什麼。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大師 (Magister '彼得隆巴 Petrus

Lombard肘， 1100-1160年 )J 在《語錄)) (Sen tentiis )卷一第二

450 十四題第一章，主張:各項數字在天主內不提供什麼，而只排

除什麼。而其他的人卻持相反意見。

車 為明示此點，應該注意，一切多數性都是某種分割的後
室 果。而分割或劃分有兩種。一種是物質或質料性的分割，藉分
第 割連續體而形成;由這種分害IJ所產生的數字是量的一種。因

= 此，這樣的數字只在有量的物質物內才有。另一種是形式性的
分割，藉相對立的或不同的形式而形成:由這種分割而產生的

已闖

天 「多 J '不屬於任何一類，而是關於超越(一切範疇之)物的

主 ( transc叩dentia) ，物或存在物 (ens) 便是依此而劃分為一和
堅 多。在非物質的物內只有這種數字。
位 所以，有些人僅僅注意到這-種「多 J '它是不連續的或

離散的量的一種。由於他們看到在天主內沒有這種離散的量，

所以主張各項數字在天主內並不提供什麼，只是排除。而另外

一些注意同一種「多 J 的人，卻說，就如說在天主內有知識，

是按知識固有的意義，而不是按知識所屬之類(或範疇) ，因為

在天主內沒有任何品質( qualitas ) ;同樣，說在天主內有數

字，也是按數字固有的意義，而不是按數字所屬之類，而這類

即是量。

而我們卻說:稱述天主的各項數字，不是按作為量之一

種的數字的意義，因為這樣的數字只能喻義式地用於天主，就

像其他形體物的屬性，如長和寬等一樣;而是按其作為超越性

的( transcendens) í多 J (multit吋0) 的意義。這樣的「多 J '與

其所陳述之許多事物的關係，就如與存在物或物 (ens) 可以互

換的「一J '與物的關係一樣。而這樣的「一J '如前面第十一

題第一節討論天主的唯一性時已經說過的，其給「物」所增加

者，只不過是「否定分割」而已;因為「一」表示未被分割之



物。因此，無論以「一」稱述何物，都是說那物未被分割;比

如針對人所說的 1-J' 其意義是說人的本性或本體未被分割。

同理，當說物「多」時，這種意義的「多 J '也是指這些物中之 451 

每一物都是本身末被分割。而屬於量之一種的數字，卻提供附

加於物之上的某種依附體;作為數字之本或元的 I-J' 也是一 第

樣。集

所以，各項數字在天主內所表示的，是它們稱述的相關 第

之物;除此之外，如己說過的，僅僅增加否定而已;在這方 干

面，大師在《語錄》所說合乎真理。比如:我們說「本質是一 題
個J' 1- J 所表示的是本質未被分割;我們說: 1位格是一 要

個J' 1一」的意思是位格未被分割。同樣地，我們說: 1有許 主
111 

多位格J '意思指的是那些位格，而且其中的每一位格都未被分 格

割;因為「多」依其理或定義，就是由「一或單一」所形成 吉
數

的。性

釋疑 1. 1一」既是關於超越(--切範疇)之物的，所以比實

體和關係都更普遍; 1多」也是一樣。因此，在天主內，既可

指實體，亦可指關{系，各按其所依附之相關名稱。而這樣的名

稱，按其各自的特有意義，在本質或關係上增加一種對分割的

否定，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在受造物內有所提供或積極表示的「多」'是量之一

種，不能轉而用以稱述天主;只有超越性的「多」才適用於天

主，它在其所陳述者之上，只增加每一單個的不可分割性。這

樣的「多 J '才能用來稿述天主。

3. 1一」所排除的不是「多 J '而是在觀念上比「一」和

「多」都先有的「分割J 。而「多」所排除的不是「一J '而是那

些組成「多」者中的每一單(目的分割。第十一題第二節釋疑4.討

論天主的唯一性時，對這一切都會加以說明。



不過，應該知道，所引的反面意見(參看「皮之J) ，不足

以證明其論點。因為，雖然多數性排除狐獨性，唯一性排除神

452 的多數性，但不可因此而說這些名稱只有這一種意義。因為白

色排除黑色;但白色這個名稱的意義，卻不僅限於排除黑色。
神
學
大
全
第

第四節 f位格」這個名稱是否能是(天主)三位共有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z 質疑 「位格或位J (persona) 這個名稱，似乎不可能是(天主)

i 三位共有的。因為:

哭 1 .除了本質之外，沒有什麼是三位所共有的。而「位格」

主 這個名稱，並不直接表示本質。所以，不是三位所共有的。
體

2.此外，共有的與不可通傳的相對立。可是， í不可通

位 傳」屬於位格之理或定義，這由維克多之李查給位格所下的定

義可以看出(參看第二十九題第三節釋疑 4. )。所以， í位格」

這個名稱不是三位所共有的。

3.此外，如果「位格」這個名稱是三位所共有的，那麼

這種共有或是關於物本身的，或是思想或觀念上的。然而，不

是關於物本身的;因為如果是的話，三位便是一位(或共有一

位格)了。也不只是思想或觀念上的;因為如果是的話， í位

格」就是普遍的了，而在天主內既沒有普遍的和特殊的，亦沒

有類和種，如前面第三題第五節已證明過的 c 所以， í位格」這

個名稱不是三位所共有的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四章卻說，當問「三個

什麼」峙，答案是「三個位格J '因為「位格J 之所是者或所表

示者，是三位所共有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當我們說「三位」時，說話的這種方式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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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「位格或位」這個名稱是三者所共有的;就如我們說「三

個人」時，就表示「人」是這三個所共有的一樣。然而很明顯

地這不是指物的共有或共有一物，就像本質是三者所共有一

樣;因為那樣的話，正如本質只是一個，三者的「位或位格」

也就只是一個了。

至於究竟是怎樣的共有，研究者的說法不一。有人說是

否定性的共有;因此才在位格的定義內用了「不可通傅」的字

樣(參看第二十九題第三節釋疑4. )。又有人說是意念(觀念)性

的共有，因為在位格的定義內用了「個月IJ (個體 )J 字樣(第二

十九題第一節) ，就如同(動物之)種 (species) 是馬與牛所共

有的種一樣。但這兩種說法都因此而不能成立，即「位格」這

個名稱，既不是否定名稱，亦不是意念名稱，而是寶物名稱。

是以，應該說「位格J 這個名稱，即使是用在人方面，

也是一個在思想或觀念上自的句共有名稱，但它不是{像象「內雲類頁恥」或

「內干種重」那樣的，而是i像象「不確定的個體 J (in吋d副lV叫idu扎叫1

樣的共有名稱。因為類和種，如 I )人\.J 或「動物」這些名稱'

是用來表示共有的本性(共性)卜'但不是用來表示類或種所表示

的共有本性之意念(觀念)卜o I而荷「不確定的個體」尸，如「某一個

人」所表示的，是那以一種屬於單獨或特殊物( singularia )的

固定方式而存在的共同本性，間有如是與其他物分離而靠自己

存在的自立物。而「指定的單獨體」這個名稱所表示的，卻是

那分離或區分固定物者，比如:蘇格拉底這個名稱所表示的，

是這個肉體和這些骨頭。不過，其中有這麼一個區別，即「某

一個人」所表示的，是(人的)本性，或從本性方面來表示以

屬於單獨或特殊物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的個體;而「位格」這個

名稱，其命名卻不是為從本性方面來表示個體，而是為表示在

這樣本性內的自立之物。

在思想或觀念上，這一點是天主三位所共有的，即天主



的每一位都是自立於天主的本性或天主性內，並與其他位有區

別。因此，位或位格這個名稱，在思想或觀念上，是天主三位

454 所共有的。

單 釋疑 1 此一推論是以物的共有或共有一物為出發點。
至 2 雖然，位格是不可通傳的，但其不可通傳的存在方

第 式，卻可能是許多位格所共有的。

3.雖然，所說共有是思想或觀念上的，而不是物本身

的，但不能因此而說在天主內有普遍的和特殊的，或有類和

哭 種。一則因為即使在人方面，位格之共有性也不是種或額之共

至 有性;二則因為天主三位只有一個存在;而種和類以及任何普
豐 遍的，都是針對多個在存在方面彼此有區別者而說的。
位 (按:如我們看到有一個東西或物從遠處跑來，但還看不清

是什麼物，及至它跑近了，才發現是一個人。這裡所注意的，

是「一個人」的「人J '即入人所共有的人之本性或人之共性:

來者是一個「人」或具有「人之本性」的個別物。待他跑得更

近了，我們認出他是「伯多祿這個人J 0 1自多祿當然有人的本性

或是人，但於此這已不是重點所在。這裡所注意的，是伯多祿

這 rj固」人，重點在「個J '視伯多祿為與其他許多個人有區分

而單獨或自立存在的個別物或個體。所以， r一個人」的人著

重人的「本性J '而「一個人」的「個」則著重人的「個別自立

存在J 0 r個體」一詞，適用於一切個別自立存在者;而「位格」

一詞，貝IJ專指具有理性本性的個體。不過它的著重點，則和

「個」一樣。因此，當餐廳侍者歡迎客人光臨而問「幾位」時，

他所願意知道的，不是客人有人之本性或是人，而是客人有

「幾個」。說「位格」這一名稱是天主三位所共有的，其著眼點

就是位格所表示的「自立」。不過我們每一個人或每一位，都各

自具有自己所分有的人之本性，都各自自立於這本性內，各自

冊



有自己的實體和存在:簡言之，我們是一位一體或一體一位。

但天主卻是「三位一體」或「一體三位」。在天主內，三位各有

其自立，卻又共同自立於唯一的天主之本性或天主性內，共為 455 

一個實體，共有或共是一個存在。因此，我們說天主有三位，

卻絕對不可說天主有三個;雖然針對人來說， I一位」和「一 算

個」並無分別。這正是「天主三位一體奧蹟」之所在，是基於 集

天主啟示的信德道理，我們有限的理智無法完全理解。) 第

十
題

論
天
主
位
格
之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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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」題

論在天主內那些與唯一性或多數性有關者

一分為四節一

草 (按:拉丁文的 t出r討叫i
至 其意義是:數字為三者或一分為三者 O 由於是一分為三，所以
第 反過來說，買興則IJ是三根於一。{依衣此， t盯r扎In盯li ta且可譯為三一性。不

F 面 過，如本題第一節質疑5 所說: í在講述天主的一切說法中，者都

5閉
是把抽象者說成具體的J '即把抽象名詞當作具體名詞來用。例

室 如:抽象名詞unitas '此字來自數字「一J '意謂單一性或唯一

一 性。但當用此字來講述天主時，卻往往用它來表示天主的唯一
體

本體，即指「一體」。抽象名詞 trini tas 亦是如此。在講述天主

位 時，此字實際是指基於天主「一體」的「三位J '不過只是含蓄
的，而非明確的，即未直接把「位或位格」標示出來。所以，

其最適當的中文譯名應是「聖三」。唯其如此，才可以進一步解

釋說:所謂「聖三J '不是說天主有三個本體或三體，而是說天

主有三個位格或三位。假使把此字直接譯為「三位J '這種解說

就成為多餘而無意義了。)

此後要討論的，是在天主內那些與唯一性或多數性有關者

(參看第二十九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諭「聖三J (trinitas) 這個名稱。

二.、是否能說「堂子別於聖父或是與聖父有分別的 J (alius) 。

三、在天主內，看來含有排他性 (alietas) 之排除說法，是

否可與指本質或本體之名稱相連或並用。

四、是否可與指位格之名稱相連或並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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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在天主內是否有聖三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似乎沒有聖三 (trinitas) 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，一切名稱或指實體或本體，或指關係。而

「聖三」這個名稱，不表示實體或本體( substantia ) ;因為如果

是指實體，那麼將是用實體來陳述每一位(而為三個實體)

了。它亦非表示關係;因為這一說法不是根據針對他物的名

稱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不應用「聖三」這個名稱。

2.此外， r聖三」這個名稱似乎是一個集體名稱，因為

它表示眾多。而這樣的名稱並不適合於天主;因為集體名稱所

包含的單一性是最小的單一性，而在天主內的單一性卻是最大

的單一性。所以， r聖三」這個名稱不適合於天主。

3.此外，凡是一分為三或三分者 (trinum) ，都是三章的

( triplex) 。而在天主內卻沒有三重性( triplicitas) ，因為三重性

是一種不相等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也沒有聖三。

4.此外，凡存在於天主內者，均係存在於天主本質或本

體之唯一性內，因為天主是自己的本質或本體。是以，如果在

天主內有聖三，那必是存在於天主本質或本體之唯一性內。如

此則在天主內有三個本質或本體方面的唯一性了;而這是異

端。

5.此外，在講述天主的一切說法中，都是把抽象者說成

具體的;因為天主性就是天主，父性就是聖父。然而，指聖三

的這一抽象名稱( trinitas 一一數字為三) ，卻不能說就是一分為

三( trina) ;否則，在天主內就有九物了，而這是錯誤的。所

以，在天主內，不應用「聖三」這個名稱。

皮之亞達納修卻說: r應在聖三(三位)中恭敬唯一(一

體) ，在唯一中恭敬聖三。 J (信經「不拘誰J Quicumque) 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r聖三」這個名稱，在天主內所表示的是

一個確定的位格數字。所以，就如說在天主內有不確定的位格

458 的多數性或多位，同樣也就應該用「聖三」這個名稱;因為

「聖三」這個名稱以確定數字所表示的，也就是「多數性」以不

喜 確定數字所表示的。
大
全

第 釋疑 1 .依字i原來說， r聖三」這個名稱，似乎是表示三個位

二 格的一個本質或本體，依此而說聖三或三一性就好像是三者的

唯一性或一體 (trium unitas) 。不過，按這個字的本有意義來

哭 說，它較為表示同一本質或本體之位格的數字。因此我們不能
主 說聖父就是聖三，因為聖父不是三位。但它也並不表示各位格
豐 之間的關係本身，而較為表示相互有關係的位格的數字。因此
位 此一名稱本身不涉及與他物之關係 o

2.集體名稱含有兩(國要素，即主體或基體之多數性或多個

基體 (supposita) ，及某種單一性，即某種秩序的單一性或合為

一個秩序，因為「民族」是在某種秩序下所包括的訐多個人。依

第一點來說， r聖三」這個名稱與所有的集體名稱相符;依第二

點來說，卻有所不同，因為在天主聖三內，不僅有秩序的單一性

或一個秩序，而且還有本質或本體的單一性或-體。

3. r聖三」是絕對的說法(不與他物做比較) ，因為它指

的是三位格的這個數字「三」。而「三重性J (triplicitas一分為

三重、層等)所指的，卻是三者與一之不相等的比例或比較;

因為是一種不相等的比例或比較，這自波其武在《數學》

( Arithmetica) 卷一第二十三章中所說的可以知道。

4.在「天主聖三 J 的含意中，有數字本身(絕對的數

字) ，也有被數的位格。所以，當我們說「聖三在唯一性或一體

內」時，我們並不是把(絕對的)數字「三」置於唯一性內，

好像有三次唯一似的;我們是把被數的(三)位格置於本性或



性體內，就如說某一(物之)本性的主體或基體存在於那個本

性內一樣。反之，當我們說「單一性或一體是在聖三內」時，

就如說某一(種物之)本性是存在於屬於該本性的(多個)主 459 

體或基體內一樣。

5.當說「聖三或數字為三 J (trinitas) 是「一分為三的 第

( trina) J 時，其所引進的數字(謂詞或賓詞「一分為三的J) , 集

按其意義含有同一數字本身的倍數增加;因為我所說的「一分 第

為三的J '是指所說那物在主體或基體方面的區分。所以，不能 十

說「聖三(三位)是一分為三的J ;因為假設聖三(三位)是 逼

一分為三的，那麼聖三(的每一位)將有三主體或基體(按:
論

如此則聖三將有九主體或基體，就如假使一隊人分排三個三個 美

地前行，走過了三排，也就等於走過了九人，而如此說天主是

不對的) ;這就如說 í( 一個)天主 (Deus單數)是一分為三的

(三位 trinus) ，所以有天主性的三主體或基體(三自立於天主性

者 )J 一樣。

王
內

Bß 
止匕

與
唯

性
或

第二節聖子是否別於聖父或是與聖父有分別的 多
數

(按:拉丁文形容詞 alius-a-ud ，其基本意義是「有分別的 '~ 

或別的」。根據其所形容的名詞，它能是指另IJ一個、別一位、另IJ 關

一種物、別一自立體、月lJ一依附體等等 c 在本節悍，雖然 alius 者
主要是指聖子在主體或基體方面別於聖父，是別一個或別一

位;但仍須依其基本意義來譯此字，不宜直接譯為「一個」或

「一位J '否則下面的翻譯將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。)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子似乎不是別於聖父或與聖父有分別的 (alius a Patre 

一別於聖父者)。因為:

1. í有分別的」是表示 substantia (本體)不同的相對名



稱。所以，如果聖子是與聖父有分別的，那麼聖子似乎就是與

聖父不同的了( di versus )。而這相反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

460 卷七第四章所說的，他在那裡說:當我們說三位時， í我們沒

神
學

有表示有什麼不同的意思」。

2.此外，凡是相互是有分別的，彼此間均有某種差異

室 ( differ一叫a) 。因此，如果聖子是與聖父有分別的，那麼祂與聖
第 父也就是有差異的了( differens )。而這相反盎博羅修在《論天

三 主教信德》卷一第二章所說的，他在那裡說: í聖父與聖子在

… 天主性方面是二而一的 (unum) ，其間既無本體之差異，亦無

要 任何不同。」
主

3.此外， í不一樣的或別樣的J (alienum) 一詞，是來白

雪 「有分別的 J (alius) 。而聖子與聖父卻不是不一樣的;因為希拉
位 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三十九節說:在天玉之(三)位格內

「沒有什麼是不同的，沒有什麼是不一樣的，也沒有什麼是可以

分開的」。所以，聖子不是與聖父有分別的。

4.此外， í有分別的一個或一位 (alius ) J 和「有分別的

一(種)物 (aliud)J' 意義是相同的，只是在(文法上名詞或

形容詞的)類或性方面有所不同而已。所以，如果聖子是與聖

父有分別的一個或一位( alius) ，那麼，聖子也就是與聖父有分

別的一(種)物了 (aliud) 。

反之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)) (De fide ad Petrum) 

第一章中卻說: í聖父、聖子和聖神之本質是一個，依本質而

論，並非聖父是一物，聖子是另一物，聖神又是另一物;雖然

按位格來說，聖父是一位，聖子是別的一位，聖神又是別的一

位。 J (按:此書本為富振秋 (Fulgentius) 之著作。)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熱羅尼莫所說，由於用詞不當而產生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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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(參看:彼得隆巴， ((語錄》卷四第十三題第二章) ，因此在

討論天主聖三時，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從事;因為如奧斯定在

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三章所說: r與此問題相比，沒有什麼問

題的錯誤更為有害，探究起來更為辛苦，成果更為有益。」我

們在討論有關聖三的問題時，必須避免兩個彼此相反的錯誤，

在二者之間執中進行:其中一個錯誤是亞略 (Arius) 的錯誤，

他在肯定三位格之外，又主張有三實體或本體;另一個錯誤是

薩培里( Sabellius )的錯誤，他則在肯定一個本質或本體之外，

又主張只有一個位格。

所以，為避免亞略的錯誤‘我們應避免在天主內用「不

同 J (diversitas) 和「差異J (differentia) 這二名詞，以免消除

本質、本體的唯一性或一體;不過，我們可以用「區別J (dis

ti配tio) 這個名詞，來表示關係的對立。因此，當我們在一些權

威著作中發現有位格的「不同」或「差異」這種說法時，應把

「不同」或「差異」解作「區別」。而為了避免損害天主本質、

本體之單純性，則應避免「分開J (separatio) 和「分割J (divi

sio) 等名詞，因為它們是把整體分為部分。而為了避免損害到

相等( aequalitas) ，亦應避免「不相等J (disparitas) 這個字。

而為了避免損害相似 (similitudo) ，則應避免「不一樣」

(alienum) 及「不相似J (discrepans) 等字;因為盎傳羅修在

《論天主教信德》第二章說:在聖父與聖子內， r無任何不相

似，而只有一個天主性( divinitas ) J ;而按希拉利所說，在天

主內， r沒有什麼是不一樣的，也沒有什麼是可以分開的J '如

質疑3.己說過的。

為了避免薩培里的錯誤，我們應該避免「各自或隔離」

( si月ularitas) 這個字，以免損及天主本質、本體的可通傳性或

共有性;因此希拉利在「論天主聖三」卷七第三十九節說:

「稱聖父和聖子為彼此隔離的天主或各自為天主，是褻聖。」為



了避免損害到位格的數目或多數性，我們應該避免用「獨一的」

(unicus) 這個字，因為希拉利在同書(第三十八節)又說，應

462 從天主內排除獨一和各自之概念。我們說「獨一聖子J '因為在

天主內沒有多個聖子。不過我們不說「獨一天主」句因為天主性

單 是多個(位格)所共有的。我們也避免用「混合的J (叫心)
三 這個字，以免消除位格間的本性秩序;因此盎博羅修在《論天
第 主教信德》卷一第二章說: í凡是一個的，就不是混合的;凡

福 是沒有差異的，就不可能是多重的。」為避免損害三位的共享

和互通( consortium) ，亦應避免用「孤獨的J (solitarius) 一

寞 字;因為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凹(第十八節)說: í應

主 該崇信，天主既不是孤獨的，亦不是(多個)不同的。」
體

而「有分別的J (alius) 這個名稱，作為陽性的名稱，其

位 含義只是在指主體或基體( suppositum )的區別(參看釋疑4. )。

因此，我們能夠適當地說，聖子是與聖父有分別的或別的一個;

因為祂是天主之本性的別的一個主體或基體，就如祂是別的一個

位格 (persona) ，別的一個(希臘文的) hypostasis一樣。

釋疑 1. í有分別的J (alius) ，就像是一個指特殊部分或局部的

名稱，其所指是主體或基體suppositum (而非本質或本體的sen

tia) ;因此，只要在指基體或位格的 substantia方面有區別( dis

tinctio) ，就滿全其定義或可以稱為有分別的 (alius) 。而「不同」

(diversitas) 則要求在指本質、本體的 Sl郎tantla方面有區別。所

以，我們不能說聖子不同於聖父或是與聖父不同的，雖然可以

說，堂子別於聖父或是與聖父有分別的。(按: substantia一字

有基本二義:一指自立的基體或位格，一指本質本體。質疑 1.根

據後一意義主張不可以說聖子與聖父有別，因為二者有同一本質

本體;釋短 i.則根據前一意義，認為聖子既有異於聖父之位格的

位格，所以可以說聖子與聖父有別，是另一位。)



2. r差異 J (differentia) 含有形式之區別( distinctio )。

而在天主內卻只有一個形式，這由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6節所

說的「祂(基督)雖具有天主的形式」可知。因此，如所引權 463 

威所顯示的， í有差異者 J í differens )這個名稱，在天主內本

不適用。然而大馬士革的若望卻把「差異」這個名稱用在天主 第

的(三)位格上，這是因為他以形式的方式來表示關係的特徵 集

(或視關係特徵如形式) ;因此他說:是在固定的特徵方面 7 而 第

不是在本質本體方面， (三)位格彼此有差異( <<論正統信 干

仰>> '卷三第五章)。不過，如正解己說過的， í差異」是當 逼

「區別」來用的。
自間

3. í不一樣的財IJ樣的」是指那外在的和不相似的。而 美

「有分別的」卻沒有這種意思。因此，我們說聖子是與聖父「有 主

分別的山雖然不說是「不一樣的」 c E 
4.文法上的無類或中性 (genus neutrum) 之詞，所指是 真

缺乏形式的或尚未成型的 (informe) ;而惕性之詞，所指則是 空
已成型的和彼此有所區別的:陰性之詞亦是如此。因此，用中 皇

性之詞來表示共有的本質，而用陽性和陰性之詞來表示具有共 多
數

有本質之特定的主體，這是適當的。因此，即使在人事方面也 丘

是如此:如果是問: í那是誰J (quis 陽性或陰性) ，回答是: 關

「蘇格拉底 J '這是一個主體或個體的名稱;如果是問: í那是 者
什麼J (quid 中性) ，回答則是: í有理性和有死亡的動物J (一

「種」物，非一個體)。因此，由於在天主內的區別，是依位

格，而不是依本質，所以我們說，聖父與聖子「有分別或是另

一位 J (陽性的 alius) ，而不是(本質不同的)男一(種)物

(中性的 í aliudJ ) ;反之我們卻說，聖父與聖子共是一(本質

一一中性的- íunumJ) ，而不說共是一個位格或一位(陽性的

-unus) 。



第三節 是否應該把排除之詞「唯獨」加於在天主內的

本質名稱之上
464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1 .似乎不應應、該把排除或排他之(形容)詞或說法「唯獨

單 (單獨、只有、只) J (卅d
室 的本質或本體名稱之上。困為:
第 1.按哲學家在《駁詭辯的謬論)) (Elench) 卷二第三章所

而 說，單獨的，就是「那不同別的在一起的」。而天主卻是同天使

~~ 及聖靈魂在一起。所以，我們不能說天主是單獨的。

哭 2 此外，凡是與在天主內的本質名稱相連的，都可單獨
主 地用來陳述(天主的)每一位，亦可同時陳述所有三位。因
體

三 為，既然可以適當地說: í天主是智慧的J '我們當然可以說:

位 「聖父是智慧的天主 J '也可以說: í聖三是智慧的天主」。可
是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九章卻說: í應該考慮說

『聖父不是單獨的真天主』的這個意見。」所以，不能說天主是

單獨的。

3.此外，如果把「唯獨」一詞與本質名稱相連，那麼它或

是針對稱述位格的位格謂詞或述詞，或是針對本質述詞。然

而，它不是針對位格述詞，因為「唯獨天主是父親(聖父 )J 這

句話是錯的，因為連人也是父親。它也不是針對本質述詞。因

為，如果「唯獨天主創造」這句話是真的，那麼「唯獨聖父創

造」的結論似乎也是真的;因為凡是用來陳述天主的，都可用

來陳述聖父。而「唯獨聖父創造」是錯的，因為聖子也是創造

者。所以， í唯獨」一詞，在天主內不能與本質名稱相連。

反之 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一章 17節卻說: í願尊崇和光榮歸於

那萬世的不死不滅的君玉，手。不可見的獨一(單獨的 soli) 天

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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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 I唯獨J (solus) 一詞或說法，可以解作絕

對的 (categorematica ，本身意義完整不牽涉他物) ，或相對的

(syncategorematica ，本身意義不完整而牽涉他物)。所謂絕對的

說法，是把其所表示者絕對或直接加於一主體或基體，例如:

說「白人」時，是把「白」加於人。如果「唯獨」一詞是這種

意義，員IJ絕不可能與在天主內的任何名稱相連;因為那會把孤

獨性 (solitudo) 加給其所相連之詞，而使天主變為孤獨的

(按:如唯獨或只有天主、只有聖父等) ;而這相反前面第二節

所說的。而所謂相對的(牽涉他物的)說法，則除指主體之

外，尚引入其所稱述內容或述詞與主體的關係，例如: I每一」

或「無一」等即是。同樣， I唯獨」一詞或說法也是如此，因

為「唯獨」排除其他主體共享其所稱述之內容或述詞。就如

說: I唯獨或只有 (s01us) 蘇格拉底在寫字J '不是說蘇格拉底

是孤獨的;而是說:雖然有許多人和他在一起，但沒有人和他

共同寫字。依此方式，把「唯獨」一詞與在天主內的本質名稱

相連，並無不可，因為它只是在排除別於天主的其他共享其所

稱述之內容或述詞;就如我們說: I唯獨天主是永恆的J '因為

除了天主之外，沒有什麼是永恆的。

釋疑 1 .雖然天使和聖靈魂常常同天主在一起，可是假設在天

主內沒有多位或多個位格，那麼天主仍是單獨的或孤獨的。因

為有不同自然本性的物伴同，並不消除孤獨;因為雖然在花園

裡有許多植物和動物，而仍然說某人是單獨地在那裡。同樣

地，如果在天使內沒有多位或多個位格，即使有天便和人同祂

在一起，仍然說祂是單獨的或孤獨的。所以，天使和靈魂的伴

同，並不會排除天主的絕對孤獨;更不會排除相對的孤獨，即

針對某一稱述內容或述詞的孤獨(按:如針對「是永恆的J) 。

2. I (形容詞)唯獨或單獨的」一詞，嚴格地說，不是取



自或著眼於具有形式性質的述詞，因為它是針對主體( supposi

tum) ，即它排除與其中目連之主體以外的其他主體。而「僅、只」

466 ( tantum )這個副詞，因是排他的，所以既可用於主體，亦可用

於述詞;因為我們可以說: r只蘇格拉底跑步」，即「沒有別人

自 跑步J ;我們也可以說: r蘇格拉底只是跑步J '即「他不作別
大
全

的 J 0 因此，本不可以(把形容詞「單獨的」加於述詞)說:

第 「聖父是單獨的天主」或「聖三是單獨的天主J '除非在述詞內

二 隱含有某種進一步的解釋，即如同說: r聖三是天主，而祂

三 ( qui天主)是單獨的天主」。按此一解釋方式﹒「聖父是天王，
哭 而祂是單獨的天主」的說法亦可能是真的，如果該一關係或承

主 上代名詞(中也qui) 指的是(主旬「聖父是天主」中的)述詞，
豐 而不是主詞或主體。奧斯定所說的「聖父不是單獨的天主」和
位 「聖三是單獨的天主J '是一種詮釋的說法，他的意思是:聖經

所謂「萬世的君玉和不可見的獨一天主J '不應該解作是指聖父

的位格，而應解作只指聖三。

3. :唯獨」一詞，可兼以兩種方式(針對位格和本質述

詞)與本質性的名稱相連。因為「唯獨天主是聖父」這一命題

有兩種意義。因為「聖父」可能指聖父之位格，在這種意義下

這命題是真的，因為沒有任何人是那個位格。或者可能僅指關

係，而在這種義意下，這命題卻是錯誤的，因為在其他物中亦

有父性之關係，雖然這種關係不是單義的或同一意義的。同

樣， r唯獨天主創造」這句話也是真的。可是卻不能因此而

說: r所以，唯獨聖父創造J ;因為，如論理學家所說，排除

之詞固定或限制它所相連的名稱，使它不能下降而用於在它以

下的主體或個體( suppositum ! 0 因為不能由於「唯獨人是有死

的有理性的動物J '而做結論說: r所以唯獨蘇格拉底是這樣的

動物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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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排他之詞是否可與位格名稱相連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接即使謂詞或述詞是一般性的或共同的，排他之詞似乎仍

可與位格名稱相連。因為:

1.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七章3節，主向聖父講話時，說:

「認識你，獨一(或唯一的)真天主。」所以，唯獨聖父是真天

主。

2.此外， <<瑪實褔音》第十一章 27節說: r除了父外，

沒有人 (nemo) 認識子。」這也就等於說: r唯獨父認識子。」

可是，認識子是一般性的或共同的說法。所以結論如前。

3.此外，排他之詞並不排除其所相連之名稱的概念所包

含者;因此，它不排除(其所相連之名稱的)部分，亦不排除

其普遍性。因為不可由於「唯獨蘇格拉底是白的 J '而做結論

說: r他的手不是白的」或何人』不是白的」。可是，一位格

被包含在另一位格的概念內，如聖父是在聖子的概念內，反之

亦然。所以，說「唯獨聖父是天主J '並不排除聖子或聖神是天

主。如此則這種說法似乎是對的。

4.此外，教會歌頌說: r唯有你 (Tu solus) 是至高無上

的，耶穌基督。 J (彌撒光榮頌)

反之 「唯獨聖父是天主」之說法，含有兩種解說，即「聖父

是天主J '及「沒有任何另iJ1J士或在聖父以外的一位是天主」。可

是，這第二種解說是錯的，因為聖子是男IJ於或在聖父以外的一

位，而祂(聖子)是天主。所以，「唯獨聖父是天主」之說法

是錯的。其餘類似說法亦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當我們說: r唯獨聖父是天主」時，這個

命題能有多種不同的解讀。如果「唯獨」這個字加給聖父一種



孤獨性，那命題就錯了，這是採用絕對的說法。如果採用相對

的說法，仍能有多種意義。因為，如果是由主體的形式中排除

468 (其他一切) ，那命題就是對的，其意義是: 1那沒有任何其他

一位與祂間為父者，是天主。」奧斯定就是以這種方式在《論

雪 天主聖三》卷六第七章解釋說: 1我們說唯獨聖父，不是因為
大
全

第

祂與聖子或聖神分開;我們如此說，是表示聖子與聖神不是與

聖父一同為父。 J 可是，在一般習用的說法中卻沒有這種意

義，除非是其中另含有某種解釋，即「那唯獨稱為父者，是天

冊 主」。按其本有意義來說，這命題是把其他排出於其述詞之外。
要 依此，如果其所排除的 11也 J (alius) ，是陽性之詞所表示者
主 (某一個體) ，則這命題是錯誤的;如果其所排除的「它」
體
~ (aliud) ，只是中性之詞所表示者(某一種物) ，這命題則是真實

位 的，因為聖子是聖父以外的另外一個( ali us) ，卻不是另外一種

物 (aliud) ;聖神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如前面第三節釋疑2.己說過

的， 1唯獨或單獨」一詞本來是關於主詞或主體的，所以它所

排除的，是另一個體，而不是另一種物。所以，不應推廣使用

這種說法;在具有權威的著作中如遇到類似說法，貝iJ應以虔誠

的精神力日以解釋。

釋疑 1.當我們說: 1唯獨你是真天主」時，如奧斯定在《論

天主聖三》卷六第九章所解釋的，其意思不是指聖父一位，而

是指整體聖三。或者，如果是指聖父的位格，也並不排除其他

位格，這是由於(天主)本質或本體之單一性或一體的原故，

因為正如正解所說， 1唯獨」一詞僅排除另一種物 (aliud) 。

2.對這一質疑的答案亦同。當從本質或本體觀點論及聖

父時，由於本質或本體之單一性或一體，聖子及聖神均不被排

除。不過，應該知道，在引證的這句聖經中， 1 (拉丁文)

nemoJ 一詞，與其表面所表示的「沒有一個人 J (nullu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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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mo) ，並不完全一樣(因為後者是針對人的層次而言，如此

則不能把父的位格排除) ;這個字，應按照一般說話的習慣，

做周延的解釋，用以代表一切具有理性的本性。

3.排他之詞，如果?是有基體或主體( suppositum )方面之

區別，如部分和普遍的，則不排除其所相連之名稱的概念所包

含者。然而，聖子與聖父有基體或主體方面的區別;所以二者

情形不同。

4.我們並不是絕對地說，只有聖子是至高無上的;而是

說， í借同聖神，並在共享天主聖父的光榮中J '只有聖子是至

高無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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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隨後要探究的，是對天主(三)位或三位格之認知(參看
至 第二十九題引言)。
第

冊

論
天
主

體
三
位

!;自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能否藉自然理智或理性認知天主(三)位或天主之

(三)位格。

二、是否有某些歸於天主三位的表記。

三、論表記之數目。

四、對於表記，是否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見。

第一節 是否能藉自然理性認知天主三位或天主位格之

數目為三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能藉自然理性認知天主三位或天主位格之數目為

三。因為:

1 .哲學家們無非是藉自然理性而獲得認知天王;而發現

有訐多哲學家們的言論，提及天主三位或天主位格之數目為

三。因為亞里斯多德在《天地論>> (De Caelo et Mondo) 第一章

說: r用這個數目(即三) ，我們使自己光榮唯一的、超越所有

受造物之屬性的天主。」奧斯定在《懺悔錄>> (Confes.) 卷七第

九章也說: r我在那裡 l 即在柏拉圖學派哲學家的著作裡)讀

到了，固然不是用這些話，可是有許多和多種理由支持是指完

全一樣的這一內容，即在起初己有聖言，聖言與天主同在，聖

言就是天主J ;以及隨後所說類(以的話，在這些話中，傳授了



天主諸位格之區別。而且，在關於《羅馬書》第一章和《出谷

紀》第八章 19節的「註解」中，也說法郎的巫師們在第三個表

記上有所失察或缺失，即未能認知(天主)第三位格，也就是 471 

聖神;因此可見他們至少認識了二位格。特利梅基斯杜士

(Hermes Trismegistus '古埃及哲學家。參看:奧斯定， ((天主 第

之城》卷八第二十三章)也說: r單一或一 (monas) 產生斗， 集

並在自己內反映出自己的愛火。 J (Poemand. Dialog. 4) 這些話 第

似乎是在暗示聖子之受生與聖神之出發。所以，能夠用自然理 干

性而獲得對天主位格之認知。
題

2.此外，維克多之事查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四章說 =6
自陌

「我深信不疑，為解釋任何真理，不但不會缺少蓋然的論證，甚 要

至也不會缺少必然的論證。」因此，連為了證明天主三位，也有

人提出了來白天主無限美善的理由，即天主的美善在位格的出發

中無限地通傳自己。而男有一些人則提出了這一理由，即「任何

善，只自己享有它而不與他物共草，不可能是恨意的享有J (辛

尼加 (SenecaJ '書信第六篇)。而奧斯定之閻明天主三位，則是

由我們靈智中言和愛的發生為出發點《論天主聖三>> '卷九第四

等章) ;我們在第二十七題第一及第三節，也遵循7這一理路。所

以，能夠用自然理性獲知天主位格的數目為三。

3.此外，把人之理性所不能認知的傳授給人，似乎是多

餘的。可是，不應該說，有關認知天主三位的來自天主的傳

授，是多餘的。所以，能夠用人的理性認知天主三位或天主位

格的數目為三。

皮之希拉手IJ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九節卻說: r人不要以

為用自己的理智能夠獲得生育或生的奧秘。」盎博羅修也說:

「知道生育或生之秘密是不可能的，人的靈智不足，聲音無

語。 J (<<論天主教信德》第十章)而在天主內之三位正是藉生

主
(立
格

之
吾兒

知



與出發之起源而有區別，如第三十題第二節的討論所指明的。所

以，既然人不可能知道，也不可能以自己的理智獲知那不可能

472 找到必然理由的事，那麼天主三位或天主位格的數目為三，也

就不可能為(人的)理性所認知。
神
學

三 正解我解答如下:不可能用自然理性獲知天主三位或天主位
第 格的數目為三。因為前面第十二題第四、第十一、第十二等節已

冊
指明了，人藉自然理性只能經由受造物認知天主。而受造物之

也 引人認知天主，猶如效果之引人認知原因。是以，人用自然理

要 性所能有的認知天主，限於那些根據天主為萬物之本源而必須
主

骨單

位

歸之於天主者;我們在前面討論天主時(參看第十二題第十二

節) ，便運用了這一基礎。而天主的創造能力是為天主三位之整

體所共有;是以，它屬於本質本體的唯一或一體，而不屬於佐

格的區別或分別屬於不同位格。所以，用自然理性所能認知天

主者，是那些屬於天主本質本體之唯一或一體者，而不是那些

屬於天主位格的區別或分別屬於不同位格者。

至於那些企圖以自然理性證明天主三位或天主位格之眩

目為三者，在兩方面減損或貶低信德。第一，是在信德本身自了

崇高地位方面，因為信德原本就是有關看不見的、超越人之理

性的事物。因此，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一章 1 節說，信德

是有關「未見之事」的。(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6------7 節宗

徒也說: r我們在成全人中也講智慧，不過不是今世的智慧，

也不是今世有權勢者的智慧:我們所講的，乃是那隱藏的，天

主奧秘的智慧。 J) 第二，是在吸引別人接近信德的助益方面 ζ

因為如果一個人在企圖證明信德時，引用不能使人折服的理

由，便會招致沒有信仰的人的譏笑;因為他們會以為，我們是

依據這些理由，並為了這些理由而相信。

所以，凡是屬於信倍的﹒不應該企圖加以證明，除非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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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由權威，而且是針對接受權威的人;對於別的人，只要辯護

信德所講的不是不可能的就夠了。因此，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

第二章說: I如果一個人完全拒絕(聖經的)言語，那他與我

們的哲學相去甚遠;如果他注視這些言語(即神聖言語)的真

理，那我們也是在沿用這一原則。」

釋漿 1 .哲學家們之認真日天主三位的奧蹟，不是藉由天主三位

的特質，即父性、子性與出發;按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

章6節所說的: I我們所講的是天主的智慧，今世有權勢的人

中 J '按該處「註解J '即在哲學家中， I沒有一個認知它」。不

過，哲學家們曾認知某些歸於不同位格的本質或本體方面的屬

性，例如:把能力歸於父，把智慧歸於子，把善歸於聖神，如

後面第三十九題第七節要指明的。關於亞里斯多德所說的「用這

個數日，我們使自己」等等，不應該如此解譚，即他主張在天

主內有「三」這個數目。他的意思是說古代人在祭把和祈禱中

用 T I三」這個數日，這是由於「三」這個數目的某種完美

性。在柏拉圖學派的著作中也有「在起初便有言」之說，但這

不是根據「言」表示天主內受生之位格的意義，而是根據用

「言」來表示理念方面的理:天主是藉這理創造了萬物，而這理

也被歸於聖子。即使他們知道了那些歸於三位格者，們說他們

在第三個表記上，即在認知第三位格上，有所缺失。因為他們

偏離了那歸於聖神的善，即如《羅馬書》第一章21 節所說的，

他們雖然認識了天主，卻「沒有以祂為天主而予以光榮」。或

者，因為柏拉固派主張有一個第一或為首之物 (primum ens) 

存在，並稱之為所有萬物之父;因此而主張在他之下有另一實

體( substantia) 存在，並稱之為「靈智 (mens) 或父的理智

(patemus intellectus 汀，在這靈智內有萬物的理或設計，如麥可

洛比烏斯 (Macrobi肘， 395-423 年)在《師比勇之夢想註解》



(Super Somnium Scipionis) 所闡述的。但他們沒有主張另有一

個似與聖神相當的第三個分離實體。而我們並不主張父與子在

474 實體上有別;那正是奧利振和亞略的錯誤，他們在這一點上追

隨了柏拉圖派的主張。至於特利梅基斯杜士所說的「單一或一

單 產生一，並在自己內反映出自己的愛火J '不應認為是指聖子的
大
全

受生或聖神的出發，而是指世界之產生;因為唯一的天主為了

第 對自己的愛而產生了一個世界。

2.對某一件事，可以依兩種方式提供理由:一種是為充分
冊

證明其根本;例如:在自然科學內，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證明天體

要 之運轉常有一致的速率。另一種方式的提供理由，不是為充分證
字

明根本，而是先針對已假定之根本，合理地說明其後繼效果 ;Flj

豐 如:星象學主張離心律及本輪或周轉圓律的理由，是由於在這主
位 張的前提下，可以解釋天體運轉之外在現象;但這種理由並不是

充分的證據，因為也許有其他的假定或主張，同樣可以解釋這些

現象。所以，依第一種方式能夠提供理由，以證明天主是唯一的

等類似命題。而說明天主有三{立的理由，貝IJ屬於第二種方式;因

為在假定天主有三位的前提下，這些理由看來是合宜的，但尚不

能用這些理由來充分證明天主有三位。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

點，因為即使在受造物的產生中，亦顯示出天主的無限美善，因

為由無中生有屬於無限的能力。如果天主是用無限的美善通傳自

己，並非必定是有無限之物白天主發出;而是每一物各依自己的

方式承受天主的美善。同樣，所謂「自己享有某善而不與他物共

享，不可能是怯意的享有J '只有在一位格沒有圓滿的善時才成

立;因此，為了獲得圓滿的恆意或喜悅的善，他需要另一個與自

己共享者的善。至於我們理智內的相似點，也不足以證明天主的

事物，因為在我們內的理智和在天主內的理智，不是同質的或完

全同義的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二十七講說:藉

信嬉可以達到認知，反之則不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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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認知天主三位在兩方面是必要的。一方面是為了對天

主創造萬物有正確的領悟。我們說天主是藉其聖言創造了一

切，藉此便排除了主張天主是基於本性之必然而創造萬物之謬

說。我們主張在天主內有愛之出發，藉此也就顯示了天主之創

造萬物，不是出於需要，也不是為了任何外在原因，而是為了

愛自己的善。因此，梅瑟在說完了: 1在起初﹒天主創造了天

地J (<<創世紀》第一章 1 節)之後，又接著說: 1天主說，要

有光 J (第 3 節) ，就是為了顯示天主的聖言;然後又說: 1 天

主見光好J (第 4節) ，這是為了顯示天主之愛的贊許;在天主

的其他(創造)工程中，也是這樣(第6等節)。另一方面，也

是比較更為重要的一方面，是為了正確領悟人類的得救，這得

救是藉降生成人的聖子和聖神的恩賜完成的。

第二節 是否應肯定在天主內有表記

(按:天主既為三位，而三位彼此有別，所以每一位都各有

其「特有者 J (proprium) ，亦即一位所有的，其他二位沒有。

在天主三位內，這些「特有者」成為每一位的「特徵J (propri

etas) 。當這些特徵呈現在我們的理智前時，就成為理智認知或

辨認各位格的依據，並由理智用抽象的觀念或名稱把它們表達

出來。這些表達各位格之特徵的抽象觀念，就是本題所說的

「表記J '拉T文稱之為notio 。此字源也有「觀念」之義。但在

本題內，它是指一種特別用於天主位格的觀念，所以不可再籠

統譯之為「觀念J '而宜按其含義譯之為「表記J 0 ) 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應肯定或主張在天主內有表記( notiones )。因

為:

1.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說: 1關於天主，除了聖



經的言語所明確表示給我們者外，不可膽敢再說什麼。」而在聖

經的言語中完全未提及表記。是以，不應肯定在天主內有表記。

476 2.此外，無論在天主內肯定什麼，它或是屬於本質本體

之唯一或一體，或是屬於三位。而表記既不屬於一體，亦不屬

甚 於三位。因為並不把那屬於一體者歸於表記，因為我們不說
大
全

「父性是明智的」或「父性創造J ;亦不把那屬於位格者歸於表

第 記，因為我們不說「父性生」和「子性受生」。是以，不應肯定

商 在天主內有表記。

3.此外，不應肯定在單純物內有作為認知之原理的抽象

其 物，因為單純物之被認知是藉由他們本身。而天主之位格是最

主 單純的。是以，不應肯定在天主之位格內有表記。
骨單

位 反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卻說: í 我們是在三特徵( proprietas ) 

內，即在父性的、子性的和出發的特徵內，承認(天主)位格

之間的區別。 J 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五章)是以，應肯定在

天主內有特徵和表記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普來保西底諾 (p巳r凹"a品ep仰os叫itinu

單純性，而說不應肯定在天主內有特徵和表記;如果在某處發

見芒(門，他就把抽象的解釋成具體的;例如我們習慣說: [""我

們懇求你的慈悲J '就等於說: [""我們懇求慈悲的你J ;同樣，

幾時在天主內說「父性J '應懂作「天主聖父」。

可是，我們在第三題第三節釋疑 1 "、第十三題第一節釋疑 2.已

證明過了，我們把具體的和抽象的名稱用於天主的事物，並不損

害天主的單純性。因為我們是怎樣理解，就怎樣命名或確定名

稱。我們的理智並不能達到天主之單純性本身，即不能就這單純

性本身而討論它;因此，我們的理智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領悟

並命名天主的事物，亦即是按照那在可感覺之事物中所發見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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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理智是由這樣的事物中取得知識。在這些事物中，我們是用

抽象的名稱來表達單純的形式;而用具體的名稱來表達自立存在

的事物。因此，如前面(同處)所說的，我們用抽象的名稱來表

達天主的事物，是為展現天主的單純性;而用具體的名稱來表達

天主的事物，是為展現祂的自立存在和完整性。

而且，不僅需要以抽象的和具體的方式來表達本質本體

方面的名稱，如我們說「天主性」及「天主 J '或「智慧」與

「有智慧者」等;而且也用這兩種方式來表達位格方面之名稱，

如「父性J 與「聖父J 等。迫使我們如此做的主要有二。第一

是異端派人士的對抗或執呦 o 我們既承認聖父、聖子和聖神是

一個天主和三位，那麼當有人問及聖父、聖子和聖神「因什麼

而是一個天主J '又「因什麼而是三位」時，就如對前者的答覆

是因本質或天主性而是一個天主;同樣，也必須有一些抽象名

稱，以便能答覆位格或三位是因它們而有區別。屬於這一類

的，是以抽象方式表達的特徵或表記，如父↑生不日子性。所以，

在天主內，本質所表達的是「什麼J (quid) ，位格所表達的是

「誰J (quis) ，而特徵所表達的則是「因什麼J (中0) 。

第二是因為在天主內，一位格與男二位格相關，即聖父

的位格與聖子的位格及聖神的位格相關。然而卻不是基於一個

關係;否則，聖子與聖神便是基於同一個關係而與聖父相關

了。如此，既然只有關係在天主內使位格增多為三，那麼聖子

與聖神就不是三個位格或兩位了。也不能像普來西保底伍 A樣

說:就如天主與諸受造物之關係是同一的，而諸受造物與天主

之關係卻是多樣的;同樣‘聖父與聖子和聖神之關係是同一

的，而聖子和聖神與聖父之關係卻是兩樣不同的。因為關係或

相關者 (relativum) 的種另IJ之理，就在於與他物相關。因此必

須說，如果對方(聖父)只有一個關係與(聖子和聖神的)兩

個關係相對，那麼後者便不是兩種不同的關係;因為依照子性



或兒子名分與奴僕名分之區別，主人(與奴僕)的關係和父親

(與兒子)的關係，亦應該不是同一種關係。可是一切受造物之

478 與天主，都屬於同一種關係，即他們均係天主之受造物;而聖

子和聖神之與聖父，卻不是依據同一性質之關(系，因此兩種情

喜 形並不一樣。而且在天主內，不需要有與受造物之實在何ealis)
主 關係，如前面第二十八題第一節釋疑3 己說過的;而在天主內增
第 多思想或觀念上的關係，自i1並非不相宜。不過，在聖父內應該

冊 有與聖子和聖神相關的實在關係;所以，依據聖子和聖神與聖

父相關的兩種關係，應該明瞭在聖父內亦有祂與聖子和聖神相

哭 關的兩種關係。因此，既然聖父僅係-位或僅有一聖父的位

王 格，那麼就必須以抽象方式分別來表示這些關係，而這就是所

體 謂的特徵和表記。

位

釋提 1 .雖然，聖經上沒有提到過表記，但提到過位格，而按

我們的理解，表記是在{立格內，就如抽象的是在具體的之內。

2.在天主內，表記所表示的不是物 (res) ，而是一些藉以

認知位格的觀念 (ratio) ，雖然這些表記或關係本身在天主內是

實在的，如前面第二十八題第一節所說的。因此，那些與某種本

質或位格之行動有關連的，不能用它們來稿述表記;因為這與其

表達意義的方式不合。因此，我們不能說「父性生」或「父性創

造」或「父性是有智慧的」或「父性是聰慧的」。至於那些與行

動無關連，而僅由天主排除受造物之情況的屬於本質方面者，則

可以把它們歸於表記;因為我們可以說「父性是永恆的」或「無

限量的J '或其他類似說法。同樣，基於物的同一性，那些屬於

實體者，無論是位格方面的或本質方面的，都可以用它們來稱述

表記，因為我們可以說: í父性是天主J 及「父性是聖父」。

3.雖然(天主之)位格是單純的，但能用抽象方式來表達

各位格的特有觀念，而無損於其單純|生，如正解已說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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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是否有五項表記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是有五項表記。因為:

1 .各位格之特有表記，就是區別位格之關係。而天主內

之關係僅有四項，這在第二十八題第四節己說過了。所以，表記

也只有四項。

2.此外，在天主內只有一個本質或本體，所以說天主是

一個或其數目為一( unus ) ;因為有三個位格，所以說天主三

位或其數目為三( trinus )。所以，如果天主內有五項表記，那

就應該說其數目為五或聖五(中inus) 了;而這是不對的。

3.此外，如果在天主內有三個位格而有五項表記，那麼

一定是在某一位格內有兩項或兩項以上的表記;就如在聖父的

位格內有非產生性或無起源性和父性，以及共同發出或共發

(communis spiratio) 。這三項表記，或有實在的差別，或無實在

的差別。如果有實在的差別，那麼，聖父的位格就是由許多寶

物所組合而成的了。如果只是在觀念上有差別，那麼，它們就

可以互相稱述，這使我們可以說:正如天主的美善就是祂的智

慧，因為二者沒有實在的差別;同樣共發也就是父性;但這說

法是不被接受的。所以，沒有五項表記。

反之 1.似乎有更多的表記。因為，正如聖父不是來自任何其

他位格，並因此而獲得稱為非產生性(或無起源性)的表記;

同樣，也沒有別的位格來自聖神。依此，則應該還承認有第六

項表記。

2.此外，正如聖父和聖子之共同點，是有聖神發自祂

們;同樣，聖子和聖神之共同點，則是二者均係發自聖父。所

以，正如有一共問表記歸於聖父和聖子，同樣也應該有一共同

表記歸於聖子和聖神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表記是認知天主位格的特有觀念( ratio) , 

而天主位格是依起源而有增多。與起源相關者有二，即那有別

480 位出自他者( a quo alius )及那出自別位者( qui ab alio) ;位格

能夠依這兩種方式顯示自己。所以，聖父之位格不能藉「出自

草 別位」來顯示自己，而是藉「不出自任何位J ;依此，由這方
大
全

回來看，祂的表記是無起源性或非產生性( innascibilitas )。而

第 就有別位出自祂來看，祂以兩種方式顯示自己。因為，就聖子

兩 出自祂而言，祂用「划生」這一表記顯示自己;但就聖神出自

L 祂而言，祂用「共同發出」或「共發J (communis spiratio指與

妻 聖子共發聖神)這一表記顯示自己。至於聖子，能藉從別位出
主 生來顯示自己;如此，則是藉「子性J (這一表記)顯示自己。
豐 聖子也藉有別位出自祂，即聖神出自祂而顯示自己;如此，貝1]
1立 聖子和聖父一樣，是以同一方式，即藉「共發」顯示自己。聖

神能藉出自其他一位或多位而顯示自己;如此，則是藉「出發」

(processio) (這一表記)顯示自己。但望神不能藉有別位出自

祂來顯示自己;因為沒有任何天主的位格出自祂。所以，在天

主內有五項表記， ~I]非產生i笠、父性、子性、共發，和出發。

其中只有四項是關係，因為非產生性不是關係，除非是

用歸索或歸源(reductio) 的方式，如之後第三十三題第四節釋疑3.

將要說明的。其中也僅有四種特徵;因為共發既為兩個位格所

共有，就不再是特徵。其中有三項是個另1]位格表記( notiones 

personales) ;即分別構成個別位格者，即父性、子性和(聖神

之)出發;因為共發和非產生性稱為一般位格表記( notiones 

person:llum) ，而不稱為個別位格表記，對此後面將有進一步的

說明(第四十題第一節釋疑 1 . )。

釋疑 1.除四種關係外，還應、肯定另一項表記，如正解已說過的。

2.在天主內，本質或本體表示一種實物;同樣，位格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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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寶物;而表記則表示顯示位格的觀念。因此，雖然因其本

質或本體唯一而說天主是一個，因有三個位格而說天主是三位

或聖三;卻不因有五項表記而說其數目為五或聖五。

3.因為只有關係的對立才在天主內產生實在的多數性，

而同一位格的多項特徵並不構成關係的對立，是以也沒有實在

的差別。並且它們也不互相稱述;因為它們所表示的是各位格

的不同觀念。正如我們不說能力的屬性就是知識的屬性，雖然

我們說知識就是能力。

4. (答「皮之J 1.)位格表示地位崇高，如第二十九題第

三節釋疑2.己說過的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能由於沒有其他任何位格

出自聖神，而肯定聖神因而撞有某項表記。因為這無關於聖神

的崇高地位;不像非出自其他任何位格屬於聖父的至高權威或

根本那樣。

5. (答「反之J 2.) 聖子和聖神並不是共同以同一特殊方

式出自聖父，如同聖父和聖子共同以同一特殊方式發出聖神那

樣。不過，那作為顯示(位格)之根據者，卻應該是特殊的。

因此，情形不同。

第四節 關於表記是否可以有相反的意見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關於表記，似乎不可以有相反的意見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三章說: r沒有什麼

地方」比在討論天主聖三的題材上「犯錯，更為危險J '而表記

確定屬於這題材。可是，持相反意見不可能沒有錯誤。所以，

不可以有相反的意見。

2.此外，是藉表記而認知(天主)位格，如前面第二及三

節己說過的。而對於位格不可以有相反的意見。所以，對於表

記也不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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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信德的條文並不涉及表記。所以，對於表記，可以有這

樣或別樣意見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物屬於信德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是直接

草 地，就像那些為天主主要所傳授給我們者，如天主是三位一
大
全

體，天主聖子降凡成人等。對這些而持有錯誤意見，當然導致

第 異端，特別是如果固執己見。而(另一種)間接屬於信德者，

冊 是那些如果加以否認便會產生違反信德之結論或後果者，比如

如果有人說，撒慕爾不是厄耳卡納的兒子(<<撒慕爾紀上》第一

獎 章 20 節) ，因為據此可引伸說聖經是錯誤的。有關這樣的事

主 項，在考慮或確定是否會有違反信德之後果之前，可以有錯誤
體= 的意見而不致有陷於異端的危險，特別是如果並非固執這意
位 見。不過，如果已經是很明顯了，特別是如果教會已經判定

了，會由此而產生違反信德之後果，再在這方面有錯誤意見，

那就不兔是異端了。正因如此，所以有許多意見，以前不被認

為是異端，而現在卻被認為是異端，因為現在更為明顯，會有

什麼後果由它們產生。

所以，應該說:關於表記，有些人確曾持有相反意見而

未有陷入異端的危險，因為他們無意堅持那相反信德者。然

而，如果有人關於表記持有錯誤意見，並且注意到了會由此而

產生相反信德的後果，他便陷入異端。

釋疑 藉此己可知各質疑之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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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後要討論的是天主的個日11位格(參看第二十九題引言)。

首先討論聖父的位格 c

關於這一位格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是否應把「是本源J 或本源名分歸於聖父。

二、聖父之位格是否特別藉「父」這一名稱表示出來。

三、在天主內「父」之稱呼，是不是首先依其指位格之意

義，而非依其指本質本體之意義。

「非受生者」是不是聖父所專有的。四、

第一節 是否應把「是本源」或本源名分歸於聖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父似乎不能被稱為聖子或聖神的本源 (principium '起

源、根源、根本、本始)。因為:

1.依哲學家之意見，本源與原因 (causa) 相同( (<形上學》

卷三第二章)。可是，我們並不說聖父是聖子的原因。所以，也

不應該說聖父是聖子的本源。

2.此外，本源是針對那本於或出於本源者( principiatum ) 

而說的。所以，如果聖父是聖子的本源，那應聖子就是出於本

源者;為此也就是受造者。顯然這是錯誤的。

3.此外， r本源」一字有「在先」的意義。而在天主內

「沒有先後y 如亞達納修在《信經「不拘誰JJ' (Quicumgue) 所

說的。為此。在天主內，我們不該用「本源」這個名稱。



皮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十章卻說: r聖父乃

是整個天主性的本源。」

484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r本源」這一名稱所表示者，無非就是那有

車 (另Ij )物出於他或本於他者。因為，凡是有(別)物出於他者，
至 無論是以什麼方式，我們都稱他為本源;反之亦然。因此，既然
第 聖父是那有別位或別的位格出於祂者，所以聖父是本源。

冊
也 釋疑 1 .討論天主的事物，希臘人習將原因及本源二名稱混用

嘆 不分;拉丁學者則只用本源，而不用原因。理由是本源較原因
主 更為普通，就如原因較因素( elementum )更為普通。一物之第
豐 一點或第一部分被稱為本源或本始，而不稱為原因。某一名稱
位 愈普通，也就愈適合用於天主的事物，如前面第十三題第十一節

己說過的;因為名稱愈特殊，就愈限定適宜於受造物的存在形

態。顯然「原因」這一名稱，意指實體之不同和一物之繫屬於

另一物;而「本源」這一名稱則不包含此義。事實上，不論那

一類原因，在原因和那繫屬於原因之物之間，常有某種完美或

能力方面的差距。反之，即使在那些沒有這類差別、而只有次

序之不同的事物上，我們也運用「本源」這一名稱;如同我們

說點是線的本源或本始，或線之第一部分是全部線之本源或本

妒。口

2.在希臘人中，有一種稱聖子和聖神出於本源( principi

ari) 的說法。但這並非拉丁學者之用法。雖然我們由於聖父是

本源而將某種權威或首位歸於祂，但是為避免發生錯誤的危

險，我們並不把任何涉及從屬或次等者歸於聖子及聖神。為

此，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九第五十四節說: r聖父由於

賜予者之為首地位是更大的;但獲賜同一存在的聖子，並不是

更小的。」



3.雖然「本源」一字，就字源講，似乎來自「在先J

但是其意義並不是指「在先J '而是指「起源」。就去日前面第十

三題第二節釋疑2.及第六節己說過的，一個名稱的意義並不常常 485 

與其字源符合。

第

第二節 「父」這一名稱是不是天主位格的間有或特有 集

名稱 第
三
十賣漿 「父」這一名稱，似乎不是天主位格的固有或特有( pro-

prium) 名稱。因為:

1. r' 父」這一名稱指稱關係。而位格卻是個別自立體。

為此「父」這一名稱司並不是指稱位格的固有名稱。

題

論

聖

父
2.此外﹒「生育者或產生者 J (generans) 這一名稱比 芸

「父」更為普通;因為每一位父都是產生者，反之則不然。但更 括
為普通的名稱，原本更適用於天主的事物，如第一節釋疑 1 .所說

的。為此， 1"產生者」比「父」更是天主位格的特有或固有名

稱。

3.此外，凡依比喻所表達的，不能作一物的固有名稱。

但在我們這裡，言語或言也依比喻被稱為(心靈的)產物或被

產生者 (genitum) 或子女;因此言語或言所歸屬者，也依比喻

被稱為父。為此，在天主內，聖言的本源不能依本義被稱為
兄，、
代I 0 

4.此外，在天主內，凡依本義所說的，首先歸於天主，

其次才歸於受造物。但是「產生」這一說法，似乎首先歸於受

造物，其次才歸於天主:因為一物出自另一物，同時不只在關

係方面，而且也在本體方面，與這另一物有區別，這似乎才是

更真實的產生。為此，取自「產生」的「父」這一名稱，似乎

不是天主某一位格的固有名稱。



486 

反之 《聖詠》第八十八篇 27 節卻說: r他要稱讚我說: ~你

是我的大父~ 0 J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每一位格之固有名稱，是指那使此一位格

雷 與所有其他位格有所區別者。正如靈魂和身體屬於人的本性或
三 理，同樣屬於這一人之理或觀念者，是這一靈魂和這一身體，
第 如《形上學》卷七第十章所說的，正是因為這些，這個人才與

兩 其他所有人有所區別。那使聖父之位格與其他位格有所區別

也 者，正是父性。為此，表示父性的「父」這一名稱，即是聖父

哭 之位格的固有名稱。
主

體
釋蜻 1.在我們(人)而言，關係不是自立的位格;因此「父

位 這一名稱，在我們而言，不表示位格，而表示位格的關係。但

是在天主內並非如此，就如某些人所錯誤主張的;因為「父」

這一名稱所指之關係，乃自立的位格。為此，就如第二十九題第

四節所說的，在天主內， r位格」這一名稱，是指自立於天主

之本性中的關係。

2.依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之意見，事物之命

名，最應該根據其完美和終點或完成。但產生表示形成過程，

而父性則表示產生的完成。為此，「父」比「產生者J '而適合

為天主位格之名稱。

3.言語或言不是自立於人之本性中之物;為此不能真正

說是被產生者(受生者)或子。但是天主聖言卻是自立於天主

之本性中者;為此可依本義，而不是依比喻，被稱為(聖

子﹒而其本源是(聖)父。

4. r產生(生 )J 及「父性」之名稱，就如其他依其本義

稱述天主事物的名稱，就其所表示之物而言，首先指稱天主，

其次指稱受造物，雖然這不是就其所表示的方式而言。為此京



徒在《厄弗所書》第三章 14"-' 15 節說: í 因此，我在(我們的

主耶穌基督的)天父面前屈膝，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祂

而得名。」個中情形可如此看出。顯然產生由其終點而獲得其 487 

種另IJ (species) ，而終點即被產生者之形式。此一形式愈接近產

生者之形式，產生也愈真實和完美;就如同質的產生比非同質 第

的產生更為完美;因為產生與自己在形式方面的相似者，這屬 集

於產生者之性質或理。為此，在天主內的生或產生中，產生者 第

(生者)與被產生者(受生者)之形式，在數目方面是同一個， 十

而在受造物中，形式在數目方面不是同一個，而只在種別方面 最

是同一種;這一點正指出，產生以及隨之而來的父性，首先是 誦
E口

父
之
位
格

在天主內，其次才是在受造物內。為此，在天主內，被產生者

(受生者)與產生者(生者)之區別，只是就關係芹面而言，而

這一點屬於在天主內產生及父性的真理。

第三節在天主內用「父」這一名稱，是不是首先依其

指位格之意義

質疑在天主內用「父」這一名稱，似乎不是首先依其指位格

之意義。因為:

1 .按照我們的理解，共有的或共同的先於專有的或特殊

的。而「父」這-名稱，依其指位格之意義，是聖父之位格所

專有的;依其指本質本體之意義，則是天主聖三所共有的，因

為我們稱呼「我們的父」時，是指向整個聖三。所以「父」之

稱呼，首先是依其指本質本體之意義，而非依其指位格之意

義

2.此外，在那些具有同一觀念或定義的事物中，無所謂

誰先誰後。可是，父性或父和子性或子的稱呼，似乎是依同一

觀念或定義，這是基於天主的一位格是(聖)子之父，以及基

於整個聖三是我們或受造物之父;因為依照巴西略



(Basilium , 330-379年)在《證道詞》第十五篇「論信德」

(Hom. 15 ' De Fide) 中的意見， I接受」是受造物和聖子所共

488 有的。所以在天主內， I父」之稱呼，無所謂首先依其指本質

本體之意義，其次才依其指位格之意義。

車 3 此外，在那些不是依同一觀念或定義來稱呼的事物之
三 間，不能有比較。可是，在子性或子、生或受生的觀念上，
第 (聖)子卻與受造物比較，按《哥羅森書》第一章的節所說

三 的: I祂(基督)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自像，是一切受造物的首

主 生者。」因此，在天主內，父性或父之稱呼，無所謂首先依其

突 指位格之意義，其次依其指本質本體之意義;那是按同一觀念
主 (無先後地歸於位格和本質本體)。

位 反之永恆先於時間。可是，天主自永恆就是(聖)子之父;

卻是在時間內為受造物之父。為此，在天主內「父性或父」之

稱呼，首先是針對聖子，然後才針對受造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個名稱，首先是用於那全然符合此一名

稱之完整觀念或理者，然後才用於那只在某一方面或部分符合

者;此一後者，一般被說成是那全然符合者的像或像那全然符

合者，因為一切不是全然的或不完美的，是針對或根據那完美

的而說的。因此， I獅子」這一名稱，首先是用於那符合獅子

之完整觀念的動物，是這動物真正或依本義稱為獅子，然後才

用於某一個人，這是因為他有某一點符合獅子的觀念，例如:

大膽或勇猛;是藉由這一相似點而說他是或像是獅子。(按:

如《創世紀》第四十九章 9節說: I猶大是隻幼獅......有如雄

獅，又如母獅。 J j 

j是第二十七題第二節、第二十六題第四節所討論過的可明

顯看出，父|王豆子l三月1完整觀念或意義，是在天主聖父和天主



聖子內;因為聖父和聖子的本性和光榮是同一的。但是受造物

針對天主所有的子性，不是依完整的觀念或意義，因為造物者

與受造物之間沒有同一的本性;而只是就某種相似而言。此- 489 

相似越完美，就越接近子性的真正觀念或意義。說天主是某些

受造物的父，例如是非理性受造物的父，只是為了類似痕跡的 第

相似，按《約伯傳》第三十八章 28 節所說的: í誰是雨的父 集

親?或誰生了露珠? J 說天主是某些受造物的父，即理性受造 第

物的父，乃由於肖像的相似，按《申命紀》第三十二章 6節所 干

說的: í祂(天主)不就是擁有你以色列人氏，創造你，使你 題

生存的大父嗎? J 說天主是另外一些人的父，是根據恩寵的棺 論

似，這些人因被安排藉所接受的恩寵將承繼永恆的光榮，而被 要

稱為義子，按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6~17節所說的: í聖神親自

給我們的心神作證:我們是天主的子女:既是子女，便是承繼

者。」說天主是另一些人的父，是因(天上)光榮或榮褔的相

似，因為他們已擁有光榮的產業，按《羅馬書》第五章2節所

說的: í我們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榮而歡躍。」

所以， í父性或父J '顯然是首先用於天主內，因為它首

先表現在(天主)位格與位格的關係中，其次才表現在天主與

受造物的關{系中。

釋疑 1.按照我們理解的次序，絕對意義的共有名稱，先於那

專有的名稱;因為在對專有名稱的理解中包括那共有的名稱，

皮之則不然;因為在對聖父之位格的理解中也理解到天主，反

之則不然。但是那些表達(天主)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共有名

稱，則後於那些表達(天主)位格間之關係的專有名稱:因為

在天主內出發的位格，有如是創造受造物的本源。正如在藝術

家之心智中所孕育的言或設計﹒按照理解，是在藝術品之先出

於藝術家，因為贅術品是仿照心智中所孕育的言或設計製成

之
位
格



的;同樣聖子(聖言)也是在受造物之先出於聖父，而受造物

之「子」的稱呼，是根據受造物分有聖子的某種相似而來的;

49。 這一點可以從《羅馬書》第八章29節所說的看出: í祂所預選

的人，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兒子的自像相似。」

重 2 說「接受」是受造物和聖子所共有的，不是依單一的
主 或完全相同的意義，而是根據某種遠距的或細微的相似，由於
第 此一相似，聖子被稱為「受造物的首生者」。為此，在前所引述

區 的經句中( ~單疑 1.' (<羅馬書》第八章 29節) ，說了: í使某些

人與自己的兒子的自像相同」之後，繼讀說: í好使祂(聖子)

芙 在眾多弟凡中作長子(首生者) 0 J 可是，與其他為天主之子者

主 比較，天主聖子自然也有袖的獨特的地方，即祂所接受的，是
豐 祂因本性就有的;巴西略也是如此說的(同處)。在此意義之
位 下，聖子被稱為獨生子，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6節所明示

的: í那在聖父懷扭的獨生子，祂給我們詳述了。」

3.藉此也可知質疑3.之解答。

第四節 「非受生者」是不是聖父所專有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非受生者 J (ingenitus) 似乎不是聖父所專有的或特有

的。因為:

1 .每一特徵，都會在特徵所屬之物內加點什麼。但是非

「受生者 J '並不在聖父內加點什麼，而只是排除點什麼。為

此， í非受生者」並不表示聖父的特徵。

2.此外， í非受生者」的說法，或者是依剝奪或虧缺的

方式 (privative) ，或者是依單純否定的方式 (negative) 。如是

依單純否定的方式，那麼一切不是「受生的J (genitus) ，都可

稱為「非受生者」。但是聖神不是受生的，天主的本質本體也不

是受生的。所以， í非受生者」也適用於祂{門;如此則不是聖



父所特有的了。如是依剝奪或虧缺的方式，既然一切虧缺都表

示虧缺所屬之主體的不完美，那麼聖父之位格就是不完美的

了。而這是不可能的。 491

3.此外， r非受生者」在天主內並不表示關(系，因為不

涉及他者;為此它是指實體或本體 (substantia) 0 所以「非受生 第

者」和「受生者」是在實體或本體上有差別。但是，聖子是 集

「受生者 J '卻在實體或本體上與聖父沒有差別。所以，聖父不 算

應該被稱為「非受生者」。 于

4 此外， r特有的」是那獨屬於一物的。既然在天主 長

內，有多個位格出於別一位格，似乎也並非不可能有多個非出
昌冊

於別一位格的生存者。所以， r非受生者」不是聖父所特有 要

的。之

5.此外，正如聖父是受生之位格(聖子)的本源，同樣

祂也是那出發之位格(聖神)的本源。所以，如果因與受生之

位格的相對或對立，而把「非受生者」視作聖父的「特有者」

或特徵，也應該把「非出發性」視為聖父的「特有者」或特

徵。

反之 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三十三節卻說: r是一

位出於一位J '即受生者出於非受生者， í二者分別各據其非出

生性 (innascibilitas '無起源性)和有起源( origo )的特徵JO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就如在受造物中有第一本源和第二本源，

同樣在沒有先後的天主位格中，也有不是出於本源或沒有本源

的本源，即聖父，以及出於本源的本源，即聖子。在受造物

中，第一本源藉兩種方式顯示自己;一種方式是藉自己與那些

出於自己者的關係，而顯示自己是第一「本源J ;另一種方式

是藉自己不是出於他物，而顯示自己是「第一」本源。所以，

111 
格



聖父也是如此藉父性和共同發出，針對由自己出發的位格，顯

示自己(是本源) ;而藉不是出於另一位，顯示自己是非出於

492 本源或沒有本源的本源;而這屬於非出生性或無起源性

( innascibilitas )的特徵， r非受生者」這一名稱就是表示這特

重徵的。
大
全

第 釋疑 1 .有些人說「非受生者」這一名稱所表示的非出生性或

區 無起源性，就其為聖父的特徵而言，不是只有否定的意義;而

是同時兼括二點，即聖父不是出自任何一位或位格，以及祂是

要 其他位格的本源;或者是指普遍的權威或首位，甚或圓滿無缺

主 的泉源。但是這種說法似乎並不正確。因為如此一來， r非出
體
三 生性」就不是與父性和發出或睡出有別的特{毀，反而是包括它

缸 (門，就像共有者包括特有者一樣;因為在天主內，泉源為權威

或首位，其意義無非是指起源的根本或本源。為此，應該說，

依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七章之意見， r非受生者」

是指被動或承受生育的否定;因為他說: r稱父為『不是(聖)

子 (non Filius) jJ有什麼意義，稱之為『非受生者』也就有什麼

意義。」也不能據此而說，不應把「非受生者」作為聖父的固

有表記;因為為首而單純者藉否定得以表達，譬如我們說點是

那「本身沒有部分者J 0 

2. r非受生者」這一名稱，有時只取其單純否定的意

義。依此，熱羅尼莫說聖神是非受生者，即「不是被生出者」

(non genitus) 。另外也能多少取其虧缺的意義;但並不包括任何

不完美。虧缺能有多種不同說法。一種說法是:一物沒有那其

他物生而或自然就有的，雖然這並不是它自己生而或自然就

(應)有的;例如說石頭是死的，因為缺乏其他物所自然擁有的

生命。另一種說法是:一物沒有其他同類之物自然擁有的，例

如說田鼠是瞎眼的。第三種說法是:一物沒有它生而或自然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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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擁有的;這一種說法的虧缺含有不完美。「非受生者」不是

如此(依第三種說法)歸於聖父，而是依第二種說法，即天主

本性中有基體或自立體不是受生的，但是同一本性中也有基體

或自立體是受生的。但是在此意義之下，也可以說聖神是「非

受生者」。為此，為使這「非受生者」只是聖父的特{毀，還須進

一步在「非受生者」的觀念之上加上這一點，即這一名稱屬於

那同時為另一位格之本源的!立格;如此，頁。其意義含在天主內

那些具有位格之本源性質，或為位格之本源者中的一種排除或

否定(按:此否定係針對受生，因為依「為位格之本源」的新

加條件，聖神已被排除在外，適用範圍只限於聖父和聖子。而

聖子是受生者，所以也被否定是非受生者。如此多則這一名稱

只屬於聖父，是聖父特有的，因為只有聖父一方面不是受生

的，←方面又是其他位格之本源)。或者把「非受生者」這一名

稱解釋為完全不是出於另一位，不只是非經由生育出於另一

位。因為如此一來，則聖神就不能說是非受生者，因為祂是藉

出發而出於其他位格的自立位格。連天主之本質本體也不能稱

為非受生者，因為可以說本質本體是出於男一位，即出於聖

父，而在聖子或聖神內。

3 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之意見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八

章)， 1"非受生者」依一種說法，與「非受造者」意義相同;這

是就實體或本體而說的，因為藉此指出受造的實體與非受造的

實體不同。依另一種說法， 1"非受生者」是指那不是受生者。

這是就相互的牽連或閱係而說的，就像將否定回溯或歸源到肯

定-樣，例如:將「非人J (經由相關的「人J) 歸源到實體這

一類範疇，將「非白色的 J (經由相關的「白色J) 歸源到性質

這一範疇。因此，既然「受生者」在天主內是指關係，那麼

「非受生者」也就屬於關係(按:即否定說法的「非受生者 J ' 

經由肯定說法的「受生者J '而歸源於「關係」這一類範疇)。



如此，就不可據以說非受生的聖父與受生的聖子在實體上有區

別;二者只是在關係上有區別;這是說，否定在聖父內有子或

494 子性的關係。

4.就如在每一物類中，都有一個第一者或為首者，同樣

留 在天主的本性中，也有一個不出於其他本源的本源，它被稱為
大
全

「非受生者」。所以，肯定有兩個非出生者或無起源者，等於肯

第 定兩個天主和兩個天主本性。為此，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

冊 (De Synodis) 中說: I既然只有一個天主，就不可能有兩個非

出生者或無起源者。」這主要是因為，假設有兩個非出生者或

要 無起源者，其中之一個則不是出於另一個;如此一來，二者之
主 區別就不是基於關係之對立;所以，他們的區別就是基於本性
體

的不同了。

位 5.聖父的「不是出於別一位」的特i毀，藉除去聖子所有

的「出生J '比藉除去聖神所有的出發，更能表現出來。一方

面，因為聖神的出發沒有特殊的名稱，如第二十七題第四節釋疑

3.所說的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聖神的出發，按照事物本身的

次序預設聖子的受生。為此，既然從聖父除去了(出生) ，即聖

父不是受生者，而聖父又是生之本源，所以聖父不是像聖神出

發那樣的出發者;因為聖神不是生之本源，而是出於受生者的

出發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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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聖子之位格(參看第三十三題引言)。歸於

聖子的有三個名稱，即聖子、聖言與肖像。聖子的觀念是在聖

父的觀念中一併討論。因此，尚應討論的是聖言與肖像。

關於聖言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，聖言是指本質本體，抑或是指位格。

二、聖言是不是聖子的專有或特有名稱。

三、在聖言之名稱內，是否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。

第一節在天主內，聖言是不是位格名稱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擺在天主內，聖言似乎不是指位格的名稱或位格名稱

( nomen personale )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，位格名稱是依其本義而說的，如聖父和聖

子。可是， í言」卻是依其比喻而說的，正如奧利振在《若望

褔音釋義)) (關於第一章一節)所說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言並

不是位格名稱。

2.此外，按照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九第十章所

說， í 言是與愛相合的知識 J 0 按照安瑟誤在《獨語錄》

(Monologium) 第六十三章所說， í對至高無上的精神體來

說，發言或說話只不過是用思想目睹而已」。可是，在天主內，

知識、思想和目睹，是指本質本體而說的(或歸於本質本體)。

所以，在天主內， í言」並不是指位格而說的。

3.此外，發言或說話屬於言之觀念。可是，按照安瑟誤



在《獨謂》第六十二章所說，正如聖父是理解者，聖子是理解

者，聖神是理解者;同樣地，聖父是發言者，聖子是發言者，

496 聖神是發言者。這是針對祂們每一位或全體而說的。所以，在

天主內， í言」這一名稱，是針對本質本體而說的，並不是針

里 對位格而說的。
大
全

第

4.此外，沒有任何天主的位梅是被完成的 (factum) 。可

是，天主的言或話卻是被完成的;因為《聖詠》第一四八篇 8

二 節說: í 閃電、冰雪，霜雪和雲霧，以及完成祂言或話的狂風

暴雨。」所以，在天主內， í言」並不是位格名稱。
昌間

天
主 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二章說: í正如聖子與
體= 聖父有關，同樣地，聖言也與那聖言之所歸屬者有關。 J 可

位 是，聖子是位格名稱，因為是根據相互關係而說的。所以，聖

言也是如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 f: 在天主內， í聖言」這一名稱，就其本義

來說，是位格名稱，而絕不是本質本體名稱。為明示這一點，

應該知道，在我們(人)中間， í言」依其本義有三種說法;

第四種說法不是依本義，而是依象徵的意義或寓義( figura

tive) 。可是在我們中間，那用聲音所發出的言，被稱為是意義

更為明顯和更為普通的言。在這外在的言中，有兩項是自內詐

發出者，即聲音本身與聲音的意義或聲音所表達者。因為聲音

意指理智的概念 (conceptus intellectus) ‘按照哲學家在《解釋

論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;再者，聲音也是出自想像，正如《靈

魂論》卷二第八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凡沒有意義或不表達什麼~~

聲音，都不能稱為言。所以，外在的聲音之所以稱為言，是巨

為外在聲音表達心靈的內在概念。所以，首先和主要地是心靈

的內在概念被稱為言;其次是表達內在概念的聲音本身;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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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聲音的像或心象( imaginatio )本身也稱為言。大馬士革的

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十三章提出言的這三種說法。他

說:所謂「言J '是指「理智的自然行動，藉此行動，理智動而

理解、思想，如同光與光輝一樣J '還是針對第一種說法; r再

者，言是指那」不是用話所發出者，而是「在內心所道出者J ' 

這是針對第三種說法; r此外，言也是指天使J '即是「理智

(或其概念 )J 的使者或傳達者，還是針對第二種說法。而依第

四種說法按照象徵意義或寓義所說的言，是指那藉言所表達者

或完成者;正如我們習常所說的: r這(某某事)就是我對你

所說的言(或話) ，或就是君王所命令的言(或話汀，還是在指

明了藉言(或傳話)所表達的事之後說的，無論這言是以陳述

的方式說的，或是以命令的方式說的。

可是，在天主內，言卻是依本義說的，即依言之表達理

智之概念的意義說的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

十章說: r凡是不僅能在言發出聲音之前，而且也能在用思想描

繪其聲音之像之前，就理解或領悟言者，就己能看到那聖言的某

種相似或像，關於此聖言聖經記載說:在起初已有聖言(<<若望

福音》第一章 1 節) 0 J 可是，內心的概念，依其理或性質，就

表示自己是出自他物，即出自孕育或領悟者之知識。因此，就

「言」這一名稱在天主內是採用本義而論， r言」是表示某一出

自他物者;而這屬於位格名稱的性質或範圈，因為天主的位格是

依據起源而彼此有所區別，正如第二十七題引言、第三十二題第

三節所說的。因此， r聖言」這一名稱，就其在天主內是採用本

義而論，不應該歸於本質本體，而只應該歸於位格。

釋疑 i.那些汲取奧利振思想的亞略派人士 (Ariani) 主張:聖

子是因實體或本體( substantia) 的不同而別於聖父(參看第三十

二題第一節釋疑 1 . )。因為天主聖子稱為聖言，所以，他們盡力倡



導說「聖言」這一名稱不是依(言之)本義說的，以兔受制於

(自內部)發出之言的本質或理，不得不承認天主聖子並不是在

498 聖父的實體或本體之外;因為內在之言是以此方式出自那發言

者，即言仍存在於那發言者本身內。可是，如果主張天主之言是

當 依比峭的，那麼也就必須主張有依本義說的天主之言。因為除
大
全

第

非是由於表示或表達的原故，一物就不可能稱為言;因為這一物

或是以言的資格(主動地)有所表示，或是(被動地)為言所表

冊 示。如果是為言所表示，貝IJ應該肯定有表示這一物的言。如果這

\ 一物是因為向外有所表示而稱為言，那麼那些它向外所表示者，

哭 只能是因為表達心靈的內在概念而稱為言(按:即必須肯定有心

主 靈的內在概念，而這概念是首要所說的言一一正解) ，人也是用
聖 外在的記號來表達心靈的內在概念。所以，雖然在天主內「言」
位 有時是依比喻說的，但應該肯定有依本義所說的言或聖言，而聖

言是指位格而說的。(按:或者也可如此籠統地推論:任何喻義

的說法，都基於本義的說法;除去了本義的說法，比喻的說法也

就無從說起。因此，如果有依比喻而說的某物，也必定有依本義

而說的相同名稱的某物;就如因為人依比喻而稱為獅子，所以必

定有物依本義而稱為獅子 真正的獅子，否則稱人為獅子的說

法，也便成為無稽之談。同理，如果在天主內有依比喻而說的

「天主之言J '也必定有依本義而說的「天主之言J 0 ) 

2.在那些屬於理智者中，沒有什麼是指位格而說的，只

有「聖言」例外;因為只有聖言意指有物出自他物。因為理智

藉領悟所形成者，乃是言。可是談到理智本身，就其藉理象

(species intellig出lis) 處於現實而言，屬於絕對地討論(不涉及

1iE物)。同樣地， (理智的活動)理解，它與在現實中之理智的

關{系，就像存在與在現實中之物的關係(按:指正如存在是在

存在物一一在現實中之物內，理解是在正在理解中 在現實

中之理智內，因為理解不是意指從理解者向外發出的活動，



而是意指留存在理解者內的活動。至於說言是「知識J '不是以

「知識」指認知者之理智的行動或其習性;而是指那理智藉認知

所領悟或孕育而成( concipere )者。因此，奧斯定也說，聖言 499 

是「受生的智慧J (Sapientia genita; ((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二

章) ;也就是那智者或有智慧者之領悟或孕育本身;這受生的 第

智慧同樣也可以稱為受生的知識 (notitia genita) 。也可以用同 集

樣的方式來解讀:對天主來說， r發言或說話」就是「用思想 第

目睹J '也就是說，聖言是因天主思想的目睹而被領悟或受孕而 + 

成。可是， r思想」這一名稱卻不是依本義歸於天主聖言;因 四
題

為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六章說: r如此稱之為 =.0-

b闊

天主聖言，而不稱之為天主的思想:是為避免認知在天主內有 聖

飄浮不定之物，即一物現在獲取言的形式而成為言，卻又能夠 主

拋棄這種形式，非固定的搖擺於各種形式之間。」因為思想依

其本義是在於探究真理，而在天主內沒有這種探究。當理智已

獲得真理的形式或達到真理的境界時，它不再思想，它是在全

面靜觀或觀賞真理。因此，安瑟誤是以「思想」代替「靜觀或

觀賞J '不是依「思想」之本義。

3.正如依其本義來說，在天主內，聖言是指位格而說的，

不是指本質本體而說的，同樣地，發言或說話也是如此。因此，

正如聖言並不是聖父、聖子和聖神所共有的，同樣地，認為聖

父、聖子和聖神是一個發言者或說話者，也不是真實的。因此，

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一章說: r在天主內，用那間為

永恆的聖言說出者 (dicens) 或那發出間為永恆的聖言者，不是

指天主的每一位。」可是被說出 (dici) 卻屬於天主的每一位;

因為被說出的，不僅有言‘而且也有藉言所理解的或所表示的

物。所以，在天王內，以言，被說出的方式之「被說出y 只屬於

天主的一位;可是以物在理智之言中被說出的方式之「被說

出 J '卻可以屬於天主的每一位。因為聖父是因理解自己、聖

1U 
格



子、聖神和祂的知識所包羅的一切，而領悟或孕育出聖言;如

此，貝IJ整個聖三以及一切受造物，都是用聖言被說出;正如人的

500 理智是用自己藉理解石頭而領悟或孕育的言，說出石頭。可是安

瑟諜，卻不依「說出」之本義，而以「說出」代替「理解」。然

甚 而二者並不相同。因為理解只包合理解者與被理解之物的關係;
三 在這關係中，沒有任何起源的觀念或性質，只在我們的理智內有

第 某種成形( informatio) ，即我們的理智藉被理解之物的形式而成

二 為現實或實際理解。可是在天主內卻有全面的相同;因為在天主

\ 內，理智與被理解者是完全相同的，正如第十四題第二及四節所

突 證明的。可是說話或說出 (dicere) ，卻主要地含有與被領悟或孕

主 育之言的關係;因為說話或說出，無非就是發出言或話而已。可
豐 是說話或說出，卻也藉著言而含有與被理解之物的關係'這關係

位 是藉著被發出之言而顯示給理解者。依此，在天王內，只有那發

出聖言者是說話者或說出者;可是，每一位都是理解者和被理解

者，所以也是用言被說出者。

4. í言或話J '在那裡是取其象傲的意義或寓義，即言或

話之所表示者或效果，亦稱為言或話。因為也如此說受造物完

成天主的言或話，這是指受造物完成為天主上智所領悟或孕育

之聖言所安排的效果;如同，當某人完成君王之言或話促使他

所作的工作時，就說他完成了君王的言或話。

第二節 聖言是不是聖子的專有或特有名稱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聖言」似乎不是聖子的專有或特有名稱 (nomen pro

prium) 。因為:

1.在天主內，聖子是自立的位格。可是「言」並不意指

自立之物﹒正如在我們內所顯示的。所以，聖言不可能是聖子

之位格的特有名稱。



2.此外，言是以某種被發出 (prolatio) 的方式出自發言

者。所以，如果聖子是依本義而說的聖言，那麼就只能是以被發

出的方式出自聖父。而這是瓦倫提諾(Valentinus )的異端，正在日 501 

奧斯定在《歷代異端輯覽)) (De haeresibus )第十一端所指明的。

3.此外，一位格的一切特有名稱，都意指他的某種特 第

徵。所以，如果聖言是聖子的特有名稱，那麼聖言就意指聖子 集

的某種特徵。如此在天主悶，就將有比前面第三十二題第三節所 第

數算的更多的特徵了。 字

4 此外，無論誰理解，都會因理解而領|宮或孕育言(內 且

在的概念)。可是，聖子理解。所以，也有某種言屬於聖子 已
自冊

(按:即聖子之外另有他物是言)。如此則稱為或是聖言，並不 雪

是聖子所特有的。 之

5 此外， <<希伯來書》第一章 3節論及聖子說:時主) 厲
以自己大能的話(言)支撐萬有。 J 巴西略由這節聖經而認為

聖神是聖子的言( <<駁優璃米伍)) (Contra Eunom.) 卷五第十一

章)。所以，稱為或是聖言，並不是聖子所特有的。

皮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二章說: I聖言只意指

聖子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，依本義而說的聖言，意指位

格，是聖子之位格的特有名稱。因為言意指理智的某種湧出或

發出( emrrnatio ) ;而在天主內，按照理智之發出而出發的位

格，稱為聖子，而(聖子的)這種出發( processio )則稱為生

或受生( generatio) ，正如第二十七題第二節所證明的。因此，

在天主內，唯有聖子依言之本義而稱為聖言。

釋疑 1.在我們內，存在與理解並不相同;因此在我們內，那存



在於理解中者(按:如我們所理解的言或話) ，並不屬於我們的

本性。可是，天主的存在就是祂的理解本身;因此，天主聖言

502 並不是在天主內的依附體或天主的某種效果，而是屬於天主的

本性本身。因此，天主聖言應該是某一自立者;因為在天主的

書 本性內的一切，都是自立的。因此，大馬士革的若望說:天主
大
全

聖言「是實體或本體，是自立之物;可是其它的言ν 即是我們

第 的言， í卻是靈魂的能力 J (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十三章)。

2.瓦倫提諾的錯謬之受到譴責，不是因為他說聖于是以

T 被發出的方式而生，像亞略派所誣告的，如希拉利在做主
要 聖三》卷六第九節所引述的;而是由於他所主張的被發出的不
主 同方式，這從奧斯定在《歷代異端輯覽>> (同處)所說，可以清
豐 楚看出。
位 3. í聖言」這一名稱所指的特徵'與「聖子」這一名稱

所指的特徵'是同一特徵。因此，奧斯定說: í稱為『聖子」

的理由，也就是稱為『聖言』的理由。 J (<<論天主聖三》卷七

第二章)因為聖子的出生是祂的位格特{毀，而這出生可用不同

的名稱加以表達，把這些名稱歸於聖子，是為用各種不同的方

式說明祂的完美。因為稱之為「聖子J '是為說明祂與聖父是同

性同體的;稱之為「光輝J '是為說明祂與聖父是同為永恆的;

稱之為「肖像」‘是為說明祂完全相似聖父;稱之為「聖言J ' 

是為說明祂的受生不是以物質的方式。這是因為無法找到一個

名稱，用以來標明上述一切。

4.把「是天主」歸於聖子的方式，也就是把「是理解者

歸於聖子的方式;因為在天主內‘理解是指本質本體而說的，

正如前面第一節釋疑2.及 3.所說的。可是聖子是受生者天主，市

不是生者天主。因此，聖子固然是理解者，卻不是有如發出言

者，而是有如出發之聖言或被發出之聖言;這是因為在天主

內，那被發出或出發之聖言，與天玉的理智沒有實在的差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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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因關係而與聖言之本源有區別而已。

5.吧「以自己大能的話或言支撐萬有」這句聖經用於聖

子， í言」是取其象徵的意義或寓義，意指言的效果。因此，

那裡的「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說， í言」是意指「命

令J ;這是因為基於聖言之大能的效果，萬物得以保存自己的

存在，就如是基於聖言之大能的效果，萬物獲得自己的存在一

樣。至於巴西略把「言」解釋為聖神，他的解說不是依本義，

而是依象徵的意義或寓義，就在日同凡是顯示一人者，都可以稱

為他的言;如此，稱聖神為聖子之言的理由，即是因為聖神顯

示聖子。 論
聖
子
之
位
格

第三節 在聖言之名稱內，是否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聖言之名稱內，似乎並不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

( respectus )。因為:

1 .一切意指在受造物內之效果的名稱，在天主內，都是

指本質本體而說的。可是聖言卻不是指本質本體而說的，而是

指位格而說的，正如第一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聖言並不含有與

受造物的關連。

2.此外，那些與受造物有關連者，都是在時間內或依時

間歸於或用於天主，例如主和造物主。可是聖言卻是從永恆就

歸於天主。所以，聖言並不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。

3.此外，聖言含有與其所從出者的關連。所以，如果聖

言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那麼聖言也就是出自受造物了。

4.此外，理念是根據與受造物的不同關連而有許多個。

所以，如果聖言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那麼在天主內就不是僅

有一個聖言，而是有許多個聖言了。

5.此外，如果聖言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那麼這無非是



因為受造物為天主所認知。可是天主不僅認知物，而且也認知

非物 (non ens) 。所以，在聖言內也含有與非物的關連;而這似

504 乎是錯誤的。

里 反之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六十三題說 :m聖言』這一
大
全

名稱所表示的，不僅是與聖父的關連，而且也是與藉聖言之創

第 造能力所形成之諸物的關連 o J 

而 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聖言內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。因為天主
要 藉認識自己而認識一切受造物。而在靈智中所孕育或領悟的

主 言，卻是在表達實際被領悟或理解之一切事物。因此，在我們
堅 內，依據我們所理解的許多不同事物，而有許多不同的言。可
山 是因為天主是以同一個行動理解自己和萬物，所以祂的唯一聖

言，不僅表明聖父，而且也表明受造物。正如天主對天主自己

的知識，固然只是認知，可是對受造物的知識，卻既是認知又

是造成;同樣地，天主的聖言，對那在天主聖父內者，只是表

明，但對受造物，卻是既表明又做成。因此， <<聖詠》第三十

二篇 9節說: r祂(上主)一發言，萬物形成。」因為在聖言

內，含有形成那由天主所形成者的工作。

糧疑 1 .在「位格」之名稱內，也間接地含有本性;因為位格

是具有理性本性的個別自立體。所以，在「位格」之名稱內，

就位格間的關係而言，不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;但在那屬於本

性的一面，卻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。可是，就在位格之意義中

包括本質本體而言，說在位格內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並無不

妥。因為正如「是聖子或聖子的名稱」是聖子所特有的;同樣

地， r是受生的天主 J (或受生者天主， genitus Dens) ，或者

「是受生的造物主J '也是聖子所特有的。(按:天主造物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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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，指天主的本質本體。受生的聖子雖是位格名稱，但由於

受生的聖子也是天主、造物主，遂藉這「是天主、造物主」而

有與受造物的關連。)就是以這種方式。在「聖言」之名稱

內，含有與受造物的關係。

'2.關係是隨行動或動作而有的。有些名稱意指或含有天

主與受造物的關係，而這關係是隨天主之及於外在效果的創

造、治理等行動或動作而有的;這樣的名稱是在時間內用於或

歸於天主。可是有些名稱所含有的關係，不是隨及於外在效果

之動作而有的，而是隨留存在主動者內之知道、願意等動作而

有的;這樣的名稱則不是在時間內用於或歸於天主。在「聖言」

之名稱內所含有的，就是這樣的與受造物的關係。而且，說一

切含有天主與受造物之關係的名稱，都是有時間性的或依時間

而說的，這並不正確;只有那些含有隨天主及於外在效果之動

作而有的關係的名稱，才是有時間性的或依時間而說的。

3.天主認知受造物，並不是藉從受造物所取得的知識，

而是藉自己的本質本體。因此，雖然聖言表明受造物，郤不必

是出自受造物。

4. r理念」之名稱，主要是為表示與受造物的關連而起

的;因而在天主內也用多數，此外這名稱也不是位格名稱。可

是「聖言J 之名稱，卻主要是為表示與發言者的關係而起的;

隨後才是為表示與受造物的關係，這是因為天主藉理解自己而

理解一切受造物。因此，在天主內只有唯一的聖霄，而且是指

位格說的。

5.天主的聖言與非物的關係，就如天主的知識與非物的

關係;因為在天主聖言內所有的，一點也不少於在天主的知識

內所有的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四章所說

的。可是聖言之對於物，既是表明者，也是形成者;而對於非

物，買IJ只是表明者和揭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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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題

論肖像

一分為二節

然後要探究的是肖像 (imago) 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，再像是不是指位格而說的。

二、肖像是不是聖子的特有名稱。

第一節 在天主內，肖像是不是指位格而說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位 質疑在天主內，肖像似乎不是指位格而說的或不是位格名
稱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、》第一章說: r天主

聖三的天主性和肖像是唯一無二的，人就是按照這肖像造成

的。」所以，肖像是指本質本體而說的，並不是指位格而說

的。

2.此外，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中說: r 肖像是那肖

像所相似之物的在本性方面沒有差別的像( s pecies indiffer

ens) 0 J (按:拉丁文 speCles一字，兼有形像、種別或物種，以

及物種所指之物之本性或形式等意義。)可是，物種(物之本

性， species) 或者形式 (forma) ，在天主內都是指本質本體而

說的。所以，肖像也是如此。

3.此外， r 肖像」之說，來自仿效或摹j疑，其中含有先

後(被摹擬者在先，摹擬品在後)。可是在天主的位格間，並無

先後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肖像不可能是世格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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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一章說: r還有什麼比

說『肖像是針對自己而說的』更為荒謬呢? J 所以，在天主

內，肖像是針對(與其他位格之)關係而說的。如此則是位格

名稱。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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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肖像之理或觀念中含有相似。並不是任何

一種相似都足以構成或符合肖像之理或觀念，只有那在物之種

別 (species rei '物種、物之本性) ，或至少在種別之表記方面

的相似，才符合肖像之理或觀念。形體物的種則表記，似乎主

要是形狀 (figura) ;因為我們看見不同種別的動物有不同的形

狀，卻不是有不同的顏色。因此，如果將一物的顏色繪在牆壁

上，並不說那是肖像，除非也繪出物的形狀。可是，只有種別

或形狀的相似，仍然不夠;為符合肖像之理或觀念，還需要起

源;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七十四題所說的，這

個雞蛋並不是那個雞蛋的肖像，因為這個雞蛋並不是出自那個

雞蛋。所以，為使某物真正是向像，需要此物出自另一物，而

且與此另一物在種別或至少在種別之表記方面相似。在天主

內，那些意指出自(出發)或起源者，都歸於位格。因此，

「肖像」這一名稱，是位格名稱。

韓擺 1 .肖像依本義是指那仿效另一物而出者或產生者。至於

那為出品或產品所仿效之物，依本義稱為模型或原型( exem

plar) ，但也不按其本義而稱為尚像。奧斯定說:天主聖三的天

主性就是人受造所按照或仿殼的肖像時，便是如此用「肖像」

這一名稱(以肖像指模型或原型)。

2.在希拉和i所下肖像之定義中的「像J (species) ，意指

一物在己內所有的由另一物引出的形式。肖像就是依此方式稱

為一物的像，如同那因有與某物相似的形式而相似某物者，也



稱為該物的形式一樣。

3.在天主的位格間，仿效並不意指先後，而只意指相似。

508 

第二節 肖像之名稱是不是聖于所特有的

富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三 質疑 肖像之名稱，似乎不是聖子所特有的。因為:

第
1 .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的，聖神是「聖子的肖像」

冊 ( <<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十三章)。所以，肖像之名稱，不是聖子

L 所特有的。

要 2 此外，相似並偕同或基於出發，這屬於肖像的理或觀
主 念，如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七十四題所說的。可是這也
禮
二 適用於聖神;因為聖神是發於另一位，並兼據相似。所以，聖

位 神是肖像。如此，貝IJ r是肖像J 或肖像之稱謂不是聖子所特有

的。

3.此外，人也稱為天主的肖像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

十一章7節所說的: r 男人當然不該牽頭，因為他是天主的肖

像和光榮。」所以，尚像不是專屬於聖子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二章說: r唯有聖子是

聖父的肖像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希臘教父一般都主張聖神是聖父和聖子的

肖像。可是拉丁教父卻把肖像之名稱只歸於聖子;因為在聖經

正經裡只對聖子有這種說法。因為《哥羅森書》第一章的節

說: r祂(基督)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，是一切受造物的首

生者 J ; <<希伯來書》第一章 3節也說: r-祂(聖子)是天主

光榮的反映，是天主本體的真像」。

有些教父指出與此相關的理由，是由於聖子之同於聖



父，不僅是在(天主之)本性上，而且也是在本源之表記上

(參看第三十二題第三節) ;而在表記上，聖神既不同於聖子，

也不同於聖父。但這似嫌不足。因為正如在天主內，相等與不 509 

相等並不是根據關係來衡量，如奧斯定(在《駁馬西米諾》卷

二第十四章)所說的;同樣地， 1"肖像」之理或觀念l所要求的 第

相似，也是如此。 集

因此，其他教父說，聖神不能稱為聖子的肖像，因為自 第

像不再有肖像。聖神也不能稱為聖父的肖像;因為肖像是直接 干

與那肖像所相似者有關;而聖神卻是經由聖子(間接)與聖父 吾
有關。聖神也不是聖父和聖子的肖像;因為這樣，則聖神就是 論

二者的同一肖像，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聖神無論以何種 肖
1象

方式都不是肖像。可是這種論證卻毫無價值可言。因為聖父和

聖子是聖神的問-{固本源，正如下面第三十六題第四節所將討論

的。因此，就二者為同一個本源而言，聖父和聖子共有一個肖

像，這並非不可能，因為甚至人也是整個天主聖三的同一個肖

像。

所以，應該採取男-~.重說法，即:正如聖神雖然像聖子

一樣，因自己的(由聖父)出發，而獲得聖父的本性，卻並不

稱為出生者 (natus) ;同樣地，雖然聖神也獲得與聖父相似的

像，卻也並不稱為肖像。因為聖子之出發有如言之出發，而言

之理或觀念，含有與言之所從出者在種別上的相似;但這種別

的相似，並不屬於愛之理或觀念;雖然就聖神是天主的愛而

言，這種別的相似也屬於是或稱為聖神的愛。(按:構成肖像

之基本條件有二:一是肖像者，應是出自那肖像所相似者;二

是二者之間應有種別的相似。種別的相似能分為不同的層次。

在天主內，首先能指本質本體或天主性方面的相似;依此，聖

子聖神都可稱為聖父的肖像，因為二者都是由聖父出發或出自

聖父，並與聖父有相同的天主性。其次，聖神也可稱為聖子的



肖像，因為聖神也是由聖子所發，並與聖子有相同的天主性。

希臘教父的立論，顯然是著眼於此。但多瑪斯卻願承繼拉丁教

510 父的傳統，跟隨聖經的用法，把「肖像」這一名稱保留給聖

子。聖神是出於聖父，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。所以，必須在

車 「種別的相似」這一條件上，去探尋聖神不是尚像的理由。本
主 來， í聖神不是出生者戒受生者」已是初步的答案。但多瑪斯
第 仍願更深入地指明:聖子的生於聖父是以理智理解的方式，而

最 理智之理解與被理解者之間有種別的相似;聖神之發於聖父，

則是以意志之愛的方式，而意志之愛與其對象之間，沒有種別

獎 的相似(參看第二十七題第二及第四節卜就是因為缺少這一種
主 別的相似，聖神不是肖像;而聖子則由於有種別的相似，是肖
體
三像。)

(立

釋疑 1 .大馬士革的若望和其他希臘教父，一般都是用「肖像」

這一名稱代替或指完美的相似。

2.雖然聖神相似聖父和聖子，卻並不因此而是肖像，其

理由正解己予說明。

3.一物之肖像在另一物內，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方式是在

按照種別有同樣本性的物內;例如君玉的肖像呈現在自己的兒

子身上。另一種方式是在具有其他本性的物內;例如君王的崗

像出現在錢幣上。聖子是聖父的肖像，是依第一種方式;說人

是天主的肖像，則是依第二種方式。為此，為了指出在人內向

像之不完美，不僅說人是肖像，而且也說「按照肖像J '欲藉此

以標示趨向完美的行動。可是關於天主聖子，卻不能說祂是

「按照肖像J '因為祂是聖父的完美肖像。



第三十六題

論聖神之位格

一分為四節
511 

此後要討論的是那些與聖神之位格有關者(參看第三十三題 空

引言)。聖神不僅稱為聖神，而且也稱為天主的愛和恩惠。 集

關於「聖神」之名稱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 第

一、「聖神」這一名稱，是不是天主之某一位或位格所特 十

有的。 甚

二、此一稱為「聖神 J 之天主位格，是不是發於聖父和聖 論

子。若
三、聖神是不是藉由聖子而發於聖父。 之

(立
四、聖父和聖于是不是共為聖神的一個本源。 格

第一節 「聖神」這一名稱是不是天主某斗位格的特有

名稱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聖神」這一名稱，似乎不是天主某一位格的特有名

稱。因為:

1 .沒有任何(天主)三位或三位格所共有的名稱，是某

一位格所特有的或專有的。可是「聖神」這一名稱，卻是(天

主)三位所共有的。因為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八第二十

三及二十五節指明， I天主的神」有時意指聖父，例如聖經上

說: I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 J (<<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一章 l 節，

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 18 節) ;有時意指聖子，例如:聖子「為

顯示自己是用自己本性的能力驅魔J '說: I我仗賴天主的神驅

魔J (<<瑪實福音》第卡二章 28 節) ;有時意指聖神，例如:聖



縫上說: í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J (((岳厄

爾》第二章28節， ((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17節)。所以， í聖

512 神」這一名稱，並不是天主某一位格所特有的。

2.此外，天主之位格的名稱，都是針對與他物之關係而

富 起的，正如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五章所說的。可是「聖
大
全

神」這一名稱，並不意指與他物的關係。所以，這一名稱並不

第 是天主位格的特有名稱。

3.此外，因為聖子是天主某一位格的名稱，就不能再說

用 這一個人的聖子或那一個人的聖子。可是，卻說這一個人的神
雙 或J31~一個人的神。因為像《戶籍船第卡一章 17節就說: í上
主 主對梅瑟說:我將取些你身上具有的神，賦給他們 J ; ((列王
豐 紀下》第二章的節也說: í厄里亞的神已降在厄里吏的身上
位 了」。所以， í聖神」似乎不是天主某一位格的特有名稱。

反之 《若望壹書》第五章 7節說: í原來在天上作證的有三

個:聖父、聖言和聖神。」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

第四及第六章所說的:如果問: í三個什麼? J 我們就說:

「三個位格或三位」。所以， í聖神」是天主位格的名稱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有兩種出發( processio) ，其中之

第二種是以愛的方式，沒有特有的名稱，正如第二十七題第四節

釋疑 3.所說的。因此，依據這種出發而有的關係，也都沒有名

稱，也正如第二十八題第四節所說的。為此，以這種方式而出發

的位格，依同理也沒有特有的名稱。可是，正如基於人的通常說

法，產生了某些因應的名稱，以表示上述(原沒有名稱的)關

係，例如，我們用「出發J (processio) 和「噓出J (spiratio) 來

命名它們，雖然依其特性看來，這些名稱似乎主要是指表記行

動，而非關係本身;同樣地，根j尿聖經的通常用法，為表示那以



愛的方式而出發的位格，也產生了「聖神」這一因應名稱。

可以從兩方面來看此一因應相宜的理由。第一，從那稱

為「聖神」者的共同性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 513 

十五第十九章所說的:因為聖神「是(聖父和聖子)二位共有

的，所以三位所共有的稱呼，也就成為聖神自己特有的稱呼。
{
第

因為聖父是神，聖子也是神;聖父是聖的，聖子也是聖的。」 集

第第二，從這名稱的固有意義。因為 spmtus 仟申)這一省梢﹒在

形體物內意指一種種j動和推動;因為我們也稱氣和風為 十

題spiritus 0 可是愛所固有的性質，就是把愛者之意志推向和趨向

那被愛者。而「聖」是歸於那些被安排指向天主的事物 c 所 開

以，由於這一天主位格的出發，是以天主被愛或愛己之愛的方 言

之
位 l
格

式，所以稱之為聖神( spiritus) ，也是相宜的。

釋接 1.我所說的「聖神J '就其作為兩個字或名稱分開來說，

是整個天主聖三共有的。因為 spiritus (神)這一字，意指天主

實體的非物質性;因為形體的 spiritus (氣、風)是看不見的，

只有些微的物質;因此，我們將這一字或名稱歸於一切非物質

的和看不見的實體。至於所說的「聖 J '意指天主之美善的純

潔。可是，如果把我所說的「聖神」作為一個字或名稱來看，

那麼聖教會通常是用它來意指天主三位中的一位，即那以愛的

方式而出發的那一位，理由己如上述正解。

2.雖然我所說的「聖中的，不是依據關係而說的，卻是意

指那有關係者，因為通常是用它來表示那只因關係而有另IJ於其

他位格(聖父、聖子)的位格(聖神)。不過也可以如此解讀，

即在此名稱中也含有關係，如果把 spiritus (神、氣)懂作 splra

tus(被噓出之神或氣)。

3.在「聖子」之名稱內，只含有那身為出於本源者與其

本源的關係(只是出於本源者而非本源) ;可是在「聖父」之



名稱內，卻含有身為本源的關係;同樣地，在「聖神」之名稱

內也是如此，這是就其含有某種推動的能力而言(是推動本

514 源)。沒有任何受造物有資格作天主某一位格的本源，而是應該

反過來說(按:即天主的任何一位格都可作受造物的本源)。因

重 此，可以說「我們的聖父」和「我們的聖神J (按:二者都是我
喜 們的本源) ;卻不可以說「我們的聖子J (按:這是因為，一方

第 面， í聖子」之名稱沒有本源的意義，不像「救主」之名稱一

二 樣，能道出天主第二位是我們的本源;另一方面，我們也不是

聖子或天主第二位的本源)。
論
天
主

第二節聖神是不是發於聖子
體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位 質疑聖神似乎不是發於聖子。因為:
i.按照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所說: r關於天主性

的自立體(位格)方面，除了天主在聖經內向我們明確所表示者

外，不可膽敢再說什麼。」可是聖經並沒有胡說聖神是發於聖

子，而只說聖神發於聖父;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五章26節所

指明的: r那發於父的真理之神。」所以，聖神不是發於聖子。

2.1Jt外，君士坦丁(首屆)大公會議( Constantinopolitanae 

Synodi ' 325年)的信紹說: r我們信聖神，主及賦予生命者﹒

由聖父所發，與聖父聖子同受欽崇，同享光榮。 J (尼西亞君士

坦了信經第七條。參看:施安堂， <<司 11導文獻選集》五九頁第

一0五條)所以，我們的信經絕不應該增加「聖神由聖子所

發J ;而那些增加這句條文的人，似乎應該受絕罰。

3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說 r我們說聖神出自聖父，

我們包稱之為聖父的神;但我們並不說聖神出自聖子，卻也稱

之為聖子的神。 J (<<論正統信 fr日》卷一第八章)所以，聖神並

不是發於聖子。



4.此外，無物從那它所止息之物內發出 c 可是聖神止息

於聖子內。因為《真褔安德月力行傳》說: r祝你們平安!以及

視全體有此信仰的人平安，即他們都信唯一的天主聖父，祂的 515 

唯一聖子，我們唯一的主耶穌基督，以及唯一的聖神，祂發於

聖父，並存留於聖子內。」所以，聖神並不是發於聖子。 第

5.此外，聖子(自聖父)出發而為聖言。司是在我們 集

內，我們的(精)神( spiritus )卻似乎不是出自我們的言。所 第

以，聖神也不是出自(言，即)聖子。 十

6 此外，聖神完美地發於聖父。所以，說聖神發於聖 籃

子，是多餘的。
已間

7 此外， í在永恆的事物內，是或存在與能是或能存 請

在，彼此沒有差別 J '正如《物理學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;在天 之

主內，還更沒有差別。可是，即使聖神不是發於聖子，聖神仍

能與聖子有所區別。因為安瑟誤在《論聖神之出發)) (De 

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) 第四章說: r聖子和聖神固然是從

聖父有其存在，但是方式卻不相同;因為一個是藉生或生白，

另一個則是藉出發或發白，這使祂們藉此而彼此有別。」繼而

又說: í即使沒有其他什麼使聖子和聖神成為多個或兩個，單

憑這一點，祂們就已彼此不同。」所以，聖神與聖子有別，卻

並不需要是出自聖子。

反之 亞達納修卻說: í聖神之出自聖父和聖子，不是受製而

戚，不是受造，也不是受生，而是出發。 J (\Z亞達納修信經

「不拘誰J)ì (Quicumqu巴)。參看:施安堂， ((訓導文獻選集》二

九頁第七五條)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說聖神是出自聖子。因為如果聖神不

是出自聖子，那麼，聖神在位格方面就絕對不能與聖子有月1]

(立
格



(或者是別於聖子之位格的位格)。前面第二十八題第三節、第三

十題第二節所說，定可顯示此點。因為不能說天主三位或天主的

516 位格是依據什麼絕對者彼此有別;否則三位就不是共有唯一而

相同的本質本體了;因為在天主內凡是以絕對說法所說的，都

屬於本質本體的唯一或一體。所以，天主三位只是由於關係而
神
學

三 彼此有另IJ 0 

第 可是，除非是依據關係相互對立，貝1]關係就不能區別位

高 格。個中情形可由此看出，因為聖父有兩種關係，一是針對聖

子，一是針對聖神;可是因為這兩種關係並不相互對立，所J;_;

嘆 不能形成兩個位格，而同屬於聖父的同一位格。所以，如果在

主 聖子和聖神內，只有祂們分別與聖父的兩種關係，那麼這兩種
豐 關係也就並不相互對立;正如聖父針對祂們二者的兩種關係不
位 相互對立一樣。因此，正如聖父的位格是一個;同樣地，聖子

不日聖神的位格也是一個(聖子聖神共是一個位格) ，這同一位格

有與聖父之兩種關係相對立的兩種關係。可是這卻是異端，區

為它摧毀天主聖三的信德。所以，聖子和聖神應該是因相互畫了

立的關係而彼此相關。可是在天主內除了起源的關係以外，在

不可能有其它的對立關1系，正如第二十八題第四節所證明的。市

起源的對立關係，卻是依據本源和依據那出自本源者而說的=

所以必須說:或者是聖子出自聖神，而實際無人如此主張;去

者是聖神出自聖子，而這是我們所承認的。

聖子和聖神的兩種出發的性質，也合於這種結論。因其

第二十七題第二及四節、第二十八題第四節已經說過，聖子是ι

理智的方式出發而為言;而聖神則是以意志的方式出發而其

愛。可是愛卻必須由言出發;因為除非是我們先用靈智的領悟

或孕育(按:即概念或言)先察覺到一物，我們就不會愛它之

由此可見，聖神是發於聖子 c

萬物的秩序本身也宣示此點。因為我們發覺，總沒有多



物發於一物而毫無秩序的情形，除非是在那些只因物質或材料

而不相同的物內;例如:一個鐵匠打造了許多材料彼此不相同

的小刀，它們彼此毫無秩序可言。可是，在那些不是僅在物質 5i7 

方面有區別的物內，在眾多的製品中總會發見有某種秩序。因

此，受造物的秩序也彰顯天主的榮耀。所以，如果兩個位格， 第

即聖子與聖神，發於聖父之同一位格，那麼彼此應該有某種秩 集

序。而除了一位格出自男一位格的自然秩序外，就不可能有其 第

他的秩序。所以，不能說聖子和聖神發於聖父，彼此卻不是一 干
個發於另一個，除非有人主張在聖子和聖神內有物質的區別， 益

而這是不可能的。
論

因此，即使希臘教父也認為聖神的出發與聖子有某種秩 罵

序。因為他們承認聖神是「聖子之神J '是「藉聖子」而出自聖 乏

父。據說其中有些承認聖神「是出自聖子 J '或「由聖子流 提
出 J ;卻不是「發於聖子」。這似乎是出於無知或固執。因為如

果人做適當的考察，那麼他將會發見「出發 J (processio) 一

詞，在一切與起源有關的物中，是最普遍的。因為我們是用它

指任何一種起源;例如:線由點出發，光芒由太陽出發，江河

由水泉出發;以及其他諸如此類者。因此，無論是從那一個與

起源有關的其他用詞出發，都可以結論說:聖神是發於聖子。

釋疑 1 .關於天主，凡是在聖經的言詞和內容或含義中找不到

的，我們都不該說。雖然，在聖經中並沒有說聖神發於聖子的

言詞，可是就其含義或內容而言，卻有這種表達;尤其是聖子

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 14節論及聖神說: ["祂要光榮我，因

為祂要由我領受。」應該持守聖經中的這一解釋通則，即凡是

論及聖父所說的，即使附加了排他用語，也應該解釋為適用於

聖子，只有在那些依據對立關係而區分聖父和聖子的經旬裡所

說的例外。因為當主在《瑪霄褔音》第十一章27節說: ["除了



父外，沒有人認識于」時，這並不排除聖子認識自己。所以，

當說聖神發於聖父峙，即使附加說發於聖父單獨一位( solus 

518 Pater)' 這也並不排除聖子(按:如彌撒光榮頌中說「唯獨你

一- Tu solus '指聖子一一是至高無上的 J '這並不排除聖父是

單 至高無上的) ;因為就其是聖神之本源來說，父和聖子並不彼
大
全

此對立;其對立只是在這一點上，即這一位是聖父，而那一位

第 是聖子(按:父、子基於對立關係)。

冊 2.在每一大公會議裡，為了在會議中被貶斥的錯誤，都

曾制定某種信經或信仰宣言。因此，後面的大公會議，並不是

哭 制定與先有之信經不同的信經;而是把那原巳隱含在先有信經
主

裡的。藉某些增添予以說明，以駁斥新興起的一些異端。因
體

此，在加采東 (Calcedon '的 l 年)大公會議之決議裡說:在君

位 士坦丁大公會議要誼會的教父們，傳授了關於聖神的道理， I他

們不是補充先前(在尼西亞聚會的)教父們的不足或欠缺;而

是進一步說明這些教父們的原意，以駁斥異端派人士。 J (決議

五)因為在早期大公會議的研代，尚未出現這種錯誤，說聖神

不是發於聖子;所以，當時還沒有必要明確提出此點(即聖神

發於聖子)。可是此後，由於產生了某些人的這一錯誤，於是在

西方所召開的某一大公會議裡，便以羅馬教宗的權威，作了明

確的宣示;古代的大公會議，也是以羅馬教宗的權威召開的和

被認可的。而且這(聖神發於聖子)原就隱含在「聖神發於聖

父」的說法裡。

3.奈斯多利派人士 (Nestorianus) 首先提倡聖神不是發於

聖子，正如厄弗所大公會議 (431 年)所貶斥的奈斯多利派人士

的信經所指明的。奈斯多利派的狄奧多萊 (Theodoretus , 

386-457 年) ，和其後的許多人，都信從了這種錯誤;其中也包

括大馬士革的若望。因此，在這一點上不應該贊成他的意見。

雖然如此，也有人說，從那些話的字意來看，正如大馬士革的



若望未承認聖神發於聖子，可是同樣地，也未曾否認。

4.說聖神止息或存留在聖子內，這並不排除聖神發於聖

子;因為也說聖子存留在聖父內，而聖子卻是出於聖父。至於 519 

也說聖神止息在聖子內，或者是如同愛者的愛止息於被愛者

內;或者是針對基督的人性說的，為此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33 第

節記載說: ["你看見聖神降下，停在誰身上，誰就是那要以聖 集

神施洗的人。」 第

5.在天主內，聖言的稱謂，不是根據與用聲音所說的言 干

的相似，從這種言並沒有(精)神發出，否則聖言就只是依喻 爸

義而稱為言了;這稱謂是根樣與靈智之言的相似，愛就是發於 論

這種言。

6.根據「聖神完美地發於聖父」這一點，說「聖神發於

聖子J '不僅不是多餘的，反而是絕對必然的。因為聖父和聖子

的能力是唯一而相同的:凡出於聖父的，也必然出於聖子，除

非是與子性的特徵不相符合。因為聖子雖然是出於聖父，卻不

是出於自己。

7.聖神與聖子的位格不同，是在於一位格的起源有別於

另一位格的起源。而起源的差別本身，則是由於聖子是只出於

聖父，聖神則是兼出於聖父和聖子。因為沒有區別出發的其他

方式，正如前面正解所指明的。

第三節 聖神是不是藉由聖子而發於聖父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聖神似乎不是藉由 (per '藉、經由)聖子而發於聖父。

因為:

1.凡藉由某一位而發於另一位者，就不是直接地發於這

另一位。所以，如果聖神是藉由聖子而發於聖父，那麼聖神就

不是直接地發於聖父。這似乎不宜。

聖

神
之
位
格



2.此外，如果聖神是藉由聖子而發於聖父，那麼聖神無

非只是為了聖父而發於聖子。可是「凡為了某一物而有者，貝IJ

520 以那某一物為甚或更甚 (magis '甚於其他) j (<<分析後論》卷

一第二章)。所以，聖神是發於聖父，甚於發於聖子。

3.此外，聖子是因生或出生而有存在。所以，如果聖神
神
學

豈 是藉由聖子而出自聖父，那麼便是先有聖子出生，然後才有聖

第
神出發，如此則聖神的出發就不是永恆的 這是異端。

4.此外，幾時說某人藉某人而行動，就也可以反過來
冊

說;因為，正如我們說君王藉執政官而行動，同樣地，也可以

要 說執政官藉君王而行動。可是我們卻絕不說聖子藉聖父而發出
主 或噓出聖神。所以，也絕不能說聖父藉聖子而發出或噓出聖

體神。

位

反之 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二第五十七節說: r我懇

求你保護我的這種虔誠信仰，使我常常得有聖父，即是你;使

我一向朝拜你和你的聖子，以及使我堪得你那藉你的獨生子而

有存在的聖神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一切一物藉另一物而行動的說法裡，這

介系詞或前置詞「藉J (per) ，在因果方面，是指那一行動的某

種原因或本源。可是，因為行動是介於行動者與成果之間，在

其中有這前置詞「藉」的因果說法裡，有時是就行動出於行動

者或主動者那一方面來看(前置詞「藉」所指的)行動原因。

此時是針對那有行動之主動者的原因;它或是目的原因( causa 

finalis) ，或是形式原因 (causa formalis) ，或是成因或效果因

(causa effectiva) ，或是推動或催動原因 (causa rnotiva) 。是目

的原因，例如我們說:工匠是「藉貪圖利益」而行動或工作;

是形式原因，例如我們說:工匠是「藉自己的技術」而工作;



是推動原因，例如我們說:工匠是「藉他人的命令」而工作。

可是，在其中有這前置詞「藉」的因果說法裡，有時卻是就行

動終止於成果那一方面，來看(前置詞「藉」所惜的)行動原 521 

固，例如我們說:工匠「藉鐵鏈」而行動或工作。因為這不是

說鐵鍾是工匠工作的原因，而是說鐵體是那出自工匠之製品或 第

成果的原因;而鐵鍾是這樣的原因，也是基於或來自工匠 集

(按:可設想傳統鐵匠藉用鐵鐸打造刀劍的情形)。這也就是有 第

些人所說的:這一前置詞「藉J '有時是直接地指權柄或行動之 十

所本( auctoritas) ，例如說: I君王藉執政宮而工作J ;有時卻

是間接地，例如說: I執政官藉君王而工作」。

由於聖子之有聖神從自己內出發，是基於或來自聖父，

題

論 t

E口

神
所以可以說，聖父是藉聖子噓出或發出聖神;或說，聖神是藉 之

聖子而由聖父出發，其意義完全相符。

釋疑 1 .在一切行動中需要考慮到兩點:即行動的主體或自立體

( suppositum ) ;以及行動的能力，例如:火是用熱的能力熱化。

所以，如果在聖父和聖子內，考慮的是發出聖神的能力，那麼就

沒有居中者或媒介可言;因為這能力是唯一而相同的。可是，如

果考慮的是發出(聖神者)的位格本身，既然聖神是由聖父和聖

子所共發，買1]就聖神出自聖父而言，是直接地發於聖父;就聖神

出自聖子而言，是間接地發於聖父。依此而說，天主聖神是藉聖

子而發於聖父。就如同亞伯稿是直接地出於亞當，這是就亞當是

他的父親而言;卻也是間接地出於亞當，這是就厄娃是他的母親

而言，因為厄娃是出於亞當一一雖然這關於物質或身體出發的舉

例，似乎不適於表示天主位格的非物質的出發。

2.如果聖子由聖父所獲得的，是另外一個發出聖神的不

同能力，那麼聖子便有如是第二原因和工具原因;如此則聖神

之發於聖父，甚於祂發於聖子。可是，在聖父和聖子內，卻是

(立
格



唯一而相同的發出(聖神的)能力;因此﹒聖神是同等地發於

二者。雖然，有時說聖神是主要地或原本發於聖父，這是因為

522 聖子是由聖父而獲得這(發出聖神的)能力。

3.正如聖子的生或出生與生者是同為永恆的，所以不是

昌 先有聖父，然後才生聖子;同樣地，聖神的出發與自己的本源
大
全

也是同為永恆的。因此，不是先有受生的聖子，然後才有聖神

算 的出發;二者都是永恆的。

冊
4.說某人藉某物而行動或工作，並不能常常可以反過來

說;因為我們並不說鐵鍾藉工匠而工作，可是，我們卻說執政

哭 官藉君王而工作;因為執政官既是自己行動的主宰，他是主動
主 地工作。可是，鐵鍾沒有主動，只有被動;因此，鐵鍾只不過
豐 算是工具而已。雖然，這前置詞「藉」意指居中者或媒介，可
位 是卻說執政官藉君王而工作，因為在主動方面越是在先的主

體，其能力對於效果也就是更為直接;因為是第一原因的能力

使第二原因與自己的效果相結合;因此，在需要證明的學科

內，第一原理稱為「直接的」原理 (principium immediatum ' 

自明而不需藉他物來證明)。因此，就執政官按主動主體的次序

居中或是媒介而言，說君王藉執政官而行動或工作;可是按能

l 力的次序而言，則說執政官藉君王而行動或工作，因為是君王

的能力使執政官的行動產生效果。可是在聖父和聖子閉的次

序，不是按能力;而只是按主體或自立體。因此，說聖父藉聖

子而發出(聖神) ，卻不反過來說聖子藉聖父發出(聖神)。

!第四節 聖父和聖于是不是聖神的一個本源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父和聖子似乎並非共為或共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。因為:

1 .聖神之發於聖父和聖子，似乎不是著眼於祂們是一

個;也不是在本性方面，因為如此則聖神也就是發於自己了，



因為聖神在本性方面與聖父和聖子同為一個;也不是因為聖父

和聖子共有一個特{毀，因為一個特徵似乎不能屬於兩個主體或

自立體。所以，聖神之發於聖父和聖子，是以祂們為多個。所 523 

以，聖父和聖子並不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。

2.此外，幾時說: í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J '不 第

能是指位格的單一;因為如此則聖父和聖子就是一個位格了。 集

也不是指特徵的單一;因為如果是為了(共有)一個特徵聖父 第

和聖子(共)是聖神的一個本源;那麼同理，為了(聖父有) 干

兩個特{毀，聖父似乎就是聖子和聖神的兩個本源了;而這是不 甚

適宜的。所以，聖父和堂子並不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。
論

3.此外，聖子之同於聖父，並不甚於聖神之同於聖父。 聖

可是聖神和聖父並不是天主之某一位格的一{啊。所以，聖 : 

父和聖子也不是。

4.此外，如果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，那麼這

「一個」或者是聖父，或者不是聖父。可是二者都不能贊同:因

為如果這「一個」是聖父，那麼聖子也就是聖父了;如果這

「一個」不是聖父，那麼聖父也就不是聖父了。所以，不應該說

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。

5.此外，如果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，那麼反過

來也似乎應該說，聖神的一個本源是聖父和聖子。可是這說法

似乎是錯誤的;因為我所說的這「本源(principium單數汀，應

該假定或是聖父的位格，或是聖子的位格;而這兩種方式都是

錯誤的。所以， í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」這說法，也

是錯誤的。

6.此外，自立體方面的一個 (unum) ，形成或等於同一個

(idem) 。所以，如果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，那麼聖父

和聖子也就是「同一個本源」。可是許多人卻否認這一點。所

以，不應該贊成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。

格



7.此外，聖父、聖子和聖神因為是受造物的一個本源，

而稱為一個造物主。可是聖父早日聖子卻不是一個噓出或發出

524 (聖神)者( spirator) ，而是兩個噓出或發出者，正如許多人所

說的。這也與希拉利的言論相合，他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

里 二十九節說: í應該承認」聖神是「出自聖父和聖子(多個)
大
全

為本者或閱創者( auctores 複數) 0 J 所以，聖父和聖子並不是

第 聖神的一個本源。

冊
也 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十四章卻說，聖父和聖

妻 子並不是聖神的兩個本源，而是一個本源。
主

體
二 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其中沒有相互關係之對立來區別聖父和

位 聖子的一切事上，聖父和聖子都是一個。既然在「是聖神的本
源」這一點上，聖父和聖子彼此不因關係而對立，所以聖父早日

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。

可是有些人卻說， F聖父和聖于是聖神的一個本源J 這

一說法並不相宜。因為他們說， r本源 J (principium) 一詞是

單數時，並不意指位格，而意指特徵，因此應該解作形容詞;

又因為不能用形容詞來限定形容詞，所以不宜說聖父和聖子是

聖神的一個本源;除非是將「一個」解作副詞，使其意義成為

「祂們是一個本源，即是以一個方式或形態(按:指聖父聖子以

同一「噓出或發出方式是聖神之本源J) 。可是依同樣說法，也

就可以說聖父是聖子和聖神的兩個本源，即是以兩種方式(生

和噓出，而這似乎不妥。)

所以應該說，雖然本源一詞意指特徵，卻是以名詞的方

式來表示它;就像「父」或「子」二詞一樣，即使在受造物內

也是如此。因此，它是由自己所表示的形式或特質取得其數字

(單數或多數) ，如同其他的名詞一樣。所以，正如聖父和聖



子，為了「天主」這一名稱所表示的形式的單一性或同一性，

而是一個天主;同樣地，聖父和聖子，也為了「本源」這一名

稱所表示的特徵的單一性或同一性而是望神的一個本源。 525

釋賠 1 .如果著眼於噓出或發出的能力，那麼聖神之發於聖父 第

和聖子，是以聖父和聖子為同一個發出能力，而這能力以某種 集

方式是在意指本性和特徵，正如第四十一題第五節將要討論的。 第

一個特徵同時在兩個具有相同本性的主體或自立體內，這也並 干

非不相宜。可是如果著眼於噓出或發出的主體或自立體，那麼 甚

聖神就是發於聖父和聖子，而聖父和聖子是多個或兩個;因為 自

聖神之發於祂們，有如是使二者合而為一的愛。 聖
神

2. I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」這說法，意指同一 之

個特徵，即是( I本源」這一)名稱所表示的形式或性質。可是 站
不可據此而說，聖父因有多個特徵，所以是多個本源;因為這

說法隱指多個主體或自立體。

3.在天主內，相似或不相似，不是依據彼此相關的特

徵，而是按照本質本體。因此，正如聖父並不是相似自己甚於

相似聖子，同樣地，聖子也不是相似聖父甚於聖神相似聖父。

4.對於「聖父和聖子是一個本源j ，說這「一個本源或是

聖父 J '或這「一個本源不是聖父 J '二者並不是矛盾的對立。

因此，並不必要贊同其中之一。因為當我們說: I聖父和聖于

是一個本源」時，我所說的這「本源J '並沒有指自定的底物或

明確指那一基體( suppositio ) ;而是含糊地兼指(聖父和聖子)

二位格。因此，在這過程中犯有轉移說法的錯誤( fallacia 

Figurae Dictionis) ，即把含糊不定的底物或內涵轉移為明確固定

的底物或內漓。

5. I聖神的一個本源是聖父和聖子」還說法，也是真

的。因為我所說的這「本源J '其內涵不是僅指一個位格，而是



含糊地指二個位格，正如前面釋疑4.所說的。

6.聖父和聖子是同一個本源，這說法能是適當的，因為

526 這「本源」一詞的內涵，是同時含糊地指二個位格。

7.有些人說，雖然聖父和聖子是聖神的一個本源，卻是

草 「兩個噓出者或發出者 (sp戶i缸1帥
室 這是基於主體或自立體的不同，正如聖父和聖子也是「兩個有噓

第 出行動自的句( sp抖iran郎1芯s來自動詞噓出自的甘 y分H~l '但是當作形容詞用 )υJ ' 

二 因為行動歸屬於主體或自立體。這與「造物主」這一名稱的情

… 形，並不相同。因為聖神之發於聖父和聖子，是以祂們為兩{個囡位

妻 格，正如前面釋疑 1 所說的;可是受造物之出於天主三位，卻不
主 是以祂們為三位，而是以祂們為一體。可是似乎更宜這樣說:由
豐 於「有噓出行動的J (spirans) 是形容詞，而「噓出者J (spirator) 

位 卻是名詞，我們可以說聖父和聖子是「兩個有噓出行動的J '這

是因為行動之主體是複數;卻不可以說聖父和聖子是兩個噓出

者，因為噓出行動是一個。因為形容詞是隨其(所形容之)主體

而有其數字(單數或複數 依拉丁文法如此，與英文文法不

同) ;可是，名詞之數字卻是來自自己，即按照其所表示的形式

或性質。至於希拉利所說的，聖神「是出自聖父和聖子(多個)

為本者或閱創者J '則應該如此解釋，即他是以名詞代替形容詞

或把名詞當作形容詞用。

(按:如在一家製造公司內，參與製造工作的或「有製造行

動的J '無論有多少，產品上所標示的「製造者」一字，一般都

是用單數。這是因為所有「有製造行動的J '都是共有同一具備

某種形式或性質的製造行動，如製衣、製鞋、製糖等。這是多

瑪斯為了答覆質疑 7. '所做的比較精細的分析。但是由於來自

動詞的分詞，除可充作形容詞外，也可充作名詞;在這後一種

情形下，自然也可以譯作 100者 J '如譯 generans為「生

者J '或譯amans為「愛者J 0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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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探究的是「愛」這一名稱(參看第三十六題引言)。 空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 集

一、愛是不是聖神特有的名稱。 璽

二、聖父和聖子是否因聖神而互愛。 十

七題

第一節愛是不是聖神特有的名稱
論
聖
神
之
另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愛似乎不是聖神特有的名稱或聖神的特有名稱。因為:
名

1 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七章說: í正如 稱

說聖父、聖子和聖神都是智慧，而且三者一起不是三個智慧，

而是同一個智慧;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同樣地也說聖父、聖子和 安

聖神都是愛，而且三者一起是同一個愛。」可是，沒有任何歸

於每一位格以及統統歸於全體位格之每一位格的名稱，是(其

中)某一位格的特有名稱。所以， í愛」這一名稱，不是聖神

特有的。

2.此外，聖神是自立的位格。可是，愛卻不是意指自立

的位格;而是意指那出自愛者而及於被愛者的某種行動。所

以，愛並不是聖神的特有名稱。

3. .llt外，愛是彼此相愛者的連繫;因為按照狄奧尼修在

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: í愛是團結的力量」。可是，連繫卻是

其所連繫之物的媒介或居中者;而不是發於這些物者。既然聖

神發於聖父和聖子，正如第三十六題第二節所指明的，所以，聖

神似乎不是聖父和聖子的愛或連繫。



4.此外，一切愛者都有愛。可是聖神卻是愛者。所以，

聖神有愛。所以，如果聖神是愛，那麼祂就將是愛之愛，和出

528 於神之神。這是不相宜的。

富 反之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五旬節或聖神降臨節的證道詞裡說:

三
第
冊 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內， I愛」這一名稱，可以取其本

品 體意義和位格意義。依其位格意義，它是聖神的特有名稱;如

要 同言是聖子的特有名稱。為明示此點，應該知道:正如第二十
主

體

七題第一、第三、第五節所指明的，在天主內有兩個出發，一個

是以理智的方式，即是言的出發;另一個是以意志的方式，即

位 是愛的出發。因為前一出發是我們比較熟悉的，所以，為表示
其中所能討論的每一點，都找到了比較適當的名稱;但在意志

的出發方面卻非如此。因此，我們於是用些迂迴的說法，來表

示那出發的位格;至於那些根據此一出發而有的關係，貝IJ獲得

「出發 J (processio) 和「噓出或發出 J (spiratio) 等名稱，正如

第二十八題第四節所說的。不過，這些名稱依其名詞的本義來

說，主要是起源的名稱，而非關係的名稱。

可是，應該同樣地來考量(二者中之)每一個出發。因

為，正如人因理解一物，而有理智對被理解之物的某種領悟或

孕育( conceptio )在理解者內出現，並稱之為言;同樣地，人

也因愛一物，而有被愛之物被銘刻或深植( impressio )一一我

姑且如此說一一在愛者情感內的情形出現，並據此而說被愛之

物是在愛者內，正如被理解之物是在理解者內一樣。如此，當

一人理解和愛自己峙，他之在自己內，不僅是藉物之同一性

(按:理解者與被理解者、愛者與被愛者，都是同一物) ，而且

也有如是被理解者在理解者內，和被愛者在愛者內。



可是在理智方面，找到了一些詞，來表示理解者與被理

解之物的關連，正如我所說的「理解」一詞;而且也找到了其

他的詞，來表示理智領悟或孕育 (conceptio intellectualis) 的出 529 

發，即是這「說話或發言」本身以及「言J 0 因此，在天主內，

íl里解」只是指本體而說的，因為並不含有與出發之言的關係; 第

而「言」卻是指位格而說的，因為它表示或意指那被發出者或 穿一

出發者;至於「說話或發言」本身，則是指表記而說的，因為 第

它引進或表明言之本源(發言者聖父)與那言(聖言)的關係 干

(按: í表記」是指那用以說明天主三位格之關係的概念或詞， 七題
參看第三十二題)。可是在意志方面，除了引進或表明愛者與被 自

愛者之關係的「愛慕J (diligere) 和「愛J (amare) 之外，並沒

有出現其他的詞，以引進或表明被愛之物藉深植(於愛者之心)

和情感與其本源的關係，這關{系的產生，在愛者方面就是因為

聖
神
之
另

他愛，或反過來說亦然。所以，由於詞的缺乏，我們於是用 品
「愛1 和「愛慕J 來表示這樣的關係;就好像我們稱聖言為「被

領悟的或受孕的理解」或受生的智慧一樣。

所以，依上所說，只就在愛或愛慕內含有愛者與被愛之

物的關係而言， í愛」和「愛慕」是指本體而說的，如同(名

詞) í理解」與(動詞) í理解」一樣。可是，如果我們用這些

詞來表明那以愛的方式出發之物與其本源的關係，和反過來本

源與那出發之物的關係，致使「愛」應懂作「出發的愛J '不日

「愛慕」懂作噓出或發出「出發的愛 J ;如此則(名詞) í愛」

是位格名稱，而(動詞) í愛慕」或「愛」是表記動詞，如同

(動詞) í發言」和「生J --樣。

釋疑 Î.奧斯定(在那裡)談論愛，是取其在天主內的本體意

義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雖然理解、願意和愛，都是藉及於對象的行動來表示

愛



自己，卻也都是存留在行動者之內的行動，正如第十四題第二

節、第十八題第三節釋疑 1 .所說的;可是在那行動者本身內也因

530 而有與對象的某種關係。因此，愛，即使在我們內的愛，也是

存留在愛者內之物，而內心之言，也是存留在發言者內之物;

當 卻也兼有與言所表示之物或被愛之物的關係。可是在沒有任何
至 依附體的天主內，尚有甚於此者;因為(聖)言和愛都是自立

第 的。所以，幾時說聖神是聖父對聖子的愛，或對其它任何物的

二 愛，其意義並不說有什麼物及於另一物;而只是指愛與被愛之

… 物的關係;也正如在聖言內，含有聖言與聖言所所表達之物的

哭 關係一樣。
主

3.說聖神是聖父和聖子的連繫，是就聖神是愛而言。因

售 為，既然聖父是以唯一而相同的愛愛自己和聖子，而且要子也
位 是如此愛自己和聖父，那麼聖神作為愛，在自己內也就含有要

父與聖子的關係，也同樣地含有聖子與聖父的關係，二者皆如

愛者與被愛者的關係。可是，基於皇父和聖子的彼此相愛，必

然有相互的愛，即是聖神，從二者出發或發於二者。所以，就

起源而言，聖神並不是居中者，而是天主聖三的第三位。可是

就上述的關係而言，聖神是二者的中間連繫，因為聖神是兼發

於二者。

4.正如聖子雖然理解，可是卻沒有資格發出或產生言，

因為祂是以被發出或出發之聖言的資格理解;同樣地，雖然聖

神有本體意義的愛或依本體意義而愛，可是也沒有資格噓出或

發出愛，此乃表記意義的愛慕。因為聖神之有本體意義的愛或

依本體意義而愛，是有如被發出或出發的愛，而不是有如有愛

從其出發的愛或發出愛的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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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聖父和聖子是否因聖神而互愛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聖父和聖子似乎不是因聖神而互愛。因為:

Î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八第一章，證明要父並不

是因受生的智慧而為有智慧的。可是，正如聖子是受生的智

慧，同樣地，聖神也是被發出的或出發的愛，正如第一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聖父和聖子並不是因被發出的或出發的愛，即聖

神，而互愛。

2.此外， [""聖父和聖子因聖神而互愛」這一說法或命

題，其中之「愛」字，或者取其本體意義，或者取其表記意

義。可是，依「愛」之本體意義，命題不可能是真的;因為按

同理也可以說「聖父是因聖子理解」。依「愛」之表記意義，命

題也不可能是真的;因為，按同理也可以說: [""聖父和聖于是

因聖神而噓出或發出 J '或: [""聖父是因聖子而生或產生 J 0 所

以， [""聖父和聖子因聖神而互愛」這一命題，無論依那一種意

義，都不是貴的。

3.此外，聖父以同一個愛而愛聖子、自己和我們。可

是，聖父不是因聖神而愛自己。因為無一表記行動會反射到行

動的本源;因為不能說「聖父生自己 J '或「噓出或發出自

己」。所以，也不能說聖父「因聖神愛自己J '這是就愛的表記

意義而言。同樣地，聖父之愛我們的愛，似乎也不是聖神;因

為其中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因此是屬於本體的愛。所以，連

「聖父因聖神而愛聖子 j 這一命題，也不是真的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五章說:聖神是那「受

生者(聖子)藉以或因祂儒生者(聖父)所愛，並愛自己的生

父者J 0 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說「聖父因聖神而愛聖

子 J '的確產生了某種困難，因為副詞「因」或名詞的副格

532 (ablativus含有「因以」或「用以」之義) ，蘊有原因的關係，

所以聖神對聖父和聖子來說，似乎成為愛的本源;而這是完全

富 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有些人說， I聖父和聖子因聖神而互愛」這
三 一命題不是真的。他們說，這一命題已為奧斯定一併訂正或收

第 固，即當他訂正「聖父因受生的智慧而是有智慧的」這一類似

二 命題時(<<訂正錄)) (Retract.)卷一第二十六章)。另有些人說，

i 這一命題的措詞不當;並應該這樣來解釋: í聖父因聖神而愛

哭 聖子y 意思是說「以本體的愛J '而這種愛應歸於聖神。還有

主 些人說，副詞「因」蘊有表記的關係，意思是說「聖神是聖父
豐 愛聖子的表記J '這是因為聖神是有如愛或以「愛」的身分發於
1μ 二者。可是還有些人說，副詞「因」蘊有形式原因的關係;因

為聖神是愛，聖父和聖子因這愛而形式地互愛或有合乎愛之形

式的愛。最後，另有些人說，副詞「因」蘊有形式效果( effec

tus formalis )的關係。這些人比較接近真理。

因此，為了明示此點，應該知道事物通常由其形式而獲

得名稱，例如: I 白色的J (album) 這一名稱，是來自白色或

白色性 (albedo) ; I人」這一名稱是來自人性，凡是有事物由

它而獲得名稱者，都是根據形式的關係。就像我說: I那人用

衣服( vestimento在副格的名詞)著身或加身 J '這一副詞或在

副格的名詞，蘊有形式原因的關係，雖然本身不是形式。可

是，有時一物也因那出於自己者而得其名稱，不僅是如同行動

者因其行動，而且也是因其行動之終點，即效果，而得其名

稱，如果該效果屬於行動的概念或內涵。因為我們說: I火是

因燒熱或熱化而為燒熱者或熱化者 J '雖然燒熱或熱化並不是那

原為火之形式的熱，而是由火所發出的行動;我們說: I一棵

樹因滿樹花朵或花，而正在開花草又是開花者( florens 



floribus 汀，雖然花朵或花並不是樹的形式，而是由樹所發出的

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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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此，所以應該說:在天主內， r愛」有兩種意義，即

本體意義和表記意義;就其本體意義而言，聖父和聖子不是因

聖神而互愛，而是因自己的本體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

三》卷十五第七章說: r誰敢說，聖父除了因聖神以外，就不

愛自己、不愛聖子，也不愛聖神? J 先有的那些意見，就是由

此出發。可是就「愛」的表記意義而言，愛無非就是噓出或發

出愛，就如(動詞)發言 (dicere) 是發出言， r開花」是生出

花。所以，正如說一棵樹因滿樹花朵或花而開花，同樣地，也

說聖父因聖言或聖子而言或說自己和受造物;以及說聖父和聖

子因聖神或被發出的或出發的愛而互愛，以及愛我們。

釋疑 Î.在天主內， r有智慧的」或「有知識的」等詞，只取

其本體意義;因此不能說，聖父因聖子而是「有智慧的」或

「有知識的 J 0 可是「愛」一詞，不僅取其本體意義，而且也取

其表記意義。而按照後一意義，我們可以說聖父和聖子因聖神

而互愛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如果在行動的概念或內涵內，合有固定的妓果，行動

的本源既可以由行動，也可以由效果，而獲得命名;例如我們

可以說，一棵樹是因「正在開花(行動) J 和叫樹上之)花

(效果 )J 而是開花者(名稱)。可是，如果在行動中不包括固定

的效果，那麼行動的本源，就不能由教果，而只能由行動而獲

得命名;因為我們不能說，一棵樹「因花(妓果)而產生(動

言可 producere 一一行動)花(效果汀，而是「因花的「產生』或

『產生』花」而產生花。所以，在我所說的這「發出」或「生出」

內，只含有表記行動。因此，我們不能說: r聖父因聖神而發

出J '或: r因聖子而生出」。可是，我們能說， r聖父國(聖)



言 J '如同因(由聖父)出發的位格， 1而發言或說話 J '及

「因發言或說話行動J '如同因表記行動，而發言或說話。因為

534 1發言」含有固定的出發位格，因為「發言」就是發出或產生

言。同樣地，依其表記意義， 1愛」就是發出或產生愛。所以

重 可以說， 1聖父因聖神y 如同因出發的位格， 1而愛聖子J ' 

大
全

第

及「因愛這一行動J '如同因表記行動， 1而愛聖子J 0 

3.聖父不僅因聖神而愛聖子，而且也因聖神而愛自己和

二 我們。因為正如第一節所說的，依其表記意義，愛不僅意指天

i 主位格的出發，而且也意指那以愛的方式出發的位格，而愛合

要 有與被愛之物的關係。因此，正如聖父因自己所生的聖言，言
主 或說自己和一切受造物，因為受生的聖言足以表達聖父和一切
豐 受造物;同樣地，聖父也因聖神而愛自己和一切受造物，因為
i立 聖神之出發，有如是第一美善 (bonitas prima) 的愛，聖父就是

依這美善而愛自己和一切受造物。因此，顯然地，在聖言和出

發的「愛J (聖神)內，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不過如同是在第二

順位，這是因為天主的真理和美善，是理解和愛一切受造物的

本源。

(按:釋疑 2.之舉例，可以幫助簡單說明本節的主旨:

一、拉了文的「開花J (florere) 是一個指行動的動詞，它含有

固定的效果，即花。所以，一棵樹既在開花，就必定有花;反

過來說，一棵樹既然樹上有花，也必定是在開花。根據這種情

形，可以說「一棵樹因花而開花」。反之，拉丁文的「生出花或

產生花J (producere flores) ，只有生出或產生\ producere )是行

動、是動詞， 1花」是動詞以外的名詞，是生出的效果;而且

不是固定的效果，因為一棵樹生出花之外，也可以生出葉，甚

至只生出葉，而不生出花。根據這種情形，就不可以概括地說

「一棵樹因花而生出或產生J 0 

二、拉丁文的「發言或說話 J (dicere) 是一個行動或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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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， r言或話」屬於這動詞，是其固定效果。因此，就如可以

說: r開花者因花而開花J '同樣也可以說: r發言者因言或用

言而發言 J '或: r說話者因話或用話而說話」。根據「發言」

之說明天主位格之出發的表記意義， r發言者」是聖父，而由

聖父所發出或出發之言是聖言，即聖子。所以也可以說: r( 發

言者)聖父因(由聖父出發之)聖言或聖子而發言J 0 

三、拉了文的「愛或發出愛 J (amare) 是一個動詞，

「愛」屬於這動詞所指之行動，是其固定效果。因此，可以比照

上面「開花」和「發言」之模式，而說: r愛者或發出愛者因

愛而愛或發出愛」。由於聖神是由聖父和聖子所共發，所以根據

「愛」之表記意義， r愛者或發出愛者」是聖父和聖子，而「被

發出或出發之愛」則是天主聖三第三位，即聖神。所以也可以

說: r (愛者)聖父和聖子因聖神(因愛)而愛」。聖父因聖神
而愛聖子，聖子因聖神而愛聖父，聖父和聖子因聖神而互愛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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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題

論聖神的第三名稱一一恩惠

分為二節

車 隨後要探究的是「恩惠」這一名稱(參看第三十六題51
三言)。

第
一
冊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

一、恩忠能否是位格名稱。

斗、息息是不是聖神的特有名稱。
論
天
主

體
三
位

第一節恩惠是不是位格名稱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恩惠J (Donum) 似乎不是位格名稱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，一切位格名稱都含有某種區別。可是，在

天主內， r恩惠」這一名稱並不含有什麼區別;因為奧斯定在

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九車說:聖神「作為天主的恩惠被賜

予，就如祂作為天主把自己賜出。」所以，恩惠並不是位格名

稱。

2.此外，沒有任何位格名稱適用於天主的本體。可是，

天主的本體卻是聖父賜給聖子的恩惠，正如希拉利在《論天主

聖三》卷九第五十四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恩惠並不是位格名

稱。

3.此外，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

十一章所說，在天主三位或位格間，沒有什麼從屬或服役。可

是，恩惠中卻含有某種從屬，無論是針對獲賜恩惠者，或是針

對賜予恩惠者。所以，恩惠並不是位格名稱。

4.此外，恩惠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;如此則「恩惠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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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於天主，似乎是時間性的或在時間內。可是， í位格」卻是

從永恆就用於天主，例如; í聖父」和「聖子」。所以，恩惠並

不是位格名稱。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九章說: í正如肉

身之形體無非就是肉身;同樣地，聖神的恩惠也無非就是聖

神。」可是，聖神是位格名稱。所以，恩惠亦然。

論
聖
神
的
第
三
名
稱
恩
惠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「恩惠」之名稱內，含有被賜予的適合

性( aptitudo )。及至被賜予，則兼與那賜予者和獲賜者產生關

係:因為假使它不是為那賜予者所有，就不會被賜予;而被賜

予某某，也是為使他擁有。說天主的位格(或某-位)是某某

的，或者是按照起源，例如:聖子是聖父的，或者是因為為其

所擁有。說我們擁有一物，是說我們可按照我們所願意的，運

用它或享有它。以此方式，天主的位格(或某一位)只能為與

天主相結合的理性受造物所擁有。至於其他的受造物，自能為

天主的位格所推動，但還沒有達到如此境界，即自己有能力享

有天主的位格和運用祂的奴果。理性受造物有時會達到這種境

界，例如:他分享天主聖言和出發的「愛J (聖神)已達到如此

程度，使他可以真正自由地認識天主和正確地愛慕天主。因

此，唯有理性受造物才可能擁有天主的位格(或某一位)。可

是，理性受造物單憑自己的能力，還不能達到擁有天主的位格

(或某一位)的地步;因此，這應該由上賜給他;因為我們由他

處所獲得的，就說是賜給我們的。天主的位格(或某一位)就

是以此方式能被賜予和能是「恩惠」。

釋疑 1. í恩惠」這一名稱，含有位格的區別，因為恩惠是以

起源的方式歸於(天主的)某一位。至於聖神賜出自己，這是



因為祂是屬於自己的，可以運用自己，或更好說享有自己;就

如同說自由人是屬於自己的一樣。這就是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

538 釋義》第二十九講所說的: í還有什麼比你更屬於你自己呢 ?J

或者更好應該說，恩惠應該是或多或少屬於賜予者的。可是說

里 「這屬於某某J '能有多種方式。一種方式是以(與恩惠賜予者)
2 同一或相同的方式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)) (同上)所
第 說的;如此則恩惠與賜予者沒有區別，而與獲賜者有區別一

冊 是按這方式說聖神賜出自己。另一方式說某物屬於某某，是說

也 有如是他的所有物或奴僕;如此則恩惠在本體方面應與賜予者

要 有區別。按這方式，天主的恩惠是某種受造之物。第三方式說
主 「這屬於某某J '只是按起源來說一是按這方式，聖子屬於聖
體= 父，聖神兼屬於二者。所以，如果是按這方式說恩惠屬於賜予
位 者，貝IJ恩惠在位格方面與賜予者有區別，而且是位格名稱。

2.說本體是聖父的恩惠，是按第一種方式;因為本體之

屬於聖父，是以同一或相同的方式(參看釋疑 1. )。

3.就恩惠在天主內是位格名稱而言，並不合有從屬關

{系，而只含有針對賜予者的起源關係。至於針對l那獲賜者，貝IJ

恩惠含有自由運用或享有，正如正解己說過的。

4. í恩惠」這一名稱或稱呼，不是基於它現實地或實際

被賜予，而是基於它有能被賜予的適合性。因此，天主的位格

從永恆就被稱為恩惠，雖然是在時間內實際被賜予。而且，並

非由於恩惠含有與受造物的關連，就應該是屬於本體的;只需

要在自己的意義或概念內有某點是屬於本體的，就像在「位格」

的意義或概念裡包括有本體一樣，正如前面第三十四題第三節釋

疑 1 .所說的。



第二節 恩惠是不是聖神的特有名稱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 恩惠似乎不是聖神的特有名稱。因為:

1 .稱為恩惠，是基於被賜予。可是，正如依撒意亞第九

539 

章六節所說的: 1"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 o J 所以. 1"恩惠」 第

這一名稱也適用於聖子，如同適用於聖神一樣。 集

2.此外，一切屬於天主某一位格的特有名稱，都意指其 第

某種特徵。可是， 1"恩惠 J 這一名稱，卻不意指聖神的什麼特 干

八j毀。所以，恩惠並不是聖神的特有名稱。 題

3.此外，可以稱聖神為某人的神，正如前面第三十六題第 論

一節釋疑3 所說的。可是，卻不能稱聖神為某人的恩惠;而只能 告

稱之為天主的恩惠。所以，恩惠並不是聖神的特有名稱。 學

-'v 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十章說: 1"正如對於 福

聖子來說，出生就是出於聖父;同樣地，對於聖神來說， 11是 l 
天主的恩惠」就是發於聖父和聖子。」可是，聖神是根據發於 量
聖父和聖子，而獲得特有的名稱。所以， 1"恩惠」也是聖神的

特有名稱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就「恩惠J 在天主內是取其位格意義或指

位格而言，它是聖神的特有名稱。為明示此點，應該知道:按

照哲學家在《辯證論》卷四第四章所說，恩惠本來是不具償還

性質的賜予或施恩，即是無意希望回報而被賜予的;如此它是

指無償的施恩。可是，無償施恩的理由卻是愛;因為我們之所

以無償的賜予某人某物，是因為我們願欲他有善。所以，我們

最先賜予他的，是那我們願欲他有善的愛。因此，顯然地﹒愛

有為首或第一恩惠的性質，一切無償的恩惠都是藉它而施予

的。因此，既然聖神(由聖父聖子)出發而為愛，正如第二十



七題第四節、第三十七題第一節己說過的，所以 9 聖神出發而有

第一恩惠的性質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

540 九章說: [""是藉恩惠，即藉聖神，許多因人而殊的恩惠被分施

神
學

給基督的肢體。」

室 釋疑 1 正如由於聖子是以「言」的方式發於(聖父) ，以及
第 「言」具有相似自己之本源的性質，所以特別稱聖子為肖像，雖

兩 然聖神也相似聖父;同樣地，由於聖神發於(聖父聖子)而為

愛，也特別稱之為恩惠，雖然聖子也被賜給了我們。因為這

要 「聖子被賜給了我們J '也是出自聖父的愛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主 第三章 16節所說的: [""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
體
二 的獨主子。」

位 2.在「恩惠」之名稱內，含有這一意義，即按起源它是

屬於那賜予者的。如此則「恩惠」含有聖神之起源的特徵，即

聖神的出發。

3.恩惠在被賜予之前，只屬於賜予者;可是在被賜予之

後，就屬於那獲賜者。所以，由於(聖神之為) [""恩惠」並不意

指現實的或實際的賜予，所以，不能稱「恩惠J (聖神)為人的

恩惠，而只能稱之為賜予者天主的恩惠。可是，當祂被賜予之

後，那時便或是人的神，或是人(所獲得)的恩賜( datum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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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: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體一位一一一個本體一個位格，

所以說「一個客人」和說「一位客人ν 意義並無不同，體與位

之悶的關係十分簡單。可是天主卻是一體三位一一一個本體三

個位格，而且三位除各有特徵彼此有別外，也有互動;體與位

之間的關係既呈現多樣化，表達起來也就能產生困難。其中較

大者有: …「一體」是單數，而「三位」是複數;那麼討論

一體與三位的關係峙，相關用詞究應用單數還是複數?二、尤

其是，既然聖父、聖子和聖神三位都是天主，是否可以把三位

之間的互動，例如生和受生或共發和出發，歸於天主的本體或

指本體的「天主」這一本體名稱?具體言之， í聖父生聖子J 0 

是否可以把命題中的「生」歸於天主，或者用「天主」來指稱

或代替「聖父」和「聖子J '而說「天主生天主J ?類似的問題

也出現在「本質」和「聖三」等名稱方面。對於過去教父們的

某些相關陳述方式，十二世紀的一些論理學家提出質疑，認為

欠遇。針對這些批評，多瑪斯在本題內提出綜合性的澄清。其

中除「一體三位」道理本身的困難之外，還夾雜著拉了艾文法

的一些細則。因此，翻譯起來並不容易;對不懂拉了文的讀者

來說，讀起來也會更加吃力;必須靜下心來，仔細球磨，才能

慢慢領會個中精微。)

對於天主三位的種種做了絕對的討論之後，尚應討論三位

與本質或本體的關係'與特徵的關係(第四十題) ，與表記行動

的關係(第四十一題) ，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(第四十二題;參

看第二十九題引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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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其中的第一點(與本質或本體的關係) ，可以提出八個

問題:

一、在天主內，本質或本體與位格是否相同或一同。

二、是否應該說三位屬於一個本體。

三、用本體名稱來稱述三位，應該用技數還是單數。

四、是否能把表記形容詞或動詞或分詞用於具體意義的本

體名稱。

五、是否能用於抽象意義的本體名稱。

六、是否能把位格名稱用於具體的本體名稱。

七、是否應該把本體屬性歸名於天主三位。

八、應該把哪一屬性歸名於哪一位格。

第

用

論
天
主

體
三
位

第一節 在天主內本體與位格是否相同或一同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擺在天主內，本體與位格似乎並不相同或是同一物

(idem) 0 因為:

1 .凡是在其內本體與位格或基體相同之物，應該只有唯

一本性的唯一基體，正如一切的分離實體( substantia separata ; 

按:指天使)所指明的;因為那些本身相同之物或本為一物

者，不可能其中一物增加，而其他物不增加(按:即基體或位

格增加，本體也該增加)。可是，在天主內，卻有一個本體和三

個位格，正如第二十八題第三節、第三十題第二節所指明的。所

以，本體與位格並不相同或是同一物。

2.此外，對於同一物，不會同時和一同給予肯定和否

定。可是(在天主內) ，對於本誼和 1立格卻給予肯定和否定;因

為位格是有區別的，而本體缸不是有區別的。所以，位格與本

體不是同一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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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無物是在自己之下。可是，位格卻是在本體之

下;因而稱為基體 (suppositum '被置於下者)或立於下者

( hypostasis )。所以，位格與本體不是同一物。

「當我們說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六章卻說:

聖父的位格時，我們只不過是在說聖父的本體。」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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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三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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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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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顯然地，對思考天主的單純性者來說，這

個問題有其合理或真實的一面。因為第三題第三節已證明了，天

主的單純性要求在天主內的本體與基體是同一物;而在理智實

體內的基體無非就是位格。

可是，難題似乎由此而產生，即(天主的)位格增多以

後，本體卻仍維持唯- 0 因為正如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

六章所說， ["'關係增加位格為三 J '有些人於是主張在天主內本

體與位格彼此有別的方式，就像他們所說的關係是陪侍或外加

於本體的方式，這是因為他們只視關係為與他物的關連，而不

視之為實物。

可是，正如第二十八題第二節所證明的，就如在受造物內

的關係都是依附體;同樣地，在天主內的關係則是天主的本體

本身。由此可見，在天主內，就其為實物而言，本體與位格並

無不同;而天主三位卻彼此有實在的區別。因為正如前面第二

十九題第四節所說的，位格意指那自立於天主之本性內的關係。

可是，與本體相比較，關係在實物方面並無不同，其分別只在

觀念或思想方面;可是與那對立關係相比較，貝!J關係基於對立

的功能而有實在的區別。如此買IJ本體仍是一個，位格則是三個

或有三位。

1 .在受造物內，基體之區分，不可能是藉著關係，而是釋疑



藉著本質或本體的原素(叩pr戶nn臼叩m比叫Clpl叩u山un

物內，關依並不是自立的。可是在天主內，關係卻是自立的;

544 因此，基於其相互對立，關係能區分基體 c 可是本體並不因此

而有所區分;因為就關係本身與本體實為同一物而言，彼此並

當 無區別。
大
全

第

2. 由於本體與位格在天主內有觀念或思想的分別，所以

可以肯定其中一個是或有，而否定另 'f園是或有;因而在假定

士 或肯定一個時，不必也假定或肯定另一個。

3.我們是按照受造物的方式而為天主的事物起名，正如

要 第十三題第一節釋疑2 、第三節所說的。因為受造物的本性是藉
主 質料或物質而個體化或成為個體，而質料隸屬於本性或物性的
會 種別，所以個體稱為主體( s咐叫um) 或基體 (suppo位tum)
位 或(希臘文的) hypostasis 。因此，天主的位格也稱為基體或

hypostasis '但這不是說，在那裡有物本身方面的所謂被置於下

面或祿屬。

第二節 是否應該說三位屬於→個本體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應該說三位屬於一個本體。因為:

1 .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中說:聖父、聖子和聖神，

「囡或在 substantia (實體)方面而為三，因協和而為一。」可是

天主的實體就是祂的本體。所以，三位並不屬於一個本體。

2.此外，關於天主的事物，凡是聖經之權威沒有表明者，

都不應該肯定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一章所指明的。

可是在聖經內，全未表明聖父、聖子不日聖神屬於一個本體。所

以，不應該支持這一意見。

3.此外，天主的本性與本體相同 c 所以，說三位屬於一

個本性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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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此外，習慣上並不說位格屬於本體;反而說本體屬於

位格。所以，似乎也不宜說三位屬於一個本體。

5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六章說，我們

並不說三位「出自 (ex) 一個本體J '以免認為在天主內本體與

位格並不相同。可是，正如介詞或前置詞涉及另一與其相關之

詞或物，同樣地，名詞的變格 (casus obliqui即主格或正格以外

的其他格式，包括屬格或所有格在內，它們都涉及另一詞卜也

是如此。所以，根據同理，也不應該說三位屬於一個本體

( unius essentiae是用屬格或所有格來表示「屬於或為其所有J) 。

6.此外，凡可能成為錯誤的機會者，在論及天主的事物

時都不應該說。可是當說三位屬於一個本體或實體時，就會製

造錯誤的機會。因為正如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一書中所說

的: 1"所宣稱的聖父和聖子屬於一個實體或本體，或意指一個

有兩個名稱的自立體;或意指一個被分割的實體形成兩個不完

美的實體;或意指二者(聖父和聖子)吸收或攝取先已有的第

三個實體。」所以，不應該說三位屬於一個實體或本體。

反之奧斯定在《駁馬西米諾》卷二第十四章說:尼西亞大公

會議(第一屆會議， 325 年)為相反亞略派而確認的「同性同

體J (homousion) 這一名詞，其意義與「三位屬於一個本體」

相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十三題第一節釋疑 2. 、第三節所說

的，我們的理智給天主的事物命名，並不是按照這些事物的方

式，因為我們不能如此認真日它們;而是按照在受造物中所發現

的方式。因為我們的理智是從可感覺的事物中獲取知識，而在

這些事物中，一種物的本性是因質料而成為個體或個體化;如

此則物之本性有如形式，而個體貝IJ有如形式的主體或基體;因



此，連在天主的事物中，單就表達的方式而言，也以本體指三

位的形式。可是在受造物中，我們卻說每種形式都是屬於那有

546 此形式之物的，例如:屬於某人的健康與俊美。可是我們卻不

說那具有形式之物屬於形式，除非附加指定形式的某種形容

單 詞。例如我們說: í這女人屬於超群的形態，這男人屬於完美
室 的德性」。同樣地，在天主內，位格增多而本體並不增多，因此
第 我們說一個本體屬於三位或三個位格;以及三位或三個位格屬

區 於一個本體，意思是說，那些(相關用詞的)屬格或所有格

(按: r屬於」後的「三位」和「一個本體」都是用屬格) ，是

要 用以指定形式(按:即「一個本體屬於三位」等於「一個形式
主 屬於三位y 及「三位屬於一個本體」等於「三位屬於一個形

1

」式
曲
豆

且
開

(立

釋疑 1.substantía在那裡是指「自立體J '而非指「本體」。

2.雖然，在聖經內沒有說「天主三位屬於一個本體」這

樣的話，可是表達了這樣的意義;例如: í我與父原是一體」

( ((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30節) ;和「我在父內，父在我內 J (<(若

望褔音》第十章 38節，第十四章 10節)。而且還能找到其它許

多意義相同的話。

3.由於「本性J (natura) 意指行動的本源，可是「本體」

( essentia) 卻來自 í( 動詞)存在J (esse) ，所以某些在某一行

動方面相同之物，例如:一切發熱之物，可以說它們屬於一個

本性;可是只有那些共有一個「存在」之物，才能說它們屬於

一個本體。因此，說天主三位屬於一個本體，比說天主三位屬

於一個本性，更宜於表達天主的唯一性 3

4.按照形式的絕對意義，通常說形式屬於那有形式之

物，例如: í伯多祿的德性J C 可是反過來，習慣上並不說那有

某種形式之物屬於形式，除非是我們願意限定或指定形式。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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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這種情形，就需要兩個所有格或兩個所有格單詞，其中之一

個意指形式，另一個則限定形式，例如說: r伯多祿屬於大德

(是大德之人，其中大和德都是所有格) J ;或者需要有一個所

有格，但它須有兩個所有格的功效，例如說: r那人屬於血氣

(那是一個血氣 sangl山之人汀，即是說:他是「一個流過許多

血者」。由於針對天主的位格而言，天主的本體有如形式，所以

宜於說本體屬於位格。可是，不宜反過來說位格屬於本體，除

非附加別的詞來限定或指定本體，例如說:聖父是「屬於天主

(的)本體」的位格，或說:三位屬於「一個本體J 0 (按:其

中形容詞「天主的」和「一個」都是附加並限定「本體」之

詞。)

5.介詞或前置詞「自」或「由 J '並不是在標示形式原因

的關係;而是在標示成因 (causa efficiens) 或質料原因的關

係。而後兩種原因，在一切情況下，都與那有這些原因之物，

有所區別;因為沒有任何物是自己的質料，也沒有什麼物是自

己的主動本源(成因)。可是一物卻是自己的形式，正如一切非

物質之物所顯示的。因此，當我們說三位屬於「一個本體J '並

以本體指形式時，這並不表示本體與位格不同;假使我們說三

位出自同一個本體，那麼就是在做這種表示了。

6.正如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一書中所說的: í如果

因為有些人不以神聖的事物為神聖，而認為不應該承認有神聖

的事物，那麼遣將損害到神聖的事物J ;依此， í如果有人誤

解『同性同體dJ '對我這正確理解者，又有何干? J r所以，

(聖父和聖子是)一個實體或本體，是基於受生本性的特微(受

生者接受生者的本性本體) ，而不是基於分割、或合一、或共享

(一個先已存在的實體或本體 }J 。

(按:如前面所說，天主三位都是自立於同一個天主的本

性或本體內，而依本節正解的解釋，天主的本體有如形式。所



以，可以說三位同屬於一個(天主的)本體或形式，就如同說

三個人同屬於一個(人的)本性或形式。反過來說，正如可以

548 說同一個(人的)本世或形式屬於三個人或為三個人所共有;

同樣也可以說，同一個(天主的)本體或形式屬於(天主)三

單 位或為三位所共有。於此所強調的是形式:三位屬於或共有同
室 一形式，以及同一形式屬於三位或為三位所共有。而在拉T文
第 法裡'這「屬於或為......所有J '通常是用名詞的屬格或所有格

區 來表達 o ) 

第三節 用本體名稱來稱述天主三位是否應用單數
z航
天
主一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聖 賢疑用本體名稱，如「天主」這一名稱，來稱述天主三位，
位 似乎不應用單數，而應用複數。因為:

1 .正如「人」意指「有人性的J ;同樣地， ["天主」也

意指「有天主性的」。可是天主三位卻是三個有天主性的。所

以，天主三位是三個天主或神。(關於Deus天主和deus神的用

法，參看第十三題第八節質疑中之按語)

2.此外. <<創世紀》第一章 l 節說: ["在起初天主創造了

天地。」希伯來文用的是 (Elohim) ，而此字可解釋為「多個神J

dii或「多個審判官」。而如此說，則是因為(天主)有多位或多

個位格。所以，天主三位是多個神或天主，而不是一個天主。

3.此外， ["物 J (res) 這一名稱，按絕對的說法，似乎屬

於或指實體。可是卻用這一名稱的複數來稱述天主三位;因為

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五章說: ["我們應該享有之物

( res 複數) ，是聖父、聖子和聖神 o J 所以，其它本體名稱，也

都可以用它們的複數來稱述天王三位。

4.此外，正如「天主」這一名稱意指有天主性者，同樣

地， ["位格」這一名稱，意指自立於某種理智本性內者。可是



我們說: í天主三位或三個位格」。所以，根據同理我們也可以

說「三個天主或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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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色列，你要聽:上主反之 《申命紀》第六章4節卻說:

你的天主，是唯一的天主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本體名稱中，有些是以名詞的形態或方式

表示本體，有些則是以形容詞的方式。那些以名詞的方式表示

本體者，只用單數來稱述三位，而不用複數;那些以形容詞的

方式表示本體者，貝IJ用複數來稱述三位。個中理由是:因為名

詞名稱是用實體的形態表示一物(指一物為實體) ;而形容詞

卻是用依附體的形態表示一物，而依附體則附著於主體。可

是，正如實體是本然地(藉自己)而有存在，同樣地，它也是

本然地(藉自己)而有單一或眾多;因此，名詞名稱的單數或

複數，是要看名稱所表示的形式。可是，正如依附體是在主體

內有其存在，同樣地，它也是從主體取得單一或眾多;因此，

在形容詞名稱內 9 其單數或複數要看基體或主體(按:照拉丁

文法，形容詞的數隨主體的數而變)。

可是在受造物中，在多個基體中的一個形式，是基於秩

序或組織的合-，有如是一個有秩序或有組織的群眾之形式。

因此，表示這種形式的名稱，如果是名詞，那麼就用單數來稱

述多個基體;但如果是形容詞，那麼就不是如此。因為我們說

許多人是 í( 一個)社團( collegium單數名詞 )J 或 í(一個)軍

隊( exercitus 單數名詞 )J 或 í( 一個)民族( populus 單數名

詞) J ;但我們卻說許多人是「參加社團的( collegiati複數形容

詞一一按即使把這形容詞當作名詞用，譯為社友，仍應用複

數 )J 。可是在天主內，天主的本體卻有如形式，正如前面第二

節所說的。而這形式是單純的和至一的，正如第三題第七節、第



十一題第四節所指明的。因此，那些以名詞方式來表示天主本體

的名稱，用它們來稱述天主三位時，要用單數，而不用複數。

550 所以，是由於這一理由，我們說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和西塞祿是

三個人，卻不說天主聖父、聖子和聖神是三個天主，而是一個

當 天主;因為在三個屬於人之本性的基體或主體內有三個「人性
大
全

或人的性體J (humanitas) ;而在天主的三個位格內卻只有一個

第 「天主的本體J ' 

之 可是那些以形容詞方式來稱述天主本體的名稱，則用複

數來稱述三位，這是因為基體是多數。因為我們說「三個存在

寞 的 J (此istent叫星數一下同)、「三個有智慧的 J (sapi-

主 側的)、「三個永恆的J (的terni) 、「三個非受造的J (increati) 

壁 和「三個無限量的J (immensi) ，如果把它們當作形容詞用。可
位 是如果把它們當作名詞用，那麼我們就說: r一個非受造者」

( increatus單數一一下同)、「一個無阪重者 J (immensus) 和

「一個永恆者 J (a巴ternus) ，正如亞達納修所說的(信經「不拘

誰J) 。

釋疑 1.雖然「天主」意指或表示那「有天主性的J '但表示的

方式卻不相同;因為「天主」是用名詞來表示，而「有天主性

的」則是用形容詞來表示。因此，雖然是「三個有天主性的J ' 

卻不因此而是「三個天主或神」。

2.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說法。因此，正如由於基體或自

立體( suppositum )有多個，希臘人說: r三個hypostaseJ ;同

樣地，在希伯來文也用 Elohim的複數。可是我們(拉丁文)卻

不用複數來說Deus (天主) ，也不如此說 substantia (兼指自立

體和實體或本體) ，以兔把(原本涉及自立體的)複數誤解到實

體或本體。

3. r物」一詞屬於超越(一切範疇)者( transcendens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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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本性，而是位格性( personalitas )。因此，由於在聖父、聖子

和聖神內有三個位格性，即三個位格特微，所以，不是用這名

稱的單數，而是用它的複數，來稱述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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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具體的本體名稱是否能代替位格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具體的本體名稱，似乎不能代替或指稱( supponere) 位

格，致不能使「天主生天主」這句話({象「聖父生聖子」一

樣， )是真的。因為:

"1.正如詭辯學家( sophístae )所說的: í單數名詞，其意

指或其意義所指，與其所代替者或具體所指，二者相同。」可

是「天主」這一名稱，似乎是單數名詞，因不能使用複數，正

如前面第三節所說的。所以，既然「天主」意指本體，那麼似

乎也是代替或其體指稱本體，而非位格。

2.此外，在主語內的(名)詞，接受在述語內的(動)

詞的收縮或限制，不是基於動詞的意義，而只是基於動詞所附

有的時或時式。可是當我們說「天主創造」時， í天主」這一

名稱，代替或具體指稱本體。所以，當我們說「天主生了」

時，這「天主J 一詞，不能基於表記述語(動詞「生了J) 而代

替或具體指稱位格。

3.此外，如果「天主生了」這句話是真的，是因為天主

聖父生;那麼根據同理， í天主不生」這句話也是真的，因為

天主聖子不生。所以，一是生者天主，一是非生者天主。如此



則結論似乎是有兩個天主或神。

4，此外，如果是「天主生了天主J '那麼或是天主生了天

552 主自己，或是生了另一個天主。可是，不是生了天主自己;因

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: 1無物生

重 自己。」但也不是生了另一個天主;因為只有一個天主。所
大
全

以， 1天主生了天主」這句話是錯誤的。

5.此外，如果是「天主生了天主J '那麼這所生的或受生
弟

冊 的天主，或是天主聖父，或不是天主聖父。如果是天主聖父，

那麼天主聖父就是受生的。如果不是天主聖父，那麼就有一個

寞 不是天主聖父的天主;而這是錯誤的。所以，不能說「天主生
主 了天主」。

曲
一E

晶
H
n

lU 反之 (尼西亞)信經卻說: 1出白天主的天主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說， 1天玉」和其他類似的名稱，

按照自己的性質，原本代替或具體指稱本體;但由於與表記的

結合，而也被轉用於代替或具體指稱位格。這種意見似乎出自

對天主之單純性的思考，因為單純性要求那擁有者和所擁有者

或被擁有者，在天主內相同或同一;依此，那「有天主性者J ' 

而這是「天主」這一名稱所意指的，與天主性相同或同一。

可是在某些特有的說法內，不僅應該注意所意指的或表

示的事物，而且也應該注意意指或表示的方式。所以，由於

「天主」這一名稱之意指天主的本體，是指在有此本體者內的本

體或在基體內的本體，正如「人」這一名稱意指在基體(個

體、個人)內的人性或性體;所以其他人的這一說法較好，他

們說， 1天主」這一名稱，從其表示的方式來看，依其本義或

原本就能代替或具體指稱位格，就如「人」這一名稱一樣。

(按: 1人」既可指人性，亦可指「有人性者y 即個別的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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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位格，二者都是它的本義。)

所以， 1"天主」這一名稱，有時代替本體，例如:當我

們說「天主創造J 時;因為這個述語是由於它所表示的形式而

歸於主語，而這形式是天主性。可是「天主」這一名稱，有時

卻也只代替一個位格，例如當我們說: 1"天主生」時;或代替

二個位格，例如當我們說: í天主共發」時;或代替三個位

格，例如:當我們說 i(願尊崇和光榮歸於)萬世的君玉，那不

死不滅，不可見的唯一天主」時( <<弟茂德前書》第一章 17

節)。

論
天
主
三
位
與
本
質
或
本
體
的
關
係

釋聽 1. 1"天主」這一名稱，雖然在其所表示的形式(天主性)

不能增多這一點上，與單數名詞相合;但在其所表示的形式出

現在多個基體內這-點上，也與共有名稱相合。所以，不必然

是常常代替它所表示的本體。

2.這一質疑的論點，是針對(正解中首先提到的)那些

人，他們說， 1"天主」這一名稱，並沒有代替位格的自然性

質。

3. 1"天主」這一名稱之代替或具體指稱位格，與「人」

這一名稱之代替或具體指稱位格，並不相同。因為「人」這一

名稱所表示的形式，即人性或人的性體( humanitas) ，實際分散

在不同的基體內，本然地(依其自然性質)就是代替或具體指

稱位格，即使是不再增添什麼詞來限定他( 1"人 J) 為某一確定

不同的基體或位格。可是統一的或共有的人性，作為物實際並

不存在，它只在理論上存在;因此， 1"人」一詞並不代替或指

稱共有的人性或人的共性，除非有某種增添或附加有這樣的要

求，例如說: 1"人是某一物種或某一種物( species ) J 。可是

「天主」這一名稱所表示的形式，即天主的本質本體，作為物或

本身實際是單一的和共有的。因此，它本然地(依其本身性質)



是代替或指稱共有的本性(天主性， deitas) ;是所附加者限定

它代替或指稱位格。因此，當說「天主生」時，是由於(附加

554 的「生」之)表記行動， I天王」這一名稱代替或指稱聖父的

位格。可是當說「天主不生」時，實際並沒有增添什麼來限定

單 「天主」這一名稱為聖子的位格;因而會使人!音為「生」與天主
室 的本性格格不入。可是，如果增添某點屬於聖子的位格者，那

第 麼這句話就會是真的，例如:如果說「受生的天主不生」。因

屆 此，也不是「一是生者天主和一是非生者天主J '除非置入某些

屬於天主之位格者，例如:如果我們說「天主聖父是生者天主

要 和天主聖子是非生者天主」。如此則結論就不是有多個天主;因
主 為天主聖父和天主聖于是一個天主，正如前面第三節所說的。
體

4. I天主聖父生了天主自己」這句話或說法，是錯誤

位 的;因為這「自己」既是自反詞，就復歸(與主語所指)相同

的基體。這也不相反奧斯定在《致馬西牧書)) (Ad Maximum ) 

書信第一七0篇所說的: I天主聖父生了 alterum (另一、別一

或有分別的) se (自己) 0 J 因為這「自己 J (se) ，或者是副格

(casus ablativus) ，使這句話的意義成為「天主聖父生了另一與

自己有分別的 (alterum a se) J (按:此可成立，因為意思是:

聖父生了另一位，即聖子)。或者是這「自己 J (se) (是對象格

或直接受格， casus accusativus) 單純地指動詞之所及，如此買lj

只涉及本性的同一或相同(按:即聖父生了另一與自己有相間

本性的) ;但這是一種不適當的或誇張的說法，意思是說「天

主聖父生了另一位相似自己者」。同樣地， I天主聖父生了另一

個天主」這句話，也是錯誤的。因為，雖然聖子「有別於」聖

父或是另一位，正如第三十一題第二節所說的，卻不應該說「往

是別一個或另一個天主J ;因為其解譚是:這形容詞「另一個4

把自己的內涵加於這名詞「天主 J ;如此則是意指天主性的區

分或不同。可是有些人卻贊成「天主聖父生了另一天主」這一



說法;他們把這「另一 J (alius) 解作名詞，而把這「天主」解

作並置的名詞(按:意思是說，聖父生了另一位格或另一位，

而這一位是天主，就如說「造物主天主 J '是說這造物主是天 555 

主)。可是這種說法卻不適當，應該避免，以免製造錯誤的機

會。 第

5. r天主生了天主，而祂(這受生的天主)是天主聖父」 集

這句話或說法，是錯誤的;因為這「聖父」與這「天主」並置 第

或是同位名詞，限定「天主」指聖父的位格;如此則意義是 干

「天主生了天主而祂(這受生的天主)就是聖父自己J ;依此則 益
天主聖父就是受生的了，而這是錯誤的。因此， r天主生了天 H 

自闊

主，而祂(這受生的天主)不是天主聖父J '這種否定的說法則

是真的。可是，如果不把「天主聖父」解作並置或同位名詞，

天
王

而在解釋上，在二者( r天主」和「聖父J) 之間插入一點什麼 真
把它們分隔;貝1]結果恰好相反，即肯定的說法是真的，否定的 重
說法是錯誤的;如此一來，這句話的意義是: r天主生了天 空
主，而祂(這受生的天主) ，與天主聖父是同一天主J 0 (按:

即在拉丁文的「天主J (Deus) 和「聖父J (Pater) 之間，插入

了「祂J (qui) 和「是J (est) 二字，使其字面意義變為: r天

主生了天主，而祂(這受生的天主)是天主，而祂(這後一

「天主」是聖父所是的天主或「天主聖父」中的天主。)可是，

這種解釋太過曲折牽強，因此，最好是簡截地否定肯定的說

法，而肯定否定的說法。

可是，普來保西底諾( Praepositinus )卻說，肯定的和否

定的說法都是錯誤的。因為這關係代名詞「祂(這受生的天

主汀，在肯定的說法內，能是涉及基體或位格;可是在否定的

說法內，卻是兼涉及名詞所表示之意義(天主或天主性)和基

體或位格(聖父)。因此，肯定說法的意義，是把「是天主聖父」

歸於聖子的位格(按:即聖子也是聖父) c 否定說法的意義，則

體

的
關

係



是不僅把「是天主聖父」從天主聖子的位格中除去(按:即天

主聖子不是「天主聖父」中的聖父) ，而且也從天主聖子的天主

556 性中除去(按:即天主聖子不是「天主聖父」中的天主，因此

聖子與聖父不是同一個天主)。可是這卻似乎不合理。因為按照

單 哲學家(在《解釋論》卷二第六章所說) ，關於同一事物，在作
蓋 了某種肯定之後，也能另有否定(按:即「天主聖子」和「天
第 主聖父」是同一個天主 肯定，但聖子不是聖父一一否定)。

而 第五節用抽象方式所表示的本體名稱能否代替位格
哭 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主 質疑用抽象方式所表示的本體名稱，似乎能代替位格，致使
豐 「本質生本質」這句話或說法是真的(像「聖父生聖子」一樣。
位 按 essentla兼指本質本體，但於此是用作抽象名詞，宜譯為本

質)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二章說: í聖父和聖

子同是一個智慧，因為同是土一個本質;分而言之，是智慧出自

智慧，如同本質出自本質一樣。」

2.此外，當我們生、滅時，在我們內的一切也一起生、

滅。可是，聖子生互交受生。所以，既然天主的本質是在聖子

內，那麼天主的本質似乎也(與聖子一起)生或受生。

3.此外，天主與天主的本質是相同的，正如前面第三題第

三節所指明的。可是「天主生天主」這句話卻是真的，正如第

四節己說過的。所以司 í，本質生本質」這句話也是真的。

4.此外，無論用於或歸於何物之述詞或謂詞，都可以為

那物所代替。可是天主的本質是聖父。所以，聖父的位格可以

為本質所代替或本質可以代替聖父的位格。如此則是本質生或

生育(像聖父生或生育一樣)。

5.此外，本質是生育之物或生者;因為本質是聖父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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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父是生者。所以，如果本質不是生者，那麼本質將既是生

者，又不是生者或是非生者。這是不可能的。

6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十章說:

「聖父是整個天主性的本源。」可是，聖父之為本源，只不過是

由於生(聖子)或發出(聖神)。所以，聖父生或發出天主性。

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一章說: í無物生自

己。」可是，如果本質生本質，那麼本質無非就是生自己;因

為在天主內，沒有任伺刑於天主的本質之物。所以，本質並不

生本質。
論
天
主
三
位
與
本
質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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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若雅敬 (Joachim de Flora ' 

1132-1202年)院長錯了，因為他做這樣的肯定，即正如所說的

「天主生天主ν 同樣地也可以說是「本質生本質」。這是因為他

考慮到，基於天主的單純性， í天主」與「天主的本質」並沒有

分別。可是，他未曾察覺到這一點，即對於說法的真實性，不僅

應該注意所表示的事物，而且也應該注意表示的方式，正如第四

節己說過的。雖然就物本身而言，天主與天主性相同，但表示的

方式並不是處處都相同。因為「天主」這一名稱，表示或意指天

主的本質，有如是在所有者之內的天主的本質，基於這一表示的

方式， í天主」自然可以代替位格;如此則凡是位格所特有的，

都可以歸於或用於「天主」這一名稱，例如說「天主是受生的，

或是生者υ 正如第四節已說過的。可是「本質」這一名稱，基

於自己表示的方式，並不代替基體或位格;因為它表示或意指有

如或作為抽象形式的本質。因此，那些為(天主三)位格所特有

的，並使祂們藉以彼此相互區別的，就不能歸於(天主的)本

質;因為這將表示，在天主的本質內有區別，如同在(天主的三)

基體或位格內有區別一樣。



釋疑 1 .聖師們為表明本質與位格的合一或同一，他們的用語

有時會愉越正確說法所容許的程度。因此，不應該再推廣這些

558 說法，而應該予以解釋或澄清，即是用具體名稱來解釋抽象名

稱，甚或用位格名稱來解釋抽象名桶，例如所說: í本質出自

藍 本質」或「智慧出自智慧J '解釋其意義是「那是本質和智慧的
言 聖子，出自那是本質和智慧的聖父」。可是，也應該注意在這些

第 抽象名稱內的某種秩序;因為那些屬於行動的，與位格的關係

三 更為密切，因為行動是屬於基體或位格的。因此， í本性出自

本性J '或「智慧出自智慧」說法的不當， / J \於「本質出自本質」

要 說法的不當。

至 2 在受造物中，受生者所接受的中|笠，並不是生者所有
壁 的同一個本性(按:只是同一種本性) ，而是另千個不同的本
位 性，這本性藉生或生育在受生者內開始有新的存在，並藉滅或

腐化而停止存在;因此，其生和滅是偶然的。可是，受生者天

主所接受的本性，和生者天主所有的本性，卻是同一個本性。

因此，在聖子內，不是生出天主的本性，或天主的本性受生，

無論是本然地或偶然地。

3.雖然「天主」和「天主的本質」實際是相同的，可是

由於二者的表示方式不同，所以關於祂們的說法也應該不同。

4.把天主的本質歸於聖父，是藉同一的方式，這是基於

天主的單純性;但不可因此而說「天主的本質能代替聖父J '這

是基於二者的表示方式不同。假設其中之一。(天主的本質)之

歸於其中之二(聖父) ，像普遍者之歸於特殊者一樣，這一質疑

才算合理。

5.名詞名稱與形容詞名稱有這一差別，即名詞名稱本身

直接指出自己的主體或基體;可是形容詞名稱卻非如此，它只

把自己所指或意義加於名詞之上。因此，論理學家說， í名詞

名稱自立或支撐(作主體) ，形容詞名稱則不自立或支撐，它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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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(與名詞名稱)連合或配合」。因此，名詞位格名稱或用名詞

所表示的位格名稱，可以歸於或用於本質，這是基於實物的同

一性;但這不是說，位格的特徵確定不同的本質或使本質有區

別，它只涉及名詞名稱所意指或表示的基體或位格。可是涉及

表記或位格的形容詞，卻不能歸於或用於本質，除非與某一名

詞相連合。因此，我們不能說「本質是生育的( generans動詞分

詞作形容詞用 )J 。可是我們能說: í本質是生育的(形容詞)

物(名詞)或生育之物J '或說: í生育的(形容詞)天主(名

詞汀，如果其中的「物」和「天主J '是代替或指(天主的)位

格;但如果是代替或指本質，那麼就不能這樣說。所以，如果

說「本質是生育的物」和「本質是非生育的物_I ，其間並無矛盾

可言;因為第一個「物」是代替或指位格，第二個「物」是代

替或指本質。

6.就「天主性」是同一個天主性在多個基體內而言，它

與集體名稱的形式有某種相合或相同。因此，當說「聖父是整

個天主性的本源」時，其意義能是指天主的全體位格;也就是

說，在一切天主的位格中，本源屬於聖父。但這不必意指聖父

是自己的本源;就如民族中的某一人稱為整個民族的首領，卻

不稱為自己的首領。或者可以說，聖父是整個天主性的本源，

並不是因為祂生和發出天主性;而是因為祂藉生和發出而通傳

天主性。

第六節 是否能把位格(名稱)用於本體名稱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能把位格(名稱)用於具體本體名稱(或用位格

名稱來稱述具體本體名稱) ，例如不能說: í天主是三位ν 或

「天主是聖三」。因為:

1. í人是一切人」這句話是錯誤的，因為它不能在任何一



個基體或個體身上獲得證實;因為蘇格拉底不是一切人，柏拉

圖不是一切人，其他任何人也都不是一切人。可是同樣地，

560 1天主是聖三」這句話也是錯誤的，因為它不能在有天主性的任

何一個基體或位格上獲得證實;因為聖父不是聖三，聖子不是

單 聖三，聖神也不是聖三。所以， 1天主是聖三」這句話是錯誤
言的。

第
2.此外，下級或在下者，並不用以稱述自己的上級或在上

冊 者，除非是偶然的稱述，例如我說: 1動物是人J ;因為「動

論

天
主

骨單

位

物是人」只是偶然的(按:即不是本然的，不是一切動物依其

本質都必然是人)。可是「天主」這一名稱之與(天主)三位，

就如普通的或共有的之與那隸屬於自己的或在自己以下的，正

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。所

以，似乎不能把位格名稱用於「天主」這一名稱，除非是偶然

地。

反之奧斯定在一篇「論信德J (Sermo de Fide) 的證道詞中

說: 1我們信唯一天主是名為天主的唯一聖三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五節釋疑5.己說過的，雖然涉及位格

和表記的形容詞名稱，不能用以稱述本質;但基於本質與位格

的實際相同，可以用名詞名稱來稱述本質。可是天主的本質或

本體，不僅是與(天主的)一位實際相同，而同是與三位相

同。因此，一位、三位和三位，都能用以稱述本體;例如我們

說「本體是聖父、聖子和聖神」。由於「天主」這一名稱本然地

代替或指稱本體，正如第四節釋接3.己說過的;所以，正如「本

體是三位」這句話是真的，同樣地， 1天主是三位」這句話也

是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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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正如前面第三節釋疑3.所說的， 1"人」這一名稱，本然

地代替或指稱(人的)位格;而基於附加之詞才代替或指稱

(人的)共同本性。因此， 1"人是一切人」這旬話是錯誤的，因

為不能在任何基體或個體上獲得證實。可是「天主J 這一名

稱，卻本然地代替或指稱(天主的)本質本體。因此， 1"天主

是聖三」這句話，雖然對有天主本性的任何一基體或位格來

說，都不是貴的，但對天主的本質本體來說，卻是真的(按:

即天主聖父不是聖三、天主聖子不是聖三、天主聖神不是聖

三，但天主的本體是聖三)。包萊的吉爾波( Gilbcrtus 

Porretanus ' 1076-1154) 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，所以否定了
這句話。

2.說「天主」或「天主的本體是聖父J '是按同一性的方

式來稱述，而不是如同用在下者來稱述在上者;因為在天主內

並泣有什麼普遍的和特殊的。因此，正如「聖父是天主」這句

話是本然地如此，同樣地， 1"天主是聖父」這旬話也是本然地

如此;都絕對不是偶然地。

第七節 是否應把本體名稱歸名於位格

(按: 1"歸名」一詞，是神學術語，也是本節的主題。相關

的拉丁字，是動詞 appropriare和名詞 appropriatio 。按其字面意

義，它表示一種「特有化J '即把幾個基體所共有的，視作某一

基體所特有的。不過所謂「特有J '不是排他式的特有，而是優

先式的特有，即在不否定「共有」的前提下，優先把那「共有

的」歸於某一基體，還是基於那「共有的」與這一基體有特殊

的相似或關係。天主的本體，和相關的本體屬性以及名稱，是

天主三位所共有。但基於某一屬'1生或名稱與某一位格之特徵的

相似或特殊關連，而優先把它歸於這一位格名下。所以，這不

是增添什麼新的特徵，而只是利用本體屬性或名稱，對位格之



原有特徵做進一步的說明。例如，屬於天主之外向出發的創

造、救贖和聖化，是天主三位所共有。但在做進一步的說明

562 時，我們也分別把它們優先歸於聖父、聖子和聖神。所以，在

天主內，一位格所「特有的J (prOprÌUlll) ，不日那「被歸名(於

昌 一位格)的J (仰叩rÌatulll) ，兩個名稱在宇源上雖然接近，但
至 其含義卻不相同。一般意義的動詞「歸或歸於J (praedicare或
第 tribuere 、 attribuere '例如:把某物歸於某物) ，其所歸之物或

士 對象，能是天主的本體屬性，也能是天主的位格特l~Z ; 而其所

歸於之物或主體，能是天主的本體，也能是天主的位格;其適

費 用範圍或外延比較廣泛。因此，原文中的 appropriare動詞及其
主 相關分詞和名詞，為求意義精確起見，必須譯為「歸名y 不可
體 因這一術語比較少見而避兔採用。)
1立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不應把(天主的)本體名稱，歸名於(天主三位或)

位格。因為:

1 .凡能導致信德方面之錯誤的，討論天主的事物時，都

應該避兔;因為正如熱羅尼莫所說的: í是基於發言不當而出

現異端J (參看:彼得陸巴， <<語錄》卷四第十三題第二章)。

可是把天主三位所共有的，歸名於某一位，卻能導致信德方面

的錯誤;因為這可能被解釋為:或者它們只屬於其所歸名於的

一位，或者它們屬於這一位，甚於或超過屬於其他位。所以，

不應把本體屬性歸名於天主三位。

2.此外，用抽象方式所表示的本體屬性，是藉形式的方式

來表示自己的意義。可是(天主的)一位之與另一位，不是有如

其形式;因為形式與形式所屬之基體並沒有區別(按即二者是同

一個基體，而天主的二位格卻是二個基體)。所以，本體屬性，

尤其是用抽象方式所表示的本體屬性，不應被歸名於三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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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 í特有的 J (pτoprium) 先於那被歸名的或那

「被當作特有的J (appropriatum) ;因為在「被當作特有的」定

義中含有「特有的」。可是按照邏輯的想法，本體屬性卻先於

(天主)三位，如同普通的或其有的先於特殊的或特有的一樣。

所以，本體屬性不應該是被歸名的或被當作特有的。

反之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24節卻說: í基督是天主

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。 J (按:即把「德能」和「智慧」二本體

屬性，歸於或歸名於天主聖三的第二位一一基督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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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為了說明信德，宜把本體屬性歸於或歸名

於天主三位。因為，雖然不能用論證來證明天主的三位而一

體，正如第三十二題第一節所說的，可是卻宜於用比較更明顯的

事物來加以說明。在思想上，天主的本體屬性，比天主各位的

特1毀，為我們比較更明顯:因為我們是由受造物獲得知識，而

我們確實能由受造物而達到認知天主的本體屬性，卻不能達到

認知天主的位格特(獸，正如第三十二題第一節釋提 1.所說的。所

以，正如我們利用在受造物內所發見的(天主的)蹤跡或肖像

這些相似點來說明天主三位，同樣地，我們也可以利用本體屬

性來作說明。藉本體屬性來彰顯天主三位的這種說明，稱為歸

名( appropriatio )。

藉本體屬性來說明天主三位，有兩種方式:一種方式是

藉由相似點;例如:那些屬於理智的，都歸名於聖子，因為聖

子是以理智的方式出發而為聖言。男一種井式是藉由非相似之

處，例如:把能力歸名於聖父，因為正如奧斯定所說的，在我

們中間之父親，通常都因年老而力衰;而不應該懷疑在天主內

有這種情形。



釋疑 1 .把本體屬性歸名於天主三位，並不是把本體屬i生作為

三位分別所特有的或三位的特徵，而是藉由相似或非相似的比

564 較來說明天主三位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因此，其結果不是信德

方面的錯誤，而是真理的進一步彰顯。

車 2 假設把本體屬性歸名於天主三位‘是把本體屬性作為
三 三位的特徵，那麼天主的一位與另一位才如同是有形式的關

第 係。可是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一章排除了這一說

: 法，他指出:聖父並不是因祂所生的智慧而是智慧的，宛如唯

有聖子才是智慧，致使唯有聖父和聖子一起才可以稱為智慧

要 的，聖父沒有聖耐不能稱為智慧的。可是實際上，聖子卻稱
主 為是聖父的智慧，因為聖子是出自聖父，而聖父本身是智慧;
豐 因為二者都本然就是智慧，二者一起是一個智慧。因此，聖父
位 並不是因祂所生的智慧而是智慧的，而是因原本就是自己本體

的智慧。

3.按照我們的思想方式，雖然(天主的)本體屬性作為

本體屬性，先於(天主的)位格;可是就本體屬性有「被歸名

者」的性質或作為「被歸名者」而言，位格的特徵並非不能先

於「被歸名者J 0 正如顏色，就其為形體物而言，後於形體物;

卻自然先於「白顏色的形體物 J '如果是著眼於說明形體物的

「白顏色 J 0 (按:即「白顏色」中含有「顏色J '按照我們的思

想過程，應該是先有「顏色J '然後才有「白顏色」。同樣地，

本體名稱「智慧」先於位格;但當我們把「智慧」歸名於聖

子，而說「基督是天主的智慧」時，這時基督或聖子就先於智

慧。)



第八節 聖師們將屬於天主本體者歸於天主三位，是否

適當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5~ 

質擺聖師們將屬於天主本體者歸於天主三位，似乎並不適

當。因為: 第

1 .希拉和!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 4節說: í在聖父內 集

有永恆，在肖像內有美觀，在恩惠內有運用。」在這幾句話 第

中，他提出天主之位格的三個特有名稱: t! fl í聖父」這名稱: 干

「肖像」這名稱，這是聖子所特有的，正如第三十五體第二節所 益
說的;以及「恩惠」這名稱，這是聖神所特有的，正如第三十 為

八題第二節所說的。他也提出三個被歸名者;因為他將「永恆J 主

歸名於聖父，將「美觀」歸名於聖子(肖像) ，將「運用」歸名 -

於聖神(恩惠)。而這似乎並不合理，因為永恆意指存在的持

續，美觀或美是存在的本源，而運用則似乎屬於活動。可是，

未見把「存在」與「活動」歸名於任何一位。所以，將上述種

種歸名於天主三位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五章說: í在

聖父內有唯一或一，在聖子內有平等，在聖神內有和合或一

致。」而這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就形式方面而言，一位格並不

因那歸名於另一位格者而有自己的名稱;因為聖父並不是因受

生的智慧(聖子的智慧)而是智慧的，正如第七節釋接2. 、第三

十七題第二節質疑 1 .己說過的。可是，正如同處稍後所說的:

「此三者，一切都是由於聖父而是唯一或一，一切都是由於聖子

而是平等，一切都是由於聖神而是連合一致。 J (按:即聖子聖

神囡聖父的唯一而是唯一的，聖父聖神因聖子的平等而是平等

的，聖父聖子因聖神的和合而是連合一致的。)所以，將它們

歸名於三位，並不適當。

3.同樣，按照奧斯定，能力被歸於聖父，智慧被歸於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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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美善被歸於聖神(參看:維克多之雨果， <<聖事論》卷一

第二題第六章)。這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德能 (virtus) 屬於能

566 力 (potentia) 。可是德能卻被歸名於聖子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一章24節所說的: í基督是天主的德能J ;而且德能也被歸

聲 名於聖神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的節所說的: í有一種德
豈 能從祂身上出來，治好病人」。所以，不應該將能力歸名於聖

其父。

冊
4.同樣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十章說: í宗

4 徒所說的: 11 出於祂、藉著祂、在祂內~ (<<羅馬書》第十一章

寞 而節) ，不應該含糊地解釋J : í所謂『出於祂』是針對聖父，
主 『藉著祂』是針對聖子， u在祂內』是針對聖神J ((<駁馬西米諾》
豐 卷二第二十三章)。可是這卻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所說的「在祂
位 內 J '似乎表示目的原因的關係，而目的原因是第一原因。所

以，原因的這種關係應該歸名於聖父，因為聖父是非出於本源

的本源。

5.同樣，也發見「真理」也被歸右於聖子，按照《若望

福音》第十四車6節所說的: í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」同

樣地， í生命冊」也被歸名於聖子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三十九篇 8

節所說的: í關於我，生命冊卷首已有記載J ;而按照「註解」

(拉丁通行本註解)， í這是說在聖父那裡，因為聖父是我的

首」。同樣地， í那存在者或那就是......者 (Qui est) J (((出谷

紀》第三章 14節;參看第十三題第十一節。按:拉丁文 esse兼有

「存在」和「是什麼」之義，本節的相關討論是根據後一意義。)

也被歸名於聖子;因為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五章 l 節的

「我對氏族說:看，我在這裡J'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上

說: í是聖子在說，也是祂曾對梅瑟說: U我是那存在者，或

我是那我所是者ego sum qm sum~ 0 J 可是上述種種(真理、生

命冊、那存在者) ，似乎原本就是聖子所特有的 (propria) 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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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歸名於祂的( appropriata )。因為按照奧斯定在《論員宗教》

第三十六章所說的: í真理是與原理或本源( principium )的至

極相似，沒有一絲一毫不相似之處J ;這似乎原本就應歸於聖

子，因為祂有本源。「生命冊」似乎也是一種(為某物所)特

有的物，因為它表示自己是出自另一物之物，因為一切的書冊

都由某物撰寫。至於這「那就是......者 J '似乎也是聖子所特有

的。因為如果當對梅瑟說「我是那我所是者」時，是聖三在說

這話，那麼梅瑟便能說: í那是聖父、聖子和聖神者打發栽到

你們這裡來。」所以，他進而也能一方面說: r-那是聖父、聖

子和聖神者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ν 一方面卻是僅指其中一位。

可是這卻是錯誤的;因為任何一位都不兼是聖父、聖子和聖

神。所以，這「那就是......者 J '不可能是聖三所共有的，而是

聖子所特有的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我們的理智是在受造物的導引下認識天

主，所以它應該按照取自受造物的方式來討論天主。可是在討

論某一受造物時，我們是依次討論四點:第一，絕對地討論那

物本身，視它為某「物」。討論物的第二步，是視物為「一」

物。第三步是著眼於物具備活動和產生效果的能力。第四步則

是根據物與其所產生之效果的關係。因此，這也是我們關於天

主所要做的四種討論。

所以，按照第一種討論，即根據天主自己的本體絕對地

來討論天主，則可以採用希拉利的歸名，即仿照它將永恆歸名

於聖父，將美觀或美歸名於聖子，將運用歸名於聖神(參看質

疑 1.) 。因為永恆，就其意指沒有元始或本源而言，相似聖父所

特有者，因為聖父是非出自本源的本源。

至於美觀( species )或美( pulchritl的)) ，則相似聖子所

特有者，因為美要求三點:第一點是完整或完美，因為凡有所



減損者，就因而是醜陋的;第二點是應有相稱的比例或和合;

第三點是光彩，因此，彩色鮮明者就說是美的。所以，關於第

568 一點，完整或完美與聖子所特有者，有相似之處，因為聖子在

自己內有聖父的真正而完美的本性。因此，奧斯定為了含蓄道

旦 出此點，在自己的解釋中說: í在那裡J '即在聖子內， í有最
大
全

高和第一生命」等等(<<論天主聖三>> '卷六第十章)。關於第二

第 點，亦與聖子所特有者相合，因為聖于是聖父的明晰肖像。因

已 此，我們看到這種情形，即如果肖像完美地表現出物，就說它

美，縱然物本身是醜的。奧斯定(在同處)所說，也觸及此

哭 點，他說: í在那裡(在聖子內) ，有佑大的和合與無可復加的
主 平等。」關於第三點之光采，也與聖子所特有者相合，這是因
豐 為聖子是聖言，而聖言是理智的「光」與「光輝J '正如大馬士
位 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十三章所說的。奧斯定(在

同處)所說，也觸及此點，他說: í聖子有如是完美的、沒有

任何缺陷的聖言，和全能天主的藝術。」

至於「運用 J '貝 IJ相似聖神所特有的，這是採取其廣義，

視「運用 J (uti) 在己內含有「享用或享受J (frui) ;宛如運用

「是隨自己的意志取用某物 J '而享用或享受則「是愉快地運

用 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第十一章所說的。所

以，聖父和聖子賴以彼此享受的「運用 J '與聖神所特有的相

合，因為聖神是愛。這就是奧斯定所說的: í這一愛，這一喜

樂，這一幸福或真福，他(希拉不Ij )都稱之為運用。 J (<<論天

主聖三》卷六第十章)至於我們賴以獲享天主的運用或享用，

其相似聖神所特有的，則是因為聖神是恩惠。奧斯定(在同處

指出這一點說: í在天主聖三內，聖神是生者(聖父)與受生

者(聖子)的甘的‘大量和豐盛地傾注在我們身上的甘品。」

由此可見，為什麼被歸於或被歸名於天主三位的，有永

1宜、美和運用，卻沒有本體和活動。因為在後二者的觀念或定



義中，由於它們的共有性，找不到有什麼與天主三位分別所特

有的相似。

關於天主的第二種討論，是視天主為「一」物或「唯一 569 

的」。依此，奧斯定將「唯一」或「一!歸名於聖父，將「平等」

歸名於聖子，將「和合或連合」歸名於聖神(參看質疑2 ， )。顯 第

然地，這三個名稱都意指或含有「一J (unitas) ，可是方式不 集

同。因為 r- J 是絕對的說法，不預設有任何別的物存在。因 第

此，將它歸名於聖父，因為聖父既然是非出於本源的本源，就 干

不預設有別的某一位格存在。可是「平等」之為 r-J' 卻與他 九
題

物有關連;因為，所謂「平等的J '是與他物有同「一」量度的 會

或齊「一」的，因此， r平等 J 被歸名於聖子，因為祂是出於 至

本源的本源。可是「連合 J (connexio) 卻是表示兩物之間的

「一」。因此， r連合」被歸名於聖神，因為聖神是出於(聖父 出
本

和聖子)二位。 質

由此出發，也可以理解奧斯定所說的: r三者由於聖父 雲
而是唯一的，由於聖子而是平等的，由於聖神而是連合一致

的。」因為顯然地，無論什麼物，都是被歸於那在其內首先發

見此物者;例如說:一切低級物生活，是由於生魂，是在這生

魂內，首先發見那些低級物之生命的理或性質。而在聖父的位

格內，立即發見「一或唯一J '縱然是做此不可能的假設， ElP假

設是沒有(聖子、聖神)二位。因此，其他二位是由聖父而獲

得 f'_.或唯一」。可是除去了或假設沒有其他二位，在聖父內也

就不會有「平等 J ;肯定了聖子，就立即發見有平等。因此，

說「一切是由於聖子而是平等的 J ;並不是因為針對聖父來

說，聖子是平等的本源，而是因為除非有與聖父平等的聖子，

聖父就不能被稱為是平等的。因為關於聖父的平等，首先注意

到的是針對聖子;因為聖神之與聖父平等這一點，也是來自聖

子。同樣地，排除了作為三位格之連合的聖神，也就不能理解

體

的

闇
係



聖父與聖子基於連合的「一或唯一」。因此說「一切由於聖神而

是連合J ;因為肯定了聖神，才發見有基礎，可據以說聖父與

570 里子是連合為一的。

可是按照第三種討論，由於是討論在天主內有充足的產

草 生效果的德能，所以採用第三種歸名，即「能力」、「智慧」與
大
全

|美善」的歸名(參看質疑 3. )。這種歸名，如果著眼於它們

第 (能力智慧與美善)在天主三位內，這是根據「本目似」的觀點;

二 如果著眼於它們在受造物內，則是根據「不相似」之觀點。因

L 為「能力」有本源的性質。因此，與天上的聖父有相似之處，
要 因為聖父是整個天主性的本源。可是地上父親的能力，卻因年
至 老力哀而有所不足。可是「智慧 J '卻與天上的聖子有相似之
豐 處，因為聖于是聖言，而聖言無非就是智慧的孕育或理念。可
位 是地上的兒子，卻有時因時問短促而欠缺智慧。至於「美善J ' 

由於是愛的理由和對象，則與聖神有相似之處，因為聖神是

愛。可是與地上的神或風(按: spiritus兼有此二義) ，美善則有

衝突，這是因為地上的風含有猛烈的衝擊，正如《依撒意亞》

第二十五章4節所說的: í殘暴人的神或風，有如街擊牆壁的

暴風。」

可是「德能J virtus '卻歸名於聖子和聖神;這種歸名，

不是根據德能意指物的能力 (potentia) 本身;而是根據那由物

的能力所發出者，有時也稱為德能，就如我們說，一表現偉大

能力的事件，成為某主動者的德能。

可是按照第四種討論，所討論的是天主與自己之效果的

關係，如此則採用「出於祂、藉著祂、在祂內」這種歸名(參

看質疑4. )。因為這前置詞或介詞「出於J (ex) ，有時意指質料

原因(效果之原因有如質料)的關係，而天主不可能是質料原

因:有時意指成囡或效果原因 (causa efficìens) 的關係。成因

或效果原因則因天主的主動能力而歸於天主;因此，被歸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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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父，如同能力被歸名於聖父一樣。可是前置詞或介詞「藉著J

(per) 有時是指中間原因，例如我們說，木匠用或「藉著鐵鍾」

而動作。如此則這「藉著J '有時不是被歸名於聖子者，而是聖

子原本所特有者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3節所說的: r 萬

物是藉著祂(聖言)而造成的 J ;因為聖子不是造成萬物的工

具，而是出自本源的本源。可是「藉著」有時卻意指形式的關

係，而主動者是藉著形式動作;例如:我們說藝術家藉著藝術

而動作。因此，正如智慧與藝術被歸名於聖子;同樣地，這

「藉著祂」也是如此。可是前置詞或介詞「在...內 J (in) ，卻原

本意指包容者的關係。可是天主包容萬物卻有兩種方式:一種

方式是按照萬物的桐似點;即如同說萬物在天主內，是著眼於

萬物在天主的知識內。如此則我所說的這「在祂內 J '應是歸名

於聖子者。可是，萬物被包容在天主內的另一種方式，則是依

據天主自己的美善，引導萬物達到各自適當的目的，並藉以保

存及治理它們。如此則這「在祂內 J 被歸名於聖神，如同美善

被歸名於聖神一樣。

雖然，日的原因是第一原因，可是目的原因的關係，卻

不應該被歸名於是非出於本源之本源的聖父;因為，聖父是天

主位格的本源，而天主位格之出發，不是為達到某一目的，因

為其中每一位都是最終目的。而是由於自然本性的出發，而這

種出發似乎更屬於本性能tJ的性質 c

可是關於其他幾種歸名所質間的(參看質疑5.) ，應該

說:真理因是屬於理智，正如第十六題第一節所說的，所以被歸

名於聖子;可是真理卻不是聖子所特有的。因為正如前面(同

處)所說的，討論員理，可視真理是在理智內，或是在萬物

內。所以，正如理智和物本身或依其本體意義，是屬於本體

的，而不是屬於位格的，同樣地，貫理也是如此。所引述的奧

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中關於真理的定義，是針對被歸名於聖子



的真理。

至於「生命冊J '直接地意指知識，間接地意指生命;因

572 為正如前面第二十四題第一節所說的，生命冊是天主關於那些將

得永生者的知識。因此，生命冊被歸名於聖子;雖然「生命」

車 被歸名於聖神，因為生命意指內在的動態，如此則與聖神所特
大
全

有的相合，因為聖神是愛。至於「為他物或他者所撰寫J '這並

第 不屬於書冊的本質，如果把書冊作為書冊來看;唯有把書冊作

面 為作品來看時，始才如此。因此，生命冊本身不含有起源的關

斗 係，也不是原本屬於位格的，而是歸名於{立格的。

要 可是「那存在者或那就是 者 J (qui 的t) 之歸名於聖
主 子，不是按照它固有的性質，而是基於附加於它的意義;即是
豐 因為在天主對梅瑟的談話中，含有人類將得解救的預像或象
iIZ î致，而這解救是藉著聖子完成的。可是就「那 (Qui) J 作為關

係代名詞而言，它有時會指向聖子的位格;如此則是採用其位

格的意義，例如說: I聖子是那祂所是之受生者 J ;正如連

「受生的天主或天主受生者」也是位格名稱一樣。但其意義或所

指不確定時，員IJ它是屬於本體的或是本體名稱。雖然就文法而

言，這一代名詞「那J (iste) 似乎屬於一確定的位格;可是任

何可以指定之物，即使按照物的本性而言並不是位格(具有理

性本性的自立體) ，但在文法上仍可以稱為位格或格(文法上名

詞和代名詞的格) ;因為我們說「那石頭」和「那驢J 0 因此，

就文法而言，天主的本體，就其藉「天主」這一名稱來表示和

代替而言，可以用這代名詞「那 J (iste) 來指明，按照《出谷

紀》第十五章2節所說的: I那是我的天主，我要頌揚祂 o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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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探究的，是天主三位或天主之位格與關係或特徵之

比較(參看第三十九題引言卜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關係與位格是否同一或相同。

二、關係是否區別和建立(天主的)位格。

三、假使用理智從(三)位格中抽離開係'是否仍保留有

不同的基體或自立體存在。

四、按照我們的理解，關係是否預設先有位格的行動，抑

或恰好相反。

第一節 關係與位格是否同一或相間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天主內，關係與位格似乎不是同一或相同( idem) 。因

為:

í .凡相同者，其中之一如果增加，其他的也必增加。可

是，在天主內卻有這不 J致的情形，即在一位格內有多種關

係，例如在聖父的位格內有父性和共同發出;男一方面卻在二

位格內有同一種關係，例如在聖父和聖子內有共同發出。所

以，關係與位格並不是同一或不日同。

2.此外旬按照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四第三章所說的，無

物是在自己內。可是，關係卻是在位格內。而且也不能說這是由

於同一性的原故;因為果員如此，貝IJ關係也就應該是在本體內

了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關係或特徵與位格並不是同一或相同。



3.此外，凡相同者都有這樣的情形，即凡用來稱述其中

一物者，也可用來稱述其他物。可是，並非凡用來稱述位格

574 者，也可用來稱述特徵。因為，我們說「聖父生J '可是卻不說

「父性是生者或生育的J '所以在天主內，特徵與位格並不是同

盟 一或相同。
大
全

第 反之在天主內， ï那存在者，與那因以而存在者 J '並無差

二 別，正如波其武在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中所說的。可是，聖父

卻是因父性而是聖父。所以，聖父與父性是同一或相同。根據

要 同理，其他的特徵與(其相關)位絡，也是同一或相同。
王

豐 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意見紛歧。有些人說，特徵
位 既「不是位格J '也「不是在位格內」。他們是受了關係之表示

方式的影響，因為關係所表示的意義，不是在某物內，而是針

對某物。所以他們說，關係是陪侍性的或搭配性的，正如前面

第二十八題第二節所解釋的。可是，由於關係作為在天主內的物

而言，就是天主的本體;而本體與位格相同，正如前面第三十

九題第一節所指明的;所以關係與位格也應該是同一或相同。

所以，另有一些人論及這種同一性卻說，持徵固然是位

格，但不是在位格內，他們認為說在天主內有特徽，只是依據

一種說話的方式，而非實際如此，正如第三十二題第二節所說

的。可是必須肯定在天主內有特i毀，正如前面(同處)我們已

指明的。這些用抽象方式所表示的特傲，有如是位格的形式。

因此，既然形式的理或性質，要求形式在自己所屬的物內，所

以應該說特徵「是在位格內 J '但「特徵即是位格J ;如同我們

說本體「是在天主內 J '但本體即是天主。

釋疑 1.位格與特i毀，就其本身而言同一或相同，但在思想或



觀念上卻不相同。因此，不必然是其中一個增加，另一個也增

加。此外也應該注意，由於天主的單純性，那些在受造物內並

不相同的，可以觀察到它們在天主內有兩種實在的或物本身的 575 

同一性。因為?由於天主的單純性排除形式與質料的組合，所

以在天主內，抽象的和具體的彼此同一或相同，例如: í天主 第

性」和「天主」。可是因為天主的單純性也排除主體與依附體的 集

組合，所以凡歸於天主的，都是祂的本體;因此，在天主內， 第

智慧與德能同一或相同，因為二者都是在天主的本體內。按照 早
同一性的這兩種觀點或性質，在天主內的特徵與位格同一或相 題

同。因為專屬於個別位格的特徵 (proprietates persor帥s) 與 聖

(個男11)位格相同，是基於這一觀點，即抽象的與具體的相同。 重

因為它們就是自立的位格本身;例如:父性即是聖父本身，子 關
係
或

特

性即是聖子，出發(聖神發自聖父聖子)即是聖神。可是，那

些非專屬於個別位格的特徵 (proprietas non personalis) ，它們與

位格相同，卻是基於同一性的另一觀點，即凡歸於天主的一

切，都是天主的本體。所以，共同發出或共發(聖父聖子共發

聖神)之所以與聖父的位格和聖子的位格相同，並不是因為共

發自己是一個本然自立的位格;而是因為它有如是在二個位格

內的一個本體;如此則它也是在二個位格內的一個特徵，正如

第三十題第二節所說的。

2.說特徵是在本體內，只是以同一性的方式。可是說特

徵以同一性的方式在位格內，不只指其本身實際相間，而且也

著眼於表示的方式， .E P特徵之在位格內，有如形式是在基體

內。因此，特徵限定和區別位格，但不限定和區別本體。

3.表記動詞(按:如生或生育)和分詞(按:如生者或

生育的) ，意指表記行動。可是行動卻屬於基體，是基體的行

動。而特徵不是表示自己有如基體，而是有如基體的形式。因

此，這種表示方式，不容許將表記動詞和分詞歸於特{毀，或用

之
比
較



它們來稱述特徵(參看第三十二題第二節釋疑2. )。

576 第二節位格是否藉闊係區別自己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重 質髓(在天主內，)位格(三位)似乎不是藉關係區別自
主己。因為:

第
1 .單純物都是藉自己區別自己。可是天主的位格(三位)

用 卻是極單純的。所以，祂們是藉自己區別自己，不是藉關係。

也 2.此外，任何形式，都是按照自己的共類或類 (genus)

哭 區別自己;因為「白色的」與「黑色的」之區別，只不過按照
主 性質而已。可是，位格卻意指屬於實體這一類中的個體。所
體= 以，位格不可能是藉關係區別自己。
(立 3.此外，絕對者 (absolutum) 先於相對者或與他物相關

者 (relativum) 。可是(在天主內) ，首先有的區別是位格的區

別。所以，天主的位格(三位)不是藉關係(彼此相關)區別

自己。

4.此外，那預設有區別者，不可能是區別的第一因素或

原理。可是， í關係J 卻預設有區別，因為在關係的定義中含

有這些:即「相對者或有關係者之存在，是『自己』針對『它

物』的存在J ((\範疇論》第五章)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區別的第

一因素或原理，不可能是關係。

反之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六章說: í唯有關係增加天

主位格之數字為三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發現其中有某共同點的多個物中，也應該

探尋那(使它們成為多個的)區別因素。因此，既然天主三位在

本體之唯一或一體方面相同或有共同點，也必須探尋那區別祂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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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使之成為多位者。可是，在天主的位格內，使位格據以彼此不

同的有二、:即起源和關係。雖然，此二者本身並無不同，但在表

示的方式上卻有差別;因為起源是以行動的方式來表示，例如:

生或生育;而關係則是以形式的方式來表示，如父性。

所以，有些人由於注意到關係隨行動而產生或後於行

動，所以他們說，在天主內，位格藉起源區別自己;如同我們

說，聖父與聖子有區別，是因為聖父生，而聖子是受生者。至

於關係或特徵，只是事後顯示基體或位格的區別;如同在受造

物內，特徵也是顯示{固體的區別，而個體之形成，則是藉質料

的原素。

可是，這種說法並不能成立，理由有二。第一，因為為

明瞭二物彼此有區別，必須是藉那內在於二物者來辨明它們的

區別;例如在受造物內，或是藉質料，或是藉形式。可是一物

的起源，卻不意指或表示什麼內在於該物者，反而是表示從這

一物或到那一物的過程;例如，生表示出受生之物的過程，以

及出於生者的過程。因此，受生之物與生者不可能只因生之行

動而有區別;而應該認定在生者與受生之物內兼有某些使它們

彼此有區別的因素。可是在天主的位格內，確定只有本體和關

係或特徵，因此，既然天主三位在本體方面相同，所以，天主

三位必是藉關係而彼此有區別。第二，因為不應該把在天主位

格間的區別，理解為好像是一共同者被分割，因為共同的本體

仍然是未被分割的;而應該是那些區別的因素本身建立有區別

的物。如此則是關係或特徵區別或建立基體或位格，這是就位

格本身是自立的而言，例如:父性就是聖父，子性就是聖子，

因為在天主內，抽象的和具體的彼此沒有區別。可是，說起源

建立基體或位格，卻相反起源的性質或理，因為主動意義的起

源，意指從那自立存在的位格發出;因此，預設那位格先已存

在。而被動意義的起源，有如出生或誕生，意指到一自立存在



之位格的過程，尚未建立那位格。

所以，更好說，位格或基體是因關係而有區別，而非藉

起源。因為，雖然無論以二者中那一方式，位格彼此都有區

別，可是按照我們的理解方式，首先而主要地是藉關係。因

此， í聖父」這一名稱，不僅意指特i致，而且也意指基體或位

格;可是「生者或生育者J (genitor) 或「生育的J (generans 

這一名稱，卻只意指特徵，因為「聖父」這一名稱意指關係，

而關係區別和建立位格;可是「生者」或「受生者」這一名

稱，卻意指起源，而起源並不區別和建立位格。

578 

釋疑 1 .位格就是自立的關係本身。因此，天主之位格因關係

而有區別，並不相反其單純性。

2.天主三位或天主的位格，在作為其自立之根基的存在

或本體上，以及在任何絕對者方面，彼此並無不同;其區別僅

是按照那「針對他者或別者」而說的。因此，關係已足以區另I

天主的位格。

3.區別越在先，也越接近唯一或單一。因此，這應該是

最小的區別。因此，天主三位的區別，應該是藉那形成或帶來

最微小的區別者，即是藉關係 0

4.如果關係是依附體，它預設先己有基體的區別;可是

如果關係是自立的，那麼關係就不是預設區別，而是自己帶來

區別。至於說「有關係者之存在，是自己針對它物的存在J '這

所謂「它物 J '意指那相關之對方或相對之關係( correla

tivum) ，而這相對之關係，依其性質來說，不是先有的，而是

同時有的。(按:如父是針對于而說的;父性所指的與子的價

係，手日子性所指的與父的關(系，二者是同時有的，並非一先一

後。)

一
神
學
大
全
第
一
冊
﹒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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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使用理智從位格中抽離關{系，是否仍保留有

基體或自立體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假使用理智或在思想上從(天主三)位格中抽離特徵或

關係，似乎仍保留有(不同的)基體或自立體( hypostases )。

因為:

1 .一物如果有另一物因附加於自己而與自己有關係，頁。

除去那附加於自己之物後，仍然可被理解或成立;例如: 1人

(理性的動物) J '因附加 (1理性的J 於「動物J) 而與動物有關

係，而除去了「理性的」之後， 1動物」仍然可被理解或成

立。可是，位格是因附加而與基體或自立體有關係;因為位格

是「具有屬於崇高身分地位的特徵的特殊基體或自立體J (參看

第二十九題第三節釋疑 2. )。所以，從位格中除去了專屬於個別

位格的特徵之後，基體或自立體仍然可被理解或成立。

2.此外，聖父之是聖父，和祂之是某一位，不是來自間

-因素。因為，既然聖父因父性而是聖父，假設祂也因父性而

是某一個或某一位，那麼在己內沒有父性的聖子，就不是某一

位了。所以，用理智從聖父中除去父性之後，聖父仍是某一

位;而是某一位，也就是基體或自立體。所以，從位格中除去

特徵之後，仍存留有基體或自立體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六章說: 1"稱

為非受生的，與稱為聖父，並不相同;因為聖父即使沒有生聖

子，卻仍可稱祂為非受生的。」可是如果聖父沒有生聖子，那

麼在聖父內就沒有父性。所以，除去了父性，仍存留有聖父的

非受生的基體或自立體。

第三節

反之 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節說: 1"聖子除了

「出生或子性~ (neatus) 之外，什麼也沒有。」可是祂卻是因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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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或子性而為聖子。所以，除去了子性，聖子的基體或自立體

就不再存留。關於其他位格，也有同樣情形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用理智抽離或抽出( abstractio) ，共分兩

草 種:一種是由特殊的或個別的( part叫i叫當中抽出那普遍的
大
全

或共有的( universal巴) ，例如:由「人(理性的動物 )J 中抽出

第 「動物」。另一種是由質料中抽出形式，例如用理智由-切可感

二 覺到的(圓的)質料或物質中抽出圓的形式。可是，在這兩種

主 抽出之間有此一差別，即在那針對普遍與特殊所作的抽出中，

要 抽出所涉及之主體或物，就不再存留或不再是原來之物;因
主 為，由人(理性的動物)中抽出了I':f里性的」這一種差之後，
警 在理智的理解中就不再有「人J '而只有「動物」。可是在注意
位 形式和質料的抽出中，二者繼續存留在理智中;因為自(圓的)

銅製物中抽出圓的形式之後，在我們的理智中，仍分別存留有

對圓的理解和對銅的理解。

雖然在天主內，就事物本身而言，並沒有什麼普遍的和

特殊的，也沒有形式與質料，可是在表示的方式方面，卻也發

現在天主的事物內與上述種種有相似之處;大馬士革的若望就

是按照這種方式說， l'本體是普遍的或共有的，基體或自立體

是特殊的J (<<論正統信仰》第六章)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談論按照

普遍和特殊而形成的抽出，貝|!除去了特徵之後，在理智中仍存

留有共有的本體，但不再存留有宛如是特殊者的聖父的自立

體。可是，如果我們的談論，是按照形式與質料的抽出方式，

那麼除去了非專屬於個別位格的特徵之後，仍存留有對自立體

和1立格的理解或領悟;例如;用理智從「聖父」中抽出「非受

生的」和「發出者 (spirans '針對聖神 )J 之後， (在我們的理

解中)聖父的自立體或位格仍然存在。但用理智除去了專屬於

個別位格的特徵之後(按:如針對聖子的父性或生者， gener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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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s) ，則也除去了對自立體的理解。因為按照正確的理解，專

屬於個別位格的特{毀，其臨於天主的自立體，不是如同形式臨

於先已存在的主體:而是自己帶來自己的自立體，因為這種特

徵就是自立的位格，如同父性(特徵)就是聖父本身(位

格) ;因為在天主內，自立體意指有區別的物，因為自立體是

「個別的」實體或自立體。因此，既然是關係區別並建立(在天

主內的)自立體，正如第二節己說過的，所以，用理智除去了

專屬於個別位格的關係之後，相關的自立體也就不復存留。

可是正如第二節己說過的，有些人說，在天主內，自立

體的區別，不是藉關係，只是藉起源;按照這種理解，聖父是

藉此而是自立體，即是祂不是出自他物;而聖子卻是藉此而是

自立體，即是祂藉生而出自他物。可是，關係之臨於白立體，

有如是屬於崇高身分地位的特徵，是這種關係構成或建立位格

之理或性質;因此，它們也稱為位格性(使位格成為位格的形

式因素) ，因此，用理智除去了這種關係之後，固然仍存留有自

立體，可是不再存留有位格。

可是這種說法不能成立，理由有二:第一，因為關係區

別並建立自立體，正如第二節已指明的。第二，因為凡是具有理

性本性的自立體都是位格，正如波其武的定義所指明的。他

說:位格是「具有理性本性的個別實體或自立體J U<論二天性》

第五節)。因此，為使位格是自立體，而不再是位格，應該抽出

或除去的，是本性方面的理性，而非位格方面的特徵。

釋疑 1 .位格附加於白立體的，不是有絕對區別作用的特徵，

而是「屬於崇高身分地位方面有區別作用的特徵J ;因為這一

切都應該被視為一種差別。可是，有區別作用的特徵之屬於崇

高身分地位，是因為或基於它「自立J 於「理性本性」內。因

此，從位格中除去了這(自立的)有區別作用的特徵之後，就



不再存留有自立體;如果被除去的是本性中的理性，貝IJ仍存留

有自立體。因為無論是位格或是自立體，都是個別的實體或自

582 立體;因此，在天主內，在二者(位格和自立體)的理或性質

內，都有有區別作用的關係。

單 2 聖父因父性不僅是聖父，而且也是位格，也是某一位
室 或是自立體。可是卻不能因此而說聖子不是某一位，或不是自

第 立體;如同不能因此而說袖不是位格一樣。

冊
3.按照奧斯定的意思，說除去了父性之後，聖父的自立

4 體仍是非受生的，並不是好像在說，非出生性或無起源性

要 (innascibilitas) 建立並區別聖父的自立體;因為這是不可能
主 的，因為「非受生的」沒有積極肯定或指定什麼，只是消極的
體
三 說法，正如奧斯定自己(同處)所說的。他是在做一般性的談

位 話，因為並非一切非受生的都是聖父。所以，除去了父性之
後，在天主內，就不再存留有與其他位格作區別的聖父的自立

體;而只有與受造物作區別的聖父的自立體，如同猶太人所理

解的一樣。

第四節按照我們的理解，表記行動是否先於特徵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按照我們的理解或思想過程，表記行動似乎先於特徵。

因為:

1 .大師在《語錄》卷一第二十七題說: I聖父常是聖

父，因為祂常生聖子。」依此，按照我們的理解，生似乎先於

父性。

2.此外，在理智的理解中，一切的關係都預設先有那關

係所根據之物，例如:相等預設先有分量 (q叫ntitas) 。可是，

父性是根據「生」這一行動的關係。所以，父性預設先已有

生。



3.此外，主動意義的生或生育與父性的關係，就如出生

或誕生與子性的關係。可是子性預設先有誕生，因為聖子已誕

生了，所以才有聖子。所以，父性也是預設先有生或生育。 583

反之生或生育是聖父之位格的動作。可是，是父性建立聖父 第

的位格。所以，按照我們的理解，父性先於生或生育。 集

第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說，關係並不區別和建立自立體， 空
它們只顯示已獲得區別和建立的自立體;按照他們的說法，並 題
按照我們的理解方式，絕對應該說關係後於表記行動;以致可 喜

以直截了當地說: í因為祂生，所以才是父親或聖父J 0 盟

可是，假設在天主內，關係區別和建立自立體或位格， 關
係

就應該分而言之。因為在天主內，起源有主動的與被動的意 或
特

義:主動意義的起源，例如:把生或生育歸於聖父，把作為表 價

記行動的噓出或發出( spiratio )歸於聖父和聖子;至於被動意 吉
義的起源，例如:把誕生歸於聖子，把出發或「馬......所發出」 較

(processio) 歸於聖神。因為按照我們的理解，被動意義的起

源，絕對先於正在出發中之位格的特徵，包括專屬於個別位格

的特徵在內;因為被動意義的起源，意指到或通往因特徵而被

建立之位格的過程。同樣地，按照我們的理解，主動意義的起

源，也先於那作為本源之位格的非專屬於個別位格的關係;例

如:共發(聖神)的表記行動，按照我們的理解，先於聖父和

聖子共有的沒有特別名稱的相關特徵。至於專屬於聖父之位格

的特徵，卻分為兩種方式來討論。一種方式是視之為關係;依

此，按照我們的理解，也是預設先有表記行動，因為關係作為

關係，基於行動。另一種方式是視特徵為建立位格者:依此，

按照我們的理解，貝IJ應該先於表記行動，就如按照理解的程

序，主動的位格應該先於行動 c



釋疑 1.大師所說: I聖父因為生而是聖父 J '他用「聖父」這

一名稱，是根據這一名稱只指關係的意義，而不是按照它指自

584 立位格的意義。因為按照後一意義，就應該反過來說: r因為

祂是聖父，所以祂生」。

2.這一質疑的出發點，是視父性為關係，而非視父性為
神
學

室 建立{立格者。

第 3.出生或誕生，是到或通往聖子之位格的過程;因此，

二 按照我們的理解，誕生先於子性，即使是視子性為聖子之位格

叩 的建立者。可是，主動意義的生或生育，卻表示自己是出於或

雙 來自聖父的位格，所以，預設先已有聖父的專屬於聖父之位格
主的特i殼。
體
三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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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，位格或天主三位與表記行動( actus 

notionales )的關係(參看第三十九題引言)。

關於這→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是否應將表記行動歸於位格。

二、這種行動是必然的或是自顧的。

三、根據這種行動的位格之出發，是出自虛無，或是出自

某物。

四、是否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與表記行動中日闊的能力。

五、這種能力意指或表示什麼。

六、表記行動是否能止於多個位格。

第一節 是否應將表記行動歸於位格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真是 似乎不應該將表記行動歸於位格。因為:

1 .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四章說: í所有各類範

疇，如有人用來稱述天主，都轉變為天主的本體或實體，只有

關係例外。」可是，行動或動作是十類範疇之一。所以，如果

將某一行動歸於天主，那麼它應屬於天主的本體﹒而非屬於表

記。

2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五第四章說，凡論

及天主所說的，或者是按照本體說的，或者是按照關係說的。

可是，那些屬於本體的，都用本體屬性 (essentiale attributu日1)

來表示;而那些屬於關係的，買IJ用位格的名稱和特徵的名稱來



表示。所以，除了這些以外‘不應該再將表記行動歸於位格。

3.此外，行動或主動也由自己產生或引起受動或被動，

586 這屬於它的特質。可是在天主內，不可能有受動或被動。所

以，也不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表記行動。

神
學

室 反之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》第三章中說: I這是
第 聖父所特有的，即祂生了聖子。」可是「生」卻是行動。所

面 以，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表記行動。

要 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天主位格中的區別，是基於起源。可是
主 唯有藉一些行動才能適當地指定起源。所以，為了在天主的位
豐 格中指定起源的秩序，必須將表記行動歸於位格。
(立

釋疑 1 .一切起源都藉某種行動來標明。可是有兩種起源的秩

序能歸於天主。一種是根據受造物出自天主;而這是天主三位

所共有的。因此，為標明受造物出白天主而歸於天主的行動，

屬於本體。另一種在天主內的起源秩序，是根據位格之出自位

格。因此，那些標明這種起源秩序的行動，稱為表記行動;因

為位格的表記是{立格彼此之間的關係，正如第三十二題第二及第

三節所指明的。

2. 只是按照表示或表明的方式，表記行動與位格的關係

有差別;可是事實上或就事物本身而言，卻是完全相同。因

此，大師在《語錄》卷一第二十六題說:生或生育和誕生或出

生， I換以別的名稱，則稱為父性不日子性」。為明示此點，應該

注意:我們首先是從變動 (motus) 來臆猜一物源自另一物;因

為一物藉變動而被動地脫離自己的原狀，顯然必有原因。因

此，行動或主動 (actio) ，按照此一名稱的原義，是指「變動的

起源J ;因為正如在那可被另一物推動的物內，變動稱為受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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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被動 (passio) ;同樣地，恨據變動是從另一物開始，而止於

那被推動的或接受變動的物內，這同一變動的起源就稱為行動

或主動 (actio) 。所以，如果除去其中的變動，則行動或主動，

只不過意指從某一原因或本源進至那源自此一本源者的起源的

秩序而已。因此，由於在天主內沒有變動，產生或引出位格的

位格行動，只不過是本源針對那源自本源之位格的關連( habi

tudo) 而已。這些關連也就是關係或表記本身。可是，由於我

們只能按照感覺界之事物的方式，談論天主和靈智界的事物，

因為我們是由感覺界之事物取得知識;而在感覺界之事物內的

主動與被動，就其含有變動而言，與那隨主動與被動而後有的

關係並不相同。所以，位格問之關連，就分開來一方面用行動

的方式來表示，另一方面用關係的方式來表示。因此可見，這

些關連本身或就其為物而言，是同一或相同的，它們的差別只

是在表示的方式方面。

3.行動或主動，就其意指變動的起源而言，由自己產生

或引起受動或被動;可是，我們並不是如此主張在天主的位格

內有行動或主動。因此，在那裡也沒有受動或被動，除非是按

照文法上的說法，僅涉及表示的方式;如同我們將生 (generare)

歸於聖父，以及將受生 (generari) 歸於聖子。

第二節表記行動是不是自願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表記行動似乎是自願的 (voluntarius '出於意志之意願

的卜因為:

1 .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一書中說: r聖父並不是在

本性必然的引領下，生了聖子。」

2.此外，宗徒在《哥羅森書》第一章的節說: r (天主)
並將我們移置在祂鐘愛之子的國內。 J 可是鐘愛卻屬於意志。



所以，聖子是因意志而生於聖父。

3.此外，沒有什麼比愛更是自願的。可是，聖神發於聖

588 父和聖子而為愛。所以，聖神之出發是自願的。

4.此外，聖子是以理智的方式出發而為聖言。可是，

E 切「言」卻是藉意志而發於發言者。所以，聖子之發於聖父，
大
全

是藉意志，而非藉本性。

第 5.此外，一物如果不是自願的，就是必然的。所以，如

雨 果聖父不是因意志或自願生了聖子，那麼祂似乎就是必然地生

了聖子。這相反奧斯定在《答奧羅修)) (Ad Orosium) 中所說

寞的。
主

豐 反之奧斯定在同一書中說: í聖父既不是因意志或自願，也
位 不是必然生了聖子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 F: 說一物因意志而是或形成，能有兩種解

讀。一種是釋名詞之副格 (~blativus) ，只意指伴同( concomi

tantia ;按:拉丁文用名詞之副格表達「因 J '無前置詞) ;例

如:我可以說: í我因自己的意志而是人J '即是因為「我願意

我是人」。依此方式，可以說聖父因意志而生了聖子，正如祂也

因意志而是天主;因為祂願意自己是天主，也願意自己生聖

子。另一種解讀，是釋此副格意指與本源的關連，例如說:

「工匠因意志而工作J '因為意志是工作的本源。依這種方式，

應該說，聖父非因意志而生了聖子;卻是因意志而造生了受造

物。因此﹒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中說: í誰若說，像任何

一個受造物一樣，聖子也是因天主的意志受造而成，那麼他就

應該受絕罰。」

個中理由是，因為意志不日本性在產生物或效果方面，有

此一區別，即本性是被限定於一的，而意志卻不是被限定於一



的。理由是，因為效果相似主動者藉以行動的形式。可是顯然

地，一物只有一種自然本性的形式，物是藉此形式有其存在和

是自己所是之物;因此，它的存在是怎樣的或它是怎樣的，它 589 

所作成的也是怎樣的(按:如人之生人或馬之生馬)。可是，意

志藉以行動的形式，卻不是僅有一種，而是根據有許多理智的 第

理念，而有許多種;因此，那因意志所作的，並不是主動者怎 集

樣，它也怎樣，而是主動者願意和構想要它怎樣，它就怎樣。 第

所以，那些能是這樣或別樣的事物，意志是它們的本源。可

是，那些只能如此這股或同一樣的事物，本性是它們的本源。

四
十

題

凡是能這樣或那樣存在的事物，都與天主的本性相去甚 為

遠，但這樣的存在卻屬於受造物的理或性質;因為天主是本然

地(依其本質)必然存在，可是受造物卻是由無中而受造的。

因此，亞略派人士為了願意獲致貶降聖子為受造物的結論，於

是便按照意志是指本源的意義，說聖父因意志而生了聖子。可

是我們卻應該說，聖父不是因意志，而是因本性生了聖子。因

此，希拉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中說: í是天主的意志賜給了一

切受造物實體J ;可是卻是出於沒有任何變動的非受生的實體

之完美的誕生，給了聖子本性。天主願意一切的受造物怎樣存

在，它們就怎樣存在;可是那生於天主的聖子，天主怎樣存

在，祂也怎樣自立存在。

釋提 1 .所引述的權威，是為駁斥那些從聖子的受生中連聖父

的伴同意志也排除的人們，這些人說:聖父是如此因本性而生

了聖子，即祂沒有什麼生聖子的意願;正如我們因本性的必

然，而遭遇種種相反我們意志的事物，例如:死亡、年老力衰

和種種缺欠。從引文的上下文可以明確看出此點。因為那裡

說: r不是在聖父不願意的情形下，或聖父被迫的情形下，或

聖父本不願意，卻因受本性必然的導引，而生了聖子。」

位
格

由且

要
記

T了
動

的

閱
(系



2.宗徒稱基督為「天主的鍾愛之子J '是因為基督由天主

獲得豐厚的愛 i 並不是因為鐘愛是聖子受生的本源。

590 3.就意志也是一種自然本性而言，它也自然而然地有所

願欲;例如，人的意志自然而然地傾向於真福。同樣地，天主

畫 也自然而然地願欲和愛自己。可是天主的意志對有別於自己之
三 物的關係，卻是(願或不願、願此或願彼)兩可的，正如第十

第 九題第三節己說過的。而聖神之出發為愛，卻是因為天主愛自

兩 己。因此，祂是自然地或因本性出發，雖然是以意志的方式出

品發。

哭 4 即使在理智的孕育或領悟中，也是回溯到那些最初自
主 然而然所領悟者。可是天主卻是自然而然地領惜自己。據此而
體 論，天主聖言的孕育則是自然的或藉本性的。
位 5.一物稱為必然的，能是基於或藉自己 (per se) ，和基

於或藉他物 (per aliud) 0 í藉他物」有兩種方式 c 一種方式是

如藉主動和強力逼迫的原因;如此形成的必然，稱為強暴。另

一種方式是如藉目的原因;例如說:某物在眾多導向目的之物

中是必然的，因為沒有它，就不可能達到目的，或不可能順利

地達到目的。無論按照上述二者中的那一種方式，天主的生或

生育都不是必然的;因為天主不是為了(其他)目的，也沒有

任何強力能壓迫祂。可是說一物「藉自己」是必然的，是說它

不能不存在。如此，則「天主存在 _1 就是必然的。也是按照這

種方式， í聖父生聖子」是必然的。

第三節表記行動是否出自某物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表記行動似乎不是出自某物或由某物發出。因為:

1 .如果聖父是由某物而生聖子，那麼或者是由自己，或

者是由他物。如果是由他物，那麼就有不同於聖父之物在聖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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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因為那有物由其生出之物，也在那生出或受生之物內。可

是，這卻相反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三十九節所說

的: 1"在祂們(三位 1 中，沒有什麼不同的或外來的。」可是

如果聖父是由自己而生聖子，貝1]應注意這一點，即那有物由其

生出或產生之物，如果事後繼續存在，就會接受那生出或所產

生之物的稱謂或名稱;例如我們說: 1"人是白的 J '因為當人由

不是白的或非白變成白的之後，而仍繼續存在;如此則須作結

說，聖父生了聖子以後，或者不再繼續存在，或者(繼續存在

而接受聖之名稱，因而)聖父是聖子，而這是錯誤的。所以，

聖父並不是由某物，而是由無或虛無中生聖子。

2.此外，那有物由其生出之物，是那生出之物的本源。

所以，如果聖父是由自己的本質(本體， essentia) 或本性(性

體， natura) 而生聖子，那麼聖父的本質或本性就是聖子的本

源。但不是物質或質料的本源;因為在天主內沒有物質或質

料。所以有如是主動的本源，如同生者是受生者的本源一樣。

如此則應該說「本質生或生育J '而這是前面第三十九題第五節

所駁斥的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七第六章說，天主

三位並不是「生自」同一本體，因為本體與位格並無不同。可

是，聖子的位格與聖父的本體也並無不同。所以，聖子並不是

出白聖父的本體。

4.此外，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出白無或虛無。可是聖經卻

稱聖子為受造物;因為《德訓篇》第二十四章 5 節由受生的

「智慧」的口中說: 1"我由至高者的口中出生，我在一切化工以

先，是首先出生的。」後來(第 14節)又由同一「智慧」的口

中說: 1"起初，當世界未有以前，我就受造。」所以，聖子

(受生的智慧)並不是由某物，而是由無中出生或受生。同樣

地，關於聖神也可以提出質疑，因為《匣加利亞》第十二章 l



節說: í展開蒼天，奠定大地，在人內創造人之神的上主，這

樣說J ; ((亞毛斯》第四章 13 節按照另一種譯本也說: í我形

592 成了山嶽，創造了神( spiritus ) J 。

富 反之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》第二章說: í天主聖
室 父從無始 (sine initio) 就由自己的性體，生了與自己平等的聖

第子。」

冊 正解我解答如下:聖子並不是由無中 (ex nihilo) 而生或受
要 生，而是由聖父的本體或實體( Sl削antia) 。因為第二十七題第
三 二節、第三十三題第二節釋疑3.及 4.和第三節已經指明，在天主內
聖 有真實的和依其本義的划生、子i圭和出生或誕生。可是，在真
位 正的有人生而為子的生或生育，與製造或創造之悶，有此一區

別，即製造者是由外在的物質或材料製造一物，例如:木匠由

或用木材製造長凳，而人卻是由自己生出兒子。可是正如受造

的工匠由或用材料製造某物，同樣地，天主也是由無中創造，

正如以下第四十五題第二節將要證明的;並不是因為「無」變成

物的實體，而是因為物的整個實體由「無」中產生，不預設有

任何別的物存在。所以，如果聖子之出自聖父，宛如是由「無」

中而存在，那l要聖子與聖父的關係，就如同手工藝品與工匠的

關係一樣;顯然地，工藝品不可能有真正的或按照其本義的

「子性」這司名稱，而只能按照某種相似。因此，如果天主聖子

之出自聖父，宛如是由「無 J 中而存在，那麼祂就不是真正的

和按照本義的聖子。這相反《若望壹書》第五章20節所說的:

(使我們在祂(天主)真實的聖子耶穌基督內。」所以，天主的

真實聖子，並不是由「無」中存在，也不是受造，而只是出生

或受生。

可是，如果那些由「無」中而受造的，也稱為天主的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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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那麼這是按照喻義的說法，這是根據與那貫正為聖子者的

某種相似。因此，就天主的真實的和自然的聖子是唯一的而

言，稱之為「獨生子或獨生者 J '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8

節所說的: r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，祂給我們詳述了。」

可是，就其他的人因與祂有某種相似，被稱為(天主的)義子

而言，則只好像是按照喻義稱祂為「長子或首生者J '按照《羅

馬書》第八章29節所說的: r 因為祂所預選的人，也預定他們

與自己的兒子的肖像相同，好使祂在眾多弟兄中作長子。」

所以，天主聖子是由聖父的本體或實體而受生。卻也有

別於人子的受生。因為生人者的實體，部分變成受生者的實

體。可是天主的本性或性體卻是不可分的。因此，必須說，聖

父之生聖子，不是將本性或性體的部分轉注入聖子內，而是將

整個本性或性體通傳給聖子，唯有起源方面的區別仍然存在，

正如前面第四十題第二節所指明的。

釋疑 1.當說聖子「生自聖父」時，這前置詞或介詞「自 J '是

指示那同性同體的生者本源;不是指示物質或質料本源。因為

凡由物質或質料所產生者，都是藉物質或質料轉變為某種形式

而形成;可是天主的本體卻是不變的，也不能接受別的形式。

2.說聖子是生「自聖父的本體J '按照大師在《語錄》卷

一第五題的解釋，有如是意指與主動本源的關係;他在那裡做

了這樣的解釋: r聖子生自聖父的本體，即是生自『聖父本體』

(或『是本體的聖父~)。為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 1-五

第十三章說: r我所說的(聖子)生自『聖父本體~ (或『是本

體的聖父~) ，其意義就如同我更明晰地說「生自『聖父的本

體~ 0 J (按: r聖父本體J (Pater essentia) 是「聖父」和「本

體」三名詞並置，常用相同的格，如同天主聖父、天主聖子、

天主聖神等詞一樣。而在「聖父的本體」中， r聖父」常用所



有格，與「本體」的格不同。)可是，這卻似乎不足以說明這

句話的意義，因為我們可以說受造物「出自天主本體J (或是本

594 體的天主) ，卻不能說受造物「出白天主的本體」。因此，可以

有另外不同的說法，即前置詞「自 (d由C 、由、從、用 )υ」常常指

昌 示「同1性間生同體 J (印Cωonsub
室 「出自建築師」ν，因為建築師並不是同性同體的原因。可是我們

嘉 卻可以說一物出自另一物，只要這另一物是指任何一種同性同

盃 體的本源:它或是主動本源，例如說:兒于是「出自父親J ; 

ι 它或是物質或質料本源，例如說. /小l恥\刀是「出自或來自鐵J ; 

哭 它或是形式本源，只要這些在其主體內的形式是自立自的句，而且
土

一」 不再成為其他物的形式;因為我們可以說一位天使是「出自或
體
三 來自理智的性體」。是按照此一方式，我們說聖子生自聖父的本

位 體;因為藉「生J 而通傳給聖子的聖父的本體，自立於聖子
內。

3.當說: !聖子生自聖父的本體」峙，其中有所加添，

可根據它所指的關係，保全(子與父之位格的)區別。可是當

說: I三位或三位格出自天主的本體」時，其中卻沒有什麼指

關係者，可據以建立前置詞「自」所要表示的區別。所以，情

形並不相同。

4.當說: I智慧是受造的」峙，可以這樣解讀，即它所

說的智慧，不是指那是天主聖子的智慧，而是指受造的智慧，

是天主把這智慧植入受造物之內;因為《德哥11篇》第一章9~

10節說: I祂藉著聖神，創造了它y 即是智慧， I進把它傾注

在祂一切的化玉上。」聖經在相同的章節裡兼談受生的智慧和

受造的智慧，並無不宜;因為受造的智慧是分享非受造的智

慧。這話或者也可能與聖子所攝取的受造的本性或性體有闕，

意思是說， I起初，當世界未有以前，祂就造了我J '即是「我

已被預見與受造物合而為一」。或者，智慧之稱為受造的和受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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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是為給我們暗示天主生或生育的方式。因為在生育時，受

生者獲得生者的本性，這屬於完美;可是在創造峙，創造者並

不改變，而受造者也不獲得創造者的本性。所以，說聖子同時

是受造的和受生的，是為從創造中領悟聖父的不可改變性，以

及從生育中領悟在聖父早日聖子內的唯一性體或一體。希拉利在

《論主教會議》中也是這樣解釋這 A經旬的意義。至於所引的其

他經旬，不是在談論聖神，而是在談論受造的神或spiritus ;這

spiritus '有時稱為風暴，有時稱為空氣，有時稱為人的氣息，

有時也稱為魂或生命 (anima) ，或其它任何看不見的實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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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在天主內是否有與表記行動相闋的能力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應該肯定在天主內有興衰記行動相關的能力

(potentia) 。因為:

1 .一切的能力，或是王動的，或是被動的。可是這兩種

能力卻都不能適用於此;因為在天王內並沒有被動的能力，正

如第二十五題第一節已指明的;而主動的能力也不適用於一位格

之針對另一位格，因為天士的位格並不是受造而成的，正如第

三節已指明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並沒有針對表記行動的能力。

2.此外，能力是針對可能者 (possibile) 而說的。可是天

主的位格並不屬於可能者之列，而屬於必然者之列。所以，針

對天主的位格因以或賴以出發的表記行動，不應該肯定在天主

內有相關能力。

3.此外，聖子出發而為言，而言是理智的孕育或領悟;

聖神則出發而為愛，而愛屬於意志。可是，在天主內，能力卻

是針對效果而說的，並非針對領悟或理解和願意而說的，正如

第二十五題第一節釋疑3.及 4.己說過的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不應

該針對與表記行動的關係來談能力。



反之 奧斯定在《駁馬西米諾》卷二第七章說; í如果天主聖

父未能生與自己同等的聖子，那麼天主聖父的全能在那裡 ?J

596 所以，在天主內有與表記行動相關的能力。

單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肯定在天主內有表記行動，同樣地，
大
全

也應該肯定在那裡有與這種行動相關的能力;因為能力只不過

第 意指行動的本源而已。因此，既然我們理解到聖父是生或生育

區 的本源，以及聖父和聖于是噓出或發出( spiratio )的本源;所

也 以，必須將生或生育的能力歸於聖父，將噓出或發出的能力歸
且用

天
主

體

於聖父和聖子。因為生的能力意指那生者因以而生者或生之所

憑藉者;而一切生者都是因什麼或有所憑藉而生;因此，在一

切生者內都應該有生的能力，而在一切噓出或發出者內都應該

位 有噓出或發出的能力。

釋疑 1 .正如一位格根據表記行動而出發，不是出發有如受造

而成的;同樣地，在天主內，與表記行動相關的能力，也不說

是針對某一受造而成的位格;而只是針對出發的位格。

2.可能者，就其與必然者相對立而言，附和或基於被動

的能力，而在天主內沒有這種能力。因此，在天主內，也沒有

按照這種方式的可能者;而只是按照將可能者涵蓋在必然者之

範圍內的方式。如此則可以說:正如「天主存在」是可能的，

同樣地， r聖子受生」也是可能的。

3.能力意指本源。可是，本源指出自己與那出自本源之

物有區別。在論及天主的事物中，注意到有兩種區別:一種是

實在的或物本身的區別，另一種是只在觀念或思想上的區別。

按照實在的區別，天主藉本體有別於祂藉創造而為其本源的萬

物;正如一位格也是如此有別於自己根據表記行動而為其本源

的另一位格。可是在天主內，行動與主動或行動者卻只有觀念



或思想上的區別;否則行動便是在天主內的依附體了。所以，

有的行動，使某些物據以出於天主而有別於天主，無論是按照

本體的區別或位格的區別，針對這樣的行動，能依「本源」之 597 

本義，而把能力歸於天主。因此，正如我們肯定在天主內有創

造的能力;同樣地，我們也能肯定有生的能力或噓出的能力。 第

可是理解和願意卻不意指這樣的行動，即它們並不指明有物出 集

於天主而有別於天主，無論是按照本體的區別或位格的區別。 第

為此，針對這些行動，就無法證實或滿全能力在天主內(意指 早
本源)的理或性質，除非只按理解或思想和表示的方式，即是 昌

在天主內的理智和理解，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表示，雖然天 會

主的理解本身就是祂的本體，沒有本源。 位
稿

第五節 生之能力是否意指關係，而非本體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生之能力或發出之能力，似乎意指關係，而非本體。因為:

1 .能力意指本源，正在日其意義所指明的;因為我們稱主

動能力為主動或行動的本源，正如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十二章所

指明的。可是在天主內，針對位格的本源，是以表記或關係的

方式說出或稱謂。所以，在天主內，能力並非意指本體，而是

意指關係。

2.此外，在天主內，能(行動)與行動沒有差別。可是在

天主內，生之行動卻意指閱(系。所以，生之能力也是如此。

3.此外，在天主內，凡意指本體的，都是三位共有的。

可是，生之能力卻不是三位共有的，而是聖父所特有的。所

以，生之能力並不意指本體。

皮之 正如天主能生聖子，同樣地，天主也願生聖子。可是生

之意願卻意指本體。所以，生之能力也是如此。

與
表
記

T了
動

的
關

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說生之能力在天主內意指關係。可

是這卻是不可能的。因為在任何主動者或行動者內的能力，依

598 其本義，是指稱那行動者因以或藉以行動者(或其行動所憑藉

者)。可是，凡藉自己的行動產生一物者，在他藉以行動的形式

單 方面，都是產生與自己相似者，例如:受生之人與那生人之
三 人，在人之本性方面相似，為人父者是因這人之本性的能力，
第 而能生人。所以，受生者與生者相似之所在(或受生者與生者

而 所相似的那一因素) ，就是在生者內的生之能力。可是，聖子是

在天主之本性方面，與生者聖父相似。因此，在聖父內的天主

要 之本性或天主性是在聖父內的生之能力。因此，希拉利在《論
主 天主聖三》卷五第三十七節說: í天主的誕生，不可能不持有
體 其所從出的本性;因為既非那不是天主者自立存在，亦非從那
位 不是天主者處(獲得能力)自立存在。」

所以，如此則應該說，生之能力主要地意指天主的本體，

正如大師在《語錄》卷一第七題所說的;而不僅指關係。而真其

意指本體，也不是著眼於本體與關係相同，好像是以同等的方式

兼指二者。因為，雖然父性意指聖父的形式，但這父性卻是針對

聖父之位格的個別位格特{設，就如同個體的形式與受造個體的關

係一樣。可是在受造的物體內，個體的形式建立生者這一位格，

卻不是那生者因以或藉以而生或生育之因素，否則就變成蘇格拉

底生蘇格拉底了。因此，也不能把父性解釋為那聖父因以或藉以

而生者，只能解釋為那建立生者之位格者;否則就變成聖父生聖

父了。可是那聖父因以或藉以而生者，卻是天主的本性，聖子是

在這本性內相似聖父。根據這一點，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

信仰》卷一第八章說，生或生育是「本性的工程J '而這本性，

不是被視為生者，而是被視為那生者因以或藉以而生者(或生者

之生所憑藉的能力)。所以，生之能力正面或直接地意指天主的

本性，卻側面或間接地意指關{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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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提 1.能力並不是意指本源的關係本身，否則便屬於「關係」

這一類了;而是意指那是本源者;而其稱為本源，不是好像它

是主動者或行動者，而是有如那行動者因以或藉以行動者(行

動者之行動所憑藉者)。可是，行動者有別於其所作成者，生者

也有別於受生者。可是那生者之生所憑藉之因素，卻是生者與

受生者所共有的;而且生或生育越完美，這因素也越完美。因

此，天主的生或生育既是最完美的，所以，生者之生所憑藉的

因素，是生者與受生者所共有的，在數目方面同一或是同一

個，不只是在種別方面同一或是同一種，如同在受造的萬物內

一樣。所以，不可以根據我們說天主的本體是「生者之生所憑

藉的本源J '而作結說「天主的本體被區分J ;假設是說天主的

本體生或生育，這樣的結論方可成立。

2.在天主內，生之能力與生或生育之相同，就如同天主

的本體與生或生育和父性之相同，其相同是在物本身方面，而

不是在觀念或思想方面。

3.當我說「生之能1J J 時，直接所指出的是「能力尸間

接所提及的是「生J '如同我說「聖父的本體」一樣。因此，就

其所意指的本體而言，生之能力是天主三位共有的;可是就其

一併所觸及的表記或位格關係而言，卻是聖父之位格所特有

的。

第六節表記行動是否能止於多個位格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真是 表記行動似乎能及於和終止於多個位格，致使在天主內

可以有多個受生者(聖子)或多個被發出者(聖神)。因為:

1 .凡有生之能力者都能生。而聖子卻有生之能力。所

以，聖子能生。可是聖子卻不能生自己。所以，聖子能生男一

聖子。所以，在天主內能有多個聖子。

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駁馬西米諾》卷二第十二章說:

「聖子沒有生造物主。並不是因為祂不能;而是因為祂不應

600 該。」

3.此外，天主聖父比受造的為父者有更強的生之能力。

單 可是一個人卻能生多個兒子。所以，天主也是如此;尤其因為
蓋 在生了一位聖子以後，聖父的能力並沒有減少。

第
冊 皮之在天主內有( esse )與能 (posse) 沒有差別。所以，如

也 果在天主內能有多個聖子，那麼就實有多個聖子。如此，則在

哭 天主內所有的位格，就多於三個，而這是異端。
主

豐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亞達納修在《信經「不拘誰J)) 中所說
位 的，在天主內只有一個聖父、一個聖子和一個聖神。個中理由

可分為四點。第一點理由取自關係方面，天主的位格只因關係

而彼此有區別。由於天主的位格就是自立的關係本身，所以在

天主內，就不可能有多個聖父或多個聖子，除非有多個父性和

子性。可是這只有按照物的質料方面的區別才是可能的;因為

同一物種或同一種物的形式，只有根據質料或物質才會增多，

而在天主內並沒有物質或質料。因此，在天主內只能有一個自

立的子性，就如自立的白色也只能有一個一樣。第二點理由取

自各位格個別出發的方式。因為天主是用唯-而單純的行動理

解和願欲一切。所以，只能有一個位格以聖言的方式出發，即

是聖子;也只能有一個位格以愛的方式出發，即是聖神。第三

點理由取白出發的一般方式。因為位格本身的出發是以自然本

性的方式，正如第二節己說過的;而自然本性是被限定於一

的。第四點理由取白天主位格的完美性。因為聖子之所以是完

美的聖子，正由於完整的天主子性都包括在祂內，以及只有一

個聖子。關於其他的位格，同樣也應該如此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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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提 1 .雖然，應該簡直地或無條件地承認，聖父所有的能

力，聖子也有;可是，如果(生之能力的) í生之J (generandi) 

是主動動詞用作名詞的所有格，使其意義是說「聖子有能力

(主動地)生或生育J '那麼就不應該承認聖子(作為聖子)有

生之能力。因為就如:雖然聖父和聖子的存在是相同的，可是

由於所加添的表記或父子關係'聖子不能是聖父。可是如果

「生之」是被動動詞用作名詞的所有格，那麼，在聖子內就有這

種被動的生之能力，即是祂能受生。同樣地，如果「生之」是

無主詞或不定動詞 (verbum impersonale) 用作名詞的所有格，

使「生之能力 J '意指從某一位格生出或受生所憑藉的能力，那

麼，在聖子內也有這種能力。

2.奧斯定說那些話，並非有意說聖子能生聖子;而是說

聖子之不生，不是由於聖子之無能，正如下面第四十二題第六節

釋疑3.要指明的。

3.是基於天主的非物質性與完美，在天主內不能有多個

聖子，正如正解已說過的 c 所以，在天主內沒有多個聖子，並

不是由於聖父之生或生育的無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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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題

論天主位格闊的相同與相似

一分為六節一

神
學

三 引言)。首先討論相同與相似;其次討論差遣或派遣(第四十三
第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冊

論
天
主
一
體
三
位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天主位格間的比較關係(參看第三十九題

一、在天主的位格間是否容許有相同 ω

二、出發的位格與其所tt 出的位格，是否有永恆性方面的

相同。

三、在天主的位格間是否有某種秩序。

四、天主的位格在大小方面是否相同。

五、一位格是否在另一位格內。

六、天主的位格在能力方面是否相同。

第一節 在天主(位格)間是否容許有相間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適於把相同( aequalitas ‘同樣、同等、平等、相

等)歸於天主的(三)位格。因為:

1 .相同意指同一的分量，正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

第十五章所指明的。可是在天主的位格內，既沒有稱為大小的

內在連續分量，也沒有稱為地方與時間的外在連續分量;而且

按照非連續的分量，在祂們內也沒有相同，因為二個位格多於

一個位格。所以，相同不通於天主的(三)位格或天主三位。

2.此外，天主三位屬於一個本體，正如第三十九題第二節

所說的。可是本體是以形式的方式來表示。而在形式方面的共



有或相合，並不構成相同，只構成相似。所以，應該說在天主

三位間有相似，而不應該說有相同。

3.此外，凡是在其內有相同或相等的一切，彼此都是相 603 

同的或相等的;因為所謂相同或相等者，是指與中目問者相同或

與相等者相等。可是天主三位卻不可能稱為彼此相同或相等。 第

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十章所說的: r如果 集

肖像完美地或圓滿地合於肖像所表示之物，那麼肖像就與它所 第

表示之物相等，但不是那物與肖像相等。可是聖父的肖像卻是 早
聖子;如此則聖父就不是與聖子相等。所以，在天主三位問並 題

沒有相同或相等。
自問

4.此外，相同或相等是一種關係。可是無一關係是天主 主

三位共有的;因為天主三位是根據關係而相互區別。所以，相 位

同或相等並不適於天主三位。 富

皮之 《亞達納修信經「不拘誰J)) 中說: r天主三位彼此都是

同為永恆的和同等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肯定在天主三位間有相同或相等。因

為按照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十第五章所說，所謂相等，有如

是說否定有犬有小。可是我們卻不能說在天主三位內有什麼犬

小或更大更小;因為正如波其武在《論天主聖三》第一章所說

的: r他們念念不忘差異 J '即天主性的差異， r他們或增或

滅，就像亞略派人士一樣，後者藉不同的卓越等級，使天主三

位一體形成多樣化並分解了祂，同時也使祂降為多樣多體。」

個中理由是，因為不相同或相等之物，不可能是同一個

分量。可是在天主內，分量卻只不過是天主的本體而已。所

以，如果在天主三位間有任何不相同或不相等，那麼在祂們內

便不是同一個本體;如此則天主三位不是同一個天主，而這是

的

相
同

與
相
似



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應該肯定在天主三位間有相同或相等。

604 釋疑 1.分量有兩種:一種是體積的分量或有(高、長、寬等)

向度的 (dimensiva) 分量，它只存在於形體物內;因此，在天

盟 主三位內並沒有這種分量。另一種是根據某種本叫形式的完
大
全

美而考量的能力的分量 (quantitas virtutis) ;標明這種分量的

第 根據，就像說一物有較大的熱量(較熱)或有較小的熱量(比

二 較不熱) ，這是根據它在熱方面較更完美或較不完美。考量這種

i 能力的分量，首先要注意其根本，即其形式或本性的完美本

要 身;如此則稱為非形體的大小，例如:由於熱的強烈和完美而
主 說它是大熱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八章說:
豐 「在那些非因體積而稱為大的物內，凡是較好的，也就是較大
位 的J ;因為凡是較完美的，也就是較好的。關於能力的分量，

其次要注意的是形式的效果。而形式的第一種效果是存在;因

為萬物都循自己的形式而存在。形式的第二種效果是動作或行

動;因為一切的主動者或行動者都藉自己的形式而行動。所

以，考量能力的分章，既要根據存在，也要根據行動;要根據

存在，因為那些有更完美本性者，其存在也持續更久或有更大

分量的持續;至於要根據行動，因為那些有更完美本性者，也

有更大的行動能力。所以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

德》第一章中所說: r所謂在天主聖父、聖子和聖神內的相等

或相同 J '意思是說: r其中沒有任何-位，或在永恆性方面領

先，或在大小方面超出，或在能力方面取勝。」

2.如果是根據能力的分量來考量相同或同等，那麼它在

自己內就包括有相似，以及甚於相似者;因為它排除超出或偏

離。因為凡共有同一形式之物，都能稱為相似，縱然並不是同

等地分享那形式，例如:說在熱的方面空氣相似火;可是如果

一物比另一物更完美地分享那形式，那麼它們就不能稱為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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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同等。由於在天主聖父和聖子內的本性，不僅是同一本性，

而且也是以同等的完美方式在二者內，所以我們不僅說「聖子

相似聖父J '以排除優腦米伍 (Eunomius) 的錯誤;而且我們也

說「聖子與聖父相同或同等J '以排除亞略的錯誤。

3.在天主內，相等或相似可用兩種方式來表示，即是用

名詞和用動詞。就其用名詞來表示而言，貝IJ說在天主三位內彼

此有相等和相似;因為聖子與聖父相等和相似，反過來聖父與

聖子亦然。這是因為聖父的天主本體並不大於聖子的天主本

體;所以，正如聖子有聖父的「大小J '亦即聖子與聖父相等，

同樣地，聖父也有聖子的「大/的，亦即聖父與聖子相等。可是

關於受造物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九章所說的， r頁。

(在受造物與造物主天主之問)沒有相互的相等和相似」。因為

說效果相似原因，是因為效果有原因的形式;可是卻不能反過

來說(原因相似效果和有效果的形式) ，因為形式是主要地在原

因內，次要地在效果內。至於動詞則是用變動來表示相等。雖

然在天主內並沒有變動，但有受或得( accipere) 。由於聖子之

與聖父桐等是得之於聖父，而反過來則不然，所以我們說「聖

子相等於聖父J '卻不能反過來說(聖父相等於聖子) 0 (按:

人間父子關係亦有類似情形。例如張家父子，由於子生於父，

所以:一、我們說兒子姓張，是因為父親姓張，卻不反過來說

父親姓張，是因為兒子姓張;二、我們說兒子面貌相似父親，

甚至一模一樣，卻不反過來說父親相似兒子，甚至一模一樣)

4.在天主的位格或三位內所討論的，無非是三位所共有

的本體，和三位藉以相互區別的關係。可是相等兼含有二者:

即(一方面)含有三位的區別，因為並不說任何一物與自己相

等(按:即常是針對另一物) ; (另一方面)也含有本體的唯

一或一體，因為三位之彼此相等，是由於屬於相同的「大小」

和本體。可是顯然地，同一物之與自己之相比或相對，不是基



於什麼實在的關係。而 關係之與另一關係之相比或相對，也

不是藉由其他或第三關係;因為當我們說父性與子性對立或相

606 對時，這對立或相對並不是介於父性和子性間的中間關係。因

為(否則的話) ，按照上述兩種情形，關係將會無限地增加。所

重 以，在天主三位內，相等與相似並不是在專屬於每一位之關係
言 以外的另一實在關係;而是在自己的觀念中包括有區別三位的

第 關係，以及本體的唯一。因此，大師在《語錄》卷一第三十一

冊
題說:於此， 1"名稱只意指關係 J 0 

要 第二節出發的位格與自己的本源，就如聖子與聖父，
主 是不是同為永恆的
體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位 質疑出發的位格與自己的本源，就如聖子與聖父，似乎不是
同為永恆的 (coaetema '在永恆性方面是相同的)。因為:

1 .亞略提出了生或產生的十二種方式:第一種方式是比

照線之出於點;它缺少單純性的相等或相同。第二種方式是比

照光芒之出於太陽;它缺少本性的相同。第三種方式是比照印

記之出於印信;它缺少同性同體和主動功能 Q 第四種方式是比

照由天主釋出善意;它缺少同性同體。第五種方式是比照依附

體之出於實體;而依附體缺少自立。第六種方式是比照由物質

中抽出形式或形象，如同感官由可感覺之物接受形式或形象;

它缺少非物質單純性的相同。第七種方式是比照意願為思想所

激發;這種激發只是時間性的。第八種方式是比照變形，例如

由銅變成物像;這是物質的變形。第九種方式是被推動或變動

出自推動者;於此也出現原因與效果。第卡種方式是比照由物

類或類別中引伸出物種或種別;而這方式不適於天主，因為關

於聖父與聖子的稱述，並非像稱述物類和物種一樣。第十一種

方式是比照技藝創作，就像外在的櫥櫃來自內心的設計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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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種方式是比照誕生，例如:人生於父親;於此有時間的

先後。所以，由此可見，在一物出自另一物的一切方式內，或

者缺少本性的相同，或者缺少持續的相同。所以，如果聖子是

出自聖父句那麼就應該說聖子或者是小於聖父，或者是後於聖

父，或者二者兼是。

2.此外，凡出自其它物的一切，都有本源或原始( prin

cipium) 。可是無一永促物有原始或開始。所以， (出自聖父的)

聖子並不是永恆的，聖神也不是永恆的。

3.此外，凡是朽腐或腐化者，都停止存在。所以，凡是

受生者，都開始存在;因為受生的目的就是存在。可是聖子卻

是受生於聖父的。所以，祂開始存在，而不是與聖父同為永恆

的。

4.此外，如果聖于是受生於聖父的，那麼聖子或常常是

在受生，或有受生的某一時刻。如果祂常常是在受生，由於當

一物是在受生的過程中時，就是不完美的，正如像時間和變動

等常在形成過程中之連續物所指明的，那麼，聖子就常常是不

完美的;而這是不相宜的，所以，有聖子受生的某一時刻。所

以，在這時刻以前，聖子還不存在。

皮之 亞達納修在《信經「不拘誰J ))中卻說: r整個天主三位

彼此都是同為永恆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說聖子與聖父是同為永恆的。為明示

此點，應該注意，一出自本源的存在物，其後於自己的本源，

能有兩種方式:一種方式是來自主動者或行動者方面，另一種

方式是來自主動或行動方面。從行動者方面，運用意志的行動

者，與依據本性的行動者，又有不同。因為在運用意志的行動

者方面(出於本源者之後於其本源) ，是由於時間的選擇;因為



正如運用意志的行動者有權能選擇賦予效果的形式，正如前面

第四十一題第二節所說的;同樣地，他也有權能選擇那產生效果

608 的時間。可是在依據本性的行動者方面，這一現象的發生，卻

是由於行動者並非從起初就有完美的依據本性而行動的能力，

重 而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，才獲得它，例如人並不是從起初就能
否 生育。可是從主動或行動方面，那出自本源者之所以受阻而不

第 能與其本源同時存在，是因為行動是連續的或逐漸完成的( suc-

兩 cessiva) 。因此，假設有一行動者，在自己獲得存在的那一時

: 刻，就立即開始有這樣的行動，仍然不是立即在同一時刻就有

哭 效果，而是在(連續)行動終止的那一時刻。
主

骨單

位

可是顯然地，按照前面第四十一題第二節所說的，聖父之

生聖子，不是以意志，而是以本性。其次，聖父的本性也是從

永恆就是完美的。復次，聖父生聖子的行動，並不是連續的;

因為如果是連續的，貝lJ天主聖子就是連續地或逐漸地受生，祂

的受生也就是物質的和伴有變動的，而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

何時有聖父，也就何時有聖子。如此則聖子與聖父是同為永恆

的;同樣地，聖神與聖父和聖子也是同為永恆的。

釋疑 1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的話)) (證道集第一一七篇第六

章)所說的，無一受造物的出發或源出方式，能完美地表示天

主的生或受生;因此，應該從許多的方式中搜集相似點，使一

種方式所缺少的，由另一種方式來彌補。因此，厄弗所大公會

議 (431 年)說: 1願光明告訴你，聖子與聖父常常同在，並是

同為永恆的;願聖言明示祂的誕生不可能是承受變動或被動

( impassibilitas ) ;願『聖子』的名稱提示給你，祂與聖父的同

性同體。」其中尤以言之從理智出發，表示的最為明確;因為

「言」並不後於它所從出之理智，除非理智是由潛能而進入現

實;而在天主內卻不能如此論說理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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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永恆性排除持續的開始或本源，卻不排除起源的本

3.一切的腐朽或腐化都是變化;因此，一切腐化者，都

開始不存在，以及終於停止存在。可是天主的生或受生卻不是

變化，正如第二十七題第二節所說的。因此，聖子常常受生，聖

父常常生。

4.在時間內，一是那不可分者，即時刻或此刻;一是那

持續者，即時間;二者不同。可是在永恆性內，那不可分的

「現在或此刻J (nunc) 卻是常常固定不變的，正如前面第十題第

二節釋疑 1. 、第四節釋疑 2.所說的。可是聖子的受生，卻不是在

時間的「此刻J '或在時間內，而是在永恆內。因此，可以說聖

于常常受生或誕生，以表示永恆性中的現在和常存，正如奧利

振所說的(<<耶肋米亞釋義》第九篇)。可是，正如教宗額我略

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一第二十九篇第一章和奧斯定《雜題八十

三》第三十七題所說的，更好說聖子是常常受生的或誕生的

(natus) ;這「常常」一詞意指永恆性的常存，這「誕生的」一

詞意指受生者的完美。所以，依此而言，聖子既不是不完美

的，也不是有時間祂不存在，如同亞略所說的。

源。

第三節 在天主的位格內是否有本性的秩序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天主的位格或三位內，似乎沒有本性的秩序。因為:

1 .在天主內的一切，或是本體，或是位格，或是表記。

可是本性的秩序，既不意指本體，也不是三位中的任何一位或

表記中的任何γ個表記。所以，在天主三位內沒有本性的秩

序。

2.此外，凡是在其內有本性秩序之諸物，其中之一物先

於男一物，至少按照本性和理解是如此。可是在天主三位內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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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沒有什麼先後 J '正如亞達納修在《信經「不拘誰 J)) 中所說

的。所以，在天主三位內沒有本性的秩序。

3.此外，凡有秩序者，也有區分。可是在天主內本性沒

有區分。所以，在那裡也沒有本性的秩序。

單 4 此外，天主的本性就是祂的本體。可是並不說在天主
室 內有本體的秩序。所以，也沒有本性的秩序。

第
: 反之 哪裡有多物而沒有秩序，那裡也就有混亂。可是在天主

i 三位內卻沒有混亂，正如亞達納修(同上)所說的。所以，在

要 那裡有秩序。
主

體= 正解 我解答如下:秩序常是針對與某一根元或本源( principi-

位 um) 的關係而說的。因此，正如本源有多種說法，即按照位置

有點作為本源，按照理智的理解有證明的原理作為本源，以及

按照特殊的原因;同樣地，秩序的說法也是如此。可是在天主

內，本源是按照起源而說的，不含有先有或在先，正如第三十

三題第一節釋疑3.所說的。因此，在天主內，應該有按照起源的

秩序，它也不含有先有或在先。按照奧斯定《駁馬西米諾》卷

二第十四章)的說法，這種秩序就稱為本性的秩序，按照這秩

序，不是一位先於另一位，而是一位出於另一位。

釋疑 1 .本性的秩序意指一般性的起源表記，而非特殊的起源

表記。

2.在受造物之中，縱然那出自本源之物，與自己的本源

是同時持久存在，可是按照本性和理解，那本源仍然在先，如

果討論的著眼點是那為本源者。可是，如果著眼點是原因與效

果、和本源與出自本源者的關係本身，那麼顯然地，無論按照

本性和理解，這些彼此相關者都是同時的，因為其中之一個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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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在另一個的定義內。(按:如「是父親」的這個人，先於那

「是兒子」的人;可是父子關係和父子名分卻是同時的，沒有先

後。)可是在天主內，關係本身卻都是自立於同一本性內的位

格。因此，無論是從本性方面和關係方面，一位格都不可能先

於另一位格，縱使按照本性和理解，也不可能是一位格先於另

一位格。

3.所謂本性的秩序，不是說本性本身有秩序;而是說在

天主三位內的秩序，是按本性的起源。

4. í本性J 多少含有本源的意義， í本體」貝IJ不如是。

因此，稱起源的秩序為本性的秩序， f要於稱之為本體的秩序。
論
天
主
位
格
闊
的
相
同
與
相
似

第四節 聖子在大小方面是否與聖父同等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按照大小或在大小方面，聖子似乎並不與聖父同等或相

等。因為:

1. <<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二 28節記載耶穌自己說: í 父

比我大J ;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28節也說: í 萬物

都屈服於祂(子)以後，于自己也要屈服在那使萬物屈服於自

己的(父) 0 J 

2.此外，父性屬於聖父的尊位。可是父性卻不屬於聖

子。所以，並非凡聖父所有的一切尊位，聖子都有。所以，在

大小方面，聖子與聖父並非同等。

3.此外，那裡有整體與部分，頁1]多個部分大於一個部分

或較少的部分;例如:三人大於二人或一人。可是在天主內，

卻似乎有涵蓋全部的整體和部分，因為在「關係」或「表記」

中含有多個表記。因此，既然在聖父內有三個表記，而在聖子

內卻只有兩個，所以，聖子與聖父似乎不是同等的。



612 

反之 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6節卻說: I祂(基督)並沒有以自

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拾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必須說聖子在大小方面與聖父同等。因為

單 天主的大小無非就是其本性的完美。可是這卻屬於父性和子性
室 的理或性質，即子藉受生而獲致在父內的本性的完美，就如父
第 有這本性的完美一樣。可是因為在人間的生或受生，是由潛能

福 而進入現實的轉變，所以為子者之人，不是從開始即與生者或

\ 父相等，而是藉相當的成長才能到達同等的地步，除非由於生

妻 之本源的缺陷而有異狀發生。可是從第二十七題第二節、第三十
主 三題第二節釋疑3.及 4.和第三節所說的，可知在天主內確實有本
體
二 義的父性與子性。而且也不能說，聖父的能刀在生(聖子)方

位 面有缺陷;也不能說，聖子是逐漸的轉變而臻於完美。所以，

必須說，在大小方面，聖子從永恆就與聖父同等。因此，希拉

利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一書中說: I剔除肉身的軟弱，剔除孕育

的開始和過程，剔除人的一切痛若干日需要，貝IJ一切為子者，按

照本性的出生，都與父親相等，因為他們都有相似的本性。」

釋疑 1 .那些話是論及基督的人性而說的，而在人性方面，基

督小於聖父，並屈服於聖父。可是按照天主性，基督卻與聖父

同等。這就是亞達納修(在信經「不拘誰」中)所說的: I基

督按照天主性與聖父同等，按照人性小於聖父 o J 或按照希拉

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九第五十四節所說的: I聖父因賜予者

的權威是較大的，但那獲賜同一存在者，卻不是較小的。」他

在《論主教會議》中又說: I聖子的屈服是本性的孝敬J '即對

父性權威的承認，可是「其他物的屈服，卻是基於受造的欠缺

健全J 0 

2.同等所涉及或關注的是大小。可是在天主內，大小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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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本性的完美，正如正解己說過的，並屬於本體。因此，在

天主內，問等和相似所涉及的，是那些屬於本體者;而且不能

根據關係的區別而稱之為不相等或不相似。因此，奧斯定在

《駁馬西米諾》卷二第十八章說: í起源的問題是什麼出自什

麼，可是同等或相同的問題卻是什麼樣的和怎樣大的。」所

以，父性是聖父的尊位，如同是聖父的本體一樣;因為尊位是

絕對的，並屬於本體。所以，正如同一本體在父內是父性，在

子內是子性;同樣地，同一尊位也是在父內是父性，在子內是

子性。所以，這說法是真實的，即凡聖父所有的→切尊位，聖

子也都有。但不可因此而推論說， í聖父有父性，所以聖子也

有父性」。因為如此則是把(絕對的屬於本體的) í什麼」轉變

成(相對的屬於位格的) í針對什麼J ;因為聖父和聖子所有的

確是同一本體和尊位，但在聖父內，是按照賦予者的關係，而

在聖子內卻是按照接受者的關係。

3.在天主內， í關係」並不是涵蓋全部的整體，雖然它

也指稱多種關係;因為按照本體和存在，一切關係都是一個或

一體，而這相反「涵蓋全部的或普遍性的J (u!1iversalis) 之理

或性質，因為後者的部分在存在方面彼此都有區分。同樣地，

在天主內， í位格」也不是普遍性的，正如第三十題第四節釋漿

3.所說的。因此，既不是一切關係大於一個關係;也不是一切

位格大於一個位格;因為在每一位格內都有天主本性的整個完

美。

第五節 聖子是否在聖父內，以及聖父是否在聖子內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聖子不是在聖父內，以及聖父也不是在聖子內。因

為:

1 .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四第三章，提出一物在另一物



內的八種方式;而無論按照那一種方式，聖子都不是在聖父

內，以及聖父也都不是在聖子內，正如瀏覽每種方式所指明

614 的。所以，聖子並不在聖父內，聖父也不在聖子內。

神
學

2.此外，凡自一物而外出或出離者，都不再在該物內。

可是，聖子卻是從永恆就自聖父外出，按照《米該亞》第五章 I

三 節所說的:「他的來歷源於互古，達自永遠的時代。」所以，

第 聖子並不在聖父內。

二 3.此外，二對立者，其中之一位不在另一位內。可是聖

主 子與聖父在關係方面彼此對立。所以，一位不在另一位內。
自闊

天
主 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10節卻說: [""我(子)在父內，
空 父在我內。 J
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聖父與聖子內，可以考慮到三點，即本

體，關係與起源;而按照其中任何一點，聖子是在聖父內，聖

父也是在聖子內。按照本體，里父是在聖子內，因為聖父是自

己的本體，並將自己的本體，不藉任何轉變，通傳給聖子;因

此可作結說，既然聖父的本體在聖子內，那麼聖父也在聖子

內。同樣地，既然聖子是自己的本體，因此也可作結說，聖子

在聖父內，因為聖子的本體在聖父內。這就是希拉利在「論天

主聖三》卷五第三十七節所說的: [""我可以說，不變的天主，

遵循自己的本性，生不變的天主。所以，在祂(受生者)內的

自立性，我們懂作天主的本性，因為是天主在天主內。」按照

關係，兩個彼此有對立關係之物，在理解或觀念上，一物顯然

是在另一物內。按照起源，顯然地，理智之言的出發，不是向

外出發，而是存留在發言者內。而那用言所說出者，也仍保存

在言內。關於聖神，也有相同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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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那些在受造物內所有的，都不足以表達那些屬於天主

的事物。因此，聖子不是按照哲學家所提出的任何一種方式在

聖父內，反之亦然。可是，此外尚有這種更內在的方式，即說

一物在那發出它的本源內的方式;只是在受造物內，由於本源

與那出於本源者沒有同一本體，而無這種方式。

2聖子出自聖父的外出 (exitus) ，是按照內在出發的方

式，如同言自內心外出或發出，而仍存在於內心一樣。因此，

在天主內的這種外出，只是按照關係的區別，而非按照本體方

式的差距。

3.聖子與聖父彼此對立，是按照關係，並不是按照本

體。可是兩個彼此有對立關係之物，一物是在男一物內，正如

正解已說過的。

第六節 在能力方面聖子是否與聖父相同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能力方面或按照能力( potentia) ，聖子似乎並不與聖

父相同或相等。因為:

1. <<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19 節說: 1"子不能由自己做仟

麼，祂看見父做什 jJ忌，才能做什麼 o J 可是聖父卻能由自己

做。所以，按照能力，聖父大於聖子。

2.此外，出命者和指教者的能力，大於服從者和聆聽者

的能力。可是聖父命令聖子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31 節

所說的: 1"父怎樣命令我.我就照樣去行動。」聖父也指教聖

子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0所說的: 1"父愛子，凡自己所

做的都指示給祂。」同樣地，聖子也聆聽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
第五章 30節所說的: í 父怎樣告訴我，我就怎樣審判。」所

以，聖父比聖子有更大的能力。

3.此外，聖父能生與自己同等的聖子，這屬於聖父的全



能;因為奧斯定在《駁馬西米諾》卷二第四章說: r如果天主

聖父未能生與自己同等的聖子，那麼天主聖父的全能在那裡?」

616 可是聖子卻不能生聖子，正如第四十一題第六節釋疑 1 .及 2.所指

明的。所以，並不是凡屬於聖父之全能的一切，聖子也能。如

畫 此則聖子在能力上並不與聖父相等或相同。
大
全

第 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19節說: r凡父所做的，子也照樣

間做。」

要 正解我解答如下:必須說聖子在能力上與聖父相同或相等。
主 因為主動或行動的能力隨本性的完美而來;我們看到在受造物
豐 內，一物越有更完美的本性，其行動的能力也越大。可是前面
位 第四節己指明，在天主內的父性與子性之理或性質，要求聖子

在大小方面，即在本性的完美方面，與聖父相同或相等。因此

應該說，聖子在能力上與聖父相同或相等。聖神針對(聖父和

聖子)二者的情形，也是如此。

釋疑 1 .所謂「子不能由自己做什麼J '這話並不由聖子撤除聖

父所有的任何能力;因為立即繼續說: r凡父所做的，子也照

樣做。」它是在指明，聖子是由聖父獲有能力，因為是由聖父

獲有本性。因此，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九第四十八節

說: r天主本性的唯一是這樣的，即聖子是藉自己而行動，卻

不是由自己而行動。 J

2.聖父的「指示」與聖子的「聆聽J '無非是說聖父將知

識通傳給聖子，如同祂將本體通傳給聖子一樣。聖父的「命令」

也可能做相同的解釋，即聖父因生聖子而從永恆就給予聖子行

動的知識和意志。或者更好說，這是針對基督的人性而說的。

3.正如同一本體，在聖父內是父性，在聖子內是子性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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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地，聖父因以而生的能力，與聖子因以而受生的能力，也

是同一能力。因此，顯然地，凡聖父所能做的，聖子也能做。

可是卻不可因此就說聖子能生;這是將(絕對的) í什麼」轉變

為(相對的) í針對什麼υ 因為在天主內， í生」意指關係。

所以，聖子有聖父所有的同一全能，可是伴有男一關係。因為

聖父之有此全能， í有如是給予者J '這就是說「聖父能生」的

意思;而聖子之有此全能， í有如是接受者J '這就是說「聖子

能受生」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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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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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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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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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題

論天主位格的派遣

一分為八飾一

耳 (按 : 拉T文名剖舖3詞枷司恥mis心i必凶叫s品叫S叮io 31<:自動詞恥m咖
室 意義之夕外i- '心i叮O可進一步分別指主動地派遣m伽C 、受動地
第 被派遺mlt吋t位1 '以及被派遺者所承擔的職務或使命。在本題裡，

兩 它主要是指被派遣，著重討論聖子和聖神被派遣到受造的世界

論 上來，無論是以可見的方式或不可見的方式。)

天
王

然後要討論的是天主位格的派遣 (missio '差遣、遣發;

體 參看第四十二題引言)。
位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。

一、被派遣是否過於天主的一位成某一位格。

二、被派遣是永恆的或只是時間性的。

三、天主某一位格以不可見的方式被派遣，所造藉的是什

麼。

四、被派遣是否過於任何一天主位格。

Ji、聖子和聖神是否都以不可見的方式被派遣。

六、不可見地被派遣，是臨止於哪些個體。

七、論可見的被派遣。

八、是否某一位格派遣自己，無論是以可見的或不可見的

方式。

第一節被派這是否適於天主的一位或某一位格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被派遣似乎不適於天主的位格。因為:



1 .被派遣者低於或小於派遣者。可是天主的一位格並不

小於男一位格。所以，一位格並不被另一位格派遣。

2.此外，凡被派遣者，都離開派遣者。因此，熱羅尼莫 619 

在《厄則克耳註解》卷五，關於第十六章53及到節說: r凡是

相連並結合為一體者，都不能被派遣。」可是在天主三位內， 第

卻沒有什麼是可以分離的，正如希拉利所說的(<<論天主聖三》 集

卷十七第三十九節)。所以，一位格並不被另一位格派遣。 第

3.此外，凡被派遣者，都離開一個地方，而前往另一個

新地方。可是這卻不適於天主的位格，因為天主的位格處處都

在。所以，被派遣不適於天主的位格。

四
十

題

自闊

天
主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八章 16節卻說: r我不是獨自一個，而 位

是有我，還有派遣我來的父。」 的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派遣的含義有二層面:一是被派遣者與派

遣者的關係;二是被派遣者與其被派往之目的或終點的關係。

可是這某人被派遣之事實，顯示被派遣者源自派遣者的某種出

發;這出發或是憑藉命令，例如說:主人派遣僕人;或是憑藉

建議，例如說:謀士將閻王遣至或推向戰爭;或是憑藉起源，

例如說:花朵白樹木發出。這某人被派遣之事實，也指出被派

遣者與其被派往之目的或終點的關係，使他開始以某種方式臨

在那裡;或是因為他此前總未到過其被派遣之處，或是他開始

以一種先前未有的方式臨在那裡。

所以，可以適於天主位格的被派遣，一方面，是按照

「被派遣」所含的源自派遣者的憑藉起源的出發;另一方面，是

按照被派遣所含的被派遣者存在於某物內的新的方式。例如

《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36節說:聖父派遣聖子到世界上來，這是

按照聖子藉著所攝取的肉身，開始以一種可見的方式在世界

派
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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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;可是此前祂「已在世界上J '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0

節所說的。

釋疑 1 .被派遣含有被派遣者之低於或小於派遣者，這是基於

單 它含有源自派遣者此一本源的出發，而這出發或是憑藉命令，
室 或是憑藉建議;因為出命者高於或大於受命者，提供建議者或
單 謀士則比較更有智慧。可是在天主內，被派遣卻只含有起源的

兩 出發，而這出發所憑藉的是相等或平等，正如第四十二題第四及

第六節所說的。

突 2 一物之被派遣，如果是使自己開始臨在於先前未曾以
主 任何方式存在過的處所，那麼它就會有地方或空間的變動;因
豐 此，就地方或空間而言，被派遣者與派遣者分離。可是在天主
位 之位格的被派遣中，並沒有這種情形;因為被派遣的天主位

格，正如不是開始臨在於先前未曾存在過的處所，同樣地，也

不是停止存在於祂先前曾存在過的地方。因此，這樣的被派遣

不含有分離;它只有起源的區別。

3.此一置疑的出發點，是按照地方或空間的變動所形成

的被派遣;而在天主內並沒有這樣的被派遣。

第二節被派遣是永恆的或只是時間性的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被派遣似乎能是永恆的。因為:

1.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六篇說:

「聖子之被派遣，與其受生，有同一基礎。」可是聖子的受生是

永恆的。所以，被派遣也是永恆的。

2.此外，凡是有時間性者或在時間內者所可歸屬之物，

都有改變。可是天主的位格不變。所以，歸屬於天主{立格的被

派遣﹒不是時間性的，而是永恆的。



3.此外，被派遣含有出發，可是，天主位格的出發是永

恆的。所以，被派遣也是永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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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但時期一漓，天主就派反之 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節卻說:

遣了自己的兒子來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含有天主位格之起源的事物或相關名稱

中，應該注意有一種差別。因為有一些名稱，在其意義中只含

有與本源的關係，例如: r出發」與「外出J (exitus) 。可是另

有一些名稱，既表示與本源的關係，也指定出發的目的或終

點。其中有的指定永恆的終點，例如: r生或受生J (generatio) 

和「噓出或被噓出 J (spiratio) 。因為生或受生是天主位格出發

至天主的本性;而被動的噓出或被噓出，貝IJ意指自立存在之

「愛J (聖神)的出發。可是也有一些名稱，在表示與本源之關

係的同時，也含有時間性的終點，例如: r被派遣」和「被賜

予」;因為一物被派遣的目的，是為使它在某物內，而一物被

賜予的目的，是為使它被擁有。可是，天主的位格為受造物所

擁有，或以一種新的方式存在於受造物內，這些都是時間性

的。

因此，在天主內， r被派遣」與「被賜予」只是時間性

的。可是「生或受生」與「噓出或被噓出」則只是永恆的。至

於在天主內的「出發」與「外出 J '則說兼是永恆的和時間性

的;因為聖子是從永恆就出發而為天主，卻也在時間內出發，

以便憑藉可見的被派遣而成為人，或憑藉不可見的被派遣而臨

在人內。

障疑 1 .教宗額我略一世所談的，是聖子在時間內的受生或出

生，不是生於聖父，而是生於聖母(瑪利亞)。或者說，基於聖



子是從永恆受生的，所以祂有可能被派遣。

2.天主位格以一種新的方式在某物內，或為某人在時間

622 內所擁有，這並不是由於天主位格的改變，而是由於受造物的

改變;正如是由於受造物的改變，而在時間內稱天主為主或主

當 宰一樣。
大
工匕

3.被派遣不僅含有從本源的出發，而且也指示出發之時

第 間性的終點。因此，被派遣只是時間性的。或者說，派遣包括

兩 永恆的出發，且有所增加，即時間性的效果;因為天主位格與

L 自己本源的關係只不過是永恆的而已。因此而說有雙重的出

要 發，即永恆的和時間性的，但不是由於與本源的關係重複或由
主 一變二，雙重或重覆係來自終點方面，是這終點分別為時間性
壁 的和永恆的。
位

第三節天主位格之不可見的被派遣，是否只憑藉聖化

恩寵的恩賜

(按:拉丁文的gratia gratum facie瓜，按照其字面意義，是

指「使中悅天主的恩寵J 0 西方神學家多依其實質意義，稱之為

多瑪斯以後才出現的「聖化恩寵」或「成義恩寵J 0 在中文的譯

著裡，貝1]習譯之為「寵愛」。但「寵愛」一名，似乎偏重與賜恩

者的關係，未能充分表達恩寵在受恩者內的效果。此外，也無

法與多瑪斯常常並提的gratia gratis data 1"白白或無償施與的恩

寵J '表現出字面上的對稱關係。因此，我們選擇了「聖化恩寵」

這一譯名。至於說，天主位格憑藉聖化恩寵被派遣，不是說天

主方面有缺欠，需要聖化恩寵的幫助;而是說，派遣的終點，

即接受天主位格者，本身沒有資格和能力迎接天主到自己內，

須先經過聖化恩寵的聖化，才能夠及堪當使自己成為天主的宮

殿。)

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位格之不可見的被派遣，似乎不只憑藉「使中悅天

主的恩寵」或「聖化恩寵」的恩賜。因為: 623 

1 .天主位格被派遣，就是位格本身被賜予。所以，如果

天主位格只憑藉「聖化恩寵」這一恩寵或恩惠 (donum) 被派 第

遺，那麼被恩賜或賜予的，就不是天主位格本身，而是祂的思 集

賜或恩惠。這是那些聲稱聖神未被賜予、只有祂的恩惠被賜予 第
四

者的錯誤。 十

2 此外，介系詞或前置詞「憑藉J (secundum) 意指與某 逼

種原因的關係。可是天主的位格是(人)獲賜「聖化恩寵」這 論

一恩惠的原因，不可以反過來說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五章5節 言

所說的: í天主的愛，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，已傾注在我們 信

心中了。」所以，說天主位格憑藉「聖化恩寵」這一恩惠被派 的
;)JX 

遣，是不適當的。 畫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十章說:

「當聖子為心靈在時間內所領悟時，就說祂被派遣。」可是聖子

之被認知，不僅藉「聖化恩寵J '而且也藉白白或無償施與的恩

寵，例如，藉信心與知識(參看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 8----

11 節)。所以，天主位格不只憑藉「聖化恩寵被派遣。

4.此外，拉巴諾 (Rabanus) 在《保祿書信講述》卷二，

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 11 節說，聖神被賜予宗徒們，以

行奇蹟。可是，這不是「聖化恩寵的恩賜，而是白白或無償施

予之恩寵的恩賜」。所以，天主位格不只憑藉「聖化恩寵」被賜

予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二十七章說: í聖神」

在時間內「出發，為聖化受造物。」可是被派遣是在時間內的

出發。所以，既然受造物的聖化唯有藉「聖化恩寵J '那麼，天



主位格的被派遺必也唯有藉「聖化恩寵J 0 

624 正解 我解答如下:被派遣之適於天主的位格，是按照祂以新

的方式存在於某物內;至於被賜予之適於天主的位格，則是按

單 照祂為某物所擁有。可是二者都是唯有憑藉「聖化恩寵」。因為
大
全

第

有一種天主存在於一切物內的普通方式，即藉著本體、能力和

鑒臨，如同原因存在於分享其完美的效果內。可是在這普通的

冊 方式之上，卻還有另一種適於理性受造物的特殊方式，天主按

也 照這方式存在於理性受造物內，如同被認知者存在於認知者

要 內，以及被愛者存在於愛者內。由於理性受造物藉著認知和
主 愛，以自己的動作及於天主本身，於是按照這種特殊方式，不
豐 僅說天主存在於理性受造物內，而且也說天主居住在他們內，
位 如同居住在自己的聖殿內。所以，除了「聖化恩寵」以外，沒

有其他效果能是天主位格以新的方式存在於理性受造物內的理

由或依據。因此，天主位格唯有憑藉「聖化恩寵」在時間內被

派遣和出發。同樣地，唯有我們能自由運用或享有之物，才說

我們擁有它，而有能力享有天主位格，也是憑藉「聖化恩寵」。

可是，聖神是在「聖化恩寵」這一恩賜內為人所擁有，並居住

在人內。因此，聖神本身被賜予不日被派遣。

釋疑 1 .理性受造物藉著「聖化恩寵」這一恩賜獲得成就，使

自己不僅自由地運用受造的恩賜本身，而且也自由地享有天主

位格。因此，是憑藉「聖化恩寵」這一恩賜，形成不可見的被

派遣，可是被賜予的是天主位格本身。

2. r聖化恩寵」準備靈魂以擁有天主位格;說聖神憑藉

恩寵的恩賜而被賜予，是為表示這一點。可是這恩寵的恩賜本

身卻來自聖神，而表示這一點的是所說的: r天主的愛，藉著

所賜予我們的聖神，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。 J



3.雖然，聖子能藉著(恩寵的其他)一些效果為我們所

認知，可是聖子卻不是藉著這些技果而居住在我們內，或為我

們所擁有。

4.行奇蹟是「聖化恩寵」的彰顯或顯示，如同說先知話

的恩賜和其他白白施與的恩寵一樣。因此， <<格林多前書》第 第

十二章7節稱白白施與的恩寵為「聖神的顯示」。所以，說聖神 集

被賜予宗徒們以行奇蹟'這是因為一併賜給了他們「聖化恩寵」

和顯示(這恩寵)的表記。如果只賜予「聖化恩寵」的表記，

第
四
十

而不賜予恩寵，那麼就不說，絕對地或簡直地賜予聖神;除非 題

是(相對地)做某方面的限定，例如:依此而說賜予某人「先 論

知之神J '或「行奇蹟之神」。因為人由聖神而獲得說先知話和 主

行奇蹟的能力。

第四節被派遣是否適於聖父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被派遣似乎也適於聖父。因為:

1 且天主位格被派遣即是位格本身被賜予。可是聖父卻賜

出自己:因為除非聖父賜出自己，就不能被(他物)擁有。所

以，可以說聖父派遣自己。

2.此外，天主位格之被派遣，是憑藉基於恩寵的居住。

可是整個天主聖三都藉著恩寵而居住在我們內，按照《若望福

音》第十四章23節所說的: r我們要到他那裡去，並要在他那

裡作我們的住所刊所以，天主的每一位格都被派遣。

3.此外，凡適於天主的某一位格者，也適於所有的位

格，只有表記和位格例外。可是「被派遣」既不意指位格;也

不意指表記，因為只有五種表記，正如第三十二題第三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被派遣適於天主的每一位格。

(立
梧

的
j底
j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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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五章說: I按照聖經記

載，唯有聖父總未被派遣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 I被派遣」在自己的觀念或定義中，含有

里 白他物出發;而在天主內，這出發是按照起源，正如前面第一
大
全

節所說的。因此，既然聖父不是出自(天主的)其他位格，所

第 以，被派遣絕不適於聖父;而只適於聖子和聖神，因為「出白

話 其他位格」適於祂{門。

要 釋疑 1 如果「賜予」意指慷慨地通傳某物，那麼聖父是賜予
主 或賜出自己，因為祂慷慨他將自己通傳給受造物享有。可是，
豐 如果「賜予」意指賜予者針對被賜予者的首位或本始，那麼在
位 天主內， I被賜予」就只適於那出自其他位格的位格， I被派

遣」也是如此。

2.雖然，恩寵的效果也是出自聖父，因為聖父藉恩寵居

住在我們內，如同聖子和聖神一樣;可是因為聖父不是出自其

他位格，所以不說聖父被派遣。這就是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

卷四第二十章所說的: I當聖父在時間內為人所認知時，並不

說祂是被派遣者;因為祂沒有所從出之物，或由其出發之物。 J

3.就「被派遣」意指自派遣者出發而言，它在自己的意

義中含有表記，固然不是(專屬於某一位格的)特殊的表記，

但卻是一般性的表記，因為「出自其他位格」是(子性和被動

的噓出)二表記所共有的。

第五節不可見地被派遣是否適於聖于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不可見地或以不可見的方式被派遣似乎不適於聖子。因為:

1.天主位格不可見地被派遣，是憑藉恩寵的恩賜。可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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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恩寵的恩賜都屬於聖神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 11

節所說的: r這一切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。」所

以，只有聖神不可見地被派遣。

2.此外，天主位格之被派遣，是憑藉「聖化恩寵」而完

成的。可是屬於理智之成就或完美的恩賜，卻不是「聖化恩寵J

的恩賜;因為沒有愛德，仍能有這樣的恩賜，按照《格林多前

書》第十三章2節所說的: r我若有先知之恩，又明白一切奧

秘和各種知識:我若有全俏的信心，甚至於能移山:但我若沒

有愛，我什麼也不算。」所以，既然聖子出發而為理智之聖

言，那麼不可見地被派遣似乎不適於祂。

3.此外，天主位格的被派遣，是一種出發，正如第一及第

四節己說過的。可是聖子的出發是一種。聖神的出發是另一

種。所以，如果(聖子和聖神)二者都被派遣，那麼也就有二

種不同的被派遣。如此則二者之一是多餘的，因為一種派遣已

足以聖化受造物。

「求你從你反之 《智慧篇》第九章的節論及天主的智慧說:

的聖天上，從你榮耀的寶座，派遣智慧來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整個天主聖三藉「聖化恩寵」住在心靈

內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23 節所說的: r我們要到他那

裡去，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。」可是一天主位格藉不可見

的恩寵，被派遣到人那裡去，這表示出那一位格居住(在人內)

的新方式，以及祂出自另一位格的起源。因此，既然藉恩寵住在

人內，以及出自其他位格，都歸於聖子和聖神，所以，不可見地

被派遣也都適於祂們二者，雖然藉恩寵住者人內也歸於聖父，可

是，出自其他位格卻不適於聖父，因此，被派遣也不適於聖父。



釋疑 1 .雖然一切的恩賜，就其為恩賜而言，都歸於聖神，因

為聖神作為愛，有第一恩賜或恩惠的性質，正如第三十八題第二

628 節所說的;可是有一些恩賜，即那些屬於理智的恩賜，依據它

們的特性，藉某種歸名而歸於聖子。關於聖子被派遣的討論，

甚 就是依據這些恩賜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
室 十章說: r當聖子為某人認知和領會時，那時祂就是不可見地

第 被派遣到那人那裡。」

用 2.靈魂藉恩寵而相似天主。因此，為使天主的位格藉恩

寵而被派遣到某人，這人必須相似那藉恩寵的某種恩賜被派遣

哭 的天主位格。由於聖神是愛，而靈魂藉愛德的恩賜相似聖神;
主 因此，藉愛德的恩寵來觀察聖神的被派遣。可是聖子是聖言，
體告

三 不是任何一種自﹒而是噓出或發出愛的言;因此，奧斯定在

1μ 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九第十章說: r我們有意要陳述的聖言，是伴

有愛的知識。」所以，聖子之被派遣，不是憑藉理智的任何一

種完美或成就，而是憑藉理智的可激發出愛之熱情的教誨，正

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六章的節所說的: I凡由父聽教而學習的，

必到我這裡來 J ;和《聖詠》第三十八篇4節所說的: r我愈

沉思，愈覺得烈火如焚」。因此，奧斯定刻意地說: r當聖子為

某人認知和領會時J '他就是被派遣(參看釋疑 1 . ) ;因為「領

會」意指某種經歷過的知識或體認、體味。而這種知識原本稱

為智慧，如同是「被品嘗過的知識J '按照《德訓篇》第六章23

節所說的: r原來智慧的含義，正如她的名字。 J (按:拉丁文

名詞「智慧J (sapientia) ，來自動詞「嘗昧、品嘗J (sapere) 0 ) 

3.由於「被派遣」含有被派遣之位格的「起源」和其藉

恩寵「居住」在人內，正如前面第一及第三節己說過的，所以如

果我們依據起源來談論被派遣，則聖子的被派遣就有別於聖神

的被派遣，如同(聖子的)受生有別於(聖神的)出發或被發

出一樣。可是，如果我們依據恩寵的效果來談論被派遣，那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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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不可見的被派遣是否臨止於一切分有恩寵者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不可見的被派遣似乎不是臨止於一切分有恩寵者。因

為:

論
天
主
位
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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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遣

1 .舊約的聖祖們都曾分有恩寵。可是不可見的被派遣卻

似乎未曾臨止於他們;因為《若望褔音》第七章 39節說: r聖

神還沒有賜下，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。」所以，不可見的

被派遣不是臨止於一切分有恩寵者。

2.此外，在德行上的進步，唯有藉恩寵。可是似乎不是

依據德行的進步來觀察不可見的被派遣;因為德行的進步似乎

是連續的，而愛德卻常常或者進步或者停止;依此，假設不可

見的被派遣是依據德性的進步，員IJ被派遣也將是連續的。所

以，不可見的被派遣不是臨止於一切分有恩寵者。

3.此外，基督和享有真褔者(天上聖人) ，都有極圓滿的

恩寵。可見被派遣卻似乎並不臨至他們;因為被派遣是指向距

離之物;可是基督其人和一切享有真褔者都已完美地與天主合

而為一。所以，不可見的被派遣不是臨在於一切分有恩寵者。

4.此外，新約法律中的聖事含有恩寵。可是並不說，不

可見的被派遣臨在於這些聖事。所以，不可見的被派遣不是臨

在於一切有恩寵者。

反之按照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二十七章所說

的，不可見的被派遣是「為聖化受造物」。可是，凡有恩寵的一



切受造物，都被聖化。所以，不可見的被派遣臨在於一切這樣

的受造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被派遣在自己的

觀念或定義中包括:那被派遣者，或開始存在於先前未曾存在

過的地方﹒如同受造之物(被派遣)的情況;或開始存在於先

前存在過的地方，但是以一種新的方式，如果被派遣歸於天主

的位格。所以，在被派遣所臨在的人內，應該注意兩點:即恩

寵的居住和藉恩寵而有的更新。所以，凡在自己內有此兩點

者，不可見的被派遣都臨在於他們。

釋疑 1 .不可見的被派遣曾臨在於舊約的聖祖(門。因為，奧斯

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在四第二卡章說:就聖子不可見地被派遣

而言， I這種被派遣臨在於人或偕向人;而這先前也會發生在

(舊約的)聖祖和先知們身上J 0 至於說「聖神還沒有賜下J '是

指伴有可見表記的賜予，這是在五旬節那天完成的。

2.不可見的被派遣也是依據德行的進步或恩寵的增加。

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十章說: I當聖子為

某人認知和領會時，祂就是不可見地被派遣到那人那裡，而其

被認知不日領會的多寡，或是按照前進奔向天主之理性靈魂的能

力，或是按照已在天主內的完善理性靈魂的能力。」可是，當

一人進而有恩寵的新行動或新境地時，主要是依據恩寵的增加

來觀察或衡量不可見的被派遣，例如:一人進而有行奇蹟的或

說先生日話的恩寵，或者基於愛德的熱火而甘願殉道，或捨棄自

己所有，或進行任何艱鉅的工作。

3 是在獲得真褔的開始時，不可見的被派遣臨在於享有

真褔者。可是這種不可見的被派遣後來仍臨在於他們，只不過

不是憑藉恩寵的伸張，而是憑藉啟示給他們的新的奧蹟;而這

間
一
神
學
大
全
﹒
第
一
間
，
論
天
王
一
體
三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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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情形將延續到公審判之日為止。衡量增加所關注的，是可伸

向許多方面的恩寵之(實際)擴展。至於臨在於基督的不可見

的派遣，是在祂受孕之初就已完成，不是在以後;因為祂從受

孕之初，就充滿了一切的智慧與恩寵。

4.恩寵在新約法律的聖事中，是以聖事為工具，如同藝

術品的形式在藝術的工具內一樣，還是按照從主動者到被動者

或承受者的流程。可是「被派遣」的形成，卻只是針對終點而

說的，所以，天主位格的被派遣，不是臨在於聖事，而是臨在

於那些藉聖事承受恩寵者。

論
平
八
主
位
梧
的
派
遣

第七節 可見地被派遣是否適於聖神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可見地或以可見的方式被派遣，似乎不適於聖神。因

為:

1 .聖子是依自己可見地被派遣到世界上來，而被稱為小

於聖父。可是聖經總末記載聖神小於聖父。所以，可見地被派

遣不適於聖神。

2.此外，觀察或衡量可見的被派遣，是依據所取的有形可

見的受造物，例如，基督的被派遣是依據肉身。可見聖神卻沒有

攝取任何可見的受造物。因此，不能說，祂在某些可見的受造物

內的方式，不同於祂在其他可見的受造物內的方式;除非是按照

「在表記內」來說，例如說:祂也在聖事內，以及在舊約法律中

的-切形象或象徵內。所以，聖神並不可見地被派遣;或者應該

說，祂的可見地被派遣，是按照上述這一切來觀察或衡量。

3.此外，任何可見的受造物，都是顯示整個天主聖三的

效果。所以，聖神並非先於或甚於其他位格，藉這些可見的受

造物被激遣。

4.此外，聖子曾憑藉可見的受造物之最尊貴者，即憑藉



人性，而可見地被派遣。所以，如果聖神可見地被派遣，那麼

聖神也就應該憑藉某些理性受造物而被派遣。

632 5.此外，凡是以可見的方式為天主所形成的事物，都是

藉天使的服務而受到管理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三

軍 第十及第十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有一些可見的形像顯現出
大
全

來，那麼這都是藉天使完成的。如此則被派遣的是天使本身，

第 而非聖神。

冊
6.此外，如果聖神可見地被派遣，那麼這只不過是為顯

示那不可見的被派遣，因為不可見者是藉可見者而獲得彰顯。

要 所以，凡是不可見的被派遣未曾臨在之人，對他們也不應該有
主

體

可見的被派遣;以及凡是不可見的被派遣所臨在之人，無論是

在新約或舊約時代的，對他們也應該形成可見的派遣;而這顯

位 然是錯誤的。所以，聖神並不可見地被派遣。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16節卻說，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，降

在受洗後的主(耶穌)上面(參看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22節)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按照每種物的方式照顧他們。可是合

乎人性的方式，是藉著可見的事物而到達不可見的事物，正如

第十二題第十二節所指明的;因此，天主之不可見的事物應該藉

著可見的事物而顯示於人。所以，正如天主藉著可見的受造

物，用一些象徵或表記，將自己和位格的永恆出發，或多或少

顯示於人;同樣地，天主位格的不可見的被派遣，也宜於憑藉

一些可見的受造物而顯現出來。可是，聖子和聖神的顯示方式

卻不相同。因為聖神出發而為「愛 J '適於祂的是做聖化的恩

惠;可是聖子作為聖神的本源，適於祂的是做此一聖化的開創

者。因此，聖子可見地被派遣，有如是聖化的開創者;而聖神

可見地被派遣，則有如是聖化的象徵或表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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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聽 1.聖子顯現在可見的受造物內，並攝取這受造物，使它與

自己的位格合而為一，如此則關於這受造物所說的，也可以歸於

天主聖子。因此，聖子基於所攝取的本性，而稱為小於聖父。可

是聖神之顯現在可見的受造物內，並沒有攝取這受造物，使它與

自己的位格合而為一，致使凡歸於這受造物的，卻不能歸於聖

神。因此，不能說聖神由於可見的受造物而小於聖父。

2.聖神之可見的被派遣，不是憑藉想像中的觀看或先知

的神視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六章所說

的: r先生口的神視，並不是藉著物體(本身)的形像，呈現給

身體的眼睛，而是藉著非物質的物體影像或物象，顯現在(先

知的)心神內;可是人人都親眼目睹了(那聖神藉以顯現的)

鴿子與火舌(((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3節)。再者，聖神與這些

形像的關係，也並非如同聖子與韓石的關係(因為聖經一一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章4節一一曾說聲石就是基督)。因為那聲石

已存在於受造界，是藉著其表達基督的作用，取得了『基督』之

名;可是那鴿子與火舌，卻只是為了表達其所表達的事物，而突

然形成和存在。它們似乎相似那在荊棘叢中顯現給梅瑟的火焰，

也相似以色列人在曠野裡所跟隨的雲柱，也相似在西奈山頒佈法

律時所發生的雷霆和閃電;因為這些物體的形像，是為了表達某

事物而存在，之後就都消失了。」所以，由此可見，可見的被派

遣，不是憑藉想像中的和沒有形體的先知的神視，也不是憑藉新

舊約的聖事象徵或表記，在這些表記中，是取用一些先已存在的

事物，做某種表達。可是說，聖神可見地被派遣，是說祂在一些

受造物內，如同在特殊為此而形成的表記內，顯現出來。

3.雖然，整個天主聖三造成了那些可見的受造物，可是

它們的形成，卻是特殊地為顯示天主的這一位格或那一位格。

因為，正如用不同的名稱來表示聖父、聖子和聖神;同樣地，

也能用不同的事物分別來表示三位;雖然在祂們之間沒有任何



分離或差別。

4.聖子應該被顯示為聖化之開創者，正如正解己說過

634 的;因此，聖子之可見的被派遣，也應該是憑藉理性的性體來

形成，因為理性的性體有主動，也能有資格接受聖化。可是其

富 他任何受造物，都能成為聖化的象徵或表記。聖神也不需要攝
大
全

第

取為此而形成的可見的受造物，使它與自己的位格合而為一;

因為這種受造物的被攝取，不是為主動地做什麼，而只是為顯

冊 示什麼。因此，在其執行任務的時間過後，這種受造物也無必

要持續存在。

要 5 那些可見的受造物是藉天使的服務而形成;可是不是
主 為表達天使的位格，而是為表達聖神的位格。所以，由於聖神
豐 在那些可見的受造物內，如同被表達者住在表記內，為此，說
位 聖神憑藉它們可見地被派遣，而不說天使被派遣。

6且不可見的被派遣藉外在可見的表記顯示出來，這並不

屬於不可見被派遣的必然(不是不可或缺者) ;而是正如《格

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7節所說的: r主神顯示在某人身上，是

為了好處J '即教會的好處。此一好處是指信仰藉著這樣的可見

表記而得以證實和傳播。這尤其是由基督和宗徒們所完成的，

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3節所說的: r是主親自開始宣講

的，是那些聽講的人給我們證實的。」因此，聖神的可見的被

派遣，尤其應該臨在於基督、宗徒，和某些作為教會基礎的初

期聖者。可是實際的情形卻是這樣的，即臨在於基督的可見的

(聖神)被派遣，顯示那臨在於基督的不可見的被派遣，但不是

在當時，而是在基督受孕之初。這些臨在於基督的可見的被派

遣，在受洗時是藉鴿子的形像，而鴿子是多產的動物，這是為

在基督內，藉神性的重生而顯示那賞賜恩寵的本始;因此，聖

父的聲音說:「這是我的愛子 J (<<瑪竇福音》第三章 17 節) , 

為使其他的人按照這獨生子的肖像而產生。在顯聖容時，是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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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耀雲彩的形像，為顯示道理的富饒;因此，聖父的聲音說:

「你們要聽從祂J (同上，第十七章5節)。可是臨在於宗徒的可

見的被派遣，是藉噓氣的形像，以顯示分施聖事職權的能力，

因此， (基督)對他們說: [""你們赦免誰的罪，就給誰赦免」

( <<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23 節)。至於藉火舌的形像，則是為顯

示宣講和教導的職務;因此而說: [""他們開始說起各種不同的

話來 J (<<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4節)。可是聖神的可見的被派

遣，卻不應該臨至舊約的聖祖(門，因為先應該完成聖子的被派

遣，然後才是聖神的被派遣﹒因為聖神顯示聖子，如同聖子顯

示聖父一樣，可是天主位格曾可見地顯現給舊約的聖祖{門，但

這些顯現不能稱為可見的被派遣;因為按照奧斯定所說，這些

顯現的形成，不是為顯示天主位格藉恩寵居住在人內，而是為

顯示別的事物(參看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十七章)。

一天主的位格是否只被那自己從永恆所從出之

位格派遣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一天主位格，似乎只被那自己從永恆所從出之位格派

遣。因為:

1 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二十章所說的:

「聖父不被任何位格派遣，因為祂不是出自任何位格。」所以，

如果一天主位格被另一位格派遣，那麼祂也就應該是出自那一

位格。

第八節

2.此外，派遣者對被派遣者而言，居於首位。可是針對

天主位格的居於首位，只能是按照起源。所以，被派遣的天主

位格，應該是出自那派遣的位格。

3.此外，如果天主位格能被那不是自己所從出者派遣，

那麼也就可以說，聖神為人所賜予，雖然祂並不是出白人。這



相反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二十六章所說的。所

以，一天主位格只被那自己所從出之位格派遣。

636 

反之聖子被聖神派遣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四十八章6節所

昌 說的: r上主天主現在派遣了我，祂的聖神也派遣了我。」可
言 是聖子卻不是出自聖神。所以，天主的位格被那不是自己所從
第 出的位格派遣。

冊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有些人的說法不同。其中有

要 人說，一天主位格只被那自己從永恆所從出的位格派遣。依
至 此，當說天主聖子被聖神派遣時，應該將這話歸於人性，因為
豐 按照人性來說，聖子是被聖神派遣從事宣講。可是奧斯定在
位 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五章卻說，聖子被自己和聖神派遣;以及

聖神也被自己和聖子派遣;如此則在天主內，不是任何位格都

適於被派遣，只有出自其他位格的位格適於被派遣;可是任何

位格都適於(主動地)派遣。

兩種意見都多少含有真理。因為當說某一位格被派遣

時，便也指明了那出自另一位格的位格本身，以及衡量天主位

格被派遣所憑藉的可見的或不可見的效果。所以，如果派遣者

被指明是被派遣之位格的本源，那麼就不是任何位格都(主動

地)派遣，只有那為被派遣之位格之本源的位格才派遣。如此

則聖子只被聖父派遣，而聖神兼被聖父早日聖子派遣。可是，如

果將派遣的位格視為衡量派遣所憑藉的效果之本源，那麼，就

是整個天主聖三派遣那被派遣的位格?但不可為此而說人賜予

聖神，因為人不能產生恩寵的效果。

釋疑藉此可知各質避之解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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